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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
(分
七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0
3
1

卯

I

、總
破
諸
句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0
3
1

卯
二
、別
破
實
德
句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0
5
1

卯
三
、重
破
諸
句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0
6
7

卯
四
、別
破
大
有
句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0
8
5

I

I



卯
五
、別
破
同
異
句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1
0
2

卯
六
、別
破
和
合
句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1
5
2

卯
七
、歸
結
唯
識
總
破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1
6
2

寅
三
、結
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1
6
8

丑
三
、破
事
大
自
在
天
等
執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1
6
9

寅

I

、敍
計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1
6
9

寅
二
、正
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1
7
3

丑
四
、合
破
七
外
道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1
8
7

丑
五
、合
破
二
聲
論
師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1
9
9

寅

I

、敍
計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1
9
9

寅
二
、正
非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2
0
8

丑
六
、破
順
世
外
道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1
7

I

I

I



寅

I

、敍
計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2
1
7

寅
二
、破
非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2
3

卯

I

、破
能
生
四
大
父
母
極
微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2
3

卯
二
、破
所
生
粗
色
(分
五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3
1

辰

I

 '合
破
順
世
勝
論
本
計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3
1

辰
二
、唯
破
勝
論
粗
德
合
救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3
8

辰
三
、合
破
順
世
勝
論
遍
在
救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4
5

辰
四
、合
破
順
世
勝
論
果
多
救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5
4

辰
五
、結
破
果
體
霣
有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6
2

卯
三
、合
破
能
生
四
大
及
子
微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6
5

子
二
、總
束
九
十
五
種
為
四
句
破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8
7

丑

I

、總
標
舉
數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8
7

總

破

|

切
外
道
法
執



丑
二
、別
敍
別
破
(分
四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2
9
0

寅

I

 '破
數
論
等
外
道
執
有
法
與
有
等
性
其
體
定

I

 
.
.
.
.
.
.
.
.

1
2
9
1

寅
二
、破
勝
論
等
外
道
執
有
法
與
有
等
性
其
體
定
異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0
4

寅
三
、破
無
慚
外
道
等
執
有
法
與
有
等
性
亦

|

亦
異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1
1

寅
四
、破
邪
命
外
道
等
執
有
法
與
有
等
性
非

I

非
異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2
4

癸
二
、破
小
乘
(分
二
)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3
3
7

子

|
、略
申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3
3
7

子
二
、廣
破
(分
三
)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3
4
1

丑

I

、破
色
法
(分
五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4
1

寅
一
、總
敍
外
執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1
3
4
1

寅
二
、別
破
有
對
色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4
8

卯

I

、破
能
成
有
對
極
微
不
成
(分
四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4
8

m

W

圔

陸

m



辰

I

、總
非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4
9

辰
二
、別
破
有
礙
無
礙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5
8

辰
三
、難
破
有
方
分
無
方
分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6
7

辰
四
、總
結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9
3

卯
二
、破
所
成
有
對
眼
等
不
成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9
5

辰

I

、總
申
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3
9
5

辰
二
、別
破
眼
等

内
處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.

1
4
0
2

辰
三
、別
破
色
等
外
處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3
6

巳

I

、標
識
變
定
所

縁
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3
6

巳
二
、正
破
執
(分
四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4
7

午
一
、破
正
量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4
7

午
二
、破
經
量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6
0

午
三
、破
古
有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7
5

午
四
、破
新
有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4
8
7



巳
三
、總
結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1
4

卯
三
、結
歸
正
義
(分
四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1
5

辰

I

、顯
識
變
所
緣
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1
5

辰
二
、顯
頓
變
非
積
小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2
4

辰
三
、顯
極
微
非
實
有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3
3

辰
四
、結
有
對
不
成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4
5

寅
三
、別
破
無
對
色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4
6

卯

I

、申
二
量
正
破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4
6

卯
二
、牒
有
對
結
非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5
1

寅
四
、雙
破
有
對
無
對
二
色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5
2

卯

I

、正
破
外
計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5
2

辰

I

、破
身
表
色
(分
四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5
2

巳

I

、破
有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5
3

已
二
、破
正
量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6
4



巳
三
、破
經
量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5
8
5

巳
四
、結
歸
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0
1

辰
二
、破
語
表
色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0
8

巳

I

、破
外
執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0
8

巳
二
、述
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2
3

辰
三
、破
無
表
色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2
6

巳

I

、破
外
執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2
6

巳
二
、申
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3
3

卯
二
、答
外
所
難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6
6

寅
五
、總
結
外
色
非
有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7
7

丑
二
、破
不
相
應
行
法
(分
二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7
8

寅

I

、總
破
諸
部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7
8

破
小
乘
所
執
不
相
應
行
法



寅
二
、別
破
異
計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9
9

卯

I

、破
本
有
部
計
(分
六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6
9
9

辰

|

、破
得
非
得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7
0
0

巳

I

、敍
所
執
理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7
0
0

巳
二
、以
理
教
難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7
0
8

已
三
、申
成
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7
4
5

辰
二
、破
衆
同
分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8
1
0

辰
三
、破
命
根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8
3
2

辰
四
、破
二
無
心
定
及
無
想
異
熟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8
6
7

辰
五
、破
四
相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8
8
8

巳

I
、敍
計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8
8
8

已
二
、以
理
正
難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9
1
0

巳
三
、自
申
正
義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9
5
8

辰
六
、破
名
句
文
身
(分
三
)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9
7
1



已

I

、敍
計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1
9
7
1

已
二
、以
理
正
難

.

.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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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
記
解
讀
破
執
篇
——

序

印
度
大
乘
佛
學
，
槪
而
言
之
可
成
三
系
：
一
者
般
若
中
觀
，
二
者
如
來
藏
，
三
者
法
相
 

唯
識
。
中
觀
、
唯
識
體
系
，
論
師
學
者
輩
出
，
理
論
推
陳
出
新
，
傳
承
系
統
明
確
可
尋
，
然
 

而
如
來
藏
則
經
多
論
少
，
所
依
經
論
時
有
增
益
，
就
如
漢
譯
《
愣
伽
經
》

，
旣
有
四
卷
本
的
 

劉
宋
求
那
跋
陀
羅
所
出
者
在
前
，
又
有
十
卷
本
的
北
魏
菩
提
流
支
所
出
，
及
七
卷
本
的
唐
代
 

實
叉
難
陀
所
譯
者
於
後
，
宗
旨
不
殊
而
取
材
有
別
•，所
宗
論
著
，
作
者
諍
論
難
理
，
如

《
究
 

竟
一
乘
寶
性
論
》

，
凡

有

四

卷

，
後
魏
勒
那
摩
提
所
譯
，
漢
土
共
認
作
者
爲
堅
慧

 

(sa
r
a
mati

 )
，
西
藏
學
人
則
以
爲
是
彌
勒
(Ma

i
t
r
e
y
a

 )
。
如
是
如
來
藏
所
諍
不
一
，
由
此
 

難
以
構
成
一
個
淸
晰
傳
承
系
統
，
所
以
在
中
國
，
雖
然
無
論
天
臺
、
華
嚴
、
禪
宗
盡
皆
受
其
 

影
響
，
圓
敎
、
頓
敎
的
思
想
難
免
受
其
支
配
，
然
而
在
印
度
，
則
無
由
發
展
成
爲
一
個
師
弟
 

相
承
的
獨
立
思
想
體
系
，
而
其
所
處
理
的
「
佛
性
」
問
題
，
也
逐
漸
被
唯
識
「
本
有
成
佛
種



子
」
及

「
眞
如
佛
性
」
理
論
所
取
代
、
解
決
而
趨
於
淡
化
。
因
此
，
剩
下
來
的
唯
有
中
觀
與
 

唯
識
兩
大
體
系
，
在
印
度
大
乘
佛
學
中
，
便
如
車
有
二
輪
，
鳥
有
兩
翼
，
彼
此
並
行
，
不
能
 

偏
廢
。
中
觀
重
點
在
破
執
顯
體
，
破
相
不
破
法
，
從
究
竟
中
道
空
以
契
證
諸
法
實
體
，
是
以
 

對
一
切
法
都
無
所
說
明
，
更
無
所
立
•，生
命
如
何
存
在
？
流
轉
如
何
進
行
？
還
滅
如
何
可
 

能
？
如
是
等
等
問
題
，
學
人
都
不
能
通
過
中
觀
學
派
以
獲
得
稱
心
合
理
的
解
答
。
唯
識
重
點
 

在
立
正
破
邪
，
通
過
心
識
結
構
以
彰
顯
生
命
現
象
的
本
質
，
建

立

r

賴
耶
種
子
學
理
」
以
述
 

說
流
轉
'
還
滅
的
完
整
歷
程
，
施

設

r

三
自
性
」
與

「
三
無
性
」
以
評
斷
是
非
、
眞
妄
一
切
 

價

値

，
與
無
諍
、
無
立
的
般
若
中
觀
恰
成
互
補
。
可
見
若
能
通
達
中
觀
與
唯
識
，
則
佛
家
 

境

、
行

、
果
的
眞
相
，
自
然
可
以
透
徹
明
白
。

要
理
解
般
若
中
觀
，
學
人
不
可
以
不
硏
尋
《
中
論
》

、
《
百
論
》
與

《
十
二
門
論
》

；
 

要
通
達
法
相
唯
識
，
則
學
人
不
能
不
窮
究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。
這
因
爲
唯
識
整
個
思
想
系
統
， 

由
晚
年
的
世
親
論
師
以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予
以
統
攝
，
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則
是
玄
奘
法
師
從
 

印
度
帶
回
來
十
大
疏
家
的
著
作
，
糅
合
以
譯
成
此
書
，
以
闡
釋
世
親
論
師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 

的
奧
義
，
因
而
構
成
了
這
部
槪
括
性
最
強
、
系
統
性
最
嚴
密
、
題
材
廣
泛
、
內
容
饒
富
的
經



典
巨
著
。
此
巨
著
統
攝
了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
、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、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等
唯
識
體
 

系
中
之
六
經
十
一
論
的
理
論
精
華
，
並
且
有
所
分
析
，
有
所
批
判
，
有
所
抉
擇
，
有
所
創
 

新

，
於
是
在
唯
識
古
學
的
基
礎
之
上
，
建
立
了
唯
識
今
學
的
思
想
體
系
；
而
世
親
、
陳
那
、 

護
法
、
戒
賢
以
至
於
中
土
的
玄
奘
、
窺
基
一
脈
相
承
，
其
思
想
主
張
，
獨

賴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 

的
流
傳
，
然
後
可
以
見
諸
今
世
。

昔
者
玄
奘
法
師
把
十
大
疏
家
疏
釋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釋
文
，
糅
譯
而
成
爲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的
時
候
，
並
由
窺
基
法
師
筆
述
玄
奘
法
師
的
口
義
，
因
而
成
爲
著
名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 

記
》
這
部
法
相
唯
識
的
聖
典
。
是
故
要
硏
習
唯
識
，
不
能
不
正
確
理
解
世
親
論
師
的
《
唯
識
 

三
十
頌
》

•，要
理
解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便
不
能
不
精
讀
十
大
論
師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•，要
 

精

讀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，
便
不
能
不
細
讀
窺
基
法
師
所
撰
述
玄
奘
法
師
口
義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 

記
》

。
無

奈

《
述
記
》
口
義
，
率
爾
成
文
，
詞
略
而
義
廣
，
行
文
古
雅
而
多
所
跳
脫
，
即
使
 

在
李
唐
當
世
，
亦
稱
難
理
，
所
以
窺
基
法
師
在
撰
寫
《
述
記
》
的
同
時
，
亦
相
繼
著
有
《
成
 

唯
識
論
樞
要
》

、
《
成
唯
識
論
別
抄
》

、
《
成
唯
識
論
料
簡
》
以
爲
輔
翼
，
互
相
補
足
，
以
 

求
盡
其
餘
蘊
。
由

於

《
述
記
》
難
懂
難
明
，
爲
要
疏
釋
其
涵
義
，
故
跟
著
唐
賢
學
者
兢
秀
，



計
有
慧
沼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了
義
燈
》

、
智
周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記
》

、
《
成
唯
識
論
 

了
義
燈
記
》

、
《
成
唯
識
論
演
祕
》

、
道
邑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義
蘊
》

、
如
理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 

疏
義
演
》

、
《
成
唯
識
論
演
祕
釋
》

、
靈
泰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抄
》
等
等
著
作
，
艱
深
隱
晦
 

的

《
述
記
》
文
義
，
始
能
得
以
解
讀
.，此
外
更
有
新
羅
太
賢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學
記
》

、
日
本
 

湛
慧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集
成
編
》

，
即
使
元
明
高
原
的
《
隨
注
》

、
智
旭
的
《
法
要
》

、 

《
心
要
》
等
不
與
焉
，
亦
足
以
見
其
系
列
浩
瀚
磅
礴
而
堪
嘆
觀
止
。
然
而
上
述
著
作
篇
幅
衆
 

多

，
資
料
內
容
駁
雜
而
龐
大
，
苟
若
不
能
通
達
其
文
辭
，
暢
悉
其
義
理
，
則

《
唯
識
述
記
》
 

的
眞
義
，
亦
有
如
煙
雨
樓
臺
、
霧
中
英
秀
，
難
免
不
失
其
面
目
，
以
致
解
讀
無
由
。

及
後
唐
武
宗
法
難
，
唐
末
、
五
代
兵
燹
相
尋
，
唯
識
章
疏
逐
漸
散
失
，
後
繼
者
如
宋
的
 

延
壽
、
明
的
智
旭
等
高
僧
在
三
敎
圓
融
、
禪
淨
合
一
的
指
導
思
想
之
下
，
其
述
作
已
再
難
有
 

所
發
揮
，
唯
識
法
相
之
學
唯
有
日
趨
式
微
。
及
至
淸
末
，
有
楊
仁
山
居
士
把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 

記
》

與
其
有
關
疏
釋
諸
本
，
從
日
本
取
回
中
土
，
法
相
唯
識
賴
此
得
以
中
興
。
此
後
沙
門
中
 

的
太
虛
法
師
、
印
順
法
師
等
，
白
衣
中
的
歐
陽
漸
居
士
、
韓
淸
淨
居
士
、
呂
澂
居
士
等
，
人
 

才
輩
出
，
撰
著
日
新
，
一
時
蔚
爲
顯
學
。
然

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與

《
述
記
》
畢
竟
文
辭
艱



澀

，
內
容
博
大
繁
複
，
義
理
錯
綜
綿
密
，
一
般
學
人
每
每
爲
其
文
義
所
困
，
難
免
有
望
洋
興
 

歎
之
慨
。
近
世
幸
有
演
培
法
師
撰
《
成
唯
識
論
講
記
》

，
合
共
五
大
册
，
依

據

《
述
記
》
本
 

義

，
詳

解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文
句
，
方
便
學
人
，
允
爲
難
得
。
近
年
國
內
學
者
，
有
韓
廷
傑
先
 

生

撰

《
成
唯
識
論
校
釋
》

，
林
國
良
先
生
撰
《
成
唯
識
論
直
解
》

，
使
學
人
獲
得
較
爲
平
實
 

樸
素
的
疏
釋
資
料
。
不
過
，
此
等
著
述
都
只
是
對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理
解
，
提
供
了
基
本
的
 

幫
助
，
至
於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尙
有
待
學
者
加
以
硏
究
與
整
理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，
自
上
世
紀
五
十
年
代
開
始
，
在
香
港
弘
揚
法
相
唯
識
之
學
。
嘗
在
 

香
海
蓮
社
講
演
窺
基
法
師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
，
風
雨
不
改
者
凡
十
年
又
八
個
月
。
學
人
 

中
有
韋
達
先
生
依
其
疏
釋
，
譯

撰

《
英
譯
成
唯
識
論
》

，
成
爲
當
世
難
得
的
英
文
全
譯
本
， 

在
七
十
年
代
出
版
面
世
。
羅
老
師
又
於
一
九
七
七
年
始
，
分
册
出
版
其
所
撰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 

記
刪
注
》

，
引
用
法
相
唯
識
諸
經
、
論

、
疏

，
尤
其
是
窺
基
、
慧

沼

、
智

周

、
靈

泰

、
道
 

邑

、
如
理
等
諸
家
疏
文
，
分

析

《
述
記
》
文
辭
義
理
，
雖
稱
艱
深
，
實
屬
希
有
，
爲
學
人
硏
 

習

《
唯
識
述
記
》
有
系
統
地
提
供
了
最
可
靠
、
最
淸
晰
的
參
考
資
料
。
當
時
我
亦
有
幸
，
在
 

羅
老
師
門
下
修
習
唯
識
。
承
蒙
老
師
不
棄
，
每
當
老
師
稿
成
，
囑
我
先
行
試
讀
，
就
其
難



易

、
繁
簡
提
出
意
見
，
然
後
老
師
再
行
取
捨
、
增
刪
，
再
交
姚
繼
華
老
先
生
校
勘
藏
經
，
始
 

行
出
版
。
再
於
出
版
第
一
分
册
之
時
，
老
師
不
以
我
的
佛
學
淺
薄
，
讓
我
爲
其
《
成
唯
識
論
 

述
記
刪
注
》
撰
作
序
文
。
老
師
對
弟
子
的
扶
掖
如
此
，
能
不
感
愧
無
地
，
思
所
以
黽
勉
精

 

進

，
爲
整
理
這
份
佛
敎
文
化
遺
產
而
付
出
一
已
應
有
力
量
。
從
一
九
七
七
年
至
一
九
九
三
年
 

的
十
六
年
間
，
老
師
的
《
述
記
刪
注
》

一
共
出
版
了
四
分
册
，
至

r

異
熟
能
變
識
」

，
老
師
 

因
病
與
世
長
辭
，
未
竟
全
功
而
擱
筆
，
實
在
使
人
慨
歎
惋
惜
。
老
師
治
學
態
度
的
嚴
謹
，
對
 

人
類
文
化
承
擔
的
堅
毅
，
給
予
弟
子
們
很
強
烈
的
感
召
，
以
繼
善
奮
發
，
完
成
老
師
尙
未
完
 

成
的
使
命
與
心
願
。

年
前
北
京
有
唯
識
學
者
韓
鏡
淸
老
先
生
，
積
數
十
年
的
心
血
，
撰

成
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
 

翼
》

。
「
疏
」
指
窺
基
法
師
的
《
述
記
》

；
「
翼
」
指
韓
老
先
生
的
箋
注
。
如
是
旁
徵
博
引
 

諸
經
論
記
與
不
同
版
本
異
文
，
以
闡
釋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文
義
，
成
十
卷
五
册
四
千
五
百
 

餘
頁
的
完
整
巨
著
，
由
台
灣
彌
勒
講
堂
出
版
，
內
容
充
實
，
資
料
繁
富
，
前
無
古
人
，
至
爲
 

可
貴
。
不
過
韓
老
與
羅
師
的
著
述
，
都
只
限
於
文
句
的
注
解
，
對

《
述
記
》
的
每
一
章
節
尙
 

缺
乏
一
氣
呵
成
的
疏
釋
解
讀
，
誠
屬
美
中
不
足
；
況
且
二
老
之
作
，
只
援
引
原
典
文
字
，
今



人
閱
讀
倍
感
困
難
，
故
希
盼
早
日
有
新
作
面
世
，
對

《
述
記
》
能
有
較
完
整
、
較
徹
底
、
較
 

明
確
、
較
省
易
的
認
知
。

余
雖
不
敏
，
但
隨
羅
時
憲
老
師
修
習
多
年
，
對
法
相
唯
識
之
學
有
基
本
的
認
知
，
故
老
 

師
與
香
港
密
乘
佛
學
會
編
印
《
佛
家
經
論
導
讀
叢
書
》
之
時
，
囑
我
負
責
撰
寫
《
唯
識
三
十
 

頌
導
讀
》
及

《
唯
識
二
十
論
導
讀
》
的
工
作
。
老
師
辭
世
後
，
彼
二
書
已
於
一
九
九
四
年
出
 

版

；
我
再
繼
承
老
師
的
遺
志
，
完
成
了
世
親
論
師
《
大
乘
成
業
論
》
的
疏
釋
，
附
於
拙
著
 

《
佛
家
輪
迴
理
論
》
於
一
九
九
八
年
稿
成
出
版
。
近
年
我
埋
首
於
般
若
中
觀
的
硏
習
，
先
後
 

完
成
了
《中
論
導
讀
》
、
《中
論
析
義
》
、
《百
論
析
義
》
與
《十
二
門
論
析
義
》
的
撰
 

述

，
分
別
於
港
、
臺
二
地
出
版
面
世
。
中
觀
三
大
聖
典
的
整
理
工
作
完
竣
之
後
，
在
羅
老
師
 

的
文
化
生
命
與
宗
敎
精
神
的
感
召
之
下
，
我
愧
不
自
揆
，
以
繼
承
老
師
的
遺
志
以
自
期
，
於
 

是
開
始
運
用
前
述
有
關
《
唯
識
述
記
》
各
種
章
疏
資
料
，
參
考
羅
老
師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 

刪
注
》
與
韓
老
先
生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疏
翼
》

，
以
現
代
語
體
文
字
，
撰

寫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 

解
讀
》

一
書
，
擬
以
十
年
爲
期
，
分
成
七
篇
相
繼
分
別
出
版
。
此

《
述
記
解
讀
》
的
撰
作
特
 

色
有
四
：
一
者
、
參

考

《
述
記
》
的
科
文
，
重
新
進
行
科
判
，
使
頌
文
、
論
文
、
記
文
依
綱



領
條
目
各
有
適
當
安
排
，
以
求
篇
章
結
構
，
淸
晰
可
辨
，
章
節
幅
度
，
繁
簡
得
宜
•，
至
於
 

《
述
記
》
中
所
附
科
文
，
以
其
早
已
見
諸
科
判
的
標
目
，
故
予
以
刪
去
，
而
與
主
題
無
直
接
 

關
係
的
少
分
次
要
文
字
，
以
其
枝
蔓
駁
雜
，
或
其
後
別
有
補
釋
，
故
依
老
師
的
《
述
記
刪
 

注
》

，
亦
暫
予
從
略
，
藉
以
貫
徹
「
以
諸
疏
文
釋
記
文
、
以
記
文
釋
論
文
、
以
論
文
釋
頌
 

文
」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二
者
、
於
記
、
論

、
頌
有
隱
晦
的
文
句
，
則
以
附
注
的
方
式
，
徵
引
上
 

述
有
關
唐
賢
疏
記
，
或
韓
老
或
羅
師
或
古
今
合
用
的
資
料
，
加
以
明
確
注
釋
；
所
引
原
典
文
 

句

中

，
間
有
晦
暗
難
會
者
，
則
別
以
夾
注
補
足
，
求
其
明
曉
易
讀
；
此
外
注
文
都
標
其
出

 

處

，
乃
至
卷
數
、
頁
數
都
一
一
明
列
，
以
方
便
學
人
索
驥
翻
檢
。
其
三
、
於

r

解
讀
」
中

， 

先
交
待
每
一
章
節
所
要
面
對
的
問
題
與
其
處
理
的
方
向
，
然
後
依
照
頌
文
、
論
文
、
記
文
出
 

現
次
第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把
難
解
、
難
明
、
難
理
的
全
部
文
字
，
在
條
目
標
指
之
下
，
加
以
連
 

珠
疏
解
•，然
原
句
中
所
補
加
辭
語
、
文
句，

一

槪
加
上
引
號
以
辨
別
之
，
希
望
於
此
足
以
保
 

留
原
文
的
本
來
面
貌
，
而
又
能
使
讀
者
於
不
失
原
意
之
下
，
得
以
一
氣
呵
成
而
通
解
其
涵

 

義

。
至
於
句
義
以
外
的
補
充
，
則
別
爲
按
語
。
若
連
珠
疏
解
後
，
其
義
尙
覺
駁
雜
難
理
者
， 

則
於
該
段
之
杪
末
，
另
加
釋
文
或
圖
表
以
補
足
之
。
四
者
、
至
於
破
邪
顯
正
的
論
證
，
若
是



《
述
記
》
所
未
具
者
，
則
以
假
言
三
段
論
式
，
臚
列
於
解
文
之
後
；
若

是

《
述
記
》
所
本
有
 

者

，
則
以
因
明
三
支
比
量
臚
列
其
論
式
於
解
文
之
後
，
並
依
其
破
義
改
寫
成
假
言
三
段
論
式
 

附
於
注
釋
之
中
，
以
期
對
尙
未
通
曉
因
明
系
統
的
學
人
，
在
某
一
程
度
上
減
少
其
理
解
的
困
 

難

。
這

部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解
讀
》

，
由
於
內
容
較
爲
豐
富
，
篇
幅
較
爲
廣
大
，
撰
著
需
 

時

，
未
能
一
時
付
梓
，
故
擬
分
作
七
個
單
元
，
目
之
爲r

破
執
篇
」

、r

賴
耶
篇
」

、r

末
 

那
篇
」

、
「
六
識
篇
」

、
「
決
疑
篇
」

、r

體
性
篇
」

、
「
修
證
篇
」

，
依
次
分
別
出
版
。 

今
所
完
成
的
是
第
一
單
元
，
具
名
爲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解
讀
•
破
執
篇
》

，
約
一
百
萬
言
。 

主
要
內
容
包
括
簡
介
唯
識
學
的
起
源
、
發
展
與
判
敎
•，詳
盡
闡
釋r

唯
識
」

一
辭
的
眞
正
涵
 

義

•，深
入
分
析
外
道
對
「
人
我
執
」
與

「
法
我
執
」
的
種
種
思
想
、
種
種
形
態
.，明
確
申
述
 

對
外
道
、
小
乘
的
種
種
邪
見
、
種
種
計
執
的
有
效
遮
破
。
於
中
讀
者
可
以
一
方
面
正
確
地
明
 

瞭
小
乘
說
一
切
有
部
、
經
量
部
等
部
派
的
思
想
內
容
，
理
解
外
道
數
論
派
、
勝
論
派
等
等
印
 

度
各
家
哲
學
思
想
的
主
張
，
以
及
大
乘
唯
識
瑜
伽
行
派
對
此
等
思
想
的
看
法
與
批
判
。
又
唯
 

識
體
系
是
最
擅
長
於
解
說
現
象
的
大
乘
學
派
，
其
核
心
理
論
是
建
基
於
闡
釋
現
象
與
本
體
而



恰
當
地
施
設
不
同
法
相
之
上
的
，
故
亦
名
之
爲
「
法
相
唯
識
學
」

，
於
是
在
遮
破
外
道
、
小
 

乘
的
我
執
、
法
執
的
過
程
之
中
，
同
時
可
使
讀
者
有
條
理
地
、
明
晰
地
理
解
到
大
乘
佛
敎
對
 

生
命
個
體
存
在
的
「
我
」
之
眞
正
觀
點
，
又
可
使
讀
者
理
解
到r

有
爲
法
」
中
的

r

色
 

法
」

、
「
心
法
」

、
「
心
所
有
法
」

、
「
不
相
應
行
法
」

，
以
及
「
無
爲
法
」
中

的

「
虛
空
 

無
爲
」

、
「
擇
滅
無
爲
」

、
「
非
擇
滅
無
爲
」
等
等
一
切
所
知
對
象
的
法
相
內
容
與
眞
實
本
 

質

。
所
以
，
要
徹
底
明
瞭
《
述
記
》
的
原
文
本
義
外
，
並
求
理
解
大
乘
佛
敎
、
小
乘
佛
敎
、 

印
度
其
餘
各
家
哲
學
體
系
對
生
命
個
體
與
器
物
世
界
的
眞
相
之
法
看
，
以
及
彼
此
思
想
的
交
 

互
影
響
之
情
況
，
則
今
此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解
讀
•
破
執
篇
》
都
應
能
爲
不
同
讀
者
提
供
有
 

效
的
知
識
與
資
料
，
以
及
在
硏
尋
上
的
種
種
方
便
。

李
潤
生
序
於
溫
哥
華
蓮
覺
樓
 

二
〇
〇
四
年
八
月
二
十
日


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窺
基
法
師
——

序
①

竊
以
六
位
精
微
，
資
象
翼
而
筌
理
•，
二
篇
玄
妙
，
藉
蒙
列
以
探
機
②
。
況
乎
非
有
非
 

空

，
息
詮
辨
於
言
蹄
之
外
•，不
生
不
滅
，
絕
名
相
於
常
寂
之
津
③
。
至
覺
迥
照
其
宗
，
將
聖
 

獨
甄
其
宰
④
。
無
言
之
言
風
驚
，
韜
邃
彩
而
月
懸
；
非
有
之
有
波
騰
，
湛
幽
章
而
海
濬
⑤
。 

匪
屬
具
體
鄰
智
，
演

赜
鉤
深
，
則
空
性
了
義
，
幾
乎
息
矣
⑥
。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者

，
十
支
中
之
一
支
，
天
親
菩
薩
之
所
製
也
⑦
。
白
虹
飛
禝
，
素
豪
 

銷
景
⑧
。
線
華
奧
旨
，
舛
鳳
訛
風
.，貝
葉
靈
篇
，
乖
魚
謬
日
⑨
。
顧
惟
法
寶
，
斯
文
行
墜
⑩
。 

誕
兹
融
識
，
秀
迹
傳
燈

⑪
。
晦
孤
明
於
《
倶
舍
》

，
示
同
塵
而
說
有

⑫
.
，解
慧
縛
於
《
攝
 

論
》

，
表
縱
聖
而
談
空

⑬
。
鑒
洽
智
周
，
窮
神
盡
戴

⑭
•
，
硏
精
此
頌
，
用
標
玄
極

⑮
。
釋
文
 

未
就
，
歸
眞
上
遷

⑯
。
義
繁
文
約
，
泉
源
重
祕

⑰
。

爰
有
護
法
等
十
大
菩
薩
，
澂
情
七
囀
，
激
河
辯
而
贊
微
言

⑱
•
，遊
神
八
藏
，
振
金
聲
而



流
妙
釋

⑲
。
淨
彼
眞
識
，
成
斯
雅
論
，
名
曰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，
或
名
《
淨
唯
識
論
》

⑳
。
義
 

苞
權
實
，
陵
鷲
嶽
而
飛
高

㉑

•，理
洞
希
夷
，
搶
龍
宮
而
騰
彩

㉒

。
總
諸
經
之
綱
領
，
索
隱
涵
 

宗
㉓

；
括
衆
論
之
菁
華
，
掇
奇
提
異

㉔

。
風
起
三
量
，
而
外
道
靡
旗
.，泉
涌
二
因
，
則
小
乘

亂
轍
㉕

。
故
以
儀
天
地
而
齊
載
，
孕
日
月
而
融
明

⑳
，
豈
只
與
潢
河
爭
流
，
雷
霆
競
響
而
已

€。

在
昔
周
星
閟
色
，
至
道
鬱
而
未
揚

㉘

•，漢
日
通
暉
，
像

敎
宣
而
遐
被
㉙

。
譯
經
律
義
， 

繼
武
聯
蹤
㉚

，
多
覿
葱
右
之
英
，
罕
聞
天
竺
之
秀

㉛

。
音
韻
壤
隔
，
混
宮
羽
於
華
戎
；
文
字
 

天
懸
，
昧
形
聲
於
胡
晉

㉜

。
雖
則
髡

»|
糟
粕
，
未
能
曲
盡
幽
玄

㉝

•，大
義
或
乖
，
微
辭
致
爽
 

㉞

。
鴻
疑
碩
滯
，
霧
擁
雲
凝

⑮
，
幽
絢
屢
彰
，
其
詳
可
略

©
。

惟
我
親

敎
三
藏
法
師
玄
奘
，
含
章
拔
萃
，
燭
榑
景
於
靈
臺
⑨
；
蓄
德
居
宗
，
涌
談
漪
於
 

智
沼

⑱
。
騖
三
輪
之
寶
躅
，
迥
晉
金
沙
；
澄
八
解
之
眞
波
，
遼

淸
玉
井

⑳
。
忘
軀
殉
法
，
委
 

運
祈
通
；
冥
契
天
眞
，
微
假
資
習
⑩
。
匪
搞
靈
而
顯
異
，
固
蘊
福
而
延
祥

⑬
。
備
踐
神
蹤
， 

窮
探
祕
府

⑫
。
先
賢
未
覿
，
咸
貫
情
樞
；
曩
哲
所
遺
，

M

包
心
極

⑬
。
誓
志
弘
撫
，
言
旋
舊
 

邦
㉞

，
德
簡
帝
心
，
道
延
天
藻

⑮
。
遂
此
寶
偈
南
贊
，
金
牒
東
流

⑱
，
暢
翳
理
於
玄
津
，
蕩



疑
氛
於
縟
思
⑥
。
穎
標
三
藏
，
殫
駕
一
人
•，擢
秀
五
天
，
陵
搶
千
古

⑱
。
詎
與
夫
家
依
驥
譽
， 

空
擅
美
於
聲
明

⑲
；
童
壽
流
芳
，
徒
見
稱
於
中
觀

㉚

云
爾
而
已
矣
。

斯
本
彙
聚
，
十
釋
群
分
，
今
總
詳
譯
，
糅

爲
一
部
㉛

。
商
榷
華
梵
，
徵
詮
輕
重

㉜

。
陶
 

甄
諸
義
之
差
，
有
叶
一
師
之
製

㉛

。

r

成
唯
識
」
者

，
舉
宏
綱
，
旌
一
部
之
都
目
；
復
言
 

「
論
」
者

，
提
藻
鏡
，
簡
二
藏
之
殊
號

㉞

。
「
成
」
乃
能
成
之
稱
，
以
成
立

爲
功
；
「
唯
 

識
」
所
成
之
名
，
以
簡
了

爲
義
。
唯
有
識
，
大
覺
之
旨
隆
；
本
頌
成
，
中
道
之
義
著

㉟

。 

「
唯
」
謂
簡
別
，
遮
無
外
境
.，

r

識
」
謂
能
了
，
詮
有
內
心
。
「
識
」
體
即
「
唯
」
，
持
業
 

釋
也
㉟

。
識
性
、
識
相
皆
不
離
心
，
心
所
、
心
王
以
識

爲
主
；
歸
心
泯
相
，
總
言
唯
識
⑨
。 

「
唯
」
遮
境
有
，
執
有
者
喪
其
眞
.，
「
識
」
簡
心
空
，
滯
空
者
乖
其
實

㉚

。
所
以
晦
斯
空
 

有

，
長
溺
二
邊
；
悟
彼
有
空
，
高
履
中
道
⑩
。
「
三
十
本
論
」
名

爲

「
唯
識
」
。
藉
此
 

「
成
」
彼

，
名

「
成
唯
識
」
；
「
唯
識
」
之

「
成
」
，
以
彰
論
旨
，
三
摩
娑
釋
依
士
立
名
， 

蘇
漫
多
聲
屬
主

爲
目

⑳
。
「
論
」
則
賓
主
云
烈
，
旗
鼓
載
揚
.，幽
關
洞
開
，
妙
義
斯

赜
⑨
。 

以
敎
成
敎
，
資
敎
成
理
，
即

r

成
」
是

「
論
」
，
持
業
釋
也
.，以
理
成
理
，
因
理
成

敎
，
是
 

r

成
」
之

r

論
」
，
依
士
釋
也

㉜

。



基
學
慚
融
、
愷

，
忝
陪
譯
以
操
觚
；
業
謝
顏
、
游

，
謬
廁
資
於
函
杖

⑬
；
屬
諸
雅
吹
， 

誠
事
濫
竽
•，顧
異
良
工
，
叨
暉
蘊
玉

㉞

。
凡
斯
纂
敍
，
備
受
指
麾

⑮
，
庶
玄
鑒
來
英
，
鏡
詳
 

幽
致
云
爾

⑯
。

【解
讀
】

窺
基
法
師
的
〈成
唯
識
論
述
記
序
〉

，
全
文
可
以
分
成
七
大
段
落
，
今
分
別
疏
析
 

於
後
：㈠

明
佛
陀
教
法
與
諸
師
造
論
的
貢
獻
：
第
一
段
由
三
節
所
成
，
說
明
佛
陀
說
法
的
必
要
 

與
諸
師
造
論
的
功
德
和
貢
獻
。
第
一
節
言
：
「
竊
以
〔
《
易
經
》
〕
六
位
精
微
，
〔
故
須
〕 

資
〔藉
〕
《象
(辭
)
》
、
《
(十
)
翼
》
而
筌
理
；
〔
《老
子
道
德
經
》
〕
二
篇
玄
妙
， 

〔
故
須
依
〕
藉
蒙
〔
人
莊
周
與
〕
列

〔
子
〕
以
探
機
。
況
乎
〔
大
乘
佛

敎
中
道
了
義
所
說
〕 

非
有
非
空
〔之
眞
如
實
體
〕

，
息
詮
辨
於
言
蹄
之
外
；
〔
又
彼
眞
如
實
體
〕
不
生
不
滅
，
絕
 

名
相
於
常
寂
〔
境
界
，
而
堪
作
迷
悟
〕
之
津
〔
梁
者
，
如
何
可
以
不
資
藉
佛
陀
說

敎
與
諸
師
 

造
論
而
後
得
以

淸
楚
明
白
？
〕
」
此
是
以
《
易
經
》

、
《
老
子
》
襯
託
佛
典
：
必
須
要
有
佛
 

陀
說
敎
與
諸
師
造
論
，
弘
揚
演
述
，
然
後
彼
等
甚
深
奧
義
始
可
得
以

淸
晰
明
白
。



第
二
節
言
：

r

〔佛
陀
〕
至
覺
，迥
〔遠
〕
照
〔察
大
乘
唯
識
中
道
而
宣
說
〕
其
宗
 

〔義
；彌
勒
、無
著
、世
親
是
快
〕
將
〔作

爲
〕
聖
〔者
之
論
師
〕
，獨
〔能
〕
甄
〔造
諸
 

論
〕
，其
〔能
作
佛
陀
之
〕
宰
〔輔
。故
其
〕
無
言
之
言
〔的
諸
論
，如
〕
風
〔之
能
〕
驚
 

〔覺
迷
妄
有
情
，而
又
能
〕
韜
〔藏
深
〕
邃
〔的
義
理
，具
足
斐
然
的
文
〕
彩
，而
〔有
如
 

明
〕
月
〔之
〕
懸
〔空
〕
•，非
有
之
有
〔的
論
議
如
〕
波
〔濤
之
〕
騰

〔湧
〕

，湛
〔藏
奧
 

義
於
〕
幽
〔妙
的
篇
〕
章
而
〔有
如
大
〕
海
〔之
深
〕
濬
。」
此
讚
歎
彌
勒
、無
著
、世
親
 

撰
造
諸
論
，
能
作
佛
陀
的
宰
輔
，
啟
悟
有
情
，
弘
揚
唯
識
中
道
的

敎
法
，
斐
然
成
章
，
義
理
 

汪
洋
，
有
如
明
月
的
懸
空
，
大
海
的
湛
濬
。

第
三
節
言
：

r

〔若
〕
匪
〔有
〕
屬
具
體
〔而
微
的
無
著
論
師
及
〕
鄰
〔近
般
若
無
漏
 

正
〕
智

〔
的
世
親
論
師
，
造
論
弘
揚
〕
，
演

赜
鉤
深
，
則
空
性
了
義
〔
之
唯
識
中
道

敎
理
〕 

幾
乎
息
矣
。
」
此
感
歎
若
非
得
無
著
之
造
《
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
、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等

，
世
親
之
 

造

《
唯
識
二
十
論
》

、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等

，
則
佛
陀
甚
深
唯
識
中
道
了
義
的

敎
法
，
便
幾
 

乎
要
有
息
滅
的
可
能
。
由
此
反
顯
無
著
、
世
親
造
論
的
重
要
和
貢
獻
，
而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就
 

是
十
大
論
師
闡
釋
世
親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重
要
著
作
，
故
亦
於
此
隱
涵
著
褒
揚
《
成
唯
識



論
》
的
重
要
與
貢
獻
。

a

敍
世
親
造
頌
然
未
及
釋
文
而
去
世
：
第
二
段
由
四
小
節
所
成
，
敍
述
世
親
論
師
撰
造
 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總
攝
「
唯
識
中
道
」
了
義
之

敎
，
但
可
惜
未
及
撰
著
詳
盡
的
釋
文
而
去
 

世

。
暗
示
必
須
要
有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闡
釋
唯
識
義
理
的
需
要
。
首
節
言
：

r

《
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者
，
〔瑜
伽
行
派
所
宗
〕
十
支
中
之
一
支
，天
親
(即
世
親
)
菩
薩
之
所
製
〔作
〕 

也

。
」
此
述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闡
釋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是
世
親
論
師
所
造
.，彼
論
亦
是
瑜
 

伽
行
派
所
宗
的

r

六
經
十
一
論
」
中
的
「
十
支
中
的
一
支
」
，
可
見
彼
《
三
十
頌
》
的
重
要
 

難
得
。第

二
小
節
云
：
「
〔
當
中
土
見
〕
白
虹
飛
〔
而
衰
〕
禝

〔
之
氣
顯
.，而
在
印
度
，
佛
陀
 

釋
迦
世
尊
眉
間
之
白
〕
素
豪
〔白
毫
〕
銷
〔失
其
光
〕
景
，
〔即
佛
陀
涅
槃
之
後
，則
〕
線
 

華
奧
旨
〔
記
載
佛
陀
言

敎
的
經
典
，
多
有
〕
舛
鳳
訛
風
〔
的
錯
寫
與
脫
誤
〕
.，貝
葉
靈
篇
 

〔亦
有
〕
乖
魚
謬
日
〔的
傳
寫
上
的
訛
謬
〕
。顧
惟
〔佛
陀
遺

敎
之
〕
法
寶
，斯
文
行
〔將
 

有
〕
墜

〔
滅
的
可
能
〕
。
」
此
述
自
釋
迦
世
尊
涅
槃
之
後
，
遺

敎
傳
誦
乃
至
後
來
的
文
字
紀
 

錄

，
多
有
發
生
種
種
脫
誤
與
訛
謬
，
遂
使
記
載
佛
陀
思
想
義
理
的
法
寶
，
有
快
將
墜
滅
的
危



機
。

第
三
小
節
云
：

r

〔及
至
〕
誕
〔生
〕
兹
〔具
〕
融
〔通
〕
識
〔見
的
世
親
論
師
， 

有
〕
秀
迹
傳
燈
〔的
貢
獻
，使
佛
法
流
傳
久
遠
而
不
絕
。他
早
期
隱
〕
晦
〔其
〕
孤
明
〔獨
 

特
的
識
見
，述
小
乘

敎
義
〕
於
〔其
所
著
〕
《

倶

舍
(論
)
》
〔中
，顯
〕
示
〔出
其
和
 

光
〕
同
塵
〔的
氣
質
〕
而
〔申
〕
說
〔出
說
一
切
有
部
〕
『
(三
世
實
)
有
』
〔的
思
想
理
 

論
。後
來
迴
歸
大
乘
，便
能
〕
解
〔除
其
『三
世
實
有
』
的
智
〕
慧
〔束
〕
縛
〔而
有
賴
〕 

於
《攝
(大
乘
)
論
》
〔的

硏
究
，而
後
來
並
加
以
疏
釋
〕
，表
〔顯
其
〕
縱
〔之
將
〕
聖
 

〔的
才
華
智
慧
〕
而
〔詳
盡
申
〕
談
〔大
乘
人
、法
二
〕
空
〔的
大
乘
義
理
〕
。」
此
述
於
 

r

法
寶
斯
文
，
行
將
銷
墜
」
之
時
，
幸
有
世
親
論
師
的
出
世
，
以
其
融
通
的
識
見
，
先
著
 

《
倶
舍
論
》

，
後
撰
《
攝
大
乘
論
釋
》

，
乃
至
有
大
小
二
乘
千
部
之
作
，
得
以
使
佛

敎
流
傳
 

不
絕
。第

四
小
節
云
：

r

〔世
親
論
師
能
〕
鑒
洽
〔遍
徹
事
象
之
理
〕
，智
周
〔洞
察
諸
法
之
 

義
，能
〕
窮
〔其
〕
神
、
〔能
〕
盡
〔其
〕
數
，

硏

〔究
通
達
大
小
乘
義
理
而
〕
精
〔造
〕 

此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，用
〔以
〕
標
〔攝
唯
識
中
道
了
義

敎
法
的
〕
玄
極
〔思
想
體



系

。
可
惜
世
親
於
〕
釋
文
未
就
〔
之
時
，
即
已
〕
歸
眞
上
遷
〔
兜
率
天
而
去
世
，
結
果
使
〕 

義
繁
文
約
〔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雖
然
是
唯
識
義
理
之
〕
泉
源
〔而
亦
難
免
〕
重
〔陷
於
 

隱
〕
祕

〔
不
顯
的
狀
況
〕
。
」
此
述
世
親
以
遍
徹
諸
法
事
理
的
知
識
，
通
達
大
小
二
乘
的

敎
 

理

，
而
把
唯
識
中
道
玄
妙
窮
極
的
思
想
理
論
，
精
攝
於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一
論
之
中
，
而
涵
 

蘊
整
個
唯
識
中
道
的
體
系
•，可
惜
未
及
完
成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釋
文
，
世
親
便
已
去
世
， 

致
使
言
簡
意
賅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雖
是
一
切
唯
識
理
論
的
泉
源
，
而
亦
難
免
重
陷
於
隱
祕
 

而
不
顯
，
深

爲
世
人
所
不
勝
歎
惜
者
。

0

敍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疏
釋
頌
文
：
第
三
段
由
三
小
節
所
成
，
敍
述
世
親
論
師
造
《
唯
 
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未
及
釋
論
而
辭
世
，
幸
有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，
通
達
大
、
小
乘
的

敎
理
，
精
 

嫻
唯
識
的
奧
義
，
掌
握
聲
明
、
因
明
的
技
巧
，
由
是
能
破
外
道
與
小
乘
的
邪
論
，
申
唯
識
的
 

正
理
，
疏
釋
世
親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而
成

爲
後
來
不
朽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。

第
一
小
節
言
：
「
爰
有
護
法
、
〔
親
勝
、
火
辨
、
德
慧
、
安
慧
、
難
陀
、
淨
月
、
勝
 

友
、勝
子
、智
月
〕
等
十
大
菩
薩
，
(善
)
澂
〔其
聲
明
學
的
才
〕
情
〔於
〕
七
囀
〔聲
的
 

梵
語
之
中
〕
，激
〔發
其
口
若
懸
〕
河
〔的
〕
辯
〔說
技
巧
〕
而
贊
〔釋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

的
〕
微
言
；遊
神
〔於
大
、小
乘
〕
八
藏
〔的
佛
家

敎
義
，集
唯
識
義
理
的
大
成
，猶
如
 

玉
〕
振
〔而
〕
金
聲
〔盡
條
理
的
始
終
者
，因
〕
而
〔能
〕
流
〔傳
此
微
〕
妙
〔的
〕
釋
 

〔論
。十
大
論
師
旣
能
明
〕
淨
彼
〔具
勝
義
〕
、眞
〔義
的
唯
〕
識
〔思
想
而
〕
成
斯
雅
 

〔正
的
釋
〕
論
，
〔今
〕
名
〔之
〕
曰
《成
唯
識
論
》
，或
名
〔之
曰
〕
《淨
唯
識
 

論
》

。
」
此
節
敍
述
十
大
論
師
精
通
聲
明
與
佛
家
大
、
小
乘
的

敎
理
，
運
用
其
懸
河
般
的
辯
 

才

，
集
唯
識
學
的
大
成
，
使
一
切
外
小
邪
論
無
安
足
處
所
，
以

r

唯
識
相
」

、

r

唯
識
 

性
」

、
「
唯
識
位
」
疏
釋
世
親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而
建
立
唯
識
學
的
完
整
體
系
，
因
此
十
 

大
論
師
所
成
的
疏
論
可
名
之

爲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或

《
淨
唯
識
論
》

。

第
二
小
節
言
：

r

〔彼
十
大
論
師
所
疏
成
的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義
〔理
〕
苞
〔涵
〕
權
 

〔
敎
與
〕
實
〔

敎

，猶
如
巨
鳥
之
〕
陵
〔越
〕
鷲
嶽
而
飛
高
；
〔彼
論
的
義
〕
理
〔亦
能
〕 

洞
〔照
〕
希
夷
〔的
眞
如
實
性
〕
，搶
〔藏
涵
攝
〕
龍
宮
〔的
大
乘
妙
理
〕
而
騰
彩
〔於
四
 

方
。彼
論
又
能
〕
總
〔持
《華
嚴
經
》
、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〕
諸
經
之
綱
領
，
〔探

赜
〕
索
 

隱
，涵
〔攝
唯
識
的
基
本
〕
宗
〔義
而
無
遺
；

槪
〕
括
〔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《攝
大
乘
 

論
》
等
〕
衆
論
之
菁
華
，
〔採
〕
掇
〔其
〕
奇
〔而
〕
提
〔取
其
〕
里(。
〔於
是
能
〕
風
起



〔
因
明
學
的
現
量
、
比
量
、
聖
言
量
等
〕
三
量
〔
的
正
理
，
遮
破
邪
論
，
因
〕
而

〔
能
使
〕 

外
道
靡
旗
〔
而
墜
負
•，又
能
運
思
有
如
〕
泉
涌
〔
的

『
生
因
』
和

『
了
因
』
彼
〕
二
因
〔
以
 

遮
破
異
說
〕
，
則

〔
能
使
〕
小
乘
亂
轍
〔
而
敗
逃
〕
。
」
此
節
審
細
評
論
十
大
論
師
所
成
的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特
色
，
從

r

立
正
」
而
言
，
實
在
總
括
佛
陀
三
時
所
說
的
「
權

敎
」

、 

r

實
敎
」
等
大
、
小
乘
的
精
粹
，
洞
察
眞
如
的
實
相
，
統
攝
諸
經
的
綱
領
與
衆
論
的
精
華
， 

更
能
掇
奇
提
異
，
但
又
不
離
本
宗
。
從

r

破
邪
」
而
言
，
又
能
運
用
因
明
學
的
二
因
、
三
 

量

，
徹
底
遮
破
一
切
外
道
與
小
乘
的
乖
論
，
使
其
旗
靡
而
轍
亂
，
於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之
中
而
 

全
無
立
足
的
餘
地
。

第
三
小
節
言
：

r

故
〔知
十
大
論
師
所
成
的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實
堪
稱
〕
以
儀
〔配
〕
天
 

地
而
〔與
宇
宙
〕
齊
載
，孕
〔懷
〕
日
月
而
〔能
與
之
〕
融
明
〔而
同
光
〕
，豈
只
〔能
〕 

與
潢
河
(
天
河
)
爭
流
，
〔
而
與
〕
雷
霆
競
響
而
已
。
」
此
節
承
上
二
節
的
描
述
十
大
論
師
 

所
造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特
色
和
偉
大
，
因
而
讚
歎
其
實
能
與
天
地
同
壽
，
與
日
月
同
光
。

㈣

敍
佛
法
傳
入
中
土
，
歷
代
胡
僧
迻
譯
，
由
於
語
言
懸
隔
，
未
能
曲
盡
原
意
：
此
第
四
 

段

，
由
三
小
節
所
成
，
敍
說
佛
法
於
東
漢
明
帝
傳
入
，
此
後
譯
經
者
多
是
胡
僧
，
由
於
胡
、



漢
兩
地
語
言
、
文
字
差
異
如
天
地
的
懸
隔
，
未
能
曲
盡
原
文
的
幽
玄
旨
意
，
故
引
起
學
者
的
 

疑
慮
。第

一
節
言
：

r

在
〔往
〕
昔
周
〔代
曾
發
生
恒
〕
星
閟
〔暗
其
〕
色
〔光
，有
佛
陀
降
 

生
的
瑞
應
，但
佛

敎
尙

未
傳
入
中
國
，所
以
佛
法
〕
至
道
〔滯
〕
鬱
而
未
〔能
弘
〕
揚
〔於
 

中
土
。
迄
東
〕
漢

〔
明
帝
之
世
，
夢
金
人
而
迎
請
佛

敎
，
使
光
明
有
如
〕
日

〔
月
的
佛
法
〕 

通
暉
〔而
朗
照
於
中
、印
兩
地
。佛
〕
像
〔與
〕

敎

〔法
故
得
以
弘
〕
宣
而
遐
〔遠
〕
被
 

〔
及
於
東
方
〕
。
」
此
節
敍
說
釋
迦
世
尊
雖
然
在
周
代
早
已
降
生
，
但
直
至
東
漢
明
帝
之
世
 

才
得
以
傳
入
於
中
國
。

第
二
節
言
：

r

〔從
東
漢
以
至
於
唐
•玄
奘
之
前
，翻
〕
譯
經
〔典
與
〕
律
〔述

敎
〕 

義
〔的
工
作
〕
，繼
武
聯
蹤
〔無
有
間
斷
，只
可
惜
翻
譯
經

敎
的
譯
師
〕
多
覿
〔見
其

爲
〕 

葱
右
〔西
域
胡
地
〕
之
〔精
〕
英
，
〔而
〕
罕
聞
〔有
〕
天
竺
之
〔俊
〕
秀
〔以
參
與
其
 

事
。由
於
胡
、漢
兩
地
的
〕
音
韻
〔差
異
有
如
天
〕
壤
〔之
〕
隔
，混
〔亂
〕
宮
羽
(語
 

言
)
於
華
戎
〔二
域
〕
•，文
字
〔不
同
亦
有
如
〕
天
〔地
之
〕
懸
〔隔
，暗
〕
昧
〔其
字
〕 

形
〔字
〕
聲
〔難
以
通
曉
〕
於
胡
〔地
〕
晉
〔土
〕
。雖
則
〔譯
文
〕
髡
髴
〔不

淸
，幾



成
〕
糟
粕
，
〔自
然
〕
未
能
曲
盡
〔原
文
〕
幽
〔深
〕
玄
〔妙
的
含
義
•，引
致
其
〕
大
義
或
 

〔有
所
〕
乖
〔違
〕
，微
辭
〔或
有
以
〕
致
〔於
〕
爽
〔誤
〕
。」
此
節
伸
說
自
漢
至
唐
， 

譯
經
法
師
多
出
於
胡
僧
，
由
於
語
言
文
字
上
的
障
隔
，
所
以
譯
文
難
以
曲
盡
原
文
的
含
義
， 

因
而
引
致
大
義
有
所
乖
違
，
微
辭
有
所
失
誤
。

第
三
節
言
：
「
〔
由
於
胡
僧
所
譯
佛
典
大
義
或
乖
、
微
辭
致
爽
，
因
而
引
致
學
人
對
經
 

義
產
生
〕
鴻
〔大
的
懷
〕
疑
〔與
〕
碩
〔大
的
阻
〕
滯
，
〔又
如
〕
霧
擁
雲
凝
，
〔難
以
開
 

解
。於
學
人
心
中
對
彼
疑
慮
阻
滯
的
〕
幽
〔思
，發
而

爲
〕
絢
〔燦
的
文
辭
亦
〕
屢
〔見
〕 

彰
〔顯
〕
，其
詳
〔於
今
〕
可
略
〔而
不
論
〕
。」
此
節
敍
說
胡
僧
譯
經
，由
於
語
言
的
阻
 

隔

，
引
致
大
義
微
辭
都
有
乖
爽
，
因
而
引
起
學
人
對
經
義
的
懷
疑
，
妨
礙
對

敎
法
的
理
解
；
 

此
等
疑
慮
，
學
者
是
多
有
顯
發
，
今
且
略
而
不
論
。

㈤

讚
述
玄
奘
法
師
德
業
之
美
與
傳
譯
唯
識
論
釋
之
貢
獻
：
第
五
段
由
三
小
節
所
組
成
.， 

於
此
段
中
窺
基
法
師
一
方
面
敍
述
玄
奘
法
師

爲
法
忘
身
，
歷
萬
險
西
遊
印
度
求
法
，
一
方
面
 

讚
歎
玄
奘
的
德
業
與
傳
譯
佛
典
的
成
就
，
遠
遠
超
越
過
去
的
先
賢
，
乃
至
超
越
傳
中
觀
學
的
 

鳩
摩
羅
什
法
師
與
傳
古
唯
識
學
的
眞
諦
法
師
。



第
一
節
言
：
「惟
我
〔窺
基
的
〕
親

敎

〔師
〕
三
藏
法
師
玄
奘
，含
〔藏
衆
德
之
〕
章
 

〔美
而
超
〕
拔
萃
〔類
同
儕
，照
〕
燭
〔東
方
〕
榑
〔桑
的
太
陽
光
〕
景
〔而
實
源
〕
於
 

〔內
心
的
〕
靈
臺
；蓄
〔積
衆
〕
德
，
〔堪

爲
〕
居
〔世
的
〕
宗
〔師
，故
能
〕
涌
〔現
其
 

辯
〕
談
〔的
波
〕
漪
，
〔實
出
〕
於
〔其
〕
智
〔慧
的
泉
〕
沼
。
〔西
〕
騖
〔探
索
釋
迦
世
 

尊
生
平
，以
身
、語
、意
〕
三
輪
〔遊
化
〕
之
寶
躅
〔遺
跡
，並
〕
迥
〔遠
地
〕
晉
〔至
佛
 

陀
入
滅
的
〕
金
沙
〔
河
的
地
區
。
又

爲
要
〕
澄

〔
淸
內
有
色
想
觀
諸
色
解
脫
、
內
無
色
想
觀
 

外
諸
色
解
脫
、
淨
解
脫
身
作
證
具
足
住
解
脫
、
空
無
邊
處
具
足
住
解
脫
、
識
無
邊
處
具
足
住
 

解
脫
、
無
所
有
處
具
足
住
解
脫
、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具
足
住
解
脫
、
想
受
滅
身
作
證
具
足
住
解
 

脫
等
〕
八
解
〔脫
〕
之
眞
波
〔實
踐
方
法
，故
竟
至
〕
遼
〔遠
地
區
以
求
〕

淸

〔晰
於
〕
玉
 

井

〔
彼
佛
陀
與
提
婆
達
多
競
射
的
遺
址
。
因

爲
玄
奘
法
師
能
夠
〕
忘
軀
殉
法
，
委

〔
託
於
 

任
〕
運
〔自
然
以
〕
祈
通
〔達
其
心
願
，故
終
能
〕
冥
〔合
〕
契
〔應
〕
天
〔然
的
〕
眞
 

〔理
，而
〕
微
〔非
〕
假
〔藉
〕
資
〔取
人

爲
〕
習
〔作
所
能
成
就
。其
西
遊
的
事
跡
亦
〕 

匪
〔要
〕
搞
〔顯
其
〕
靈
而
〔彰
〕
顯
〔其
〕
異
，固
〔實
由
於
玄
奘
能
宿
世
積
〕
蘊
〔無
 

邊
的
〕
福
〔德
〕
而
〔今
始
能
〕
延
〔引
而
顯
出
諸
種
〕
祥
〔瑞
的
反
應
現
象
。故
能
完
〕



備
〔無
缺
地
〕
踐
〔探
佛
陀
所
遺
的
〕
神
〔祕
〕
蹤
〔迹
〕
，窮
〔究
〕
探
〔索
佛
典

敎
義
 

的
〕
祕
府
。
〔使
過
去
求
法
的
〕
先
賢
未
〔能
〕
覿
〔見
的
遺
跡
，玄
奘
都
能
得
見
而
〕
咸
 

貫
〔於
〕
情
〔識
中
〕
樞
〔之
中
而
衷
情
欣
悅
〕
，曩
哲
所
遺
〔漏
而
未
聞
的
奧
義
，今
玄
 

奘
都
能
得
聞
而
一
〕

11
包

〔
含
於
〕
心
極
〔
之
內
〕
。
」
此
節
詳
述
玄
奘
法
師
是
自
己
的
親
 

敎
師
，
智
慧
德
業
過
人
，
故
能
西
遊
印
度
求
法
。

爲
法
而
忘
身
，
故
能
彰
顯
種
種
靈
異
，
探
 

索
到
處
處
佛
陀
的
遺
跡
，
窮
究
理
解
佛
陀

敎
法
的
奧
義
。
故
先
賢
所
未
見
的
遺
跡
，
玄
奘
都
 

能
得
見
，
所
未
聞
的
奧
義
，
玄
奘
亦
都
能
得
聞
。

第
二
節
言
：
「
〔玄
奘
法
師
於
印
度
遊
學
凡
十
七
年
。他
〕
誓
志
〔要
把
所
學
〕
弘
 

〔揚
以
〕
撫
〔慰
有
情
，故
不
久
終
於
〕
言
旋
〔返
抵
中
土
〕
舊
邦
。
〔玄
奘
的
品
〕
德
 

〔貢
獻

爲
唐
太
宗
所
〕
簡
〔悉
而
感
動
了
皇
〕
帝
〔之
〕
心
，
〔其
〕
道
〔德
與
譯
經
成
 

就
〕
延
〔引
〕
天
〔子

爲
撰
《大
唐
三
藏
聖

敎
序
》
，並
屢
降
以
慰
問
嘉
許
之
手
詔
而
見
 

諸
〕
藻
〔瀚
〕
。遂
〔使
世
親
菩
薩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此
寶
偈
〔雖
在
〕
南
〔方
，或
 

應
指
在
西
方
的
印
度
而
得
以
十
家
的
〕
贊

〔
釋

，
並
由
於
玄
奘
法
師
的
傳
譯
，
使
其
〕
金
牒
 

〔終
能
〕
東
流
〔於
中
土
。於
是
可
以
〕
暢
〔釋
其
〕
翳
〔蔽
的
唯
識
義
〕
理
於
〔其
所
譯



出
的
唯
識
論
疏
彼
〕
玄
〔妙
之
〕
津
〔梁
之
上
〕
，蕩
〔滌
世
人
對
唯
識
眞
義
的
〕
疑
〔情
 

氣
〕
氛
於
〔所
述
疏
釋
的
細
〕
縟
思
〔辯
之
間
〕
。」
此
節
簡
述
玄
奘
返
回
中
土
，他
的
品
 

德
和
譯
經
成
就
感
動
了
唐
太
宗
，

爲
被
撰
《
大
唐
三
藏
聖

敎
序
》
及
多
番
手
詔
以
嘉
獎
.，又
 

述
玄
奘
傳
譯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與
疏
釋
，
然
後
世
人
對
唯
識
的
疑
惑
始
得
而
滌
解
。

第
三
節
云
：

r

〔玄
奘
法
師
言
顯
〕
穎
標
三
藏
，殫
〔窮
諸
家
的
義
蘊
而
〕
駕
〔傳
中
 

土

，
其
成
就
可
說
古
今
大
德
之
中
唯
此
〕
一
人
；
〔
又
玄
奘

爲
那
爛
陀
寺

敎
授
，
主
持
戒
日
 

王
無
遮
大
會
，其
聲
望
〕
擢
秀
〔於
〕
五
天
〔竺
之
中
，其
成
就
可
說
〕
陵
搶
千
古
。 

〔豈
〕
詎
與
夫
〔眞
諦
〕
家
依
〔法
師
之
高
〕
釀
〔名
〕
譽
，
〔而
唯
能
£

空
擅
美
於
聲
 

明
〔之
學
而
已
，亦
豈
如
〕
童
壽
〔鳩
摩
羅
什
法
師
之
〕
流
芳
〔百
世
，而
〕
徒
見
稱
於
 

〔
龍
樹
〕
中
觀
〔
之
學
〕
云
爾
而
已
矣
！
」
此
節
列
舉
玄
奘
三
藏
法
師
旣
傳
譯
佛

敎
三
藏
諸
 

家
奧
義
於
中
土
，
又

爲
印
度
那
爛
陀
寺
十
大

敎
授
之
一
，
撰

《
會
宗
論
》
以
融
會
空
有
之
 

爭

，
返
國
途
中
主
持
戒
日
王
十
八
日
無
遮
辯
論
大
會
，
立

r

眞
唯
識
量
」
以
遮
破
外
道
，
因
 

而
名
揚
海
外
，
故
其
成
就
是
古
今
的
第
一
人
，
而
遠
超
於
眞
諦
法
師
之
唯
擅
聲
明
與
羅
什
法
 

師
之
徒
見
稱
於
中
觀
之
學
。



(A)
明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糅
譯
特
色
與
論
題
涵
義
••此

r

序
文
」
的
第
六
段
是
由
四
小
節
所

組
成
，
分
別
闡
述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是
十
大
論
師
對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疏
釋
的
揉
合
譯
本
，
跟
 

著
並
述
說
「
唯
識
」

一
詞
的
涵
義
，
以
及

r

成
唯
識
論
」
彼
論
題
的
意
義
和
構
詞
方
式
。

第
一
小
節
言
：
「
斯
本
〔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其
實
是
〕
彙
聚
〔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對
世
親
 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所
撰
著
的
〕
十
〔本
疏
〕
釋
〔而
成
•，彼
十
種
疏
釋
原
是
〕
群
分
〔獨
立
 

的
本
子
〕
，今
〔則
〕
總
〔合
而
加
以
〕
詳
譯
，糅

爲
一
部
〔合
本
的
著
作
。於
糅
譯
過
程
 

之
中
，必
須
〕
商
榷
華
、梵
〔兩
種
語
文
的
異
同
〕
，徵
〔證
〕
、詮
〔釋
莫
不
因
其
〕
輕
 

重
〔而
有
所
取
捨
〕
。陶
甄
〔參
合
〕
諸
〔疏
本
釋
〕
義
之
差
〔別
〕
，有
〔以
〕
叶
〔條
 

融
合
有
如
〕
一
〔位
論
〕
師
之
製
〔作
〕
。」
此
節
中
明
疏
釋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者
， 

本
有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的
十
本
獨
立
的
釋
論
，
篇
幅
原
有
百
卷
之
繁
，
今
玄
奘
、
窺
基
則
糅
 

合
而
譯
成

爲
一
部
十
卷
的
著
作
，
名
之

爲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。

第
二
小
節
云
：

r

〔
糅
譯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的
釋
論
而
名
之

爲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者

，
因
 

爲
〕
『成
唯
識
』
者
，
〔用
以
標
〕
舉
〔唯
識
理
論
的
〕
宏
〔大
〕
綱
〔領
〕
，旌
〔表
此
〕 

一
部
〔作
品
〕
之
都
目
(總
名
)
；復
言
『論
』
者
，
〔因

爲
撰
此
一
部
釋
論
，有
如
高
〕



提
藻
〔
文
的
〕
鏡

〔
鑑

，
可
以
鑑
知
抉
擇
諸
法
的
自
性
、
相
狀
，
衡
量
是
非
，
議
論
得
失
， 

此
與
經
藏
、
律
藏
的
性
質
與
任
務
都
不
相
同
，
所
以
『
論
』
者

，
於
三
藏
中
，
是

『
論
藏
』 

所
攝
；
『論
』
是
〕
簡
〔別
經
、律
彼
〕
二
藏
之
〔特
〕
殊
〔稱
〕
號
。
〔又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中
的
〕
『成
』
〔字
〕
，乃
〔是
〕
能
〔夠
〕
成
〔立
〕
之
〔含
意
的
〕
稱
〔謂
〕
，以
 

『
(能
)
成
立
』
〔作
〕

爲

〔這
釋
論
的
〕
功
〔用
，而
〕
『唯
識
』
〔
一
詞
，正
是
要
彰
 

顯
出
〕
『所
(要
)成
(立
的
思
想
理
論
體
系
)
』
之
名
〔稱
。
『唯
識
』
一
詞
中
的
『唯
』 

字

，
用
以
簡
遮
『
離
識
有
實
外
境
』
；
『
識
』
字
用
以
了
別
、
顯
了
有
『
不
離
識
之
心
法
、 

心
所
法
』
的
體
用
存
在
，
因
此
『
唯
識
』
一
詞
，
便
〕
以

『
簡
了
』

爲

〔
其
所
特
有
的
含
〕 

義
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能
夠
成
立
〕
唯
有
識
〔的
宗
趣
，則
釋
迦
世
尊
彼
〕
大
覺
〔於
《華
 

嚴
經
》
中
所
立
『
三
界
唯
心
』
及
於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所
立
『
識
所
緣
，
唯
識
所
現
』
彼

『
萬
 

法
唯
識
』
〕
之
〔宗
〕
旨
〔得
亦
以
紹
〕隆
〔而
承
繼
；
又
以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能
夠
使
世
親
〕 

《
(唯
識
三
十
)
本
頌
》
〔的
言

敎
與
義
理
得
以
〕
成
〔立
，則
唯
識
非
有
非
空
的
〕
中
道
 

之
義
〔亦
得
以
說
明
而
顯
〕
著

。
」
此
闡
釋
玄
奘
糅
譯
十
大
論
師
的
釋
論
名

爲
《成
唯
識
論
》
 

的
原
因
，
在
於
本
論
能
標
舉
唯
識
理
論
思
想
體
系
的
總
綱
，
旣
能
夠
承
繼
佛
陀
所
立
「
三
界



唯
心
」

、
「
萬
法
唯
識
」
的
宗
旨
，
又
能
夠
成
立
世
親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
>

 所
建
立
的
「
離
識
 

外
境
非
有
」

、
「
識
相
、
識
性
體
用
非
無
」
彼

「
唯
識
中
道
」
的
義
理
所
在

C

第
三
小
節
言
：
「
〔在
『唯
識
』
一
詞
之
中
〕
，
『唯
』
〔字
〕
謂
〔有
〕
簡
〔除
、 

遮
〕
別
〔的
意
義
，那
就
是
簡
〕
遮
〔心
外
有
法
，亦
即
並
〕
無
〔離
識
的
獨
立
〕
外
境
 

〔存
在
〕
；
『識
』
〔字
〕
，謂
能
〔夠
〕
了
〔別
的
意
思
•，那
就
是
〕
詮
〔顯
表
示
不
離
 

識
〕
有
內
心
〔
及
心
所
法
，
乃
至
有
一
切
依
他
的
識
相
及
圓
成
的
識
性
的
存
在
。
若
把
『
唯
 

識
』
這
個
合
成
詞
來
進
行
分
析
，則
〕
『識
』
體
即
〔有
〕
『唯
』
〔的
業
用
，所
以
屬
 

於
〕
持
業
釋
也
。
〔
這
表
示
無
論
是
圓
成
實
自
性
彼
〕
識
性
，
〔
或
是
依
他
起
自
性
此
〕
識
 

相
皆
不
〔能
〕
離
〔開
〕
心
〔識
而
獨
立
存
在
，皆
攝
於
『心
識
』
中
，因
此
〕
心
所
、心
 

王
〔皆
〕
以
〔心
〕
識

爲
主
。
〔當
我
們
把
諸
法
的
性
、相
都
〕
歸
〔攝
於
識
〕
心
〔之
中
 

而
〕
泯

〔
除
一
切
千
差
萬
別
的
識
〕
相

〔
如
泯
除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、
色
法
、
不
相
應
行
法
、 

眞
如
等
一
切
差
別
，而
攝
之
於
『識
心
』
之
中
，則
便
可
以
〕
總
言
〔

爲

〕
『唯
識
』
。 

〔又
對
『唯
識
』
一
詞
而
言
〕
，
『唯
』
〔字
是
用
來
簡
〕
遮
『
(離
識
的
實
)
境
』 

〔
爲
〕
有
、
〔

爲
存
在
，若
計
〕
執
〔諸
法
實
〕
有
者
，
〔則
定
必
〕
喪
〔失
〕
其
〔所
能



了
知
的
〕
眞
〔實
境
界
〕
；
『識
』
〔字
是
用
來
〕
簡
〔遮
〕
心
〔識
〕
空
〔無
體
用
的
計
 

執
，假
若
〕
滯
〔執
內
在
心
識
乃
至
心
所
與
眞
如
實
體
是
〕
空
〔無
所
有
〕
者
，
〔則
定
 

必
〕
乖
〔離
、違
反
〕
其
〔所
能
理
解
的
眞
〕
實
。所
以
〔假
若
〕
晦
〔暗
而
不
明
白
於
〕 

斯
〔離
識
的
外
境
是
〕
空
〔無
、而
內
識
是
〕
有
〔體
有
用
的
存
在
，則
將
會
〕
長
溺
〔於
 

『有
執
』
、
『空
執
』
那
〕
二
〔種
〕
邊
〔執
之
中
；假
若
能
夠
了
〕
悟
彼
〔內
識
體
用
 

是
〕
有
〔而
離
識
實
外
境
體
用
〕
空
〔無
，便
能
〕
高
〔度
實
踐
〕
履
〔行
唯
識
〕
中
道
 

〔
的
修
行
方
法
，
而
終
會
證
得
大
涅
槃
、
大
菩
提
的
佛
果
〕
。
」
此
節
進
一
步
再
把
「
唯
 

識
」
的
眞
正
涵
義
，
加
以
詳
盡
的
分
析
與
解
說
。

第
四
節
言
：
「
〔前
言
世
親
論
師
的
〕
『三
十
本
論
』
〔具
〕
名

爲

《唯
識
(三
十
 

頌
)
》
。
〔今
揉
譯
護
法
等
十
大
釋
論
而
名

爲
《成
唯
識
論

(
v
i
j
f
i
a
p
t
i
m
w
t
r
a
t
s
-
s
i
d
d
h
i
-

 

益s
t
r
a
)

》
者
，以
〕
藉
此
〔釋
論
以
〕
成
〔立
〕
彼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故
此
釋
論
〕 

名
〔
爲

〕
《成
唯
識
(論
)
》
。
〔又
此
間
言
『成
唯
識
』
者
，意
思
是
運
用
〕
『唯
識
 

(v
i
j
f
i
a
p
t
i
m
a
t
r
a

s,)

』
之
『成
(

s
i
d
d
h
i

 )
』
，

以
彰
〔顯
本
釋
〕
論
〔
(故

s
ast
r
a

 )
的
主
〕 

旨

，
〔
而

『
成
唯
識
』
一
詞
在
梵
語

爲
『
唯
識
成
(v

i
j
f
i
a
p

T-m
a
t
r
a
t
a
-
s
i
d
d
h
i

 )
』
義
，依
〕



三
摩
娑
釋
(

？
a
v
s
a
m
a
s
^

)
〔
即
六
離
合
釋
，
是
屬
於
〕
依
士
立
名
(
亦
名

爲
依
士
釋
或
依
 

主
釋
，
梵
語
作

s
- p

u
r
u
?
a

 ;
就
八
囀
聲
中
的
〕
蘇
漫
多
聲

〔
s
u
b
a
n
t
a

的
語
尾
變
化
，
則
以
〕 

屬

〔
格

s
s
m
i
v
a
c
a
n
e

爲
〕
主
〔作
〕

爲

〔名
〕
目
〔即
：就
『成
唯
識
』
一
詞
言
，其
所
 

組
成
部
分
的
『
唯
識
』
一
語
，
是
屬
於
第
六
囀
所
屬
聲
的
語
尾
變
化
。
至
於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 

中
的
『論
』
字
，則
顯
示
彼
屬
『論
藏
』
，有
論
議
的
含
義
。所
言
〕
『論
(議
)
』 

〔
者
〕
，
則
賓
主
云
烈
(
即
立
敵
雙
方
列
陣
)
，
旗
鼓
載
揚
，
〔
使
所
討
論
的
內
容
義
蘊
〕 

幽
關
洞
開
，
妙
義
斯

赜
〔
而
可
得
理
解
。
至
於
以
『
成
唯
識
』
與

『
論
』
而
組
成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的
名
稱
，則
可
有
兩
釋
：
一
者
〕
、
〔本
論
〕
以
『
(十
大
論
師
釋
論
言
)

敎
』
〔可
 

以
〕
成
〔立
〕
『
(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之
言
)

敎
』
，
〔又
可
〕
資
〔藉
〕
『
(世
親
 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之
言
)

敎
』
〔以
〕
成
〔立
〕
『
(唯
識
的
義
)
理
』
，即
『成
(唯
 

識
)
』
〔便
〕
是
『
(本
)
論
』
〔的
依
據
，因

爲

『
(本
)
論
』
具
有
『成
(立
)
唯
 

識
』
的
業
用
故
，
於
六
離
合
釋
中
，
屬
〕
持
業
釋

(
k
a
r
m
a
- d

s
r
a
y
a
)

也
。
〔二
者
〕
、 

〔本
論
〕
以
『
(十
大
論
師
釋
論
的
立
正
破
邪
之
正
)
理
』
〔可
以
〕
成
〔立
〕
『
〔本
論
 

所
立
的
唯
識
正
〕
理
』
，
〔又
可
〕
因
〔依
〕
『
(本
論
所
立
的
唯
識
正
)
理
』
〔得
以
〕



成
〔立
〕
『
(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言
)

敎
』
，
〔則
『成
唯
識
論
』
一
詞
，可
以
顯
 

示
本
論
非
別
的
論
著
，而
〕
是
『成
(立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)
』
之
『論
(著
泣

s
t
r
a

 

)
』
，
〔故
於
六
離
合
釋
中
，是
〕
依
士
釋
(亦
名
依
主
釋
)
也
。
」
此
節
則
運
用
梵
語
 

「
六
離
合
釋
」

(
甚
至
語
尾
變
化
的
「
蘇
漫
多
聲
」
)
的
方
法
，
分
析
及
說
明
「
成
唯
識
 

論
」
這
個
釋
論
題
目
的
語
言
組
合
與
結
構
，
藉
此
以
顯
示

r

成
唯
識
論
」

一
合
成
詞
的
眞
正
 

涵
義
，
而
本
論
(
即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)
的
眞
正
主
旨
亦
得
以
明
確
地
反
映
出
來
。

㈦

明
撰
述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的
緣
由
■■此
中
第
七
段
由
兩
小
節
所
組
成
，
敍
述
窺
基
 

自
己
不
才
，
愧

爲
玄
奘
法
師
的
弟
子
，
參
與
譯
事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糅
譯
成
功
，
雖
如
韜
玉
 

生
暉
，
但
這
都
是
玄
奘
的
貢
獻
，
而
自
已
僅
足
叨
老
師
的
光
輝
而
已
。
而
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 

記
》
的
撰
著
，
亦
非
出
自
胸
臆
的
獨
立
創
作
，
而
只
不
過
纂
記
乃
師
玄
奘
的
口
義
吧
了
。

第
一
節
言
：
「
〔我
窺
〕
基
〔的
〕
學
〔問
〕
慚
〔愧
不
如
道
〕
融
、
〔慧
〕
愷
，忝
 

陪
〔乃
師
玄
奘
三
藏
進
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翻
〕
譯
，
〔但
只
知
〕
以
操
觚
〔而
從
事
•，自
 

己
的
德
〕
業
〔有
〕
謝
〔於
〕
顏
〔回
〕
、
〔子
〕
游
，
〔荒
〕
謬
〔地
〕
廁
〔身
於
〕
資
 

〔弟
門
人
的
行
列
，而
問
學
〕
於
〔老
師
〕
函
杖
〔
(函
丈
)
之
間
；這
有
如
南
郭
先
生
不



懂
吹
竽
而
附
〕
屬
諸
〔樂
團
〕
雅
吹
〔之
內
，此
〕
誠
事
濫
竽
〔充
數
而
已
。又
以
譯
經
比
 

作
治
玉
，則
自
〕
顧
異
〔於
治
玉
的
〕
良
工
，
〔只
能
〕
叨
〔老
師
的
光
〕
暉
〔於
治
〕
蘊
 

玉

〔
的
工
作
之
上
〕
。
」
此
節
自
敍
個
人
的
學
問
不
如
道
融
和
慧
愷
，
卻
幸
能
參
與
玄
奘
的
 

譯
場
；
自
己
的
道
德
文
章
不
如
顏
回
、
子
游
，
卻
幸
能
廁
身
於
玄
奘
弟
子
之
列
。
自
謙
參
與
 

糅
譯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工
作
，
只
不
過
是
濫
竽
充
數
。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糅
譯
的
偉
大
貢
獻
， 

一
切
都
應
歸
功
於
玄
奘
老
師
，
而
自
己
只
不
過
叨
其
光
采
而
已
。

第
二
小
節
言
：

r
凡
斯
纂
〔釋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而
〕
敍
〔述
玄
奘
法
師
的
口
義
，都
非
 

出
自
個
人
的
胸
臆
，而
是
〕
備
受
〔老
師
的
〕
指
麾
〔而
從
事
〕
，庶
〔幾
對
本
論
〕
玄
 

〔義
具
〕
鑒
〔識
知
見
能
力
的
未
〕
來
英
〔賢
俊
士
，能
夠
〕
鏡
〔照
〕
詳
〔明
於
此
中
〕 

幽
〔深
精
〕
致
〔之
義
蘊
〕
云
爾
。」
此
段
中
明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並
非
自
己
別
出
心
裁
 

的
作
品
，
而
只
是
記
述
玄
奘
法
師
對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闡
釋
的
口
義
吧
了
。
並
希
望
後
之
賢
 

俊

，
對
本
論
的
義
蘊
都
能
鑒
察
悟
達
。

【語
譯
】愚
意
以

爲
《易
經
》
〔以
〕
六
位
〔設
卦
〕
，精
深
玄
微
，所
以
必
須
有
賴
〔孔



子
撰
述
〕
《十
翼
》
〔的
〕
《象
辭
》
〔等
著
作
〕
然
後
可
以
〔把
《易
經
》
的
義
理
〕
說
 

得
明
白
.，
〔
《
老
子
道
德
經
》
上
下
〕
二
篇
，
幽
玄
奧
妙
，
所
以
必
須
依
藉
蒙
人
〔
莊
周
的
 

著
《莊
子
》
，御
寇
的
作
〕
《列
子
》
然
後
可
以
探
索
其
隱
微
的
深
義
〔而
得
以
闡
揚
〕
。 

何
況
〔
是
佛

敎
大
乘
勝
義
諦
〕
非
有
非
空
、
不
生
不
滅
〔
的
眞
如
實
體
，
可
說
是
〕
止
息
言
 

詮

、
議
論
於
名
言

槪
念
之
外
的
，
〔
也
可
說
是
〕
斷
絕
名
相
，
〔
本
性
湛
然
〕
，
恆
常
淨
寂
 

而
堪
作
〔
迷
悟
所
依
的
〕
津
梁
的
，
〔
那
又
怎
可
以
不
資
藉
佛
陀
、
菩
薩
的
經
論
言

敎
而
可
 

以
朗
然
啟
悟
呢
？
還
幸
有
〕
圓
滿
大
覺
〔的
佛
陀
以
〕
深
入
〔現
觀
〕
洞
察
〔非
有
非
空
、 

不
生
不
滅
的
〕
宗
趣
〔
而

爲
衆
生
說
法
，
又
有
〕
快
將
成

爲
聖
者
〔
的
彌
勒
、
無
著
、
世
親
 

等
諸
論
師
〕
爲

〔佛
陀
的
〕
宰
輔
而
獨
能
造
論
〔
弘
揚
。
那
些
〕
自
性
離
言
而
強

爲
施
設
名
 

言
而
宣
說
〔的
諸
論
〕
，有
如

淸
風
〔的
吹
拂
〕
，振
醒
了
〔迷
妄
的
衆
生
〕
，而
彼
等
論
 

著
韜
藏
深
義
，
文
彩
斐
然
，
亦
有
如
明
月
之
懸
空
，
〔
照
耀
萬
有
；
諸
師
衆
論
的
存
在
是
〕 

非
如
世
人
執

爲
實
有
的
存
在
，
〔
亦
非
如
兔
角
、
空
花
那
樣
體
用
全
無
，
其
義
理
洋
洋
大
觀
 

有
如
〕
波
濤
的
騰
湧
，
〔
其
義
蘊
〕
沈
藏
於
幽
妙
辭
章
之
中
，
深
如
大
海
，
難
以
窮
底
。
若
 

非
有
具
體
而
微
〔
的
無
著
論
師
和
那
修
行
到
達
加
行
位
而
〕
鄰
近
於
般
若
無
漏
智
慧
〔
的
世



親
論
師
對
佛
陀

敎
理
能
〕
鉤
探
其
甚
深
幽
微
的
要
義
，
〔
造
論
加
以
〕
弘
演
，
那
末
則
〔
能
 

彰
顯
大
乘
〕
空
性
的
〔唯
識
中
道
的
〕
了
義
〔經

敎
〕
，便
〔難
免
衰
微
而
〕
近
於
息
滅
了
 

吧

！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是

〔
瑜
伽
行
派
所
依
據
的
六
經
十
一
論
之

〕

r

 一
本
十
支
」
中
的
一
 

支
，是
世
親
菩
薩
所
製
作
的
。當
〔中
土
見
〕
白
虹
出
現
而
〔佛
陀
〕
衰
亡
〔的
象
徵
顯
 

現

，
而
在
印
度
釋
迦
世
尊
眉
間
的
〕
白
毛
失
卻
其
光
彩
，
〔
即
佛
陀
涅
槃
〕
以
後
，
〔
佛
陀
 

遺
敎
的
〕
貝
葉
經
典
遺
篇
有
如
舛
鳳
訛
風
、
乖
魚
謬
目
一
般
，
書
寫
流
傳
，
處
處
失
誤
。
眼
 

見
釋
迦
遺

敎
的
法
寶
快
要
毀
墜
的
時
候
，
〔
幸
好
有
〕
那
位
具
備
融
通
識
見
、
〔
智
慧
過
人
 

的
世
親
論
師
〕
誕
生
，
〔
憑
著
他
有
如
〕
透
迹
〔
的
著
作
，
得
以
使
大
、
小
乘
的
佛
法
能
夠
 

如
〕
傳
燈
一
般
〔流
傳
下
來
〕
。他
能
隱
晦
著
〔自
己
的
〕
孤
明
〔獨
照
的
出
衆
〕
智
慧
， 

撰
著
了
《
倶
舍
論
》

，
便
能
和
光
同
塵
地
把
〔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〕
「
三
世
實
有
」
的
思
想
彰
 

示
出
來
；
〔
後
來
他
聽
了
長
兄
無
著
所
說
的
〕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
，
他
的
思
想
智
慧
便
能
〔
從
 

r

三
ffi
實
有
」
等
小
乘
思
想
的
〕
束
縛
中
解
放
出
來
，
〔
後
來
並

爲
無
著
的
《
攝
大
乘
論
》
 

造
了
疏
釋
〕
，
顯
示
出
他
的
縱
之
將
聖
〔
的
才
華
智
慧
〕
而
發
揮
出
〔
大
乘
〕
人
空
、
法
空



的
義
理
。
〔
世
親
論
師
〕
知
識
廣
博
，
智
解
周
詳
，
〔
所
以
能
夠
〕
窮
神
盡
叡
，
精

硏

〔
佛
 

理
而
完
成
〕
這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，藉
此
以
標
攝
〔經
、論
中
有
關
唯
識
〕
至
極
玄
妙
 

〔
的
義
理
。
可
惜
旳
是
《
三
十
頌
》
的
〕
釋
文
還
沒
有
成
就
便
離
開
人
世
，
上
生
(
兜
率
淨
 

土
)
，致
使
文
約
義
賅
〔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雖
然
〔堪
作
一
切
唯
識
義
理
的
〕
泉
源
， 

亦
難
免
重
歸
於
隱
祕
〔
而
無
法
顯
揚
〕
了
。

於
是
〔幸
〕
有
護
法
、
〔親
勝
、火
辨
、德
慧
、安
慧
、難
陀
、淨
月
、勝
友
、勝
 

子
、智
月
〕
等
十
大
菩
薩
，善
於
〔運
用
〕
七
囀
〔音
等
聲
明
學
的
〕
才
情
，激
發
其
口
若
 

懸
河
的
論
辯
〔技
巧
〕
而
讚
疏
〔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〕
微
言
(妙
理

)
•，又
能
遊
神
 

〔
通
達
大
、
小
二
乘
經
、
律

、
論

、
雜
藏
等
〕
八
藏
〔
的

敎
義
而
〕
玉
振
金
聲
般
〔
集
唯
識
 

學
的
大
成
〕
，
作
出
精
妙
的
釋
文
〔
而
得
以
〕
流
傳
〔
於
後
世
。
彼
十
大
論
師
旣
能
〕
明
確
 

澄
淸
唯
識
的
眞
義
、
〔勝
義
〕
而
成
立
此
正
論
，
〔故
得
〕
名
之

爲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或
《淨
 

唯
識
論
》
。
〔此
論
的
〕
義
理
包
涵
權
、實
〔二

敎
，故
如
巨
鳥
之
能
〕
陵
越
鷲
嶺
而
高
 

飛
；
〔又
能
〕
洞
〔察
如
〕
希
夷
〔般
的
眞
如
實
相
〕
，搶
藏
龍
宮
中
的
大
乘
一
切
精
義
， 

〔故
其
〕
文
彩
〔富
麗
的
釋
論
〕
能
夠
騰
播
〔於
四
方
。又
此
論
能
〕
總
攝
諸
經
的
綱
領
，



〔探

»
〕
索
隱
，
〔蘊

〕
涵
〔唯
識
的
〕
宗
義
；
〔又
能
〕

槪
括
衆
論
的
精
華
，掇
其
奇
而
 

提
其
異

。
〔十

大
論
師
的
釋
成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而
遮
破
外
小
，
能
運
用
因
明
學
的
現
量
、
比
 

量

、
聖
言
量
等
〕
三
量
，
如
風
起
〔
雲
擁
般
勢
不
可
當
，
故
能
使
小
乘
〕
、
外
道
靡
旗
而
墮
 

負
；
〔又
能
思
如
〕
泉
湧
地
〔運
用
因
明
學
「生
因
」
和

r

了
因
」
彼
〕
二
因
〔以
擯
斥
外
 

小
，故
能
〕
使
小
乘
、
〔外
道
〕
亂
轍
〔而
挫
敗
〕
。所
以
(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實
能
)
與
 

天
地
相
匹
配
而
永
恆
〔
不
衰
〕
，
與
日
月
同
光
〔
而
朗
照
萬
有
〕
，
怎
能
只
說
它
足
以
跟
天
 

河
爭
流
與
雷
霆
競
響
吧
了
？

在
過
去
周
代
之
世
，
也
曾
發
生
過
恆
星
失
現
的
現
象
，
〔
這
是
印
度
釋
迦
牟
尼
佛
降
世
 

的
瑞
應
，
但
那
時
佛
法
〕
至
道
猶
是
備
受
阻
塞
，
未
能
弘
揚
〔
於
中
土
 .，直
到
東
〕
漢

〔
明
 

帝

，
夢
晤
金
人
而
遣
使
印
度
迎
請
，
佛
法
的
〕
光
輝
才
能
通
照
〔
於
印
中
兩
地
，
而
〕
佛
陀
 

的
敎
法
〔
如

《
四
十
二
章
經
》
等
〕
和
佛
陀
的
遺
像
才
能
遠
被
於
中
土
而
得
以
宣
揚
。
〔
此
 

後
〕
譯
經
述
義
的
事
業
相
繼
不
斷
。
〔
只
可
惜
是
釋
經
的
法
師
〕
多
見
是
葱
嶺
以
西
的
西
域
 

精
英
，
鮮
聞
有
是
天
竺
的
俊
秀
。
〔
由
於
中
土
與
西
域
〕
的
語
言
差
異
有
如
霄
壤
之
隔
，
所
 

以
頗
有
混
雜
而
難
通
.，
〔
兩
地
〕
文
字
〔
又
如
〕
天
地
的
懸
殊
，
因
而
〔
譯
文
的
〕
字
形
與



讀
音
都
暗
昧
而
難
明
。
〔那
些
譯
文
旣
然
〕
欠
缺

淸
晰
，
〔恐
成
〕
糟
粕
，
〔自
然
〕
未
能
 

曲
盡
原
典
幽
深
的
玄
理
，
〔
因
而
引
致
〕
大
義
有
所
乖
違
，
微
辭
有
所
失
誤
。
〔
於
是
使
學
 

人
對
所
出
的
經
義
產
生
〕
大
大
的
懷
疑
，
有
如
大
霧
之
擁
塞
，
〔
對
經
義
的
理
解
產
生
〕
大
 

大
的
阻
礙
，
有
如
大
雲
的
凝
聚
。
〔
學
人
的
疑
滯
〕
，
發

爲
幽
思
，
寫
成
富
有
絢
燦
文
采
 

〔的
作
品
〕
亦
屢
有
所
見
；
〔但
恐
繁
複
，故
〕
其
詳
情
〔只
好
〕
略
而
不
述
。

〔
幸
有
〕
我
的
親

敎
師
玄
奘
三
藏
法
師
，
他
含
具
美
好
的
品
德
修
養
，
出
類
而
拔
萃
。 

其
靈
臺
的
心
智
，
有
如
旭
日
的
初
照
；
又
能
積
〔
衆
〕
德
而
成
〔
百
代
之
〕
宗
師
。
其

〔
滔
 

滔
〕
論
辯
的
波
瀾
，從
其
智
慧
的
源
泉
而
湧
現
。他
〔西
遊
印
度
〕
，探
索
〔佛
陀
〕
三
輪
 

〔化
導
〕
的
遺
跡
，遠
到
〔佛
陀
入
滅
的
〕
金
沙
〔河
的
地
區
〕
.，又

爲
要
澄

淸
「八
解
 

脫
」

〔
等
義
蘊
，
竟
然
〕
遠
至
玉
井
〔
那
佛
陀
與
提
婆
達
多
競
射
的
遺
址
〕
。
他

爲
了
達
到
 

求
法
〔的
目
的
〕
而
忘
掉
了
身
軀
〔的
危
苦
〕
，只
知
委
託
任
運
〔於
自
然
〕
，希
望
能
達
 

成
〔其
志
願
。這
終
能
〕
冥
契
於
自
然
的
眞
理
，並
非
〔只
是
〕
假
藉
個
人
作

爲
〔之
所
能
 

成
就
。
他
西
遊
遍
五
天
竺
〕
，
靈
異
〔
事
跡
自
然
不
少
〕
，
可
是
並
非
以
此
舒
顯
其
奇
異
以
 

眩
耀
世
間
，
其
實
這
些
瑞
應
都
是
由
於
〔
玄
奘
法
師
能
夠
宿
世
〕
積
集
〔
無
邊
〕
福
德
之
所



引
致
，所
以
〔玄
奘
能
夠
探
遊
一
切
〔佛
陀
所
遺
留
的
〕
聖
跡
，
〔又
能
〕
窮
究
〔佛
典
中
 

一
切
〕
祕
密
〔
的
義
理
〕
。
前
賢
所
未
能
得
見
的
〔
遺
跡
，
玄
奘
都
能
得
見
而
〕
貫
徹
於
情
 

識
之
中
.，過
去
大
德
所
不
能
聞
的
〔
奧
義
，
玄
奘
都
能
得
聞
而
〕
涵
蓋
於
心
極
之
內
。
〔
玄
 

奘
在
印
度
遊
學
十
六
年
〕
，
他
發
誓
〔
要
把
所
求
得
的

敎
法
〕
予
以
弘
揚
以
撫
慰
衆
生
；
 

〔不
久
〕
他
回
到
〔大
唐
〕
故
國
，
〔傳
譯
佛
典
，闡
釋
佛
理
。他
的
〕
品
德
感
動
了
〔唐
 

太
宗
〕
皇
帝
；
〔他
的
〕
道
德
〔學
問
〕
引
致
皇
帝
〔撰
寫
了
《大
唐
三
藏
聖

敎
序
》
等
〕 

文
章
〔
以
予
嘉
許
。
通
過
傳
譯
與
闡
述
〕
，
於
是
使
〔
世
親
菩
薩
〕
那
部
在
南
方
(
按
：
應
 

作
「西
方
」
的
印
度
)得
到
(十
大
論
師
)
贊
疏
〔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寶
偈
，在
〔當
 

今
〕
東
方
〔的
中
國
〕
得
到
流
傳
。於
是
〔藉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能
使
翳
蔽
了
〔的
唯
識
 

義
理
〕
獲
得
暢
達
的
玄
妙
途
徑
.，
〔
十
大
論
師
〕
綿
密
而
審
細
的
思
辯
把
〔
世
間
對
唯
識
奧
 

義
的
〕
疑
雲
加
以
滌
蕩
殆
淨
。
〔玄
奘
法
師
言
顯
佛
家
〕
三
藏
〔的
義
蘊
而
〕
突
出
〔其
慧
 

解

，
並
能
〕
加
以
窮
盡
傳
播
，
〔
這
可
說
是
古
今
的
〕
第
一
人
；
〔
他
又
能
任

敎
於
那
爛
陀
 

寺

，
成

爲
十
大
敎
授
之
一
。
回
程
在
曲
女
城
應
戒
日
王
之
請
，
主
持
十
八
日
無
遮
辯
論
大
 

會

，
獲

「
大
乘
天
」
的
美
譽
，
因
而
〕
揚
名
於
五
天
竺
之
中
，
可
說
陵
越
古
德
〔
而
令
昔
時



俊
秀
大

爲
失
色
。
他
的
成
就
〕
豈
如
陳
眞
諦
法
師
那
樣
只
擅
長
於
聲
明
之
學
而
得
以

飮
譽
， 

〔
又
豈
如
〕
鳩
摩
羅
什
法
師
那
樣
只
見
稱
於
中
觀
之
學
賴
以
流
芳
而
可
以
比
擬
的
呢
！

這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本
來
是
〔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所
撰
的
〕
十
種
各
自
獨
立
的
 

《
(
唯
識
三
十
頌
)
釋
論
》
彙
集
而
成
的
，
今
把
它
們
總
集
起
來
加
以
詳
盡
地
翻
譯
〔
而
成
 

漢
文
〕
，揉
合
〔的
結
果
好
像
是
〕
一
部
〔獨
立
的
著
作
。在
糅
譯
的
過
程
中
，自
然
需
 

要
〕
把
梵
文
與
漢
文
〔的
差
異
〕
加
以
商
榷
，
〔對
內
容
有
關
的
問
題
〕
加
以
考
證
，
〔然
 

後
〕
就
其
輕
重
予
以
詮
釋
。
〔這
樣
〕
參
合
了
諸
家
不
少
〔疏
〕
義
、調
協
融
會
〔譯
出
這
 

部
有
如
〕
一
位
論
師
〔所
獨
撰
的
〕
作
品
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這
論
題
中
的
〕

r

成
唯
識
」 

〔三
字
，作
用
〕
在
標
舉
出
〔唯
識
學
說
的
〕
廣
大
綱
領
，顯
示
出
〔這
〕
一
部
〔巨
著
〕 

的
總
名
；
再
言
「
論
」
者

，
〔
是
要
指
出
在
三
藏
中
它
屬
「
論
藏
」
〕
那
特
殊
稱
號
，
〔有
 

如
〕
提
舉
出
一
個
有
藻
紋
的
〔明
〕
鏡
，
〔照
耀
分
明
，可
以
〕
簡
別
出
它
與
〔經
、律
〕 

二
藏
〔不
同
的
地
方
〕
。至
於
〔
「成
唯
識
」
一
詞
中
的
〕
「成
」
字
，是
「能
成
立
」
的
 

意
思
，
〔顯
示
出
本
論
〕
具
有
「成
立
〔唯
識
義
理
〕
」
的
功
用
•，而
「唯
識
」
〔
一
詞
〕 

則
是
顯
示
出

r

所
成
立
」
的
意
義
，
它
具
有
簡
遮
〔
離
識
外
境
〕
和
顯
了
〔 

r

不
離
識
有
心



法
、心
所
法
之
存
在
」
〕
的
涵
義
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能
夠
建
立
〕
『唯
有
識
』
〔的
宗
 

趣
，則
〔釋
迦
〕
大
覺
〔所
立

r

三
界
唯
心
」

、

r

萬
法
唯
識
」
〕
的
主
旨
便
得
以
〔
繼
承
 

而
〕
興
隆
了
；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能
夠
〕
使
〔世
親
〕
《
(唯
識
三
十
)
本
頌
》
〔的
言
 

敎

、
理
論
〕
得
以
成
立
，
則

r

 (
唯
識
非
空
非
有
的
)
中
道
(
思
想
)
」
的
義
理
便
得
以
顯
 

著
了
。
〔又
就
「唯
識
」
一
詞
而
言
〕
，
「唯
」
字
有
簡
別
的
意
思
，
〔目
的
在
〕
遮
除
 

〔凡
夫
〕
「
〔離
心
有
實
〕
外
境
〔的
執
著
，使
知
那
遍
計
〕
無
〔有
體
用
〕
；
「識
」
字
 

有
能
夠
顯
了
的
意
思
，詮
表
出
有
內
在
心
法
〔和
心
所
有
法
的
〕
存
在
。
「識
」
體
即
 

「
唯
」
，
〔
意
思
是
說
：
就
在
「
識
」
體
之
上
便
有
「
唯
」
的
業
用
，
所
以
「
唯
識
」
這
個
 

合
成
詞
〕
是
依
「持
業
釋
」
〔的
構
詞
形
式
而
〕
構
成
的
。
〔其
實
圓
成
實
自
性
的
〕
識
性
 

〔
與
依
他
起
自
性
的
一
切
〕
識
相
都
不
能
離
開
心
識
〔
而
獨
立
存
在
，
所
以
一
切
五
十
一
〕 

心
所
及
〔八
識
〕
心
王
〔都
是
〕
以
識

爲
主
〔體
〕
的
。
〔假
若
我
們
〕
泯
除
〔
一
切
識
 

性
、識
〕
相
〔的
各
種
分
別
而
把
它
們
〕
歸
攝
到
心
識
去
，
〔那
末
，便
可
以
〕
總
說
 

r

 (萬
法
)
唯
識
」
了
。
〔又

r

唯
識
」
中
的
〕
「唯
」
字
〔是
用
以
〕
遮
除
〔
一
般
凡
夫
 

所
作
「
(離
識
實
)
有
外
境
」
〔的
計
執
，因

爲
〕
執
有
便
會
喪
失
了
對
(宇
宙
)
眞
實



〔的
理
解
〕
；

r

識
」
字
(是
用
以
)
簡
除
〔某
些
凡
夫
所
作
〕
「心
識
空
無
」
〔的
計
 

執
，因

爲
〕
執
空
便
會
乖
離
了
〔宇
宙
的
〕
實
況
。所
以
〔當
凡
夫
〕
不
明
瞭
「
(境
)
空
 

(識
)有
」
〔的
實
相
之
時
，便
要
〕
長
久
沈
淪
於
〔常
、斷
的
〕
二
種
邊
執
〔中
去
而
流
 

轉
生
死
；當
他
們
〕
了
悟
到
「
(識
)
有
(境
)
空
〕
〔的
時
候
，便
可
以
〕
高
度
實
踐
 

〔
唯
識
非
有
非
空
的
〕
中
道
〔

敎
法
，
而
最
終
可
以
脫
離
生
死
，
契
證
菩
提
、
涅
槃
了
。
再
 

者
，世
親
菩
薩
的
〕
《三
十
本
論
》
〔具
〕
名
〔應
作
〕
《唯
識
(三
十
頌
)
》
；
〔今
〕 

藉
〔護
法
等
十
大
論
所
造
的
〕
這
本
〔釋
論
〕
來

r

成
立
」
那
本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所
 

以
這
本
釋
論
可
以
〕名
之

爲

《成
唯
識
(論
)》
；
〔即
是
以
〕

r

唯
識
」
之

r

成
 

(立
)
」
來
彰
顯
〔這
本
〕
「釋
論
」
的
主
旨
，
〔因
此
「成
唯
識
」
一
合
成
詞
〕
就

r

三
 

摩
娑
(六
離
合
)
釋
」
〔來
分
析
〕
，是
「依
士
」
立
名
的
〔亦
即
依
「依
主
釋
」
而
建
立
 

的
；其
語
尾
變
化
〕
就
「蘇
漫
多
聲
」
〔八
囀
聲
〕
來
說
，是
屬
於
〔第
六
囀
聲
的
〕

r

屬
 

格
」
的
。至
於
「論
」
〔這
一
字
，意
思
是
指
〕
賓
主
對
辯
，
〔各
揚
其
〕
旗
而
〔擊
其
〕 

鼓
，
〔使
〕
深
奧
〔難
曉
〕
、隱
祕
〔難
明
〕
的
義
蘊
得
以
如
幽
關
的
洞
開
。本
論
以
 

r

 (
十
大
論
師
的
)
言

敎
」
成
立
「
(
世
親
本
頌
的
)
言

敎
」
，
又
資
藉
「
(
世
親
本
頌
及



十
大
論
師
的
)
言

敎
」
成
立
「唯
識
義
理
」
。
〔如
此
〕
即
「
(能
)成
(立
唯
識
義
理
的
 

言
敎
)
」
就
是
「
(本
)
論
(所
持
的
理
據
)
」
〔如
是
「能
成
立
唯
識
義
理
」
便
是
「本
 

論
」
的
業
用
•，因
此
「
成
唯
識
論
」
就
六
離
合
釋
言
，
是
依
〕

r

持
業
釋
」
的
構
詞
形
式
而
 

構
成
的
；
〔
又
本
論
亦
可
說
〕
以

「
立
破
的
正
理
」
成
立

r

唯
識
正
理
」
；
因
依
「
唯
識
正
 

理
」
以
成
立

r
世
親
(唯
識
三
十
)
本
頌
的
言

敎
」
，故
「本
論
」
是
「成
(立
世
親
本
 

頌
)」之

r

 (
釋
)
論
」
，
所
以
〔
「
成
唯
識
論
」
此
合
成
詞
，
就
六
離
合
釋
言
〕
，
是
依
 

r

依
士
釋
」
(或
名

r
依
主
釋
」
)
所
構
成
的
。

〔我
〕
窺
基
的
學
問
，
〔自
感
〕
慚
愧
不
如
道
融
和
慧
愷
，忝
陪
〔玄
奘
法
師
〕
進
行
 

〔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〕
翻
譯
工
作
；
〔自
己
道
德
、文
章
的
〕
學
業
〔又
〕
不
如
顏
回
及
 

子
游
，
卻
荒
謬
廁
身
於
〔
玄
奘
〕
老
師
的
弟
子
行
列
。
〔
我
的
助
譯
工
作
，
正
有
如
昔
日
南
 

郭
先
生
的
〕
加
入
樂
團
，
眞
正
是
濫
竽
充
數
吧
了
；
〔
玄
奘
法
師
的
糅
譯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洽
 

似
良
工
的
治
玉
〕
，
能
使
蘊
玉
生
暉
，
但
自
問

〔實
〕

非
良
工
，
〔
所
以
參
與
糅
譯
所
得
的
 

成
就
，也
實
在
是
有
〕
叨
〔玄
奘
老
師
的
〕
光
采
而
已
。
〔此
外
〕
這
裡
編
纂
〔玄
奘
的
口
 

義
，闡
釋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，記
敍
〔而
成

爲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，這
些
工
作
〕
，完
全



是
〔玄
奘
法
師
〕
指
示
〔所
得
的
成
果
，並
非
是
我
個
人
別
出
胸
臆
的
成
就
〕
。
只
希
望
將
 

來
有
對
玄
理
具
鑒
識
能
力
的
英
賢
，能
〔通
過
《述
記
》
，對
《成
唯
識
識
》
的
〕
幽
深
精
 

微
〔的
義
蘊
都
能
〕
詳
加
鑑
察
〔而
有
徹
底
的
啟
悟
〕
而
已
。

【
注
釋
】

(:0
此
序
文
本
來
是
窺
基
法
師
用
以
序
所
造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的

，
可
是
《述
記
》
正
是
註
釋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的
最
主
要
之
經
典
著
作
，
所
以
今
借
此
序
文
以
作
為
「成
唯
識
論
序
」
也
是
順
理
成
章
而
最
為
合
理
不
過
 

的
了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在
所
著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刪
注
》
第

I

冊
中
，對
此
序
文
詳
加
註
釋
，
故
今
借
 

《刪
注
》
的
注
文
分
成
七
段
闡
釋
於
後
。

②
此
是
序
文
的
首
段
，
申
述
佛
陀
所
說
義
理
，
雖
言
是
中
道
了
義
之
教
(按
••思
想
內
容
契
應
真
理
，
無
上
 

無
容
，
表
達
方
形
明
確
暢
達
，
無
有
暗
晦
隱
藏
者
，
謂
之
「了
義
」
•，反
此
則
為
「不
了
義
」
。
)
然
後
代
 

菩
薩
之
探
索
奧
旨
、造
論
弘
揚
，
其
貢
獻
亦
殊
實
偉
大
。

句
中
的
「竊
」
字
是
自
謙
之
辭
，
有

「依
愚
見
以
為
…
…
」
之
意
。
「六
位
精
微
」
指

《易
經
》
精
深
玄
 

微

。
因
為
《易
經
》
每

I

卦
象
都
由
陰
爻
或
陽
爻
處
於
六
個
不
同
位
置
所
構
成
，
如

「乾
卦
」
六
爻
皆
陽



爻

(
m

m
)

所
成
，
「坤
卦
」
六
爻
皆
陰
爻
(：

::
::)所
成
，
「離
卦
」
的
六
爻
之
中
，由
下
而
上
的
第

I

、 

三
、
四
、六
爻
的
位
置
都
是
陽
爻
，
而
第
二
、
五
的
位
置
則
是
陰
爻

(1:11:1

)
。
因
此
在
修
辭
上
，
借

「六
 

位
」
以
指
代
《易
經
》

。
「資
」
是
藉
賴
義
。
「象
」
指
孔
子
所
造
以
闡
釋
《易
經
》
的

「象
辭
」
。

「翼
」
指
孔
子
所
造
以
闡
釋
《易
經
》
的

「十
翼
」

(按
••此
指
闡
明
《易
》
理
的
彖
辭
上
下
、
大
小
象
 

辭

、
繫
辭
上
下
、
文
言
、說
卦
、
序
卦
、
雜
卦
等
十
種
作
為
《易
經
》
輔
翼
的
作
品
)
。
「筌
理
」
是
說
 

明
其
義
理
的
意
思
，
如

《莊
子
•外
物
篇
》
言
：
「筌
者
所
以
在
魚
，
得
魚
而
忘
筌
.，蹄
者
所
以
在
兔
，
得
 

兔
而
忘
蹄
。
言
者
所
以
在
意
，得
意
而
忘
言
。
」
句
意
是
說
：
《易
經
》
雖
然
精
深
玄
微
，
但
也
須
藉
〈象
 

辭
〉
等

〈十
翼
〉
的
著
作
然
後
可
以
把
其
義
理
解
說
明
白
。

「
二
篇
」
是
指
《老
子
道
德
經
》
上

、
下
二
篇
。
「蒙
」
是
指
闡
釋
道
家
思
想
的
蒙
人
莊
周
(莊
周
撰
《莊
 

子
》
)
。
「列
」
是
指
撰
《列
子
》
的
列
子
御
寇
。
「探
機
」
是
探
索
幾
微
隱
晦
的
義
理
。
句
意
是
：
《老
 

子
道
德
經
》
雖
然
玄
妙
，
也
得
要
藉
賴
莊
周
之
著
《莊
子
》
、御
寇
之
著
《列
子
》
然
後
可
以
探
索
其
幾
微
 

隱
晦
的
義
理
。

⑶
「非
有
非
空
」
'
「不
生
不
滅
」
都
是
指
佛
教
大
乘
「勝
義
諦
」
證
入
離
言
絕
慮
的
真
如
實
體
，
因
為
廢
詮
 

談
旨
的
「勝
義
諦
」
所
證
入
的
「真
如
」
作
為

I

切
法
的
實
體
是
離
言
說
、絕
思
慮
、
不
能
說
之
為
「實



有
」
，
不
能
說
之
為
「實
無
」
的

，
故
強
說
之
為
「非
有
非
無
」
•，又

「真
如
」
無
有
起
始
，
無
有
終
盡
， 

常
如
其
性
，
故
強
名
之
為
「不
生
不
滅
」
。
勝
義
諦
的
「真
如
」
既
然
是
「非
有
非
無
」
，
不
可
言
說
，
所
 

以
謂
之
「
(止
)
息

(言
)
詮
辨
(解
而
起
越
)
於
言
(說

、筌
)
蹄

(形
相
的
表
達
)
之
外
」
.，真
如
既
 

然
是
「不
生
不
滅
」
，
亦
不
能
以
「名
言
」
、
「相
狀
」
以
論
述
之
，
所
以
謂
之
「
(它
是
泯
)
絕
名
 

(言
)
、
相

(狀
)
於

(恒
)
常

(湛
)
寂

(的
境
界
而
堪
作
迷
、
悟
)
之
津
(梁
)
」
。

句
意
是
指
：
《易
經
》
精
微
，
故
須
資
藉
〈象
辭
〉
等

《十
翼
》
然
後
可
以
說
明
其
義
理
；
《老
子
》
玄
 

妙

，
故
須
有
賴
《莊
子
》
、
《列
子
》
然
後
可
以
探
究
其
機
微
的
意
蘊
。
何
況
是
「非
有
非
空
」
，
止
息
言
 

詮
辨
解
於
筌
蹄
之
外
，
「不
生
不
滅
」
泯
絕
名
言
相
狀
、
恒
常
不
變
、湛
寂
足
以
作
迷
悟
的
津
梁
的
「真
 

如
」
實
體
，
怎
能
不
資
藉
佛
陀
言
教
與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此
等
了
義
經
教
然
後
可
以
彰
顯
其
義
蘊
呢
？

④

「至
」
是
圓
滿
義
，
「覺
」
是
開
悟
得
菩
提
義
，
所
以
「至
覺
」
是
指
證
入
唯
識
實
性
而
得
圓
滿
菩
提
大
 

覺
的
佛
陀
。
「迥
」
是
迥
遠
義
，
「宗
」
是
宗
趣
主
旨
義
，
所
以
「迥
照
其
宗
」
是
指
(佛
陀
以
現
量
)
洞
 

察
照
見
「非
有
非
空
」
、
「不
生
不
滅
」
的
大
乘
了
義
宗
趣
以
說
法
利
生
。
「將
聖
」
是
指
修
行
將
近
達
於
 

聖
者
的
彌
勒
、無
著
、世
親
等
大
菩
薩
。
(大
覺
圓
滿
如
佛
陀
者
，始
得
名
之
為
「聖
」
•，覺
未
圓
滿
，
則
 

只
能
名
之
為
「將
聖
」
，
故
子
貢
讚
美
孔
子
說
：
「固
天
縱
之
將
聖
。
」
)
「甄
」
原
意
是
指
陶
人
所
作
瓦



器
活
動
，引
申
為
「造
作
(諸
論
)
」
解
.，
「宰
」
謂
宰
輔
。
句
意
是
指
：
釋
迦
世
尊
說
「非
有
非
空
」
、

「不
生
不
滅
」
為
大
乘
中
道
教
法
，
而
彌
勒
、無
著
、
世
親
等
造
論
加
以
闇
釋
以
扶
助
而
弘
揚
之
。

@

「無
言
之
言
」
，

I

切
法
的
自
性
本
皆
離
言
-
故

I

切
經
論
教
法
都
是
諸
佛
'菩
薩
假
設
名
言
、強
加
詮
 

表
而
成
，
所
以
經
論
教
法
名
之
為
「無
言
之
言
」
。
「風
驚
」
，
是
指
佛
陀
說
法
與
菩
薩
造
論
，
如
風
的
興
 

起

，
足
以
驚
覺
沈
迷
的
眾
生
。
「韜
」
是
藏
義
；
「邃
」
是
深
遠
義
。
「彩
」
是
文
彩
，
比
喻
經
論
。
「月
 

懸
」
，
原
作
「月
玄
」
，今
依
支
那
內
學
院
校
刊
《鈔
祕
蘊
》
本
等
改
。
句
意
是
指
：
彌
勒
、無
著
、世
親
 

祖
述
佛
陀
而
造
撰
的
諸
論
，
韜
藏
深
義
，
文
彩
斐
然
，
有
如
明
月
之
懸
空
，
照
耀
萬
有
。

「非
有
之
有
」
，
亦
指
諸
師
的
撰
論
，
因
為

I

切
法
本
非
如
世
人
所
執
那
般
的
自
性
實
有
，
亦
非
盡
如
兔
 

角

、
空
花
的
實
無
，
故
經
論
中
所
言
之
「有
」
，
是

「非
實
有
的
有
」
，
所
言
的
「空
」
，
「非
實
無
的
 

空
」
，
因
此
得
以
「非
有
之
有
」
來
指
諸
論
。
「波
騰
」
，
譬
喻
諸
論
如
波
濤
的
騰
湧
。
「湛
」
是
深
沈
 

義

。
「幽
章
」
本
作
「

测

章
」
，今
依
內
學
院
《鈔
祕
蘊
》
本
等
改
，
指
深
妙
的
文
章
。
「濬
」
亦
深
義
。 

句
意
是
指
■•諸
師
的
眾
論
，
闡
釋
非
有
非
空
之
理
，
洋
洋
大
觀
如
波
濤
的
騰
湧
•，沈
藏
奧
義
於
幽
妙
篇
章
 

之
中
，
猶
如
大
海
，
難
以
窮
其
底
蘊
。

「具
體
」
，
指
具
備
佛
陀
的
各
體
，
但
未
及
佛
陀
的
廣
大
；
此
指
無
著
論
師
。
語
出
《孟
子
.公
孫
丑
篇



上
》
云
：
「子
夏
、
子
游
、
子
張
，
皆
有
聖
人
之

I

體
；
冉
牛
、
閔
子
、顏
淵
，
則
具
體
而
微
。
」

「隣
 

智
」
，
是
指
鄰
近
於
無
漏
智
的
「加
行
位
菩
薩
」
；
此
喻
世
親
論
師
，
因
為
世
親
猶
未
證
入
真
如
而
見
道
 

故
。
「演

赜

鉤
深
」
，
指
無
著
、世
親
等
探
索
佛
陀
教
法
的
幽

赜
深
隱
的
旨
意
而
造
論
弘
演
佛
陀
中
道
了
義
 

的
教
法
。
「演

赜

」
，
原
作
「渲

赜

」
，今
依
內
學
本
改
。
「空
性
」
，
指
從
人
空
、法
空
所
顯
的
真
如
實
 

性

。
「了
義
」
，
指
非
有
非
空
的
中
道
教
法
，
以
其
有
則
直
說
有
，
無
則
直
說
無
，文
義
俱
無
所
隱
覆
而
極
 

顯
了
故
。
故
知
「空
性
了
義
」
，
是
指
佛
家
大
乘
「唯
識
中
道
」
教
法
。
「幾
乎
息
矣
」
是
近
於
息
滅
義
。 

句
意
是
說
：
假
若
不
是
有
無
著
、世
親
等
具
體
與
鄰
智
的
論
師
，
探
索
佛
經
的
深
義
，
造
論
弘
揚
，
那
末
 

唯
識
中
道
了
義
的
教
法
，
難
免
衰
微
而
近
於
息
滅
。

(7)
瑜

伽

行

派(
Y
oco
o)l
s
r
a)亦
名
唯
識
宗

(vij

Dlapti -v
a
d
i
n
)

，
其
所
依
以
立
宗
的
典
籍
主
要
有
「六
經
十

|

 

論
」
。
六
經
是
指

q

《華
嚴
經
》

(漢
文
有
佛
陀
跋
陀
羅
、實
叉
難
陀
兩
譯
本
)
、
⑦
《解
深
密
經

»
(

有
 

真
諦
、菩
提
流
支
、玄
奘
三
譯
)
、

G

《如
來
出
現
功
德
莊
嚴
經
》

(未
有
傳
譯
)
、

W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 

經
》

(未
有
傳
譯
，
但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多
有
引
述
)
、
_

!;)
《楞
伽
經
》

(有
求
那
跋
陀
羅
、菩
提
流
支
、
實
 

叉
難
陀
三
譯
)
、

(6
《厚
嚴
經
》

(未
有
傳
譯
，或
說
即
日
照
及
不
空
所
譯
的
《密
嚴
經
》
)
。
「十

I 

論
」
亦
名
「

I

本
十
支
」
。
「

I

本
」
是
指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(彌
勒
說
、無
著
造
、
玄
奘
譯
)
。
「十



支
」
是
指
：
①

《辨
中
邊
論
》

(彌
勒
說
頌
、世
親
造
論
、
有
真
諦
、玄
奘
二
譯
)
、②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
(無
著
造
、
玄
奘
譯
)
、
③

《大
乘
莊
嚴
經
論

»
(

彌
勒
說
頌
、世
親
釋
論
、
波
羅
頗
蜜
多
羅
譯
)
、④
 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
(無
著
造
、玄
奘
譯
，
有
世
親
、無
性
二
釋
)
、⑤

《分
別
瑜
伽
論
》

(彌
勒
說
頌
，世
親
 

釋
論
，
未
有
傳
譯
)
、⑥

《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
(無
著
造
、
師
子
覺
釋
、安
慧
糅
合
本
、釋
為

I

部

，
玄
 

奘
譯
)
、⑦

《百
法
明
門
論
》

(世
親
造
、玄
奘
譯
)
、⑧

《五
蘊
論
》

(世
親
造
、玄
奘
譯
，
有
安
慧
釋
 

論
名
《大
乘
廣
五
蘊
論
》
)
、⑨

《
二
十
唯
識
論
》

(世
親
造
，
有
菩
提
流
支
、真
諦
、玄
奘
三
譯
)
、⑩
 

《集
量
論
》

(陳
那
所
造
，
真
諦
、義
淨
均
曾
有
譯
本
，
但
都
失
傳
。今
有
呂
澂
所
譯
的
《集
量
論
釋
略
 

鈔
》
及
法
尊
所
譯
的
《集
量
論
釋
論
》

。
唯
識
宗
所
依
的
當
然
更
有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。
第
十
支
亦
有
言
是
 

今
世
親

(
v
a
s
u
b
a
n
d
h
u
)

造
頌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即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本
頌
，
故
言
「+
支
中
之

|

 

支
」
；
又
世
親
舊
譯
為
「天
親
」
，
故
言
「天
親
菩
薩
之
所
製
」
。

⑧

《周
書
異
記
》
載
：
「周
穆
王
五
十
二
年
壬
申
二
月
十
五
日
平
旦
，
暴
風
忽
起
，
損
壞
人
舍
，
傷
折
樹
木
， 

天
地
皆
悉
震
動
•，午
後
天
陰
，
西
方
有
白
虹
十
二
道
，
南
北
通
過
，
達
夜
不
明
。
穆
王
問
太
史
庖
多
曰
： 

『是
何
徵
也
？
』
庖
多
對
曰
：
『西
方
聖
人
滅
度
表
相
也
。
』
」
而

「_
」
則
是
不
祥
之
氣
。
故

「白
虹
飛
 

鋟
」
是
飛
白
虹
，
顯
不
祥
之
氣
，
以
徵
表
佛
陀
的
涅
槃
。
「素
豪
」
，即
白
毛
義
，
「豪
」
通

「毫

(毛
)
」



之

「毫
」
，
毛
之
長
而

鋭

者
曰
「毫
」
。
佛
陀
眉
間
有
白
毫
，
能
發
光
。
「銷
」
是
滅
義
：
「景
」
是
光
 

義

。
「素
豪
銷
景
」
，
是
指
佛
陀
眉
間
的
「白
毫
」
消
失
了
它
的
光
輝
，
亦
徵
顯
佛
陀
滅
度
涅
槃
的
意
思
。

⑨

 

「線
華
奧
旨
」
，
指
佛
經
深
奧
的
義
理
，
因
為
佛
教
契
經

(
S
G
t
r
a
)

 |

辭
原
文
是
線
義
，
即
以
經
文
來
貫
 

穿
義
理
，
猶
如
以
線
貫
華
(
「華
」
即

「花
」
字
)
。
「舛
鳳
訛
風
」
，
指
把
「鳳
」
字
舛
誤
了
而
錯
寫
成

「風
」
字

，
意
謂
佛
陀
滅
後
，佛
典
文
字
相
傳
而
產
生
脫
誤
。
「貝
葉
靈
篇
」
，
亦
同
指
佛
典
，
因
為
印
度
 

古
時
的
佛
典
是
以
刀
刻
寫
於
貝
葉
之
上
而
再
加
填
墨
。
「乖
魚
謬
日
」
，
指
佛
典
文
字
，
因
形
似
而
傳
寫
訛
 

誤
，
因
為
由
於
簡
牘
相
磨
，
字
形
損
壞
，
把

「魯
」
字
誤
以
為
是
「色

r

而
失
脫
了
「日
」
旁

。

⑩

 

「法
寳
」
，
指
佛
典
；
「斯
文
」
，
指
佛
陀
所
說
教
法
。
典
出
《論
語
■子
罕
篇
》
云
：
「文
王
既
沒
，
文
 

不
在
茲
乎
？
天
之
將
喪
斯
文
也
，
後
死
者
不
得
與
於
斯
文
也
！
天
之
未
喪
斯
文
也
，
匡
人
其
如
予
何
？
」
而

「行
墜
」
，
指
行
將
墜
沒
。
句
意
是
指
佛
典
所
載
的
教
法
有
快
將
墜
滅
的
可
能
。

(11)
「誕
」
是
生
義
，
「融
識
」
是
通
達
辨
識
義
，
故

「誕
茲
融
識
」
，
指
今
誕
生
此
融
通
佛
理
、
識
辨
過
人
的
 

世
親
論
師
，
因
世
親
有
「千
部
論
師
」
的
美
譽
。
「秀
迹
」
指
世
親
遺
留
大
小
乘
千
部
的
論
著
有
如
華
秀
 

之
迹
。
「傳
燈
」
是
指
世
親
諸
論
有
如
世
間
明
燈
，
能
使
佛
法
流
傳
不
絕
。

⑫
此
回
應
上
文
「誕
茲
融
識
，
秀
迹
傳
燈
」
句
義
，
述
世
親
初
習
小
乘
而
造
《俱
舍
論
》

。
世
親
初
於
小
乘



說

I

切
有
部
(

s
a
r
v
Q)l
s
t
i
<
o)l
d
i
n)
出
家
，
習
受
「三
世
實
有
」
的
教
義
，
先
造
《俱
舍
論
頌
》
述
記

|

切
有
 

部
的
宗
義
，
後
闡
擇
以
長
行
而
用
經
量
部

(
s
a
u
t
s
n
t
i
k
a
)

義
來
批
判
之
。
又
世
親
隱
晦
其
孤
明
獨
特
的
洞
 

見
而
著
《俱
舍
論
》
，
故
序
言
「晦
孤
明
於
《俱
舍
》
」
•，出
入
說

I

切
有
部
及
經
量
部
而
不
拘
泥
於

I

家
 

之
言
，
唯
以
義
理
所
長
者
為
宗
而
與
諸
派
和
光
同
塵
，
故
序
言
「
(彰
)
示

(和
光
)
同
塵
而
說
(三
世
 

實
)
有

(的
教
法
)
」
。
「和
光
同
塵
」
典
出
《老
子
》
，
謂
與
世
人
共
處
，
收
歛
光
芒
而
同
其
塵
垢
，
不
 

顯
示
超
勝
於
人
的
意
思
。

⑬
此
亦
回
應
上
文
「誕
茲
融
識
，秀
迹
傳
燈
」
句
義
，
述
世
親
迴
歸
大
乘
，造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而
闡
釋
「人
 

我
空
」
及

「法
我
空
」
的
大
乘
宗
義
。世
親
迴
小
向
大
，
從
其
兄
長
無
著
為
師
，
習

《華
嚴
經
•十
地
品
》 

及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，
於
是
其
智
慧
得
從
小
乘
執
「三
世
實
有
」
的
思
想
束
縛
解
脫
出
來
，
後
並
為
無
著
的
 

《攝
大
乘
論
》
造
釋
論
，故
序
言
「解
慧
縛
於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」
。
如
此
猶
如
上
天
縱
之
使
近
於
聖
 

者
而
發
揚
大
乘
人
法
二
空
的
思
想
，故
序
言
「表

(現
其
)
縱
聖
(才
華
)
而

(詳
)
談

(大
乘
)
空

(義
)
」
。

⑭

「鑒
洽
」
者

，
知
識
遍
徹
義
，指
世
親
知
識
廣
博
，
通
達
事
象
之
理
。
「智
周
」
，
指
世
親
智
慧
能
周
遍
 

洞
察
事
物
的
義
蘊
。
「窮
神
盡
數
」
，
指
世
親
能
窮
究
諸
法
神
妙
之
理
而
能
盡
量
發
揮
其
深
明
的
韌
智
。

⑮

「此
頌
」
是
指
上
文
所
言
世
親
所
造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。
句
義
謂
世
親
窮
研
大
小
乘
經
論
的
義
理
而
成



此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藉
此
以
標
顯
「唯
識
中
道
」
此
幽
玄
至
極
的
法
義
宗
趣
。

_

「歸
真
」
猶
如
入
於
涅
槃
而
去
世
；
「上
遷
」
指
上
生
兜
率
天

(
T
u
?
ita )

。
句
義
是
指
世
親
論
師
晚
年
始
 

造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以
標
顯
「唯
識
中
道
」
了
義
的
教
理
，
但
未
及
詳
為
釋
論
便
已
去
世
。

(17)

'《唯
識
三
+
頌
》
義
多
而
文
約
，
故
序
言
「義
繁
文
約
」
。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義
理
淵
深
，
故
喻
之
如
 

「泉
」
，
彼
可
說
為
眾
義
之
本
，
故
說
之
為
「源
」
：.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由
於
世
親
自
撰
的
論
文
未
就
，
雖
 

然
義
理
淵
深
為
眾
義
的
泉
源
，
亦
難
免
重
歸
於
隱
祕
，
故
序
言
「泉
源
重
祕
」
。

⑱

「護
法
等
十
大
菩
薩
：
指
註
釋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者
，前
後
共
有
十
家
。最
初
有
親
勝
(

B
a
n
d
h
u

c/)'
3

、
 

火
辨

(Qt
r
a
b
h
g
n
a

 )二
論
師
.，中
期
有
德
慧
(

G
c
n
a
m
a
t
i

)
、安
慧
(

Sthiramati

)
、淨
月

(

w 'u
d
d
h
a
c
a
n
d
r
a

)
、 

難
陀

(
N
a
n
d
a
，

義
譯
為
「歡
喜
」
)
四
論
師
•，後
期
有
護
法

(
D
h
a
r
m
a
p

cul
一

a
)

 
'勝
友

(
vi

w'e
?
a
m
i
t
r
a
)

、 

勝
子

(
J
i
n
a
p
u
t
r
a
)

、智
月

(
J
n
a
n
a
c
a
n
d
r
a
)

四
論
師
。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後
文
有
云
：
「釋
此
本
頌
有
十
 

論
師
..

I

 
(者
)
、
梵
云
達
磨
波
羅

(
D
h
a
m
n
a
p
a
l
a
)

，
唐
言
護
法
。
此
大
論
師
，
南
印
度
達
羅
毘
荼
國
 

(
D
r
a
v
i
d
a
)

建
至
城

(
K

Q3l3
c
i
p
u
r
a

，
全
音
譯
應
作
「建
至
補
羅
」
)
中
帝
王
之
子
(疑
■■此
或
為
「帝
臣
 

之
子
」
之
誤
)
，
(論
師
)
學
乃
淵
於
海
濬
，
解
又
朗
於
曦
明
(之
日
色

)
•，內

(學
)
教

(法
)
窮
於
 

大

、小

(
二
乘
)
，聲
論
光
於
真
、
俗

(出
家
在
家

)
•，外
道
、小
乘
咸
議
之
曰
：
『大
乘
有
此
人
也
！
』



既
猶
日
、
月
之
麗
天
，皎
皎
而
垂
彩
；
亦
如
溟
渤
(大
海
)
紀

(括
大
)
地

，浩
浩
而
無
竭
，
(誠
)
天
親
 

(世
親
)
以
後

I

人
而
已
。
製
作
破
斥
，
具
如
別
傳
(如

《慈
恩
三
藏
法
師
傳
》
卷
四
、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 

卷
十
、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上
等
所
記
載
)
。
年
三
十
二
(或
指
出
家
後
三
十
二
年
)
而
卒
於
大
菩
提
寺
。 

(略
)
二

(者
)
、梵
云
窶
拏
末
底

(
G
u
o
a
m
a
t
i
)

，唐
言
德
慧
，
安
慧
之
師
。
(事
)
業

(學
)
冠
前
 

英

，
道
光
時
彥
。
芳
聲
流
於
四
(方
君
)
主

，
雅
韻
_
 (騰
)
於
五
天
(竺

，
即
東
、
南

、
西

、北

、中
 

五
印
度
)
，
聖
德
神
奇
，
未
易
詳
舉
。
三

(者
)
、梵
云
悉
恥
羅
末
底

(
s
t
h
i
r
a
m
a
t
i
)

，唐
言
安
慧
，
即
糅
 

《
(阿
毘
達
磨
)
雜
集
(論
)
》
、救

《俱
舍
論
》
、破
正
理
師
(的
那
位
論
師
，
彼
是
)
護
法
論
師
同
時
 

先
德
，
南
印
度
境
羅
羅
國
(

L
a
r
a

 )人
也
，妙
解
因
明
，善
窮
內
論
。扇
徽
猷
(美
譽
)
於
小
運
(小
乘
)
， 

飛
蘭
蕙
(名
播
)
於
大
乘
。
神
彩
至
高
，
固
難
提
議
。
四

(者
)
、
梵
云
畔
徒
室
利
(

oa
a
n
d
h
u
w'
r
i)
，
唐
 

言
親
勝
，
天
親
(世
親
)
菩
薩
同
時
人
也
。
本
頌
初
行
，
先
為
略
釋
，
妙
得
作
者
之
意
，
後
德
(諸
師
) 

因
而
釋
焉
。
五

(者
)
、
梵
云
難
陀

(
z
a
n
d
a
)

，
唐
言
歡
喜
，
勝
軍
初
習
(其
學
而
師
焉
)
，
故
於
後
卷
 

新
熏
種
子
，
(即
)
此
師
所
說
，
(又
)
造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釋
》
等

，
大
有
制
作
。
六

(者
)
、梵
云
 

戍
陀
戰
羅

(-s
u
d
d
h
a
c
a
n
d
r
a
)

，
唐
言
淨
月
，
安
慧
同
時
，
造

《勝
義
七
十
(論
)
釋
》
及

《
(阿
毘
達
 

磨
)
集
論
釋
》
之
論
師
也
。
七

(者
)
、梵
云
質
阳
一
羅
婆
拏

(
Q
t
r
a
b
h
a
o
a
)

，
唐
言
火
辨
，
亦
世
親
同
時



也
，
尤
善
文
辭
，
深
閑
注
述
•，形
雖
隱
俗
，
而
道
高
真
侶
(出
家
之
人
)
。
八

(者
)
、梵
云
毘
世
沙
蜜
多
 

羅

(vi

w-e
?
a
m
i
t
r
a

 )
，唐
言
勝
友
。九

(者
)
、梵
云
辰
那
弗
多
羅
(

J
in
a
pu
tra

 )
，唐
言
勝
子
。十

(者
)
、 

梵
云
若
那
戰
達
羅

(
JDl
cul
n
a
c
a
n
d
r
a

)
，
唐
言
智
月
。
此
後
三
論
師
，
並
護
法
菩
薩
之
門
人
也
，
或
釋
《瑜
 

伽

(師
地
論
)
》
，或
別
注
述
，
道

、
名
俱
遠
，辭

、
旨
咸
奧
，
神
德
既
高
，
難
盡
言
也
。
製
此
釋
者
，
雖
 

十
論
師
，
於
中
護
法
，
聲
德
獨
振
，
故
此
論
題
，
特
以
標
首
。
」
十
大
論
師
的
關
係
，
試
表
列
如
後
：



④難陀•

(彌 勒 ）

I
(無 著 ）

I
① 親 勝 -一 （世親）一 ②火辨

[ I
③德慧 （陳那）

I I
⑤淨月-一⑥安慧 ⑦護法

(勝 軍 ）
(戒 賢 ） ⑧勝友⑨勝子⑩智月

(玄 奘 ）

(窺 基 ）

又

「澂
情
」
者

，
使
其
才
情
澄
明
清
靜
。
「七
囀
」
者

，
本
指
梵
語
名
詞
語
尾
的
七
種
轉
變
，
引
伸
作
「聲
 

明
學
」
的
借
代
語
。
因
為
梵
語
中
-
名
詞
有
八
種
語
格
，
名

為

「八
囀
聲

(
a
?
t
a

 v
i
b
h
a
k
t
a
y
a
h
)

 ■■ 

I

名



「體
聲
」

(
n
i
r
d
e

c/)-
e
主
格
)
，
二
名
「業
聲
」

(
u
p
a
d
e
?
a
o
e

賓
格
)
，
三
名
「具
聲
」

(
kart「k

a

具
格
， 

表
示
作
業
之
工
具
)
，
四
名
「所
為
聲
」

(
s
a
m
p
r
a
d
a
n
i
k
a

所
與
格
，
表
示
作
業
之
所
為
，
即

「為
…
…
」 

之
意
)
，
五
名
「所
從
聲
」
(

a
p
Q)l
d
o)l
n
e
所
從
格
，
表
示
其
物
之
所
從
來
)
，
六
者
名
「所
屬
聲
」 

(
s
v

QJIm
i
v
a
c
a
n
e

所
屬
格
，表
示
所
屬
的
物
主
)
，
七
者
名
「所
依
聲
」
或

「所
於
聲
」

(
s
a
r
p
n
i
d
h
a
n

QJIrthe 

依
格
，
表
示
物
之
所
依
•，或
名
於
格
，
表
示
物
之
所
對
)
。
上
面
七
囀
，
皆
於
該
名
詞
語
根
工
作
不
同
的
 

語
尾
變
化
以
顯
示
之
。
彼
語
尾
變
化
名
為
「蘇
漫
多
聲

(
s
u
b
a
n
t
a
)

。

八
者
名
「呼
聲
」

(

culm
a
n
t
r
a
n
e

呼
 

格

，
呼
物
之
格
)
，
此
無
語
尾
變
化
，
唯
於
語
根
上
加

I

「醯
」
聲
以
顯
示
之
。
今
於
「八
囀
聲
」
中
除
末
 

之

「呼
聲
」
，故
言
「七
囀
」
，指
代
「聲
明
」
之
意
。
「澂
情
七
囀
」
，
是
指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精
通
聲
 

明
之
學
。
「激
河
辯
」
者

，
是
指
十
大
論
師
激
發
其
如
「懸
河
之
辯
」
。
「贊
」
通

「讚
」
字

，
有
疏
釋
 

義

。
「微
言
」
，
指
隱
微
要
妙
之
言
。
所
以
「激
河
辯
而
贊
微
言
」
句

，
是
指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(由
於
精
 

通
聲
明
之
故
，
能
激
發
其
懸
河
般
的
辯
解
，
把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微
言
妙
理
疏
釋
得
徹
底
明
白
。

⑲

「八
藏
」
是
指
大
眾
部
之
言
典
籍
，
菩
薩
、聲
聞
各
有
經
、
律

、論

、
雜
四
藏
，
於
是
合
成
「八
藏
」
， 

借

「八
藏
」
以
指
佛
經
教
。
「振
金
聲
」
是
指
《孟
子
■萬
章
下
篇
》
所
言
：
「孔
子
之
謂
集
大
成
。
集
大
 

成
也
者
，
金
聲
而
玉
振
之
也
。
金
聲
也
者
，
(樂
之
初
成
，
用
以
)
始
條
理
也
■，玉
振
之
也
者
，
(樂
之
收



結

，
用
以
)
終
條
理
也
。
」
以
顯
示
集
唯
識
學
之
大
成
之
意
•，故

「遊
神
八
藏
，
振
金
聲
而
流
妙
釋
」
句
， 

是
指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能
遊
神
通
嘵
佛
家
八
藏
的
義
理
，精
而
採
之
以
釋
《唯
識
三
+
頌
》
，集
唯
識
學
之
 

大
成
，
使
其
精
妙
的
疏
釋
得
以
流
傳
不
斷
。

⑳

「淨
」
者

，
使
極
明
淨
義
。
「真
識
」
者

，
指
唯
識
真
義
、
唯
識
勝
義
。
「雅
論
」
者

，
是
正
論
義
，
此
 

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，或
名
《淨
唯
識
論
》

。
句
義
是
說
：

I

切
非
正
義
、
不
完
備
義
於
此
論
中
都
無
安
足
的
 

餘
地
，
故
能
令
唯
識
真
義
(勝
義
)
都
極
明
淨
，
故
此
「雅
論
(正
論
)
」
得
名
為
《淨
唯
識
論
》
■，又
此
 

論
以
「唯
識
相
」
、
「唯
識
性
」
、
「唯
識
位
」
圓
滿
成
立
唯
識
正
理
，
故
得
名
「成
唯
識
論
」
。

㉑

「苞
」
是
包
含
義
。
「權
」
指
方
便
不
了
義
的
教
法
，
徵
表
佛
陀
三
時
說
法
中
的
初
時
為
聲
聞
乘
弟
子
說
 

《阿
含
經
》
的

「有
教
」
及
第
二
時
為
發
趣
大
乘
者
所
說
諸
《般
若
經
》
的

「空
教
」
，
以
彼
等
是
有
上
、 

有
容
的
不
了
義
教
，
故
稱
為
「權
教
」
。
「實
」
是
指
佛
陀
於
第
三
時
為

I

切
乘
者
所
說
的
無
上
無
容
的
 

「唯
識
中
道
」
非
空
非
有
的
了
義
教
法
，
稱
之
為
「實
教
」
。
句
義
是
指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義
理
涵
蓋
佛
 

陀
第

I

、
二
時
所
說
的
「權
教
」
及
第
三
時
所
說
的
「實
教
」
，
猶
如
巨
鳥
之
能
陵
越
鷲
嶺
而
高
飛
。

㉒

「希
夷
」
，
指
無
聲
無
形
的
存
在
，
暗
指
真
如
實
性
；
典
出
《老
子
》
第
十
四
章
云
：
「視
之
不
見
名
曰
 

『夷
』
，
聽
之
不
聞
名
曰
『希
』
，
搏
之
不
得
名
曰
『微
』
。
」

「

摈

龍
宮
」
，
指
攝
大
乘
教
義
，
因
為



「
摈

」
是
藏
義
，
而
相
傳
龍
樹
菩
薩
曾
入
龍
宮
研
習
所
藏
《華
嚴
經
》
等
大
乘
經
義
。
「勝
彩
」
是
傳
播
 

文
彩
義
。
此
句
義
是
指
十
大
論
師
所
撰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理
論
能
洞
察
通
達
真
如
正
理
，
覆
藏
大
乘
經
中

I
切
諸
義
，
而
辭
句
美
妙
，
極
富
文
彩
，
故
能
傳
播
於
四
方
。

㉙

「總
諸
經
之
綱
領
」
，
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能
總
合
《華
嚴
經
》
、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眾
了
義
經
的
要
義
。

「索
隱
涵
宗
」
，
指
彼
論
亦
能
探
索
所
涵
攝
的
唯
識
(精
微
)
旨
趣
。

㉔

「括
眾
論
之
菁
華
」
，
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能
概
括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、
《攝
大
乘
論
》
等
論
精
華
。
「掇
奇
 

提
異
」
，
指
彼
論
亦
能
採
掇
與
提
取
《瑜
伽
》
、
《攝
論
》
等
希
有
、
難
得
的
精
義
。

㉕

「風
起
三
量
」
，
指
護
法
等
十
大
師
之
破
斥
小
乘
和
外
道
，
能
運
用
「現
量
」
、
「比
量
」
及

「聖
教
量
」 

等

「三
量
」
，
此
借
指
所
運
用
的
因
明
論
證
有
如
狂
風
之
掃
落
葉
。
「外
道
靡
旗
」
，
指
能
使
(小
乘
)
、 

外
道
靡
旗
(倒
下
旗
幟
)
而
挫
敗
逃
走
。

「
二
因
」
，
是
指
「生
因
」
及

「了
因
」
。
立

、敵
對
辯
之
時
，
各
舉
因
以
立
其
宗
義
■，彼

「因
」
在

「說
 

者
的
言
辭
」
，
能
生
起
聞
者
的
智
慧
，
故
名
為
「生
因
」
•，彼

「因
」
在

「聞
者
的
心
中
」
，
能
藉
此
以
了
 

解
說
者
的
宗
義
，
故
名
為
「了
因
」
。
此
句
亦
指
護
法
等
能
如
「泉
湧
」
地
運
用
涵
具
二
因
的
「因
明
論
 

證
」
，
能
令
小
乘
、
(外
道
)
有
如
(旗
靡
)
轍
亂
而
敗
北
；
(退
兵
時
，
地
上
留
下
凌
亂
戰
車
的
轍
痕
，



名
為
「轍
亂
」
)
。
二
句
是
指
：
十
大
論
師
於
釋
論
中
，依
因
明
論
證
，
破
斥
小
乘
及
外
道
，
思
如
風
起
， 

辯
如
泉
湧
，
使
外
小
的
邪
論
盡
破
。

#

「儀
天
地
」
指
與
天
地
匹
配
。
「同
載
」
指
同
其
年
代
的
久
遠
。
「孕
日
月
」
指
如
日
月
在
懷
；

r

融
明
」 

是
同
明
合
光
義
。
句
義
是
指
護
法
等
的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能
與
天
地
匹
配
，
同
其
長
久
，
功
用
弘
大
，
如
日
 

月
在
懷
，
朗
然
徹
照
。

「潢
河
」
指
天
河
。
句
義
是
指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不
朽
，
非
只
能
與
天
河
爭
比
其
長
流
，
與
雷
霆
競
鬭
其
 

響
亮
；
(其
實
應
能
與
天
地
齊
壽
、
日
月
同
光
)
。

㉘

「周
星
閟
色
」
，
指
遠
在
周
代
的
恒
星
曾
掩
閉
其
色
光
(
「閟
」
，
是
閉
塞
義
)
；
此
暗
述
春
秋
魯
莊
公
七
 

年
，
即
周
莊
王
十
年
夏
四
月
辛
亥
(日
)
有
恒
星
不
現
，
星

殒

如
雨
•，古
人
以
為
即
佛
陀
降
生
的
瑞
應
(見
 

《法
苑
珠
林
》
卷
九
，
大
正
藏
卷
五
三
•頁
三
四
六
(上
)
。
)
此
句
義
言
：
佛
陀
雖
於
周
代
早
已
降
生
， 

但
教
化
仍
滯
塞
於
印
度
，尚
未
弘
揚
於
中
土
。
「鬱
」
是
滯
塞
義
。

㈣

「漢
日
通
暉
」
，
指
至
東
漢
明
帝
夢
見
金
人
，
乃
遣
蔡
愔
、秦
景
等
使
於
印
度
，
後
與
迦
葉
摩
騰
、
竺
法
 

蘭
攜
同
《四
+
二
章
經
》
及
所
寫
佛
陀
遺
像
返
抵
洛
陽
，
促
成
佛
教
東
來
中
土
。
「像
教
」
指
上
述
所
言
 

的

「佛
像
」
及

《四
十
二
章
經
》

。



加

「律
義
」
作
述
義
解
。
「武
」
是
所
踐
履
的
足
跡
義
；
「繼
武
聯
蹤
」
，
指
喻
繼
續
前
人
的
事
業
。

1
「覿
」
是
見
義
。
「1
右
」
指
中
國
1
嶺
之
西
，
即
喻
胡
人
所
居
西
域
之
地
。
「英
」
是
俊
秀
。
句
義
是
 

指
譯
經
述
義
者
，
多
見
是
胡
僧
的
精
英
，
少
聞
有
從
印
度
東
來
的
俊
秀
者
。

犯
「音
韻

J
指
代
語
言
。
「宮
羽
」
是
宮
、商

、角

、徵

、
羽
五
音
中
的
二
音
，
亦
用
以
指
代
語
言
。
故

「音
 

韻
壤
隔
，
混
宮
羽
於
華
戎
」
，
是
指
舊
譯
諸
師
，
如
支
婁
迦
讖
、
支
謙
等
是
西
域
月
氏
國
的
胡
僧
，
安
清
是
 

安
息
國
的
胡
僧
，
康
僧
會
是
康
居
國
的
胡
僧
，
乃
至
鳩
摩
羅
什
是
龜
茲
國
的
胡
僧
，
故
所
操
的
胡
語
與
華
 

語
的
不
同
本
有
天
壤
之
隔
，
而
譯
經
之
時
，
所
使
用
的
語
言
便
混
雜
而
難
通
。
「形
聲
」
借
代
文
字
。

「華
」
、
「晉
」
皆
指
中
國
。
「戎
」
、
「胡
」
皆
指
西
域
的
胡
人
所
居
地
域
。
「文
字
天
懸
，
昧
形
聲
於
 

胡
晉
」
，
指
胡
人
與
漢
人
的
文
字
，
如
天
地
的
懸
殊
，
故
暗
昧
而
難
明
，
而
所
出
的
佛
典
便
恐
難
信
達
。

W

「髡
髴
」
是
不
清
晰
義
；
「糟
粕
」
本
指
酒
滓
及
浮
米
，今
應
指
未
得
其
精
純
。
「未
能
曲
盡
幽
玄
」
，
指
 

未
能
委
曲
地
暢
盡
表
達
出
原
文
的
幽
深
玄
妙
的
含
義
。

W

「大
義
或
乖
」
，
指
有
違
原
文
的
大
義
。
「微
辭
致
爽
」
，指
有
失
文
辭
所
暗
含
的
本
意
。
「乖
」
是
違
背
 

義
.，
「爽
」
是
失
誤
義
。

: 1 7)
「鴻
」
、
「碩
」
都
是
「大
」
義

。



⑩

「幽
絢
屢
彰
」
，
指
對
胡
僧
譯
經
是
否
信
達
的
疑
問
，
自
來
學
者
心
中
屢
有
幽
思
而
表
達
出
絢
爛
的
文
辭
。

©

「親
教
」
是
親
教
師

c
p
a
d
h
y
a
y
a
)

的
略
名
，
指
親
近
彼
師
而
得
教
導
。
「含
章
」
指
含
眾
德
之
美
；
 

「拔
萃
」
是

「拔
乎
其
類
」
而
出
眾
義
。
「燭
」
作
動
詞
，
是
照
義
。
「榑
」
即
榑
桑
，
指
東
方
日
出
處
 

之
大
木
。
「景
」
是
日
光
義
，
而
此
處
以
「榑
景
」
借
代
「智
慧
」
。
「靈
臺
」
是
借
《莊
子
.庚
桑
楚
 

篇
》
所
言
「不
可
納
於
靈
臺
」
，
以
喻
「心
」
。
「燭
榑
景
於
靈
臺
」
是
指
心
智
朗
耀
有
如
東
方
旭
日
之
初
 

照
。

g

「蓄
德
居
宗
」
，
謂
蓄
積
眾
德
，
堪
為
世
間
的
宗
師
。
「漪
」
是
水
波
之
紋
，
故

「涌
談
漪
於
智
沼
」
是
 

指

(玄
奘
法
師
)
其
辯
談
(經
義
)
的
智
慧
從
心
腑
流
出
，
有
如
泉
之
湧
現
。

©

「騖
」
原
意
是
亂
馳
義
，
今
引
為
東
西
交
馳
。
「三
輪
」
是
指
佛
陀
以
身
業
「神
通
之
輪
」
、
語
業
「教
 

誡
之
輪
」
及
意
業
「記
心
之
輪
」
化
導
眾
生
■，以

「輪
」
喻
能
摧
毀
眾
生
惑
、
業

、
苦
的
武
器
。
「躅
」 

指
遺
跡
。
故

「騖
三
輪
之
寶
躅
」
是
指
玄
奘
法
師
遠
尋
佛
陀
生
平
遊
化
之
地
以
觀
其
遺
跡
。
「晉
」
是
進
 

義
；
「金
沙
」
指
金
沙
河
，
即
阿
特
多
伐
底
河

(
Ajiavati

)

，其
西
岸
不
遠
有
沙
羅
林
，
即
佛
陀
入
涅
槃
之
 

處

。
故

「迥
晉
金
沙
」
，
指
遠
至
佛
陀
入
滅
的
地
方
。
「八
解
」
是

「八
解
脫
」
的
簡
稱
，
亦
名
「八
背
 

捨
」
，
即
通
過
八
種
觀
法
以
消
除
對
物
質
的
「色
法
」
與
非
物
質
的
「無
色
法
」
之
貪
欲
：

I

者

、
「內
有



色
想
觀
諸
色
解
脫
」
，
即
為
除
去
內
心
之
色
想
，
而
在
定
中
針
對
外
在
諸
色
修
「不
淨
觀
」
。
二
者
、
「內
 

無
色
想
觀
外
諸
色
解
脫
」
，
即
內
心
之
色
想
雖
已
淨
除
，
但
以
欲
界
貪
欲
難
斷
，
故
觀
外
在
諸
色
不
淨
之
 

相

，令
生
厭
惡
以
求
斷
除
。
三
者
、
「淨
解
脫
身
作
證
具
足
住
解
脫
」
，
即
為
試
練
使
善
根
成
滿
，故
棄
捨
 

前
不
淨
觀
，
而
對
外
在
色
境
之
淨
相
修
觀
，
令
煩
惱
不
生
，身
證
淨
解
脫
具
足
安
住
。
四
者
'
「空
無
邊
處
 

具
足
住
解
脫
」
，
即
盡
滅
有
對
的
色
想
，
修
空
無
邊
處
的
無
邊
盡
空
之
行
相
而
成
就
之
。
五
者
、
「識
無
邊
 

處
具
足
住
解
脫
」
，
即
棄
捨
空
無
邊
定
，
而
修
識
無
邊
處
的
無
邊
盡
識
之
行
相
而
成
就
之
。
六
者
、
「無
所
 

有
處
具
足
住
解
脫
」
，
即
棄
捨
識
無
邊
定
，
而
修
無
所
有
處
的

I

無
所
有
之
相
而
成
就
之
。
七
者
、
「非
想
 

非
非
想
處
具
足
住
解
脫
」
，
即
棄
捨
無
所
有
定
，
無
有
明
勝
之
想
，
而
住
於
非
有
想
非
無
想
之
相
而
成
就
 

之

。
八
者
、
「想
受
滅
身
作
證
具
足
住
解
脫
，
即
棄
捨
非
想
非
非
想
定
，
厭
捨
受
、想
等

I

切
精
神
活
動
， 

而
進
入
暫
滅

I

切
前
六
識
及
其
心
所
法
活
動
的
「滅
盡
定
」
。
故

「澄
八
解
之
真
波
」
，指
玄
奘
為
要
澄
清
 

佛
家
修
行
實
踐
的
方
法
。
「玉
井
」
-
指
釋
迦
為
太
子
時
，
與
提
婆
達
多

(
D
e
v
a
d
a
t
t
a
)

競
射
，
而

|

箭
 

穿
鼓
，
墜
於
池
中
而
泉
水
流
出
的
地
方
(見

《過
去
現
在
因
果
經
》
卷
二
，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■頁
六
二
九
 

(上
)
。
)
。
故

「遼
清
玉
井
」
，
指
玄
奘
遠
至
玉
井
處
的
佛
陀
遺
跡
。

⑩

「忘
身
殉
法
」
，
指
為
求
真
理
，
不
惜
忘
身
之
安
危
。
「委
運
祈
通
」
，
付
託
於
自
然
任
運
以
求
達
到
目



的

。
「冥
契
天
真
」
，
指
暗
合
天
然
之
理
。
「微
假
資
習
」
，
指
非
藉
資
取
於
人
為
造
作
之
所
能
成
就
。

⑪

「璃
」
是
舒
顯
義
。
故

「匪
搞
靈
而
顯
異
」
，
指
玄
奘
之
西
遊
五
天
竺
，
雖
有
不
少
靈
異
，
但
並
不
是
要
 

舒
顯
之
以
眩
耀
於
世
間
。
「固
蘊
福
而
延
祥
」
，
指
彼
靈
異
其
實
是
由
於
玄
奘
宿
世
積
蘊
無
邊
的
福
德
，
因
 

而
延
引
出
諸
種
祥
瑞
的
現
象
反
應
。

⑩

「備
」
是
完
備
無
缺
義
；
「神
」
指
佛
、菩
薩
與
諸
聖
弟
子
等
。
故

「備
踐
神
蹤
」
，指
玄
奘
探
觀
佛
陀
的
 

I

切
遺
跡
。
「祕
府
」
，
是
指
佛
陀
教
義
的
祕
奧
，
故

「窮
探
祕
府
」
，
指
玄
奘
窮
研
佛
典
的
祕
奧
教
義
。

⑬

「情
樞
」
，
指
作
為
行
為
動
止
的
內
在
情
識
。
「心
極
」
，
意
指
能
為
眾
物
之
尊
的
心
識
。
故

「先
賢
未
 

覿

，咸
貫
情
樞
」
句

，
謂
過
去
前
往
印
度
求
法
的
先
賢
所
未
見
的
佛
陀
遺
跡
和
聖
典
，今
玄
奘
都
能
俱
見
， 

使
他
衷
情
欣
悅
。
「曩
哲
所
遺
，竝
包
心
極
」
句

，
謂
昔
日
(求
法
)
往
哲
所
未
聞
的
奧
義
，今
玄
奘
都
俱
 

能
聞
，
而
包
含
於
心
中
。

⑭

「撫
」
是
慰
勉
義
；
「言
」
是
助
詞
，
沒
有
特
別
涵
義
；
「旋
」
是
返
義
。
「誓
志
弘
撫
，
言
旋
舊
邦
」 

句

，
是
指
玄
奘
發
願
立
志
(要
把
求
法
所
得
回
國
)
弘
揚
，
以
慰
勉
有
情
，
所
以
回
歸
大
唐
中
土
。

⑮

「簡
」
是
閱
覽
義
。
「帝
心
」
本
指
上
帝
之
心
(如

《論
語
■堯
曰
篇
》
所
言
「帝
臣
不
蔽
，
簡
在
帝
 

心
」
)
；
今
則
借
指
為
唐
太
宗
。
「天
藻
」
是
指
天
子
之
翰
藻
文
章
，
借
指
唐
太
宗
為
作
〈大
唐
三
藏
聖
教



序
〉
。
故
知
「德
簡
帝
心
，
道
延
天
藻
」
句

，
意
謂
玄
奘
品
德
(與
西
行
求
法
事
跡
)
感
動
了
唐
太
宗
， 

他
的
道
德
(與
譯
經
事
業
)
引
起
唐
太
宗
(的

讃

賞
)
，
為
撰
〈三
藏
聖
教
序
〉
及
屢
降
手
詔
以
慰
問
嘉
許
 

之

。

⑱

「寶
偈
」
喻
指
世
親
所
造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。
「贊
」
字
於
此
是
疏
釋
義
。
「寳
偈
南
贊
」
，
指

「三
 

十
頌
」
能
於
南
方
(的
印
度
)
得
以
疏
釋
.，或
疑
「南
贊
」
是

「西
贊
」
之
誤
，
因
為
「三
十
頌
」
在

「西
 

方
的
印
度
」
為
十
大
論
師
所
疏
釋
故
。
「金
牒
」
亦
指
《三
十
頌
》
及
其
十
大
論
師
之
疏
文
。
故

「金
牒
 

東
流
」
是
指
《三
十
頌
》
及
其
疏
釋
能
以
流
傳
於
東
方
的
中
土
。

⑰

「關
理
」
，
謂
所
蔽
的
義
理
，
指
國
人
不
明
的
唯
識
真
義
；
「玄
津
」
，
謂
能
至
於
玄
義
的
渡
口
，
指
被
玄
 

奘
所
傳
譯
的
《三
十
頌
》
及
十
大
疏
釋
。
「疑
氛
」
指
疑
惑
，
「縟
思
」
指
細
密
的
思
辨
。
故
知
「暢
翳
理
 

於
玄
津
，
蕩
疑
氛
於
縟
思
」
的
句
義
，
是
指
玄
奘
把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及
其
釋
文
譯
出
之
後
，
則
國
人
所
 

不
明
白
的
唯
識
義
理
便
得
有
究
研
的
途
徑
，
因
而
可
以
暢
達
理
解
，
而
昔
時
的
疑
惑
，
亦
藉
論
疏
的
細
密
 

思
辨
而
得
以
滌
蕩
清
明
。

⑱

「穎
」
是
禾
的
末
端
，
「標
」
是
樹
木
的
杪
末
，
故

「穎
標
」
可
引
申
為
櫂
出
(即
脫
穎
而
標
出
)
。

「殫
」
是
窮
盡
無
餘
，
「駕
」
是
傳
義
。
「穎
標
三
藏
，
殫
駕

I

人
」
句

，
是
指
玄
奘
言
顯
佛
家
三
藏
的
義



蘊
而
慧
解
擢
出
，
(故
能
)
傳
諸
家
之
學
而
不
滯
於

I

隅

，
(窮
古
今
的
大
德
)
，
唯
此

I

人
而
已
。
又
 

「秀
」
是
出
義
，
故

「擢
秀
五
天
」
，
指
玄
奘
出
遊
於
印
度
東
、
南

、
西
、北

、
中
的
五
天
竺
地
域
，
末
期
 

更
留
居
那
爛
陀
寺

(
N
a
l
a
n
d
a
)

，
為
十
大
教
授
之

|

，
又
主
持
戒
曰
王

(

w 'iladitya )

所
設
十
八
曰
無
遮
辯
 

論
大
會
，
立

《制
惡
見
論
》
以
服
外
道
，聲
望
擢
出
群
倫
。
「陵

摈

千
古
」
是
指
玄
奘
除
上
述
表
現
外
， 

歸
國
之
後
，
其
弘
化
與
翻
譯
事
業
，
亦
是
空
前
而
絕
後
，
故
能
陵
越
千
古
的
大
德
而

摈

蓋
彼
等
的
光
輝
。

⑲

「詎
」
是
豈
義
。
「家
依
」
即
是
陳
朝
的
真
諦
法
師
(四
九
九

〜

五
六
九

)
■，因
為
彼
名
婆
羅
末
陀

(
p
a
r
-

 

a
m
a
r
t
h
a
)

意
譯
為
真
諦
，
又
名
拘
羅
那
陀

(
K
u
l
a
n
m
h
a
)

，意
譯
為
家
依
。
「釀
譽
」
指
聲
譽
高
舉
。
「擅
 

美
」
是
專
美
義
。
「聲
明
」
是
古
印
度
的
文
字
、聲
韻
及
訓
詁
之
學
，
是
五
明
之

I

 
。
「詎
與
夫
家
依
驩
 

譽
，空
擅
美
於
聲
明
」
句
，是
指
玄
奘
豈
如
陳
•真
諦
法
師
那
樣
雖
有
崇
高
的
聲
譽
然
只
得
聲
明
學
而
專
美
。

㉚

「童
壽
」
即
姚
秦
的
鳩
摩
羅
什
法
師

(
K
u
m

Q)lraji <
a

，

三
三
四

〜

四

|

三
)
，
意
譯
為
童
壽
。
「童
壽
流
 

芳

，
徒
見
稱
於
中
觀
」
句

，
是
指
玄
奘
豈
如
鳩
摩
羅
什
那
樣
，
雖
然
流
美
名
於
後
世
，
但
空
有
「中
觀
」 

之
學
可
以
見
稱
於
人
間
。
(此
暗
中
映
襯
玄
奘
法
師
不
論
般
若
中
觀
，
抑
或
唯
識
法
相
，
不
獨
聲
明
，
乃
 

至
因
明
，都
無
不
精
通
，
故
堪
配
前
文
所
「穎
標
三
藏
，
殫
駕

I

人

，
擢
秀
五
天
，陵

摈

千
古
」
的

讃

譽
。

㉛

「斯
本
」
，
指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。
「彙
聚
」
，
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是
聚
合
+
家
釋
論
，
按
其
內
容
義
類



(彙
是
類
義
)
糅
合
而
成
，
所
以
言
「斯
本
彙
聚
，
十
釋
群
分
，
今
總
詳
譯
，
糅
為

I

部
」
。

©

「商
榷
華
梵
」
，指
糅
譯
之
時
，
需
要
商
討
華
、梵
文
句
。
「徵
詮
輕
重
」
，
指
糅
譯
之
時
，
又
需
尋
找
資
 

料
以
作
徵
證
，
而
因
其
輕
重
以
作
詮
論
闡
釋
。

㉛

「陶
甄
」
是
作
瓦
器
的
工
作
。
今

「陶
甄
諸
義
之
差
」
，
指
參
合
諸
本
不
同
的
釋
義
。
「

pt
」
即

「協

J 

字

。
「有
叶

I
師
之
製
」
，
是
指
協
同
諸
本
不
同
釋
義
，製
作
而
成
此
統
合
的

I

部

，
有
如

I

位
論
師
的
獨
 

立
著
作
。
故
窺
基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上
敍
述
參
合
諸
釋
、糅
成
此
論
的
經
過
言
：
「初

(用
)
功
 

(翻
譯
)
之
際
，十
釋
別
翻
；
(神
)
昉

'
(
嘉
)
尚

、
(普
)
光

、
(窺
)
基
四
人
同
受
潤
飾
、執
筆
、 

檢
文
、纂
義
(之
職
)
。
既
為
令
範
，
務
各
有
司
。
數
朝
之
後
，
(窺
)
基

(請
)
求
退
迹
。
(玄
奘
)
大
 

師
因
問
(其
詳
)
。
(窺
)
基
慇
請
曰
：
『自
夕
夢
金
容
，
晨
趨
白
馬
，
英
髦
間
出
，
靈
智
肩
隨
•，聞
五
分
 

以
心
祈
，
攬
八
蘊
而
遐
望
，
雖
得
法
門
之
糟
粕
，
然
失
玄
源
之
淳
粹
。
今
東
出
策
賫
，
並
目
擊
玄
宗
，
幸
 

復
獨
秀
萬
方
，
穎
超
千
古
，
不
立
功
於
參
糅
，
可
謂
失
時
者
也
。
況
群
聖
製
作
，
各
馳
譽
於
五
天
•，雖
文
 

具
傳
於
貝
葉
，
而
義
不
備
於

I

本

，
情
見
各
異
，
稟
者
無
依
。
況
時
漸
人
澆
，
命
促
惠
(慧
)
舛
；
討
支
 

離
而
頗
究
.
攬
殊
旨
而
難
宣
。
請
錯
綜
群
言
，
以
為

I
本
•，楷
定
真
謬
，權
衡
盛
則
。
』

(玄
奘
經
)
久
 

(長
的
考
慮
)
而
遂
許
(之
)
，
故

(後
)
得

(糅
合
而
成
)
此
論
(流
)
行
焉
。
(於
是
玄
奘
)
大
師



(以
)
理
遣
(散
昉
、尚

、
光
等
)
三

(位
)
賢

(士
)
，
獨
授
(我
窺
基
)
庸
拙
(

I

人
)
。
此
論
…
…
 

雖
復
本
出
五
天
(竺
)
，然
彼
無
茲
糅
釋
。
直
爾
十
(大
論
)
師
之
別
作
，鳩
集
猶
難
，
況
更
摭
此
幽
文
， 

誠
為
(古
今
所
)
未
有
。
斯
乃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之
因
起
也
。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六
 

〇
八
(中

、
下
)
。
)

#

「旌
」
是
表
舉
義
。
「都
目
」
是
總
名
。
「藻
鏡
」
，
指
背
有
藻
文
的
銅
鏡
。
銅
鏡
足
以
鑑
物
，
故

「提
 

藻
鏡
」
有
抉
擇
性
相
、
衡
量
是
非
、
議
論
得
失
之
義
。
「簡
」
是
簡
別
義
。
「
『論
』
者

，
提
藻
鏡
，
簡
 

二
藏
之
殊
號
」
句

，
是
指
「論
藏
」
於

「三
藏
」
中

，
有
別
於
「經
藏
」
、
「律
藏
」
的
特
別
稱
號
，
而
 

「論
藏
」
則
又
有
抉
擇
性
相
、
衡
量
是
非
、
議
論
得
失
的
特
色
。

痴

「成
」
是
成
立
義
。
「唯
」
是
簡
別
他
義
而
特
持
某
種
義
相
之
意
。
「識
」
是
了
別
義
。

「唯
有
識
，大
覺
之
旨
隆
」
，指

「萬
法
唯
識
」
，
正
是
大
覺
佛
陀
於
《華
嚴
經
》
所
立
「三
界
唯
心
」
及
 

在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說
「識
所
緣
，
唯
識
所
現
」
的
主
旨
所
在
，
而
今
得
以
紹
隆
而
承
繼
之
。
「中
道
之
 

義
」
，
指
唯
識
「外
境
非
有
，內
識
非
無
」
的

「非
有
非
無
」
的

「中
道
義
」
。

邵

「唯
」
有
三
義
：

I

者
是
簡
持
義
，
於

「三
自
性
」
中

，
簡
別
遍
計
所
執
實
我
、
實
法
，
而
持
取
依
他
起
 

自
性
及
圓
成
實
自
性
彼
「識
相
」
、
「識
性
」
。
此
即
是
本
論
下
文
所
言
「
『唯
』
言
為
遮
離
識
(有
實
)



我

、
(實
)
法

，非

(是
遮
)
不
離
識
(的
)
心

(法
及
)
心
所
等
(法
)
」
。
二
者
是
決
定
義
，
如

《辨
 

中
邊
論
頌
》
云
：
「此
中
唯
有
空
，
於
彼
亦
有
此
。
」
謂
於
「此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中

，
決
定
有
「彼
圓
成
實
 

自
性
之
空
性
」
，
名

「此

(依
他
)
中
唯
有
空
(性
)
」
。
三
者
是
顯
勝
義
，
如
言
「唯
識
」
，
但
舉
出
殊
 

勝
的
「心
法
」
，其
實
於
理
兼
言
較
劣
之
「心
所
法
」
亦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存
在
。
「唯
」
言
雖
有
三
義
，
但
 

今
言
「唯
識
」
者

，
則
多
取
「簡
持
義
」
，
因
為
「唯
識
」
之
言
，
義
通
遮
表
(即
簡
遮
「遍
計
所
執
自
 

性
」
，
而
表
持
「依
他
起
自
性
」
及

「圓
成
實
自
性
」
)
，
故
用
「簡
持
義
」
，
而
特
重
「簡

(別
)
」 

義

。
餘
二
義
不
通
「遮
」
、
「表
」
，
故
不
用
「決
定
義
」
及

「顯
勝
義
」
。

「
『識
』
謂
能
了
，
詮
有
內
心
」
者

，
謂

「識
」
具
有
了
別
的
作
用
，
因
為
識
之
於
「境
」
有
能
夠
「明
 

了
」
、
「辨
別
」
的
功
用
。
同
時
「識
」
字
可
以
詮
表
不
離
識
的
心
王
、心
所
法
是
存
在
的
。
如
是
合
言

「唯
識
」
，
是
指
：
簡
除
世
人
所
執
「離
識
之
外
在
實
境
」
，
令
知
是
無
體
無
用
；
而
詮
表
「不
離
識
之
 

心

、
心
所
法
」
，
令
知
彼
等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存
在
。

「識
體
即
唯
，
持
業
釋
」
者

，
是
指
於
「識
體
」
之
上
，
持
有
「唯
」
的
業
用
(即
顯
於
「識
」
上

，
離
 

識
的
外
境
是
不
存
在
的
)
，故

「唯
識
」

I

合
成
詞
，
在
印
度
梵
語
「六
離
合
釋

(
？
at -s

a
m

CDIs

.^)

」
中

， 

屬
於
「持
業
釋

(
k
a
r
m
a
-d
h
§
3
y
a
)

」
，
即
前
節
之
語
對
後
節
之
語
，
有
形
容
詞
、
副
詞
，或
同
格
名
詞



的
關
係
，
而
後
節
之
語
常
為
名
詞
或
形
容
詞
，
如

「高
山
」 '
「極
遠
」
等

，
都
是
「持
業
釋
」
。

(57)
'.《華
嚴
經
》
說

「唯
心
」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說

「唯
識
」
，經
、論
所
說
，實
是
同
義
，
因

「心
」
與

「識
」 

名
義
雖
異
，
而
體
則

一

 。
若
依
經
說
「唯
心
」
，
則

「真
如
」
彼
識
性
和
「八
識
五
十

|

心
所
」
此
識
相
， 

皆
同
攝
於
心
，
故
窺
基
〈序
〉
言
：
「識
性
、
識
相
皆
不
離
心
。
」
亦
即
是
「不
離
於
識
」
。
若
依
論
說
 

「唯
識
」
，
則

「八
識
心
王
」
及

「五
十

I

心
所
」
皆
攝
於
識
，
故

〈序
〉
言
：
「心
所
、
心
王
以
識
為
 

主

。
」
心
王
、
心
所
相
比
 '
心
王
為
勝
，
故
為
「主
」
.，心
所
為
劣
，
故
為
助
伴
■，助
伴
不
離
主
，
「心
 

所
」
不
離
心
主
。
「心
王
」
即
是
「識
」
，
故

〈序
〉
言

「心
所
、
心
王
以
識
為
主
」
。
又

「歸
心
」
者

， 

即
不
離
心
的
「識
性
」
、
「識
相
」
歸
攝
於
「識
」
，
「識
」
即
是
「心
」
，故
言
「歸
心
」
■，此
釋
「識
」 

字

。
「泯
相
」
者

，
即
泯
除
「識
性
」
、
「識
相
」
及

「心
王
」
、
「心
所
」
等
差
別
之
相
狀
，
使
其
融
合
 

渾
同
為
「識
」
，
此
釋
「唯
」
字

。
合

「識
」
與

「唯
」
二
義
而
成
「唯
識
」

I

詞
，
故

〈序
〉
云

「總
言
 

唯
識
」

。

琊

「唯
遮
境
有
」
者

，
指

「唯
識
」
一
詞
中
的
「唯
」
字

，
是
用
以
遮
撥
否
定
有
離
識
而
獨
在
的
外
境
。 

「喪
」
是
失
義
；
「執
有
者
喪
其
真
」
者
，是
指
「離
識
有
實
外
境
」
是
妄
執
.，若
執
「離
境
有
實
外
境
」
， 

則
是
增
益
執
，
以
於
虛
妄
者
執
為
真
實
，
則
無
法
掌
握
與
理
解
真
實
，
故
言
「執
有
者
喪
(失
)
其
真



(實
)
」
。
「識
簡
心
空
」
者

，
「唯
識
」
中
的
「識
」
字

，
是
用
以
簡
撥
「無
有
內
心
」
'
「無
有
內
 

識
」
、
「心
王
、
心
所
彼
內
識
皆
是
空
無
體
用
」
等
等
計
執
；
若
有
「滯
空
」
者

，
即
有
執
「內
識
」
、 

「內
心
」
為
空
無
所
有
，
那
便
是
損
減
執
。
有
此
計
執
，
便
與
真
實
乖
反
，
故
言
「滯
空
者
乖
其
實
」
。 

「滯
」
亦
是
「執
」
義
；
「乖
」
是
違
反
義
。

⑱

「晦
」
是
不
明
義
；
「愔
」
是
了
解
義
。
「
二
邊
」
是

「增
益
執
」
之

「有
見
」

I

邊

，
及

「損
減
執
」 

之

「
(惡
取
)
空
見
」

I

邊

。
「晦
斯
空
有
，
長
溺
二
邊
」
，
指
若
不
明
白
「離
識
外
境
，其
體
空
無
」
以
 

及

「內
識
有
體
有
用
」
者

，
則
將
要
長
期
沈
溺
於
「增
益
執
」
那

「有
見
」
的

I

種
邊
執
，或

「損
減
執

J 

那

「
(惡
取
)
空
見
」
的

I
種
邊
執
。
「悟
彼
有
空
，
高
履
中
道
」
者

，
是
指
學
人
若
能
了
解
到
「離
識
 

外
境
實
有
」
與

「內
識
空
無
」
都
不
應
理
，
因
而
除
去
「境
有
識
空
」
的
計
執
，
那
便
庶
幾
可
以
踐
履
 

「
(離
識
外
境
)
非
有
、
(內
識
)
非
空
(無
)
」
那

「唯
識
中
道
」
而
趣
向
菩
提
佛
果
。

⑩

「三
十
本
論
」
者

，
是
指
世
親
所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故
言
「名
為
《唯
識
(三
十
頌
)
》
」
。
因
為
 

言

「頌
」
，
必
須
是
韻
語
「頌
文
」
，
而
言
「論
」
則
兼
涵
韻
語
的
「頌
文
」
及
散
文
的
「長
行
」
；
今
說
 

「三
十
本
論
」
，
亦
唯
指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》
，
不
指
「長
行
」
，
「本
論
」
於
此
唯
指
「本
頌
」
故

。 

又
世
親
曾
造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
(兼
頌
文
及
長
行
)
與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(唯
有
頌
文
而
無
長
行
)
，今
言



「三
十
本
論
」
者

，
用
以
簡
別
於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，
唯
指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》
而
已
。

「藉
此
成
彼
名
『成
唯
識
』
」
中

，
「此
」
者

，
指
糅
合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釋
論
所
成
的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。 

「彼
」
者

，
是
指
世
親
所
造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。
「成
」
者

，
是
以
疏
釋
徵
辨
而
成
立
義
，
即
前
第
三
 

段
中
所
謂
「護
法
等
十
大
菩
薩
，
澂
情
七
囀
，
激
河
辯
而
贊
微
言
，
遊
神
八
藏
，
振
金
聲
而
流
妙
釋
。
淨
 

彼
真
識
，
成
斯
雅
論
」
之
意
。
故
知
藉
此
十
家
疏
釋
以
成
立
彼
世
親
的
《唯
三
十
頌
》
，
於
是
所
糅
合
而
成
 

的
新
作
，
可
名
為
「成
唯
識
」
的
著
作
。
於
是
「成
唯
識
」

I

合
成
詞
，
實
有
「
『唯
識
』
之

『成
』
」 

的
含
義
，
藉
此
以
彰
顯
本
論
是
以
「唯
識
」
為
宗
旨
的
。

又

「成
唯
識
」
這
個
合
成
詞
，
依
印
度
梵
文
「六
離
合
釋

(
sat

-s
a
m

Q3ls
a
3

」

(按
：
「六
離
合
釋
」
， 

亦
可
依
音
譯
為
「三
摩
娑
釋

(
s
a
m

mls
a
b
)

」
，
而
省
去
「殺

(
s
a
t
)

」
音
)
來
分
析
其
組
詞
的
結
構
，
則
 

屬
於
「依
士
釋
」
亦
得
名
為
「依
主
釋

(
tat -p

u
m
?
a
)

」

。
因
為
兩
個
單
詞
當
合
成
為

|

「合
成
詞
」
， 

其
組
合
的
方
式
，
在
印
度
梵
語

(
S
a
n
s
k
r
i
t
)

中

，
可
共
有
六
種
，
故
名
之
為
「六
離
合
釋
」
。
「離
」
是
 

指

「單
獨
詞
」
，
「合
」
是
指
「合
成
詞
」
，即
拼
連
獨
立
單
詞
而
組
合
而
成
「合
成
詞
」
可
有
六
種
形
態
： 

|者

、依
主
釋
(

0)
1-?5?3)：
亦
名
「依
士
釋
」
、
「依
士
立
名
」
。
即
組
成
部
分
的
兩
個
單
獨
詞
，其
 

I

是

「所
依
之
主
」
，另

I

是

「能
依
之
法
」
，
從

「所
依
之
主
」
而
立
名
，
故
名
「依
主
釋
」
。



如
合
「眼
」
與

「識
」
而
成
立
「眼
識
」
此
合
成
詞
；
此
詞
義
是
「眼
之
識
」
；
「眼
」
為

「所
依
 

之
主
」
，
「識
」
為

「能
依
之
法
」
；
亦
即
此
「識
」
非
別
的
識
，
而
唯
指
依
「眼
根
」
而
發
的
 

識

，
故

此

「眼
識
」
之

合

成

詞

，
名

為

依

「依
主
釋
」
而
建
立
的
。
又

今

論

「成
唯
識

 

(vij

Dla
p
t
i
m

fl)ltrat

Q)ls
i
d
d
h
i

)
」
，
依
梵
文
應
作
「唯
識
成
」

(按
.

•

 v
i
jDl
a
p
t
i
m
QJI
t
r
a
s
曰
疋
「唯
識
」 

義
；

s
i
d
d
h
i

是

「成

(就
)
」
義
)
。
「唯
識
成
」
本
意
是
「唯
識
」
之

「成
」
，
亦
即
「唯
識
」 

是

「所
依
之
主
」
，
「成
」
是

「能
依
之
法
」
。
「唯
識
」
指
世
親
的
「本
頌
」
，
「成
」
是
指
十
 

大
論
師
的
疏
釋
。
意
謂
此
「
(能
)
成

(疏
釋
)
」
非
是
依
別
的
頌
本
之
疏
釋
，
而
是
依
彼
世
親
 

「唯
識
(三
十
本
頌
)
」
所
造
的
疏
釋
，故

「唯
識
成
」
(依
漢
語
習
慣
，
倒
言
「成
唯
識
」
)
有
 

「唯
識
」
之

「成
」
義

，
故
屬
「依
主
釋
」
，
亦
言
「依
士
釋
」
，
亦
言
「依
士
立
名
」
。

二
者
、持
業
釋

(
k
a
r
m
a
-d
h

QJIr
a
y
a
)

：
兩
個
單
獨
詞
組
合
而
成
為

|

合
成
詞
時
，其

|

是
體
，
另

|

是
用
， 

如
是

I

體
持
有

I

用

(按
：
「業
」
便
是
「用
」
義

，
「持
業
」
是

「體
持
有
用
」
義
)
，
故
名
為
 

「持
業
釋
」
。如

「藏
識

(

QJIlaya-vijn

QJIn
a

)
」
，由

「藏

(
a
l
a
y
a

 )」
彼
用
，與

「識

(vijn

CDIn
a

)
」 

彼
體
組
合
而
成
，
顯
示
「識
」
體
有
「
(攝
)
藏

(功
能
)
」
的
業
用
，
故
其
組
合
方
式
名
「持
業
 

釋
」
。
又
如
前
注

铷

所
釋
「唯
識

(
vij

Dlapti -m

QJIt
r
a
s
)

」
(依
梵
詞
直
譯
則
為
「識
唯
」
，
依
漢



語
習
慣
，
故
成
「唯
識
」
。
彼

「識

(
v

ij

zsia
p

t
i)

」
有

「唯

(
m

a
tra

si)

」

(簡
遮
外
境
)
的
業
 

用

，
故
前
注
中
亦
言
彼
屬
「持
業
釋
」
。

三
者
、
相
違
釋

(
d

v
a

m
d

v
a

)

：

由
兩
個
對
等
而
各
自
獨
立
、
不
相
隸
屬
的
單
獨
詞
而
結
合
組
成

|

合
成
 

詞
，
如

「止
觀
」
，
由

「止
」
與

「觀
」
合
成
•，而

「止
」
與

「觀
」
各
自
獨
立
，
不
相
隸
屬
，
而
 

地
位
對
等
。

四
者
、帶
數
釋

(
d

v
ig

u
)

：
由
兩
個
單
獨
詞
語
所
構
成
的
合
成
詞
，
其
前

|

組
成
部
分
是
「數
詞
」
，
後
 

I

組
成
部
分
是
「名
詞
」
，
如

「三
界
」
、
「四
方
」
、
「五
蘊
」
、
「十
二
有
支
」
等

，
前

I

組
 

成
部
分
如
「三
」
、
「四
」
、
「五
」
、
「+
二
」
等
都
是
數
詞
，
故
名
「帶
數
釋
」
。

五
者
、隣
近
釋

(
a
v
y
a
y
i
-b

h
a
v
a
)

：
此
合
成
詞
，前
面
的
組
成
部
分
多
為
副
詞
、介
詞
等
不
變
化
的
詞
語
， 

後
面
的
組
成
部
分
為
名
詞
，
合
成
後
有
「副
詞
」
的
作
用
。
如

「如
法

(
y
a
t
h
a
-v
i
d
h
i
)

」
，
由
介
 

詞

「
如

(
'<
3
5
0)|
)
」
及

名

詞

「
法

<
0;
?.
」
所

組

合

而

成

，
有

「
近

從

於

法

」
之

義

，
故
此
種
組
詞
的

 

形
式
名
為
「隣
近
釋
」
。
但
我
國
歷
來
對
「隣
近
釋
」
解
釋
頗
有
不
同
，
謂

「從
近
立
名
」
者
為
 

「隣
近
釋
」
，
如

「四
念
住
」
中
的
「念
住
」

I
個
合
成
詞
，
由

「念
」
與

「住
」
所
組
合
而
成
， 

意
即
是
「近
念
而
住
」
■，意
謂
「念
住
」
雖
然
是
以
「慧
」
為
體
，
但
與
之
相
應
的
「念
」
力
強



盛

，
故
此
慧
隣
近
於
「念
」
而
住
，
故
名
此
慧
為
「念
住
」
，
而

「念
住
」

I

詞
的
結
合
形
式
名
為
 

「膦
近
釋
」
。

六
者
、有
財
釋

(
b
a
h
u
-w
l
h
i
)

：
此
合
成
詞
具
有
形
容
詞
的
作
用
，
後

|

組
成
部
分
具
有
前

|

組
成
部
分
的
 

特
性
，
有
如
「有
財
的
人
」
具
有
「財
物
」

|

樣

。
例
如
「覺
者
」
，
意
即
具
有
「覺
」
的
特
性
， 

是

「能
有
覺
悟
的
」
意
思
。
又
上
述
五
項
合
成
詞
，當
它
作
形
容
詞
時
，亦
可
解
釋
為
「有
財
釋
」
， 

如

「持
業
釋
」
中
的
「長
袖
」

|

詞
若
解
釋
為
「長
袖
的
」

(具
有
「長
袖
」
的
特
性
)
時

，
亦
可
 

說
為
是
「有
財
釋
」
。

上
文
「成
唯
識

(<ij

r31apti -m
Q)lt

r
a
s
-s
i
d
d
h
i
)

」

(直
譯
是
「唯
識
成
」
)
，
就

「六
離
合
釋
(即

『三
摩
 

娑
釋
』
)
」
而
言
，
是
由
「依
主
釋
」
或

「依
士
釋
」
的
組
詞
形
式
所
組
合
而
成
。
但

「合
成
詞
」
由
單
 

獨
詞
組
合
而
成
的
時
候
，
它
們
的
語
尾
亦
將
同
時
產
生
變
化
，
此
變
化
在
梵
語
名
為
「
蘇

漫

多

(
s
u
b
a
n
t
a
)

」

。 

梵
語
名
詞
有
「

I

言

(單
數

)」、「

I

 I

言

(雙
數
)
」
及

「多
言
(複
數
)
」
，
其
聲
尾
各
依
八
種
詞
格
 

而
起
變
化
(此
八
格
變
化
名
為
「八
囀
聲

(
a
?
ta <

i
b
h
a
k
t
a
y
a
h
)

」
，
見
註
⑽
)
，
如
是
合
共
可
有
二
十
四
 

種
語
尾
變
化
。
前
述
「依
主
釋
」

(或
名
「依
士
釋
」
)
的
合
成
詞
，
其
前
面
的
組
成
部
分
(如

「唯
識
 

(之
)
成
」
中
的
「唯
識

(
<
i
j
z!l
a
p
t
i
-
m
Q}l
t
r
a
t
Q)l
)
」
言
)
為
第
六
囀
的
「屬
格
」

(亦
名
「所
屬
聲
」
)
；



其
後
面
的
組
成
部
分
(如

「唯
識
(之
)
成
」
中
的
「成

(
s

id
d

h
i)

」

言
)
為
第
七
囀
的
「於
格
」

(亦
 

名
「所
於
聲
」
)
。所
以
窺
基
〈序
〉
言
：
(言
)
「唯
識
」之
「成
(立
)
」
(者
)
，以
彰
論
旨
， 

(於
)三
摩
娑
釋
(六
離
合
釋
中
，是
以
)
「依
士
(釋
)
」
(而
)立
名
；
(就
)蘇
漫
多
聲
(依
八
囀
 

聲
的
語
尾
變
化
言
，
則
以
)

「屬

(格

s
v
a
m
i
v
a
c
a
n
e
)

」

(為
)主
(以
為
名
)

目

。

161)
「賓
主
云
烈
」
中
的
「云
」
只
是
助
詞
，
沒
有
特
別
意
義
；
「烈
」
字
通
「列
」
。
言

「對
論
」
之
時
， 

賓
主
對
列
，立
敵
相
對
。
「旗
鼓
載
揚
」
中
的
「載
」
字
亦
是
無
有
意
義
的
助
詞
。
此
言
「對
論
」
之
時
， 

賓
主
各
有
立
場
，
如
同
戰
場
上
，
立
敵
各
揚
舉
其
鮮
明
的
旗
幟
，
敲
打
其
響
亮
的
戰
鼓
。
「幽
關
洞
開
」 

者

，
是
指
於
「對
論
」
過
程
中
，
可
使
諸
法
的
性
、
相
幽
微
難
曉
之
處
，
得
以
愈
辯
而
愈
明
，
使
難
入
之
 

關

，終
於
洞
然
大
開
。
「妙
義
斯

赜

」
，
是
指
此
中
具
有
妙
義
幽
深
難
見
的
地
方
，
亦
得
洞
開
而
明
白
。今
 

從
賓
主
的
「對
論
」
以
喻
十
大
論
師
的
「
(釋
)論
(芯

s
= r
a
)
」
，
亦
具
揚
旗
敲
鼓
的
氣
勢
，

|

鼓
作
氣
 

地
把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妙
義
深

赜

、
幽
關
難
嘵
的
地
方
，
都
能
洞
然
打
開
。 

i
:

此
句
從
兩
個
角
度
以
闡
釋
「成

(唯
識
)
」
與

「論
」
的
結
構
關
係
，
以
結
成
「成
唯
識
論
」
此
論
題
名
 

目

。
所
謂
「以
教
成
教
」
者
，
是
指
以
「十
大
論
師
之
釋
論
言
教
」
成
立
「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之
言
 

教
」
。
「資
教
成
理
」
者

，
是
資
藉
「世
親
本
頌
及
十
大
論
師
釋
論
的
言
教
」
以
成
立
「唯
識
的
義
理
」
。



如
是
「所
成
邊
」
雖
兼
「教
」
、
「理
」
二
種
，
而

「能
成
邊
」
則
局
限
於
「教
」
。
「能
成
邊
的
言
教
」 

便
是
「依
十
大
論
師
釋
論
所
糅
譯
的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」
，
簡
稱
《成
論
》
；
此

「論
」
既
有
「以
教
成
教
」 

及

「資
教
成
理
」
的
業
用
，即
能
「成
」
的
業
用
實
不
能
離
此
「論
」
，序
言
•■即

「成
」
是

「論
」
(按
： 

意
謂
「成
」
即
是
「論
」
。
)
所
以
「成

(唯
識
)
論
」

I

合
成
詞
，
依

「六
離
合
釋
」
言

，
屬

「持
業
 

釋
」
。
此
外
「成

(唯
識
)
論
」
亦
可
作
「依
士
釋
」

(亦
名
「依
主
持
」
)
解

。
所
言
「以
理
成
理
」 

者

，
是
指
以
「十
大
論
師
釋
論
的
立
正
破
邪
的
正
理
」
成
立
「本
論
所
立
的
唯
識
正
理
」
。
所
言
「因
理
 

成
教
」
者

，
是
進

I

步
指
以
「本
論
唯
識
正
理
」
成
立
「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言
教
」
；
如
是
「所
成
 

邊
」
亦
通
「理
」
、
「教
」
二
種
，
「能
成
邊
」
唯
是
「理
」
，
「十
大
論
師
釋
論
」
既
唯
是
「理
」
，
而
 

最
終
所
成
「世
親
《唯
識
三
+
頌
》
」
則
是
「教
」
，
「
(本
)
論
」
的

「理
」
不
與
「
(所
成
之
)
教

J 

為
同
體
，
「
(本
論
)」只
是
「
(所
)成
(的
教
)之
論
」
(即
依
止
於
及
隸
屬
於
「
(所
)成
(的
 

教
)
之
論
」
)
，
因
此
「序
文
」
說
：
(
「成
論
」
者
)
是

「成

(唯
識
)
」
之

「論
」
，
依
士
釋
也
。
故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刪
注
》
第

I
冊

•頁
二
二
•註

-
⑬云
：
「此
中
持
業
、依
主
之
分
，
唯
 

據
於
能
成
有
教
、
理
之
別
(若
能
成
是
教
，
則
持
業
釋
；
能
成
是
理
，
則
為
依
主
)
，非
據
於
所
成
之
為
教
 

抑
為
理
也
。
」



如
是
玄
奘
法
師
糅
譯
十
大
論
師
的
釋
論
而
成
《成
唯
識
論

(
<
i
j
Dl
a
p
t
i
m
Q)l
t
r
a
t
a
s

Q:
d
h
i
-v)'
Q)l
s
t
r
a
)
》
，
「唯識
 

(vi
j
n
a
p
f
a
t
r
a
t
a

 )
」

|

詞
，
「識
(

vij

Dla
p
t
i

)
」

具
「唯
(

m
§
t
r
a
t
§

 )
」

的
業
用
，
故
是
「持
業
釋
」
。 

「成
唯
識
」

I

詞
，所
言
「成

(
s
i
d
d
h
i
)

」
者
，非
他
義
之
成
，只
是
局
限
於
「唯
識

(
v
i

Dia
p
t
i
m
a
t
r
a
t
a
)

」
 

之

「成

(
s
i
d
d
h
i
)

」

義

，
故
是
「依
主
釋
」
，
即
是
「依
士
釋
」
。
至
於
「成
唯
識
論
」

|

詞

，
有
可
二
 

解
；
若

「
(能
成
之
)
論
」
是
指
「十
大
論
師
的
言
教
」
，則

「成

(立
唯
識
)

(
v
i
j

ZJla
p
t
i
m
a
t
r
a
s
-
s
i
d
d
h
i
)

」
 

者
即
是
「
(本
)論
(

cn'
QJI
s
t
r
a
)
」
的
業
用
，
故
是
「持
業
釋
」
；
若

「
(能
成
之
)
論
」
是
指
「+
大
論
 

師
釋
論
的
理
」
，
彼

「論
理
」
非
即
是
「所
成
世
親
唯
識
的
言
教
」
，
「本
論
(

y)'
Q)l
s

t

r
a
)
」
只
是
「所
成
 

世
親
唯
識
的
言
教

(
<
i
j

zlla
p
t
i
m

Q}lt
r
a

si-
s
i
d
d
h
i
)

」
之

「論
理
」
而
已
，
非
屬
其
他
的
「言
教
」
，
所
以
是
 

「依
主
釋
」
或
名
「依
士
釋
」
。

©

「融
」
指
道
融
，
他
是
姚
秦
鳩
摩
羅
什
法
師
的
高
弟
，
羅
什
讚
其
聰
慧
。
「愷
」
是
慧
愷
，
他
是
陳
代
真
 

諦
法
師
的
高
弟
。
「基

，學
慚
融
、愷
」
句

，
是
窺
基
自
謙
之
辭
，
說
自
己
的
學
問
不
如
道
融
與
慧
愷
。 

「操
觚
」
者

，
「觚
」
是
木
簡
，
執
簡
撰
述
謂
之
「操
觚
」
。今

「忝
陪
譯
以
操
觚
」
句

，
是
窺
基
自
謙
能
 

夠
有
辱
老
師
而
陪
伴
玄
奘
老
師
進
行
翻
譯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釋
論
》

。

「顏
」
指
孔
子
高
弟
顏
回
，
以
德
行
勝
。
「游
」
指
孔
子
高
弟
言
偃
，字
子
游
，
以
文
學
勝
。
「業
謝
顏
、



游
」
句

，
是
窺
基
謙
稱
自
己
的
道
德
與
文
學
修
養
不
如
顏
回
及
子
游
。
「廁
」
是
參
與
義
。
「資
」
是
弟
 

子
義
。
「函
杖
」
本
意
「容
丈
」
(
「杖
」
應
作
「丈
」
)
，
古
時
老
師
與
弟
子
相
對
講
問
，
其
間
可
容

I 

丈
的
距
離
，
故
此
「函
杖
」
是
借
喻
老
師
之
意
。
「謬
廁
資
於
函
杖
」
句

，
自
謙
能
荒
謬
地
得
以
參
與
玄
 

奘
老
師
的
弟
子
行
列
。

㉞

「屬
」
是
附
屬
義
。
「雅
吹
」
作
樂
工
演
奏
曲
調
解
。
「濫
竽
」
是

「濫
竽
充
數
」
的
簡
語
。
昔
者
戰
國
 

時
齊
宣
王
使
人
吹
竽
(似
笙
的
樂
器
)
必
三
百
人
，
有
南
部
處
士
本
不
精
此
樂
器
，
亦
濫
雜
其
間
藉
吹
竽
 

以
討
廩
食
。
宣
王
死
，
潛
王
立
，
須

I

 I

獨
自
吹
奏
，
南
郭
恐
真
相
顯
露
，
唯
有
逃
去
。
故
以
「濫
竽

J 

喻
不
能
稱
職
。
「屬
諸
雅
吹
，
誠
事
濫
竽
」
句

，
自
謙
參
與
玄
奘
譯
場
，
有
如
南
郭
先
生
不
擅
吹
竽
而
位
 

列
樂
班
，
實
不
稱
職
。

「叨
」
，
原
義
為
貪
，
引
申
作
沾
受
別
人
的
益
處
解
。
「顧
異
良
工
，
叨
暉
蘊
玉
」
句

，
是
指
玄
奘
之
糅
 

譯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，
如
良
工
之
治
寶
玉
，
使
蘊
藏
山
中
之
寶
玉
得
以
顯
耀
其
光
暉
(即
光
輝
)
；
窺
基
參
與
 

譯
場
，
則
謙
稱
自
己
非
是
良
工
，
本
不
能
治
寶
玉
，今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譯
成
，
如
蘊
玉
之
生
暉
者
，
皆
 

叨
玄
奘
的
光
采
而
已
。

⑮

「纂
敍
」
，
指
撰
述
此
《
(成
唯
識
論
)
述
記
》

。
「指
麾
」
同

「指
揮
」
，
暗
示
受
命
於
玄
奘
法
師
。



「凡
斯
纂
敍
，備
受
指
麾
」
句
，
指
今
纂
合
而
撰
造
這
部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，
並
非
出
自
胸
臆
，
而
完
全
 

是
接
受
乃
師
的
指
揮
囑
咐
，
把
其
口
義
記
敍
纂
撰
出
來
。

「玄
鑒
來
英
」
，
是
指
將
來
具
有
對
玄
理
奧
義
有
鑒
察
認
知
能
力
的
英
賢
俊
士
。
「鏡
詳
幽
致
」
句

，
指
 

對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幽
深
理
趣
能
夠
詳
加
鑒
識
與
研
究
。
「鏡
」
字

，
於
此
作
動
詞
鑒
知
解
。



甲
I

、
宗

前

敬

敍

分
分
三

：
(乙
一
)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要

(乙
二
)
歸
敬
福
田
、彰
釋
論
因
 

(乙
三
)
明
論
本
師
製
頌
之
由

乙

I

、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要

【
述
記
】
初
發
論
端
，
略
以
五
門
解
釋
：

一

、
辨
教
時
機
'
二
 '
明
論
宗
體
，
三

、
藏
 

乘

所

攝

，
四

、
說
教
年
主
，
五

、
判
釋
本
文
。

第
一
辨
教
時
機

，於

中
有

二
：
初

辨
說
教
時
會
'
後
辨
教
所
被
機
。

辨
說
教
時
會
者
：
如
來
說
教
，
隨
機
所
宜
：
機
有
三
品
不
同
，
教
遂
三
時
亦

 

異
1
。
諸
異
生
類
無
明
所
盲

1
7:

起
造
惑
業
.
迷
執
有
我
，
於
生
死
海
淪
沒

 

無
依
 '
故
大
悲
尊
初
成
佛
已
，
汕
人
鹿
苑
轉
四
諦
輪

A

，
說

《
阿
笈
摩
》
：⑷
，



除

「
我
有
」
執

，
令
小
根
等

渐

登
聖
位
⑤

。
彼
聞
四
諦
，
雖
斷
我
愚
，
而
於
 

諸
法
迷
執
實
有
•，世
尊
為
除
彼
「
法
有
」
執

，
次
於
鷲
嶺
說
諸
法
空
，
所
謂
 

《
摩
訶
般
若
經
》
等

，
令
中
根
品
捨
小
趣
大
⑥
。
彼
聞
世
尊
密
義
意
趣
說
無

 

破
有
⑦

，
便
撥
二
諦
、
性
相
皆
空
為
無
上
理
⑧

，
由
斯
二
聖
互
執
有
空
，
迷
 

謬

競

興

，
未
契
中
道
⑨
.，如
來
為
除
此
空
、
有

執

，
於
第
三
時
演
了
義
教
， 

《
解
深
密
》
等

會

，
說
一
切
法
唯
有
識
等
⑩

，
心
外
法
無
，
破
初
有
執
，
非
 

無

内

識

，
遣
執
皆
空

⑪

，
離
有
無
邊
，
正
處
中
道
。
於
真
諦
理
悟
證
有
方
， 

於
俗
諦
中
妙
能
留
捨

⑫

。
又
今
此
論
爰
引
六
經
，
所

謂

《
華
嚴
》

、
《
深
 

密
》

、
《如
來
出
現
功
德
莊
嚴
》

、
《阿
毘
達
磨
》

、
《楞
伽
》

、
《厚
 

嚴
》

⑬

：十
一
部
論
，
《瑜
伽
》

、
《顯
揚
》

、
《莊
嚴
》

、
《集
量
》

、 

《攝
論
》

、
《十
地
》

、
《分
別
瑜
伽
》

、
《觀
所
緣
緣
》

、
《二
十
唯
 

識
》

、
《
辨
中
邊
》

、
《集
論
》
等

為

證

，
理
明
唯
識
、
三

性

、
十
地
因
果

 

行
位
了
相
大
乘

⑭

，
故
知
第
三
時
中
道
之
教
也
。

(
略

)
此

約

機

、
理
漸
教
 

法
門
以
辨
三
時

⑮

。

(
略

)
若
頓
教
門
，
大
不
由
小
起
，
即
無
三
時
前
後
次



第

，
即

《華
嚴
》
中
說
唯
心
，
是
初
成
道
竟
最
第
一
說
；
此
約
多
分

⑯
◦

今
 

論
所
明
二
種
皆
是
。
若
對
不
定
姓
•
大
由
小
起
，
即
第
三
時
教
.，若
唯
被
菩

 

薩

，
大
不
由
小
起
，
即
頓
教
也
。
此

顯

頓

、

渐

無
別
定
教
；

〈
入
法
界
品
〉 

五
百
聲
聞
亦
在
座
故

>17'

':〇

辨
教
所
被
機
者
..依

《
瑜
伽
》
等
有
五
種
姓
.
.
一
、
菩

薩

，
二

、
獨

覺

， 

三

、
聲

聞

，
四

、
不

定

，
五

、
無
姓

< 18)
。
此
論
第
三
云
：
入
見
菩
薩
皆
名
勝

 

者

，
證
阿
賴
耶
，
故
正
為
說
；
又
見
道
前
已
能
信
解
，
求
彼
轉
依
，
故
亦
為
 

說
⑽
.。
又

云

：

「
無
姓
有
情
不
能
窮
底
，
故
說
甚
深
.，趣
寂
種
姓
不
能
通

 

達

，
故
名
甚
細
。
」
#
由
此
論
旨
唯
被
大
乘
及
不
定
姓
趣
菩
薩
者
，
非
被
獨
 

覺

、
聲

聞

、
無
姓
三
種
機
也

€'
。

(
略

)

二

、
明
論
宗
體
.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明

論

宗

.
後

、
彰
論

體

。

(
略

)

明
論
宗
者
：
諸
愚
夫
類
從
無
始
來
，
虛
妄
分
別
因
緣
力
故
，
執
離
心
外
定
有

真

實

能

取

、
所
取
>§.;如
來
大
悲
，
以
甘
露
法

㉒

授
彼
令
服
，
斷
妄
狂
心
， 

棄

執

空

、
有

，
證
真
了
義
，
《華
嚴
》
等
中
說
一
切
法
皆
唯
有
識
。
天
親
菩



薩
為
利
有
情
，
令
法
久
住
，
依
如
上
教
製
《
三
十
頌
》

，
明
唯
識
理
；
文
義
 

周

圓

，
離
於
廣
略
。
後
護
法
等
依
上
經
論
，
採

撮

精

要

，
廣

釋

頌

文

，
名
 

《成
唯
識
》

。
故
此
即
以
唯
識
為
宗
.，識
有
非
空
，
境
無
非
有

㉔

，
以
為
宗
 

也

。
雖
具
明
諸
法
，
皆
不
離
識
也

⑮

。

明
論
體
者
：
依

《瑜

伽

論

.
攝
釋
分
》
初
第
八
十
一
說
：
經
體
有
二
：

一
、 

文

，
二

、
義

。
文
是
所
依
，
義
即
能
依
，
由
能
詮
文
，
義
得
顯
故

⑳

。
龍
軍
 

論

師

、
無
性
等
云
：
謂
佛
慈
悲
本
願
緣
力
，
其
可
聞
者
，
自
意
識
上
文
義
相

 

生

，
似
如
來
說
。
此
文
義
相
雖
自
親
依
善
根
力
起
，
而

就

本

緣

，
名
為
佛

 

說

；
佛
實
無
言

㉗

。
此
若
依
本
，
乃

無

文

、
義

，
唯
有
無
漏
大
定
、
智

、
悲
 

㉘

。
若
依
自
識
，
有
漏
心
現
，
即
似
無
漏
文
、
義
為
體
•，無
漏
心
現
，
即
真
 

無

漏

文

、
義
為
體

㉙

。
此
即
如
來
實
不
說
法
。
故

《
大
般
若
》

四
百
二
十

 

五

、
《文
殊
問
經
》
等

，
佛
皆
自
說
「
我
成
佛
來
不
說
一
字
，
汝
亦
不
聞
」 

#

。

(略

)
護

法

、
親
光
等
云
：
或
宜
聞
者
本
願
緣
力
，
如
來
識
上
文
、
義
 

相

生

，
實

能

、
所
詮
文

 '
義
為
體

㉛

.，若

依

本

說

，
即
真
無
漏
文

 '
義
為



體

，故

《瑜
伽
論
》
六

十
四
卷
.
引

《
昇
攝
波
葉

喻
經
》

云
：
「我
未
所
 

說

.乃
有
爾
所
。
」

m

《二
十
論
》
說
：
「展
轉
增
上
力
，
二
識
成
決
 

定
。
」

S

是
故
世
尊
實
有
說
法
；
言
不
說
者
，
是
密
意
說

㉞

。
此
論
根
本
既

 

是

佛

經

，
故
出
體
者
，
應
如
經
說
。
此
釋
雖
二
，
然
此
論
主
，
無
不
說
法
， 

取
後
解
也
@
 

◦
總
論
出
體
■
略
有
四
重

.
•一
、
攝
相
歸
性
，
皆
如
為
體
，
故
 

經

說

言

「
一
切
法
亦
如
也
」

、
「
至
於
彌
勒
亦
如
也
」
@;。
二

、
攝
境
從

 

心

，

一

切
唯
識
，
如
經

中

說

「
三
界
唯
心

」

(37

:。
三
 '
攝
假
隨
實
，
如
不
相
 

應
色
 '
心
分
位
，
《對
法
論
》
說
是
假
立
故
也
％
。
四
 '
性
用
別
論
，
色

、 

心

、
假

、
實
各
別
處
收
；

《瑜
伽
論
》
說
色
蘊
攝
彼
十
處
全
等

(:{9)

:。
(略
) 

此
中
出
體
雖
有
四
門
，
《佛
地
論
》
中
唯
有
二
種
..一
、
攝
境
從
心
，
二

、 

性
用
別
質
。
無
性
意
取
攝
境
從
心
。
護
法
意
說
性
用
別
質
，
教
體
即
是
能
說

 

聲

等

；
不

爾

，
教
體
便
成
有
漏
或
染
無
記
，
三

寶

、
真
如
亦
應
如
是
⑩

◦
故
 

護
法
釋
善
順
論
宗
，
不
違
唯
識
.，能
說
法
者
識
上
現
故
⑥
。

(
略

)

三

、
藏
乘
所
攝
，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
、
藏

所

攝

，
後

、
乘

所
攝
。



藏
所
攝
者
：
依

《瑜
伽
》
等
說
有
二
藏
：

一
、
菩
薩

藏

，
二

、
聲
聞
藏
•，然
 

獨
覺
教
少
於
聲
聞
，
從
多
為
藏
，
名
聲
聞
藏
。
或
說
三
藏
：

一
、
素

呕

覽

， 

二

、
毘

奈

耶

，
三

、
阿
毘
達
磨
⑩

。
或
說
六
藏
；
菩

薩

、
聲
聞
各
有
三
故
；
 

獨
覺
更
無
別
戒
律
等
，
故
無
三
藏
可
得
成
九
。
此
於
二
藏
，
菩
薩
藏
收
，
上
 

乘
攝
故

⑬

。
三
藏
之
中
，
對
法
藏
攝
，
研
霰
推
尋
諸
法
相
故

㉞

。
六
藏
之
內
， 

菩
薩
藏
中
對
法
藏
攝
。

乘
所
攝
者
：
或
說
一
乘
，
如

《法
華
》
等

。
或
說
三
乘
：

一
、
菩

薩

，
二

、 

獨
覺
丄
二
、
聲

聞

，
處
處
經
論
皆
同
說
故
•，無
唯
說
二
乘

⑯

：

一
者
大
乘
、 

二
者
小
乘
之
教
。
或
說
五
乘
，
三
乘
如
前
，
第
四
人
乘
，
第
五
天
乘

⑯

；
前
 

三
攝
定
、
不
定
種
姓
，
後
二
唯
攝
第
五
無
姓
。
此
論
正
是
一
乘
所
攝
；
三
乘
 

之

中

，
菩
薩
乘
攝
.，五
乘
之
內
，
第
一
乘
收
。

(
略

)

四

、
教
興
年
主
，
於
中
有
二
•

.
一
、
教

興

年

，
二

、
教

興

主

。

教
興
年
者
••慧
愷
法
師
〈
俱
舍
序
〉
@
云

：
佛
滅
已
後
千
一
百
年
，
天
親
菩
 

薩
出
生
造
論
。
依
今
所
傳
，
諸
部
說
異

⑱

。
今
依
大
乘
，
九
百
年
間
，
天
親



菩
薩
出
世
造
此
頌
本
.，真

諦

法

師

《
中
邊
疏
》
亦
云
九
百
年
中
天
親
生
也

 

㈣

。
同
時
唯
有
親
勝
'
火
辨
二
大
論
師
造
此
頌
釋
；
千
一
百
年
後
，
餘
八
論
 

師
方
造
斯
釋
。

教
興
主
者
：

《
三
十
頌
本
》

，
天
親
菩
薩
之
所
作
也
.，其
別
神
德
，
具
如
別
 

記
㉚

。
釋
此
本
頌
有
十
論
師
：

一

、
梵
云
達
磨
波
羅
，
唐
言
護
法
(
略

)

， 

二

、
梵
云
窶
拏
末
底
-
唐
言
德
慧
(
略

)

，
三

、
梵
云
采
、

？

取
羅
末
底
，
唐
言
 

安
慧
(略
)
，四
、梵
云
畔
徒
室
利
，唐
言
親
勝
(略
)
，五
、梵
云
難
 

陀

，唐
言
歡
喜
(略
)
，六

、梵
云
戍
陀
戰
達
羅
，唐
言
淨
月
(略
)
， 

七

、
梵
云
質
咀
羅
婆
拏
，
唐
言
火
辨
(
略

)

，
八

、
梵
云
毘
世
沙
蜜
多
羅
， 

唐

言

勝

友

，
九
 '
梵
云
辰
那
弗
多
羅
.
唐

言

勝

子

，
十

、

梵
云
若
那
戰
達

 

羅

.
唐

言

智

月

(
略

)

。
製

此

釋

者

，
雖

十

論

師

，
於
中
護
法
聲
德
獨
振

 

< 51'
，
故
此
論
題
特
以
標
首
；
此
師
所
說
最
有
研
尋
，
於
諸
義
中
多
為
南
指
；
 

邪
徒
失
趣
，
正
理
得
方
，
迥
拔
眾
師
，
類
超
群
聖
者
，
其
惟
一
人
乎
！

五

、
判
釋
本
文

S

，
於
中
有
二
：

一
、
判

本

文

，
二

、
釋
本
文
。



判
本
文
者
：
此
論
本
頌
唯
有
正
說
，
世
親
菩
薩
臨
終
時
造
，
未
為
長
行
廣
釋

 

便

卒

，
故

無
初
、

後
二
分
文
也
。

論
其
釋
文
，
具
有
三
分
：
初
歸
敬
頌
，
及
次
長
行
，
是
宗
前
敬
敍
分
。

「
云
 

何
世
間
及
諸
聖
教
」
下

，
正
釋
本
文
，
名
依
教
廣
成
分
。
「此
論
三
分
，
成
 

立
唯
識
」
下

，
是
即
第
三
釋
結
施
願
分
。

(
略

)

【
解
讀
】
窺
基
法
師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的
科
判
，
可
依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的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的
結
構
分
成
三
分
，
即

(
甲
一
)
「
宗
前
敬
敍
分
」

、
(
甲
二
)
「
依

敎
廣
成
分
」
及
 

(
甲
三
)
「
釋
結
施
願
分
」
。
於

(
甲
一
)
「
宗
前
敬
敍
分
」
中

，
開
成
三
段
，
即

(
乙
 

一
)
「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要
」

、
(
乙
二
)

r

歸
敬
福
田
、
彰
釋
論
因
」
及

(
乙
三
) 

r

明
論
本
師
製
頌
之
由
」
。
今
文
正
是
(
乙
一
)
「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要
」
，
此
唯
是
窺
 

基
法
師
疏
釋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綱
領
，
其
中
以
五
段
文
字
闡
釋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在
三
時
中
是
 

何
時
的
言

敎
、
所
對
何
種
根
機
的
有
情
(
此
名
「
辨

敎
時
機
」
)
、
本
論
宗
旨
何
在
、
以
何
 

爲
論
體
(
此
名
「
明
論
宗
體
」
)
、
於
三
藏
中
何
藏
所
攝
、
於
三
乘
中
何
乘
所
攝
(
此
名



「
藏
乘
所
攝
」
)
、
此
論
何
時
所
造
、
造
論
者
是
誰
(
此
名
「

敎
興
年
主
」
)
、
最
後
指
出
 

本
論
的
結
構
大
綱
與
全
論
疏
釋
(
此
名
「
判
釋
本
文
」
)
。
故
知
此
「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 

要
」
，
在

r

 (
疏
)
釋
本
文
」
之
前
，
可
說
是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題
解
，
今
分
五
段
闡
釋
如
 

後
：

㈠

辨
教
時
機
：
此
亦
可
再
分
成
兩
段
：
前
者
是

r

辨
說
敎
時
會
」
，
後
者
則

r

辨
敎
所

被
機
」
。

甲

、
辨
說
教
時
會
：
釋
迦
世
尊

爲
有
情
演
說

敎
法
，
有
情
根
機
不
同
，
如
來
所
說

敎
法
 

隨
之
有
異
，
此
窺
基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
(
後
簡
名
《
述
記
》
)
所
謂
「
如
來
說

敎
，
隨
機
 

所
宜
」
。
然
則
有
情
的
根
機
究
有
多
少
類
別
？
從
大
處
來
分
，
有
情
的
根
機
可
有
「
漸
機
」 

與

r

頓
機
」
的
差
別
；

r

頓
機
」

一
般
屬
定
性
菩
薩
根
器
，
如
來

爲
之
說
「
頓

敎
」
.，
「
漸
 

機j

 
一
般
屬
不
定
性
根
器
，
如
來
依
其
日
漸
根
器
成
熟
，
分
期
說
不
同
內
容
和
特
質
的

r

漸
 

敎
」
。
所
以
今
「
辨
說

敎
時
會
」
亦
依
「
頓
」

、
「
漸
」
分
別

爲
說
：

一
者
、
依
漸
機
、
漸

敎
來
說
：
就

「
漸
機
」
的
有
情
而
言
，
《
述
記
》
說

「
〔
有
情
的
 

根
〕機
，有
〔下
、中
、上
〕
三
品
〔的
〕
不
同
，
〔因
此
如
來
說
〕

敎

，遂
〔有
初
、



中
、後
〕
三
時
亦
〔見
差
〕異
」
。

初

「
第
一
時
」
：
《
述
記
》
言
：

r

〔如
來
見
〕諸
異
生
〔凡
夫
之
〕類
〔的
有
情
， 

爲
煩
惱
〕
無
明
所
〔
蒙
蔽
〕
，
盲

〔
目
地
〕
起
造
惑
、
業

，
迷
執
有
〔
一
、
常

、
主
宰
性
的
 

自
性
實
〕
我
，
〔因
而
流
轉
不
息
〕
於
生
死
〔苦
〕海
〔之
中
沈
〕淪
沒
〔頂
而
〕無
 

〔所
〕依
〔止
〕
，故
大
悲
〔的
釋
迦
世
〕尊
，初
成
佛
已
，
〔於
〕仙
人
〔墮
處
的
〕鹿
 

(野
)苑
〔中
〕
，轉
『四
諦
(法
)輪
』
，
〔

爲
〕說
《阿
笈
摩
(阿
含
經
)》
，
〔目
 

的
爲
彼
下
品
小
根
的
有
情
〕
，除
〔去
〕
『
(
一
、常
、主
宰
的
自
)我
(是
實
)有
』 

〔的
〕執
〔著
〕
，令
〔定
性
〕
小
根
〔及
不
定
性
能
迴
小
趣
大
〕等
〔有
情
，都
能
〕漸
 

〔
次
證
得
預
流
果
、
一
來
果
、
不
還
果
，
乃
至
阿
羅
漢
果
，
而
〕
登
聖
〔
者
之
階
〕
位

。
」 

次

「
第
二
時
」
：
不
定
性
的
修
行
者
，
在
初

r

第
一
時
」
聽
如
來

r

阿
含
之
敎
」
，
了
 

達

「
四
諦
」

、

r

五
蘊
」
、

r

十
二
因
緣
」

、
「
八
正
道
」

、

r

三
十
七
菩
提
分
法
」
，
破
 

除

「
我
執
」
之
後
，
即
由
初
品
小
根
，
提
升
至
中
品
中
根
，
迴
小
乘
而
轉
趣
大
乘
，
故
釋
迦
 

世
尊
又

爲
之
說

r

第
二
時
」
的
不
同

敎
法
。
如

《
述
記
》
所
言
：

r

彼

〔
不
定
性
有
情
， 

旣
〕聞
〔苦
、集
、滅
、道
〕
四
諦
〔

敎
法
〕
，雖
〔已
〕斷
〔除
一
、常
、主
宰
性
的



實
〕我
愚
〔執
，然
〕而

〔仍
〕

於
諸
法
〔之
中
〕迷
執
〔

爲
自
性
〕實
有
；
〔釋
迦
〕世
 

尊
爲
除
彼
『
(諸
)法
(實
)有
』
(的
計
)執
，
(所
以
再
)次
於
鷲
嶺
(即
靈
鷲
山
 

G
r
d
h
r
a
s
t
a

)
說
『諸
法
(皆
)空
』
〔的
大
乘

敎

義
〕
，所
謂
《摩
詞
般
若
經
 

(pa
l
l
c
a
v
i
l

-^a
t
i
-
s
s
h
a
s
r
i
s
-
p
r
a
j
i
^

-g.r
i
m
i

SJ,)

》
等

，
令
中
根
品
〔
類
的
不
定
性
有
情
〕
捨

小
〔乘
而
〕趣
〔向
〕大
〔乘
〕
。」

後

r

第
三
時
」
：
不
定
性
的
中
根
有
情
，
於

「
第
二
時
」
聽
佛
說
「
一
切
皆
空
」
之
 

敎

，
又
再
計
執
「
眞
諦
」

、
「
俗
諦
」
的
一
切
諸
法
都
是
空
無
所
有
，
著

「
惡
取
空
執
」
， 

而
定
性
小
根
有
情
，
於

「
第
一
時
」
聽
佛
說
「
我
空
」
而
又
堅
執
「
法
有
」
，
於
是
執
有
、 

執
空
，
迷
謬
競
興
，
不
契
中
道
，
故
釋
尊
又
對
彼
機
，
再
說
「
第
三
時
」
中
道
之

敎
。
如
 

《
述
記
》
所
言
：

r

彼

〔
中
根
有
情
，
於
第
二
時
中
〕
，
聞
世
尊
〔
以
〕
密
義
意
趣
說
〔
一 

切
法
都
〕無
〔自
性
，以
〕破
〔除
〕有
〔執
〕
，便
〔錯
誤
地
遮
〕撥
〔眞
、俗
〕
二 

諦
，
〔否
定
一
切
諸
法
的
體
〕性
〔與
〕相
〔用
，以

爲
〕皆
〔是
〕空
〔無
，並
且
誤
執
 

此
惡
取
空
見
〕

爲
無
上
〔
的
最
高
義
〕
理
；
由
斯
〔
已
證
入
大
乘
的
執
法
空
者
，
與
未
證
入
 

大
乘
的
執
法
有
者
，彼
〕
二
〔類
〕聖
〔者
〕
互
執
〔
一
切
實
〕有
、
〔
一
切
〕空
〔無
，



於
是
〕迷
謬
〔空
者
與
迷
謬
有
者
〕競
興
〔諍
論
，而
〕未
契
〔非
實
空
、非
實
有
的
〕中
 

道
〔義
理
〕
；如
來

爲
〔要
遮
〕除
此
空
〔執
和
〕有
執
，
〔所
以
〕於
第
三
時
〔中
〕演
 

〔說
〕
了
義

敎
〔法
，於
〕
《解
深
密
(經
)》
、
〔
《楞
伽
經
》
、
《厚
嚴
經
》
〕
等
 

〔法
〕會
〔之
中
〕
，說
一
切
法
唯
有
識
、
〔辨
三
自
性
〕等
，
〔以
〕心
外
法
無
〔的

敎
 

法
，遮
〕破
初
〔會
第
一
時
有
情
的
〕有
執
，
〔又
以
〕非
無
內
識
〔的

敎
法
〕
，遣
〔除
 

次
會
第
二
時
有
情
所
〕執
〔
一
切
法
〕皆
〔是
〕空
〔無
的
空
執
，目
的
使
他
們
都
能
〕離
 

〔諸
法
實
〕有
、
(實
)無
〔的
二
〕邊
〔執
著
，而
能
〕
正
處
〔非
有
非
空
的
〕中
道
。 

〔
同
時
令
有
情
對
〕
於
眞
諦
理

〔體
〕

，悟
證
有
〔其
恰
當
有
效
的
〕
方
〔法
，對
〕
於
 

〔依
他
、遍
計
、有
漏
、無
漏
等
等
〕俗
諦
〔諸
法
之
〕中
，
〔精
〕妙
〔地
〕能
〔加
抉
 

擇

，
知
道
依
他
、
無
漏
等
應
〕
留

，
〔
而
遍
計
、
有
漏
等
應
〕
捨

。
」

上
面
已
分
述
釋
尊

爲
不
定
有
情
，
說
三
時
之

敎
，
然
則
本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，
由
世
親
法
 

師
撰
造
本
頌
，
由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疏
頌
以

爲
長
行
，
由
玄
奘
法
師
糅
合
而
譯
成
本
論
，
則
 

於

「
三
時
之

敎
」
之
中
，
本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應
是
何
時
所
攝
？
窺
基
認

爲
本
論
所
依
據
的
 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等
六
經
，
應
屬
「
第
三
時
」
的

敎
法
，
所
依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等
十
一
部



論

，
所
明
的
義
理
，
如
唯
識
'
三
自
性
、
十
地
因
果
的
了
義
行
相
，
都
是

r

第
三
時
」
的

敎
 

義

。
因
依
六
經
十
一
論
而
成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亦
應
是
「
第
三
時
」

敎
法
所
攝
。
如

《
述
 

記
》
所
言
：

r

又
今
此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爰
引
六
經
，所
謂
《華
嚴
(經
)》
、 

《
(解
)深
密
(經
)》
、
《如
來
出
現
功
德
莊
嚴
(經
)》
、
《
(大
乘
)
阿
毘
達
磨
 

(經
)》
、
《楞
伽
(經
)》
、
《厚
嚴
(經
)》
；
〔又
援
引
〕十
一
部
論
，
〔所
謂
〕 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》
、
《顯
揚
(聖

敎
論
)》
、
《
(大
乘
)莊
嚴
(經
論
)》
、
《集
 

量
(論
)》
、
《攝
(大
乘
)論
》
、
《十
地
(經
論
)》
、
《分
別
瑜
伽
(論
)》
、 

《觀
所
緣
經
(論
)》
、
《二
十
唯
識
(論
)》
、
《辨
中
邊
(論
)》
、
《
(大
乘
阿
毘
 

達
磨
雜
)集
論
》
等
〔以
〕

爲
證
理
〔的
依
據
，藉
此
以
闡
〕明
〔釋
尊
在
第
三
時

敎
之
中
 

所
說
〕唯
識
、三
〔自
〕性
、十
地
因
果
〔修
〕行

〔階
〕

位
〔的
顯
〕
了
〔的
義
〕相
大
 

乘
〔
敎
理
〕
，故
知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在
釋
尊
三
時
說
法
中
，是
〕第
三
時
〔非
有
非
空
 

的
〕
中
道
之

敎
也
。
」
如
是
上
述

r

三
時
之
敎
」
，
是
就
釋
尊
對

r

漸
機
」
有
情
，
所
演
說
 

「漸

敎
」
義
理
，分
辨
而
成
「三
時
之

敎
」
，如
《述
記
》
所
言
：
「此
約

〔
漸

〕

機
 

〔之
〕
理
，
〔說
〕漸

敎
法
門
以
辨
三
時
〔說

敎
的
差
別
，非
就
頓
機
、頓

敎
而
爲



說
〕
。」釋

迦
世
尊

r

三
時
說
敎
」
，
典
出
《
解
深
密
經
•
無
自
性
相
品
》

，
今

《
大
正
藏
》
卷
 

十
六
*
頁
六
九
七
載
佛
說
有

敎
、
空
敎
及
中
道

敎
的r

三
時
」
云
：

r

世
尊
初
於
一
時
在
婆
 

羅
瘀
仙
人
處
林
中
(
即
鹿
野
苑
中
)
，
惟

爲
發
趣
聲
聞
乘
者
，
以

『
四
諦
』
相
轉
正
法
輪
；
 

此
雖
是
甚
奇
，
甚

爲
希
有
，
一
切
世
間
諸
天
人
等
先
無
有
能
如
法
轉
者
，
而
於
彼
時
所
轉
法
 

輪

，
有
上
有
容
，
是
未
了
義
，
是
諸
諍
論
安
足
處
所
。

世
尊
在
昔
第
二
時
中
，
惟

爲
發
趣
 

修
大
乘
者
，
依
一
切
法
皆
無
自
性
、
無
生
無
滅
、
本
來
寂
靜
、
自
性
涅
槃
，
以
隱
密
相
，
轉
 

正
法
輪
.，雖
更
甚
奇
，
甚

爲
希
有
，
而
於
彼
時
所
轉
法
輪
，
亦
是
有
上
有
容
，
猶
未
了
義
， 

是
諸
諍
論
安
足
處
所
。

世
尊
於
今
第
三
時
中
，
普

爲
發
趣
一
切
乘
者
，
依
一
切
法
皆
無
自
 

性

、
無
生
無
滅
、
本
來
寂
靜
、
自
性
涅
槃
無
自
性
性
，
以
顯
了
相
，
轉
正
法
輪
，
第
一
甚
 

奇

，
最

爲
希
有
；
於
今
世
尊
所
轉
法
輪
，
無
上
無
容
，
是
眞
了
義
，
非
諸
諍
論
安
足
處
 

所

。
」
今
所
依
漸
機
言
世
尊
所
轉
有

敎
、
空
敎
及
中
道

敎
的
「
三
時
說
法
」
，
基
本
上
是
依
 

照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所
述

r

三
時
說
法
」
而
建
立
的
。

二
者
'
依
頓
機
、
頓

敎
來
說
：
若
依
「
頓
機
」
的
有
情
來
說
，
就
不
應
把
釋
尊
一
生
的



言

敎

，
分
作
三
時
來
處
理
，
如

《
述
記
》
所
說
•• 

r

若
〔依
〕頓

敎

〔法
〕
門
〔來
說
， 

則
〕大
〔乘

敎
法
，並
〕
不
由
小
〔乘

敎
法
發
展
而
引
〕起
，即
無
三
時
〔說
法
的
〕前
後
 

次
第
〔可
分
〕
，即
〔如
在
〕
《華
嚴
(經
)》
中
說
〔三
世
〕唯
心
〔的

敎
法
，那
是
〕 

初
成
道
竟
最
〔
早

、
最
〕
第
一
〔
時
所
〕
說

。
此
約
(
所
被
)
多
分
〔
是
頓
機
有
情
，
故
是
 

頓
敎
〕
。
」

《
華
嚴
經
》
是
唯
識
所
依
六
經
之
一
；
若
依
不
定
性
的
漸
機
有
情
來
說
，
則
 

《
華
嚴
經
》
屬
中
道

敎
，
於
三
時
中
，
應
該
是
釋
迦
在
第
三
時
所
說
才
對
，
可
是
事
實
不
 

然

。
《
華
嚴
經
》
是
釋
尊
最
初
最
早
所
說
的
經
典
。
可
是
對
《
華
嚴
經
》
言

，
便
不
能
依
 

「
漸
機
」

、
「
漸

敎
」
的

r
三
時
說
法
」
的
準
則
來
判
別
了
。
因

爲

《
華
嚴
經
》
是

爲
大
多
 

數
的

r

頓
機
」
而
說
的
。

r
頓
機
」
是
定
性
的
菩
薩
根
機
，
不
是
由
小
乘
迴
向
大
乘
的
有
 

情

，
所
以
大
不
由
小
起
，
因
此
便
不
應
作
「
三
時
」
的
判
別
。

三
者
、
判
別
本
論
時
機
：
因

爲
本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是
普

爲
一
切
乘
者
說
的
，
所
以
它
對
 

r

漸
機
」
而
言
，
應
屬

r

第
三
時
漸

敎
」
所
攝
.，對

r

頓
機
」
而
言
，
則
亦
可
單
刀
直
入
， 

唯

屬

r

頓
敎
」
，
不
能
再
分
作
「
三
時
」
加
以
判
別
，
故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說
言
：
「
今
 

《
(
成
唯
識
)
論
》
所
明
，
〔
說
它
屬
『
漸

敎
』
的

『
第
三
時

敎
』
及

『
頓

敎
』
不
立
三
時



次
第
〕
二
種
皆
是
〔
正
確
的
，
因

爲
〕
若
對
不
定
姓
〔
的
漸
機
有
情
來
說
〕
，
大

〔
乘
之

敎
 

是
〕
由
小
〔乘

敎
所
引
發
生
〕起
，
〔本
論
〕
即
〔屬
〕
第
三
時
〔的
〕

敎

〔法
〕
•，若
 

〔就
〕唯
被
〔頓
機
的
〕菩
薩
〔來
說
〕
，大
〔乘
之

敎
〕
不
由
小
〔乘
而
〕起
，
〔則
本
 

論
〕
即
〔是
〕頓

敎
，
〔無
三
時
前
後
次
第
〕也
。此
〔亦
〕顯
〔示
釋
尊
說
法
〕
，頓
、 

漸
〔亦
〕無
〔有
特
〕別
定

敎
。
〔比
如
在
〕
《
(華
嚴
經
)
，入
法
界
品
》
〔之
中
，竟
 

有
〕
五
百
聲
聞
〔
漸
機
者
〕
亦
在
座
故
。
」

《
述
記
》
於
此
，
前
半
段
明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對
 

漸
機
者
言
，
屬

「
第
三
時
的
漸

敎
」
；
對
頓
機
者
言
，
則
屬

r

頓
敎
」
，
無
有
三
時
次
第
可
 

分

。
後
半
段
闡
釋
何
以
同
一
經
論
可
以
兼
屬

r

漸
敎
」

、

r

頓
敎
」
。
原
因
在
於
釋
迦
說
 

敎

，
並
沒
有
任
何
經
典
，
唯
屬

r
頓
敎
」
，
不
被
漸
機
有
情
，
如
佛
說
《
華
嚴
經
》

，
約
聽
 

者
多
分
是
頓
機
有
情
，
固
然
屬
於

r
頓
敎
」
，
但
是
當
佛
說
《
華
嚴
經
•
入
法
界
品
》
時

， 

亦
有
漸
機
的
五
百
聲
聞
在
座
，
故
知
本
經
亦
屬
於
「
漸

敎
」
。
同
理
，
佛
說
「
漸

敎
」
時

， 

亦
可
兼
被
頓
機
，
亦
兼
屬
「
頓

敎
」
。
今
本
論
兼
屬
頓
、
漸
二

敎
，
於
理
無
違
。

乙

、
辨
教
所
被
機
：
跟
著
窺
基
法
師
要
交
待
的
是
本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要
啟
導
的
是
哪
 

一
類
或
哪
幾
類
的
有
情
。
首
先
《
述
記
》
把
一
切
有
情
，
就
其
能
否
具
備
解
脫
生
死
的
無
漏



種
子
功
能
，
及
具
備
何
種
解
脫
功
能
，
把
一
切
有
情
分
成
五
大
類
別
言
：

r

依
《瑜
伽
(師
 

地
論
)》
、
〔
《愣
伽
經
》
〕等
〔把
有
情
分
類
，可
〕有
五
種
〔種
〕姓
：
一
、菩
薩
 

〔
種
姓
，
亘
(備
成
佛
功
能
者
〕
，
二
、
獨
覺
〔
種
姓
，
具
備
成
辟
支
佛
功
能
者
〕
，
三

、
聲
 

聞

〔
種
姓
，
具
備
成
就
阿
羅
漢
功
能
者
〕
，
四

、
不
定
〔
種
姓
，
或
兼
具
上
述
所
言
成
佛
、 

成
阿
羅
漢
及
成
辟
支
佛
三
種
功
能
，
或
三
種
功
能
之
中
，
任
缺
其
一
，
如
是
則
或
兼
具
成
佛
 

及
成
阿
羅
漢
功
能
、
或
兼
具
成
佛
及
成
辟
支
佛
的
功
能
，
或
兼
具
成
阿
羅
漢
及
成
辟
支
佛
的
 

功
能
〕
，
五

、
無
姓
〔
有
情
，
即
無
種
姓
，
此
類
有
情
不
具
備
成
佛
、
成
阿
羅
漢
或
成
辟
支
 

佛
功
能
，
最
高
只
能
修
善
得
人
、
天
果
報
而
已
〕
。
」

於
上
述
五
類
(
八
大
品
別
)
的
有
情
中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究
竟
所
被
實
是
何
種
根
機
的
 

有
情
？

《
述
記
》
說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唯
被
定
性
的

r

菩
薩
種
姓
」
有
情
及

r

不
定
種
姓
」
中
 

的

「
菩
薩
兼
聲
聞
、
獨
覺
」

、
「
菩
薩
兼
聲
聞
」
及

「
菩
薩
兼
獨
覺
」
等
二
類
四
種
有
情
。 

如
《述
記
》
言
：
「此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(卷
)第
三
云
：
『
〔已
〕
入
見
〔道
諸
〕菩
 

薩
〔衆
，得
眞
現
觀
〕
，皆
名
〔

爲

〕
勝
者
，
〔彼
能
〕
證
〔解
〕
阿
賴
耶
〔識
〕
故
， 

〔
我
世
尊
〕
正

爲
〔
彼
等
開
示
而
〕
說
•，又

〔
或
諸
菩
薩
皆
名
勝
者
，
雖
〕
見
導
刖
，
〔
未



能
證
解
阿
賴
耶
識
，
而
〕
已
能
信
解
，
求
彼
轉
依
，
故
亦

爲
說
。
』
」
由
此
可
知

r

菩
薩
種
 

姓
」
有
情
，
無
論
已
入
見
道
位
得
證
「
唯
識
性
」
眞
如
實
體
的
，
或
雖
未
能
證
入
，
但
能
信
 

解

，
精
進
修
行
以
求
「
轉
依
」
的

，
都
可
名

爲
「
勝
者
」

(
謂
得
證
解
或
信
解
「
阿
賴
耶
 

識
」
的
殊
勝
義
境
者
)
，
都
是
本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被
的
有
情
。
此
實
包
括
定
性
的

r

菩
薩
 

種
姓
」
有
情
，
及
不
定
性
的
「
不
定
種
姓
」
中
之
「
菩
薩
兼
聲
聞
、
獨
覺
」

、
「
菩
薩
兼
聲
 

聞
」
及

r

菩
薩
兼
獨
覺
」
等
三
種
有
情
。

如
是
於
五
種
姓
中
，
何
種
有
情
不

爲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被
？

《
述
記
》
言
：
「
(
《
成
 

唯
識
論
》
)
又
云
：
『無
姓
有
情
不
能
窮
底
，
故
說
〔
阿
陀
那
識
或
阿
賴
耶
識
實
是
〕
甚
 

深
.，
〔
聲
聞
種
姓
及
獨
覺
種
姓
彼
二
〕
趣
寂
種
姓
〔
有
情
〕
，
不
能
通
達
，
故
名
甚
細
。
』 

由
此
〔故
知
〕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〔的
〕旨
〔趣
〕
唯
被
大
乘
〔菩
薩
種
姓
〕
及
不
定
 

〔種
〕姓
〔而
具
〕趣
菩
薩
〔種
子
功
能
〕者
，非
被
〔定
性
的
〕獨
覺
〔種
姓
〕
、聲
聞
 

〔種
姓
〕
、無
〔種
〕姓
〔彼
〕
三
種
(根
)機
〔之
有
情
〕也
。」
其
實
「不
定
種
姓
」 

中
的
「
獨
覺
兼
聲
聞
」
者

，
亦
非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被
的
根
機
，
因

爲
不
具
備
「
成
佛
的
無
 

漏
種
子
功
能
」
故

。
如
是
應
說
••本
論
所
不
被
機
，
於
五
類
八
種
有
情
之
中
，
實
包
括
「
三



類
四
種
」
有
情
——

即
：
定
性
獨
覺
、
定
性
聲
聞
、
獨
覺
兼
聲
聞
的
不
定
種
姓
、
無
姓
有
 

情

。
㈡

明
論
宗
體
：
上
文
已
交
待

r

辨
敎
時
機
」
，
今
繼
申
「
明
論
宗
體
」
；
此
中
可
初
明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宗
旨
，
後
明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體
性
，
故
可
開
成

r

初
明
論
宗
」
及

r

後
 

明
論
體
」
二
分
：

甲

、
初
明
論
宗
：
窺
基
法
師
於
此
《
述
記
》
的

「
頌
前
提
綱
」
中

，
先
簡
述
造
論
的
緣
 

由
與
過
程
，
後
申
本
論
的
宗
趣
所
在
：

一
者
、
造
論
緣
由
及
過
程
：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「
〔
世
間
〕
諸
愚
夫
類
，
從
無
始
〔
以
〕 

來
，
〔由
於
〕虛
妄
分
別
〔生
起
種
種
計
執

爲
〕因
緣
力
故
，執
〔著
〕離
心
外
〔在
〕定
 

有
眞
實
〔
的
〕
能
取
〔
實
我
與
〕
所
取
〔
實
法
，
如
是
起
惑
造
業
，
流
轉
生
死
，
沈
淪
苦
 

海
，不
能
自
拔
〕
；
〔釋
迦
〕
如
來
大
悲
〔哀
愍
，故
〕
以
甘
露
〔

敎

〕
法
，授
彼
令
 

〔其
〕
服
〔用
〕
，斷
〔其
〕妄
狂
〔之
〕
心
，
〔放
〕棄
執
〔著
實
〕
空
〔實
〕有
， 

〔契
〕證
眞
〔實
〕
了
義
〔的

敎
理
，所
以
在
〕
《華
嚴
(經
)》
、
〔
《解
深
密
經
》
〕 

等

〔
敎
法
之
〕
中

，
說
一
切
法
皆
唯
有
識
。
〔
又
〕
天
親
(
即
世
親
)
菩
薩

爲
利
〔
樂
一
切



乘
的
諸
〕有
情
，令
〔唯
識
了
義
之

敎
〕法
久
住
〔於
世
，於
是
〕依
〔據
〕如
上
〔所
述
 

的

«
華
嚴
經
》
、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等
的
〕

敎

〔法
，撰
〕製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》
， 

〔闡
〕
明
唯
識
〔的
義
〕
理
；
〔彼
頌
〕
文
義
周
〔遍
〕
圓
〔滿
〕
，離
於
〔過
〕廣
 

〔過
〕略
〔的
缺
失
〕
。後
護
法
等
〔十
大
論
師
，又
〕依
上
〔述
的
〕
『
(六
)經
』
、 

『
(十
二
論
』
，採
撮
〔其
〕精
要
，廣
釋
〔世
親
的
〕
《
(唯
識
三
十
)頌
》
〔的
〕 

文
〔義
〕
，名
〔之

爲
〕
《成
唯
識
(論
)》
。」
故
知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撰
著
，先
是
 

釋
迦
世
尊
，
悲
愍
有
情
的
計
執
實
有
的
能
取
、
所
取
，
故
宣
說
《
華
嚴
經
》
的

「
三
世
唯
 

心
」
及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的

r
萬
法
唯
識
」
的

敎
法
。
跟
著
是
世
親
菩
薩
依
釋
尊

敎
法
，
造
 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。
最
後
由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廣
釋
頌
文
而
由
玄
奘
法
師
糅
譯
而
成

爲
此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。

二
者
、
釋
論
宗
旨
••本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由
釋
尊
造
經
，
世
親
造
頌
，
十
大
論
師
廣
釋
頌
 

文
而
成
，
佛

、
菩
薩
、
論
師
等
皆
以
顯
揚
「
唯
識
」
以

爲
宗
旨
。
故

《
述
記
》
言
：

r

故
此
 
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即
以
『唯
識
』
〔作
〕

爲

宗
〔旨
〕
；
〔以
發
揮
〕識
〔法
〕有
〔體
 

有
用
〕
非
〔是
〕
空
〔無
，離
識
外
〕
境
〔體
用
空
〕
無
，非
〔是
實
〕有
，以

爲
宗



〔趣
〕也
。
〔其
意
是
指
：
〕雖
〔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中
〕
，具
明
〔境
、行
、果
，乃
 

至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、
色
法
、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、
無

爲
法
等
等
〕
諸
法
，
〔
但
彼
一
切
法
〕
皆
 

不
離
識
也
。
」

乙

、
後
明
論
體
■■於

r

明
論
宗
體
」
中

，
前
文
已
釋

r

明
論
宗
」
，
申
明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以

r

唯
識
」
爲
宗
之
後
，
再
釋
「
明
論
體
」
，
申
明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體
性
本
質

爲

 

何

。
此
分
兩
節
予
以
討
論
：

一
者
、
約
能
詮
所
詮
辨
體
：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「
依

《
瑜
伽
(
師
地
)
論

•
攝
釋
分
》
初
 

第
八
十
一
〔
卷
〕
說
：
經
體
有
二
•
•
一
、
文

，
二
、
義

。
文
是
所
依
，
義
即
能
依
，
由
能
詮
 

文

，
義
得
顯
故
。
」
若
依
能
詮
與
所
詮
來
辨
釋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體
性
，
則
必
須
理
解
佛
陀
 

所
說
經

敎
的
體
性
(
簡
稱

爲
敎
體
)
。
依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載
，
一
切
經

敎
以
「
(
名

、 

句
)文
」
與

r

義

(
理
)
」

爲
敎
體
，
因

爲
經
敎
以
所
詮
表
的
「
義
理
」

爲
本
體
，
但
所
詮
 

之

「
義
理
」
必
須
要
依
藉
能
詮
之
「
(
名

、
句
)
、
文
」
然
後
可
得
而
顯
現
，
因
此
《
瑜
伽
 

師
地
論
》
指
出
「
經

敎
的
體
性
」
有
二

.•其
一
是
能
依
的

r

所
詮
的
義
理
」
，
其
二
是
所
依
 

的

「
能
詮
的
(
名

、
句
)
、
文
」
。
然
而
雖
可
以
「
能
詮
之
文
」
及

「
所
詮
之
義
」
以

爲
敎



體

，
但
自
古
而
言
，
則
又
有
「
佛
有
說
法
」
及

「
佛
無
說
法
」
的
諍
論
，
此
又
影
響
著
對
 

r
能
詮
之
文
」
與

「
所
詮
之
義
」
的
內
容
解
釋
，
因
此
須
再
就

r

佛
有
說
法
」
和

r

佛
無
說
 

法
」
兩
個
角
度
再
作
考
察
：

依

「
佛
無
說
法
」
進
行
考
察
，
《
述
記
》
有
言
：
「
龍
軍

(
N
a
g
a
s
e
n
a
)

論
師
、
無
性
 

(
A
s
v
a
b
h
a
v
a
)

等
云
••謂
佛
〔
本
無
說
法
•，有
情
於
聽
法
之
時
，
依
藉
佛
陀
的
〕
慈
悲
本
 

願
〔作
增
上
〕緣
力
，
〔加
上
聽
法
者
(希
求
聽
法
)的
善
根
力
，於
〕其
可
聞
〔經

敎
〕 

者
〔的
〕自
〔身
〕意
識
上
〔得
有
〕文
、義
〔之
〕相
生
〔起
〕
，似
如
來
〔所
〕
說
 

〔無
異
〕
。此
〔能
詮
的
名
、句
〕
、文
〔與
所
詮
的
〕義
〔理
二
者
之
體
〕相
，雖
自
親
 

依
〔聽
法
者
之
〕善
根
力
〔而
得
生
〕起
，而
就
〔其
〕本
緣
，
〔實
出
於
如
來
慈
悲
本
願
 

力
以

爲
加
持
，故
〕
名
〔彼
經

敎
是
〕

爲
佛
說
.，〔剋
實
而
言
〕
，佛
〔陀
〕實
無
言
 

〔說
〕
。此
若
依
本
〔質
而
論
〕
，乃
無
〔佛
陀
說
法
的
〕文
、義
〔本
質
〕
，唯
有
〔佛
 

陀
的
〕無
漏
大
定
、智
〔慧
〕
、
〔慈
〕

悲

〔
之
本
質
存
在
〕
。
」
如
是
在

r

佛
無
說
法
」 

的
理
論
之
下
，
則
所
聽
得
如
來
所
說
的
經

敎
實
以
何
爲
體
？

《
述
記
》
答
云
：

r

若
〔聽
法
 

者
是
未
見
道
的
凡
夫
，
無
漏
智
慧
未
得
生
起
，
則
唯
〕
依
自
識
有
漏
心
〔
所
變
〕
現

〔
的
有



漏
文
、
義

爲
體
.，但
彼
有
漏
文
、
義
似
是
佛
說
，
故
說
〕
即

『
似
無
漏
文
、
義
』

爲

體
，

(
非
眞
無
漏
的
文
、
義

。
但
當
聽
法
者
已
見
道
後
)
，
無
漏
心
〔
智
已
起
〕
現

〔
行

，
則
所
 

聞
的
經

敎
〕
即

〔
以
自
識
中
所
現
的
〕
眞
無
漏
文
、
義

爲
體
。
此
即
如
來
實
不
說
法
〔
理
論
 

中

，
有
關

敎
體
的
判
別
情
況
〕
。
故

《
大
般
若
(
經
)
》

(
卷
)
四
百
二
十
五
、
《
文
殊
問
 

經
》
等
〔中
，所
載
〕佛
皆
自
說
『我
成
佛
〔以
〕
來
，不
〔曾
〕
說
一
字
，汝
亦
不
聞
 

〔
一
字
〕
』
。」

依
「佛
有
說
法
」
來
考
察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則
作
出
如
下
的
敍
述
言
：
「護
法
 

(
D
h
a
r
m
a
p
a
l
a
)

、親
光

(
B
a
n
d
h
u
- p

r
a
b
h
a
)

等
〔論
師
則
〕
云
：
〔對

敎
體
問
題
的
探

討
〕
，或
宜
〔作
出
這
樣
的
分
析
，那
就
是
以
〕聞
〔法
〕者
〔的
〕本
願
〔開
法
增
上
〕 

緣
力
，
〔促
使
〕如
來
〔

淸
淨
無
漏
〕識
上
〔的
〕
文
、義
〔的
體
〕
相
〔得
以
〕
生
 

〔
起

，
於
是
佛
陀
所
說
的
經

敎
〕
，
實

〔
以
佛
陀
無
漏
識
上
的
〕
能

〔
詮
與
〕
所
詮
〔
的
〕 

文

、
義

爲
體
；
若
依
本
〔
質
而
〕
說

，
〔佛
陀
所
說
的
經

敎
〕
，
即

〔
以
如
來
識
上
所
現
起
 

的
〕
眞
無
漏
文
、
義

爲
體
•，故

《
瑜
伽
(
師
地
)
論
》

〔
第
〕
六
十
四
卷
，
引

《
昇
攝
波
葉
 

喩
經
》
云
：
『我
〔

尙
〕未
所
說
〔的

敎
法
〕
，乃
有
〔林
中
之
葉
〕爾
所
〔這
麼
的
多
.，



我
已
說
的

敎
法
，
則
只
如
手
中
之
葉
那
麼
的
少
〕
。
』

《
(
唯
識
)
二
十
論
》

〔
亦
〕
說
：
 

『
展
轉
增
上
力
，
二
識
成
決
定
。
』

(
按
：
此
謂
以
聞
法
者
的
本
願
希
聞
正
法

爲
增
上
緣
， 

於
佛
陀
識
上
決
定
有
悲
心
及
無
漏
文
、
義
之
相
生
起
•，又
以
說
法
者
佛
陀
無
漏
識
上
的
文
、 

義
爲
增
上
緣
，
聞
法
者
的
心
識
上
，
或
有
漏
，
或
無
漏
，
視
聞
者
是
否
經
已
見
道
而
定
，
決
 

定
有
無
漏
或
有
漏
的
文
、
義
及
其
智
慧
生
起
。
)
是
故
〔
得
以
證
知
〕
世
尊
實
有
說
法
；
 

〔至
於
餘
經
〕言
〔佛
〕
不
說
〔法
〕者
，是
〔依
諸
法
緣
生
無
實
自
性
的
角
度
〕密
意
 

〔而
申
〕說
〔而
已
〕
。」

約

「
能
詮
、
所
詮
以
辨

敎
體
」
，
上
文
經
已
分
別
從

r

佛
有
說
法
」
及

r

佛
無
說
法
」 

兩
個
不
同
角
度
予
以
闡
釋
，
今
更
應
問
：
由
世
親
造
頌
，
由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造
釋
的
《
成
 

唯
識
論
》
應
以
何
法

爲
體
？
應
從

r
佛
有
說
法
」
抑
從

r

佛
無
說
法
」
而
說
？
窺
基
《
述
 

記
》
作
出
如
是
的
抉
擇
：
「
此

《
(
成
唯
識
)
論
》
根
本
旣
是
佛
經
〔
的
一
種
〕
，
故
出
體
 

者

，
應
如
〔
上
述
〕
經

〔

敎
出
體
的
這
樣
來
〕
說

。
此

〔
中
約
能
詮
、
所
詮
以
辨

敎
體
，
其
 

闡
〕釋
雖
〔有
『佛
無
說
法
』
及
『佛
有
說
法
』
〕
二
〔種
不
同
〕
，然
此
《
(成
唯
識
) 

論
》
〔的
論
〕主
〔如
世
親
、護
法
等
旣
有
說
法
〕
，無
不
說
法
，
〔故
應
〕
取
〔佛
有
說



法
的
〕後
解
〔方
式
來
處
理
〕也
。」
意
即
對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出
體
，應
從

r

佛
有
說
 

法
」
的
方
式
來
加
考
察
，
以
執
「
離
識
實
有
外
境
〕
及
執

r

內
識
一
切
空
無
」
之
有
情
的
希
 

求
聞
法
善
根
成
熟

爲
增
上
緣
，
於
世
親
、
護
法
等
論
師
識
體
之
上
所
顯
現
的

r

能
詮
的
名
、 

句

、
文
」
及

r

所
詮
的
義
理
」
以

爲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
敎
體
。

二
者
、
約
四
重
總
論
出
體
••有
關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出
體
問
題
，
除
了
上
文
所
釋
的
 

r

約
能
詮
、
所
詮
辨
體
」
之
外
，
亦
可

r

約
四
重
，
總
論
出
體
」
，
如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 

r

總
論
出
體
，
略
有
四
重
：
〔
一
、
攝
相
歸
性
，
二
、
攝
境
從
心
，
三
、
攝
假
隨
實
，
四

、 

性
用
別
論
〕
。
」
兹
分
敍
如
後
：

一
、
攝
相
歸
性
：
《
述
記
》
云

：

r

 一
、攝
相
歸
性
：
〔
一
切
諸
法
〕皆
〔以
眞
〕如
 

爲

體
，故
《
(大
般
若
)經
》
、
〔
《勝
鬉
經
》
、
《無
垢
稱
經
(維
摩
經
)》
等
〕
說
 

『
一
切
法
亦
(皆
眞
)如
也
』
、
『至
於
彌
勒
亦
(眞
)如
也
』
。」
如
是
依

r

攝
相
歸
 

性
」
以
出
體
，
則
此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亦
當
以

r

圓
成
實
性
」
彼
眞
如
實
體

爲
體
，
因
爲
一
切
 

r

能
詮
的
名
、
句

、
文
」
及

r

所
詮
的
義
理
」
皆
以

r

眞
如
」
爲
體
，
皆
依

r

眞
如
」
然
後
 

得
以
存
在
故
。



二

、
攝
境
從
心
..亦
可
名

爲
「
攝
境
從
識
」
，
「
識
」
即
是
「
心
」
故

。
《
述
記
》
 

云
：

r

二
、
〔若
依
〕
攝
境
從
心
〔以
出
體
，則
〕
一
切
〔諸
法
皆
不
離
識
，故
名
〕
唯
 

識

，
如

《
(
華
嚴
)
經
》
中
說
『
三
界
唯
心
』
，
〔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說

『
我
說
識
所
緣
唯
識
 

所
現
』
〕
。
」
如
是
若
依

r

攝
境
從
心
」
以
出
體
，
則
此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亦
當
以
識

爲
體
， 

因
爲
一
切
「
能
詮
的
名
、
句

、
文
」
與

r

所
詮
的
義
理
」
其
相
皆
不
離
識
，
其
相
皆
由
自
識
 

之
所
變
現
故
。

二
一
、
攝
假
隨
實
：
亦
可
名

爲
「
攝
假
從
實
」
。
《
述
記
》
釋
云
：

r

三

、
攝
假
隨
實
：
 

如

〔
名

、
句

、
文
等
〕
不
相
應
〔
行
法
，
是
自
五
蘊
上
〕
色

、
心
分
位
〔
假
立
之
法
，
故
〕 

《對
法
論
》
(即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)說
〔彼
不
相
應
行
法
是
〕假
立
故
也
， 

〔
故
須
收
攝
於
色
、
心
實
法
之
中
〕
。
」
若
依

r

攝
假
隨
實
」
而
出
體
者
，
則
此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應
以

r

聲
」
爲

體
。
何
則
？
因

爲
經
敎
的
「
所
詮
的
義
理
」
必
須
依

r

能
詮
的
名
、 

句

、
文
」
然
後
能
夠
存
在
.，然

r

名

、
句

、
文
」
都
是
色
、
心
分
位
假
立
的
「
不
相
應
行
 

法
」
，
此
等
「
名

、
句

、
文
」
的
不
相
應
行
彼
假
法
，
不
離
「
色
蘊
」
實
法
之
「
聲
」
而
存
 

在

，
故
依
「
攝
假
隨
實
」
來
辨

敎
體
，
則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是
以

r

聲
」
爲
體
性
的
。



四

、
性
用
別
論
：
有
實
體
之
法
名
之

爲r

性
」
，
無
實
體
之
名
、
句

、
文
等

r

不
相
應
 

行
法
」
及
忿
、
恨

、
覆

、
惱
等
「
心
所
法
」

(
亦
名

r

心
相
應
行
法
」
)
名
之

爲
用
。
當
出
 

體
之
時
，
把

r

性
」
與

「
用
」
分
別
來
處
理
，
名
之

爲

r

性
用
別
論
」
的
出
體
方
式
。
《
述
 

記
》
云
：

r

四

、
性
用
別
論

.•色

〔
法
〕
、
心

〔
法

，
可
依
其
〕
假

、
實

〔
不
同
，
當
應
 

於
〕
各
別
〔
之
〕
處

〔
予
以
〕
收

〔
攝

，
如
眼
根
、
耳
根
、
色
境
、
聲
境
等
實
法
，
可
收
攝
 

到

『
色
蘊
』
等
實
法
中
去
.，名

、
句

、
文
等
色
心
分
位
的
假
法
，
亦
可
收
攝
到
『
行
蘊
』
可
 

容
假
法
的
範
疇
中
去
、不
必
全
加
遮
撥
。〕
《瑜
伽
(師
地
)論
》
說
『色
蘊
攝
彼
(五
 

根
、五
境
)十
處
全
(分
)
』
等
。」
若
依

r

性
用
別
論
」
出
體
，
則
此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， 

可
以
世
親
與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所
說
(
及
聽
者
所
得
的
)
聲
及
名
、
句

、
文

爲
體
•，因

爲
 

r

聲
」
是

r

性
」
，
是
實
法
，
可
在
「
五
蘊
」
中

，
由

r

色
蘊
」
收

攝

•，
在r

十
二
處
」 

中

，
由

r

聲
處
」
收
攝
•，在

「
十
八
界
」
中

，
由

「
聲
界
」
收
攝
。
至
於
名
、
句

、
名
則
是
 

「
用
」
，
是
假
法
，
但
仍
可
於
「
五
蘊
」
中

，
由

「
行
蘊
」
所
收
攝
.，於

「
十
二
處
」
中

， 

由

「
法
處
」
所
收
攝
.，於

「
十
八
界
」
中

，
由

「
法
界
」
所
收
攝
。
這
便
是
從

r

性
用
別
 

論
」
出
體
。



雖
然
以
「
四
重
」
可
以
總
出

敎
體
，
可
是
不
同
論
師
仍
可
有
不
同
的
抉
擇
，
如

《
述
 

記
》
有
言
：
「
此
中
出
體
雖
有
四
門
，
〔
但
〕
《
佛
地
(
經
)
論
》
中
唯
有
二
種
：
一
、
攝
 

境
從
心
，
二
、
性
用
別
質
(
即
..性
用
別
論
)
。
無
性
〔
論
師
〕
意
取
『
攝
境
從
心
』

〔
以
 

出
論
體
〕
。護
法
〔論
師
則
〕意
說
『性
用
別
質
(即
是
性
用
別
論
)
』
〔以
出
體
，即
是
 

無
論
釋
尊
的
經

敎
，
或
世
親
、
護
法
等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〕

敎

體
，
即
是
能
說
〔
能
詮
 

的
〕
聲

、
〔
名

、
句

、
文
〕
等

，
〔
以
及
所
詮
的
理
論
〕
.，不
爾
〔
即
或
如
無
性
那
樣
唯
依
 

聽
者
心
識
而
取
『
攝
境
從
心
』
，
則
釋
尊
的
〕

敎
體
便
〔
要
依
聽
者
的
有
漏
心
識
所
變
現
 

而
〕成
〔

爲
〕有
漏
或
〔雜
〕染
〔的
有
覆
〕無
記
，
〔如
是
與
經

敎
法
寶
相
應
的
〕
三
 

寶

、
眞
如
亦
應
如
是
〔
成

爲
有
漏
或
有
覆
無
記
。
是
〕
故
護
法
〔
論
師
以
『
性
用
別
論
』 

闡
〕釋
〔

敎
體
，可
說
〕善
順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〔的
〕宗
〔旨
〕
，不
違
唯
識
〔的
理
 

論

，
因

爲
無
論
實
法
的
『
聲
』
之
體
性
，
或
假
法
『
名
』
、
『
句
』
、
『
文
』
之
作
用
， 

均
〕能
〔在
〕說
法
者
〔的
心
〕識
〔之
〕
上
〔顯
〕現
故
。」
由
此
可
知
，在

r

四
重
出
 

體
」
之
中
，
在
親
光
的
《
佛
地
經
論
》
中

，
唯
取

r
攝
境
從
心
」
及

「
性
用
別
論
」
。
而
在
 

瑜
伽
學
派
的
唯
識
論
師
之
中
，
無
性
論
師
唯
就
聽
法
者
識
上
取

r

攝
境
從
心
」
，
而
護
法
論



師
則
取
「
性
用
別
論
」

。
今
經
過
批
判
，
則
窺
基
認
爲
護
法
「
性
用
別
論
」
的
辨
釋
敎
體
最
 

爲
善
巧
，
亦
能
契
應
唯
識
的
理
論
。

㈢

藏
乘
所
攝
■■於

「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要
」
的
五
大
段
之
中
，
上
文
經
已
完
成r

辨
 

敎
時
機
」
及

「
明
論
宗
體
」
兩
大
段
，
今
繼
釋
「
藏
乘
所
攝
」
這
第
三
段
。
此
中
又
可
再
分
 

成

r

藏
所
攝
」
及

「
乘
所
攝
」
兩
節
。
今
分
別
閨
釋
如
下
：

甲

、
明
藏
所
攝
：
於
中
先
交
待
一
切
佛
家
經
敎
的r

藏
攝
」
不
同
分
類
，
而
後
審
定
本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應
屬
何
藏
所
攝
。

一
者
、
藏
攝
分
類
：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
「
藏
所
攝
者
••依

《
瑜

伽

(
師
地
論
)
》
等
說
， 

〔
一
切
經

敎
〕
有
二
藏
〔的
分
別
〕
••一
〔者
是
〕
菩
薩
藏
〔的
經

敎
〕
，
二
〔者
是
〕
聲
 

聞
藏
〔的
經

敎
。
〕
然
〔

敎
化
〕
獨
覺
〔有
情
的
經
〕

敎

〔其
數
量
〕
少
於
〔

敎
化
〕
聲
聞
 

〔
有
情
的
經
敎
•，由
於
依
〕
從

〔
少
者
應
涵
攝
於
〕
多

〔
者
作
〕
爲

藏

〔
攝
的
總
則
，
所
以
 

獨
覺
乘

敎
與
聲
聞
乘

敎
，總
合
而
〕
名
〔之

爲
〕
聲
聞
藏
〔的
經

敎
〕
。或
〔把
一
切
佛
家

.

 

的
經

敎
分
〕
說
〔成

爲
〕
三
藏
：
一
、素
咀
覽

(
s
m
r
a

的
經
藏
)
，

二

、
毗
奈
耶

(
v
i
n
a
y
a

 

的
律
藏
)
，

三

、
阿
昆
達
磨(

a
b
h
i
d
h
a
r
m
a

的
論
藏
)
。
〔又
〕
或
〔把
一
切
佛
典
分
〕
說



〔
爲

〕
六
藏
，
〔即
因

爲
〕
菩
薩
〔藏
〕
、聲
聞
〔藏
中
〕
，各
有
〔經
藏
、律
藏
、論
 

藏
〕
三
〔藏
，於
是
合
成

爲
『六
藏
』
〕
故
。
〔至
於
〕
獨
覺
〔有
情
，除
了
依
從
於
聲
聞
 

藏
的
經

敎
外
〕
，更
無
別
〔異
的
經
典
〕
、戒
律
、
〔論
疏
〕
等
，故
無
〔有
經
、律
、論
 

能
依
菩
薩
、聲
聞
、獨
覺
等
〕
三
藏
可
得
〔以
開
展
而
〕
成
〔

爲
〕
九
〔藏
〕
。」
如
是
佛
 

家
的
經
典
可
有
三
種
分
類
：

一
、
二
藏
經
典
：
菩
薩
藏
、
聲
聞
藏
。

二
'
二
藏
經
典
：經
藏
(素
咀
覽
)
、律
藏
(毗
奈
耶
)
、論
藏
(阿
毘
達
磨
，或
名
 

r

對
法
」
。
)

二
一
、
六
藏
經
典
：
菩
薩
經
藏
、
菩
薩
律
藏
、
菩
薩
論
藏
、
聲
聞
經
藏
、
聲
聞
律
藏
、
聲
 

聞
論
藏
。

二
者
、
本
論
藏
攝
：
如
是
一
切
佛
家
經
典
，
旣
可
作

r

二
藏
」
、

r

三
藏
」
及
「六
 

藏
」
的
分
類
，
然
則
於
此
三
種
分
類
之
中
，
本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應
是
何
藏
所
攝
？

《
述
記
》
 

答

此

詢

問

言

••
 r

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於
『二
藏
』
〔分
類
之
中
，屬
〕
菩
薩
藏
〔所
〕 

收
〔攝
，因

爲
此
屬
大
乘
，亦
即
〕
上
乘
〔所
〕
攝
，
〔凡
大
乘
、上
乘
所
攝
者
，亦
即
是



菩
薩
藏
所
收
攝
〕
故
。
〔於
〕
『三
藏
』
〔分
類
〕
之
中
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是
阿
毘
達
 

磨
〕
對
法
藏
〔即
是
『論
藏
』
所
收
〕
攝
，
〔因

爲
此
論
以
〕

硏

〔究
、考
〕
霰
、推
 

〔斷
〕
、尋
〔探
〕
諸
法
〔的
性
〕
相
〔以

爲
內
容
〕
故
。
〔又
於
〕
『六
藏
』
〔分
類
〕 

之
中
，
〔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是
〕
菩
薩
藏
中
〔的
〕
對
法
藏
〔即
是
阿
毘
達
磨
『論
藏
』 

所
〕
攝

。
」
其
分
別
可
簡
列
如
下
：

一
、
 
依
二
藏
分
類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屬
菩
薩
藏
所
攝
。

二

、
 
依
三
藏
分
類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屬
論
藏
(阿
毘
達
磨
對
法
)
所
攝
。

二
一
、
依
六
藏
分
類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屬
菩
薩
藏
中
的
論
藏
(
阿
毘
達
磨
對
法
)
所
攝
。 

乙

、
明
乘
所
攝
.•於

r
藏
乘
所
攝
」
中

，
前
文
已
交
待
此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是
何
藏
所
 

攝

，
今
繼
而
討
論
此
論
是
何
乘
所
攝
。
今
分
兩
小
節
以
爲
探
索
：

一
者
、乘
攝
分
類
：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乘
所
攝
者
，
〔
一
切
佛
法
〕
或
說
一
乘
，如
 

《法
華
(經
•方
便
品
)
》
等
〔所
說
『唯
有
一
乘
法
，無
二
亦
無
三
』
。
〕
或
說
三
乘
：

一
、菩
薩
〔乘
〕
，二
、獨
覺
〔乘
〕
，三
、聲
聞
〔乘
，以
〕
處
處
經
、論
皆
同
說
〔有
 

彼
三
乘

敎
法
〕
故
；
〔但
並
〕
無
唯
說
二
乘
：
一
者
大
乘
、二
者
小
乘
之

敎
〔者
〕
。或
說



五
乘
，
〔其
中
第
一
菩
薩
乘
、第
二
獨
覺
乘
、第
三
聲
聞
乘
等
〕
三
乘
〔已
〕
如
前
 

〔說
〕
，第
四
人
乘
，第
五
天
乘
；前
三
〔乘
於
五
種
姓
中
，收
〕
攝
〔

爲
〕
定
〔性
的
菩
 

薩
種
姓
、獨
覺
種
姓
及
聲
聞
種
姓
及
〕
不
定
種
姓
〔有
情
所
說
的

敎
法
〕
，後
二
〔乘
〕
唯
 

〔收
〕
攝
第
五
無
〔種
〕
姓
〔有
〕
情
的

敎
法
。」
其
分
別
可
簡
列
如
下
：

一
、
 

一
乘
說
：
佛
說
一
乘
敎
，
無
二
亦
無
三
。

二

、
 
三
乘
說
：
菩
薩
乘
、
獨
覺
乘
、
聲
聞
乘
。

n

菩
薩
乘
(
攝
定
、
不
定
性
菩
薩
種
姓
有
情
。
)

——

獨
覺
乘
(
攝

定

、
不
定
性
獨
覺
種
姓
有
情
。
)

二
一
、
五

乘

說-
-
聲
聞
乘
(
攝

定

、
不
定
性
聲
聞
種
姓
有
情
。
)

——

人

乘

(攝
無
種
姓
有
情
。
)

^

天

乘

(攝
無
種
姓
有
情
。
)

二
者
、
本
論
乘
攝
：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
r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正
是
一
乘
所
攝
，
〔說
 

大
菩
提
、
大
涅
槃
的
大
乘
、
一
佛
乘
的
敎
法
故
。
於
〕
三
乘
之
中
，
菩
薩
乘
攝
，
〔
以
爲
定
 

性
及
不
定
性
菩
薩
種
姓
有
情
而
說
故
.，以
亦
爲
不
定
性
菩
薩
說
，
故
內
容
亦
可
兼
攝
獨
覺
及



聲
聞
的
內
容
，
然
非
專
爲
二
乘
修
行
者
而
說
敎
，
故
非
獨
覺
、
聲
聞
乘
攝
，
其
詳
可
參
考
前
 

〈
辨
敎
所
被
機
〉
文

。
於
〕
五
乘
之
內
，
第
一
乘
收
，
〔
以
機
被
定
性
及
不
定
性
的
菩
薩
種
 

姓
有
情
，
非
被
定
性
及
不
定
性
的
獨
覺
種
姓
與
聲
聞
種
姓
有
情
，
更
非
被
無
種
姓
有
情

 

故

。
〕
」
分
列
所
攝
如
下
：

一
、
 
依
一
乘
分
類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屬
一
佛
乘

敎
所
攝
，
(以
成
佛

爲
說
敎
鵠
的

故
。
)

二
、
 

依
三
乘
分
類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屬
菩
薩
乘
所
攝
，
(
以
機
被
定
、
不
定
性
的
菩
薩

種
姓
有
情
故
。
)

二
一
、
依
五
乘
分
類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屬
菩
薩
乘
所
攝
，
(
以
機
被
定
、
不
定
性
的
菩
薩
 

種
姓
有
情
，
而
不
被
定
、
不
定
性
的
獨
覺
、
聲
聞
種
姓
有
情
，
亦
 

不
被
無
種
姓
有
情
故
。
)

_

教

興

年主
：
於

(
乙
一
)

「
頌
前
發
端
，
述
記
提
要
」
的
五
大
段
中
，
前
文
已
完
成
 

r

辨
敎
時
機
」

、r

明
論
宗
體
」
及

「
藏
乘
所
攝
」
等
三
段
，
今
則
繼
釋
「
敎
興
年
主
」

， 

即
要
討
論
：
世
親
論
師
造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及
十
大
論
師
疏
釋
的
年
代
，
以
及
疏
釋
《
唯
識



三
十
頌
》
的
十
大
疏
主
的
名
稱
，
故
可
分
爲
「
敎
興
年
代
」
與

「
敎
興
論
主
」
兩
節
：

甲

、
教
興
年
代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敎
興
年
〔代
〕
者
，
〔陳
代
〕
慧
愷
法
師
〈

倶
舍
 

(論
)
序
〉
云
：
『佛
滅
〔度
〕
已
，後
千
一
百
年
，天
親
〔世
親
〕
菩
薩
出
生
造
論
。
』 

〔但
〕
依
今
所
傳
，
〔有
關
世
親
的
年
代
〕
諸
部
說
〔法
各
〕
異
。
〔故
〕
今
(唯
有
)
依
 

〔據
〕
大
乘
〔所
傳
，刊
定
於
佛
滅
度
後
的
〕
九
百
年
間
，天
親
(世
親
)
菩
薩
出
〔現
 

於
〕
世
〔而
〕
造
此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本
》
.，眞
諦
法
師
《中
邊
(論
)
疏
》
，亦
云
 

〔於
佛
滅
度
後
〕
九
百
年
中
，天
親
(世
親
)
生
也
。
〔與
世
親
菩
薩
〕
同
時
，唯
有
親
 

勝
、火
辨
二
大
論
師
造
此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〔的
〕
釋
〔論
。又
延
至
佛
滅
度
後
〕
千
 

一
百
年
後
，
〔有
護
法
、安
慧
等
〕
餘
八
論
師
方
造
斯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其
餘
各
別
 

的
〕
釋
〔論
，然
後
再
由
玄
奘
法
師
糅
譯
而
成

爲
今
之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。
〕
」
由
此
可
知
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整
個
撰
著
年
代
是
從
公
元
五
世
紀
至
七
世
紀
之
間
。

乙

、
教
興
論
主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本
》
，天
親

(
v
a
s
u
b
a
n
d
-

 

h
u

，世
親
)
菩
薩
之
所
作
也
•，其
別
〔異
的
〕
神
〔偉
、功
〕
德
，具
如
〔
《婆
藪
槃
豆
 

傳
》
、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
及
《慈
恩
寺
三
藏
法
師
傳
》
等
〕
別
〔處
所
〕
記
〔述
者
〕
。釋



此
《
(唯
識
三
十
)
本
頌
》
有
十
論
師
：
一
、梵
云
達
磨
波
羅

(
D
h
a
r
m
a
p
a
l
a
)

，
唐
言
護
 

法
(略
)
，
二
、梵
云
窶
拏
末
底

(
G
s
a
m
a
t
i
)

，
唐
言
德
慧
(
略
)
，
二
一
、
梵
云
悉
恥
羅
 

末
底
(

S
t
h
i
r
a
m
a
t
i

)
，唐
言
安
慧
(略
)
，四
、梵
云
畔
徒
室
利
(

B
a
n
d
h
u
A
r
i

)
，唐
言
 

親
勝
(略
)
，五
、梵
云
難
陀

(
N
a
n
d
a
)

，
唐
言
歡
喜
(
略

)
，
六

、
梵
云
戌
陀
戰
達
羅

 

(
Go'u

d
d
h
a
c
a
n
d
r
a

 )
，蜃
目
淨
月
(略
)
，七
、梵
云
質
阳
蘿
婆
拏
(

C
i
t
r
a
b
h

如na

 )

，
蜃
一
曰
 

火
辨
(略
)
，八
、梵
云
批
世
沙
蜜
多
羅
(

v
i
〖
e?

a
m
i
t
r
a)

，
唐
言
勝
友
，
九

、
梵
云
辰
那
 

弗
多
羅
(

J
i
n
a
p
u
t
r
a)

，
唐
言
勝
子
，
十

、
梵
云
若
那
戰
達
羅(

J
M
n
a
c
a
n
d
r
a
)

，
唐
言
智
 

月
(略
)
。製
此
釋
者
，雖
十
論
師
，
〔然
而
〕
於
中
護
法
〔論
師
的
〕
聲
〔名
、道
〕
德
 

獨
〔能
遠
〕
振
〔異
域
〕
，故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〔疏
釋
者
的
〕
題
〔名
〕.，特
以
 

〔護
法
論
師
〕
標
〔於
篇
〕
首
.，此
〔護
法
論
〕
師
所
說
，最
有
〔深
入
的
〕

硏
尋
，
〔其
 

論
斷
〕
於
諸
義
中
多

爲
南
指
〔具
指
導
性
的
權
威
價

値
；能
使
〕
邪
徒
失
〔其
旨
〕
趣
，正
 

理
得
〔
其
〕
方

〔
向

，
其
硏
究
的
成
果
與
貢
獻
，
可
說
是
〕
迥
拔
衆
師
，
類
超
群
聖
者
，
其
 

惟
一
人
乎
！
」
由
此
可
知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頌
文
是
由
世
親
論
師
所
造
，
長
行
釋
文
是
由
護
 
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所
造
。



㈤

判
釋
本
文
：
此
論
(甲一
 )

r

宗
前
敬
敍
分
」
中

的

(
乙
一
 
)

r
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 

提
要
」
共
分
成
五
段
；
前
已
分
別
完
成r

辨
敎
時
機
」

、r

明
論
宗
體
」

、r

藏
乘
所
攝
」
 

及

「
敎
興
年
主
」
等
四
段
。
今
則
爲
最
後
的

r

判
釋
本
文
」
第
五
段
。
本

段

先

r

判
本

 

文
」

，
後

r
釋
本
文
」

。

甲

、
先
判
本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判
本
文
者
，此
《
(唯
識
三
十
)
本
頌
》
唯
有
正
 

說
〔分
，而
無
序
分
及
流
通
分
，因

爲
本
頌
是
〕
世
親
菩
薩
〔八
十
歲
〕
臨
終
時
〔所
〕 

造

，
未
爲
長
行
廣
釋
便
卒
，
故
無
初
〔
序
〕

、
後

〔
流
通
〕
二
分
文
也
。
」
此
先
判
別
世
親
 

菩
薩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唯

有

「
正
宗
分
」

。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又
云
：
「
〔若
〕
論
其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十
大
論
師
〕
釋
文
， 

〔
則
〕
具
有
三
分
：
初
歸
敬
頌
及
次
長
行
，
是

『
宗
前
敬
敍
分
』

。
〔
從
〕

『
云
何
世
間
及
 

諸
聖

敎
』
〔以
〕
下
，是
正
釋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〕
本
文
，名
『依

敎
廣
成
分
』
。 

〔自
〕
『此
論
三
分
，成
立
唯
識
』
〔以
〕
下
，是
即
第
三
『釋
結
施
願
分
』
。」
由
此
可
 

見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釋
文
所
糅
合
而
成
的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能

補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未
足
， 

因
而
三
分
具
足
無
缺
。



乙

、
後
釋
本
文
•■此
正
是
窺
基
法
師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下
面
全
文
。
此
後
當
分
別
漸
 

次
予
以
闡
釋
，
於
此
暫
應
從
略
。

【
注
釋
】

①
智

周

《成
唯
識
論
演
祕
》

(以
下
簡
稱
《演
祕
》

)
卷

I

云
：

「
『機
有
三
品
不
同
』
者

，
不
定
姓
人
歸
 

於
佛
法
，
智
解
淺
深
，
三
時
悟
異
，
名

曰

『
三
機
』
，
非
定
別
三
，
唯
對
不
定
(姓
人
)
定
三
時
故
。
」 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
頁

八
I

 I

 
(上

)
)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言
：
如
橋
陳
如
等
不
定
性
人
， 

聞

《阿
笈
摩

(
A
g
a
m
a

阿
含
經
)
》
而
證
小
果
，
即
名
下
根
(此
時
亦
別
有
定
性
聲
聞
，
由
始
至
終
只
為
 

下
根
，
不
能
轉
為
中
根
、
上
根
)
。
彼
情
陳
如
等
於
第
二
時
中
聞
《大
般
若
經
(

M
a
hQ)l
-
p
r
a
j
D!
Q)l
p
Q}l
r
a
m
i
5);
- 

s
s
r
a
)

》
等

，
不
著
於
法
，
即
名
中
根
(此
時
亦
有
定
性
聲
聞
證
得
小
果
，
唯
名
下
根
；
亦
有
定
性
菩
薩
 

得
入
初
地
，
唯
名
上
根
)
。
彼
橋
陳
如
等
於
第
三
時
聞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
，
解
中
道
理
，
即
名
上
根
(此
 

時
亦
有
定
性
聲
聞
證
得
小
果
唯
名
下
根
■，而
定
性
菩
薩
入
初
地
，
亦
唯
上
根
。
)
故
知
不
定
性
人
，

I

身
 

之
中
，
從
始
至
終
具
三
根
也
。
見
羅
著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刪
注
》

(以
下
簡
名
《述
記
刪
注
》

)
卷

I
•

 

頁
二
五
，
注
②

。



「
三
時
亦
異
」
者

，
如
來
說
教
，
平
等
利
生
，
實
無
差
異
，
然
隨
聞
者
之
悟
解
先
後
與
淺
深
別
異
，
種
姓
 

有

定

、
不
定
之
殊
，
故
說
教
的
內
容
亦
有
別
異
。
因
此
佛
陀

I

代
言
教
-
初

、
中

、
後
三
時
義
類
有
別
： 

初

第

I
時

，
對
破
外
道
有
我
之
執
，
說
無
我
教
義
，
正
教
小
乘
(包
括
定
及
不
定
性
的
下
根
有
情
)
，
令
 

入
人
空
，
密
談
法
有
•，兼
被
餘
乘
，
亦
令
獲
益
。
次
第
二
時
破
小
乘
法
有
之
執
，
正
教
大
乘
(包
括
不
定
 

性
之
迴
心
趣
大
者
及
定
性
大
乘
有
情
)
，
密
說
法
空
•，亦
被
餘
乘
，
令
其
獲
益
。
後
第
三
時
，
於
諸
乘
人
 

(定
性
大
乘
、
不
定
性
人
及
第
I

時
未
度
之
定
性
小
乘
人
)
平
等
施
教
，
顯
說
三
乘
境
、
行

、
果
法
，
令
 

大
乘
人
(定
及
不
定
性
)
依
自
境
中
非
空
非
有
中
道
實
義
，
修
行
證
果
，
令
餘
乘
人
依
自
境
中
四
諦
、
緣
 

起
等
法
修
行
，
證
果
。
是
為
三
時
教
相
。
慧

沼

《成
唯
識
論
了
義
燈
》

(後
簡
言
《義
燈
》

)
云
：

「問
： 

何
故
如
來
初
說
有
教
，
中
談
空
教
，
後
演
不
空
不
有
教
耶
？
答
：

(初
時
)
、
據
不
定
姓
(有
情
)
未
發
趣
 

(小
乘
之
)
時

，
且
令
漸
悟
所
執
(實

)
我

(本

)
無

，
唯
有
蘊
、
處

、
界
等
諸
法
，
名

為

『有
教
』

。 

(次
第
二
時
)
、
為
已
發
趣
(小
乘
而
)
得
小
果
者
，
令
趣
於
大
(乘
而
)
次
悟
法
空
，
觀
彼
所
執
界
、 

處

等

無

(實
自
性
)
，
名

為

『空
教
』

。
後

(第
三
時
)
、
為
發
趣

I

切
乘
者
，
顯
所
執
(實

我

'
實
法
 

空

)
無

，
非

(所

)
執

(之
有
為
、
無
為
諸
法
)
是

有

(體
有
用
)
，
非

I

向

空

(無

)
，
亦

非
皆
(是
 

實

)
有

，
為

『不
空
不
有
教
』

。
為

對

(彼

)
漸

悟

(者

)
說

教

(法
可
定
為
)
三
時
；
若
對
頓
悟
(定



性
菩
薩
，
則

)
無

(有

)
三

時

(分
)
別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
頁
六
六
〇
(下
)
。

②

 

「異

生

(
p
「thagjana

)

」
者

，
是
凡
夫
的
異
名
，
以
凡
夫
於
五
趣
別
異
受
生
故
，
凡
夫
正
見
、
邪
見
有
所
 

轉
變
故
，
得

「異
生
」
名

。

「無
明
所
盲
」
者

，
凡
夫
為
煩
惱
所
衝
動
，
故
起
惑
而
造
業
。

③

 

「仙
人
鹿
苑
」
者

，
即

「仙
人
墮
處
」
的

「施
鹿
林
」
，
亦

名

「鹿
野
苑
(

M
「
g
a
dQ}l
<
a
)
」

。
釋
尊
成
道
 

後
於
此
初
轉
法
輪
而
說
「四
聖
諦
法
」
。
傳
說
佛
未
出
世
，
此
處
恒
有
仙
人
居
住
，
故

名

「仙
人
住
處
」
。 

又
昔
有
五
百
仙
人
飛
過
此
處
，
見
王
踩
女
，
欲
心
顯
發
，
頓
失
神
通
，
墮
墜
於
此
，
故

稱

「仙
人
墮
處
」
。
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
卷
七
記
：
有
鹿
王
，
為
代
有
孕
的
母
鹿
捨
身
就
死
，
感
動
於
王
，
釋
放
鹿
群
，
布
施
樹
 

林
以
棲
住
，
故

稱

「施
鹿
林
」

。

④

 

《阿
笈
摩

(A
g
a
m
a
)

》

，
舊
譯
為
《阿

含

(經

)
》

，
有
傳
來
義
及
教
法
義
；
釋

尊

|

代
言
教
，
乃
至
三
 

世
諸
佛
輾
轉
傳
來
者
，
本
皆
可
名
為
《阿
笈
摩
》

，
今

雜

、
中

、
長

、
增

I

、
小
阿
含
以
結
集
在
先
，
獨
 

得

《阿
笈
摩

»
(

或

《阿
含

»
)

之
名
。
五

《阿
含
》
所
不
攝
者
即
名
「零
落
經
」
或

「解
脫
經
」

。

⑤

 

「令
小
根
等
漸
登
聖
位
」
者

，
定
性
聲
聞
不
迴
心
趣
大
者
名
為
「小
根
」
；

「等
」
字

指

「中
根
」
，
以
不
 

定
性
人
非
決
定
是
「小
根
」
，
又
非
頓
悟
，
唯
從
小
趣
大
，
故
名
中
根
。
如
是
定
性
聲
聞
有
情
，
聞
四
諦



法

，
歷
證
預
流
果
、

I

來

果

、
不
還
果
、
阿
羅
漢
果
，
是

名

「漸
登
聖
位
」
•，至
於
不
定
性
人
，
既
聞
小
 

教

，
亦
先
證
小
果
，
故
亦
是
「漸
登
聖
位
」

。

⑥

 

「中
根
」
者

，
謂
不
定
性
人
聽
《般
若
經
》
已

，
「有
執
」
雖
除
，
轉

取

「空
執
」
者

，
名

為

「中
根
」
。

「捨
小
趣
大
」
者

，
指
不
定
性
修
行
者
，
捨
小
乘
四
果
而
轉
趣
大
乘
而
修
行
。

⑦

 

所

謂

「密
義
意
趣
」
者

，
謂
佛
陀
於
第

I

時
中
，
為
趣
二
乘
者
偏
說
「四
聖
諦
」
教

，
安
立
四
諦
是
有
， 

此
即
隱
密
地
為
說
依
他
、
圓
成
二
性
是
有
，
恐
增
空
見
而
不
為
說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的
「實
法
」
是
空
無
， 

此
名
為
「不
了
義
」
，
為

依

「密
義
意
趣
」
而
說
。
第
二
時
中
，
為
初
發
趣
大
乘
菩
薩
，
說
諸
法
空
，
破
 

其

「有
執
」
，
是
即
隱
密
為
說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本
是
空
無
，
恐
增
有
見
，
未
為
說
依
他
、
圓
成
二
種
自
性
 

是
有
體
有
用
，
名
未
了
義
，
為

依

「密
義
意
趣
」
而
說
。
第
三
時
中
，
為
久
學
菩
薩
，
俱
辯
遍
計
所
執
的

「實
我
」
、
「實
法
」
實
是
空
無
，
而
餘
圓
成
'
依
他
二
性
為
有
。
說
二
性
有
，
即
是
義
當
為
發
趣
二
乘
者
 

說
；
言
遍
計
所
執
空
無
，
即
是
義
當
為
初
發
趣
大
乘
者
說
•，俱
說
依
他
、
圓
成
是
有
而
遍
計
空
無
義
者
， 

是
即
義
當
為
久
學
菩
薩
轉
正
法
輪
「了
義
」
為
說
，
故
言
普
為
發
趣

I

切
乘
者
說
真
了
義
，
而
非
是
依
「密
 

義
意
趣
」
說

。

「說
無
破
有
」
者

，
指
釋
尊
於
第
二
時
，
依

「密
義
意
趣
」
，
說

I

切
法
空
無
自
性
，
俱
非
實
有
。



⑧

 
「撥
二
諦
、
性
相
皆
空
」
者

，
即
遮
撥
真
諦
、
俗
諦
，
皆
非
自
性
實
有
；
又

言

「圓
成
實
自
性
」
的

「法
 

性
」
及

「依
他
起
自
性
」
的

「法
相
」
，
彼
二
者
皆
是
空
無
。
「為
無
上
理
」
者

，
謂

「

I

切
皆
空
」
之
 

論
為
無
上
的
道
理
。

⑨

 

「由
斯
二
聖
互
執
有
空
」
者

，
指
不
定
性
人
證
入
小
乘
四
果
聖
位
者
既
有
前
後
之
別
，
故
彼
已
趣
入
大
乘
 

般
若
教
者
，
便

「執
諸
法
皆
空
」
；
未
趣
大
乘
者
，
則
仍
「執
諸
法
實
有
」
，
各
以
所
證
為
是
，
互
相
評
論
。

「迷
謬
競
興
」
者

，
小
乘
人
不
了
法
空
，
名

「迷
」
•，執
法
實
有
，
名

「謬
」

。
初
趣
大
乘
者
，
不
解
中
 

道
理
，
名

「迷
」
•，執

I
切
空
，
為

「謬
」
。
如
是
二
類
迷
謬
者
相
競
興
起
，
而
不
能
契
入
「非
有
非
空
」 

的

「中
道
」
義
理
。

⑩

 

「

I

切
法
唯
有
識
」
即

是

「唯
識
」
義

，
其
解
初
可
參
考
上
述
窺
基
〈成
唯
識
論
述
記
序
〉
中
的
第
六
段
。 

而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中
所
演
說
「唯
識
」
義
則
在
〈心
意
識
相
品
〉
廣

說

「阿
陀
那
識
」
等
處
。

⑪
唯
識
之
旨
，

I

方
面
遮
破
「心
外
法
有
」
，
故

言

「心
外
法
無
」
；

I

方
面
彰
顯
內
識
非
無
，
故

言

「非
無
 

內
識
」

。
「心
外
法
無
」
，
是
對
破
第

I

時
之
有
執
(第
二
時
未
度
之
人
，
仍
有
此
執
)
，
故

言

「破
初
 

(時
之
)
有
執
」
•，又

說

「非
無
內
識
」
，
是
正
遣
第
二
時
所
執

I

切
法
皆
空
，
故

言

「遣
執
皆
空
」
。
如
 

是
則
唯
識
之
教
，
是
雙
遣
有
執
、
空
執
的
「中
道
」
教
法
。



⑫

「真
諦
」
者

，
唯
指
離
言
說
的
「真
如
」
法
性
；
其

餘

I

切
皆
名
「俗
諦
」
。
「於
真
諦
理
，
悟
證
有
方

J 

者

，
指
以
離
有
、
無
二
邊
，
處
於
中
道
，
即
是
證
入
「真
如
」

(
「真
諦
」
)
理
體
的
方
法
。
「於
俗
諦
 

中

，
妙
能
留
捨
」
者

，
謂
精
妙
地
指
出
對
俗
諦
諸
法
，
淨
法
則
留
，
染
法
則
捨
，
即
依
他
則
留
，
遍
計
則
 

捨
■，無
漏
則
留
，
有
漏
則
捨
。

⑬
此
論
所
引
，
實
不
限
於
《華
嚴
經
》

、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六
•，獨
舉
六
經
，
因
為
引
此
六
經
，
可
正
證
唯
識
 

道
理
，
引
餘
經
則
或
為
旁
證
義
故
；
又
餘
經
如
《維
摩
經
》
等
或
非
共
許
為
第
三
時
教
故
。

⑭

「了
相
大
乘
」
者

，
指
顯
了
義
相
的
大
乘
教
義
；

「相
」
是
義
相
，
即
義
理
的
相
貌
。

⑮

「機
」
謂
有
情
的
根
器
，
有
頓
、
漸
之
分
。
「理
」
謂
真
如
理
體
■，其
理
解
有
淺
、
深
之
別
。
「教
」
謂
 

佛
陀
言
教
；
為
要
對
應
不
同
根
機
，
故
所
說
亦
有
頓
、
漸

、
淺

、
深
的
不
同
。
概
言
之
：
為
諸
上
根
大
機
 

能
頓
悟
者
所
說
的
教
法
，
大
不
由
小
起
，
故

名

「頓
教
」
，
如

《華
嚴
經
》

、
《楞
伽
經
》

、
《勝
鬉
經
》 

等
便
是
。
若
主
要
為
漸
悟
者
下
、
中

、
上
三
根
說
法
，
則
釋
迦
從
成
道
以
至
於
涅
槃
，
從
淺
至
深
，
漸
次
 

而
說
；
初

說

「人

i
n
法
」
，
次

說

《阿
含
》
等

「人
空
之
教
」
，
次

說

《般
若
》
等
大
乘
「法
空
之
教
」
， 

次

說

《法
華
》
等

「

I

乘
圓
教
」
，
乃
至
雙
林
入
滅
前
說
《涅
槃
經
》
法
身
常
、
樂

、
我

、
淨
之
教
，
此
 

等
諸
教
，
從
淺
至
深
，
大
由
小
起
，
故

名

「漸
教
」
。
約
有
情
的
根
機
而
言
，
機
有
頓
、
漸

。
對

「漸
機
」



言

，
即
有
三
時
不
同
的
「漸
教
」
•，對

「頓
機
」
言

，
則
無
有
「
三
時
」
之
別
，
而
唯
說
《華
嚴
》
等

「頓
 

教
」

。
至

於

「真
如
理
體
」
雖
無
有
三
，
但

對

「漸
機
」
而
言
，
其
理
解
亦
要
由
淺
至
深
，
前
後
有
別
， 

故
理
亦
可
說
為
三
時
■，對

「頓
機
」
有
情
，
可
頓
入
理
體
，
亦
不
必
分
三
時
為
說
。
今

「此
約
機
、
理

、 

漸
教
法
門
以
辨
三
時
」
者

，
是
指
今
就
漸
悟
之
機
的
有
情
，
及
彼
等
所
證
解
真
理
之
淺
深
以
說
明
教
法
有
 

三
時
的
分
別
。

⑯

「
《華
嚴
》
中
說
唯
心
」
者

，
唐
實
叉
難
陀
譯
《華
嚴
經
.
夜
摩
宮
中
偈
讚
品
》
云
：

「譬
如
工
畫
師
， 

不
能
知
自
心
，
而
由
心
故
畫
•，諸
法
性
如
是
。
心
如
工
畫
師
，
能
畫
諸
世
間
，
五
蘊
悉
從
生
，
無
法
而
不
 

造

。
…
…
若
人
知
心
行
，
普
造
諸
世
間
，
是
人
則
見
佛
，
了
佛
真
實
性
。
…
…
若
人
欲
了
知
，
三

世

I

切
 

佛

，
應
觀
法
界
性
，

I

切
唯
心
造
。
」
又
同
經
〈十
地
品
〉
云
：

「了
達
三
界
依
心
有
，
十
二
因
緣
亦
復
 

然

。
生
死
皆
由
心
所
作
，
心
若
滅
者
生
死
盡
。
」
又
同
經
〈離
世
間
品
〉
云
：

「菩
薩
摩
訶
薩
知
三
界
唯
 

心

、
三
世
唯
心
，
而
了
知
其
心
無
量
無
邊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十

•頁

I

〇
二

(上

)
'
 頁

I

六
五

(中
)
、頁
二
八
八
(下
)
。

「初
成
道
說
」
者

，
謂
佛
初
成
道
第
二
個
七
日
，
即

說

《華
嚴
經
》

。

「此
約
多
分
」
者

，
謂

說

《華
嚴
經
》
頓
教
時
，
所
被
者
大
多
是
頓
機
的
有
情
，
但
說
經
中
〈入
法
界
品
〉



時

，
五
百
聲
聞
的
漸
機
有
情
亦
在
會
座
。
故
知
佛
說
《華
嚴
經
》

，
約
多
分
所
被
機
言
，
實
屬
頓
教
，
但
 

約
少
分
所
被
機
言
，
則
亦
通
漸
教
。

⑰
意
謂
今
此
論
所
明
的
唯
識
教
，
不
唯
是
漸
教
中
的
第
三
時
之
唯
識
教
，
亦
是
頓
教
中
之
唯
識
教
。
其
實
並
 

無

有

I
特
別
經
典
定
屬
頓
教
，
或
定
屬
漸
教
■，凡
所
說
教
皆
通
頓
漸
，
即
通
被
二
機
，
如

《華
嚴
經
》
雖
 

屬
頓
教
，
但
其
中
的
〈入
法
界
品
〉
中

，
即
說
有
五
百
聲
聞
漸
機
者
在
座
，
故

知

《華
嚴
經
》
亦
兼
屬
漸
教
。 

⑱
窺
基
法
師
依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
二

、
三
十
七
、
五
十
二
、
六
十
七
等
處
，
列

出

「五
種
姓
」
的
分
類
， 

如

《唯
識
料
簡
》
卷

上

云

「諸
教
所
被
，
總
有
五
種
•• 

I

、
聲
聞
種
姓
，
謂
由
身
中
唯
有
聲
聞
無
漏
種
 

子
；
二

、
獨
覺
種
姓
，
三

、
菩
薩
種
姓
，
准
前
可
知
；
四

、
不
定
種
姓
，
謂
有
三
乘
無
漏
種
子
，
或

闕

(同
 

缺

)

I

種

，
有
餘
二
種
，
由
緣
轉
變
，
(證
何
種
果
)
不
決
定
故
■，五

、
無
種
姓
，
謂
無
三
乘
無
漏
種
子
 

故

。
」

(見

《
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六
■
頁
九
四
四
)
如
是
五
種
姓
有
情
，
可
以
表
列
如
下
：

I

、
 

聲
聞
種
姓
：
彼
阿
賴
耶
識
中
唯
有
寄
存
聲
聞
乘
的
無
漏
種
子
功
能
，
定
性
唯
能
證
阿
羅
漢
果
，
不
能

得
證
佛
果
。

I
I

、
 

獨
覺
種
姓
■■彼
阿
賴
耶
識
中
唯
有
寄
存
獨
覺
無
漏
種
子
，
定
性
唯
能
證
得
辟
支
佛
果
，
不
能
得
證
佛
果
。

III

、
 

菩
薩
種
姓
：
不
具
聲
聞
、
獨
覺
、
唯
具
成
佛
無
漏
種
子
，
定
性
唯
能
成
佛
。



四

、
 

不
定
種
姓
：
兼
具
兩
種
或
三
種
無
漏
種
子
，
遇
緣
不
同
，
則
證
果
解
脫
有
異
：

甲

、
兼
具
聲
聞
、
獨
覺
、
菩

薩

(成
佛
)
種
子

乙

'
兼
具
聲
聞
、
獨
覺
種
子
 

丙

、
兼
具
聲
聞
、
菩

薩

(成
佛
)
種
子
 

丁

、
兼
具
獨
覺
、
菩

薩

(成
佛
)
種
子

五

、
 

無
種
姓
：
彼
阿
賴
耶
識
中
，
不
寄
存
任
何
聲
聞
、
獨
覺
'
菩
薩
成
佛
無
漏
種
子
，
故
終
不
能
解
脫
流

轉
生
死
，
善
者
唯
能
得
生
人
、
天
果
報
。

《愣
伽
經
》
亦
明
五
種
姓
，
但
第
五
種
「無
姓
有
情
」
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說
不
同
。
如

《唯
識
義
演
》 

云
：

「
《瑜
伽
》
無

姓

(有
情
)
、
(言

)
無
種
姓
名
無
姓
.，
《楞
伽
》
無

姓

(有
情
)
，
(言

)
無
有
 

(證
聲
聞
、
獨
覺
、
如
來
)
果
姓
，
故

名

『無
姓
』
，
(彼
等
非
無
無
漏
種
子
，
而
是
)
大
悲
菩
薩
(為
度
 

生
故
，
而
)
不
成
佛
故
。
」

窺
基
所
立
的
「
五
種
姓
」
，
典

出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，
如
卷
三
十
七
云
：

「所
成
熟
補
特
伽
羅
，
略
有
四
 

種
■■ 

I

者

、
住
聲
聞
種
性
(

『
性
』
與

『姓
』
同
)
，
於
聲
聞
乘
應
可
成
熟
補
特
伽
羅
•，二
者
、
住
獨
覺
 

種
性
，
於
獨
覺
乘
應
可
成
熟
補
特
伽
羅
.，三
者
、
住
佛
種
性
，
於
無
上
乘
應
可
成
熟
補
特
伽
羅
•，四
者
、



住
無
種
性
，
於

住

(人

、
天
)
善
趣
，
應
可
成
熟
補
特
伽
羅
。
」
卷
二
又
云
：

「復
次
，
此

I

切
種
子
識
， 

若
般
涅
槃
法
者
，
一
切
種
子
皆
悉
具
足
，
不
般
涅
槃
法
者
，
便

闕

(缺

)
三
種
菩
提
種
子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 
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二
八
四
(上

、
中

)
、
頁
四
九
六
(下
)
。

⑲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云
：

「已
入
見
道
諸
菩
薩
眾
，
得
真
現
觀
，
名
為
勝
者
•，彼
能
證
解
阿
賴
耶
識
故
， 

我
世
尊
正
為
開
示
。
或
諸
菩
薩
皆
名
勝
者
-
雖
見
道
前
，
未
能
證
解
阿
賴
耶
識
，
而
能
信
解
，
求
彼
轉
依
， 

故
亦
為
說
。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■
頁

I

四

(中

、
下
)
。
)
今

《述
記
》
依
論
文
說
本
論
是
為
 

已
見
道
及
未
見
的
菩
薩
種
姓
有
情
而
宣
說
的
。

⑳

《解
深
密
經
•
心
意
識
相
品
》
頌
云
：

「阿
陀
那
識
甚
深
細
，

I

切
種
子
如
暴
流
•，我
於
凡
愚
不
開
演
， 

恐
彼
分
別
執
為
我
。
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三
曾
引
此
頌
而
作
釋
言
：

「以
能
執
持
諸
法
種
子
，
及
能
執
受
 

色
根
、
依
處
，
亦
能
執
取
結
生
相
續
，
故
說
此
識
名
『阿
陀
那
(

0}>

d
Q)l
n
a)
』

。
無
性
有
情
不
能
窮
底
，
故
 

說

(阿
陀
那
識
)
甚

深

，
趣

寂

(的
定
性
聲
聞
、
獨
覺
)
種

姓

(有
情
)
不
能
通
達
(阿
陀
那
識
的
義

 

理

)
，
故

名

(彼
識
)
甚
細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•
頁

I

四

(下
)
。

㉑
如
註

⑱

所

述

「不
定
種
姓
」
有

四

，
本
論
所
被
的
「不
定
種
姓
有
情
」
唯

指

「聲

聞

、
獨
覺
兼
菩
薩
種
 

姓
」
、
「聲
聞
兼
菩
薩
種
姓
」
及

「獨
覺
兼
菩
薩
種
姓
」
的
有
情
-
而
不
被
彼
趣
寂
的
「聲
聞
兼
獨
覺
」
的



不
定
種
姓
有
情
，
以
不
具
成
佛
的
無
漏
種
子
功
能
故
。

㉒
「執
離
心
外
定
有
真
實
能
取
、
所
取
」
者

，
或
有
問
言
••執

「所

取

(外
境
)
」
可
言
心
外
，
執

「能
取
 

(內
心
)
」
何
言
心
外
耶
？
答
執
有
實
「能

取

(內
心
)
」
時

，
則

此

「能

取

(內
心
)
」
已
是
意
識
之
 

「所

取

(外
境
)
」
；
既

成

「所

取

(外
境
)
」
，
則
外
小
亦
可
執
「離
心
有
真
實
(之

)
能
取
」

。
如
 

《解
深
密
經
•
分
別
瑜
伽
品
》
云
：

「
『能
取
』
義
者
，
謂

(眼

根

、
耳
根
、
鼻

根

、
舌
根
、
身
根
彼
) 

內
五
色
處
，
若
心
、
意

、
識
及
諸
心
(所
)
法
；

『所
取
』
義
者
，
(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法
彼
)
諸
 

外
六
處
；
又
能
取
義
亦
(
可
成
為
意
識
所
執
取
之
)
所
取
義
。
」
故
知
意
識
既
執
「能
取
」
為
實
，
「能
 

取
」
亦
成
為
實
「所
取
」
，
故
稱
為
外
，
故

言

「執
離
心
外
定
有
真
實
能
取
、
所
取
」

。
又

執

「
(能
取
) 

他
心
實
有
」
，
則

彼

「他
心
」
亦
在
自
心
之
「外
」

。

㉓
「甘
露
法
」
者

，
喻
佛
之
教
法
能
令
有
情
解
脫
而
契
證
涅
槃
，
如

《法
華
經
，
藥
草
喻
品
》
云
：

「我
為
 

世
尊
，
無
能
及
者
-
安
隱
眾
生
，
故
現
於
世
，
為
大
眾
說
甘
露
淨
法
，
其

法

I

味

，
解
脫
涅
槃
。
」

(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•
頁
二
十
(上

)
)
故

「甘
露
法
」
可
喻
佛
法
，
亦

喻

「涅
槃
」

。

㉔
「識
有
非
空
」
者

，
指

「八
識
」
、
「
五
十
一
心
所
」
等
依
他
「識
相
」
諸
法
，
及
真
如
「圓
成
實
性
」 

「識
性
」
之
法
，
有
體
有
用
，
不
是
空
無
，
故

言

「識
有
非
空
」
；

「境
無
非
有
」
者

，
執
離
識
之
外
實
有



的
實
我
、
實
法
為
「所
取
」
，
執
有
實
有
的
能
緣
之
識
為
「能
取
」
，
此
二
俱
成
徧
計
所
執
的
離
識
實
境
， 

都
是
無
體
無
用
者
，
故
說
之
為
「境
無
非
有
」

。

㉕
「具
明
諸
法
，
皆
不
離
識
」
者

，
此
有
二
義
•• 

I

者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廣
明
境
、
行

、
果
諸
法
，
但

「境
」 

是

「唯
識
境
」
，
「行
」
是

「唯
識
行
」
，
「果
」
是

「唯
識
果
」
，
故
知
境
、
行

、
果
皆
不
離
識
，
因
名
 

「諸
法
皆
不
離
識
」

(此

見

《唯
識
集
成
》
所
引
西
明
之
說
)
。
二
者
，
「

I

切
法
」
指
色
、
心

、
心
所
、 

不
相
應
行
法
及
無
為
法
，
皆
不
離
識
，
如
世
親
的
《百
法
明
門
論
》
云
■•「
(心
法
是
)

I

切
最
勝
故
， 

(心
所
有
法
是
)
與

此

(心
法
)
相
應
故
，
(色
法
是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彼
)
二
所
現
影
故
。
(心
不
相
應
 

行
法
是
心
法
'
心
所
有
法
、
色
法
彼
)
三

(法
之
)
分
位
差
別
故
，
(真
如
無
為
法
是
心
法
、
心
所
法
、 

色

法

、
心
不
相
應
行
法
彼
)
四
所
顯
示
故
，
(故
知
•• 

I

切
法
不
離
識
)
」

。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•

 

頁
八
五
五
(中

)
。

⑳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•
攝
釋
分
》

(卷
八
+

I

)
云
：

「謂
契
經
體
，
略
有
二
種

：I

 
'
文

，
二

、
義

。
文
是
 

所
依
，
義
是
能
依
。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■頁
七
五
〇
(上

)
。
)
遯

倫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記
》

(下
 

簡

稱

《倫
記
》

)
卷
二
+

I

釋
云
：

「言

『文
是
所
依
，
義
是
能
依
』
者

，
由
文
顯
義
，
以
明
能
、
所

(關
 

係

)
。
…
…
能

依

(之
義
)
與
所
依
(之
文
)
和

合

(然
後
可
)
生
物
解
。
是

故

(今
以
)
文

、
義

作

(為



經

)
教

(的
自
性
；
亦
即
經
教
以
文
、
義
為
體
也
)
。
又
解
，
理
實
但
取
『文
』
為

(經
教
之
)
體
•，然
 

無

『義
』

之
文
不
得
(使
聽
者
讀
者
)
生

解

，
故

(今

)
兼

(言

『文
』

、
『義

』
為
體
)
而

已

。
」
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二
■
頁
八
〇

I

 
(下
)
。

㉗
「龍

軍

(
N

o)lg
a
s
e
n
a
)

」
是
世
親
前
人
；

《俱
舍
論
■破
我
品
》
中
曾
稱
其
名
。
「無
性

(A
s
v
a
b
h
a
v
a
)

」 

是
世
親
後
人
，
或
同
時
稍
後
，
曾

撰
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
。
『等
』
者

，
等

取
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
|

中

其

|

 

論
師
之
說
。
龍
軍
等
意
謂
：
佛
在
因
位
中
，
修
菩
薩
行
時
，
曾
發
願
度
眾
生
.，故
佛
成
道
後
雖
不
說
法
， 

然
由
佛
本
願
力
為
增
上
緣
及
由
眾
生
有
善
根
力
，
於
眾
生
的
自
識
上
有
文
、
義
之
相
生
起
，
以
為
契
經
之
 

體

。
如
親
光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一
云
；

「有
義
..如
來
慈
悲
本
願
增
上
緣
力
，
聞
者
識
上
文
、
義
相
生
。 

此

文

、
義
相
雖
親
依
自
善
根
力
起
，
而
就
強
緣
名
為
『佛
說
』
•，由
耳
根
力
，
自
心
變
現
，
故

名

『我
 

聞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六
.
頁
二
九

|

 
(
下
)
。

㉘
智

周

《成
唯
識
論
演
祕
》

(後
簡
稱
《演
祕
》
)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
『唯
有
無
漏
大
定
、
智

、
悲
』
者

，
(或

) 

有

問

(言

)
•
•

言

唯

(有
)
定

、
(智

、
悲

)
等

)
證

無

(真
實
所
說
之
)
文

、
義
；
既

但

(有
定
、
智

' 

悲

)
三

法

(而
無
說
法
，
則
佛
亦
)
應
無
色
身
(以
說
法
耶
)
？
答
：
有

二

(解

)
釋
：

I

云
：
亦
無
有
 

(真
實
)
所

見

(佛
之
色
身
)
者

，
(彼
色
身
)
唯

(是
見
者
之
)
能
見
識
之
(所

)
變
矣
，
如

(佛
所



說
之
)
文

、
義

等

。
二
云
•■佛
離
戲
論
、
名

、
(句

、
文

)
等

故

，
依
本
願
大
悲
，
變
現
色
身
-
令

(眾
 

生
人
)
物
覩
(見
而
得
崇
敬
精
進
之
)
益

，
故
非
戲
論
，
色
身
故
有
。
…
…
按

(見

)

《佛

地

(經

)
論
》 

(卷

I
 )
、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卷

)
第
十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八

I

 I

 
(中

)
。

㉙
「自
識
」
者

，
指
聽
法
者
的
心
識
。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問
：
佛
無
文
、
義

(以
為
所
依
，
則
聽
者
)

有
漏
識
(所

)
變

(的
文
、
義

)
云
何
言
『似
』
？
無
所
似
(之
文
、
義

)
故

。
答

...

名

等

(於

)
佛

識

(上

)
雖
無
，
然
聽
法
者
(得
佛
本
願
強
緣
力
故
，
自
心
變
似
文
、
義

，
又
聽
法
者
)
謂
佛
實
說
，
故
 

自
心
上
有
似
文
義
，
雖
無
本
質
，
所
似
名
、
(句

、
文

)
等

，
似
自
內
心
，
故
亦
無
失
，
如

言

『似
我
』
， 

向
內
似
故
。
…
…
問
：
佛
若
無
言
，
(佛
言
已
說
之
法
，
數
量
有
如
手
中
之
葉
，
未
說
之
法
有
如
)
林

(中
 

之

)
葉
等
喻
而
何
以
通
？
答
：
據

(佛
之
定
、
智

、
悲

)
為

其

(增
上
)
緣

，
令
諸
有
情
識
變
(名

、
句

、 

文
的
說
)
法

(而
理
)
解

(之

)
，
名

『我
已
說
(之
法
)
，
如
手
中
(之

)
葉
』
；

(眾
生
善
根
力
未
成
 

熟

者

，
則
佛
之
定
、
智

、
悲

)
未

(能

)
為

作

(增
上
)
緣

，
(故

)
眾
生
自
心
(即

)
未

(能
變
)
起
 

(所
說
之
)
法

(而
理
)
解

(之

)
，
名

『我
未
說
(之
法
)
，
如
林
中
(之

)
葉
』

。
(此
皆
)
約

(佛
 

之

定

、
智

、
悲
以
)
為

增

上

(緣
或
未
為
增
上
緣
)
名

『
(已
)
說

(法

)
』

(及
)

『不

說

(未
說
 

法

)
』
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

「無
漏
心
現
，
即
無
漏
文
、
義
為
體
」
者

，
謂
菩
薩
得
後
得
智
後
，
則
於
無
漏
後
得
智
上
有
無
漏
文
、
義
 

相
現
。

㉚
《大
般
若
經
》
卷
四
二
五
云
：

「我
曾
於
此
甚
深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相
應
義
中
，
不
說
一
字
，
汝
亦
不
聞
， 

當
何
所
解
？……

甚
深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相
應
義
中
，
文
字
言
說
皆
遠
離
故
。
由
此
於
中
說
者
、
聽
者
及
能
解
 

者
皆
不
可
得
。

I

切
如
來
、
應

(供

)
、
正
等
覺
所
證
無
上
正
等
菩
提
微
妙
甚
深
，
亦
復
如
是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七

.
頁

I
三

八

(下
)
。
又

《法
苑
義
林
》
引

《文
殊
問
經
》
卷
下
等
云
：

「雖
言
我
得
阿
耨
 
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道
，
我
亦
不
說

I

字

。
何
以
故
？
無
可
取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七

、
頁

I

三
八
 

(下
)
。
「等
」
者

，
等

取

《法
苑
義
林
》
等

。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■
頁
二
五
二
(上

)
。

㉛
「親

光

(
B
a
n
d
h
u
-p
r
a
b
h
a
)

」
為
護
法
門
人
，
即

《佛
地
經
論
》
的
作
者
。
此
句
意
謂
••此
師
意
說
••眾
 

生
本
願
聞
佛
說
法
-
以
此
為
增
上
緣
，
如
來
識
上
有
「能
詮
文
」
及

「所
詮
義
」
之
相
生
起
，
而
聽
法
者
 

的
識
心
聞
佛
說
法
，
亦
於
識
心
之
上
有
如
是
似
文
、
似
義
之
相
生
起
。

㉜
《瑜
伽
師
地
論
■攝
決
擇
分
》

(卷
六
四
)
云
：

「如

《昇
攝
波
葉
喻
經
》
中

，
如
來
自
言
：
我
所
證
(得
 

的
教
)
法

，
乃
有
爾
所
(如
林
中
之
葉
這
樣
多
)
而

不

(曾

)
宣
說
。
何
以
故
？
彼
法
不
能
引
義
利
故
， 

或
有
甚
深
故
，
不
可
記
別
。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六
五
四
(下
)
。
又
按
：

《昇
攝
波
葉
喻



經
》
未
見
傳
來
中
國
。
)

《法
苑
義
章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
《升
攝
波
葉
喻
經
》
中
說
：
佛
取
樹
葉
以
問
阿
難
 

曰
：

『此
葉
比
其
林
所
有
(孰
為
)
多

(孰
為
)
少
？
』
又
曰
：

『我
所
未
說
(的
教
法
)
乃
有
爾
所
(那
 

樣
多
)
。
』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■
頁
二
五
三
(上

)
。
按
：
此
以
佛
陀
手
中
所
捧
之
葉
，
以
喻
教
 

法
已
說
者
少
，
以
林
葉
比
喻
教
法
未
說
者
多
。
既
言
教
法
有
多
少
之
別
，
可
以
證
知
佛
有
說
法
。

㉝
世

親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云
：

「頌
曰
：
展
轉
增
上
力
，
二
識
成
決
定
。
論
曰
：
以
諸
有
情
自
、
他
相
續
(生
 

命
的
)
諸

識

(互
相
)
展
轉
為
增
上
緣
，
隨
其
所
應
，
(自

'
他

)
二
識
(俱
能
成
)
決
定
。
」

(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

■
頁
七
六
(下
)
。
)
今

言

「展
轉
增
上
力
」
者

，
以
謂
聞
法
者
的
本
願
希
求
聞
法
為
 

增
上
緣
，
佛
識
上
的
文
、
義
之
相
得
生
；
以
說
法
者
佛
識
上
文
、
義
為
增
上
緣
，
聞
法
者
的
識
上
文
、
義
 

之
相
得
生
。
說
法
的
佛
及
聞
法
者
互
為
增
上
，
故

言

「輾
轉
」

。
「
二
識
成
決
定
」
者

，
佛
的
心
識
及
聞
 

法
者
的
心
識
名
為
「
二
識
」
■，佛
識
決
定
有
說
法
，
眾
生
決
定
有
聞
法
，
故
名
決
定
也
。
又
依
同
理
-
佛
 

說
正
法
，
成
就
悲
決
定
•，聞
法
者
則
成
就
慧
決
定
。

㉞
「言
不
說
者
，
是
密
意
說
」
者

，
窺

基

《唯
識
料
簡
》
卷
末
，
博

採

《般
若
》
等
經
及
護
法
等
意
，
列
舉
 

八
因
釋
之
云
：

「此
依
別
意
，
作

(佛
無
說
法
)
如

是

(之

)
言

，
實
非
如
來
絕
無
言
說
。
何
者

？I

 
、 

依
諸
佛
自
性
法
身
，
如
來
無
言
說
故
。
二

、
依
諸
佛
自
受
用
身
，
故
云
不
說
，
唯
佛
所
知
，
非
餘
境
故
。



三

、
約
諸
佛
所
說
無
異
，
故
云
不
說
，
佛
不
說
異
諸
佛
法
故
。
四

、
佛
不
說
墮
文
字
法
，
故
云
不
說
-
佛
 

知
諸
法
離
文
字
故
。
五

、
約
圓
成
真
如
之
理
，
故
云
不
說
-
真
如
理
中
，
無
言
說
故
。
六

、
約
依
他
緣
生
 

之
法
，
故
云
不
說
，
緣
生
虛
幻
，
非
實
說
故
。
七

、
約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，
故
云
不
說
，
妄
情
計
度
性
都
無
 

故

。
八

'
佛
所
說
(之
法
)
非
聞
者
(心

)
識

(所
能
作
)
親
所
緣
緣
，
故
云
不
說
，
親
所
聞
者
自
所
變
 

故

。
…
…
法
身
如
來
不
說
法
者
，
如

《金
剛
般
若
》
及

《涅
槃
經
》

(卷
)
第
十
四
等
。
自
受
用
佛
不
說

法

者

.

.

.

如

《般
若
論
》
及

《涅

槃

(經

)
》

(卷

)
三
十
九
等
。
不
墮
文
字
名
不
說
者
，
如

《楞
伽

經
》
第
八
卷
等
。
約
圓
成
中
名
不
說
者
，
如

《大
般
若
(經

)
》

(卷

)
第
三
百
六
十
四
及
第
五
百
七
十
 

I

等

。
依
他
起
名
不
說
者
，
如

《涅
槃
》

(卷

)
第
十
四
卷
及
《無
垢
稱
(經

)
》
第

I

卷
等
。
約
所
執
 

性
名
不
說
者
，
《涅

槃

(經

)
»

 
(卷

)
二
十
六
及
《般

若

(經

)
》
等
處
處
皆
說
。
約
非
親
聞
名
不
說
 

者

，
諸
經
所
說
唯
識
皆
是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六
■
頁
九
八
六
。

㉟
「此
釋
雖
二
」
者

，
指
對
佛
有
說
法
及
佛
無
說
法
，
二
師
所
作
出
的
不
同
解
釋
。
「取
後
解
」
者

，
取
世
 

尊
實
有
說
法
的
解
釋
。
即
以
能
說
法
者
的
心
識
之
上
所
變
現
的
文
、
義
以
為
經
教
之
體
，
亦
即
取
佛
陀
有
 

本
質
的
聲
音
、
名

、
句

、
文
以
為
經
教
之
體
。
不
取
聽
者
識
上
的
聲
音
、
名

、
句

、
文
等
為
教
體
者
，
以
 

聽
者
識
上
的
聲
'
名
通
有
漏
、
無
漏
，
亦
通
善
'
不
善
等
三
性
故
，
然
佛
之
聲
、
名
唯
是
無
漏
善
性
故
。



此
就
本
質
為
教
體
而
作
出
的
闡
釋
，
若
兼
取
影
像
為
教
體
，
則
亦
通
取
說
法
者
及
聽
法
者
二
人
心
識
之
上
 

的
文
、
義
以
為
教
體
，
以
經
教
能
使
聽
者
生
解
故
。
參

考

《義
演
》
卷

I

。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、 

頁
七
。

㉟
「攝
相
歸
性
」
者

，

I

切
有
各
別
體
相
之
法
，
皆
以
真
如
實
性
為
體
。
《法
苑
義
林
章
》
卷
一
云
：

「

I

、 

攝
相
歸
性
體
，
即

I

切
法
皆
性
真
如
，
故

《大
般
若
經
•
理
趣
分
》
說
：

I

切
有
情
皆
如
來
藏
。
《勝
鬉
 

經
》
說
：
夫
生
死
者
是
如
來
藏
。
《無
垢
稱
(經

)
》
言
：

I

切
眾
生
皆
(真

)
如
也
，

I

切
法
皆
(真

) 

如
也
，
眾
賢
聖
亦
(真

)
如
也
，
至
於
彌
勒
亦
(真

)
如
也
。
諸
經
論
說
如
是
非

I

。

I

切
有
為
、
諸
無
 

為
等
有
別
體
法
是
(真

)
如

之

(體

)
相

(顯
現

)
■，譬
如
海
水
，
隨
風
等
緣
，
擊
成
波
相
，
此
波
之
體
 

豈
異
水
乎
！
 

|

切
諸
法
隨
(因
緣
、
等
無
間
緣
、
所
緣
緣
、
增
上
緣
等
)
四
緣
，
會
成
其
體
相
，
然
不
離
 

(真

)
如

(實
性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
頁
二
五
二
(下
)
。

若

依

「攝
相
歸
性
」
出
體
，
則

此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是
以
真
如
為
體
，
因

為

-
切
文
、
義
皆
由
真
如
而
得
存
 

在
故
。

⑨

《法
苑
義
林
章
》
卷

-
云
：

「
--、
攝
境
從
識
體
，
即

-
切
法
皆
是
唯
識
。
《華

嚴

(經

)
》
等
說
三
界
 

唯
心
，
心
所
從
(心
)
王
名
唯
識
等
，
如
是
等
文
，
誠
證
非
-
。
」
若

約

「攝
境
從
心
」
出
體
者
，
則

《成



唯
識
論
》
以
識
為
體
，
能
詮
之
文
、
所
詮
之
義
，
其
相
皆
識
所
現
故
。
見
同
前
注
。

㉚
《法
苑
義
林
章
》
云
：

「
三

、
攝
假
隨
實
體
，
即
諸
假
法
隨
何
所
依
，
實
法
為
體
。
如
說
瓶
等
(以
地
、 

水

、
火

、
風
)
四
塵
為
體
，
諸
不
相
應
(之

)
色

、
心
分
位
(假
法
)
，
即
以
所
依
(之

)
分
位
為
(其

) 

體

(性

)
。
《對
法
論
》

(即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雜
論
》

)
說
：
不
相
應
行
(之

)
色

、
心
等
中
是
假
 

立
故
•，是
說
不
害
等
(是
假
法
，
其
實
體
)
即
無
瞋
等
，
此
類
非

I

。
」

(同
見
前
注
。
)

若

依

「攝
假
隨
實
」
而
出
體
，
則

此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聲
為
體
，
因
為
名
、
句

、
文
是
不
相
應
行
法
，
依
 

聲
分
位
假
立
，
要
由
聲
演
成
名
、
句
故
。
(若
寫
成
文
字
，
則
亦
可
言
以
色
為
體
•，文
字
依
色
而
有
故
。
)

⑳

「性
用
別
論
」
者

。
色

、
心
有
實
體
之
法
名
之
為
「性
」
；

「性
」
是
體
性
義
。
不
相
應
行
及
忿
等
分
位
假
 

法
名
之
為
「用
」
，
「用
」
是
作
用
義
；
彼
法
但
有
作
用
，
離
所
依
(或
色
、
或
心
特
殊
情
況
的
)
分
位
無
 

別
體
故
。
「別
論
」
者

，
指
分
別
來
說
，
不

能

I

概
而
論
。
因
為
在
「五
蘊
」
、
「十
二
處
」
、
「十
八
 

界
」
中

，
亦
可
分
成
「實
」
與

「假
」
兩
種
不
同
的
諸
法
，
各
有
不
同
分
類
，
故

言

「色

、
心

、
假

、
實
 

各
別
處
收
」
；
意
謂
色
法
、
心
法
，
或
有
假
法
，
或
有
實
法
，
分
別
攝
在
「五
蘊
」
中
不
同
之
蘊
，
「十
二
 

處
」
中
不
同
之
處
，
「十
八
界
」
中
不
同
之
界
，
故

言

「別
論
」
，
即
各
別
處
收
攝
。
例

如

「
五
根

J

 
、 

「五
境
」
是

「性
」
，
是
色
法
中
的
實
法
，
是

「五
蘊
」
中

「色
蘊
」
所
攝
■，於

「十
二
處
」
中

，
是

「眼



處
」
乃

至

「觸
處
」

(合
共
十
處
)
所
攝
•，於

「十
八
界
」
中

是

「眼
界
」
乃

至

「觸
界
」

(合
共
十
界
) 

所
攝
。
又
如
名
、
句

、
文

是

「用
」
，
是
假
法
，
是

依

「聲
」
的
分
位
假
立
，
於

「五
蘊
」
中

是

「行
蘊
」 

所
攝
，
於

「十
二
處
」
中

是

「法
處
」
所
攝
，
於

「十
八
界
」
中

是

「法
界
」
所
攝
，
皆
是
意
識
的
所
緣
 

境

故

。
「聲
」
即

是

「性
」
，
故

是

「色
蘊
」
所
收
攝
；

「名
」
、
「句
」
、
「文
」
是

用

，
故

是

「行
 

蘊
」
、
「法
處
」
、
「法
界
」
所
收
攝
。
又
心
即
是
「性
」
，
是

「識
蘊
」
、
「意
處
」
及

「眼
識
界
」
、 

「耳
識
界
」
、
「鼻
識
界
」
、
「
舌
識
界
」
、
「身
識
界
」
、
「意
識
界
」
及

「意
根
界
」
彼

「七
心
界
」 

所
收
攝
。
至
於
生
、
住

、
異

、
滅

彼

「有
為
四
相
」
則

是

「用
」
，
則

是

「行
蘊
」
、
「法
處
」
及

「法
 

界
」
所
收
攝
。
由
此
可
知

.
•諸
法
假
實
不
同
，
收
攝
有
異
。

所

言

「
《瑜
伽
論
》
說
色
蘊
攝
彼
十
處
全
等
」
者

，
指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四
云
：

「謂
色
蘊
攝

I

蘊
 

全

，
(攝

)
+
界

、
十
處
全
，
(又
攝
)

I
界

、

一

處
少
分
…
…

。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+

•
頁
五
九
 

六

(中

)
。
)
意
思
是
說
「色
蘊
」
除

涵

攝

「
五
根
」
、
「
五
境
」
、
「無
表
色
」
及

「
四
大
極
微
」
的
 

「色
蘊
全
部
」
內

容

，
「五
根
、
五
境
的
十
處
全
部
」
及

「五
根
、
五
境
的
十
界
全
部
」
內
容
外
，
並
涵
 

攝

「法
處
」
及

「法
界
」
的
部
分
內
容
(見
下
表
)
。
窺
基
法
師
引
此
文
的
作
用
，
在
顯
示
在
「色
蘊
」 

之
上
，
非

無

(名

、
句

、
文
等
)
假
法
，
而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不

言

「色
蘊
」
攝
彼
名
、
句

、
文
等
假
法
，



但
言
攝
「
五
根
、
五
境
之
十
處
」
者

，
即
依
據
「性
用
別
論
」
而

說

(按
：

「色
蘊
」
唯

就

「性
」
之
實
 

法
來
分
類
，
不

就

「用
」
的
假
法
來
分
類
，
因
而
把
「名

、
句

、
文
等
假
法
」
之

「用
」
歸
類
到
「行
蘊
」 

中
去
，
不
歸
攝
到
「色
蘊
」
彼
實
法
分
類
中
去
。
)

若

約

「性
用
說
論
」
此
義
出
體
，
則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可
以
論
師
所
說
的
(及
聽
者
所
聽
得
之
)

「聲
」
及
 

「名
」
、
「句
」
、
「文
」
為
體
；

「聲
」
是

「性
」
是
實
法
，
是

「色
蘊
」
、
「聲
處
」
、
「聲
界
」
所
 

攝
；

「名
」
、
「句
」
'
「文
」
是

「用
」
，
是
假
法
，
是

「行
蘊
」
、
「法
處
」
'
「法
界
」
所
攝
。
今
 

依
安
慧
《大
乘
廣
五
蘊
論
》
表

解

「
五
蘊
」
、
「十
二
處
」
、
「十
八
界
」
相
攝
關
係
如
下
••





⑩
若
不
取
「性
用
別
質
」

(即
是
不
取
「性
用
別
論
」
)
者

，
教
體
便
要
隨
能
聽
者
的
有
漏
心
識
所
變
，
如
 

是
經
教
之
體
便
成
有
漏
。
如
是
經
教
「法
寶
」
成
有
漏
，
則

與

「法
寶
」
相
應
的
「佛
寳
」
、
「僧
寶
」
亦
 

成
有
漏
，
亦

即

「
三
寳
」
有
漏
，
如
是
乃
至
「真
如
」
無
為
法
，
亦
隨
能
緣
有
漏
識
而
成
有
漏
。
如
此
便
 

成
大
過
。
此
句
破
無
性
等
之
取
「攝
境
從
心
」
意
；
以

約

「攝
境
從
心
」
以
出
教
體
，
原
未
可
非
，
但
無
 

性
唯
取
聞
者
識
上
的
文
、
義
以
為
教
體
，
而
不
許
能
說
者
(如
佛
陀
)
識
上
變
起
的
文
、
義
以
為
教
體
， 

il
c有
此
過
。

@
護
法
於
「四
種
出
體
」
中

取

「性
用
別
論
」
，
此
即
正
取
能
說
法
者
(如
世
尊
)
識
上
所
現
實
法
之
「聲
」 

及
假
法
之
「名

、
句

、
文
」
以
為
教
體
；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教
體
亦
然
，
便
無
上
句
的
過
難
。
先
師
羅
時
 

憲
先
生
云
：
此
若
約
根
本
能
說
者
識
上
所
現
，
兼
取
聽
法
者
識
上
的
文
、
義
為
體
，
則
該
羅
本
末
，
義
更
 

圓
滿
。

⑫

「素
咀
覽

(
s
s
r
a
)

」
是
梵
語
，
意
譯
為
「契
經
」
，
簡
名
為
「經
」
，
於

「三
藏
」
中

-
稱

為

「經
藏

J

。

「毗

奈

耶

(
<

in
a

y
a

)

」
是
梵
語

，
意

譯

為

「調
伏
」
，
簡

名

為

「律
」
，
於

「
三
藏
」
中

，
稱

為

「律
 

藏
」

。
「阿
毘
達
磨

(a
b

h
id

h
a

rm
a
)

」
為
梵
語
，
意

譯

為

「對
法
」
，
簡

名

為

「論
」
，
於

「
三
藏
」 

中

，
稱

為

「論
藏
」

。



⑬

「上
乘
」
者

，
即

是

「大

乘

(
m
a
h
a
y
a
n
a
)

」
義

。

⑭

「研
」
是
審
察
義
；

「霰
」
是
核
實
義
。
「研
霰
」
是
審
察
其
是
非
，
考
核
其
事
實
。

⑮

「無
唯
說
二
乘
」
者

，
是
指
並
無
經
論
說
「佛
學
唯
有
大
乘
及
小
乘
合
為
二
乘
」
者

，
因

為

「
二
乘

」I 

詞

，

I
般
是
用
以
合
指
聲
聞
乘
及
獨
覺
乘
，
而
非
合
指
大
乘
及
小
乘
，
而
將
佛
法
分
為
兩
乘
。

⑯

「人
乘
」
者

，
是
指
持
五
戒
(戒

殺

、
盜

、
姪

、
妄

、
酒
)
而
得
人
身
的
修
行
方
式
與
信
仰
。
「天
乘
」 

者

，
是
指
修
十
善
(不
殺
、
不
盜
、
不
邪
姪
、
不
妄
語
、
不
綺
語
、
不
惡
口
、
不
兩
舌
、
不
貪
、
不
瞋
、 

不
惡
見
)
而
得
生
天
的
修
行
方
式
與
信
仰
。

⑥
慧
愷
法
師
曾
於
陳
•真
諦
三
藏
法
師
出
《俱
舍
論
》
時
為
助
譯
，
並
為
作
序
，
作
疏
。
(見

《高
僧
傳
》

I

。
) 

⑱
謂
依
玄
奘
法
師
在
印
度
所
聞
，
所
傳
世
親
出
生
年
代
，
大

、
小
乘
諸
部
說
法
各
有
不
同
。

⑲
窺
基
疏
主
於
各
種
傳
說
中
，
獨
依
大
乘
，
推
斷
世
親
於
佛
滅
度
後
九
百
年
出
世
，
同
時
並
引
真
諦
法
師
的
 

《中
邊
疏
》
以
為
徵
證
。

按
：
今
人
對
世
親
的
年
代
，

I

般
接
受
是
公
元
四
二
〇
年
至
五
〇
〇
年
，
但
異
說
仍
多
，
如

A
.
K
.
C
h
a
t
t
e
r
j
e
e

 

在
 Y

o
g
a
c
a
r
a

 Id
e
a
l
i
s
m

 |

 書

，
依
 

N
.

 Pe
r
i

 所
著
 A

 

p
r
o
p
o
s

 
d
e

 la

 da
t
e

 

d
e

 

V
a
s
u
b
a
n
d
h
u

 說
世
親
是
公
元
四
 

世
紀
人
。
荻
原
雲
來
在

B
o
d
h
i
s
a
t
t
v
a
b
h
u
m
i

 
(
《菩
薩
地
》

)
中
認
為
世
親
是
公
元
三
九
〇
年
至
四
七
〇
年



的
人
。

H
_  

U
i  

(宇
井
伯
壽
)
在

L
a
n
m

a
n

 

S
tu

d
ie

s

 

|

書
中
，
則
推
斷
世
親
是
公
元
三
二
〇
年
至
四
〇
〇
年
 

的
人
。
而
世
親
年
代
在
公
元
四
二
〇
年
至
五
〇
〇
年
，
則
是
高
楠
順
次
郎
及

I

九
二
一
年
荻
原
雲
來
所
推
 

斷
而
成
為
現
代
學
人
所

I

般
接
受
者
。
見
拙
著
《唯
識
三
十
頌
導
讀
》
論

「作
者
」
注
③

。

㉚
「神
德
」
，
指
偉
大
功
德
義
。
「具
如
別
記
」
者

，
指
詳
細
有
如
真
諦
所
譯
《婆
藪
槃
豆
(世
親
)
傳
》

' 

玄

奘
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
及
慧
立
《慈
恩
寺
三
藏
法
師
傳
》
等
別
處
所
記
述
者
。

㉛
此
指
護
法
論
師
的
聲
名
與
道
德
更
能
遠
振
。

㉜
科
判
經
論
，
原
出
西
域
-
大
分
為
三
，
如

《大
智
度
論
》
分
為
三
分
，
謂

I

、
序
分
，
二

、
正
說
分
，
三

、 

流
通
分
。
《佛
地
經
論
》
亦
有
三
分
：

I

、
教
起
因
緣
分
，
二

、
聖
教
正
說
分
，
三

、
依
教
奉
行
分
。
在
 

中
國
，
科
釋
創
於
道
安
法
師
。
道
安
判
諸
經
論
，
多
為
三
分
，
謂
：

I

、
序

，
二
 '
正

，
三

、
流
通
。
如
 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疏
判
本
文
者
，
科
判
經
論
，
元
乎
西
域
，
大
分
為
三
：
上
下
亦
有
-
如

《
(大

) 

智
度
論
》
亦
明
三
分
，
謂

序

、
正

' 流
通
；

《佛

地

(經

)
論
》
中

，
亦
有
三
分
•• 

I

、
教
起
因
緣
分
， 

二

、
聖
教
正
說
分
，
三

、
依
教
奉
行
分
。
餘

如

《樞
要
》

。
此
方
科
釋
，
創
乎
安
公
，
自
後
諸
德
因
而
習
 

焉

。
安
公
以
理
判
諸
經
論
，
多
為
三
分
，
謂
•■序

、
正

、
流
通
。
廣

如

《法
華
》
攝
釋
明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
頁

八

I

二
(中
)
。



然
諸
經
論
中
，
或
唯
有
正
宗
分
，
無
序
分
及
流
通
分
，
如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
。
或
唯
有
初
、
中
而
無
後
分
， 

如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
。
或
唯
有
中
、
後
而
無
初
分
，
如

《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集
論
》
等

。
或
三
分
俱
有
，
如
 

此
等
等
。
無
有
唯
初
'
後
二
分
而
無
中
分
者
，
以
造
論
者
必
有
所
申
明
故
。
(見

《樞
要
》
上

。
)



乙
二
、
歸
敬
福
田
、
彰
釋
論
因

【頌
文
】稽
首
唯
識
性
滿
分
清
淨
者
。

我
今
釋
彼

説

利
樂
諸
有
情
。

【
述
記
】
就
初
頌
中
，
上
之
兩
句
歸
敬
福
田
；
下
之
二
句
敍
釋
論
意
。

(略

)

「
稽
首
」
二
字
顯
能
敬
相
，
次
下
八
字
彰
所
敬
體
。
若
依
俗
釋
，
「
稽

」
者
 

至

也

，
「首

」
者
頭
也
.，以
首
至
地
，
故

名

「
稽
首
」

。
此
唯
身
業
，
敬
相
 

不
盡
；
今
但
舉
身
，
義

顯

意

、
語
二
業
亦
敬
。
又
依
理
解
，
起
慇
淨
心
，
策
 

殊

勝

業

，
申

誠

歸

仰

，
敬
禮
之
異
名
也
①

。
此

通

三

業

，
敬
相
乃
周
②

。 

(略

)
次

言

「
唯
識
性
滿
、
分
清
淨
者
」

，
顯
所
敬
體
。
言

「
唯
識
性
」

， 

略
有
二
種
••一
者
虛
妄
，
即
遍
計
所
執
③

.
，
二
者
真
實
，
即
圓
成
實
。
於
前
 

唯

識

性

，
所
遣
清
淨
•，於
後
唯
識
性
，
所
證
清
淨
。
又
有
二
種
：

一
者
世
 

俗

，
即
依
他
起
•，
二
者
勝
義
，
即
圓
成
實
。
於
前
所
斷
清
淨
，
於
後
所
得
清

 

淨
④
。

(
略

)
若

於

「
識
性
滿
淨
」
即

「
者

」

，
是
持
業
釋
；

「淨

」
屬
人



故

。
「
滿
淨
」
之

「者

」

，
是
依
士
釋
；

「
淨

」
屬
智
故
。
今
取
後
釋
。
此
 

即
如
來
智
周
德
圓
，
窮

真

如

性

，
故

稱

為

「
滿

」
•，澂

鑒

無

垢

，
二
障
都
 

盡

，
說

名

「
清

淨

」

。
澂

鑒

曰

「
清

」
•，無

垢

名

「
淨

」

。

「
者

」
即
假
 

者

。
意
顯
如
來
證
唯
識
理
，
究
竟
圓
極
，
名

「滿
淨
者
」

。
於
唯
識
性
「分
 

清
淨
者
」
：

「
分

」
謂

小

分

，
「
淨

」

、
「
者

」
同
前
⑤

。
即
諸
菩
薩
分
證

 

唯
識
真
如
自
性
，
覺
未
圓
明
，
名

「
分
淨
者
」

。
欲

顯

師

、
弟
悟
證
不
同
， 

故
於
唯
識
，
說

滿

、
分

淨

。
於
所
歸
敬
(略

)

，
但
敬
人
而
非
法
，
即
是
唯
 

識

本

、
釋
二
師
。
本
謂
如
來
，
於

「
唯
識
性
滿
清
淨
者
」
•，釋
謂
頌
主
，
於
 

「
唯
識
性
分
清
淨
者
」

。

(略

)
此
頌
所
舉
「
唯
識
性
」
言

，
顯
是
所
證
， 

而
意
歸
敬
能
證
彼
人
滿
、
分
淨
者
。

(略

)
何
故
但
敬
本
、
釋
二
師
？•如
來
 

是

作

者

，
論
所
依
故
；
弟
子
是
述
者
，
起
此
論
故
。

(略

)
世
親
雖
是
地
前

 

菩

薩

，
於
唯
識
性
決
定
信
解
，
雖

未

證

真

，
亦

隨

修

學

，
分

有

所

得

，
名
 

「
分
淨
者
」
⑥
。

(
略

)

凡
造
論
者
，
總
有
二
緣

：
一
、
令
法
久
住

，
二
、
為
濟
含
識

•，
一
、
自

利

，



二

、
利

他

•，
一
、
由

智

德

，
二

、
由
恩
德
；

一
、
為
生
大
智
，
二

、
為
生
大
 

悲
⑦
。
第

三

句

云

「
我
今
釋
彼
說
」
者

，
正
顯
：
釋
論
令
法
久
住
，
自

利

， 

由
有
智
德
，
生
大
智
也
。
第
四
句
云
「利
樂
諸
有
情
」
者

，
述
意
所
為
濟
諸

 

含

識

，
利

他

，
由
有
恩
德
，
生
大
悲
也
。

(
略

)

「
我

」
即
安
慧
自
指
己
身
⑧

，
即
是
隨
俗
五
蘊
假
者
。

「
今

」
者

，
正
顯
隨
 

其
爾
所
釋
論
之
時
。
(
略

)

「
釋

」
謂
解

釋

、
開
演
之
義
。
幽
隱
未
顯
，
今
 

說

名

「
開

」
.，先

略

難

知

，
廣

談

為

「
演

」

。
又

約

機

說

，
為
初
機
曰

 

「
開

」

，
為

久

機

曰

「
演

」

。
又

「
釋

」
者

，
成
立
之
義
：

i

女
教
立
理
⑨

， 

名

曰

「
釋

」
也

。
「彼

」
謂
世

親

，
「
說

」
即
本
頌
；

《
三
十
伽
陀
》
世
親
 

所

造

，
名

為

「彼
說
」
；
此
即
唯
取
彼
所
說
教
。
又

「
說

」
即
是
能

t

、
所
 

詮

、
若

教

、
若

理

，
世
親
所
述
，
總

名

「彼
說
」

。
(
略

)
此
中
意
顯
我
今

 

釋
彼
世
親
所
說
《
三
十
唯
識
》

，
令
法
久
住
。
令
法
久
住
略
有
六
因
：

一
、 

欲
令
法
義
當
廣
流
布
，
二

、
欲
令
有
情
隨
入
正
法
，
二
一
、
令
失
沒
義
重
開
顯

 

故

，
四

、
為
欲
略
攝
廣
散
義
故
，
五

、
為
欲
顯
發
甚
深
義
故

，
六

、

以
巧
文



辭
莊
嚴
法
義
，
令
起
愛
樂
，
生
淨
信
故
，
如

《
瑜
伽
論
》
六
十
四
說
⑩

。
令
 

法
久
住
即
自
利
也
。

「
利
樂
有
情
」
乃
有
多
義
。
梵

云

「
薩

埵

」

，
此

言

「
有

情

」

，
有
情
識

 

故

•，今
談
眾
生
有
此
情
識
，
故

名

「有
情
」

，
無
別
能
有
。
或
假
者
能
有
此

 

情

識

故

，
亦

名

「
有

情

」

。
又

「
情

」
者

「
性

」
也

，
有

此

性

故

。
又
 

「情

」
者
愛

也

，
能
有
愛
生
故
。
下
第
三
云
：
若
無
本
識
，
復
依
何
法
建
立

 

有
情
？.有
情
之
體
即
是
本
識

⑪

。
言

「
眾
生
」
者

，
不
善
理
也
，
草
木
眾
生
 

亦
應
利
樂

⑫

。
「
有
情
」
不

同

，
有
六
十
二
，
如

《
瑜
伽
論
》
第
二
卷
說
： 

五

趣

，
四

姓

，
女

、
男

、
俱

三

，
劣

、
中

、
妙

三

，
在

家

等

四

，
律
儀
等

 

三

，
離
欲
等
二
，
邪
定
等
三
二
必
蒭
等
七
，
習
斷
等
十
九
，
異
生
等
四
，
聲
 

聞

等

四

，
輪

王

為

一

，
故
今
此
論
言
「諸
有
情
」

⑬

。
又
教
所
被
，
菩
薩
種
 

姓

，
不
定
姓
人
，
此
類
非
一
，
故

言

「諸

」
也

。
一
、
「利

」
謂

利

益

，
即
 

是
後
濟
；

「樂

」
謂

安
樂
，
即
是
現
濟
。
二

、
或
現
益
名
「利

」

，
後
益
名
 

「
樂

」

。
三

、
或
攝
善
名
「利

」

，
離

惡

名

「
樂

J

 
。
四

、
或
翻
此
。
五

、



或

出

苦

名

「
利

」

，
與

樂

名

「
樂

」

。
六

、
或

興

智

名

「
利

」

，
興
福
名

 

「
樂

」

。
七

、
或
興
出
世
勝
善
名
「
利

」

，
興
世
勝
善
說
名
為
「
樂

」

C

八

、
 
或
興
小
果
名
「利

」

，
興
大
果
名
「
樂

」

。
九

、
或

「
利

」
與

「樂

」

一
體
異
名
，
如

《佛
地
》
第
一

⑭

、
《
顯
揚
》
十
三

⑮
諸
論
等
說
。
十

、
或
 

「利

」
謂
十
利
：

一
、
純

利

，
二

、
共

利

，
三

、
利
益
種
類
利
，
四

、
安
樂
 

種

類

利

，
五

、
因

攝

利

，
六

、
果

攝

利

，
七

、
此

世

利

，
八

、
他

世

利

，

九

、
 
畢

竟

利

，
十

、
不
畢
竟
利

⑯

。
「
樂

」
謂
五
樂
：

一
者
因
樂
，
即
順
樂
 

-

受

諸

根

、
境

界

、
樂
相
應
法
、
樂
所
發
業
皆
名
因
樂
，
能
有
樂
故

⑰

。
二
者

受

樂

，
即
是
樂
受
，
通

有

、
無

漏

.，有
漏
樂
者
，
三
界
所
繫
調
暢
身
心
皆
名

 

為

樂

，
非
唯
遍
行
「受
數
」
中

樂

•，無
漏
樂
者
，
通

學

、
無

學

，
是
樂
自
性

 

⑱

。
三

、
苦
對
治
樂
，
謂

因

寒

、
熱

、
饑

、
渴
等
事
暫
息
滅
時
生
起
樂
覺
， 

名
苦
對
治
樂
，
非
必
自
性

⑲

。
四

、
受

斷

樂

，
謂
滅
受
想
定
粗
動
受
滅
，
故
 

說
為
樂

⑳

。
五

、
無

惱

害

樂

，
此

有

四

種

.

.
一
、
出

離

樂

，
謂
出
家
者
.， 

二

、
遠

離

樂

，
謂
生
上
者
.，三

、
寂

靜

樂

，
謂
即
涅
槃
•，四

、
覺

法

樂

，
謂



菩
提

㉑

。

《
婆
沙
》

二
十
六
有
此
四
樂
•，最
後
二
種
是
勝
義
樂

㉒

。
此
十
利

 

五

樂

，
如

《瑜
伽
論
》

三
十
五
說

㉓

。
(略
)

今

釋

此

論

，
令

法

不

滅

，
為
與
有
情
此
利
樂
故
，
即
以
二
緣
釋
彼
論
也
。 

(略

)

【
解
讀
】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的

(
甲
一
 )

r

宗
前
敬
敍
分
」
中

，
共
有
三
段
。
前
已
完
成
 

(
乙
一
)

r

頌
前
發
端
、
述
記
提
要
」
，
今
繼
解
釋
(
乙
二
)

「
歸
敬
福
田
、
彰
釋
論
 

因
」
。
於
此
先
引
十
大
論
師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歸
敬
頌
云
：
「
稽
首
唯
識
性
，
滿
分

淸
淨
 

者

。
我
今
釋
彼
說
，
利
樂
諸
有
情
。
」
前
半
頌
是
敬
禮

r

 (
對
)
唯
識
性
(
眞
如
)
滿

淸
 

淨
」
的
佛
陀
，
以
及
敬
禮

r

 (
對
)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」
的
世
親
菩
薩
。
下
半
頌
則
彰
釋
十
大
 

論
師
所
造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之
目
的
在
闡
釋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以

r

使
諸
有
情
得
其
利
樂
」
。 

窺
基
的
這
段
《
成
唯
識
論
述
記
》
可
分
成
三
節
：
一
、
總
判
頌
文
，
二
、
別
釋
頌
上
二
句
， 

二
一
、
別
釋
頌
下
二
句
。

㈠

總
判
頌
文
：

《
述
記
》
云
•• r

就
初
頌
中
，
上
之
兩
句
〔
即

『
稽
首
唯
識
性
，
滿
分



淸
淨
者
』
是
〕
歸
敬
〔
釋
迦
佛
陀
與
世
親
菩
薩
彼
一
切
功
德
的
〕
福
田
•，下
之
二
句
〔
即
 

『
我
今
釋
彼
說
，
利
樂
諸
有
情
』
，
則
〕
敍

〔
述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闡
〕
釋

〔
世
親
唯
識
〕 

論
〔的
本
〕
意
〔所
在
〕
。」

㈡
釋
前
半
頌
■■跟
著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
r

稽
首
唯
識
性
滿
、
分

淸
淨
者
」
彼
前
半
頌
 

r

歸
敬
福
田
」
的
涵
義
。
此
二
句
中
，
「
稽
首
」
表

「
能
敬
相
」
.，
「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 

及

r
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」
則
表
「
所
敬
體
」
。
今
分
別
解
讀
如
下
：

甲

、
顯
能
敬
相
：
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
r

『
稽
首
』
二
字
顯
〔
示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的
〕
能
 

敬
相
。
次
下
〔
『
唯
識
性
滿
、
分

淸
淨
者
』
〕
八
字
〔
則
是
〕
彰
所
敬
體
。
若
依
〔
世
〕
俗
 

釋

〔
義

，
則
〕
『
稽
』
者
至
也
；
『
首
』
者
頭
也
•，以
首
至
地
〔
似
今
漢
人
的
叩
頭
、
頓
首
 

之
禮
〕
，
故
名
『
稽
首
』
。
〔
若
單
就
『
稽
首
』
言

，
則
〕
此
唯
身
業
，
敬

〔
禮
世
尊
、
菩
 

薩
之
〕
相
〔還
〕
不

〔能

〕

盡

；
〔
依
深
層
意
義
而
言
〕
今
但
舉
〔
稽
首
此
〕
身

〔
業

， 

而
〕
義
顯
意
、
語
二
業
，
亦

〔
以
之
禮
〕
敬

〔
世
尊
、
菩
薩
〕
。
又
依
〔佛
法
來
〕
理
解
， 

〔
敬
禮
佛
陀
、
菩
薩
福
田
，
要
先
〕
起
慇
〔
重
的
〕
淨
心
，
〔
此
是
意
業
的
表
現
，
藉
此
 

以
〕
策

〔
顯
〕
殊
勝
〔
的
身
業
及
語
〕
業

，
〔
然
後
三
業
具
足
〕
，
申
誠
歸
仰
〔
佛

、
法

、



僧
三
寶
，
此
是
〕
敬
禮
之
異
名
也
。
此
通
三
業
，
敬
相
乃
周
。
」
由
此
故
知
：
頌
文
雖
說
 

r
稽
首
(
世
尊
、
菩
薩
)
」
此
唯
是
身
業
，
而
就
深
層
涵
義
而
言
，
此
稽
首
的
身
業
實
由
 

「
慇
起
淨
心
」
彼
意
業
所
策
動
，
同
時
兼
攝
以
聲
音
文
字
彼
語
業
的
讚
歎
。
如
是
三
業
具
 

足

，
能
敬
之
相
便
得
圓
滿
周
備
。

乙

、
彰
所
敬
體
：
跟
著
《
述
記
》
又
云
：

r

次
言
『
唯
識
性
滿
、
分

淸
淨
者
』
，
顯
所
 

敬
體
。
」
此
後
亦
可
開
成
「
釋
唯
識
性
」

、
「
釋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
及

「
釋
唯
識
性
分

淸
 

淨
者
」
等
節
：

一
者
、
釋
唯
識
性
：
《
述
記
》
言

.
•
「
言

『
唯
識
性
』
，
略
有
二
種
：
一
者
、
虛
妄
 

〔
的
唯
識
性
，
此
〕
即
遍
計
所
執
〔
自
性
〕
.，
二
者
、
眞
實
〔
的
唯
識
性
，
此
〕
即
圓
成
實
 

〔
自
性
〕
。
」
唯
識
家
的
瑜
伽
行
派
依
《
解
深
密
經
•
一
切
法
相
品
》
以

「
三
自
性
」
涵
攝
 

一
切
諸
法
，
此
即

r
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
、
「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及

r

圓
成
實
自
性
」
。
後
來
學
 

人
把
緣
生
諸
行
的

r
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再
分
成
「
有
漏
染
分
依
他
」
及

「
無
漏
淨
分
依
他
」
二
 

類

。
「
有
漏
染
分
依
他
」
可
攝
入
「
遍
計
」

(
以
能
生
「
遍
計
所
執
」
的
緣
生
體
性

爲
「
有
 

漏
依
他
」
故

，
「
遍
計
」
的
自
性
則
無
實
體
用

)
•
，
「
無
漏
淨
分
依
他
」
則
攝
入

r

圓
成
」



(
以

r

圓
成
」
是

「
眞
如
實
性
」
，
依

r

無
漏
淨
分
依
他
的
正
智
」
然
後
可
以
證
入
，
由
 

「
無
漏
依
他
的
正
智
」
然
後
可
以
有
諸
佛
及
地
上
聖
者
的
無
邊
功
德
故
。
於
此

r

歸
敬
頌
」 

中

，
可
依

r

三
自
性
」
辨
析
成
兩
種

r

唯
識
性
」
：

「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
「
虛
妄
唯
識
性
—
r

染
分
有
漏
依
他
起
自
性

唯
識
性
I

「
淨
分
無
漏
依
他
起
自
性

r

真
實
唯
識
性
—

厂
圓
成
實
自
性

但

r
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
(
如
所
執

r
實
我
」

、

r

實
法
」
本
無
實
體
，
亦
無
實
用
，
以
無
體
 

用
故
，
亦
可
排
除
於

r

唯
識
性
」
範
圍
之
外
，
如
是
亦
可
唯
依

r

三
自
性
」
中
的
染
、
淨
二
 

分

r
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及

r

圓
成
實
自
性
」
以
彰
顯

r

唯
識
性
」
，
如

《
述
記
》
所
云
：
 

「
〔
唯
識
性
〕
又
有
二
種
：
一
者
世
俗
，
即

〔
染
分
有
漏
〕
依
他
起
.，
二
者
勝
義
，
即
圓
成
 

實

。
」
由
於

r

淨
分
依
他
」
可
攝
入

r

圓
成
」
，
故

r
勝
義
唯
識
性
」
亦
可
涵
攝
「
淨
分
無



漏
依
他
起
性
」
：—

世
俗
唯
識
性
——

染
分
有
漏
依
他
起
自
性

准

嘬

注

—

=
3
1
 

「
淨
分
無
漏
依
他
起
自
性
 

r

勝
義
唯
識
性
J

厂
圓
成
實
自
性

二
者
、
釋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：
在
疏
釋
何
人
才
是

r

 (於
)
唯
識
性
(達
至
)
滿

淸
淨
 

者
」
之
前
，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先
釋
「
唯
識
性

淸
淨
」
云
•• r

〔所
謂
『
(於
)
唯
識
性
(達
 

至
)
淸
淨
』
者
，是
指
〕
於
前
〔虛
妄
〕
唯
識
性
，
〔能
達
至
〕
所
遣

淸
淨
•，於
後
〔眞
 

實
〕
唯
識
性
，
〔
能
達
至
〕
所
證

淸
淨
…
…

〔
又
可
依
第
二
類
分
析
言
：
『
唯
識
性

淸
淨
』 

者

，
謂
〕
於
前
〔
世
俗
唯
識
性
，
達
至
〕
所
斷

淸
淨
.，於
後
〔
勝
義
唯
識
性
，
達
至
〕
所
得
 

淸
淨
。
」
如
是

r

 (
於
)
唯
識
性
(
達
至
)

淸
淨
」
可
有
兩
種
闡
釋
：
一
者
從

r

所
遣
」

、 

r

所
證
」
來
彰
顯
；
二
者
從

r

所
斷
」

、
「
所
得
」
來
彰
顯
。
今
表
解
如
下
：



「
所
遣
淸
淨
——

遣
除
虛
妄
唯
識
性

^
第
一
種
釋
—

厂
所
證

淸
淨
——

證
得
眞
實
唯
識
性

堆

t
tt
淸

淨

—

:
P
1
;
'
 

h

所
斷
淸
淨
——

斷
除
世
俗
唯
識
性
 

m

一一S

所
得
淸
淨
——

證
得
勝
義
唯
識
性

由
此
可
知

r

 (
於
)
唯
識
性
(
達
至
)

淸
淨
」
應
從
消
極
與
積
極
兩
個
角
度
來
闡
釋
，
而
解
 

說
闡
釋
亦
有
兩
種
：
依
第
一
種
解
釋
，
所
言
「
(
於
)
唯
識
性
(
達
至
)

淸
淨
」
者

，
在
消
 

極
方
面
言
，
是
指
遣
除
「
虛
妄
唯
識
性
」
，
即
遣
除
遍
計
所
執
及
染
分
有
漏
依
他
，
因
而
獲
 

致

r

所
遣
淸
淨
」
；
在
積
極
方
面
言
，
是
指
證
得

r

眞
實
唯
識
性
」
，
即
是
證
得
圓
成
實
自
 

性
及
淨
分
無
漏
依
他
，
因
而
獲
致

r
所
證
淸
淨
」
。
依
第
二
種
解
釋
，
則
所
言

r

 
(於
)
唯
 

識
性
(
達
至
)

淸
淨
」
者

，
就
消
極
言
，
是
指
斷
除
「
世
俗
唯
識
性
」
，
即
是
斷
除
染
分
有
 

漏
依
他
(
有
漏
染
分
依
他
旣
除
，
則
遍
計
所
執
自
當
不
有
，
以
遍
計
必
須
依
於
染
分
依
他
而
 

起
故
)
，
因
而
獲
致

r

所
斷
淸
淨
」
•，就
積
極
言
，
則
證
得
「
勝
義
唯
識
性
」
，
即
是
證
得
 

圓
成
實
自
性
及
淨
分
無
漏
依
他
，
因
而
獲
致

r

所
得
淸
淨
」
。
此
間
雖
有
二
種
說
明
，
但
依



r

三
自
性
」
的
對
象
本
質
來
說
，
所
遣
同
於
所
斷
，
所
證
同
於
所
得
，
所
以
「
(
對
)
唯
識
 

性

(
達
至
)
淸
淨
」
的
內
容
與
本
質
對
象
實
無
有
異
，
只
有
徹
不
徹
、
圓
不
圓
滿
的
分
別
而
 

已

。
對
窺
基
所
說

r

唯
識
性
淸
淨
」
的
內
容
本
質
旣
明
，
故
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「
(
於
)
唯
識
 

性
(達
至
)
滿

淸
淨
者
」
云
：

r

若
於
『
(唯
)
識
性
滿
淨
』
即
『者
』
〔來
分
析
，則
 

『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』
一
詞
〕
是
〔屬
〕
持
業
釋
；
〔因

爲
〕
『
(唯
識
性
滿
)
淨
』
〔的
 

特
性
隸
〕
屬
〔於
〕
人
〔的
業
用
〕
故
。
〔若
把
『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』
分
析
成
〕
『
(唯
 

識
性
)
滿
(

淸

)
淨
』
之
『者
』
，
〔則
『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』
一
詞
〕
是
〔屬
〕
依
士
 

釋
；
〔因

爲
〕
『
(唯
識
性
滿

淸
)
淨
』
屬
〔於
〕
智
〔而
非
如
持
業
釋
之
屬
於
人
，即
非
 

屬
於
『
者
』
，
非

『
者
』
之
業
用
〕
故

。
今
取
後
釋
〔
按
：
即
敬
禮
對
唯
識
性
達
至
圓
滿

淸
 

淨
之
人
，故
言
〕
此
即
如
來
智
〔慧
〕
周
〔備
而
功
〕
德
圓
〔滿
〕
，窮
〔究
證
入
唯
識
 

性
，即
證
入
〕
眞
如
〔實
〕
性
，故
稱

爲
『滿
』
.，澂
〔明
〕
鑒
〔澈
而
〕
無
〔有
塵
〕 

垢
，
〔煩
惱
、所
知
〕
二
障
都
盡
，說
名
『

淸
淨
』
。澂
〔明
〕
鑒
〔澈
〕
曰
『

淸
』
•，無
 

〔有
塵
〕
垢
名
『淨
』
。
『者
』
即
『
(

淸
淨
五
蘊
生
命
)
假
(體
之
)
者
』
。意
顯
如
來



〔契
〕
證
〔眞
如
〕
唯
識
理
〔體
〕
，究
竟
圓
〔滿
至
〕
極
，名
『
(於
唯
識
性
達
至
)
滿
 

(
淸

)
淨
者
』
。」

故
知
頌
文
所
言

r

稽
首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
，
通
說
可
指
敬
禮
諸
佛
如
來
。
因

爲
如
來
 

能
夠
徹
底
窮
盡
一
切
煩
惱
障
及
所
知
障
，
故
於

r

唯
識
性
」
達
至

r

所
遣
淸
淨
」
及

r

所
斷
 

淸
淨
」
，
即
能
究
竟
遣
除
、
斷
除
一
切

r

虛
妄
唯
識
性
」
及

「
世
俗
唯
識
性
」
。
如
來
又
能
 

徹
底
證
入
眞
如
實
性
，
其
智
慧
澂
明
鑒
澈
，
功
德
圓
滿
，
故
於
「
唯
識
性
」
達
至
「
所
證

淸
 

淨
」
圓
滿
及
「
所
得

淸
淨
」
圓
滿
，
即
能
圓
滿
證
得
「
眞
實
唯
識
性
」
及

r

勝
義
唯
識
 

性
」
，
所
以
如
來
彼

淸
淨
五
蘊
生
命
假
體
，
可
名
之

爲r
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
.，稽
首
敬
禮
 

釋
迦
如
來
世
尊
，
便
是
頌
文
所
謂

r

稽
首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
，
其
詳
下
文
再
釋
。

三
者
、釋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：
《述
記
》
繼
釋
「
(於
)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」
云
： 

r

於
唯
識
性
『
分

淸
淨
者
』
：
『
分
』
謂
小
分
，
『
淨
』
、
『
者
』
同
前
，
〔
即
若
就
『
唯
 

識
性
分
淸
淨
』
即

『
者
』
而
言
，
則

『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』
一
詞
是
持
業
釋
；
『

淸
淨
』
屬
 

人
故
。
若
就
『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』
之

『
者
』
而
分
析
，
則

『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』
一
詞
是
依
 

士
釋
；
『

淸
淨
』
屬
智
故
。今
取
後
釋
，
〕
即
諸
菩
薩
〔部
〕
分
證
〔得
〕
唯
識
眞
如
自



性
，
〔但
其
菩
提
〕
覺
〔慧

尙
〕
未
圓
〔滿
澄
〕
明
，名
『
(於
唯
識
性
)
分
(

淸

)
淨
 

者
』
。
〔今
〕
欲
顯
〔示
佛
陀
本
〕
師
〔與
菩
薩
〕
弟
〔子
的
〕
悟
證
不
同
，故
於
唯
識
 

〔性
的
悟
入
〕
，說
〔有
〕
滿
〔淨
與
〕
分
淨
〔的
分
別
〕
。」

故
知
頌
文
所
言
「
稽
首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」
，
即
是
敬
禮
諸
菩
薩
。
諸
菩
薩
雖
然
未
能
 

圓
滿
徹
底
證
入
「
眞
如
唯
識
理
體
」
，
但
卻
能
小
部
分
遣
除
所
知
障
及
煩
惱
障
，
達
至
部
分
 

r

所
遣
、
所
斷

淸
淨
」
，
又
或
有
部
分
證
得
菩
提
覺
慧
，
達
至
部
分
「
所
得
、
所
證

淸

 

淨
」
，因
此
彼
等
菩
薩
五
蘊
生
命
假
體
亦
得
名

爲
「
(於
)
唯
識
性
(達
至
部
)
分

淸
淨
 

者
」
，
所
以
亦
是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稽
首
敬
禮
的
對
象
。

四
者
、
正
明
所
敬
禮
之
對
象
：
頌
文
以

r

稽
首
」

爲

「能
敬
相
」
，以
「
(於
)
唯
識
 

性
(達
至
)
滿

淸
淨
者
」
及

r

 (於
)
唯
識
性
(達
至
)
分

淸
淨
者
」

爲

r

所
敬
體
」
，
然
 

則

r

所
敬
禮
」
是
法
？
是
人
？
若
是
人
，
則
是
誰
者
？
應
有
所
交
待
，
故
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 

r

於
所
歸
敬
〔的
對
象
〕
，但
敬
人
而
非
〔敬
〕
法
，
〔所
敬
對
象
〕
即
是
〔始
創
〕
唯
識
 

〔理
論
的
〕
本
〔師
及
闡
釋
唯
識
理
論
的
〕
釋
〔師
彼
〕
二
〔位
大
導
〕
師
。本
〔師
〕
謂
 

〔釋
迦
〕
如
來
〔世
尊
，彼
〕
於
『唯
識
性
(是
)
滿

淸
淨
者
』
•，釋
〔師
〕
謂
頌
主
〔世



親
菩
薩
，
彼
〕
於

『
唯
識
性
(
是
)
分

淸
淨
者
』
。
…
…
此

(
歸
敬
)
頌
所
舉
『
唯
識
性
』 

言
，顯
是
〔所
敬
者
〕
所
證
〔得
的
法
〕
，而
〔本
〕
意
〔在
於
〕
歸
敬
能
證
〔入
彼
眞
如
 

法
性
之
〕
人
，
〔而
彼
能
證
入
眞
如
理
體
之
人
是
或
得
〕
滿
〔

淸
淨
，或
得
〕
分
〔

淸
〕
淨
 

者

。
」
如
是

淸
楚
指
出
：
歸
敬
頌
中
所
指
的
歸
敬
對
象
是

r

人
」
而
非
是

r

法
」
，
而
 

r

人
」
能
契
證
於
「
(
眞
如
)
法

(
性
)
」
。
所
歸
敬
的
主
要
對
象
有
二
•
•
一
、
是
本
師
釋
 

迦
如
來
世
尊
，
彼

r

 (
於
)
唯
識
性
(
是
)
滿

淸
淨
者
」
，
是
唯
識
理
論
的
始
創
者
；
二
、 

是
釋
師
世
親
菩
薩
，
彼

r

 (於
)
唯
識
性
(是
)
分

淸
淨
者
」
，是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作
 

者

，
是
唯
識
理
論
的
闡
釋
者
。

今
或
有
問
：
於

「
唯
識
性
」
滿

淸
淨
及
分
淸
淨
者
衆
多
，
何
以
特
指
要
稽
首
歸
敬
釋
迦
 

和
世
親
？
《述
記
》
有
言
：

r

〔有
問
〕
：何
故
但
敬
本
、釋
〔釋
迦
、世
親
〕
二
師
？
 

〔今
應
答
云
〕
：
〔釋
迦
〕
如
來
〔世
尊
〕
是
〔唯
識
理
論
的
創
〕
作
者
，
〔是
此
〕 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〔之
〕
所
依
故
；
〔如
來
〕
弟
子
〔世
親
菩
薩
〕
是
述
者
，
〔造
《三
 

十
頌
》
興
〕
起
此
《
(
成
唯
識
)
論
》
故

。
…
…
世
親
〔
菩
薩
〕
雖
是
地
前
菩
薩
，
於
唯
識
 

性
〔已
能
〕
決
定
信
解
，雖
未
〔能
〕
證
〔入
〕
眞
〔如
唯
識
實
性
，未
能
究
竟
遣
除
虛
妄



唯
識
性
及
斷
除
世
俗
唯
識
性
，
未
能
究
竟
證
得
眞
實
唯
識
性
及
勝
義
唯
識
性
，
未
能
究
竟
獲
 

至
所
遣
、
所
斷

淸
淨
及
所
證
、
所
得

淸
淨
，
但
〕
亦

〔
能
〕
隨
修
〔
隨
學
，
於

淸
淨
唯
識
性
 

亦
能
部
〕
分
〔而
〕
有
所
〔獲
〕
得
，
〔於
虛
妄
唯
識
性
及
世
俗
唯
識
性
亦
部
分
有
所
除
 

遣
，故
亦
得
〕
名
〔

爲
〕
『
(於
唯
識
性
是
)
分
(

淸
)
淨
者
』
。」
如
是

淸
楚
解
釋

r

歸
 

敬
頌
」
所
要
稽
首
敬
禮
的

r
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
是
釋
迦
世
尊
，
因

爲
他
於
唯
識
性
旣
已
圓
 

滿
淸
淨
證
得
，
又
是
本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所
依
者
；
要
稽
首
敬
禮
的

r
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」 

是
世
親
菩
薩
，
因

爲
他
於
唯
識
性
能
部
分
證
得

淸
淨
故
，
又
是
本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的
興
發
者
 

故

。
㈢

釋
後
半
頌
：
今
此
窺
基
《述
記
》
，於
詳
「釋
前
半
頌
」
後
，繼
詳
「釋
後
半
 

頌
」
。
此
中
可
分
四
節
，
即
甲
、
「
總
說
二
緣
」
，
乙

、
「
釋
第
三
句
」
，
丙

、
「
釋
第
四
 

句
」
，
丁

、
「
歸
結
二
緣
」
。

甲

、
總
說
二
緣
■■在
未
闡
釋

r

我
今
釋
彼
說
，
利
樂
諸
有
情
」
彼

「
歸
敬
頌
」
的
下
半
 

頌
之
前
，窺
基
先
明
菩
薩
撰
造
論
著
的
目
的
云
：

r

凡
造
論
者
，總
有
二
〔種
〕
緣
 

〔由
〕
：
一
、令
〔佛
〕
法
〔能
夠
〕
久
住
〔於
世
間
〕
，
二
、

爲

〔要
〕
濟
〔度
〕
含
識



〔
有
情
，
不
再
沈
淪
於
流
轉
生
死
的
苦
海
。
再
者
〕
一
、
〔

爲
〕
自
利
〔
而
造
論
〕
，
二
、 

〔
爲
〕
利
他
〔而
造
論
〕
.，一
、由
〔培
植
〕
智
德
〔而
造
論
〕
，
二
、由
〔培
植
〕
恩
德
 

〔
而
造
論
〕
.，
一
、

爲
生
大
智
〔
而
造
論
〕
，
二
、

爲
生
大
悲
〔
而
造
論
〕
。
」
由
此
可
知
 
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師
之
造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亦
應
有
兩
大
緣
由
：
一
者
是

爲
了
「
自
利
」
，
「
生
 

大
智
」
，
培
植

r

智
德
」
及

「
恩
德
」
；
二
者
是

爲
了
「
利
他
」
，
「
生
大
悲
」
，
「
令
法
 

久
住
」
及

r

濟

(
諸
)
含
識
」
。
如
是
暗
示
「
彰
釋
論
因
」
的

「
歸
敬
頌
」
中

，
當
有
「
我
 

今
釋
彼
說
，
利
樂
諸
有
情
」
的
兩
句
文
字
，
故
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
r

第
三
句
云
『
我
今
釋
彼
 

說
』
者
，正
顯
〔十
大
論
師
造
〕
釋
論
，
〔目
的
在
於
〕
令
法
久
住
，
〔求
〕
自
利
，由
 

〔
此
而
可
〕
有
智
德
〔
的
培
植
而
〕
生
大
智
也
。
第
二
句
云
『
利
樂
諸
有
情
』
者

，
〔
表
〕 

述
〔心
〕
意
所

爲
〔在
於
〕
濟
諸
含
識
，
〔求
〕
利
他
，由
〔此
而
可
〕
有
恩
德
〔的
培
植
 

而
〕
生
大
悲
也
。
」

乙

、
釋
第
三
句
：

《述
記
》
釋

r

歸
敬
頌
」
出
造
釋
論
的
因
由
言
：

r

〔
頌
文
第
三
句
 

『我
今
釋
彼
說
』
中
的
〕
『我
』
〔字
〕
，即
安
慧
〔論
師
〕
自
指
己
身
，
〔彼
『我
』
〕 

即
是
〔安
慧
〕
隨
俗
〔所
施
設
的
〕
五
蘊
〔假
我
之
〕
假
者
，
〔非
謂
實
有
『神
我
』
實



體
；
今
以
『
我
』
言
代
表
十
大
論
師
釋
論
者
自
稱
。
又
句
中
的
〕
『
今
』
者

，
正
顯
隨
其
爾
 

所

〔
撰
造
〕
釋
論
之
時
…
…

。
『
釋
』
謂
解
釋
、
開
演
之
〔
意
〕
義

。
〔
即
佛

敎
學
理
中
〕 

幽
隱
未
顯
〔的
〕
，今
〔加
以
〕
說
〔明
〕
，名
〔之

爲
〕
『開
』
.，先
略
難
知
〔的
，今
 

予
以
〕
廣
談
〔名
之
〕

爲

『演
』
。又
〔可
以
〕
約
〔所
對
的
根
〕
機
〔而
〕
說
：

爲
初
機
 

〔而
說
的
〕
曰
『開
』
，

爲

久
機
〔而
說
的
〕
曰
『演
』
。
又
〔
『釋
彼
說
』
中
的
〕 

『釋
』
者
，
〔是
〕
成
立
之
義
；安

敎

〔法
〕
、立
〔義
〕
理
，名
曰
『釋
』
也
。
〔
『釋
 

彼
說
』
中
的
〕
『彼
』
〔字
〕
謂
〔是
〕
世
親
〔論
師
〕
；
『說
』
即
〔世
親
所
說
的
〕 

《
(唯
識
三
十
)
本
頌
》
，
〔因

爲
〕
《
(唯
識
)
二
一
十
伽
陀
(8|

|̂
本
頌
)
》
〔是
〕 

世
親
所
造
，
名

爲

『
彼
說
』
•，此
即
唯
取
彼
〔
世
親
在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〕
所
說
〔
的
〕

敎
 

〔法

爲
闡
釋
的
對
象
〕
。又
『說
』
是
〔十
大
論
師
所
釋
的
對
象
，包
括
〕
能
詮
〔之
 

文
〕
、所
詮
〔之
義
中
〕
若

敎

〔法
〕
、若
〔義
〕
理
〔皆
〕
世
親
所
述
，總
名
『彼
 

說
』
。
…
…
此
中
意
顯
：
我

(
指
十
大
論
師
)
今
釋
彼
世
親
所
說
《
三
十
唯
識
(
頌
)
》

， 

令
法
久
住
。
〔所
言
〕
『令
法
久
住
』
〔者
〕
，略
有
六
〔大
〕
因
〔由
〕
：
一
、欲
令
 

〔
敎
〕
法
義
〔理
〕
當
廣
流
布
〔故
〕
，
二
、欲
令
有
情
隨
入
正
法
〔故
〕
，三
、令
失
沒



〔的

敎
〕
義
重
開
顯
故
，四
、

爲
欲
略
攝
廣
〔泛
而
〕
散
〔說
的
〕
義
〔理
〕
故
，五
、

爲
 

欲
〔彰
〕
顯
發
〔明
〕
甚
深
〔的

敎
〕
義
故
，六
、
〔欲
〕
以
〔善
〕
巧
文
辭
莊
嚴
法
義
， 

令
〔有
情
〕
愛
樂
〔而
〕
生
〔起
〕
淨
信
故
，如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〔卷
〕
六
十
四
 

〔所
〕
說
，
〔因
此
十
大
論
師
釋
世
親
的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故
成
此
《成
唯
識
 

論
》
〕
。
」
簡
略
言
之
，

r

我
今
釋
彼
說
」
是
由
安
慧
代
表
十
大
論
師
，
說
明
於
此
釋
論
 

(
後
玄
奘
糅
譯
合
成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)
中

，
廣
泛
闡
釋
世
親
論
師
所
撰
說
的
《
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
，
希
望
能
夠
令
彼

敎
法
久
住
於
世
，
而
在
十
大
論
師
則
得
以
藉
此
以
培
植

r

智
德
」
， 

生
大
智
，
達
到

r

自
利
」
的
目
的
。

丙

、
釋
第
四
句
：
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
r

歸
敬
頌
」
出
釋
論
的
因
由
言
：

r

〔
頌
文
第
四
句
 

『
利
樂
諸
有
情
』
中
的
〕
『
利
樂
有
情
』
乃
有
多
義
。
梵

〔
語
所
〕
云

『
薩
埵

(
s
a
t
t
v
a)

』 

〔者
〕
，此
〔漢
語
〕
言
『有
情
』
，有
情
識
故
.，今
談
衆
生
有
此
情
識
，故
名
『有
 

情
』
，
〔此
外
〕
無
別
〔生
命
〕
能
有
〔彼
情
識
，故
不
能
稱
之

爲
『有
情
』
〕
。或
 

『
(五
蘊
假
我
之
)
假
者
』
能
有
此
『情
識
』
，故
〔彼
『五
蘊
假
我
之
假
者
』
〕
亦
名
 

『有
情
』
。又
『情
』
者
，
〔是
〕
『
(體
)
性
』
也
，
〔彼
等
衆
生
〕
有
此
〔五
蘊
、十



二
處
、十
八
界
的
〕
『
(體
)
性
』
，故
〔名

爲

『有
情
』
〕
。
又
『情
』
者
〔是
〕 

『
(貪
)
愛
』
也
，
〔彼
等
衆
生
〕
能
有
『
(貪
)
愛
』
生
〔起
〕
，故
〔名

爲

『有
 

情
』
〕
。下
〔面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〕
第
三
云
：
若
無
本
識
，
〔彼
等
衆
生
〕
復
依
何
法
 

〔能
〕
建
立
『有
情
』
〔之
名
〕
？
〔其
實
〕
『有
情
』
之
體
即
是
『本
識
』
〔即
『有
 

情
』
以
『本
識
』

爲
體
性
，亦
名
以
『阿
賴
耶
識
(

a
pr
y

a)
』

爲
體
性
。舊
譯
把
『有
 

情
』
〕
言
〔

爲
〕
『衆
生
』
者
，
〔實
在
〕
不
善
〔於
處
理
『有
情
』
與
『衆
生
』
兩
名
字
 

的
差
別
〕
也

，
〔
因

爲
若
把
『
利
樂
諸
有
情
』
轉
譯
而
成
『
利
樂
諸
衆
生
』
者

，
則
對
〕
草
 

木
〔彼
等
〕
衆
生
亦
應
〔加
以
〕
利
樂
。
〔此
間
所
言
的
〕
『有
情
』
〔分
類
〕
不
同
， 

(略
)
有
六
十
二
〔種
〕
，如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第
二
卷
〔所
〕
說
，
〔即
：地
獄
、 

畜
生
、
餓
鬼
、
天

、
人
等
〕
五
趣
，
〔

刹
帝
利
、
婆
羅
門
、
吠
舍
、
首
陀
羅
等
〕
四
姓
， 

女

、
男

、
〔
非
男
非
女
〕

倶
三
，
劣

、
中

、
妙
三
，
在
家
、
〔
出
家
、
苦
行
、
非
苦
行
〕
等
 

四
，
律
儀
、
〔
不
律
儀
、
非
律
儀
非
不
律
儀
〕
等
三
，
離
欲
、
〔
未
離
欲
〕
等
二
，
邪

〔
性
 

聚
〕
定

、
正
性
聚
定
、
不
定
聚
定
〕
等
三
二
必
蒭
二
必
藉
尼
、
正
學
女
、
勤
策
男
、
勤
策
 

女

、
近
事
男
、
近
事
女
〕
等
七
，
習
斷
〔
者

、
習
誦
、
淨
施
人
、
宿
長
、
中
年
、
少
年
、
軌



範
師
、
親

敎
師
、
共
住
弟
子
及
近
住
弟
子
、
賓
客
、
營
僧
事
者
、
貪
利
養
恭
敬
者
、
厭
捨
 

者

、
多
聞
者
、
大
福
智
者
、
法
隨
法
行
者
、
持
經
者
、
持
律
者
、
持
論
者
〔
等
十
九
〕
，
異
 

生
、
〔見
諦
、有
學
、無
學
〕
等
四
，聲
聞
、
〔獨
覺
、菩
薩
、如
來
〕
等
四
、
〔轉
〕
輪
 

〔聖
〕
王

爲
一
。
〔以
『有
情
』
可
分
成
六
十
二
種
類
〕
故
，今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 

〔頌
〕
言
『
(利
樂
)
諸
有
情
』
。又
〔此
論
的
〕

敎

〔法
〕
所
被
，
〔於
五
姓
之
中
包
 

括
〕
菩
薩
種
姓
〔及
具
菩
薩
種
姓
的
〕
不
定
姓
人
，此
〔所
被
的
品
類
亦
〕
非
〔只
〕
一 

〔種
〕
，故
言
『諸
(有
情
)
』
也
。」

如
是
可
見
護
法
、
安
慧
等
十
大
論
師
撰
造
釋
論
，
除
了
要
疏
釋
世
親
所
造
的
《
唯
識
三
 

十
頌
》

，
令
法
久
住
之
外
，
並
要
利
樂
六
十
二
類
有
情
，
以
達
致

r

濟
度
含
識
」
的
崇
高
目
 

的
.，由
此
「
利
他
」
而
培
植
「
恩
德
」
，
產
生
大
悲
。
然
則
「
利
樂
諸
有
情
」
中
所
言
「
利
 

樂
」
究
是
何
義
？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釋
云
：
「
〔
『
利
』
與

『
樂
』
有
種
種
不
同
解
釋
，
今
依
 

《佛
地
經
論
》
、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及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開

爲
十
說
以
明
之
〕
：
一
、 

『利
』
謂
利
益
，即
是
〔對
他
人
於
〕
後
〔時
有
利
〕
濟
〔效
益
〕
.，
『樂
』
謂
安
樂
，即
 

是
〔對
他
人
於
〕
現
〔時
有
利
〕
濟
〔效
益
〕
。
二
、
〔對
他
人
〕
或
現
益
名
『利
』
，後



益
名
『樂
』
。二一、
〔對
他
人
〕
或
〔使
其
行
〕
攝
善
〔行
〕
名
『利
』
，
〔使
其
〕
離
惡
 

名

『
樂
』
。
四

、
或
翻
此
(按
•

.即
對
他
人
，
或
使
其
離
惡
名
『
利

j

，
使
其
行
攝
善
行
名
 

『樂
』
)
。五
、
〔對
他
人
〕
或
〔使
其
〕
出
苦
名
『利
』
，與
〔之
安
〕
樂
名
『樂
』
。 

六
、
〔對
他
人
〕
或
興
〔

s

o

智
名
『利
』
，興
〔其
〕
福
名
『樂
』
。七
、
〔對
他
人
〕 

或
興
〔發
其
〕
出
世
〔殊
〕
勝
善
〔心
、善
行
〕
名
『利
』
，興
〔發
其
〕
世
〔間
殊
〕
勝
 

善
〔心
、善
行
〕
名

爲

『樂
』
。
八
、
〔對
他
人
〕
或
興
〔發
其
〕
小
果
名
『利
』
，興
 

〔發
其
〕
大
果
名
『樂
』
。九
、或
『利
』
〔與
〕
『樂
』
一
體
〔而
〕
異
名
。
〔上
〕
如
 

《佛
地
(經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一
、
《顯
揚
(聖

敎
論
)
》
〔卷
〕
十
三
諸
論
等
說
。十
、 

或
〔說
〕
『利
』
謂
『十
利
』
：
一
、純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
二
、共
〔自
〕
利
〔利
 

他
〕
，二一、利
益
種
類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四
、安
樂
種
類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五
、 

因
攝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六
、果
攝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七
、此
世
〔自
〕
利
〔利
〕 

他
，
八
、他
世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九
、畢
竟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〕
，十
、不
畢
竟
 

〔自
〕
利
〔利
他
；

一

。」

於

「
十
利
」
之
外
，
更
有
「
五
樂
」
，
如

《
述
記
》
云
：

r

『樂
』
謂
『五
樂
』
，



〔
即
〕
一
者
『
因
樂
』
，
即
順
樂
受
〔
之
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等
〕
諸
根
、
〔
順
樂
受
之
 

色
、聲
、香
、味
、觸
、法
等
〕
境
界
、
〔與
〕
樂
〔受
〕
相
應
〔之
觸
等
心
所
〕
法
、 

〔求
現
法
樂
果
及
當
來
〕
樂
〔果
〕
所
發
〔之
諸
〕
業
，
〔如
是
等
四
〕
皆
名
『因
樂
』
， 

〔以
彼
等

爲
因
〕
能
有
樂
〔果
產
生
〕
故
。
二
者
『受
樂
』
，即
是
樂
受
；
〔彼
受
樂
〕
通
 

有
〔漏
〕
、無
漏
。有
漏
〔受
〕
樂
者
，
〔謂
〕
三
界
所
繫
〔之
〕
調
暢
身
心
〔的
感
受
〕 

皆
名

爲

〔受
〕
樂
，非
唯
〔是
〕
遍
行
〔心
所
中
之
〕
『受
數
』
〔
『受
心
所
』
〕
中
 

〔
之
〕
樂

〔
受

，
如
四
禪
之
捨
受
、
輕
安
等
亦
得
名
之

爲
受
樂
〕
；
無
漏
〔
受
〕
樂
者
，
通
 

〔預
流
、
一
來
、不
還
、十
地
等
有
〕
學
〔位
及
阿
羅
漢
〕
無
學
〔位
。此
『受
樂
』
〕
是
 

『
樂
』
的
自
性
，
〔
即
樂
的
根
本
自
體
，
而
前
述
之
『
因
樂
』
及
後
述
之
『
苦
對
治
樂
』 

等

，
則
非
是
『
樂
』
的
自
性
〕
。
二
一
、
『
苦
對
治
樂
』
，
謂
因
寒
、
熱

、
饑

、
渴
等
〔
苦
〕 

事
暫
〔時
〕
息
滅
〔之
〕
時

〔所
〕

生
起
〔的
〕
樂
覺
，名
『苦
對
治
樂
』
，
〔故
此
等
樂
 

的
感
覺
由
對
治
苦
相
對
而
有
，所
以
〕
非
必
〔然
是
『樂
』
的
〕
自
性
。
四
、
『受
斷
 

樂
』
，謂
〔於
證
入
〕
滅
受
想
定
〔即
『滅
盡
定
』
時
〕
粗
動
〔的
感
〕
受
〔已
暫
時
停
〕 

滅

，
故
說

爲
樂
。
五

、
『
無
惱
害
樂
』
，
此
有
四
種
：
一
、
出
離
樂
，
謂
出
家
者
〔
能
離
迫



迮
感
所
得
之
樂
〕
.，二
、遠
離
樂
，謂
〔能
〕
生
〔色
界
初
禪
等
〕
上
〔界
〕
者
〔所
得
之
 

樂
〕
，
三
、
寂
靜
樂
，
謂
即
涅
槃
〔
所
得
之
樂
〕
•，四

、
覺
法
樂
，
謂

〔
證
得
〕
菩
提
〔
所
 

得
之
樂
〕
。
《
(阿
毘
達
磨
大
毘
)
婆
沙
(論
)
》
〔卷
〕
二
十
六
有
此
四
樂
〔的
名
稱
； 

而
四
樂
中
，
『受
斷
樂
』
及
『無
惱
害
樂
』
彼
〕
最
後
二
種
是
勝
義
樂
。
〔如
〕
此
『十
 

利
』
、
『五
樂
』
，如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〔卷
〕
三
十
五
(所
詳
)
說
。」

丁

、
歸
結
二
緣
：
於
上
文
已
分
別
疏
釋

r

稽
首
唯
識
性
，
滿
分

淸
淨
者
，
我
今
釋
彼
 

說

，
利
樂
諸
有
情
」
彼

「
歸
敬
頌
」
。
上
半
頌
「
稽
首
唯
識
性
，
滿
分

淸
淨
者
」
是

「
歸
敬
 

福
田
」
部
分
，
即
依
傳
統
形
式

I

言
，
在
歸
敬
三
寶
：
「
唯
識
性
」
是

r

法
寶
」
，

r

唯
識
 

性
滿
淸
淨
者
」
是

「
佛
寶
」
，
「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」
是

「
僧
寶
」
；
依
本
質
言
，
是
護
法
 

等
十
大
論
師
歸
敬
釋
迦
佛
陀
世
尊
彼
創
唯
識
理
論
的

r

唯
識
性
滿

淸
淨
者
」
及
世
親
菩
薩
彼
 

釋
唯
識
理
論
的

r

唯
識
性
分

淸
淨
者
」
。

下
半
頌
「
我
今
釋
彼
說
，
利
樂
諸
有
情
」
是

「
彰
釋
論
(
之
)
因

(
由
)
」
，
如
上
所
 

言

，
爲

使
「
令
法
久
住
」
，
故

「
我
今
釋
彼
說
」
，

爲

使
「
濟
度
含
識
」
，
故
釋
論
以
「
利
 

樂
諸
有
情
」
。
此
即
是
「
釋
論
二
緣
」
；
窺
基
《
述
說
》
疏
言
：
「
今

〔
我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


師
〕
釋
此
〔世
親
菩
薩
的
〕
《
(唯
識
三
十
)
論
》
〔的
目
的
：
一
者
在
〕
令
法
〔久
住

而
〕
不
滅
，
〔二
者
在
〕

爲

〔給
〕
與
有
情
此
〔十
種
〕
利
、
〔五
種
〕
樂
故
。即
以
〔此

令
法
久
住
、
利
樂
有
情
〕
二
緣
〔
而
〕
釋
彼
論
也
。
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
 

「又
依
理
解
」
者

，
謂
依
佛
法
道
理
來
解
釋
。
「起
慇
淨
心
」
者

，
即
是
意
業
；

「策
殊
勝
業
」
即
發
身
、 

語
二
業
；

「申
誠
歸
仰
」
，
通
說
三
業
。
如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
『起
慇
淨
心
，
(策
殊
勝
業
，
申
誠
 

歸

仰

，
敬
禮
之
異
名
也
)
』
等

(句

)
者

，
初

句

(即
表
)
意

業

，
第

二

(句
表
)
身

、
語

(
二
業
)
， 

第
三
、
四
句
通
說
三
業
，
(如
是
三
業
)
顯
是
敬
禮
之
異
名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八

I

 1
1

 (下
)
。

②

 

「此
通
三
業
」
者

，
指

「敬
禮
」
通
於
三
業
。
惠

沼

《了
義
燈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法
苑
敬
禮
，
即
以
三
業
 

為
體
。
西

明

(圓
測
法
師
則
認
為
)
以
慚
、
愧
為
體
。
《要
集
》
云
■■今
取
前
解
(敬
禮
以
)
三

業

(為
 

體

)
為

正

(解
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六
六
六
(
下
)
。

③
 
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亦
得
名
為
「唯
識
性
」
者

，
智

周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遍
計
所
執
(自
性
)
，
體
性
雖
 

無

，
然
是
虛
妄
識
之
所
執
，
(所
變
，
不
離
識
體
，
故
方
便
亦
得
)
名

(之
為
)
唯

識

(性

，
而
非
指
真



如
實
體
的
唯
識
性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
八

I

三
(上
)
。

④

 

智

周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••「
《
(述
記
)
疏

(文

)
》

(所
謂
)

『於
前
斷
清
淨
』
者

，
雖

(於
此
) 

總

言

『斷
』
，
(但

)
意

(謂
只
)
斷

(除
有
漏
依
他
起
自
性
的
)
染
者
，
(而
不
斷
無
漏
清
淨
依
他
)
。 

或

(云
)
：
無
漏
法
(包
括
無
漏
依
他
)
皆
名
圓
成
(實
自
性
，
故

)
言
斷
於
前
(說
有
漏
依
他
)
亦
無

(有

)
失
矣
。
」

(同
見
前
註
。
)
故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言
：
此
句
有
二
解
。

I

解
••依
他
起
自
性
有
有
 

漏

、
無
漏
二
種
；
於
依
他
起
中
，
斷
其
有
漏
者
，
故

云

「於
前
所
斷
清
淨
」
；
證
得
圓
成
實
自
性
，
故
云
 

「所
得
清
淨
」

。
第
二
解
：
依
他
起
唯
是
有
漏
，
無
漏
有
為
屬
圓
成
實
自
性
。
斷
有
漏
依
他
，
故

云

「於
 

前
所
斷
清
淨
」
；
得
無
漏
有
為
，
故

云

「於
後
所
得
清
淨
」

。
如
上
二
解
，
於
三
自
性
中
，
未
有
提
及
遍
 

計
所
執
自
性
，
以
彼
是
無
體
故
。

⑤

 

「
『淨
』
、
『者
』
同
前
」
者

，
意
云
同
前
所
言
持
業
、
依
主
二
釋
(即
是
說
：
於

「識
性
分
清
淨
」
即
 

「者
」
，
是
持
業
釋
；

「識
性
分
清
淨
」
之

「者
」
，
是
依
士
釋
。
)

⑥

 
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上
本
云
：

「時
有
筏
蘇
畔
徒

(v
a
s
u
b
a
n
d
h
u
)

菩

薩

，
唐
言
世
親
，
無
著
菩
薩
同
母
弟
 

也

，
位

居

(四
加
行
位
中
的
煖
位
)
明

得

(定
的
修
行
階
位
，
亦
即
其
)
道

鄰

(近
於
初
地
的
)
極
喜

(位
)
，
亦
博
綜
於
三
乘
，
乃
遍
遊
於
諸
部
，
知
小
教
而
非
極
，
遂
迴
趣
於
大
乘
，
因
聞
誦
《華

嚴

(經
)

•



十
地
品
》

、
《阿
毘
達
磨
(經

)
•
攝
大
乘
品
》

，
悔
謝
前
非
，
流
泣
先
見
，
持
刀
截
舌
，
用
表
深
衷
。
其
 

兄
遠
處
三
由
旬
遙
，
舒

I

手
止
其
自
割
，
說
以
利
害
：

『汝
雖
以
舌
謗
法
，
豈
截
舌
而
罪
除
•，早
應
讚
釋
 

大
乘
，
以
悔
先

犯
。
』

(世
親
)
菩
薩
敬
從
兄
諾
，
因
歸
妙
理
。
兄
乃
囑
以
《十
地
經
》

，
制

以

《攝
大
 

乘

(論

)
本
》

，
令
其
造
釋
，
故
有
此
二
論
，
菩
薩
創
歸
大
乘
之
作
。
既
而
文
蘊
玄
宗
，
情
恢
奧
旨
，
更
 

為
宏
論
，
用
暢
深
極
，
採
撮
幽
機
，
提
控
精
邃
，
遂

著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以
申
大
乘
之
妙
趣
也
。
」
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六
〇
八
(上

)
。

如
是
可
見
世
親
是
四
加
行
中
的
煖
位
菩
薩
，
只
鄰
近
於
極
喜
初
地
，
故
稱
他
是
「地
前
菩
薩
」

。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問
：
彼

《
(唯
識
三
十
)
論
》
既

言

(是

)
佛
聖
弟
子
(所
造
)
，
世
親
不
爾
 

(非
是
見
道
後
的
地
上
菩
薩
聖
弟
子
，
吾
人
)
如
何
可
敬
及
(彼

)
造

論

(者

)
耶
？
答
：
聖

(者

)
之
 

弟
子
，
名

『聖
弟
子
』

(非
必
須
是
登
聖
位
的
地
上
菩
薩
)
…
…

(或
又
有
問

)
■•若
爾
，
(則
與
)

《瑜
 

伽

(師
地
論
)
》
云

何

(可
以
會
)
通
？

(因
為
)
彼
論
說
云
『證
諦
迹
(見
道
聖
)
者
方
得
造
論
。
答
： 

(彼
論
是
)通
(就
)三
乘
(而
說
)
，若
唯
(就
)大
乘
(而
說
，則
造
論
者
)不
(必
)要
(是
) 

見

諦

(的
聖
者
，
以
大
乘
造
論
者
)
根
性
利
故
，
地
前
長
時
以
練
磨
故
，
不
同
二
乘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四
三
•
頁

八

I

三
(中
)
。



⑦

 

「

I

、
由
智
德
」
者

，
即
是
由
「自
利
」
生
起
理
解
。
「

I
I

、
由
恩
德
」
者

，
指
菩
薩
造
論
，
意

在

「利
 

他
」
，
即
表
菩
薩
有
其
「恩
德
」
。
菩
薩
造
論
，
為

「自
利
」
，
能

「生
大
智
」
.，為

「利
他
」
，
能

「生
 

大
悲
」

。
總
合
言
之
，
則

能

「令
法
久
住
」

(於

世

，
而
)

「濟
諸
含
識
」

。
言

「含
識
」
者

，
謂
有
情
 

眾
生
含
有
心
識
，
故
名
之
為
「含
識
」

。

⑧

 

「我
即
安
慧
自
指
己
身
」
者

，
即
顯
本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
「歸
敬
頌
」
是
由
安
慧
論
師
所
造
。
今
玄
奘
既
 

糅
譯
十
大
論
師
的
釋
論
而
成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，
而
置
安
慧
此
「歸
敬
頌
」
於
篇
首
，
則
此
頌
亦
可
作
為
 

十
大
論
師
釋
論
的
聯
合
「歸
敬
頌
」

。

⑨

 

有

關

「安
立
」
義

，
窺

基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述
記
》
卷
上
云
：

「
『安
立
』
者

，
(是

)
成
立
義
，
謂

(如
 

於

)
此
論
中
，
成

立

『大
乘
三
界
唯
識
』
義

，
亦
即
以
因
、
喻

，
成
立
宗
義
，
名

為

『安
立
』

。
又

『安
 

立
』
者

，
(是
)
施
設
義
，
(如
)
以

廣

(泛

)
道
理
，
施
設
唯
識
(廣

)
略
理
趣
故
。
或

『安
立
』
者

，

(是
)
開
演
義
，
(即
)
未
說
之
義
，
今
說
名
『立
』
，
已
說
之
義
，
今

廣

(明
之
)
名

『安
』
。
又

『安
』 

者
可
也
，
教
理
相
稱
；

『立
』
者
建
也
，
法
性
離
言
，
今

以

言

(說
出
之
)
名

『立
』

。
順
理
所
以
稱

 

『安
』
■，陳
那
釋
云
：

『能
立
、
能
破
總
名
「安
立
」
。
』
謂
能
立
自
大
乘
唯
識
，
能
破
於
他
餘
宗
有
(實
) 

境

，
故

名

『安
立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九
八
〇

(上

、
中

)
。



⑩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四
云
：

「欲
造
論
者
，
要
具
六
因
(略

)
：

I

、
欲
令
法
義
當
廣
流
布
。
二

、
欲
令
 

種
種
信
解
有
情
由
此
因
緣
隨

I

當
能
入
正
法
故
。
三

、
為
令
失
沒
種
種
義
門
重
開
顯
故
。
四

、
欲
略
攝
廣
 

散
義
故
。
五

、
為
欲
顯
發
甚
深
義
故
。
六

、
欲
以
種
種
美
妙
言
辭
莊
嚴
法
義
生
淨
信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三
十
■頁
六
五
八
(上
)
。

⑪
此

中

「有
情
」

I

詞

，
共
有
四
解
：

I

者

、
「情
」
是

「識
」
義

，
「情
識
」
是
同
義
複
詞
，
「有
情
識
的
 

生
命
個
體
」
稱

為

「有
情
」

。
二
者
'
以

「五
蘊
生
命
假
體
」
為
能
有
，
各
別
諸
情
識
為
所
有
，
故

「
五
 

蘊
生
命
假
體
」
有

彼

「情
識
」
，
故
名
為
「有
情
」
。
三
者
、
「情
」
是

「
(體

)
性
」
義
■，彼

「有
情
」 

有
此
五
蘊
、
十
二
處
'
十
八
界
等
「
(體

)
性
」
為
生
命
假
體
，
故
名
為
「有
情
」

。
四
者
、
「有
情

J 

之
體
有
阿
賴
耶
彼
本
識
，
而
由
末
那
識
執
為
實
我
而
生
貪
愛
名
「我
愛
」
；

「情
」
是

「愛
」
義

，
故

「有
 

情
」
是

「能
有
愛
生
」
，
即
本
識
(為
末
那
所
執
)
。
「能
有
愛
生
」
，
名

為

「有
情
」

。

⑫

「有
情
」
，
梵
語
「薩
埵

(
s

a
ttv

a
)

」
，
舊
譯
為
「眾
生
」
，
新
譯
為
「有
情
」
。
至
於
梵
語

B
u
h
u
ja

n
y
a

 
, 

指

I

切
有
生
命
之
物
，
始
適
合
為
「眾
生
」
義

。
梵

語

「補
特
伽
羅

(b
u

d
g

a
la

)

」

，
舊
譯
為
「人
」
， 

亦
有
譯
為
「眾
生
」
，
新
譯
為
「數
取
趣
」
。
三
名
都
表
示
有
生
命
之
物
而
約
義
不
同
；
舊
譯
概
名
為
「眾
 

生
」
，
義
嫌
籠
統
。
至
於
佛
言
「有
情
」
、
「數
取
趣
」
等

，
只
局
限
於
有
「情
識
」
的
生
命
，
不
包
括
草



木
等
無
「情
識
」
的
生
命
，
若
把

sattva

依
舊
譯
為
「眾
生
」
-
義
則
太
寬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「言

『眾
 

生
』
者

，
不
善
理
也
。
」

⑬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二
云
：

「
云
何
六
十
二
種
有
情
之
類
？
 

|

、
那
落
迦
(即
地
獄
)
，
二

、
旁

生

(畜
 

生

)
，
三

、
(餓

)
鬼

-
四

、
天

，
五

、
人

(上

為

《述
記
》
所

言

『五
趣
』
)
，
六

、
剎
帝
利
，
七

、
婆
 

羅

門

，
八

、
吠

舍

-
九

、
戍
陀
羅
(即
首
陀
羅
，
上

為

『
四
姓
』
)
，
+

、
女

，
十

I

、
男

，
十

二

、
非
 

男
非
女
(上

為

『男

、
女

、
俱
三
』
)
，
十
三
 '
劣

，
十
四
、
中

，
十
五
、
妙

(是
為
『劣

、
中

、
妙
三
』
；
 

又
有
以
欲
界
為
下
品
名
劣
，
色
界
為
中
品
名
中
，
無
色
界
為
上
品
名
妙
)
，
十
六
、
在
家
，
十
七
、
出
家
， 

十
八
、
苦
行
，
十
九
、
非
苦
行
(是

為

『在
家
等
四
』
)
，
二
+

、
律
儀
，
二
十

|

、
不
律
儀
，
二
十
二
、 

非
律
儀
非
不
律
儀
(是

為

『律
儀
等
三
』
)
，
二
十
三
、
離
欲
，
二
十
四
、
未
離
欲
(按
：
凡
夫
能
伏
惑
 

生
色
界
或
無
色
界
者
名
為
離
欲
，
不
能
生
色
、
無
色
界
者
為
不
離
欲
。
上

為

『離
欲
等
二
』
)
，
二
十
五
、 

邪
性
聚
定
，
二
十
六
、
正
性
聚
定
，
二
十
七
、
不
定
聚
定
(按
：
無
姓
人
及
斷
善
根
者
為
『邪
性
聚
定
』
， 

以
決
定
不
能
斷
障
證
聖
果
故
；
具
菩
薩
、
聲

聞

、
獨
覺
種
姓
者
名
『
正
性
聚
定
』
，
以
決
定
能
斷
障
證
聖
 

果
故
；
彼
人
身
兼
菩
薩
等
二
種
以
上
種
姓
者
，
名

『不
定
聚
定
』
，
以
雖
定
能
斷
障
-
但
所
證
何
種
聖
果
 

則
不
決
定
故
。
此

為

『邪
定
等
三
』
)
，
二
十
八
、

t

必
芻
(比
丘
)
，
二
十
九
、

I

必
芻
尼
(比
丘
尼
)
，
三



十

、
正
學
(亦
名
正
學
女
或
式
叉
摩
那
)
，
三
十

I

 
、
勤
策
男
(沙
彌
)
，
三
十
二
、
勤
策
女
(沙
彌
尼
)
， 

三
十
三
、
近
事
男
(男
居
士
 )
，
三
十
四
、
近
事
女
(女
居
士
。
上

為

『
t

必
芻
等
七
』
)
，
三
十
五
、
習
斷
 

者

(修
行
伏
斷
者
)
，
三
+
六

、
習

誦

(學
聖
教
者
)
，
三
+
七

、
淨
施
人
，
三
+
八

、
宿
長
，
三
十
九
、 

中
年
，
四
十
、
少
年
，
四

十

I

、
軌
範
師
，
四
十
二
、
親
教
師
，
四
十
三
、
共
住
弟
子
(同
說
戒
者
)
及
 

近
住
弟
子
(同
親
近
親
教
師
者
)
，
四
十
四
、
賓
客
，
四
+
五

、
營
僧
事
者
，
四
十
六
'
貪
利
養
恭
敬
者
， 

四
十
七
、
厭

捨

(苦

、
集
)
者

，
四
十
八
、
多
聞
者
，
四
十
九
、
大
福
智
者
，
五
十
、
法
隨
法
行
者
(按
： 

『法
行
』
指
於
出
世
法
-
如
法
而
行
，
『隨
法
行
』
者

，
指
依
正
法
，
聽
聞
他
音
，
如
理
作
意
，
無
倒
修
 

行
勝
行
)
，
五
十

I

、
持
經
者
，
五
十
二
、
持
律
者
，
五
十
三
、
持
論
者
(上
名
為
『習
斷
等
十
九
』
)
， 

五
十
四
、
異
生
(凡
夫
)
，
五
十
五
、
見
諦
，
五
十
六
、
有
學
，
五
十
七
、
無
學
(上

為

『異
生
等
四
』
)
， 

五
十
八
、
聲

聞

，
五
十
九
、
獨
覺
，
六

十

、
菩
薩
，
六

十
I

、
如

來

(上
名
為
『聲
聞
等
四
』
)
，
六
十
 

二
、
轉
輪
王
(上

為

『輪
王
為

I

』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■頁
二
八
八
(下
)
至
二
八
九
(上
)
。 

故
所
利
樂
的
有
情
合
共
有
六
十
二
種
，
其
中
包
括
有
種
姓
及
無
種
姓
之
人
，
但

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被
者
 

則
唯
是
菩
薩
種
姓
及
不
定
種
姓
的
有
情
，
故
知
此
所
兼
言
「利
樂
」
二
乘
及
無
姓
者
，
即
令
彼
定
姓
二
乘
 

及
無
姓
人
聞
教
法
已
，
能
於
自
乘
得
以
證
果
及
利
樂
而
已
，
非
謂
皆
能
證
佛
果
。
故
知
此
論
所
被
機

狭

，



而
所
利
樂
者
寬
，
即
使
有
姓
、
無
姓
有
情
，
普
令
獲
益
。

⑭
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
I

云
：

「現
益
名
義
，
當
益
名
利
。
世
間
名
義
，
出
世
名
利
。
離
惡
名
義
，
攝
善
名
利
。 

福
德
名
義
，
智
慧
名
利
。
如
是
等
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六
•
頁
二
九
五
(上

)
。

⑮
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三
云
：

「為

『利
益
』
者

，
依
增
上
戒
說
，
為

『安
樂
』
者

，
謂
不
依
止
苦
難
不
 

自
在
行
。
為

『
(亦

)
利

益

(亦
)
安
樂
』
者

，
謂
諸
離
欲
者
增
上
心
、
增
上
慧
行
，
此
行
善
故
，
名

『利
 

益
』
，
順
攝
故
，
名

『安
樂
』
。
又
若
處
世
尊
讚
說
杜
多
(苦
行
)
功
德
，
是

名

『利
益
』
，
若
處
世
尊
受
 

百
味
飲
食
、
百
千
衣
服
，
是
名
『安
樂
』

。
若
處
世
尊
建
立
(增
上
戒
、
定

、
慧

)
三
學
，
是

名

『
(亦

) 

利

益

(亦

)
安
樂
』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一

•
頁
五
四
四
(下
)
。

⑯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十
五
云
：

「自
利
利
他
略
有
十
種
：

I

、
純
自
利
利
他
，

1
1

、
共
自
利
利
他
，
三

、 

利
益
種
類
自
利
利
他
，
四

、
安
樂
種
類
自
利
利
他
，
五

、
因
攝
自
利
利
他
，
六

、
果
攝
自
利
利
他
，
七

、 

此
世
自
利
利
他
，
八

、
他
世
自
利
利
他
，
九

、
畢
竟
自
利
利
他
，
十

、
不
畢
竟
自
利
利
他
。
…
…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四
八
二
(下
)
。
至

於

「純
自
利
利
他
」
等
十
項
解
釋
，
見
頁
四
八
三
(下
)
至
頁
 

四
八
六
(中

)
。
恐
繁
不
引
；
今

依

《演
祕
》

、
《義
蘊
》
等
以
十
種
開
成
五
對
如
下
：

㈠
所
利
差
別
對
：



甲

、
純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謂
專
利
己
，
或
但
利
他
。
就
純
自
利
中
，
有
應
斷
、
應
修
二
種
。
若
有
違
越
菩
 

薩
律
儀
(戒

)
者
應
斷
，
不
違
越
者
應
修
。
純
利
他
中
，
若
邪
見
、
犯
尸
羅
(戒

)
、
遠
離
正
行
 

為
他
說
法
等
應
斷
，
若
諸
菩
薩
已
超
下
地
，
由
悲
願
力
捨
諸
靜
慮
，
還
生
欲
界
，
又
自
事
已
辦
， 

為
遍
+
方
眾
生
作
利
益
事
，
此
則
應
修
。

乙

、
共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謂
自
利
而
(亦
利
)
於
他
，
利
他
而
及
(利

)
於
自
。
有
二
：

I

、
自
利
共
他
： 

若
諸
菩
薩
或
悲
為
首
，
或
迴
向
無
上
菩
提
，
修
布
施
、
安
忍
等
波
羅
蜜
多
。
二

、
他
利
共
自
■■如
 

四
攝
中
，
(除
布
施
已
說
，
餘
之
)
愛
語
、
利
行
、
同
事
等

I

切
利
他
善
行
。

㈡
利
體
不
同
對
：

甲

、
利
益
種
類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如
菩
薩
自
行
「五
種
相
之
事
」
，
即

I

者
無
罪
相
(之
事
)
，
彼
能
攝
 

受
增
長
善
法
而
離
過
患
•，
二
者
攝
受
相
(之
事
)
，
彼
能
引
發
自
、
他
無
染
污
樂
•，三
者
此
世
 

(樂

)
相

(之
事
)
，
彼
能
引
生
此
世
利
益
•，四
者
他
世
(樂

)
相

(之
事
)
，
彼
能
引
生
他
世
 

利
益
；
五
者
寂
滅
相
(之
事
)
，
謂
菩
薩
所
有
菩
提
分
法
。
菩
薩
行
彼
「
五
種
相
之
事
」
時

，
既
 

能
自
利
，
亦
能
引
發
他
行
此
事
而
得
益
，
故
名
。

乙

、
安
樂
種
類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此
有
五
種
，
即

《述
記
》
所
明
的
因
樂
、受
樂
、
苦
對
治
樂
、
受
斷
樂
、



無
惱
害
樂
。

㈢
利
時
現
未
對
：

甲

、
因
攝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因
中
、
果
中
皆
有
自
利
、
利
他
之
行
。
因
有
三
種
，
所
引
得
的
果
亦
三
種
。 

今
合
釋
之

：I

 
、
異
熟
因
果
：
即
以
不
傷
害
別
人
為
因
而
得
長
壽
之
果
，
以
惠
施
明
淨
衣
物
為
因
 

而
得
形
色
軀
體
端
嚴
之
果
，
以
捨
離
傲
慢
為
因
而
得
家
族
圓
滿
之
果
，
對
求
乞
比
丘
能
隨
順
施
與
 

為
因
而
得
大
財
、
高
位
、
良
好
朋
徒
之
果
，
以
所
言
信
實
為
因
而
得
言
無
虛
妄
之
果
，
以
供
養
三
 

寳
為
因
而
得
具
大
名
望
之
果
，
以
樂
男
厭
女
為
因
而
得
丈
夫
分
、
成
就
男
根
之
果
，
以
助
諸
眾
生
 

成
就
如
法
合
理
的
事
業
、
施
他
飲
食
為
因
而
得
身
體
強
健
之
果
。
如
是
八
種
因
、
果

，
是
為
異
熟
 

因

、
異
熟
果
。
二

、
福
因
果
：
福
謂
全
部
施
、
戒

、
忍
等
三
種
波
羅
蜜
多
，
以
及
精
進
、
禪
定
彼
 

部
分
的
波
羅
蜜
多
。
福
因
有
三
種
：
即
①
於
福
有
能
得
、
能

住

、
能
增
長
的
欲
求
(即
是
未
得
福
 

時

，
欲
能
得
之
；
已
得
時
，
欲
能
住
之
•，於
已
住
時
，
欲
令
其
增
長
)
。
②
於
福
善
能
夠
隨
順
， 

無
違
背
緣
。
③
於

福

(業

)
先
已
慣
習
。
言

「福
果
」
者

，
謂
依
止
福
故
，
雖
復
長
時
流
轉
生
死
， 

不
為
極
苦
之
所
損
惱
，
又
能
起
作
種
種
善
巧
事
業
，
乃
至
究
竟
當
證
無
上
菩
提
。
三

、
智
因
果
： 

「智
」
謂
全
部
智
慧
波
羅
蜜
多
，
以
及
精
進
、
禪
定
各

I

分
和
+
力
等
。
「智
因
」
、
「智
果
」



類

似

「福
因
」
、
「福
果
」
，
審
慮
可
知
。

乙

、
果
攝
自
利
利
他

--

於
前
因
攝
自
利
利
他
中
已
兼
明
。

㈣
此
世
他
世
對
：

甲

、
此
世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此
有
二
種
：

I

、
現
自
利
，
謂
菩
薩
以
如
正
理
、
工
巧
'
業
處
積
集
財
物
， 

以
如
量
受
用
.，又
先
前
所
造
可
受
樂
業
異
熟
為
因
，
於
現
法
中
受
用
彼
果
。
二

' 現
利
他
，
謂
如
 

菩
薩
現
法
自
利
，
如
是
菩
薩
所
化
有
情
，
由
此
獲
得
現
法
利
益
。

乙

、
他
世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若
於
欲
界
能
獲
他
世
財
寳
具
足
、
自
體
具
足
，
於
色
界
、
無
色
界
所
獲
他
世
 

利
益
，
亦
復
如
是
。

㈤
真
妄
分
別
對
：

甲

、
畢
竟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此
謂
能
永
斷
煩
惱
之
八
支
聖
道
，
及
以
此
為
依
所
得

I

切
世
間
善
法

。I

 
、 

由
自
性
能
致
究
竟
菩
提
故
，
二

、
八
支
聖
道
無
有
退
故
，
三

、
由
所
受
用
的
果
法
無
盡
故
，
此
八
 

支
聖
道
及
以
此
為
依
所
得
一
切
世
間
法
得
名
為
「畢
竟
自
利
利
他
」

。

乙

、
不
畢
竟
自
利
利
他
——

此
謂
於
欲
界
財
寳
具
足
、
自
體
具
足
的
若
因
若
果
，
世
間
清
淨
的
若
因
若
 

果

。

I

、
由
自
性
是

I

切
有
為
法
故
，
二

、
由
善
有
漏
法
是
有
退
故
，
三

、
由
受
果
有
終
盡
故
，



此
等
或
因
或
果
的
自
利
利
他
名
為
「不
畢
竟
自
利
利
他
」
。

⑰
智

周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
(彼
法
能
為
)
生
樂
之
因
(樂
是
其
果
)
，
故
名
為
『因
樂
』
，
(其

)
體
 

即
是
①

(

順
樂
受
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諸
五
)
根

、
②

(順
樂
受
、
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法
諸
六
) 

境
界
、③

(

與
)樂
相
應
(觸
等
諸
)法
、④

(

求
現
法
及
當
來
)
樂

(果
)
所
發
(的
諸
業
)
四
法
， 

如

(
《述
記
》
)
疏

(文
)
所
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五

(上
)
。又
見
《瑜
伽
師
地
 

論
》
卷
三
十
五
，
即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+

•
頁
四
八
三
(中

、
下
)
。

⑱

智
周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)疏

(文
所
言
)
『二
、受
樂
』
等
者
，受
即
是
樂
，喜
、 

樂
、捨
而
為
其
體
。
(彼
)
三
種
(受
)皆
有
調
暢
(身
、心
之
)
義
，故
總
名
為
『
(受
)樂
』
。不
 

爾
云
何
言
(受
樂
)
通

(欲
'色
、無
色
)
三
界
？
(故
)
云

『
(受
樂
)
非
唯
(是
遍
行
心
品
之
受
心
 

所
)中

(之
)樂

(受
)者
，非

(於
喜
、樂
、苦
、憂
、捨
)
五
受
中
唯
(是
)

I

樂
受
名
(為
)
『受
 

樂
』
也

，
(而
亦
兼
指
喜
、
捨

、
輕
安
等
三
，
以
四
禪
已
上
唯
有
捨
受
及
輕
安
，
而
無
樂
受
，
而
彼
捨
受
 

與
輕
安
亦
有
調
暢
身
、心
作
用
故
)
。云

『
(受
樂
)
是
樂
(之
)自
性
』
者
，
(受
樂
之
)體
是
受
數
 

(即
是
『受
心
所
』
，此
言
在
)簡

(別
受
樂
有
)
異

(於
)前

(述
及
)
後

(述
之
)
因
樂
(及
苦
對
 

治
樂
)等
，
(以
因
樂
及
苦
對
治
樂
等
非
是
『樂

(之
)自
性
』
故
。
)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


八

I

五

(上
、中
)
。

⑲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)疏

(文
所
言
)
『苦
對
治
樂
』
等
者
-諸
苦
息
滅
位
，有
樂
(的
 

感
)
覺

(產
)生
，
(故
)對
治
(苦
、憂
所
生
)之
樂
，名

(為
)
『對
治
樂
』
。…
…
苦
息
之
時
， 

(或
)
有

(捨
受
及
與
捨
受
相
應
的
)慧

(心
所
)能
覺
，即

(以
此
捨
受
及
)能
覺
慧
為
體
也
。
」
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八

I

五

(中
)
。

⑳

《演
祕
》
卷

I
本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)疏

(言
)
『受
斷
樂
』
者
，受
、
(想
)等

(心
所
)
不

(現
 

行
)
，名
為
『受
斷
樂
』
，即

(是
於
)滅

(盡
)定

(中
)
，受
、
(想
等
暫
)斷

(所
得
)之
樂
，依
 

主

(釋
而
)
立
名
，
體
即
是
滅
(盡

)
定

。
…
…
」
同
見
前
註
。

㉑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
•
•
「

(

《述
記
》
)疏

(言
)
『無
惱
害
(樂
)
』
等
者
，煩
惱
等
類
名
為
惱
害
， 

出
家
、
(生
上
界
、涅
槃
、菩
提
)等
四
，
(能
遠
)離
此
(煩
)惱
，故
名
之
為
樂
，無

(煩
)惱
即
樂
 

(故
)
。
(出
家
)
『出
離
樂
』
者
，信
、戒
為
體
，或
離
迫
迮
，身
、心
適
悅
，喜

(受
)
、樂

(受
) 

為
體
。
(生
上
界
)

『遠
離
樂
』
者

，
初
禪
喜
、
樂

，
或

總

(以

尋

、
伺

、
喜

、
樂

、
心

I

境
性
)
五
支
 

以
為
其
體
。
(涅
槃
)
『寂
靜
樂
』
者
-第
二
禪
(以
)上
，隨

(其
所
應
，或
)
以

(無
尋
唯
伺
、喜
、 

樂
、心

I

境
性
)
四
支
，
(或
以
尋
、伺
、喜
、樂
、心

I
境
性
)
五
支
，或
唯
(以
)喜
、樂
隨
應
為



體

。
…
…

(菩
提
)

『覺
法
樂
』
者

，
(以
)
根
本
、
後
得
二
智
為
體
。
…
…

(出
離
樂
、
遠
離
樂
、
寂
靜
 

樂
、覺
法
樂
等
)四
樂
，如

(其
)次

(第
)離
家
迫
迮
、
(斷
除
)遠

(離
)欲

(界
諸
)不
善
(法
)' 

由
無
尋
伺
粗
動
之
法
、
(遠
離
)煩
惱
(所
繫
縛
而
對
)
所
知
(之
法
達
)
如
實
等
覺
，故
立
四
(樂
之
) 

名
。
(
《述
記
》
)疏

(文
)配

(寂
靜
樂
'覺
法
樂
)
後
二
名
為
涅
槃
及
菩
提
者
，不
依
《瑜
伽
(師
 

地
論

)
»

 
(因

《瑜
伽
》
配
寂
靜
樂
為
二
禪
以
上
，未
言
涅
槃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 

五

(中
、下
)
。

㉒
《阿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二
六
云
：

「
四
種
樂
者
•• 

I

、
出
家
樂
，
二

、
遠
離
樂
，
三

、
寂
靜
樂
， 

四
、菩
提
樂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七
■頁

I

三
七
(上
)
。

㉓
有

關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明

「十
利
」
，
見
前
註

⑮
有

關

「五
樂
」
，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三
五
云
：

「
云
何
 

菩
薩
安
樂
種
類
自
利
利
他
？
略
說
應
知
五
樂
所
攝
。
何
等
五
樂
？

I

者
因
樂
、
二
者
受
樂
、
三
者
苦
對
治
 

樂
、四
者
受
斷
樂
、五
者
無
惱
害
樂
。言

『因
樂
』
者
，謂
①

(

順
喜
、樂
)
二
樂
品
(的
)諸

(五
) 

根
，②

(

六
)境
界
，③
若
此
(等
法
)為
因
，
(隨
)
順

(可
得
)樂
受
(之
)觸
•，④

(

又
)
若
諸
 

所
有
現
法
(可
引
致
)當
來
可
受
果
(的
)業

(行
)
，如
是
一
切
總
攝
為

I

 
，
名

為

『因
樂
』
，
除
此
更
 

無
若
過
若
增
。
言

『受
樂
』
者

，
謂
待
苦
息
，
由
前
所
說
『因
樂
』
所
攝
三
(種

)
因
緣
故
，
有
能
攝
益



身

、
心
受
生
，
名

為

『受
樂
』
；
略
說
此
樂
復
有
二
種
■■ 

I

者
有
漏
、
二
者
無
漏
。
無
漏
樂
者
，
學

、
無
 

學
樂
。
有
漏
樂
者
，
欲

、
色

、
無
色
三
界
繫
樂
。
又

此

I

切
三
界
繫
樂
-
隨
其
所
應
六
處
別
故
，
有
其
六
 

種

，
謂
眼
觸
所
生
、
(耳
觸
、
鼻

觸

、
舌
觸
'
身
觸
)
乃
至
意
觸
所
生
；
如
是
六
種
復
攝
為
二
：

I

者
身
 

樂

、
二
者
心
樂
。
五
識
相
應
名
為
身
樂
，
意
識
相
應
名
為
心
樂
。
若

『對
治
樂
』
者

，
謂
因
寒
、
熱

、
飢

、 

渴
等
事
生
起
非

I

 
(而
)
眾
多
品
類
(的

)
種
種
苦
受
，
由
能
對
治
，
息
除
寒
、
熱

、
饑

、
渴
等
苦
，
即
 

於
如
是
苦
息
滅
時
，
生
起
樂
覺
，
是
則
名
為
『苦
對
治
樂
』

。
滅
想
受
定
名
『受
斷
樂
』

。
『無
惱
害
樂
』 

應
知
略
說
有
四
種

：I
 
、
出
離
樂
，
二

、
遠
離
樂
，
三

、
寂
靜
樂
，
四

、
(阿
耨
多
羅
三
藐
)
三
菩
提
樂
。 

正
信
捨
家
趣
於
非
家
，
解
脫
煩
籠
居
家
迫
迮
種
種
大
苦
，
名
出
離
樂
；
斷
除
諸
欲
(界

)
惡
不
善
法
，
證
 

(色
界
)
初
靜
慮
離
生
喜
樂
，
名
遠
離
樂
；
第
二
靜
慮
已
上
諸
定
，
尋
伺
止
息
，
名
寂
靜
樂
；

I

切
煩
惱
 

畢
竟
離
繫
，
於
所
知
事
如
實
(平
)
等

(
正
)
覺

，
此
樂
名
為
(阿
耨
多
羅
三
藐
)
三
菩
提
樂
。
…
…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.頁
四
八
三
(中
、下
)
。



乙
三
、
明
論
本
師
製
頌
之
由
 

分
三

：
(
丙
一
)
安
慧
等
顯
世
親
為
令
生
解
、
斷

障

、
得
果
，
所
以
造
頌
 

(
丙
二
)
火
辨
等
明
世
親
令
達
二
空
、
悟
 

唯
識
性
，
所
以
造
頌
 

(
丙
三
)
護
法
等
明
世
親
為
破
邪
執
、
顯
 

唯
識
理
，
所
以
造
頌

丙

I

、
安
慧
等
顯
世
親
為
令
生
解
、
斷
障
、
得
果
，
所
以
造
頌

【
論
文
】
今
造
此
論
，

爲

於
二
空
有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故
。
生
解

爲

斷
二
重
障
故
。
由
 

我

、
法
執
，
二
障
具
生
.，若
證
二
空
，
彼
障
隨
斷
。
斷
障

爲

得
二
勝
果
故
。 

由
斷
續
生
煩
惱
障
故
，
證
眞
解

脱

；
由
斷
礙
解
所
知
障
故
，
得
大
菩
提
。

【
述
記
】
論

言

「
今

」
者

，
正
顯
論
主
造
論
之
時
。

「
造

」
者
製
作
之
義
。
敍
理
名

 

述

，
先
來
有
故
.，作
論
名
造
，
今
新
起
故
①
。
(
略

)



一
切
異
生
、
諸

外

道

等

，
此

愚

癡

類

，
彼
於
二
空
全
不
解
了
，
名

為

「
迷
 

者

」
•，聲

聞

、
獨
覺
及
惡
取
空
邪
解
空
理
，
分

有

智

故

，
名

為

「
謬

者

」 

②

。
不

解

、
邪

解

合

名

「
迷
謬
」
③
。
或
但
不
解
無
明
名
「
迷

」

，
若
不
正
 

解

邪

見

名

「
謬

」

，
癡

、
邪
見
人
名
「
迷
謬
者
」
④
。
為
令
於
彼
二
空
真
如

 

有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故
，
製
斯
論
也
。

「
正
解
」
體
通
無
漏
真
智
及
有
漏
智
不

 

迷
謬
者
⑤

。
即
令
迷
者
解
生
，
謬

者

正

解

。

「
為

」
者

，
所

為

，
濟
益
之

 

義

。
何

謂

「
二
空
」
？•謂
即
生
、
法

。
先

云

「
人
我
」

，
今

說

為

「生

」
；
 

但

說

於

「
人
我
」
不
該
餘
趣
故
⑥
。
彼
皆
執
有
，
此

說

為

「
空

」
•，
「
空

」 

即
彼
無
，
無
別
體
也
。
智
緣
空
起
為
所
由
門
，
顯
二
真
如
，
名

「
二
空
理
」 

⑦
。
理
體
雖
有
，
離
有
離
空
，
非
性
是
空
；
說

為

「
二
空
」

，
從
能
顯
說
。 

梵

言

「
瞬

若

」

，
可

說

「
如

空

」
.，名

「
舜

若

多

」

，
「
如

」
是

「
空
 

性

」

，
即

是

「
二
空
所
顯
實
性
」
⑧
。
故

言

「
空

」
者

，
從
能
顯
說
；

「
二
 

空

」
之

「
性

」
名

「
二
空
性
」

，
依

士

釋

名

。
言

真

如

空

，
未

盡

理

故

。

(略
)



障

言

「重

」
者

，
毀
責
名
也
。
由
煩
惱
障
障
大
涅
槃
，
流
轉
生
死
；
由
所
知
 

障
障
大
菩
提
，
不
悟
大
覺
。
一
者
、
猶
如
金
剛
，
難
可
斷
故
⑨

。
二
者
、
擔
 

此
難
越
生
死
流
故
⑩

。
三

、
押
溺
有
情
處
四
生
故

⑪

。
四

者

、
墮
墜
有
情
沒

 

三
界
故

⑫

。
此
上
四
義
毀
責
過
失
，
故

名

為

「
重

」

⑬

。

(
略

)

「
障

」
謂
 

覆

礙

。
覆

所

知

境

，
令

智

不

生

，
礙

大

涅

槃

，
令

不

顯

證

，
故
名
為

 

「障

」

。
二
障
體
、
義
如
下
第
九
、
《佛
地
》
第

七

、
別
章
等
解
。
(
略

) 

且
煩
惱
障
品
類
眾
多
，
我
執
為
根
，
生
諸
煩
惱
.，若
不
執
我
，
無
煩
惱
故
。 

證
無
我
理
，
我
見
便
除
，
由
根
斷
故
，
枝
條
亦
盡
。
此
依
見
道
及
究
竟
位
斷

 

煩
惱
說

⑭

。
餘
位
不
然
；
先
離
八
品
煩
惱
，
第
九
品
時
，
方
斷
我
見
故

⑮

。 

第
四
地
中
，
我
見
亦
爾

⑯

。
如
第
九
卷
資
糧
位
中
有
其
二
解

⑰

。
所
知
障
中
， 

類

亦

非

一

，
法

執

為

本

，
餘
障
得
生
•，證

法

空

時

，
法
執
便
斷
；
以
根
斷

 

故

，
莖
'葉
亦
除

⑱

。

(略

)
又
總
解
之
，
不
須
別
說
.，以
執
為
根
，
生
餘
煩
 

惱

，
故
由
二
執
，
具
生
二
障
，
無
有
少
障
不
依
執
生
，
說

「
具
生
」
言

，
意
 

在

於

此

，
本

既

盡

已

，
末
隨
滅
故

⑲

。
若

證

「
二
空
」

，
餘

障

皆

隨

斷

。



(略
)

「
勝

」
謂

殊

勝

，
「
果

」
謂

果

利

，
即
順
益
於
因
，
三
劫
修
因
所
得
順
益

 

故

。
二
乘
二
果
非
極
圓
滿
，
果

而

非

勝

。
下
地
二
法
非
已
圓
滿
，
勝
而
非

 

果

。
究
竟
二
果
過
出
於
彼
，
立

「
勝
果
」
名

⑳

。
斷
二
種
障
，
為
得
此
果
。 

(略
)

如

《
瑜
伽
論
》
五
十
九
說
：

一
切
煩
惱
皆
能
續
生
，
即

是

發

業

、
潤
生
煩

 

惱

，
今
此
論
中
並
皆
名
續

㉑

。

「
煩

」
是

擾

義

，
「
惱

」
是
亂
義
•，擾
亂
有

 

情

，
故
名
煩
惱
。
唯
煩
惱
障
發
業
、
潤

生

，
體
是
縛
法
.，其
所
知
障
，
義
即
 

不

然

，
故

「
續
生
」
言

，
但
在
煩
惱
。
言

「
解
脫
」
者

，
體
即
圓
寂
；
西
域
 

梵
音
云
波
利
暱
縳
喁
。
波
利
者
圓
也
，
暱
縳
唄
言
寂
，
即
是
圓
滿
體
寂
滅
義

 

㉒

，
舊

云

涅

槃

，
音

訛

略

也

.，今

或

順

古

，
亦

云

涅

槃

。
此

有

多

名

，
如
 

《佛
地
》
第

五

、
下
轉
依
中
說

㉓

。
由
煩
惱
障
縛
諸
有
情
，
恒
處
生
死
，
證
 

圓

寂

已

，
能

離

彼

縛

，
立

解

脫

名

，
非
解
脫
體
即
勝
解
數
。

「
解

」
謂
離
 

縛

.，
「
脫

」
謂
自
在
。
障
即
煩
惱
，
名
煩
惱
障
，
此
持
業
釋
；
障
蔽
涅
槃
令



不
趣
證
。
凡
夫
所
修
諸
行
暫
滅
，
外
道
苦
行
，
計
證
涅
槃
，
乃
至
有
頂
諸
惑

 

暫

斷

，
所
顯
之
理
執
為
圓
寂

㉔

。
今
說
彼
是
彼
分
涅
槃

•，雖

理

名

真

，
種
不
 

斷

故

，
非
真
解
脫

㉕

。
又
二
乘
等
雖
得
二
滅
，
住
此
二
中
，
非
為
不
住
，
解
 

脫

非

真

，
以
是
假
故
。
十
地
證
如
，
真
非
解
脫

⑳

。
為
簡
於
彼
，
言

「真
解
 

脫

」

。

(
略

)
又
總
別
於
外
道
、
二
乘
所
得
解
脫
，
言
真
解
脫
；
彼
唯
是

 

假

，
非
不
住
故

㉗

。
即

斷

煩

惱

，
別

得

涅

槃

。
言

「
所

知

」
者

，
即
一
切

 

法

，
若

有

、
若
無
皆
所
知
故
。
了
所
知
智
，
說

之

為

「解

」

。

「礙

」
是
障
 

義

。
由
法
執
類
覆
所
知
境
，
障
礙
正
解
，
令
不
得
生
。
言
正
解
者
，
正
覺
異
 

號

；
梵
云
菩
提
，
此
翻
為
覺
，
覺
法
性
故
。
末
伽
言
道
，
遊
履
義
故
；
古
云
 

菩
提
道
者
非
也
。
由
法

執
類
覆

所
知

境

，
令
智
不
生
，
名

「
所
知
障
」
.，此
 

從
所
障
以
立
障
名
，
「所
知
」
之

「障

」

，
依
主
釋
也
。
二
所
障
體
，
即
四
 

智
品
及
四
涅
槃
，
下
轉
依
中
自
當
廣
釋

㉘

。
異
生
雖
作
二
種
無
我
真
如
觀

 

等

，
大
非
菩
提

•，
二
乘

之

慧

，
菩
提
非
大
。
又
異
生
外
道
雖
有
少
智
非
大
菩

 

提

，
二

乘

、
菩
薩
有
無
漏
慧
，
菩

提

非

大

。
今

簡

於

彼

，
名

「
大
菩
提
」



㉙

。
又
但
簡
彼
二
乘
之
智
，
菩
提
非
大
•，菩
薩
之
智
，
大
非
菩
提
；
凡
夫
之
 

智

，
俱
非
二
種
故
。

問

：
此
言
二
障
各
障
一
果
，
為
定
別
障
，
為
亦
互
通
？
答

：
此

不

定

，
或
別
 

或

通

•，此
中
且
說
定
勝
障
故
，
說
各
別
障
，
至
下
當
知

㉚

。
(略
)

【解
讀
】
本
論
(甲
一
)
「宗
前
敬
敍
分
」
共
開
三
分
。
前
於
(乙
一
)
已
完
成

r

頌
前
發
 

端

、
述
記
提
要
」
，
又
於
(
乙
二
)
已
完
成
「歸
敬
福
田
、
彰
釋
論
因
」
，
今
則
是
(
乙
 

二一)
繼

r

明
論
本
師
(世
親
)
製
頌
之
由
」
。
此
中
可
開
成
三
分
••即

(丙
一
)
「
(依
) 

安
慧
等
顯
世
親

爲
令
生
解
、斷
障
、得
果
，
所
以
造
頌
」
、
(丙
二
)
「
(依
)
火
辨
等
明
 

世
親

爲
令
達
二
空
、悟
唯
識
性
，
所
以
造
頌
」
及

(丙
三

)

r

 (依
)
護
法
等
明
世
親

爲
破
 

邪
執
、
顯
唯
識
理
，
所
以
造
頌
」
。
此

r

明
世
親
造
頌
之
由
」
分

爲
三
節
，
是
依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之
意
而
作
出
，
因

爲

《述
記
》
說
言
：

r

明
本
論
主
〔世
親
〕
造
論
〔頌
〕
之
意
，
文
 

勢
有
三
：
一
、
安
慧
等
欲
顯
(世
親
)
論
主

爲
令
〔有
情
〕
生
解
、斷
障
、得
果
，
所
以
造
 

論

〔頌
〕
。
二
、
火
辨
等
意
明
論
主
令
達
二
空
、悟
唯
識
性
，
所
以
造
論
。
二
一
、
護
法
等
明



造
本
論
，
破
諸
邪
執
、
顯
唯
識
理
。
」
今

(丙
一
)
「安
慧
等
顯
世
親

爲
令
生
解
、斷
障
、 

得
果
，
所
以
造
頌
」
中
，
可
再
分

爲r

顯
悟
(令
生
解
)
」
、

r

顯
斷
」
、
「顯
得
果
」
等
 

三
節
以
明
世
親
造
頌
之
由
：

㈠

顯
示
世
親
為
令
有
情
生
解
而
造
論
：
世
親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(簡
言

r

造
論
」
) 

的
緣
由
有
三
：
一
者
令
有
情
生
解
、
二
者
令
有
情
斷
障
、
三
者
令
有
情
得
果
。
今
是
第
一
，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顯
示
世
親

爲
令
有
情
能
生
正
解
而
造
論
云
：

r

今
〔世
親
菩
薩
〕
造
此
 

《
(唯
識
三
十
)論
(頌
)》
〔者
，目
的
是
〕

爲

〔令
彼
有
情
〕於
〔生
、法
〕
二
空
有
 

迷
謬
者
〔能
〕
生
正
解
〔的
緣
〕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
爲
疏
釋
本
文
，
開
成
六
小
節
來
作
 

解
釋
：甲

、
釋

「
今
」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〔所
〕言
『今
』
者
， 

〔是
〕
正
顯
〔世
親
〕論
主
造
《
(唯
識
三
十
)論
(頌
)》
之
時
〔日
〕
。」
《述
記
》 

前
文
說
言
：
「今
依
大
乘
，
〔佛
滅
度
後
〕
九
百
年
間
，
天
親
(世
親
)
菩
薩
出
世
，
造
此
 

本
頌
。
」
又
云
：

r

此
論
本
頌
難
有
正
說
，
世
親
菩
薩
臨
終
時
造
，
未

爲
長
行
廣
釋
便
卒
， 

故
無
初
〔序
分
及
後
流
通
分
〕

。
」
時
人
一
般
認
許
世
親
是
公
元
四
二

◦
年
至

五
〇
〇
年
的



人
，
而
臨
終
前
才
造
本
頌
，
故
知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約
於
公
元
五
百
年
所
造
。

乙

、
釋

「
造
」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〔所
言
〕
『造
』者
，
〔是
〕製
作
之
義
。敍
 

〔述
別
人
著
作
的
道
〕
理
名
〔之

爲
〕
『述
』
，
〔因

爲
彼
道
理
是
〕先
來
〔本
已
〕有
 

故
；
〔今
世
親
自
〕作
《
(唯
識
三
十
)論
(頌
)》
名
〔之

爲
〕
『造
』
，
〔因

爲
彼
頌
 

是
前
所
未
有
〕
，今
新
〔創
而
〕起
〔作
〕故
。」

丙

、
釋

「
迷
謬
」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
一
切
異
生
(凡
夫
及
)
諸
外
道
等
，
此
愚
癡
 

類
〔的
有
情
〕
，彼
〔等
〕於
〔人
、法
〕
二
空
〔之
理
完
〕
全
不
〔能
〕解
〔悟
、明
〕 

了
，
〔所
以
彼
等
得
〕名

爲

『迷
者
』
；
〔至
於
佛

敎
內
部
的
〕聲
聞
〔乘
〕
、獨
覺
〔乘
 

以
〕
及

〔大

、
小
乘
之
〕
惡
取
空
〔者
，
由
於
〕
邪
解
空
理
〔的
緣
故
，
雖
然
或
邪
執
『法
 

有
』
，
或
邪
執
『
一
切
空
無
』
，
但
對
『生
空
』
或
名
『人
空
』
、
『人
我
空
』

尙
有
所
悟
 

解
，
尙
有
部
分
的
悟
智
；以
〕分
有
〔悟
〕智
〔之
〕故
，
〔不
說

爲
全
『迷
』
，只
〕名
 

爲

『謬
』
者
。
〔所
以
於
此
，把
〕
不
解
(空
理
及
)邪
解
〔空
理
的
人
〕
合
名
『迷
 

謬
』
。
」
以
上
是

r

依
人
」
來
疏
解

r

迷
謬
」
，
此
外
於
下
文
亦
可
「依
法
」
來
疏
解

r

迷
 

謬
」
。



《述
記
》
再

「依
法
」
來
疏
解
「迷
謬
」
云

•
•
 

r

或

〔言
〕

：

但
不
解
〔生
、
法
二
空
 

之
理
，由
有
〕無
明
〔愚
癡
所
障
，故
〕名
〔之

爲
〕
『迷
』
.，若
〔於
生
、法
二
空
之
 

理
〕
不
〔能
〕
正
解
，
〔由
有
〕
邪
見
〔計
執
『法
有
自
性
』
或
『
一
切
空
無
』
的
緣
 

故
〕
，名
〔之

爲
〕
『謬
』
。
〔如
是
彼
有
無
明
愚
〕癡
〔及
〕邪
見
〔的
〕
人
，名
〔之
 

爲
〕
『迷
謬
者
』
。
」
如
是
就

r

有
無
明
」
而
不
解
「空
理
」
者
，
名
之

爲

r

迷
」
；
由
有
 

r

邪
見
」
不
能
正
解
「空
理
」
者

，
名
之

爲

r

謬
」
。
合
無
明
、
邪
見
而
不
能
正
解
「空
 

理
」
者
名
之

爲
「迷
謬
者
」
。

如
是
可
知
「迷
謬
者
」
是
世
親
造
頌
的
解
說
對
象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
爲
令
於
彼
 

〔異
生
凡
夫
、
外
道
、
聲
聞
、
獨
覺
及
惡
取
空
者
，
對
於
生
、
法
〕
二
空
眞
如
有
迷
謬
者
 

〔能
夠
〕
生
〔起
〕
正
解
〔之
〕
故
，
〔所
以
世
親
菩
薩
〕
製
斯
《
(唯
識
三
十
)論
 

(頌
)》
也
。」

丁

、
釋

「
正
解
」
義
：
旣
然
世
親
造
頌
，
目
的
在

r

令
有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」
，
然
則
甚
 

麼
才
是
「
正
解
」
呢
？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
r

『正
解
』
體
通
〔見
道
與
見
道
後
的
般
若
根
本
 

智
和
後
得
智
彼
〕
無
漏
眞
智
，
及

〔未
見
道
者
的
〕
有
漏
智
〔而
彼
智
是
〕
不
迷
謬
〔於
二



空
眞
如
理
體
〕
者
。
即

〔是
世
親
造
此
頌
，
目
的
在
激
發
迷
謬
者
能
生
起
有
漏
的
不
迷
謬
智
 

及
無
漏
的
般
若
根
本
、後
得
眞
智
，
如
是
彼
等
智
慧
〕
令
迷
者
〔對
二
空
眞
如
理
體
有
正
〕 

解
生
〔起
，又
令
〕
謬
者
〔對
二
空
眞
如
理
體
有
〕
正
解
〔生
起
〕
。」

戊

、
釋

「
為
」
義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前
言
「今
造
此
論
，

爲
於
二
空
有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 

故
」
中
的

r
爲
」
是
何
義
？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•• 

r

『
爲
』
者
，
〔是
〕
所

爲

〔而
有
〕
濟
 

〔度

、
受
〕
益
之
義
。
」
故
知

r

今
造
此
論
，

爲

(使
)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故
」
的
含
義
是
：
 

世
親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目
的
在
濟
度
有
情
，
使
對
二
空
眞
如
理
體
有
迷
謬
者
，
都
能
夠
 

運
用
彼
等
的

r

有
漏
不
迷
謬
智
」
及

r

無
漏
眞
智
」
產
生
正
解
而
得
到
受
益
。

己

、
釋

「
二
空
」
義
：
世
親
造
頌
，
目
的
在
濟
益
有
情
，
於

r

二
空
眞
如
理
體
」
能
得
 

正
解
。
然
則

r

二
空
」
究
是
何
義
？
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
r

何
謂
『二
空
』
？
〔此
〕
謂
即
 

〔是
〕
生
〔空
與
〕
法
〔空
所
顯
的
眞
如
理
體
〕
。先
〔時
年
代
的
譯
者
把
『生
空
』
翻
 

譯
〕
云
『人
我
(空
)
』
，今
〔玄
奘
法
師
則
〕說

爲

『生
(空
)
』
；
〔若
如
前
人
〕但
 

〔譯
〕
說
於
『人
我
(空
)
』
〔則
所
遮
破
的
，於
六
趣
中
只
包
括
『人
趣
』
，而
〕
不
 

〔能
〕
該

〔括
天
、
阿
修
羅
、
地
獄
、
餓
鬼
、畜
生
等
〕
餘
趣
〔的
我
執
實
體
〕
，
故

〔今



譯
作
『生
空
』
〕
。
彼

〔於
二
空
有
迷
謬
者
〕
皆
執
〔衆
生
我
體
或
諸
法
我
體

爲
實
〕
有
， 

此
〔於
佛
法
中
應
〕說
〔之
〕

爲

『空
』
•，『空
』
〔之

爲
言
〕
即
〔表
示
〕彼
〔生
、法
 

我
體
〕無
〔實
自
性
，離
五
蘊
、十
二
處
、十
八
界
〕無
〔有
〕別
〔異
實
〕體
也
。
〔修
 

行
者
以
有
漏
不
迷
謬
智
及
無
漏
眞
〕智
緣
〔生
空
、法
〕空
〔生
〕起

爲
所
由
〔之
〕門
， 

顯
〔發
生
、法
〕
二
〔空
所
顯
的
〕
眞
如
〔理
體
，故
〕
名
〔彼
理
體

爲
〕
『二
空
理
 

(體
)
』
。
〔如
是
所
顯
、所
證
的
〕
『
(二
空
)理
體
』
雖
有
〔存
在
，但
其
本
質
是
離
 

言
說
的
〕
，離
〔實
〕有
，離
空
〔無
的
〕
，非
〔彼
理
體
的
自
〕
性
是
空
〔無
的
•，我
 

們
〕
說
〔彼
人
、法
二
空
所
顯
的
『眞
如
理
體
』
〕

爲

『二
空
』
，
〔只
不
過
是
〕
從
 

〔
『生
空
』
及

『法
空
』
彼
二
空

爲
〕
能
顯
〔手
段
、
門
徑
而

爲
〕
說

〔而
已
。
假
如
經
論
 

言
『眞
如
空
』
的
『空
』
字
是
指
〕梵
言
〔的
〕
『瞬
若
(白

n
y
a
)

』
〔則
或
〕
可
說
 

『
(眞
)如
(是
)空
(無
的
)
』
，
(但
經
論
言
『眞
如
空
性
』
，彼
『空
性
』
在
梵
 

語
)名
『舜
若
多
(拉

n
y
a
t

pl)

』
，
〔如
是
則
指
〕
『
(眞
)如
』
是
『空
性
』
，即
是
 

『
(由
生
、法
)
二
空
所
顯
(的
)
實
性
』
，
〔那
末
，
『眞
如
』
便
是
有
體
法
的
存
在
， 

而
不
是
空
無
〕
。故
〔此
間
〕言
『空
』
者
，
〔是
〕從
能
顯
說
；
〔
『二
空
性
』
是
指
〕



『
(生
、法
)
二
空
』
之
『
(體
)性
』名
『二
空
性
』
，
〔屬
〕依
士
釋
〔而
得
〕名
。 

〔若
只
〕言
『眞
如
空
』
，
〔則
〕未
〔能
〕盡
〔顯
其
〕
理
，故
〔言
『眞
如
』
是
『二 

空
所
顯
的
理
體
』
，
是
有
體
法
，
不
是
空
無
，
只
是
從
『生
空
』
及

『法
空
』
才
能
顯
得
而
 

已
〕
。
」
故
今
世
親
菩
薩
之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目
的
在
令
彼
計
執

r

實
有
生
我
」
、

「實
有
法
我
」
的
迷
謬
者
，
能
夠
引
發
其
「有
漏
不
迷
謬
智
」
及

「無
漏
眞
智
」
，
使
其
對
 

r

生
、
法
二
空
所
顯
的
眞
如
理
體
」
能
夠
產
生
正
解
。
這
正
是
第
一
項
的
目
的
所
在
。

㈡

顯
示
世
親
為
令
有
情
斷
障
而
造
論
：
世
親
菩
薩

爲
令
有
情
能
斷
除
「煩
惱
障
」
及
 

「所
知
障
」
而
撰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。
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言
：

r

今
造
此
論
，

爲
於
二
空
 

有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故
。
」
今
更
應
問
：

r

〔對
二
空
能
〕
生
正
解
〔究
竟
〕有
何
利
益
？
」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再
加
闡
釋
云
：

r
〔令
有
情
對
二
空
所
顯
眞
如
理
體
能
〕
生
〔正
〕解
， 

〔目
的
〕

爲

〔令
有
情
能
〕斷
〔除
煩
惱
障
及
所
知
障
彼
〕
二
重
障
故
。由
我
〔執
〕
、法
 

執
，
〔煩
惱
、所
知
〕
二
障
具
〔能
依
之
〕生
〔起
〕
•，若
證
〔得
生
空
、法
空
彼
〕
二空
 

〔眞
如
理
體
，
則
〕
彼

〔煩
惱
障
與
所
知
〕
障

〔即
應
〕
隨
斷
。
」
由
此
可
知
「令
有
情
對
 

二
空
所
顯
理
體
能
生
正
解
」
是
有
其
實
際
利
益
的
，
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上
文
所
言
「生
解



爲
斷
二
重
障
故
」
者
，
此
即
顯
示
「生
解

爲
斷
(煩
惱
、所
知
彼
)
二
重
障
」
.，所
言
「由
 

我

、
法
執
，
二
障
具
生
；
若
證
二
空
，
彼
障
隨
斷
」
者

，
此
即
顯
示
「
生
解
能
斷
二
重
 

障
」
。
今
依
《述
記
》
闡
述
如
下
：

甲

'
顯
生
解
為
斷
二
障
：
窺
基
法
師
《述
記
》
闡
釋
「
生
解

爲
斷
二
重
障
故
」
云
：
 

「
〔煩
惱
障
、所
知
〕障
言
〔之

爲
〕
『重
(障
)
』
者
，
〔以
『重
』
者
作
〕
毀
責
 

〔之
〕名
〔字
〕也
。由
〔於
有
情
有
〕煩
惱
障
〔則
〕障
大
涅
槃
，
〔故
〕流
轉
生
死
， 

〔不
得
出
離
〕
•，由
〔於
有
〕所
知
障
〔則
〕障
大
菩
提
，
〔故
〕
不
〔能
由
開
〕悟
〔而
 

得
〕
大
覺
。
〔煩
惱
障
與
所
知
障
，
所
以
稱

爲
『
二
重
障
』
者

，
緣
由
有
四
〕
：
一
者
、 

〔彼
二
障
種
子
〕猶
如
金
剛
，難
可
斷
故
，
〔名
之

爲
重
〕
。二
者
、
〔有
情
〕擔
〔荷
〕 

此

〔
二
障
現
行
，
則
〕
難
越
生
死
〔之
〕
流
故
，
〔名
之

爲
重
，
以
擔
荷
煩
惱
障
者
，
則
難
 

越
分
段
生
死
，
擔
荷
所
知
障
者
，
則
難
越
變
易
生
死
故
〕
。
三
者
、
〔彼
二
障
現
行
酬
引
業
 

果
〕
，押
溺
(壓
溺
)有
情
〔常
〕處
〔卵
生
、胎
生
、溼
生
、化
生
彼
〕
四
生
故
，
〔名
 

之
爲
重
，
以
由
煩
惱
障
壓
溺
有
情
通
處
四
生
，
由
所
知
障
壓
溺
有
情
唯
處
化
生
故
〕
。
四
 

者
、
〔彼
二
障
所
酬
業
果
能
〕
墮
墜
有
情
，
〔使
沈
〕
沒
〔於
欲
、色
、無
色
等
〕
三
界



(之
中
，不
能
出
離
)故
，
〔名
之

爲
重
〕
。此
上
四
義
毀
責
〔二
障
〕
過
失
，故
名
 

〔之
〕

爲

〔二
〕重
〔障
〕
。」
如
是

r

煩
惱
障
」
與

r

所
知
障
」
，
其
種
子
有
如
金
剛
， 

難
以
斷
除
，
其
現
行
足
以
引
發
有
漏
業
，
使
有
情
難
以
超
越
生
死
之
流
，
其
間
所
酬
有
漏
業
 

果
，
壓
迫
有
情
，
使
其
常
處
四
生
而
流
轉
，
又
其
所
引
有
漏
業
果
，
能
使
有
情
墮
入
三
界
之
 

中
而
不
能
出
離
，
所
以
彼

r

二
障
」
得

r

重
障
」
之
名
。
而
世
親
菩
薩
之
造
《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，
目
的
在
使
有
情
對

r

二
空
所
顯
眞
如
理
體
」
能
夠
產
生

r

正
解
」
，
生
解
的
作
用
在
 

於
能
令
有
情
得
以
斷
除

r

煩
惱
障
」
與

「所
知
障
」
彼

「
二
重
障
」
故
。
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釋

r

二
障
」
的
體
用
云
：

r

〔煩
惱
障
與
所
知
障
的
〕
『障
』 

〔字
〕
謂
(有
)覆
〔蔽
障
〕
礙
〔的
含
義
。彼
所
知
障
能
〕覆
〔蔽
〕
所
知
境
，令
 

〔覺
〕智
不
生
，
〔彼
煩
惱
障
能
障
〕礙
大
涅
槃
，令
〔有
情
〕
不
〔能
〕顯
〔現
契
〕證
 

〔之
〕
，故
名
〔彼
煩
惱
與
所
知
〕

爲

『障
』
。
〔又
彼
〕
二
障
〔的
〕體
〔性
與
〕義
 

〔用
有
〕如
〔本
論
〕下
〔文
卷
〕第
九
、
《佛
地
(經
論
)》
〔卷
〕第
七
、
〔
《大
乘
 

法
苑
義
林
》
中
有
關
『二
執
』
、
『斷
障
』
的
〕別
章
等
〔所
〕解
〔釋
者
〕
。」
文
義

淸
 

晰
可
解
，
今
不
贅
述
。



乙

、
顯
生
解
能
斷
二
障
：
前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
r

由
我
、
法
執
，
二
障
具
生
；
若
證
 

二
空
，
彼
障
隨
斷
」
，
正
顯

r

二
重
障
」
的
生
起
，
是
由
我
執
、
法
執
所
引
發
，
若
修
行
者
 

能
證
「生
空
」
而
斷

r

我
執
」
，
則
能
斷
除

r

煩
惱
障
」
，
證
得

r

大
涅
槃
」
；
能
證
「法
 

空
」
而
斷
「法
執
」
，
則
能
斷
除

r

所
知
障
」
，
證
得
「大
菩
提
」
。
因
此

r

令
有
情
對
二
 

空
能
生
正
解
」
，
目
的
在
「令
有
情
能
斷
煩
惱
障
與
所
知
障
」
；
由
斷
二
障
故
，
則
更
可
進
 

而
證
得
「大
涅
槃
」
、

r

大
菩
提
」
的
佛
果
，
此
則
在
下
文
再
行
交
待
。
對

r

生
解
能
斷
二
 

障
」
的
涵
義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則
分
成
三
節
予
以
疏
釋
：

一
者
、顯
生
解
能
斷
煩
惱
障
：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「且
煩
惱
障
品
類
衆
多
，
〔以
〕
我
 

執

爲

〔煩
惱
之
〕根
，生
〔起
百
二
十
八
〕諸
〔根
本
〕煩
惱
(及
隨
煩
惱
)
。若
〔能
對
 

生
空
能
生
正
解
〕
，不
執
我
〔者
，則
〕
無
〔有
諸
〕
煩
惱
〔生
起
〕
，故
〔由
正
解
生
 

空
〕
，證
無
我
理
，我
見
便
除
，
〔煩
惱
障
亦
當
隨
斷
，以
〕
由
〔我
見
此
〕根
斷
故
， 

〔諸
煩
惱
彼
〕
枝
條
亦
盡
。此
〔唯
〕依
見
道
〔斷
分
別
我
執
與
分
別
煩
惱
而
說
〕
，及
 

〔依
〕究
竟
位
斷
〔

倶
生
我
執
與

倶
生
〕煩
惱
〔而
〕說
。
〔若
於
〕餘
位
〔情
況
則
〕
不
 

〔盡
〕然
，
〔如
小
乘
修
行
者
之
斷
欲
界
九
品

倶
生
煩
惱
，須
〕先
〔斷
〕離
〔前
〕
八
品



〔欲
界
〕
煩
惱
〔種
子
時
，
我
執
仍
未
得
斷
.，至
後
來
斷
欲
界
〕
第
九
品
〔的
煩
惱
種
子
 

之
〕
時
，方
斷
〔我
執
〕我
見
故
。
〔又
大
乘
菩
薩
修
行
者
，於
〕第
四
地
中
，我
見
亦
 

爾
，
〔
即
我
見
亦
不
與
煩
惱
同
時
斷
除
，
而
是
於
仿
效
小
乘
修
『
四
念
住
』
時

，
觀
身
不
 

淨
，
觀
受
是
苦
，
觀
心
無
常
，
觀
法
無
我
時
，
如
是
永
伏
我
見
，
但
其
餘
的
害
伴
隨
眠
、羸
 

劣
隨
眠
、微
細
隨
眠
等

倶
生
煩
惱
種
子
還
未
伏
斷
，
而
須
分
別
於
第
五
、
六
、
七
、
八
、
九
 

地
始
予
斷
除
〕
，如
〔本
論
〕
第
九
卷
〔明
〕
資
糧
位
中
有
其
二
〔種
不
同
〕解
 

〔釋
〕
。」二

者
、
顯
生
解
能
斷
所
知
障
：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「所
知
障
中
，
類
亦
非
一
，
〔彼
 

以
〕
法
執

爲
本
，
〔其
〕
餘

〔見
、
疑
、無
明
、愛

、
恚
、慢
等
諸
〕
障
得
生
，
〔當
修
行
 

者
〕證
〔得
〕法
空
〔之
〕時
，法
執
便
斷
，
〔所
知
障
亦
即
隨
斷
〕
，以
〔法
執
此
〕根
 

斷
故
，
〔諸
餘
見
、疑
等
障
彼
〕莖
葉
亦
〔即
斷
〕除
。」

三
者
、合
顯
生
解
能
斷
二
障
：
於
解
釋

r

對
二
空
生
解
」
能
分
別
斷
除
「煩
惱
障
」
及
 

「所
知
障
」
後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更
合
釋
云
：
「
又
〔對
生
解
能
斷
二
障
，
今
〕
總
解
之
， 

不
須
〔如
上
文
這
樣
分
〕別
〔來
〕說
，
〔可
作
如
是
闡
釋

.•有
情
〕
以
〔我
執
、法
〕執



爲
根
，
生
餘
煩
惱
，
故
由
〔我

、
法
〕
二
執
具
生
〔煩
惱
障
、
所
知
障
彼
〕
二
(種
)
障
， 

無
有
少
〔分
的
〕障
〔可
以
〕
不
依
〔我
執
或
法
〕執
生
〔者
，故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前
〕說
 

『
(二
障
)具
生
』
〔之
〕言
，
〔其
〕意
〔即
〕在
於
此
。
〔二
執
之
〕本
旣
〔斷
〕盡
 

已
，
〔則
餘
煩
惱
障
、所
知
障
之
〕末
〔亦
當
〕隨
滅
故
。若
〔修
行
者
能
〕
證
〔入
生
 

空

、
法
空
彼
〕
二
空
〔眞
如
理
體
，
則
〕
餘
障
皆
〔得
〕
隨
斷
。
」
於
此
窺
基
強
調
二
障
必
 

須
依
執
而
起
，
無
有
少
障
可
以
不
依
執
生
。
由
有
我
執
，
始
有
煩
惱
障
生
•，由
有
法
執
，
始
 

有
所
知
障
起
。
此
是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謂

r

由
我
、
法
執
，
二
障
具
生
」
的
意
趣
所
在
。
因
 

此
世
親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
能
令
有
情
正
解
二
空
，
如
是
證
入

r

生
空
(人
我
空
)
」
， 

斷

「人
我
執
」
，
則

「煩
惱
障
」
便
應
隨
斷
；
證
入
「法
空
」
，
斷

「法
我
執
」
，
則

「所
 

知
障
」
亦
當
隨
斷
。
此
正
是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
r

若
證
二
空
，
彼
障
隨
斷
」
的
眞
正
含
 

義
。

Q

顯
示
世
親
為
令
有
情
得
果
而
造
論
：
世
親
菩
薩

爲
令
有
情
能
證
得

r

大
涅
槃
」
及
 

r

大
菩
提
」
二
勝
果
，
故
撰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。
因
造
論

爲
令
有
情
對
生
空
、
法
空

r

能
 

生
正
解
」
。

r

能
生
正
解
」
的
目
的
在
於
令
有
情
能
斷

r
煩
惱
障
」
及

「所
知
障
」
。
至
於



斷
除
煩
惱
障
、所
知
障
者
，
目
的
在
於
令
有
情
能
證
得
殊
勝
的
「大
涅
槃
」
及

「大
菩
提
」 

佛
果
。
故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r

〔造
論

爲
令
有
情
〕斷
〔煩
惱
、所
知
二
〕障
〔者
，其
 

目
的
在
〕

爲

〔令
有
情
〕得
〔大
涅
槃
及
大
菩
提
彼
〕
二
(殊
)勝
〔的
佛
〕果
故
。由
斷
 

續
生
〔的
〕煩
惱
障
故
，
〔能
〕
證
眞
解
脫
〔的
大
涅
槃
〕
；由
斷
〔除
彼
能
障
〕
礙
〔正
 

覺
〕
解

〔智
生
起
的
〕
所
知
障
故
，
得
大
菩
提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復
以
四
節
加
以
疏
釋
：
 

甲

、
總
標
得
果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斷
(二
)障

爲

(令
有
情
)得
二
勝
果
」 

者
，是
總
標
得
果
。
《述
記
》
釋
云
：
「
〔得
果
言
〕
『勝
』
〔者
〕
，謂
〔彼
大
涅
槃
、 

大
菩
提
二
果
實
是
〕
殊
勝
。
『果
』
〔者
〕
，謂
〔所
得
的
大
涅
槃
、大
菩
提
彼
〕
果
 

〔位
〕利
〔益
〕
，即
〔大
乘
修
行
者
〕順
益
於
因
〔位
〕
三
〔大
無
量
〕劫
〔的
〕修
因
 

〔之
中
〕所
得
〔隨
〕順
〔的
利
〕
益
〔果
報
〕故
。
〔小
乘
聲
聞
、獨
覺
〕
二
乘
〔所
得
 

的
阿
羅
漢
、辟
支
佛
彼
〕
二
果
非
極
圓
滿
，
〔是
〕果
而
非
〔是
殊
〕勝
。下
地
〔即
十
地
 

菩
薩
所
得
菩
提
、
涅
槃
〕
二
法
非
已
圓
滿
，
〔彼
雖
殊
〕
勝
而
〔實
〕
非
果
。
〔唯
佛
陀
所
 

得
〕究
竟
〔位
中
的
大
涅
槃
、大
菩
提
〕
二
果
〔勝
〕過
〔超
〕出
於
彼
〔小
乘
二
果
及
十
 

地
諸
果
，
故
〕
立

『勝
果
』
〔之
〕
名
。
斷
二
種
障
，

爲
得
此
果
。
」
如
是
可
分
成
四
句
：



一
者
、
凡
夫
、外
道
所
得
的
，
是

r

非
勝
非
果
」
，
二
者
、十
地
菩
薩
所
得
的
，
是

「勝
而
 

非
果
」
，
三
者
、
小
乘
聖
者
所
得
的
菩
提
、
涅
槃
，
是

「果
而
非
勝
」
，
四
者
、佛
陀
所
證
 

的

r
大
涅
槃
(眞
解
脫
)
」
及

r

大
菩
提
」
，
則
是

r

亦
勝
亦
果
」
，
故
名

r

二
勝
果
」
。

乙

、
別
顯
所
得
真
解
脫
果
：
爲

澄

淸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由
斷
〔能
致
〕續
生
 

〔的
〕
煩
惱
障
故
，
〔能
〕
證
〔得
〕
眞
解
脫
〔的
大
涅
槃
果
〕
」
的
含
義
，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疏
釋
云
：

r
如
《瑜
伽
(師
地
)論
》
〔卷
〕
五
十
九
〔所
〕說
，
一
切
煩
惱
皆
能
續
 

生
，即
是
發
業
〔的
煩
惱
及
〕潤
生
〔的
〕煩
惱
，
〔在
〕今
此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中
， 

並
皆
名
〔

爲
〕
『
(能
)續
(生
的
煩
惱
)
』
。
〔煩
惱
中
的
〕
『煩
』
〔字
〕是
擾
義
， 

『惱
』
〔字
〕是
亂
義
。擾
亂
有
情
，故
名
『煩
惱
』
。
〔於
二
障
中
〕唯
煩
惱
障
(能
) 

發
業
、潤
生
，體
是
〔能
〕縛
〔之
〕法
，其
所
知
障
，義
即
不
然
，故
『續
生
』
〔之
〕 

言
，
但
在
煩
惱
〔障
，
無
關
於
所
知
障
〕
。
」
此
釋
煩
惱
障
，
有
擾
亂
有
情
作
用
，
有
發
業
 

作
用
，
又
有
滋
潤
業
種
子
功
能
，
使
能
結
生
相
續
，
感
招
引
生
業
果
，
此
名
『潤
生
』
下
一
 

期
生
的
生
命
，
纏
縛
有
情
，
流
轉
生
死
，
而
所
知
障
則
不
具
如
此
的
作
用
，
故
唯
煩
惱
障
， 

得
名

爲

r

能
續
生
的
煩
惱
障
」
。



所
言

r

眞
解
脫
」
者
，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
r

言

『解
脫
』
者
，
體
即
圓
寂
。
西
域
梵
音
 

云

『波
利
暱
縛

®

 ( pa
r
i
n
i
r
v
a
a
a

 )
』
(按
：亦
譯

爲
『般
涅
槃
』
)
。
『波
利
(

p
a
r
i

)
』 

者
，
圓

〔滿
義
〕
也
.，
『暱
縛
喂

(
n
i
r
v

s 'a
)

』
言
寂
〔義
。
『波
利
暱
縛
嗯
』
〕
即
是
圓
 

滿
體
〔證
〕寂
滅
義
，舊
云
『
(般
)
涅
槃
』
，音
訛
略
也
.，今
或
順
古
，亦
云
『涅
 

槃
』
。
此
有
〔自
性
涅
槃
、
有
餘
涅
槃
、
無
餘
涅
槃
、
無
住
涅
槃
等
等
衆
〕
多
名
(稱
分
 

類
)
，如
《佛
地
(經
論
)》
〔卷
〕第
五
、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下
〔文
明
〕轉
依
 

〔義
〕中
〔所
〕說
。由
煩
惱
障
〔能
夠
纏
〕縛
諸
有
情
，
〔使
其
〕恒
處
生
死
，
〔惟
當
 

修
行
者
〕
證
〔得
〕
圓
寂
已
，
〔則
〕能
〔脫
〕離
彼
〔生
死
的
纏
〕縛
，立
『解
脫
』 

〔之
〕名
，非
〔謂
〕解
脫
體
即
〔是
心
所
法
中
〕
勝
解
〔的
心
所
〕數
。
〔所
言
〕 

『解
』
〔者
〕
，謂
〔是
〕離
縛
.，〔所
言
〕
『脫
』
〔者
〕
，謂
〔是
〕自
在
。
『障
』 

即
〔是
〕
『煩
惱
』
，名
『煩
惱
障
』
，此
持
業
釋
.，〔彼
『煩
惱
障
』
能
〕障
蔽
〔解
 

脫
〕
涅
槃
，令
〔有
情
〕
不
〔能
〕趣
證
〔涅
槃
〕
。」
此
明
「解
脫
之
體
」
即
是
「涅
 

槃
」
，
新
譯

爲
「圓
寂
」
，
是
圓
滿
寂
滅
義
。
「解
脫
」
是
離
縛
自
在
，
不
必
再
於
三
界
中
 

結

(連
)
生

(命
，
使
得
)
相
續
而
解
脫
生
死
，
而
煩
惱
障
則
能
障
蔽
涅
槃
，
令
有
情
不
能



證
得
。
故
修
行
者
能
通
過
對
唯
識
的
理
解
，
斷
煩
惱
障
，
便
應
能
證
得
涅
槃
解
脫
；

爲
達
此
 

目
的
，
故
世
親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。

又
涅
槃
可
有
多
種
名
稱
分
類
，
唯
佛
陀
所
證
得
的
「大
涅
槃
」
才
是
眞
解
脫
，
故
窺
基
 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凡
夫
所
修
〔厭
下
界
、欣
上
界
等
〕諸
行
〔如
無
想
定
之
能
〕暫
滅
〔煩
 

惱
，以
及
〕
外
道
〔所
修
的
〕
苦
行
，
〔彼
雖
〕
計
〔執

爲
已
〕
證
〔得
〕
涅
槃
，乃
至
 

〔於
非
想
非
非
想
〕有
頂
〔位
中
〕
，諸
惑
〔煩
惱
〕暫
〔能
伏
〕斷
，
〔於
〕所
顯
之
理
 

〔體
境
界
〕
執

爲
圓
寂
〔解
脫
〕
；
今
說
彼
〔凡
夫
、
外
道
所
得
者
〕
是

『彼
分
涅
槃
』
， 

雖
〔其
〕
理
〔體
〕名
〔

爲
〕眞
〔實
，但
煩
惱
的
〕種
〔子
〕
不
〔能
〕斷
〔除
〕故
， 

非
〔是
〕眞
解
脫
。又
〔聲
聞
、獨
覺
〕
二
乘
〔聖
者
〕等
雖
得
〔有
餘
依
及
無
餘
依
〕
二 

滅
〔諦
的
涅
槃
，但
由
於
彼
仍
執
〕住
〔於
〕此
二
〔種
涅
槃
之
〕中
，非

爲
不
住
〔生
死
 

的
涅
槃
，所
以
是
〕解
脫
〔而
〕非
眞
〔實
〕
，以
〔彼
無
有
大
悲
、大
智
，不
得
無
住
涅
 

槃
，所
以
〕是
假
〔解
脫
〕故
。
〔至
於
〕十
地
〔菩
薩
雖
有
大
悲
、大
智
，能
〕證
(得
 

眞
)
如
，
〔但
其
煩
惱
未
盡
，
可
說
〕
眞

〔實
而
〕
非
解
脫
。

爲
簡
於
彼
，
言

〔佛
陀
於
究
 

竟
位
所
證
入
的
無
住
涅
槃
，
才
是
〕
『眞
解
脫
』
。
……

又
總
〔
上
所
論
，
簡
〕
別
於
外



道

、
二
乘
所
得
〔的
〕
解
脫
，
言

〔佛
陀
的
無
住
涅
槃
，
始
得
名

爲
〕
眞
解
脫
•，彼

〔外
 

道
、二
乘
者
，則
〕
唯
是
假
〔解
脫
〕
，非
〔眞
〕
不
〔有
〕住
〔著
〕故
。
〔此
〕
即
 

〔所
謂
〕斷
煩
惱
〔障
而
〕別
得
〔證
入
大
〕
涅
槃
〔的
佛
果
〕
。」
如
是
把
涅
槃
解
脫
可
 

作
四
句
料
簡
••一
者
、
凡
夫
、
外
道
所
得
，
是

r

非
眞
非
解
脫
」
，
二
者
、
小
乘
聖
者
所
 

證
，
是

r

解
脫
而
非
眞
」
，
三
者
、十
地
菩
薩
所
證
，
是

「眞
而
非
解
脫
」
，
四
者
、佛
陀
 

所
證
得
的
涅
槃
，
才
是

r

亦
眞
亦
解
脫
」
，
簡
稱
「眞
解
脫
」
。

丙

'
別
顯
所
得
大
菩
提
果
：
爲
澄
淸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由
斷
(妨
)礙
(正
)解
 

(之
)
所
知
障
故
，
得
大
菩
提
」
的
含
義
故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疏
釋
言
：

r

言

『所
知
』 

者
，即
一
切
法
；若
有
〔體
法
〕
、若
無
〔體
法
〕皆
〔是
意
識
的
〕所
知
〔境
〕故
。了
 

〔知
彼
〕所
知
〔境
的
〕智
〔慧
〕
，說
之

爲
『解
』
。
『礙
』是
障
義
。由
〔有
〕法
執
 

〔諸
〕
類
覆
〔蔽
〕
所
知
境
，
障
礙
正
解
〔
一
切
所
知
境
的
智
慧
，
使
之
〕
令
不
得
生
。
言
 

『正
解
』
者
，
〔是
〕
『正
覺
』
〔的
〕
異
號
〔異
名
〕
，梵
云
『菩
提

(
b
o
d
h
i
)

』
， 

此
翻

爲
『覺
』
；
〔能
〕覺
〔諸
〕法
〔實
〕性
故
。
〔至
於
〕
『末
伽

(
m
a
r
g
a
)

』
〔漢
 

譯
〕言
『道
』
，
〔是
〕遊
履
義
故
，古
云
〔
『正
覺
』
、
『正
解
』
是
〕
『菩
提
道
』
者



非
也
。由
法
執
〔諸
〕類
〔能
〕覆
〔蔽
〕所
知
境
〔而
〕令
〔正
解
之
〕智
不
〔能
〕生
 

〔起
〕
，名
『所
知
障
』
，此
從
『所
障
(之
境
)
』
以
立
『障
』
名
，
『所
知
』
之
 

『障
』
，依
主
釋
也
。
〔煩
惱
障
、所
知
障
彼
〕
二
〔種
〕所
障
〔之
〕
體
，即
〔是
〕 

『
四
智
(心
)
品
』
及

『
四
(種
)
涅
槃
』
(按
：
所
知
障
的
所
障
體
是
：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 

心
品
、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、
妙
觀
察
智
相
應
心
品
、成
所
作
智
相
應
心
品
；
合
名
『
四
智
 

心
品
』
。
煩
惱
障
的
所
障
體
是
：
本
來
自
性

淸
淨
涅
槃
、有
餘
依
涅
槃
、無
餘
依
涅
槃
、無
 

住
處
涅
槃
.，合
名
『四
(種
)涅
槃
』
)
，
〔彼
義
將
於
〕下
〔文
釋
〕
『轉
依
』
〔義
〕 

中
自
當
廣
釋
。異
生
〔地
前
菩
薩
〕雖
〔能
〕作
〔人
無
我
、法
無
我
彼
〕
二
種
無
我
〔所
 

顯
的
〕眞
如
觀
等
〔法
，但
彼
有
漏
覺
慧
雖
〕大
〔而
〕非
菩
提
；
〔聲
聞
、獨
覺
〕
二
乘
 

〔聖
者
〕
之
〔無
漏
〕慧
，
〔是
〕菩
提
〔而
〕非
大
。又
異
生
外
道
雖
有
少
智
，
〔是
少
 

分
有
漏
智
慧
，
故
亦
〕
非
大
菩
提
。
二
乘
〔聖
者
與
地
上
〕
菩
薩
〔雖
〕
有
無
漏
慧
，
〔亦
 

是
〕菩
提
〔而
〕非
大
。今
〔佛
陀
的
正
覺
〕簡
〔別
〕於
彼
〔凡
夫
、外
道
、小
乘
聖
者
 

及
地
上
菩
薩
的
正
解
智
慧
〕
，名
『大
菩
提
』
。又
〔或
〕但
簡
〔別
於
〕
彼
二
乘
〔聖
 

者
〕
之
智
，
菩
提
非
大
，
〔簡
別
於
地
上
〕
菩
薩
之
智
，
大
非
菩
提
，
〔簡
別
於
〕
凡
夫
之



智
，
倶

非
二
種
〔即
亦
非
大
亦
非
菩
提
〕
故
，
〔名
佛
陀
的
正
解
正
覺

爲

『大
菩
 

提
』
〕
。」

於
上
文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中

，
得

知

r

所
知
障
」
者

，
是
彼
以

r

法
執
」
爲
上
首
〔
的
 

見

、
疑

、
無

明

、
愛

、
恚

、
慢
等
〕
諸
種
煩
惱
及
隨
煩
惱
的
心
、
心
所
活
動
，
彼
能
障
遮

 

r

正
解
一
切
所
知
境
的
正
智
」

，
使
之
不
能
生
起
，
名
之
爲
「
所
知
障
」

，
故

《
成
唯
識

 

論
》
名
之
爲

r
礙
(正
)解
(之
)
所
知
障
」
。具
體
言
之
，彼

r

所
知
障
」
的
障
蔽
對
象
 

是
大
圓
鏡
智
、
平
等
性
智
、
妙
觀
察
智
及
成
所
作
智
等r

四
智
心
品
」
.，換
言
之
「
所
知
 

障
」
只
是
障
蔽
「
四
智
心
品
」

，
而
不
障
蔽r

煩
惱
障
」
所
障
的
「
四
種
涅
槃
」

，
故
小
乘
 

聖
者
雖
有
「
所
知
障
」
未
除
，
而
仍
可
契
證
「
有
餘
涅
槃
」
及

「
無
餘
涅
槃
」

。
今
世
親
菩
 

薩

造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目
的
之
一
是
引
令
有
情
對r

法
空
」
能

生

r

正
解
」
•，對

r

法
 

空
」
能

生

r

正
解
」
則
可
以
斷

r

所
知
障
」
；
能

斷

r

所
知
障
」

，
即
不
會
障
蔽r

四
智
心
 

品
」

，
如
是
則
「
四
智
心
品
」
的

「
大
菩
提
」
佛
果
便
能
證
得
。

又

《
述
記
》
爲
顯
示
唯
有
諸
佛
於
究
竟
位
所
證
的
「
正
解
」

、r

正
覺
」
才
配
得
名

 

r

大
菩
提
」

，
於
是
作
去
兩
重
「
四
句
料
簡
」
：
第
一
重
料
簡
是
•
•
一
者
、
地
前
菩
薩
的
覺



解

，
是

「
大
而
非
菩
提
」

，
二
者
、
二
乘
聖
者
及
地
上
菩
薩
的
覺
解
，
是

r

菩
提
而
非

 

大
」

，
三
者
、
外
道
凡
夫
的
覺
解
，
是

r

非
大
非
菩
提
」

，
四
者
、
唯
佛
陀
的
正
解
正
覺
， 

才
得
名
爲
「
亦
大
亦
菩
提
」

，
簡

名

「
大
菩
提
」

。
至
於
第
二
重
料
簡
是
：
一
者
、
二
乘
聖
 

者
的
覺
智
，
是

r

菩
提
而
非
大
」

，
二
者
、
地
上
菩
薩
的
覺
智
，
是

r

大
而
非
菩
提
」

，
三
 

者

、
凡
夫
的
覺
智
，
是

r

非
大
非
菩
提
」

，
四
者
、
佛
陀
的
覺
智
，
是

「
亦
大
亦
菩
提
」

， 

簡

名

「
大
菩
提
」

。

丁

、
問
答
餘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於
疏
釋
斷
「
煩
惱
障
」

，
可
證
得
「
大
涅
槃
」
眞
解
脫
 

果

，
斷

「
所
知
障
」

，
可
證
得
「
大
菩
提
」
果
之
後
，
更
作
餘
義
問
答
云
：
「
此

言

〔
煩
 

惱
、所
知
〕
二
障
，
〔於
大
涅
槃
、大
菩
提
二
果
中
〕
各
障
一
果
，

爲

〔決
〕
定
〔各
〕
別
 

障

〔
一
果
耶
〕
？
爲
亦
互
通
〔
即
煩
惱
障
除
障
大
涅
槃
外
，
亦
通
障
大
菩
提
果
•，所
知
障
除
 

障
大
菩
提
外
，
亦
通
障
大
涅
槃
果
耶
？
〕

答

：
此

〔障
〕

不
定
，或
〔是
〕
別
〔障
〕
，或
 

〔
是
〕
通

〔
障

，
故
云
不
定
〕
•，此

中

〔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言

『
斷
煩
惱
障
，
證
眞
解
脫
•，斷
 

所
知
障
，
得
大
菩
提
』
者

，
是
姑
〕
且
說
：
〔
就
決
〕
定
勝
障
故
，
說

〔
煩
惱
障
定
障
大
涅
 

槃

，
所
知
障
定
障
大
菩
提
，
而
以
〕
各
別
障
〔
爲

論

，
二
障
理
應
倶
能
障
二
果
故
〕
，
至



〔本
論
〕
下
〔文
〕
當
知
。」
文
顯
不
贅
。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或
有
問
言
：
唯
識
之
教
是
世
尊
所
創
，
故
應
說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是
世
尊
所
造
•，世
親
等
撰
論
以
釋
唯
識
之
 

教

，
應
名
為
「述
」
，
何
以
今
世
親
撰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此

言

「今
造
此
論
」
？
智

周

《演
祕
》
釋
云
：

「
(世
親
的
)
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》
教

，
(世
尊
)

《
(解
深
密
)
經
》
中
先
無
，
(故

)
據

此

(理
 

而
)
名

(世
親
今
)
造

(此

《唯
識
三
十
頌
(論

)
》
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
頁

八

I

六

。 

故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依
《義
燈
》

，
謂
若
經
與
論
相
對
而
言
，
世
尊
說
唯
識
教
(如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等

)
， 

名

為

「作
者
」
，
教
之
主
故
•，世
親
等
釋
世
尊
所
說
唯
識
義
理
，
名

為

「述
者
」
，
依
教
起
故
。
若
本
頌
與
 

釋
論
相
對
而
論
，
則
世
親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，
名

為

「作
者
」

(即

「造
論
者
」
)
，
而
護
法
等
十
大
論
 

師

釋
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》

，
名

為

「述
者
」
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•

頁
七
二
注
②

。

②

 

「惡
取
空
」
是
由
不
善
了
解
空
義
而
來
，
如
有
說
「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是

「空
無
」
，
此

於

「空
理
」
雖
 

有
理
解
之
「智
」
•，但
又
進
而
計
執
依
他
及
圓
成
亦
空
無
，
如
是
以
「分
有
智
」
邪
解
空
理
，
故

名

「惡
 

取

空

(而
)
邪
解
空
理
」
，
名
之
為
「謬
者
」
。
聲
聞
、
獨
覺
雖
破
「人
空
」
，
但
不
嘵
「法
空
」
，
故
亦



是

「分
有
智
」
的

「謬
者
」
。
於

「我
」
於

「法
」
皆

執

為

實

(即

執

「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為
自
性
實

 

有

)
，
名
之
為
「迷
」
，
於
二
空
全
不
理
解
故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■
頁
七
三
注
③

。

③

 

《樞
要
》
卷
上
本
云
：

「疏

中

(有

)
二
解
，
(若
如
上
文
第
)

I

依

(能
迷
之
)
人

(解

-
則
俱
執
實
 

我

、
實
法
的
人
名
為
『迷
』
■，了
人
空
而
執
法
有
及
執

I

切
皆
空
的
惡
取
空
之
人
，
名

為

『謬
』
，
此
)
俱
 

依

能

迷

(之
人
而
立
言
)
。
若

(如
下
文
)
第
二
依
所
迷
(之
法
作
)
釋

，
(則
於
)
生

(我

)
、
法
我

(之
法
本
)
無

(而
)
執

(為
實
有
)
名

『謬
』
•，不

悟

(

1
1

)
無

我

(則

)
名

為

『迷
』
者
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
頁

六

I
五

(下
)
。
今

合

「迷
」
與

「謬
」
，
統
稱
為
「迷
謬
」
者

。

④

 

「不
解
無
明
名
迷
」
者

，
由

有

「無
明
」
之
故
，
所
以
不
解
人
空
、
法

空

(
二
無
我
)
之
理
，
是

故

「迷
」 

即

「不
解
」
，
其
體
即
「無
明
」

。
「不
正
解
邪
見
名
謬
」
者

，
由

有

「邪
見
」
之

故

，
所
以
不
能
正
解
 

人
空
、
法

空

(
二
無
我
)
之
理
，
是

故

「謬
」
即

「不
能
正
解
」
，
其
體
即
「邪
見
」
。
「癡

、
邪
見
人
」 

者

，
謂
有
無
明
、
邪
見
之
人
；

「癡
」
是

「無
明
」
之
別
名
。
此
節
即
是
「依
所
迷
之
法
解
」
。
《義
燈
》 

卷

I

末
云
：

「言
有
迷
謬
者
，
疏
有
二
解
：
初
約
人
，
後
約
法
。
人
即
據
能
迷
說
，
起

痴

、
邪
見
，
攝
屬
 

於
人
。
約
法
者
，
據
無
明
不
解
名
迷
，
(據

)
邪
見
不
(能

)
正
解
名
謬
，
據
惑
二
分
，
然
總
是
法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六
七

I

 
(下
)
。



⑤
 

據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：

「正
解
」
以

「智
」
為
體
。
「正
解
之
智
」
有
二
：

I

者

是

「無
漏
真
智
」
，
二
 

者

「有
漏
智
之
不
迷
謬
者
」

。
「無
漏
真
智
」
兼
根
本
智
及
後
得
智
，
因
為
舉
根
本
智
即
攝
後
得
智
，
二
 

者
體
同
而
用
異
故
•，至

於

「真
」
者

，
是

「無
漏
」
義

，
「無
漏
智
」
即

是

「真
智
」
，
合

言

「無
漏
真
 

智
」
。
「有
漏
智
不
迷
謬
者
」
，
謂
能
解
我
、
法
二
空
道
理
之
有
漏
聞
所
成
慧
、
思
所
成
慧
、
修
所
成
慧
。 
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•

頁
七
三
注
⑦

。

⑥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：

「先
云
人
我
(空

)
，
今
說
為
生
(空

)
」
者

，
意
謂
舊
譯
為
「人
我
空
」
，
今
譯
 

為

「生
空
」
.，
(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七
四
注
⑧

。
)
譯

「生
空
」
較
佳
，
因

為

「生
空
」
兼
 

攝
人
、
我
等
六
趣
有
情
皆
無
自
性
實
我
，
而

「人
我
空
」
，
則
只
空
「人
趣
之
自
性
實
我
」
，
不
空
餘
趣
故
。

⑦
 

慧

沼

《義
燈
》
卷

I

末
云
：

「問
：

『
二
空
(理
)
』
即

是

(實

)
我

、
(實

)
法

二

(者
俱
)
無
；

(其
 

體
既
無
)
如

何

(
可
)
說

(空

)
無

(有
體
而
能
)
為
迷
悟
依
？
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下
文
釋
『轉
依
』 

義
中
，
說

『
二
空
真
如
』
是
諸
法
的
『迷
悟
依
』
，
今
又
說
彼
無
體
，
故
有
此
疑
。
)
解
云
..誰
言
說
(
二
 

空
所
顯
之
真
如
理
體
是
)
無

(有
體
法
而
)
為

(諸
法
的
)
迷

悟

(所
依
)
境

(界

)
？
此

說

(真
如
實
 

性
是
)
二
空
所
顯
(的

)
理

性

(理
體
)
是

(諸
法
的
)
迷

悟

(所
依
)
境

(界

)
。
(按

『
二
空
所
顯
 

真
如
理
性
(理
體
)
』
之

『無
』
，
指

無

『實
我
』
、
『實
法
』
之
計
執
而
已
，
非

謂

『無
所
顯
之
理
性



(理
體
)
』
也
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六
七

I

 
(下
)
至
六
七
二
(上

)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 

生
云
：
謂
緣
二
空
為
境
而
起
智
，
當
智
緣
(我

、
法

)
二
空
之
時
，
「
二
空
真
如
」
得
以
顯
露
。
然

「真
 

如

J
是

「
(
二
)
空
所
顯
之
(理

)
性
」
，
名

為

「空
性
」
，
非
即
是
空
(無
所
有
)
，
祇

用

「
(人

、 

法

)
二
空
」
為
所
由
之
門
(即
以
彼
為
方
法
、
途
徑
)
，
「真
如
」
方
得
顯
露
，
故
說
此
(人
空
、
法
空
) 

二

(空
所
顯
)
真
如
為
「
二
空
(之

)
理

(性

)
」
耳
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七
四
注
⑨

。

⑧
 

依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：

「如
」
是

「真
如
」
之
略
稱
。
「
二
空
理
體
」
即

是

「真
如
」
，
亦

名

「空
性
」
。 

若
梵
語
用
「瞬

若

(

w '
c l
n

y

a

)」
|

詞
以
名
此
「
二
空
理
體
」
者

，
則
可
說
「真
如
是
空
無
的
」
；
但
今
不
 

然

，
梵
語
用
「舜

若
多
(

w '
c l
n

y

a

t

a
)」

|

詞
以
名
此
「
二
空
理
體
」
，
則

「真
如
」
是

「空
性
」
，
即
是

「
二
空
所
顯
之
實
性
」
，
非

是

「空
無
」
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•
頁
七
四
注
⑩

。
(按

「瞬
若
 

(
w'
cl
n
y
a)
」

是

「空
」
義
；

「舜
若
多

(

cfl'G
n
y
a
t
a
)

」
是

「空
性
」
義

。
「空
」
則
無
體
，
「空
性
」
則
 

有
體
，
應
所
區
別
。
)

⑨

 

「煩
惱
障
」
與

「所
知
障
」
所
以
名
之
為
「重
障
」
，
有
其
四
種
因
由
。
第

|

是
此
二
障
「難
可
斷
(除
)
」
， 

「猶
如
金
剛
」

。
此

從

「
二
障
種
子
」
為
說
，
因

為

「
二
障
種
子
」
隨
逐
有
情
，
未
至
聖
時
(成
佛
果
位
)

其
種
不
能
徹
底
根
斷
。
以
其
難
斷
，
譬
如
金
剛
，
故
名
為
「重
」

。



⑩
二
障
名
「重
」
，
第
二
理
由
是
從
「
二
障
現
行
」
說

。
由
二
障
現
行
發
業
，
感
生
三
界
流
轉
苦
果
，
難
以
 

出
離
，
故
名
為
「重
」

。
其
中
指
凡
夫
擔
荷
煩
惱
障
，
即
難
越
分
段
生
死
；
擔
荷
所
知
障
，
即
難
越
變
易
 

生
死
。
負
此
重
擔
，
墜
生
死
之
河
，
不
能
出
離
，
故
名
為
「重
」
。
生
死
相
續
，
因
果
不
斷
，
喻
以
河
流
。 

⑪

二
障
名
「重
」
，
第
三
理
由
是
從
「
二
障
感
果
」
說

。
由
煩
惱
障
押
溺
(即
壓
溺
)
有
情
，
通
過
卵
生
、 

胎
生
、
溼
生
、
化
生
等
四
生
，
由
所
知
障
押
溺
(即
壓
溺
)
有
情
唯
處
化
生
。
由
二
障
果
能
壓
迫
有
情
沈
 

溺
四
生
，
不
可
起
脫
，
故
名
為
「重
」

。

⑫

二
障
名
「重
」
，
第
四
理
由
則
從
「
二
障
果
生
三
界
」
說

。
由
煩
惱
障
感
分
段
生
死
果
，
由
所
知
障
感
變
 

易
生
死
果
■，二
種
生
死
果
皆
是
有
漏
法
，
三
界
所
繫
。
如
是
沈
沒
三
界
，
不
能
出
離
，
故
名
為
「重
」

。 

⑬

「重
障
」
本
有
五
義
，
前
已
述
其
四
義
。
至
於
第
五
義
則
唯
約
煩
惱
障
的
「我
執
」
及
所
知
障
的
「法
執
」 

而
說
。
我

、
法
二
執
本
論
自
有
詳
釋
，
故
今
予
刪
略
。

⑭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煩
惱
障
者
，
謂
執
遍
計
所
執
實
我
薩
迦
耶
見
(人
我
執
)
而
為
上
首
(之

) 

百
二
十
八
根
本
煩
惱
及
彼
等
流
諸
隨
煩
惱
。
此
皆
擾
惱
有
情
身
心
，
能
障
涅
槃
，
名
煩
惱
障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

 
.
頁
四
八
(下
)
。

又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
言

「若
證
二
空
，
彼
障
隨
斷
」
者

，
就
煩
惱
障
言
，
於
見
道
位
，
斷
分
別
起
的
煩
惱



障
種
子
•，於
究
竟
位
，
則
斷
俱
生
起
的
煩
惱
障
種
，
以
我
執
種
斷
時
，
則

I

切
煩
惱
種
皆
盡
故
。

⑮
意
謂
••除
見
道
位
及
究
竟
位
外
，
餘
位
得
先
離
煩
惱
，
後
斷
我
執
，
如
二
乘
人
斷
欲
界
九
品
俱
生
煩
惱
時
， 

先
斷
八
品
欲
界
貪
等
煩
惱
，
至
斷
第
九
品
時
，
方
斷
我
見
，
以
我
見
極
微
細
故
，
最
後
始
斷
。
此
即
是
在
 

見
道
、
究
竟
以
外
的
餘
位
中
，
根
本
未
斷
，
枝
葉
先
斷
的
例
證
。

⑯

此
指
第
四
地
菩
薩
，
仿
效
二
乘
作
菩
提
分
法
的
「
四
念
住
」
修
行
，
觀
身
不
淨
，
乃
至
觀
法
無
我
，
因
而
 

永
伏
我
見
(但
未
斷
其
俱
生
種
子
，
如
是
)
雖
我
見
不
生
，
而
其
餘
(菩
薩
於
十
地
中
所
應
斷
除
的
三
類
 

煩
惱
)
之
害
伴
隨
眠
、
臝
劣
隨
眠
、
微
細
隨
眠
等
猶
在
，
要
待
第
五
地
時
，
始

斷

(最
粗
的
)
害
伴
隨
眠
；
 

至
第
六
地
時
，
始

斷

(較
細
的
)
羸
劣
隨
眠
；
至
第
七
、
八

、
九
地
時
，
始

斷

(最
細
的
)
微
細
隨
眠
。 

此
即
在
餘
位
中
，
斷
根
本
(我
見
)
之
時
，
枝

葉

(
三
類
煩
惱
)
未
即
隨
斷
之
例
證
。

⑰

《述
記
》
第
九
卷
云
：

「或
雖
所
生
之
惑
(貪

、
瞋

、
癡
煩
惱
)
先
除
，
(而
)
我
見
未
滅
，
(於

)
究
竟
 

盡

位

，
由
我
見
斷
，
餘

(俱
生
煩
惱
種
子
)
方
斷
盡
。
此

依

(所
斷
欲
界
)
九

品

(煩
惱
)
雖

(品
品
) 

別

斷

，
(但

)
斷

(前

)
八
品
等
時
，
不
斷
我
見
，
(彼

)
煩
惱
先
斷
(而
)
說
.，以
我
見
無
品
數
(差
 

別

)
，
全
離
欲
方
斷
故
。
又
解
：
既
所
生
惑
(煩
惱
)
有
多
品
數
，
(則

)
能
生
之
(我

)
見

，
定
然
亦
有
 

九

品

(差
別
，
故

)
即

(應

)
隨

(斷

)
離
九
品
欲
(界
煩
惱
時
)
，
我

見

(亦

)
漸

斷

(除

)
，
故
根
本



(我
見
)
斷
時
，
餘

(惑

)
亦
隨
斷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五
六
〇

(中

)
。

⑱

言
所
知
障
者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
「所
知
障
者
，
遍
計
所
執
實
法
薩
迦
耶
見
(法
我
執
)
而
為
上
 

首

，
見

、
疑

、
無
明
、
愛

、
恚

、
慢
等
覆
所
知
境
(之

)
無
顛
倒
性
，
能
障
菩
提
，
名
所
知
障
。
」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

 
•
頁
四
八
(下
)
。

⑲

言

「無
有
少
障
不
依
執
生
」
者

，
慧

沼
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
「問
：
豈
不
許
有
獨
行
貪
等
(煩
惱
不
依
 

我
執
而
生
耶
)
？
答
：

(於
煩
惱
障
中
)
雖
有
獨
行
(之
貪
等
煩
惱
，
但
彼
等
)
亦
遠
由
(我
執
、
法

)
執
 

(為
所
依
而
得
生
)
起

(者

)
，
如
害
伴
(隨
眠
)
等

(便
是
，
仍
可
)
名

(為
)

『依

執

(而
)
生
』
， 

故
無
妨
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
八

I

六
(下)
。

⑳

「
二
乘
二
果
」
者

，
指
聲
聞
、
獨
覺
所
得
菩
提
、
涅
槃
二
果
；
二
乘
無
學
果
人
，
雖
然
已
斷
煩
惱
障
，
但
 

未
斷
所
知
障
，
故

云

「非
極
圓
滿
，
果
而
非
勝
」
。
「下
地
」
者

，
指
十
地
菩
薩
在
佛
地
之
下
；
彼
+
地
 

菩
薩
雖
地
地
漸
斷
二
障
-
然
未
斷
盡
-
故

云

「勝
而
非
果
」
。
「究
竟
二
果
」
者

，
指
佛
陀
在
究
竟
位
所
 

證
得
的
「大
涅
槃
」
、
「大
菩
提
」
二
果
，
超
勝
於
二
乘
及
+
地
菩
薩
，
亦
勝
亦
果
，
故

云

「立
勝
果
名
」
。 

餘
凡
夫
'
外
道
，
於
四
句
中
，
應

名

「非
勝
非
果
」

。

㉑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五
九
云
：

「問
：
於
彼
彼
(
二
|
)
界
結
生
相
續
(之
)
彼
彼
身
中
，
當
言
全
界

I

切



煩
惱
皆
(能
續
)
生
耶
？……

答
：
當
言
全
(部
皆
能
續
生
)
…
…
何
以
故
？
若

(有
情
)
未
離
欲
者
，
諸
 

煩
惱
品
所
有
粗
重
，
隨
縛
自
身
，
亦
能
為
彼
異
身
生
因
。
由
是
因
緣
(理
由
)
，
當

知

I

切
煩
惱
皆
結
生
 

相

續

。
又
將
受
生
時
，
於
自
體
上
，
(有

)
貪

愛

(的
煩
惱
)
現

行

，
於

男

、
於

女

若

(起

)
愛

，
或
 

(起

)
惡

，
亦

(或
愛
與
惡
交
)
互
現
行
。
又

(起

)
疑

(煩
惱
)
現

行

，
彼

(疑

)
作

是

思

(量

)
： 

此
男
、
此
女
今
與
我
共
行
(交
合
之
)
事
不
？
又
於
內
(在
識
心
的
我
見
)
、
外

(在
色
身
之
)
我

(見
 

與
)
我

所

(攝
受
他
身
、
六
處
等
)
見

、
(以
)
及
我
慢
等
(煩
惱
)
，
皆
亦
現
行
。
由
此
因
緣
(理
由
)
， 

當

知

I

切
煩
惱
皆
得
結
生
相
續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六
二
九
(下
)
。
此
間
言
「

I

切
煩
惱
 

皆
能
續
生
」
，
非

謂

I

切
煩
惱
皆
必
續
生
，
而
是
說
發
業
的
煩
惱
與
潤
生
的
煩
惱
皆
有
續
生
的
可
能
；

「續
 

生
」
又

名

「結
生
」
，
又

名

「結
生
相
續
」
，
謂
父
母
所
出
精
、
血
合
成

I

段
之
時
，
此
段
物
與
受
生
之
 

「中
有
」
俱
滅
；
與
滅
同
時
，
即
由
受
生
者
之
阿
賴
耶
識
中
種
子
，
變
現
微
細
諸
根
及
大
種
和
合
而
生
起
， 

復
有
組
成
身
體
餘
部
之
精
、
血
和
合
搏
生
，
此
分
位
名
為
「結
生
相
續
」
。

㉒
「即
是
圓
滿
、
體
寂
滅
義
」
者

，
「圓
滿
」
是
指
能
證
功
德
，
至
佛
果
位
，
達
至
圓
滿
。
「寂
滅
」
是
指
 

所
證
之
(真
如
)
理
體
，
凝
然
澄
湛
，
遠
離
囂
染
之
謂
。
由
眾
德
圓
滿
，
方
能
契
證
寂
滅
理
體
，
故

名

「圓
 

寂
」

。



㉓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卷
五
云
：

「初
證
如
來
地
(成
佛
)
時

，
頓

證

(有
餘
、
無
餘
)
二
種
大
涅
槃
界
(體

)
，

I

切
有
漏
身
、
心

(俱

)
盡
故
，
名

『無
餘
依
(涅
槃
)
』
，
(但

)
猶
有
變
化
似
有
漏
相
(之

)
身

、
心
 

(存

)
在
故
，
名

『有
餘
依
(涅
槃
)
』

。
悲

、
智
無
斷
所
證
得
故
，
亦

名

『無
住
大
涅
槃
界
(體

)
』

。 

『涅
槃
』
即
是
真
如
體
上
，
(諸

)
障
永
滅
義
。
由
無
漏
慧
簡
擇
(四
)
諦

(之

)
理

，
斷

(滅

)
諸
雜
 

染

而

(後

)
證
得
故
，
亦

名

『擇
滅
』

。
如
是
擇
滅
，
於
真
如
上
假
施
設
有
，
無
別
實
物
；
至
究
竟
位
， 

說

名

『涅
槃
』

。
」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六
•
頁

三

I

二
(中)
。

又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十

(釋
轉
依
中
)
云
：

「涅
槃
義
，
別
有
四
種
：

I

、
本
來
自
性
清
淨
涅
槃
，
謂

I 

切
法
相
真
如
理
(體

)
，
雖
有
客
(塵
所
)
染
而
本
性
(清

)
淨

，
具

(備
)
無

數

(無

)
量
微
妙
功
德
， 

無
生
無
滅
，
湛
若
虛
空
，

I

切
有
情
平
等
共
有
，
與

I

切
法
不

I

不
異
，
離

I

切
相
，
(離

)

I

切
分
別
， 

尋
思
路
絕
，
名
言
道
斷
，
唯
真
聖
者
自
內
所
證
，
其
性
本
寂
，
故
名
涅
槃
。
二

、
有
餘
依
涅
槃
，
謂
即
真
 

如
出
煩
惱
障
，
雖
有
微
苦
所
依
未
滅
，
而
障
永
寂
，
故
名
涅
槃
。

III

、
無
餘
依
涅
槃
，
謂
即
真
如
出
生
死
 

苦

，
煩
惱
既
盡
，
餘
依
亦
滅
，
眾
苦
永
寂
，
故
名
涅
槃
。
四

、
無
住
涅
槃
，
謂
即
真
如
出
所
知
障
，
大
悲
、 

般
若
常
所
輔
翼
，
由
斯
不
住
生
死
，
(不
住
)
涅
槃
，
利
樂
有
情
，
窮
未
來
際
，
用
而
常
寂
，
故
名
涅
槃
。

I

切
有
情
(於
四
種
涅
槃
中
)
皆
有
初
(之

)I

 
(種

)
；
二
乘
(證

)
無

學

(果
者
)
容
有
前
三
；
唯



我
世
尊
(佛
陀
則
)
可
言
具
四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
I

•
頁
五
五
(中

)
。

㉔
所

謂

「凡
夫
所
修
諸
行
暫
滅
」
者

，
言
凡
夫
(於
三
界
九
地
中
，
觀
下
地
粗
、
苦

、
障
而
厭
之
，
觀
上
地
 

靜

、
妙

、
離
而
欣
之
，
如
是
)
修

(上
述
)
六
行
觀
，
欣
上
厭
下
，
計
執
上
定
即
為
涅
槃
，
故

「迷
事
俱
 

生
煩
惱
」
可
暫
不
行
，
即
以
所
顯
「寂
靜
之
理
」

(如
或
時
顯
得

I

分

「非
擇
滅
無
為
」
等

)
名

為

「涅
 

槃
」
，
名

為

「真
如
」
，
非
即
佛
法
之
涅
槃
及
真
如
理
體
。

「乃
至
有
頂
諸
惑
暫
斷
」
者

，
智

周

《演
祕
》
云
：

「得
於
初
禪
，
上

至
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之
)
有
頂
、 

名

『
至
有
頂
』

(以

『非
想
非
非
想
處
』
是
欲
界
、
色

界

、
無
色
界
彼
三
有
之
頂
，
故
名
彼
處
為
『有
 

頂
』

。
)
由
得
彼
定
，
能
伏
諸
惑
，
名
惑
暫
斷
，
(謂

)
伏
有
頂
(之

)
下
諸
地
惑
(煩
惱
)
也

，
非
有
 

頂

(本
身
之
)
惑

(煩
惱
)
亦
能
伏
之
，無
欣
上
(可
得
)
故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七

(上
)
。

㉕
「彼
分
涅
槃
」
者

，
智

周

《演
祕
》
云
：

「即
四
禪
等
所
有
淨
定
，
由
伏
煩
惱
，
有
寂
靜
義
，
名

為

『涅
 

槃
』
，
以
是
有
為
(法

，'非
真
涅
槃
之
無
為
法
)
，
故

名

『彼

分

(涅
槃
)
』
，
『分
』
者

，
相
似
流
類
之
 

義
•，據
無
惑
邊
(而
言
)
，
(四
禪
)
有
寂
靜
義
，
與
真
涅
槃
稍
相
似
故
，
故

名

『彼

分

(涅
槃
)
』

。
故
 

《瑜

伽

(師
地
)
論
》

(卷

)
第

十

I

云
：

『
四

(禪

)
靜
慮
者
-
或
復
名
為
『彼
分
涅
槃
，
由
諸
煩
惱
 

I

分
斷
故
，
(種
未
斷
，
後
還
退
生
)
，
非

(是
無
為
法
)
決

定

(凝
寂
)
故

，
名
彼
分
涅
槃
。
』
」
同
見



前
注
。

⑳

此
句
言
二
乘
等
雖
得
有
餘
依
及
無
餘
依
涅
槃
，
但
由
無
大
悲
、
大
智
，
雖
離
生
死
，
假
名
解
脫
，
仍
有
所
 

住

，
所
知
障
未
斷
故
，
非
真
解
脫
。
如
智
周
《演
祕
》
云
：

「
(小
乘
)
有

(餘
依
)
、
無
餘
依
名
之
為
二
 

(涅
槃
，
但
彼
)
樂

住
二
(種
涅
槃
之
)
中

，
云

(為

)

『非

(為

)
不
住
』
.，致
此
言
者
，
明

『無
住
 

(涅
槃
)
』
處

，
(始
得
)
名

(為

)
真
解
脫
•，彼
既
樂
住
(於
有
餘
依
、
無
餘
依
涅
槃
中
)
，
故
非
真
解
 

脫

，
(自
然
亦
非
真
涅
槃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
頁

八

I

七
(中)
。

至
於
+
地
菩
薩
，
既
有
大
悲
-
亦
有
大
智
，
可
得
名
真
•，但
煩
惱
未
盡
，
故
亦
不
得
名
為
解
脫
，
故

云

「真
 

(而
)
非
解
脫
」

。

㉗
如
是
可
作
四
句
料
簡
：
凡
夫
、
外
道
，
是

「非
真
非
解
脫
」
，
小
乘
則
「解
脫
而
非
真
」
，
十
地
菩
薩
則
 

「真
而
非
解
脫
」
，
佛
陀
不
同
於
前
者
，
起
大
悲
，
生
大
智
，
煩

惱

、
所
知
二
障
俱
盡
，
不
住
生
死
，
不
 

住
涅
槃
，
得

名

「亦
真
亦
解
脫
」
，
故

言

「為
簡
於
彼
，
言

『真
解
脫
』
」
。
然
後
更
總
合
外
道
、
小
乘
， 

簡
別
彼
所
言
「解
脫
」
者

，
由

「非
不
住
」
故

，
皆
言
是
「假
解
脫
」

。

㉘
「
二
所
障
體
」
者

，
即
煩
惱
障
及
所
知
障
之
所
障
對
象
。
煩
惱
障
的
所
障
體
是
「四
涅
槃
」
，
即
本
來
自
 

性
清
淨
涅
槃
、
有
餘
依
涅
槃
、
無
餘
依
涅
槃
及
無
住
處
涅
槃
。
所
知
障
的
所
障
體
是
「四
智
相
應
心
品
」
，



即
是
大
圓
鏡
智
相
應
心
品
、
平
等
性
智
相
應
心
品
、
妙
觀
察
智
相
應
心
品
及
成
所
作
智
相
應
心
品
。
此
皆
 

詳
見
於
本
論
第
十
卷
辨
「轉
依
」
中
所
說
。

㉙
可
作
四
句
料
簡
：

I

者

、
(內
)
異

生

(包
括
地
前
菩
薩
)
能
作
二
無
我
真
如
觀
者
，
是

「大

(
而
)
非
 

菩
提
」
，
二
者
、
小
乘
聖
者
及
地
上
菩
薩
所
得
智
慧
，
是

「菩

提

(而
)
非
大
」
，
三
者
、
(外

)
異
生
的
 

外
道
，
是

「非
大
、
非
菩
提
」
，
四
者
、
佛
陀
的
大
覺
，
才

是

「亦
大
亦
菩
提
」
，
簡

名

「大
菩
提

J

。

⑳
答
意
謂
二
障
俱
能
通
障
「大
涅
槃
」
及

「大
菩
提
」
二
果
，
上
文
只
就
「煩
惱
障
」
決
定
能
為
「大
涅
槃
」 

的

(殊

)
勝

障

(礙

)
，
「所
知
障
」
決
定
能
為
「大
菩
提
」
的
勝
障
而
言
。
言

「至
下
當
知
」
者

，
是
指
 

本
論
卷
十
所
言
「應
知
聖
教
依
勝
用
說
，
理

實

(
二
障
)
俱
能
通
障
(大
涅
槃
、
大
菩
提
)
二
果
」
及
其
 

記
文
。
按
：
上
文
各
注
多
依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的
《述
記
刪
注
》
中
的
注
文
而
成
。



丙
二
'
火
辨
等
明
世
親
為
令
達
二
空
、
悟
唯
識
性
，
所
以
造
頌

【
論
文
】
又

爲

開
示
謬
執
我
、
法
迷
唯
識
者
，
令
達
二
空
，
於
唯
識
理
如
實
知
故
①
。

【述
記
】

「
開

」
為
初
開
■，
「
示

」
為
久
示
。
諸

内

、
外
道
俱
起
邪
智
，
不
正
知
故
， 

謬

執

我

、
法

，
於
二
空
門
真
、
俗
二
法
唯
識
真
理
不
能
了
達
，
無
明
所
盲
， 

殊

不

正

解

，
名

迷

「
唯

識

」
0

。
為

令

達

空

：
万
乃
造
論
。

「
者

」
即
假
 

者

，
迷
謬
人
也
。

(
略

)
為
外
道
等
「
開

」
顯
此
文
；
為

内

道
等
演
「
示

」 

此

義

。
令
於
唯
識
如
實
了
知
，
不
生
邪
智
謬
執
我
、
法

。
或

內

、
外

道

我

、 

法

邪

知

，
示
令
正
知
，
故

名

為

「
示

」
；
於
唯
識
理
全
未
能
知
，
開
曉
令

 

知

，
故

名

「
開

」
也

。
智

稱

正

理

，
名

「
如
實
知
」

。
此
約
小
乘
及
外
道

 

解

。
若
大
乘
中
諸
空
見
師
，
唯
識
亦
名
「
謬

」

，
影
互
顯
也
③
。
此
中
說
有

 

謬

執

我

、
法

，
令
謬
不
生
，
意

在

了

「空

」

，
證

「
唯
識
性
」

，
故
與
第
一
 

所
說

有

殊

。
又
以
真
如
名
「
迷
悟
依
」
•，迷

真

如

故

，
謬

執

我

、
法

，
除
 

「迷

」
令

「
悟

」

，
故
與
前
殊
④
。



【解
讀
】於
(乙
三
)
「明
(此
)
論
本
師
(世
親
菩
薩
)
製
頌
之
由
」
中
，合
分
三
分
； 

前
於
(丙
一
)
已
明
「安
慧
等
顯
世
親

爲
令
(有
情
)
生
解
、斷
障
、得
果
，所
以
造
 

頌
」
，今
則

爲
(丙
二
)
繼
明

r

火
辨
等
明
世
親
爲
令
(
有
情
了
)
達
二
空
、
悟
唯
識
性
， 

所
以
造
頌
」

，
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r

〔
今
世
親
菩
薩
〕
又
爲
開
示
〔
彼
外
道
'
小
乘
及
 

大
乘
空
見
師
等
〕
謬
執
我
、法
〔而
〕
迷
唯
識
者
，令
達
〔生
空
、法
空
彼
〕
二
空
〔而
〕 

於
唯
識
理
〔能
〕
如
實
知
故
〔而
造
頌
〕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可
開
成
兩
節
以
釋
本
文
： 

㈠

顯
示
世
親
為
令
了
達
除
迷
而
造
論
■■於
此
再
分
兩
節
：

甲

、
初
釋
開
、
示

、
者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疏

釋

「
開
示
謬
執
我
、
法
迷
唯
識
者
令
達
二

 

空
」
云

•• r

『開
』

爲

〔對
〕
初
〔接
觸
眞
理
者
的
〕
開
〔導
〕
•，
『示
』

爲

〔對
〕
久
 

〔已
接
觸
佛
理
者
的
顯
〕
示
。
〔此
指
〕
諸
內
〔道
聲
聞
、獨
覺
的
二
乘
人
，以
及
〕
外
道
 

倶
起
邪
智
〔者
，彼
等
對
諸
法
的
眞
實
〕
不
〔能
如
實
〕
正
知
故
，
〔於
是
〕
謬
執
〔有
 

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存
在
，因
而
〕
於
〔生
空
、法
空
彼
〕
二
空
〔

爲
〕
門
〔

爲
手
段
 

所
顯
示
的
第
一
義
〕
眞
〔諦
與
世
〕
俗
〔諦
彼
〕
二
法
〔的
〕
『唯
識
眞
理
』
不
能
了
達
， 

〔
爲
〕
無
明
〔愚
癡
〕
所
盲
，殊
不
正
解
，名
〔

爲
〕
『迷
唯
識
(者
)
』
，
〔今
世
親
菩



薩
〕
爲

令
〔此
等
有
情
了
〕
達
〔生
、法
二
〕
空
〔及
由
此
所
顯
的
眞
諦
唯
識
眞
如
實
性
與
 

俗
諦
唯
識
道
理
〕
，方
乃
造
〔此
〕
《
(唯
識
三
十
)
論
(頌
)
》
。
〔而
此
中
所
言
〕 

『
(迷
唯
識
)
者
』
，即
〔是
迷
謬
於
唯
識
的
五
蘊
相
續
之
〕
假
者
，
〔亦
即
是
彼
〕
迷
謬
 

〔之
〕
人
也
。」

乙

、
次
釋
三
解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繼
釋

r

令
〔有
情
了
〕
達
二
空
〔的
目
的
，在
〕
於
 

〔令
彼
對
〕
唯
識
〔道
〕
理
(能
)
如
實
知
」
云
：

r

〔
世
親
造
頌
的
目
的
在
令
有
情
於
唯
 

識
義
理
能
如
實
知
，可
有
三
解
：
一
者
〕
、

爲
外
道
等
『開
』
顯
此
〔三
十
頌
的
〕
文
 

〔義
〕
，

爲

〔佛
家
二
乘
〕
內
道
等
演
『示
』
此
〔三
十
頌
的
文
〕
義
，令
〔彼
等
對
〕
於
 

唯
識
〔性
及
唯
識
道
理
都
能
〕
如
實
了
知
，不
生
邪
智
〔而
〕
謬
執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 

法
。
〔二
者
〕
或
〔彼
〕
內
〔道
二
乘
及
〕
外
道
〔學
人
，彼
對
〕
我
、法
〔只
有
〕
邪
 

知

，
〔
無
有
正
解
，
故
〕
示
令
正
知
，
故
名
爲
『
示
』
.，
〔
對
〕
於
唯
識
〔
道
〕
理
全
不
能
 

知
〔者
〕
，開
曉
令
知
，故
名
『開
』
也
。
〔當
〕
智
〔慧
能
〕
稱
〔合
〕
正
理
，
〔則
〕 

名
『如
實
知
』
。此
約
小
乘
及
外
道
〔作
〕
解
。
〔三
者
〕
若
大
乘
中
〔的
〕
諸
空
見
師
， 

〔不
了
〕
唯
識
〔而
謬
執

爲
空
無
〕
，亦
〔得
〕
名
〔

爲

〕
『謬
(者
)
』
，
〔因
言
迷



謬

，
前
外
道
、
二
乘
，
可
與
後
空
見
師
相
〕
影

〔
而
〕
互
顯
也
〔
即
以
『
執
有
』
影

顯

『
執
 

空
』

，
以

『
執
空
』
影
顯
『
執
有
』
〕
。
」
如
是
甲
、
乙
二
節
，
明
火
辨
論
師
敍
述
世
親
菩
 

薩
爲
令
有
情
(
包
括
外
道
執
實
我
、
實
法
者
，
二
乘
執
法
有
我
無
者
，
大
乘
空
見
師
執
識
心
 

亦
空
無
者
)
，
如
實
了
達

r

生
空
」

、r

法
空
」
及

r

唯
識
道
理
」

，
故

造

《
唯
識
三
十

 

頌
》

。㈡

顯
示
世
親
為
令
悟
入
唯
識
性
而
造
論
：
火
辨
敍
述
世
親
爲
令
〔
執
我
法
、
迷
唯
識

的
〕
有
情
了
達
二
空
，
於
唯
識
理
如
實
而
知
，
故

造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
。
然
了
達
二
空
唯
識
 

可
有
兩
個
層
次
，
一
者
是
「
除
迷
」

，
二
者
是
「
悟
入
」

。
前
段
已
明
「
除
迷
」

，
今
段
更
 

說

r

悟
入
」
，故
《述
記
》
言
：

r

〔
上
文
所
解
、
指
〕
.•此
中
說
有
〔
外
道
、
二
乘
〕
謬
 

執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，
〔故
世
親
菩
薩
造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目
的
在
〕
令
〔彼
等
的
 

迷
〕
謬
不
〔再
〕
生
〔起
〕
，意
〔即
〕
在
〔令
彼
等
都
能
〕
了
〔達
生
〕
空
、
〔法
空
， 

而
終
能
〕
證
〔入
〕
唯
識
〔實
〕
性
，故
與
〔前
面
安
慧
〕
第
一
〔段
〕
所
說
〔
『今
造
此
 

論
，
爲
於
二
空
有
迷
謬
者
生
正
解
故
、斷
二
重
障
故
、得
二
勝
果
故
』
有
〔所
〕
殊
 

〔異
〕
。又
以
『眞
如
』
名
〔

爲
〕
『迷
悟
依
』
.，
〔有
情
〕
迷
眞
如
故
，
〔即
會
〕
謬
執


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；
〔今
世
親
造
頌
，目
的
在
令
有
情
斷
〕
除
迷
〔執
實
我
、實
法
， 

進
而
能
〕
令

悟

〔
入
唯
識
實
性
，
即
是
悟
入
『
迷
悟
依
』
的
眞
如
理
體
〕
，
故
與
前
〔
敍
安
 

慧
所
說
者
〕
殊
〔異
〕
。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
 

《藏
要
》
本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
I

 
■
頁

I

 
•
注

(
三
)
云
：

「此
段
糅
安
慧
釋
第
二
解
。
《述
記
》
卷

I 

謂
是
火
辨
等
說
。
勘
原
釋
無
明
文
。
」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按
言
：

「
《
(述

)
記
》
謂

(此
段
文
字
)
是
 

火
辨
等
說
者
，
以
世
親
本
頌
初
成
，
火
辨
先
為
作
釋
，
妙
得
作
者
之
意
，
後
德
慧
因
其
釋
文
而
闡
發
義
理
；
 

安
慧
作
釋
之
時
，
亦
將
火
辨
之
說
採
入
，
故
安
慧
釋
中
(亦

)
有
此
段
文
也
。
佛
家
作
論
，
採
用
前
人
說
 

者

-
往
往
無
明
文
指
明
出
處
，
如

《瑜

伽

(師
地
)
論
》

「本
地
分
」
中
有
採
薩
婆
多
(部

)
論
藏
義
者
， 

亦
不
注
明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 
■
頁
八
四
注
①

。
又

「令
達
二
空
」
者

，
指
令
二
乘
、
外
 

道
了
達
「生
空
」
及

「法
空
」
的

「人
無
我
」
、
「法
無
我
」
義

。

②

 

「
二
空
門
真
、
俗
二
法
唯
識
真
理
」
者

，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謂
以
我
法
『
二
空
』
為

『門
』

(方
 

便

)
所

顯

『真

、
俗
二
法
』

(即
勝
義
諦
及
世
俗
諦
)
之

『唯
識
真
理
』
也

。
然

『唯
識
真
理
』
有
二
：



i

者

、
性

理

，
謂
唯
識
實
性
-
即
是
真
如
•，真
如
離
言
，
強
說
名
理
。
二
者
、
唯
識
道
理
。
今

言

『唯
識
 

真
理
』
，
兼
苞
此
二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八
五
■
注
③

。

③
先
師
羅
氏
注
云
：

「
《
(述

)
記
》
解

『於
唯
識
理
，
如
實
知
故
』
共
有
三
解
■
•

(
「為
外
道
等
開
顯
此
 

文

，
為
內
道
(小
乘
)
等
演
示
此
義
，
令
於
唯
識
如
實
了
知
，
不
生
邪
智
(而
)
謬
執
我
、
法

)
此
句
為
 

第

I

解

，
約
外
、
內
道
別
配
文
義
而
釋
。
然
文
必
有
義
，
義
必
依
文
，
今
別
配
之
者
，
約
淺
、
深
為
言
也
， 

文
淺
而
義
深
故
。
…
…

(
「或
內
、
外
道
我
、
法
邪
知
，
示
令
正
知
，
故
名
為
示
•，於
唯
識
理
全
未
能
知
， 

開
曉
令
知
，
故
名
開
也
。
智
稱
正
理
，
名
如
實
知
。
此
約
小
乘
及
外
道
解
」
)
為
第
二
解
-
總
合
外
、
小

、 

約
邪
知
與
不
知
釋
。
(
「若
大
乘
中
諸
空
見
師
，
(不
了
)
唯
識
亦
名
謬
(者

)
，
影
互
顯
也
』
)
此
句
為
 

第
三
解
，
約
大
乘
空
見
師
以
指
其
謬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頁
八
五
■
注
④

、
⑤

、
⑥

。

又

《述
記
》

「唯
識
亦
名
謬
」
句

，
日

本

《佛
教
大
系
》
第
2
冊

。
頁
九
八
加
上
夾
注
而
成
「
(不
了
) 

唯
識
，
亦
名
謬
(者

)
」
，
文
義
始
得
契
合
圓
滿
。
又
先
師
羅
氏
云
：

「
『影
互
顯
』
者

，
前
舉
小
乘
等
名
 

『謬

我

、
法
』
，
影

取

(今
大
乘
)
空
見
師
名
謬
唯
識
。
空
見
師
知
我
 

'法

(空
)
無
，非
謬
我

 '
法
；
 

(只
因
遮
)
撥
唯
識
(亦
空
)
無

，
故
得
名
『謬
』
•，非
全
不
解
，
不
得
名
『迷
』

。
由
小
乘
等
謬
我
、 

法
而
執
有
，
影
顯
空
見
師
謬
唯
識
而
執
空
•，由
空
見
師
謬
唯
識
而
執
空
，
亦
可
影
顯
小
乘
等
謬
我
、
法
而



執
有
，
故

言

『
互
』
也
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，
頁
八
五
注
⑥

。

④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注
云
：

「此

I

段
文
，
明
火
辨
釋
世
親
造
頌
(之

)
意
與
前

I

安
 

慧
師
所
說
者
意
致
不
同
也
。
安
慧
師
說
世
親
以
生
解
、
斷

障

、
得
果
三
意
造
《
(唯
識
)
三
十
頌
》
•，火
 

辨
師
則
敍
世
親
以
了
達
二
空
證
唯
識
理
及
於
迷
悟
依
『除
迷
』 
'
『令
悟
』
二
意
造
論
，
故
二
師
(所
論
有
 

所
)別

(異
)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
頁
八
五
注
⑦

。



丙
三
、
護
法
等
明
世
親
為
破
邪
執
、
顯
唯
識
理
，
所
以
造
頌

【
論
文
】
復
有
迷
謬
唯
識
理
者
，
或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，
或
執

内

識
如
境
非
有
，
或
執
 
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，
或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，

爲

遮
此
等
種
種
異
執
，
令
於
唯
識
 

深
妙
理
中
，
得
如
實
解
，
故
作
斯
論
①
。

【述
記
】
此

四

計

中

，
第

一

、
第
四
名
迷
唯
識
，
全
不
解
故
；
第

二

、
第
三
名
謬
唯

 

識

，
邪
分
別
故
。

清
辨
計
言
：
若
論
世
諦
，
心

、
境
俱
有
；
若
依
勝
義
，
心

、
境
俱

空

。
經
中
 

所

言

「
唯
心
」
等

者

，
識
最
勝
故
，
由
心
集
生
一
切
法
故
，
非
無
心
外
實
有

 

境

也

。
德
光
論
師
先
小
乘
學
②

，
造

《
十
地
疏
》
釋

「
一
心
」
言

：
如
言
王
 

來

，
非
無
臣
從
，
舉
勝
者
故
，
非
謂
唯
心
便
無
境
等
。

小

乘

、
外
道
雖
多
異
執
，
總
略
勝
者
不
過
四
種
：

(論

言

「
或
執
外
境
，
如
識
非
無
」
者

)

，
此
第
一
計
。
薩
婆
多
等
依
說
十

 

二
處
密
意
言
教
，
諸
部
同
執
離
心
之
境
如
識
非
無
③
。
彼
立
量
云
：

「其
我



所
說
離
心
之
境
決
定
實
有
，
許

除

畢
竟
無
，
心

、
境
二
法
隨
一
攝
故
，
如
 

心

、
心
所
。
」
④
此
皆
依
經
說
有
色
等
，
不
能
繁
引
。

(
論

言

「
或

執

內

識

，
如
境
非
有
」
者

)

，
此

第

二

計

，
即

學

《中
》

、 

《
百
》
清
辨
等
師
依
密
意
教
說
諸
法
空
，
便
亦
撥
心
體
非
實
有
⑤

。
彼
立
量

 

云

：

「
汝
之

内

識
如
境
非
有
，
許
所
知
故
，
如
汝
心
外
境
。
」
⑥
清
辨
俗
諦

 

外
境
許
有
；
今
就
中
道
，
無
自
違
失
⑦

。
又

《掌
珍
》
中

，
依
勝
義
諦
說
有

 

為

、
無
為
並
是

空
等
，

皆
如
彼
說
⑧
。

(論

言

「或
執
諸
識
，
用
別
體
同
」
者

)

，
此
第
三
計
，
即
大
乘
中
一
類
菩

 

薩

，
依
相
似
教
，
說
識
體
一
⑨

。

《
攝
論
》
第
四
說
一
意
識
菩
薩
計
：

一
、 

依
遠
行
及
獨
行
教
，
遊
歷
諸
境
，
故
說
遠
行
；
復
言
獨
行
，
無
第
二
故
⑩
。 

二

、
依
五
根
所
行
境
界
，
意
各
能
受
教

⑪

。
三

、
依

六

識

身

，
皆
名
意
處

 

教

。
四

、
又

《解
深
密
》

、
《
瑜
伽
》
等

說

，
如
依
一
鏡
上
有
多
影
像
教
。 

五

、
如
依
一
水
中
有
多
波
喻
教
。
此
恐
違
至
教
，
故
說
有
一
識

⑫

。
有
云
一
 

意

識

，
但
說
前
六
識
為
一
意
識
，
理
必
不
然
•，此
說
八
識
體
是
一
故

⑬

。



(
論

言

「
或
執
離
心
，
無
別
心
所
」
者

)

，
此
第
四
計
，
即
是
經
部

⑭

、
覺
 

天
等
執

⑮

。
經
部

師

說

：
佛

說

五

蘊

，
故

離

心

外

，
唯
有
三
心
所
：

一
、 

受

，
二

、
想

，
三

、
思

，
更
不
說
餘
心
所
名
蘊
；
故
離
三
外
，
更
無
餘
所
。 

覺
天
所
執
亦
依
經
故
，
經
說
三
法
和
合
名
觸
，
乃
至
廣
說
；
又
說
士
夫
六
界
 

染

、
淨

由

心

，
故
無
心
所

⑯

。
彼
說
唯
有
受
及
想
、
行

信

、
思

等

心

，
更
無
 

餘

法

，
隨
心
功
用
，
立
心
所
名
•，亦
恐
違
至
教
，
故
說
無
心
所

⑰

。

如
上
所
說
四
種
計
執
，
初

之

二

種

，
小

、
大
二
乘
執
境
、
執

心

非

無

、
非
 

有

.，後
之
二
種
，
大

、
小
二
乘
執
心
、
執
所
非
多
、
非
異

⑱

。

(
略

)

小

乘

、
外
道
不
知
唯
識
境
離
心
無
，
妄
計
便
起
。
且
外
道
中
，
於

能

、
所
緣
 

皆

執

我

、
法

，
迷
唯
識
故
。
如
僧
怯
等
計
思
是
我
，
心
有
實
體
，
即
計
能
緣
 

為

我

、
法
也

⑲

。
如
吠
世
等
，
別
有
我
體
，
非
即
是
思
，
實
有
諸
法
，
即
於
 

所
緣
計
我
、
法
也

⑳

。
其
小
乘
中
，
犢
子
等
計
我
為
能
知
者
，
亦
執
有
法

㉑

；
 

法
藏
部
計
心
緣
相
應

㉒

•，化

地
部
執
緣
俱
有
法

㉓

•，法
救
說
心
所
體
即
是
思

 

㉔

。
此
等
種
類
非
唯
是
一
，
故
今

論

言

「
種
種
異
計
」

。



破
境
實
有
，
在
此
卷
末
及
後
卷
初
、
下
第
四
卷
、
第
七
卷
中
唯
識
處
說
。
破
 

心
是
無
、
諸
識
用
別
體
唯
是
一
及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，
皆
如
第
七
卷
說
。
例
 

破
餘
計
在
此
卷
中
及
後
卷
說
。

「
深
妙
理
」
者

，
唯
識
道
理
。
「
如
實
解
」
者

，
正
智
生
也
。
有

漏

、
無
漏
 

解
唯
識
智
，
名

「
如
實
解
」

，
如
其
境
實
正
生
解
也

㉕

。
(略
)

【解
讀
】於
(乙
三
)

r

明

(
此
)
論
本
師
(
世
親
菩
薩
)
製
頌
之
由
」
中

，
共
分
三
分
， 

前
於
(丙
一
)
已
明

r
安
慧
等
顯
世
親

爲
令
(有
情
)
生
解
、斷
障
、得
果
，所
以
造
 

頌
」
，又
於
(丙
二
)
已
明

r
火
辨
等
明
世
親
爲
令
(
有
情
了
)
達
二
空
、
悟
唯
識
性
，
所
 

以
造
頌
」
，今
則

爲
(丙
三
)
繼
明

r

護
法
等
明
世
親
爲
破
邪
執
、
顯
唯
識
理
，
所
以
造
 

頌
」

。
此
間
可
有
三
小
節
：

㈠

總
舉
迷
謬
：
於
外
道
、
小
乘
及
大
乘
學
者
之
中
，
復
有
對
唯
識
義
理
有
迷
妄
謬
誤

 

者

，
總
而
言
之
，
或

有

r

計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
(
即
外
境
、
內
識
皆
實
有
)
，
或

有

r

計
 
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
(
即
內
識
外
境
皆
實
無
)
，
或

有
r

計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
(
即
唯
有



一
意
識
體
)
，
或

有

「
計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」

(
即
有
心
識
而
無
心
所
)
。
所

以
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言

•• r

復
有
迷
謬
唯
識
〔
義
〕
理
者
。
」
爲
明
此
義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分
三
節
以
明
此
 

r

總
舉
迷
謬
」
的
涵
義
：

甲

、
總
釋
：

《
述
記
》
言

•• r

〔
對
唯
識
義
理
有
迷
謬
者
，
可
有
四
類
計
執
〕
，
此
四
 

(類
)
計
〔執
之
〕
中
，第
一
〔類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而
實
有
，及
〕
第
四
〔類
執
離
心
無
 

別
心
所
者
〕
，名
迷
〔於
〕
唯
識
〔義
理
，以
其
對
唯
識
義
理
〕
全
不
解
故
；第
二
〔類
執
 
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，及
〕
第
三
〔類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者
〕
，名
謬
〔於
〕
唯
識
〔義
理
，以
 

其
對
唯
識
義
理
，
起
〕
邪
分
別
〔
而
理
解
〕
故

。
」
如
是
上
述
四
執
，
或

有

r

迷
於
唯
識
義
 

理
」

，
或

有

「
謬
於
唯
識
義
理
」

，
合
言
之
即
是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
謂

「
復
有
迷
謬
唯
識

 

(義
)
理
者
」
。

乙

、
別
釋
：
於
總
釋

r

迷
謬
唯
識
(
義

)
理
者
」
之
後
，
窺
基
並
別
引
淸
辨
與
德
光
二
 

例

，
以
別
釋

r

迷
謬
唯
識
(
義

)
理
者
」

。
《
述
記
》
先
舉
淸
辨
的
迷
謬
云
：

r

〔
中
觀
中
 

期
學
者
〕

淸
辨
計
言
：若
論
世
〔俗
〕
諦
，
〔則
〕
心
〔識
與
外
〕
境

倶

〔是
實
〕
有
；若
 

依
勝
義
〔諦
言
，則
〕
心
〔識
與
外
〕
境

倶

〔是
〕
空
〔無
自
性
〕
。
〔
《華
嚴
》
諸
〕
經



中
所
言
『
(
三
界
)
唯
心
』
等
者
，
〔
只
是
就
世
俗
諦
言
，
於
色
、
心

、
心
所
、
不
相
應
行
 

等
諸
法
之
中
，心
〕
識
〔之
法
〕
最
〔

爲
殊
〕
勝
故
，由
心
〔識
〕
集
生
一
切
法
故
，
〔因
 

此
說
『三
界
唯
心
』
、
『
一
切
唯
識
』
，其
實
並
〕
非
無
〔有
〕
『心
外
實
有
(之
)
境
』 

〔
的
存
在
〕
也

。
」
由
此
列
舉
淸
辨
等
依
世
俗
諦
計
執r

心
、境

倶

(實
)
有
」
的
例
證
， 

以
見
確
有
「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的
主
張
，
彼
等
便
是
「
迷
唯
識
(
義

)
理
」
者

，
即
對
 

r

唯
識
義
理
」
全
不
理
解
，
因
爲
依
「
唯
識
義
理
」

，

r

離
心
外
境
」
並
非
實
有
，
若
執
爲
 

實

，
便

是

「
遍
計
所
執
」

。

《
述
記
》
繼
舉
德
光
的
迷
謬
爲
例
以
作
別
釋
云
：

r

德
光
論
師
先
〔於
〕
小
乘
〔受
〕 

學
(疑
：應
言
於
大
乘
受
學
)
，造
《十
地
(經
)
疏
》
，釋

r

 一
心
」
言
：
如
言
〔有
 

君
〕
王
來
〔訪
〕
，非
〔唯
有
君
王
而
〕
無
〔大
〕
臣
〔相
〕
從
；
〔言
王
而
不
言
臣
者
， 

以
〕
舉
勝
者
〔君
王
，而
較
劣
的
大
臣
可
以
從
略
〕
故
，
〔由
此
可
知
言
心
識
唯
有
『
一 

心
』
者
，並
〕
非
謂
〔有
情
〕
唯
〔有
內
〕
心
〔眞
實
存
在
，而
〕
便
無
〔外
〕
境
等
〔法
 

的
存
在
〕
。
」
如
是
窺
基
更
舉
德
光
論
著
爲
例
，
除
淸
辨
外
，
確
有
論
師
於
心
識
之
外
，
更
 

計
執
有
眞
實
的
外
境
存
在
，
此
亦
是
「
迷
謬
唯
識
義
理
」
的
典
型
，
故
世
親
菩
薩
必
須
撰
著

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予
以
遮
破
。

丙

、
通
妨
：
世
間
對
「
唯
識
義
理
」
迷
謬
者
不
可
勝
數
，
何
以
獨
舉r
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 

無
」

、r
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
，
「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及

r
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」
等
四
種
 

類
而
不
及
其
餘
？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復
通
彼
妨
難
云
：
「
小
乘
、
外
道
雖
多
異
執
，
〔
但
〕
總
 

〔括
而
〕
略
〔舉
其
殊
〕
勝
者
，不
過
四
種
〔而
已
，故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唯
列
舉
其
四
大
 

類

，
並
於
下
文
分
別
遮
破
之
〕
。
」

㈡

別
敍
邪
執
：
小
乘
、
外
道
，
甚
或
大
乘
學
人
，
迷
謬
唯
識
義
理
者
，
就
其
殊
勝
的
槪
 

略
分
類
，
旣
有
四
種
，
故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繼
而
分
別
敍
其
邪
執
，
而

《
述
記
》
則
一
 
一
加
以
 

別
釋
如
後
：

甲

、
敍
有
宗
「
境
如
識
有
」
義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第
一
類r

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 

者
」
言

：

r

或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。
」
唯
識
學
者
認
爲
諸
識
是
有
體
有
用
者
，
如
彌
勒
《
辯
 

中
邊
論
•
辯
相
品
》
所
云
：
「
虛
妄
分
別
有
，
於
此
二
都
無
。
」
所

謂

「
虛
妄
分
別
有
」
便
 

是
指
凡
夫
有
漏
的
(
虛
妄
分
別
)
心
識
是
存
在
的
，
於
此
心
識
之
外
而
執
有
實
能
取
、
實
所
 

取

的

「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則
是
無
體
、
無
用
的
遍
計
所
執
假
法
，
故

「
離
識
外
境
」
是
無



體
無
用
的
。
今

r

迷
謬
唯
識
(
義

)
理
者
」
反
而
「
或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
，
即
指
外
人
計
 

執
r

離
識
外
境
」
是
實
有
的
，
一
如
「
內
識
」
這
樣
有
實
體
用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
r

或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云

：

r

此
〔是
〕第
一
〔類
的
〕計 

〔執
。說
一
切
有
部
〕
薩
婆
多
(

s
a
r
v
w
s
t
i
v
a
d
a

)
等
〔部
的
論
師
〕
依
〔佛
陀
於
《阿
含
 

(
A
g
a
m
a
)

經
》
中
所
〕
說
『十
二
處
』
、
〔
『十
八
界
』
等
〕
密
意
言

敎
，諸
部
同
執
 

〔實
有
〕
『離
心
之
(外
)
境
』
〔
一
〕
如
〔內
〕
識
非
〔是
空
〕
無
。彼
立
量
云
：
『其
 

我
所
說
離
心
之
境
決
定
實
有
(宗
)
，許
除
畢
竟
無
〔外
〕
，心
、境
二
法
隨
一
攝
故
 

(因
)
，如
心
、心
所
(喩
)
。
』
此
皆
依
經
，說
〔實
〕
有
〔外
〕
色
、
〔內
識
〕
等
 

〔
法
的
存
在
，
今
則
〕
不
能
繁
引
。
」
窺
基
設
爲
有
部
立
「
外
境
實
有
」
的
比
量
：

宗

：
離
心
的
外
境
，
決
定
實
有
。

因

：
彼
是
心
、
境
二
法
隨
一
攝
故
。

喩

：
若

是

「
心

、
境
二
法
隨
一
攝
」
者

，
則
見
是
「
決
定
實
有
」

，
如
心
、
心
所
諸
 

法

。
若

「
非
是
實
有
」

，
則
見
非
「
心

、
境
二
法
隨
一
攝
」
者

，
如
畢
竟
無
。
⑳
 

此
論
證
對
護
法
等
唯
識
論
師
來
說
，
是

「
似
比
量
」

，
因
爲
依
唯
識
今
學
，
「
忿
」

、



「
恨
」

、
「
覆
」

、
「
惱
」
等
心
所
法
，
是

「
瞋
」

、
「
癡
」
等
分
位
假
立
，
非

是

「
決
定
 

實
有
」
，故

r

如
心
、心
所
諸
法
」
彼

r

同
喩
依
」
有

r

 一
分
所
立
不
成
過
」
。又
 

「
忿
」

、
「
恨
」
等
在
護
法
等
系
統
中
旣
非
「
實
有
」

，
故

成

「
異
品
」

，
如

是

「
忿
」
等
 

r

異
品
」
旣

有

「
心

、
境
二
法
隨
一
攝
」
此
因
，
故

r

因
」
有

r

不
定
因
過
」

。
外
人
的
 

r

比
量
」
旣
有
過
失
，
而
仍
執

r

離
心
外
境
實
有
」

，
故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把
他
們
列
爲r

迷
 

謬
唯
識
義
(
理
)
者
」

，
而
於
下
文
詳
加
遮
破
。

乙

、
敍
清
辨
「
識
如
境
空
」
義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第
二
類

r

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 

者
」
言

：
「
或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。
」
唯
識
學
者
一
致
認
爲
一
切
內
識
(
包
括
八
識
及
相
應
 

的
五
十
一
心
所
法
)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，
不
是
「
空
無
」
的

，
如

《
辯
中
邊
論
•
辯
相
品
》
言
 

r

虛
妄
分
別
〔的
心
識
是
〕
有
〔體
有
用
的
〕
」
，便
可

爲
證
。今
中
觀
學
派
的

淸
辨
 

(B
h
a
v
y
a
4
9
o
-
5
7
o

A
D
)

依
勝
義
諦
言
「
心
識
」
如

同

「
外
境
」
都
是
自
性
空
無
的
，
故
可
 

以
把
淸
辨
計
執
「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歸
類
到
「
迷
謬
唯
識
(
義

)
理
者
」
的
範
疇
中
去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「或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云
：
「此
〔是
〕
第
二
〔類
的
〕
計
 

〔執
〕
，即
〔是
〕學
〔習
〕
《中
(論
)》
、《百
(論
)》
〔的
〕

淸
辨
等
〔論
〕



師
，依
〔佛
陀
〕密
意
〔的
《般
若
經
》中
〕

敎

〔法
所
〕說
『諸
法
空
(無自
性
 

義
)
』
，便
亦
〔遮
〕
撥
心
〔識
體
性
，謂
〕
非
實
有
。彼
立
量
云
：
『汝
之
內
識
，如
境
 

非
有
(宗
)
，許
所
知
故
(因
)
，如
汝
〔許
〕
心
外
〔之
〕
境
(喩
)
。
』

淸

辨
〔雖
依
 

世
〕
俗
諦
〔對
〕
外
境
許
〔彼
是
實
〕
有
，
〔但
〕
今
〔則
〕
就
〔對
向
護
法
瑜
伽
行
派
〕 

中
道
〔而
遮
破
，謂
『汝
內
識
非
有
』
，
『如
汝
心
外
(之
)
境
』
，故
於

淸
辨
，旣
加
 

『汝
』
字
以

爲
簡
別
，即
〕
無
自
違
〔本
宗
之
〕
失
。又
〔於

淸
辨
的
〕
《掌
珍
(論
)
》 

中
，依
勝
義
諦
說
有

爲
〔法
〕
、無

爲

〔法
〕
並
是
空
〔無
自
性
〕
等
，
〔其
詳
〕
皆
如
彼
 

〔論
所
〕
說
，
〔故
今
不
贅
〕
。」
今
就
《述
記
》
所
敍
，把

淸
辨
遮
破
唯
識

r

諸
識
實
有
 

體
用
」
的
比
量
論
證
，
臚
列
如
左
：

宗

：
汝
之
內
識
，
不
是
有
實
體
用
的
。

因

：
許
是
所
知
對
象
故
。

喩

：
若
是
所
知
對
象
，
則
見
非
有
實
體
用
，
如
汝
所
許
心
外
諸
境
。
㉗ 

依
因
明
法
則
，
這
個
比
量
是
不
能
成
立
的
，
因
爲
一
切r

同
品
」
如

r
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 

等
固
然
有

r

所
知
對
象
」
彼

r

因
法
」

，
一
切r
異
品
」
如

「
相
分
內
境
」

、
「
圓
成
實



性
」
眞
如
實
相
等
亦
是r

所
知
對
象
」

，
亦
有
此
因
。
如

是

r

因
法
」
太
寬
，
無
所
不
包
， 

故

成
r

不
定
因
」

，
因
此
所
立r

汝
之
內
識
，
不
是
有
實
體
用
」
的

r

宗
法
」
得
不
到

r

正
 

因
」
來
支
持
，
所
以
成

r

似
能
破
」

，
不
能
成
立
。

丙

、
敍I

意
識
師
「
用
別
體
同
」
義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第
三
類r

迷
謬
唯
識
(義
) 

理
者
」
言

：
r

或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。
」
即
謂
有
主
張r

 
(
唯
有
)
一
意
識
」
的
論
師
，
計
 

執
每
一
有
情
雖
具
六
個
識
或
八
個
識
，
六
識
或
八
識r

作
用
」
雖
然
別
異
，
但

「
識
體
」
卻
 

是
同
一
的
，
即
其
識
體
唯
是

r

 一
意
識
」

，
無
別
餘
識
•，持
此
執
著
，
名

爲

r

 一
意
識
 

師
」

。

r

 一
意
識
師
」
計
執

r
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者

，
唐
賢
可
有
三
種
解
釋
：
一
者
、
執
每
一
 

有
情
的
六
個
識
，
其
體
唯
是
一
意
識
，
即
使
第
七
末
那
、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，
離
意
識
亦
無
別
 

體

；
二
者
、
執
前
七
識
唯
有
一
意
識
體
，
此
外
但
別
有
第
八
識
；
三
者
、
執
八
個
識
唯
有
一
 

意
識
體
，
無
別
餘
識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先
作
正
釋
，
後
敍
異
義
。

《述
記
》
作
正
釋
言
：
「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說
『或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』
者
〕
，此
 

〔是
迷
謬
唯
識
義
理
者
的
〕
第
三

〔種
〕

計
〔執
〕
，即
大
乘
中
一
類
菩
薩
依
相
似

敎



〔義
〕
，說
〔諸
〕
識
體
〔性
唯
有
〕
一
〔意
識
，別
無
餘
識
。如
無
著
〕
《攝
(大
乘
) 

論
》
〔卷
〕
第
四
說
〔有
主
張
唯
有
〕
一
意
識
〔的
〕
菩
薩
〔作
出
下
列
五
種
的
〕
計
 

〔執
〕
：
一
、依
〔無
始
時
來
，意
識
能
遍
緣
一
切
所
知
境
彼
〕
遠
行

敎
〔義
〕
，及
〔諸
 

心
識
相
續
，
是
一
 
一
獨
立
而
轉
起
，
無
二
同
類
心
識
一
時
並
起
，
亦
無
有
實
我
主
宰
諸
識
生
 

起
彼
〕
獨
行

敎
〔義
；
即
意
識
能
〕
遊
歷
諸
境
，故
說
遠
行
，復
言
〔心
識
〕
獨
行
，無
第
 

二

〔
識
與
別
識
並
行
〕
故

。
〔
如
是
依
意
識
無
始
時
來
遠
行
、
獨
行
，
因
而
計
執
唯
有
一
意
 

識

，
諸
識
作
用
雖
異
，
體
性
實
與
意
識
同
體
〕
。
二

、
依
五
根
所
行
境
界
，
意

〔
識
皆
〕
各
 

能
〔領
〕
受
〔的
〕

敎

〔義
，執
諸
識
作
用
雖
異
，而
實
同
以
一
意
識

爲
體
性
〕
。三
、依
 

六
識
身
皆
名
〔

爲

『意
根
』
或
〕
『意
處
』
〔的
〕

敎

〔義
，執
諸
識
作
用
雖
異
，而
實
同
 

以
一
意
識

爲
體
性
〕
。四
、又
〔依
〕
《解
深
密
(經
)
》
、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說
 

『
若
於
爾
時
，
一
眼
識
轉
，
即
於
此
時
唯
有
一
分
別
意
識
與
眼
識
同
所
行
轉
；
若
於
爾
時
， 

〔
有

〕
一
一
、
二
一
、
四

、
五
諸
識
身
轉
，
即
於
此
時
，
唯
有
一
分
別
意
識
與
五
識
身
同
所
行

 

轉

。
…
…
如
善
淨
鏡
面
，
若
有
一
影
生
緣
現
前
，
唯
有
一
影
起
；
〔
如
有
〕
若
二
、
若
多
影
 

生
緣
現
前
，
有
多
影
起
』

，
如
是
依
此
〕
等
說
如
依
一
鏡
上
有
多
影
像
〔
的
〕
敎

〔
義

，
計



執
諸
識
作
用
雖
異
，
體
性
唯
有
一
意
識
的
存
在
〕
。
五

、
〔
又
〕
如

依

〔
唯
識
典
籍
所
言
〕 

一
水
中
有
多
波
〔譬
〕

喩
〔的
〕

敎

〔義

，
計
執
諸
識
作
用
雖
異
，
體
性
唯
是
一
意
識
。
如
 

是
〕
此
〔等
菩
薩
，由
於
〕
恐
違
至

敎
，故
說
〔唯
〕
有
一
〔意
〕
識
，
〔無
別
餘
識
的
存
 

在
〕
。」跟
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復
敍
異
議
云
：
「有
云
『
〔唯
〕
一
意
識
』
(者
)
，但
說
前
六
 

識
爲
一
意
識
，
〔
不
排
除
別
有
第
八
識
，
甚
或
別
有
第
七
識
的
存
在
；
即
使
如
此
〕
，
理
 

〔亦
〕
必
不
然
，
〔因

爲
〕
此
〔間
於
唯
識
義
理
有
迷
謬
者
，執
〕
說
八
識
體
是
一
故
。」 

因

爲

「
一
意
識
師
」
依
前
文
所
敍
述
的
五
大
經
敎
以
作
依
據
，
是
不
能
成
立
「
唯
一
意
識
， 

無
別
餘
識
」
的

。
所
以
者
何
？
其
一
，
所

謂

r

遠
行
敎
」
者

，
意
謂
無
始
時
來
，
意
識
能
遍
 

緣
一
切
所
知
境
，
依
此
不
能
證
成
每
一
有
情
唯
有
一
意
識
體
而
無
有
別
餘
識
體
的
存
在
.，所
 

謂

r

獨
行
敎
」
者

，
意
謂
諸
識
現
行
相
續
是
一
一
獨
立
而
起
，
無
有
實
我
主
宰
其
事
，
依
此
 

不
能
證
成
六
識
或
八
識
皆
唯
以
一
意
識
爲
體
性
。
其
二
、
意
識
雖
能
領
受
五
根
所
行
境
界
， 

但
不
能
依
此
說
一
意
識
能
攝
餘
諸
識
體
。
其

三

、
十
二
處
中
的
「
意
處
」
及
十
八
界
中
的

 

r

意

(
根

)
界
」
雖
然
可
攝
六
識
，
但
眼
根
對
色
境
而
生
眼
識
，
耳
根
對
聲
境
而
生
耳
識
，



乃
至
意
根
對
法
境
而
生
意
識
還
是
被
肯
定
的
，
所
以
不
能
因
「
意
處
」

、
「
意

(
根

)
界
」
 

可
攝
六
識
，
而
迷
執
唯
有
一
意
識
，
別
無
餘
識
體
性
的
存
在
。
其

四

、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與
 
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提
出
「
一
鏡
上
有
多
影
像
」
的
顯
現
，
只
不
過
比
喩
一
識
之
上
，
可
有
 

衆
多
不
同
的
相
分
顯
現
，
非
謂
由
一
意
識
而
顯
現
爲
諸
六
識
•，且
於
本
經
的
〈
心
意
識
相
 

品
〉
中
明
言
•
•
「
〔
第
八
〕
阿
陀
那
識
爲
依
止
、
爲
建
立
故
，
六
識
身
轉
，
謂
眼
識
、
耳

、 
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識
.，此
中
有
識
，
眼

〔
根
〕
及

色

〔
境
〕
爲
緣
，
生
眼
識
，
與
眼
識
倶
隨
 

行
同
時
同
境
，有
分
別
意
識
轉
；
〔此
中
〕
有
識
，耳
〔根
〕
、鼻
〔根
〕
、舌
〔根
〕
、 

身
〔根
〕
及
聲
〔境
〕
、香
〔境
〕
、味
〔境
〕
、觸
〔境
〕

爲

緣
，生
耳
〔識
〕
、鼻
 

〔識
〕
、舌
〔識
〕
、身
〔識
〕
，與
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識

倶
隨
行
，同
時
同
境
有
分
別
意
 

識
轉
。
」
如
是
可
見
於
每
一
有
情
，
有
阿
陀
那
識
及
前
六
識
的
存
在
，
故
不
能
說
「
唯
一
意
 

識

，
無
別
餘
識
」

。
其
五
、

r

 一
水
中
有
多
波
」
者

，
只
能
比
喩
於
第
八
識
上
能
生
前
七
識
 

浪

，
而
不
能
依
彼
以
證
成r

唯
一
意
識
，
無
別
餘
識
」
的
存
在
。
因
此
可
知
依
據
上
文
所
引
 

五
段
經
敎
，
倶
無
從
推
證r

唯
有
一
意
識
，
而
別
無
餘
識
」
彼
結
論
，
所
以
彼
五
種
經
敎
的
 

依
據
，
窺
基
論
師
說
之
爲
「
相
似
敎
」

，
因
爲
依
彼
似
可
證
成
「
唯
有
一
意
識
」

，
但
所
據



的
敎
義
，
本
意
實
非
如
此
，
故
不
能
依
彼
以
證
成
「
唯
有
一
意
識
，
而
無
餘
別
識
」
義

。
如
 

是
依
據
「
相
似
敎
(
義

)
」
以
求
推
證
「
唯
有
一
意
識
，
別
無
餘
識
體
」
而
實
不
能
成
立
.， 

旣
不
能
成
立
而
「
一
意
識
師
」
猶
計
執
「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者

，
故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把
他
們
 

歸
類
到

r
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者
」
的
行
列
中
去
。

丁

、
敍
覺
天
等
「
無
別
心
所
」
義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敍
述
第
四
類r

迷
謬
唯
識
(義
) 

理
者
」
言

：
「
或
執
離
心
，
無
別
心
所
。
」
依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所
載
，
小
乘
經
量
部
師
和
說
 

一
切
有
部
的
覺
天(

B
u
d
d
h
a
d
e
v
a
)

都
有
這
種
執
著
，如
《述
記
》
所
言
：
「
〔除
受
、 

想
、思
等
心
所
外
，
『或
執
離
心
，無
別
(餘
)
心
所
』
〕
此
〔是
〕
第
四
〔種
〕
計
 

〔執
〕

，即
是
經
〔量
〕
部
〔及
有
部
〕
覺
天
等
〔的
計
〕
執
。」
然
後
分
別
闡
釋
其
思
想
 

內
容
如
下
：

《述
記
》
先
述
經
量
部
(

s
l

k
a

 

)
執
言
：
「經
(量
)
部
師
說
：佛
說
〔每一
 

有
情
都
有
〕
五
蘊
，故
離
〔色
蘊
及
識
蘊
之
〕
心
外
，唯
有
三
心
所
〔是
有
體
性
的
，此
 

即
〕
一
、受
〔心
所
〕
，
二
、想
〔心
所
〕
，
三
、思
〔心
所
；
此
外
〕
更
不
說
〔有
貪
 

等
〕
餘
心
所
名
〔

爲
有
體
的
〕
『蘊
(法
)
』
•，故
離
〔受
、想
、思
彼
〕
三
〔心
所
〕



外
，更
無
〔有
〕
餘
〔心
〕
所
〔的
存
在
〕
。」
此
即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或
執
離
心
， 

無
別
心
所
」
的
涵
義
所
在
。
據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所
推
論
，
上
句
是
經
量
部
中
的r

上
座
 

系
」
的
鳩
摩
羅
多(

K
u
m
a
r
a
l
a
b
d
h
a
)

等
所
主
張
的
計
執
。
故
知
彼
等
雖
執
「
離
心
無
別
心
 

所
」

，
但
並
非
要
否
定
一
切
心
所
，
而
仍
然
是
肯
定
受
、
想

、
思
等
三
心
所
，
說
它
們
離
心
 

王
是
有
實
體
性
的
存
在
的
，
因
爲
彼
等
體
即
是r

受
蘊
」

、r

想
蘊
」
及

r

行
蘊
」
；
蘊
體
 

是
實
有
，
則
受
、
想

、
思
三
心
所
亦
是
實
有
體
性
之
法
，
而
貪
、
瞋

、
癡
等
餘
心
所
卻
是
無
 

體
之
法
。

跟
著
《述
記
》
再
述
覺
天
的
計
執
言
：
「
〔至
於
有
部
的
〕
覺
天
所
執
〔離
心
無
別
心
 

所
者
，其
理
論
〕
亦
依
經
〔藏
所
說
而
建
立
〕
故
。經
說
『
〔根
、境
、識
〕
三
法
和
合
名
 

〔
爲
〕
『觸
(心
所
)
』
。
〔如
是
若
離
色
蘊
的
根
、境
，離
識
蘊
的
六
識
心
，即
無
有
觸
 

心
所
的
體
性
。
同
一
理
趣
〕
，
乃
至
廣
說
〔
若
離
六
識
心
，
則
亦
當
無
有
餘
別
心
所
。
佛
 

經
〕
又
說
〔有
情
〕
士
夫
〔假
體
是
由
地
'水
、火
、風
、空
、識
〕
六
界
〔結
合
而
成
； 

彼
士
夫
假
體
是
〕
染
〔是
〕
淨
〔實
〕
由
心
〔識
所
決
定
〕
•，故
〔離
心
實
〕
無
心
所
〔的
 

體
性
存
在
。
不
過
並
非
一
切
心
所
全
無
，
猶
如
經
量
部
所
主
張
〕
，
彼

〔
覺
天
論
師
〕
說
唯



有
受
〔心
所
〕
及
想
〔心
所
〕
、行
〔蘊
中
的
〕
信
〔心
所
及
〕
思
等
心
〔所
，除
此
〕
更
 

無
餘
〔心
所
〕
法
〔的
存
在
。故
知
〕
隨
心
〔識
的
差
別
〕
功
用
，
〔假
〕
立
心
所
〔之
〕 

名
〔而
已
。如
是
經
部
諸
師
及
有
部
覺
天
論
師
等
〕
亦
恐
違
〔經
藏
〕
至

敎
，故
說
〔除
六
 

識
及
受
、想
、思
等
外
〕
無
〔餘
別
〕
心
所
〔的
存
在
〕
。」

受

、
想

、
思
等
心
所
法
固
是
有
體
，
貪

、
瞋

、
癡
等
煩
惱
心
所
，
信

、
慚

、
愧

、
無
 

貪

、
無

瞋

、
無
癡
等
諸
善
心
所
等
，
亦
皆
現
量
所
得
，
雖
於
五
蘊
法
中
，
未
見
其
條
目
，
然
 

亦
不
應
執
爲
非
有
，
所
以
後
之
《
五
蘊
論
》
把
五
十
一
心
所
法
剔
除
受
、
想
二
心
所
(
因
彼
 

等
已
成
受
蘊
、
想
蘊
法
)
，
其
餘
心
所
悉
皆
攝
入r

行
蘊
」
之
中
；
如
是
諸
蘊
有
其
體
用
， 

則
心
所
法
亦
應
有
其
體
用
，
不
違
至
敎
。
至
於
從

r

士
夫
六
界
染
、
淨
由
心
」
實
不
能
直
接
 

推

證

「
無
別
心
所
」
的
結
論
，
因
爲
心
所
是
心
王
的
相
應
法
，
舉
心
即
攝
心
所
，r

染

、
淨
 

由
心
」
是
槪
略
言
，
詳
言
之
實
攝
「
染

、
淨
亦
由
心
所
」
義

。

戊

、
約
前
總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旣
已
把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列
「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 

者
」
的
四
種
形
態
(
即
：
或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、
或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、
或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 

同

、
或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)
淸
楚
疏
釋
明
白
，
於
是
約
前
總
解
以
作
小
結
言
：

r

如
上
所
說



四
種
計
執
，
初
之
二
種
〔
即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、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，
是
〕
小

、
大
二
乘
執

 

境

、
執
心
非
無
、
非
有
.，後
之
二
種
〔
即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、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，
是
〕
大

、 

小
二
乘
執
心
〔王
〕
、執
〔心
〕
所
非
多
，非
異
。」

《述
記
》
所
言

r

初
之
二
種
，
小

、
大
二
乘
執
境
、
執
心
非
無
、
非
有
」
者

，
依
前
文
 

疏
釋
，
「
初
之
二
種
」
是

指

r
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及

r
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；
所

謂

r

執
 
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者

，
是
指
小
乘
的
說
一
切
有
部
師
，
計
執
離
識
有
實
外
境
，
一
如
心
識
， 

體
用
非
無
.，另
大
乘
淸
辨
論
師
，
就
世
俗
諦
言
，
執
心
、
境
亦
是
倶
有
，
猶
如
有
部
。
所
謂
 

r
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者

，
是
指
大
乘
淸
辨
，
就
中
道
第
一
義
諦
，
執
心
法
亦
無
，
猶
如
外
 

境

。
所

言

r

後
之
二
種
，
大

、
小
二
乘
執
心
、
執
所
非
多
、
非
異
」
者

，
依
前
文
疏
釋
，
此
 

間
所
謂
「
後
之
二
種
」
是

指

r
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及

「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」
；
所

謂

r

執
 
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者

，
是
指
一
類
大
乘
論
師
〔
即

「
一
意
識
師
」
〕
執

「
前
六
識
」
或

「
全
 

八
識
」
體
唯
是
一
，
即
唯
有
一
意
識
的
存
在
爲
體
，
無
別
餘
識
的
存
在
，
故

言

r

心
(王
) 

非
多
」

。
所

謂

「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」
者

，
此
指
小
乘
經
量
部
及
說
一
切
有
部
的
覺
天
論

 

師

，
計
執
除
受
、
想

、
思
等
心
所
外
，
離
心
別
無
餘
心
所
的
存
在
，
即
異
於
心
王
，
別
無
心



所

，
故

言

r

執
(心
)
所
非
異
(於
)
心
(王
)
」
。

㈢

總
結
作
論
：
於

(
丙
三
)
述

「
護
法
等
明
世
親
爲
破
邪
執
、
顯
唯
識
理
，
所
以
造
 

頌
」
中

，
共
分
三
節
。
於
中
已
完
成
首
節r

總
舉
迷
謬
」
及
次
節

r

別
敍
邪
執
」
之
後
，
今
 

是
末
節
「總
結
(世
親
)
作
論
(緣
由
)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r

爲

遮
〔彼
執
外
境
如
 

識
非
無
、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、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、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，
乃
至
妄
計
能
緣
實
我
、
所
 

緣
實
法
〕
此
等
種
種
異
執
，
令
於
唯
識
深
妙
理
中
，
得
如
實
解
，
故

〔
世
親
論
師
〕
作
斯
 

《
(唯
識
三
十
)
論
(頌
)
》
。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，可
有
三
節
：

甲

、
釋
種
種
異
執
：
窺
基
法
師
於
上
文
已
分
別
疏
釋
世
親
論
師
之
撰
《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，其
目
的
在
於
令
「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者
」
能
「於
唯
識
深
妙
理
中
，得
如
實
 

解
」

。
至
於

r

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者
」
，可
有
種
種
：
一
者

r

或
執
外
境
如
識
非
無
」

、 

二

者

r

或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
、
三

者

r
或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
，
四

者

r

或
執
離
心

 

(體
)
無
別
心
所
(之
體
)
」
，如
此
四
者
《述
記
》
都
已
作
翔
實
的
疏
釋
；此
外
《成
唯
 

識
論
》
更
總
結
遮
撥
「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者
」
言
：

r

爲
遮
此
等
種
種
異
執
，
令
得
如
實
 

解

，
故
作
斯
論
。
」
除
上
述
四
種
之
外
，
何
者
爲

r

種
種
異
執
」
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

r

小
乘
、外
道
不
知
唯
識
〔理
趣
，不
知
外
〕
境
〔若
〕
離
〔識
〕
心
〔則
〕
無
〔實
自
 

體
，因
而
〕
妄
計
便
起
。且
外
道
中
，於
能
〔緣
心
識
及
〕
所
緣
〔諸
境
〕
皆
執
〔

爲
實
〕 

我
、
〔實
〕法
，
〔以
彼
等
皆
〕迷
〔謬
〕唯
識
〔義
理
〕故
。如
〔數
論
〕僧
怯
 

(
s
i
k
h
y
a
)

〔及
瑜
伽

(
Y
o
g
a
)

學
派
〕
等
計
〔執
〕
『
(能
起
)
思
〔用
諸
塵
境
者
， 

即
〕
是
〔實
〕
我
』
，
〔彼
等
於
能
緣
〕
心
〔識
〕
有
實
體
〔用
〕
，即
計
〔執
彼
〕
能
緣
 

〔心
識
〕

爲
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也
。
〔又
〕
如
吠
世
〔史
迦
，即
勝
論
(

v
a
l
i
i
k
a
)

 

學
派
及
一
切
執
所
緣

爲
實
我
者
，彼
〕
等
別
〔執
〕
有
〔實
〕
我
體
，非
即
是
思
〔受
的
能
 

緣
作
用
，而
是
〕
實
有
〔自
性
的
〕
諸
法
，即
〔是
〕
於
所
緣
〔法
體
如
『實
句
』
中
的
 

『第
八
種
實
』
〕
計
〔執

爲
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也
。
〔至
於
〕
其
〔餘
〕
小
乘
〔部
派
之
〕 

中
，
〔有
〕犢
子
(

v
a
t
s
i
p
u
a
y
a

)
〔及
正
量
部
(

S
a
m
m
a
t
i
y
a

)
，

彼
〕等
，計
(執
) 

『
(非
即
蘊
非
離
蘊
補
特
迦
羅
)
我
(體
)
』

爲
能
知
者
，
〔此
外
〕
亦
執
有
〔自
性
實
有
 

的
諸
〕
法
(存
在
)

•

，

法
藏
部
(

D
h
a
r
m
a
g
u
p
t
a

 )
計
〔執
〕
心
、
〔心
所
能
〕
緣
〔與
彼
〕 

相

應

〔
而
倶
生
倶
滅
而
存
在
的
諸
法
，
如
諸
識
能
親
緣
與
之
相
應
的
觸
、
作
意
、
受

、
想

、 

思
等
心
所
，
慧
心
所
能
親
緣
與
之
相
應
的
受
心
所
等
〕
.，化
地
部
(Ma

h
i

泣k
a

 )〔計〕執



〔心
、心
所
能
攀
〕
緣
〔與
彼
〕

倶

有
〔之
〕
法
，
〔如
眼
識
心
法
能
緣
與
之

倶
起
的
觸
、 

作
意
等
心
所
、
所
依
的
眼
根
及
扶
根
塵
等
法
；
如
是
乃
至
說
一
切
有
部(

s
a
r
v
a
s
t
i
v
a
d
i
n
)

 

的
評
論
家
〕
法
救
(

D
h
a
r
m
a
t
r
a
t
a

 

)
〔執
〕說
〔
一
切
〕心
所
〔法
〕體
即
是
思
(

c
e
t
a
s

 
)，
 

〔
其
餘
的
心
所
都
無
自
己
的
實
體
，
都
是
思
心
所
的
分
位
假
立
而
已
〕
。
此

等

〔
計
執
〕
種
 

類
〔繁
多
〕
，非
唯
是
一
、
〔二
品
類
〕
，故
今
《(成
唯
識
)論》言
『種
種
異
 

計
』
。」乙

、
預
明
能
破
處
：
如
是
外
道
、
小
乘
的
「
迷
謬
唯
識
(
義

)
理
者
」

，
除
彼
等
「
執
 

外
境
如
識
非
有
」

、r

執
內
識
如
境
非
無
」

、r
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」

、r

執
離
心
(體
) 

無
別
心
所
(
之
體
)
」
外

，
更
有
外
道
計
執
能
緣
心
、
所
緣
境
爲
實
我
、
實
法
，
如
數
論
之
 

執
於
能
緣
法
「
思
是
實
我
」

，
勝
論
之
執
所
緣r

九
實
」
中
有
其
一
法
是
實
我
；
小
乘
之
 

中

，
更
有
犢
子
部
執
有
「
非
即
蘊
非
離
蘊
補
特
迦
羅
」
爲
能
知
實
我
，
法
藏
部
執
心
、
心
所
 

法
能
緣
與
其
相
應
的
諸
法
，
化
地
部
執
心
、
心
所
法
能
緣
與
其
倶
有
的
諸
法
，
說
一
切
有
部
 

的
法
救
執
「
心
所
體
即
是
思
」

，
如
是
種
種
異
執
於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中
何
處
得
以
遮
破
，
使
 

迷
謬
者
得
以
正
解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云
：
「
〔遮
〕
破
〔外
人
所
執
〕
境
〔是
〕
實
有



〔者
〕
，在
〔本
論
〕
此
卷
〔之
〕
末
及
後
卷
〔之
〕
初
，
〔以
及
〕
下
〔面
〕
第
四
卷
、 

第
七
卷
中
〔明
〕
唯
識
處
〔有
所
解
〕
說
。
〔遮
〕
破
〔外
執
〕
心
〔識
〕
是
〔自
性
實
〕 

無

、
『
諸
識
用
別
體
唯
是
一
』
及
執
『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』

，
皆

如

〔
於
本
論
〕
第
七
卷
〔
有
 

所
解
〕說
。
〔至
於
〕例
破
餘
計
，
〔則
〕在
〔本
論
〕此
卷
中
及
後
卷
〔有
所
解
〕 

說

。
」丙

、
結
如
實
解
理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言
護
法
等
認
爲
世
親
造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者

，
目
 

的

在

r

破
邪
執
，
顯
唯
識
理
」

，
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：

r

復
有
迷
謬
唯
識
(義
)
理
 

者

，
…
…
爲
遮
此
等
種
種
異
執
，
令

〔
彼
等
〕
於
唯
識
深
妙
理
中
得
如
實
解
，
故
作
斯

 

論

。
」
然
則
何
謂

r

如
實
解
」
？
何

謂

r

深
妙
理
」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云
：

r

〔所
 

謂
〕
『深
妙
理
』
者
，
〔是
指
下
文
所
述
的
〕
唯
識
道
理
。
〔所
謂
〕
『如
實
解
』
者
， 

〔是
指
能
使
〕
正
智
生
〔起
以
解
唯
識
(義
)
理
〕
也
。
〔彼
等
或
是
〕
有
漏
、
〔或
是
〕 

無
漏
〔的
能
理
〕
解
唯
識
〔正
理
之
〕
智
〔慧
〕
名
〔

爲

『如
實
正
智
』
；
以
彼
『如
實
正
 

智
』
以
理
解
『唯
識
正
理
』
名

爲
〕
『如
實
解
』
，
〔以
能
〕
如
其
〔理
〕
境
實
正
〔而
〕 

生
解
也
。
」

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依

《藏
要
》
本
校
，
此
段
大
致
與
梵
本
《唯
識
三
十
頌
安
慧
釋
》
中
的
第
三
解
相
同
；
《安
慧
釋
》
本
唯
 

無

「或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，
或
執
離
心
無
別
心
所
」
二
句
而
已
。
依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則
謂
此
段
文
義
是
護
 

法
等
所
說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認
為
：
所
以
有
此
歧
異
者
，
殆
由
護
法
採
集
其
前
輩
安
慧
論
師
之
文
而
復
 

以
己
意
加
添
兩
句
，
使
其
義
更
為
周
備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八
六
注
①

。

②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認
為
「先
小
乘
學
」
的

「小
」
字

，
恐
怕
是
「大
」
字
之
誤
(即
此
句
似
應
作
「先
大
 

乘
學
」
，
因
為
下
文
言
「
(德
光
)
造

《十
地
(經
)
疏
》
」
，
而

《十
地
經
》
是
大
乘
經
故
。
又
玄
奘

《大
唐
西
域
記
》
云
德
光
先
學
大
乘
，
後
入
小
乘
，
卻
破
大
乘
之
義
，
可
以
為
證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 

卷

I

•頁
八
七

注
④

。

③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云
：
如
來
為
破
空
執
，
故
說
「十
二
處
」
教

，
不
分
(六
)
根

、
(六
)
境
有
內
、 

外

(之
)
別

。
雖
總
不
分
，
(而
)
意
在
心
內
(是
有
)
，依
他
起
性
不
離
(內
)
識
故
。
又
薩
婆
多
等
不
 

解
如
來
密
意
，
遂
計
(執
)
「十
二
處
」
離
識
實
有
(見

《義
演

»
)

。

「薩
婆
多
(

s
a
r
v
Q}l
s
t
i
<
Q}l
d
a)
」
是
梵
語
，
此
云
「說

|
切
有
」
(簡
稱
「有
部
」
)
，小
乘
二
+
部
之

I

， 

佛
滅
後
第
三
百
年
初
，
從
根
本
上
座
部
分
出
，說

I

切
有
為
法
、
無
為
法
體
皆
實
有
(見

《異
部
宗
輪
論



述
記
》
)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八
七
注
①

。

④
 

智
周
《演
祕
》
卷

I

本
云
：
「問
：
量
有
何
過
？
答
：
(彼
)
宗
言
(離
心
外
境
)
實
有
.，心
境
二
法
隨

I 

攝
故
(為
因
)
；
心
、心

(所
)
法

(為
)
喻
。大
乘
(護
法
等
的
)
忿
等
(心
所
法
)
是
假
非
實
，
(故
) 

喻
有

I
分
所
立
不
成
(過
)
。
(又
)
大
乘
(以
)
瓶
等
是
境
(而
)
非
實
，
(得
為
「異
品
」
，
故

「異
 

品
」
有

「心
境
二
法
隨

I

攝
」
因
；
又
以
「忿
」
'
「恨
」
'
「覆
」
、
「惱
」
等
心
所
非
實
，
亦
得
為

「異
品
」
，
彼

「異
品
」
亦
有
「心
境
二
法
隨

I

攝
」
因
。
故
)
因
有
不
定
(過
)
。
」

(按
•

.
依

「剔
 

除
有
法
」
義
，
則

《演
祕
》
不
必
以
「瓶
」
為

「異
品
」
)
。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七

(下
) 

至
八

I

八

(上
)
。

⑤

 

「學
中
、
百
清
辨
等
師
」
，
指
清
辨
、
月
稱
等
是
學
習
龍
樹
《中
論
》
及
提
婆
《百
論
》
而
成
為
中
期
中
 

觀
學
派
(空
宗
)
的
論
師
。
「等
」
者
則
等
取
中
觀
學
派
末
流
的
「惡
取
空
者
」
。
「依
密
意
教
，說
諸
 

法
空
」
者

，
是
指
釋
迦
世
尊
說
《大
般
若
經
》
等

，
為
顯
示
離
心
識
外
的
遍
計
所
執
的
實
我
、實
法
本
不
 

存
在
，
故
從
密
意
說
諸
法
空
無
自
性
，
其
實
還
有
依
他
起
法
及
圓
成
實
性
是
存
在
的
。
清
辨
等
不
解
釋
尊
 

的
密
意
，
認
定
依
他
、
圓
成
之
法
亦
是
空
無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八
八
注
①

。

⑥
 

以

「許
所
知
故
」
因
，
立

「內
識
非
有
」
宗

，
對
護
法
等
唯
識
今
學
家
，
有

「不
定
因
過
」
。
因
為
陳
那
、



護
法
等
許
「相
分
內
境
」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依
他
起
法
，
是
存
在
的
「有
」
，
不
是
「非
有
」
，
可
作
「異
 

品
」
。
今
此
「相
分
內
境
」
便
有
「許
所
知
故
」
因

，
所
以
說
彼
「比
量
」
有

「不
定
因
過
」
，
故
不
能
 

成
立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疏
言
：
量
中
兩
「汝
」
字
皆
是
「簡
自
之
辭
」
。
且
第

I

「汝
」
字

(按
••即
 

指

「汝
之
內
識
如
境
非
有
」
)
，由
於
護
法
立
「內
識
」
是
有
，
而
清
辨
則
就
勝
義
諦
-立

「識
非
是
有
」
；
 

既
清
辨
與
護
法
的
觀
點
不
同
，
故
加
「汝
」
以
作
言
簡
。
至
於
第
二
「汝
」
字

(按
：
即

「如
汝
心
外
 

(之
)
境
」
)
，
護
法
立
「外
境
」
非
有
，
清
辨
立
世
俗
諦
「外
境
」
非
無
，
故
須
簡
別
。
見
羅
著
《述
 
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八
九
注
②
。

⑦

 

「今
就
中
道
」
，
是
指
「如
汝
心
外
境
」
是
就
護
法
的
「瑜
伽
中
道
」
說
的
，
因
為
護
法
許
「心
外
之
境
」 

非
有
；
今
既
以
「汝
」
字
言
簡
，
所
以
清
辨
雖
主
張
「俗
諦
外
境
許
有
」
，
而
仍
然
「無
自
違
失
」
(按
： 

即
言
「無
違
清
辨
自
宗
之
失
」
)
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八
九

注
③
。

⑧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疏
言
：
清
辨
論
師
造
《掌
珍
論
》
二
卷
，
首
標

I

頌
以
為
綱
領
云
：
「真
性
有
為
空
， 

如
幻
緣
生
故
；
無
為
無
有
實
，
不
起
似
空
華
。
」
頌
中
前
兩
句
為

I

量
，說
勝
義
諦
中
有
為
法
空
。
量
云
： 

真
性
有
為
空
(宗
)
，
緣
生
故
(因
)
，
如
幻
(喻
)
。
頌
後
二
句
又
為

I

量
，說
勝
義
諦
中
無
為
法
空
。 

量
云
••真
性
無
為
無
有
實
(宗
)
，
不
起
故
(因
)
，
似
空
華
(喻
)
。其
後
長
行
-
皆
為
解
釋
此
頌
而
作



也

。

I

家
之
學
，
難
以
少
文
盡
述
，
學
人
如
欲
明
其
義
蘊
，
可
自
披
尋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•

 

頁
八
九
注
④

。

⑨

 

「說
識
體

I

」
者
，慧
沼
《義
燈
》
云
：
「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言
)
『或
執
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』
(者
)
， 

西
明
(圓
測
)
云
：
有
說
八
識
為

I

 
(識
體
)
；
有
說
但
執
六
識
為

I

 
(識
體
，
而
)
不
說
(第
)
七

、

(第
)
八

(識
)
。
…
…
又
無
著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云
：
『有

I

類
師
說

I

意
識
；
彼
彼
(諸
識
)
依

(意
識
而
)
轉

，
得
彼
彼
(諸
識
之
)
名
，
如

(依
)
意

(識
之
)
思
業
，名
身
、
語
業
。
』
依
彼
論
文
， 

即
云
說

I

意
識
，
明
不
許
(有
)
多

(識
體
的
存
在
)
。
…
…
是
故
無
性
(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)
但
總
說
 

言

『無
別
餘
識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六
七
三
(下
)
。

「相
似
教
」
者

，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謂

(

I

意
識
師
)
，
其

(諸
識
用
別
體
同
之
)
教
似
可
作
 

解

，
而
其
(所
依
經
教
的
用
)
意
實
非
如
此
說
•，如
遠
行
教
，
(所
引
言
教
)
，
似
說
祇
有

I

 
(意
)
識

， 

遠
行
遊
歷
(了
別
)
諸

(所
知
)
境

，
而
其
義
(實
)
非
如
此
也
。
「說
識
體

I

」
者

，
謂
識
體
唯

一

 
, 

即
唯
有

I

意
識
，
更
無
餘
識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九
〇
注
②

。

⑩

 

「遠
行
教
」
及

「獨
作
教
」
者

，
智
周
《演
祕
》
云
：
「按
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
(卷
)
五
十
七
云
： 

依
何
根
(何
)
處
說
『遠
行
』
、
(
『獨
行
』
)
等

(教
)
？
答
：
依

『意
根
』
、
『
(意
)
處
』
，
(說



『遠
行
』
、
『獨
行
』
等
教
，
因
為
有
情
依
意
根
'意
處
)
，
由
於
前
際
無
始
時
故
，遍
緣

I

切
所
知
境
 

故

，
名
為
『遠
行
』
•，諸
心
相
續

，I

 I

 
(別
)
轉

(無
二
識

I

起
並
生
)
故

，
無
主
宰
故
，
名
為
『獨
 

行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八

(上
)
。

先
師
注
云
：
「
《攝

(大
乘
論
)
無
性
釋
》

(卷
)
四
云
：
『論
曰
：
此
中
有
頌
：
若
遠
行
、
獨
行
，
無
 

身

' 寐
於
窟
，
調
此
難
調
心
，
我
說
真
梵
志
。
釋
曰
•■說

I

意
識
菩
提
薩
埵
引
教
證
言
若
遠
行
等
。
遊
歷
 

I

切
所
識
境
故
，
名
為
遠
行
；
為
證
此
(

I

意
識
)
義

，
復
說
獨
行
，
(除
意
識
行
)
無
第
二
(識
體
與
 

之
共
行
)
故

。
』
按
依
《瑜
伽
論
》

(卷
)
五
十
七
，
謂
意
識
能
遍
緣
前
際
無
始
時
故
，
遍
緣

I

切
所
知
 

境
故
，
名
為
遠
行
■，諸
心
相
續
(是

)

I

 I

 
(獨
立
而
轉
)
故

(按
：
即
無
(有
)
兩
個
同
類
識

I

時
並
 

起
)
，
無
主
宰
故
(按
：
即
不
為

I
個
實
我
所
管
御
)
，
名

『獨
行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⑨

。

⑪

「依
五
根
所
行
境
界
，意
各
能
受
(之
)
教
」
者

，智
周
《演
祕
》
云
：
「無
性
《攝
論
(釋
)
》

(卷
) 

四
釋
此
經
云
：
(論
曰
■■又
如
經
言
：
『如
是
五
根
所
行
境
界
，意

(識
)
各
能
受
(之
)
，意

(識
)
為
 

彼

(前
五
識
所
)
依

(故
)
。
』
釋
曰
)
：
謂
此
『五
根
所
行
境
界
』
，
唯
是
意
識

I

 I

各
別
(皆
)
能
領
 

受
義
，
既
云
『意
識

I

 I

 
(各
)
別

(皆
能
領
)
受

，
明
無
餘
識
。
(
『意
為
彼
依
』
者

，
由
此
(意
識
 

為
)
增
上
(緣
)
，
彼

(五
識
得
)
生
起
故
。
)
問
：
《愣
伽
(經
)
》
、
《涅
槃
(經
)
》
皆
明

I

識

，



此

(

I

意
識
)
師
所
立
乃
扶
彼
經
，
云
何
論
主
判
為
邪
執
？
答
：
《楞
伽
(經
)
》
意
說
(前
)
七

(識
 

皆
)
依

(第
)
八

(識
的
)
種

(子
)
而
方
得
生
，
故
言
『第
八
起
諸
識
浪
』
，
非
說
第
八
(識
)
轉
依
 

餘
七
(識
)
。
《涅
槃
經
》
意
以
彼
六
識
，
識

(之
了
別
)
性
是
同
，
故
立

I

識

(蘊
)
，
依
根
分
六
， 

非
六
(識
的
體
性
是
同
)

I

，
名
為

I

識

，
如
彼
經
云
：
『如

I

色
性
，
隨
五
根
緣
，
得
五
塵
名
，
豈
言
 

I

色
體
即

I
耶
？
五
境
雖
別
，
變
礙
義
同
，
同

I

 
(色
)
蘊

(所
)
攝

，故
名

I

色
.，識
亦
應
爾
，
了
別
 

性
同

，I

 
(識
)
蘊
攝
故
，
故
名
『

I

識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八

(上
)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按
云
：
「依
無
著
等
意
，
只
謂
與
五
識
同
時
有
意
識
生
，
與
五
識
同
緣
五
境
，
且
與
五
 

識
為
增
上
緣
，令
得
生
起
；
而

『

I

意
識
師
』
乃
執
唯
有

I

個
意
識
於
五
根
門
轉
，無
別
眼
等
五
識
自
體
， 

(故
窺
基
前
言
，說
彼
『依
相
似
教
』
，
非
如
實
教
)
。
」
同
見
注
⑨

。

⑫
先
師
釋
言
：
「
《解
深
密
經
.心
意
識
相
品
》
云
：
『廣
慧
，
若
於
爾
時
，
(有
)

I

眼
識
轉
，
即
於
此
時
 

唯
有

I

分
別
意
識
與
眼
識
同
所
行
轉
•，若
於
爾
時
，
(有
)
二
、
三
、
四
 '
五
諸
識
身
轉
，
即
於
此
時
， 

唯
有

I

分
別
意
識
與
五
識
身
同
所
行
轉
。
廣
慧
，
譬
如
大
暴
水
流
，
若
有
(能
使
)

I

浪
生
(起
之
)
緣
 

現
前
，
(則
)
唯

(有
)

I

浪
轉
(起
)
；
若
二
、若
多
浪
生
緣
現
前
，
(則
)
有
多
浪
轉
(起
)
。
…
…
 

又
如
善
淨
鏡
面
，
若

(有
能
使
)

I

影
生
(起
之
)
緣
現
前
，
(則
)
唯

(有
)

I

影

(現
)
起
；
(如



有
)
若
二
、
若
多
影
生
緣
現
前
，
(則
)
有
多
影
(現
)
起

。
』
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卷
七
十
六
引
經
 

全
同
。
按
觀
此
經
文
全
段
，
明
明
說
於
前
五
識
外
，
別
有
分
別
意
識
。
又

I

水
中
有
多
波
，
意
喻
第
八
識
 

能
生
七
識
浪
；

I

境
中
有
多
影
，
意
喻

I

識
上
有
多
相
分
，
而

I

意
識
師
望
文
生
義
，
遂
謂
波
用
雖
殊
， 

水
體
是

I
，
影
像
雖
多
，鏡
體
則

I

，
以
此
作
類
比
推
理
，
謂
識
用
雖
多
，識
體
則

I

，
遂
遮
餘
識
，
說
 

唯
有

I

意
識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四
.頁
九

I

注
⑤

。

⑬
先
師
注
云
：
「唐
賢
於
『

I

意
識
計
』

(解
)
有
三
釋
：

㈠
執
六
識
體

I

,
別
有
第
八
、第
七
。
持
此
解
 

者
有
圓
測
'
道
證
、
神
廓
等
師
。
彼
等
以
世
親
《
(攝
論
)
釋
》
為
推
論
依
據
。
世
親
《
(攝
論
)
釋
》 

(卷
)
四
云
：
『

I

類
菩
薩
欲
令
唯
有

I

意
識
體
，
彼
復
次
第
安
立
顯
示
。
…
…
意
識
…
…
雖
復
是

I

，
依
 

眼

(根
)
轉
時
，
得
眼
識
名
，
如
是
乃
至
依
身
(根
)
轉
時
，
得
身
識
名
。
非
離
意
識
別
有
餘
識
，
唯
除
 

別
有
阿
賴
耶
識
。
』
彼
等
以
此
證
六
識
體

I

，
別
有
第
八
。
《
(圓
)
測
疏
》
云
：
『雖
無
正
文
，
以
理
 

推
第
七
(識
)
離
意
(識
)
亦
有
別
體
。
』

㈡
執
七
識
體

I

 
，
別
有
第
八
(識
)
。
慧
沼
法
師
於
《了
義
 

燈
》
中
假
設
，
以
為
世
親
釋
既
說
『唯
除
別
有
阿
賴
耶
識
』
，
若
許
別
有
第
七
等
便
乖
世
親
論
意
，
是
則
 

應
許
七
識
識
體

I

 ，
唯
除
第
八
(識
)
也
。

㈢
執
八
識
體

I
 。窺
基
、慧
沼
等
師
持
此
說
。
其
依
據
有
四
：

I

者

、無
著
本
論
云
••『有

I

類
師
說

I

意
識
，
彼
彼
(七
識
)
依

(意
識
而
)
轉

，
得
彼
彼
(七
識
之
)



名

，
如

(依
)
意
思
業
，
名
身
、
語
業
。
』
既
云
『說

I

意
識
』
，
明
不
許
(有
餘
七
的
)
多

(識

)
•，又
 

云

『如
意
思
業
』
，
即
說

I

個
意
識
相
應
之
思
，
分
為
三
業
，
非
別
有
二
思
，
若
許
別
有
餘
識
-
則
喻
不
 

相
似
，
不
得
名
『

I

意

(識
)
』
。
二
者
、無
性
《
(攝
論
)
釋
》
云
：
『謂
有

I

類
菩
提
薩
埵
，
欲
令
 

唯
有

I
意
識
性
，
依
於
彼
彼
眼
等
(根
)
生
時
，
得
彼
彼
名
，
所
謂
眼
識
，
乃
至
意
識
。
此
中
無
別
餘
識
 

種
類
。
』
既
總
說
言
『無
別
餘
識
種
類
』
，
則
意
識
之
外
，
亦
無
別
第
八
、第
七
識
矣
。
三
者
'
此
論
但
 

云

『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』
，並
無
簡
除
第
八
(識
)
。
四
者
、世
親
《
(攝
論
)
釋
》
言

『唯
除
第
八
.(識
)
』 

者
，應
是
執
『

I

意
識
論
師
』
中
之
別
師
義
也
。
(以
上
參
考
《義
燈
》
、
《義
演
》
及

《集
成
編
》
等
。
) 

今
謂
『

I

意
識
師
』
容
有
多
家
，
世
親
所
據
是

I

家
之
言
，
其
義

狭

•，無
性
所
據
是
又

I

家
之
言
，
其
義
 

寬
•，此
論
言
『諸
識
用
別
體
同
』
，
是
舉
義
寬
者
而
斥
其
非
，
以
映
顯

狭

者
亦
無
是
理
；
(窺
基
)
疏
主
順
 

論

，
故
云
『理
必
不
然
』
也
。
」
見
羅
時
憲
先
生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頁
九

I

至
九
二
注
⑦

。

⑭
先
師
注
言
：
「經
部
，
具
云
經
量
部
(

s
a
u
s
n
t
i
k
a

)
，
佛
滅
(後
)
第
四
百
年
初
由
說

|

切
有
部
 

(
s
a
rv
as
t
i
<
§
d
i
n
)

分
出
，
屬
上
座
部
系
統
。
此
部
於
三
藏
中
唯
以
經
為
正
量
，
不
依
律
(藏
)
、論
 

(藏
)
，故
名
經
量
。
然
經
部
師
復
分
三
種
：

㈠
根
本
經
部
，
以
鳩
摩
羅
多

(
K
u
m

QJIr
a
l
a
b
d
h
a
)

為
首
，
以
 

所
造
論
廣
說
譬
喻
，人
稱
譬
喻
師

(
d
「？
t

a)ln
t
i
k
a
)

，
雖
源
出
根
本
(經
部
)
，
而
被
視
為
異
派
，
計

(執
)



離
心
全
無
心
所
。

㈡
經
部
上
座
，
即
室
利
邏
多

(
s
r
i
l
a
b
d
h
a
)

論
師
，
乃
經
部
毘
婆
沙
之
編
集
者
，
似
是
經
 

部
之
有
力
派
系
，
計
除
受
、想

、
思
外
，
無
餘
心
所
。

㈢
除
上
兩
派
(的
)
餘
經
部
師
，
執
全
無
(或
) 

分
無
(心
所
)
未
詳
。
」
見
羅
時
憲
先
生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九
三
注
②

。

⑮
先
師
注
言
：
「覺
天

(
B
u
d
d
h
a
d
e
v
a
)

者

，說

|

切
有
部
論
師
，婆
沙
四
評
家
之

|

，
執
離
心
及
受
、想

、 

思
、
信

(四
心
所
)
外

，
無
別
餘
心
所
，
以
受
、
(想

、
思
)
等
三
是
蘊
之
主
，
說

I

切
有
部
許
(五
) 

蘊

(皆
)
是
實
有
故
.，信

(心
所
之
活
動
，
則
)
是
入
道
之
初
階
故
」
。
同
見
前
注
。

智
周
《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《大
毘
婆
沙
論
》

(卷
)

I

百
四
十
二
云
：
『尊
者
覺
天
作
如
是
說
：
諸
有
為
法
有
 

二
自
性
：

|

者
大
種
，
二
者
謂
心
。
離
大
種
外
，
無
所
造
色
；
離
心
(王
外
)
無

(有
心
)
所

。
諸
色
皆
 

是
大
種
差
別
，
非
色
皆
是
心
之
差
別
。
若
經
部
師
自
有
二
釋

：

I

 
、
譬
喻
師
(主
張
)
唯
心
(王
而
)
無
 

(心
)
所

，
同
覺
天
計
•，二
、有
心
所
四
(而
)
釋
不
同
。
』
故

《順
正
理
論
》

(卷
)
第
十

I

云

.
•
『
謂

 

執
別
有
心
所
論
者
，
於
心
所
中
多
興
諍
論
，或
唯
說
三
大
地
法
，或
唯
說
四
，或
說
有
+
,
或
說
十
四
。
』 

解
云
：
『如
次
說
受
、想

、
思
；
說
四
(心
所
，
則
)
加
觸
(心
所
)
，說
十
(心
所
)
即
十
大
地
法
•，十
 

四

(心
所
則
)
加
貪
及
瞋
、癡

、慢

。
』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八
。

⑯
先
師
注
云
：
「彼

(覺
天
)
計
云
••經
既
說
『
(根

、境

、識
)
三
法
和
合
名
觸
』
，
是

『觸

(心
所
)
』



離
根
、境

、識
三
(法
)
無
體
；
『觸
』
體
既
無
，
餘

(心
所
之
無
體
)
可

(以
)
例
知
，
故
云
『乃
至
 

廣
說
』
。
『士
夫
六
界
染
、淨
由
心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有
情
之
(成
)
染

(成
)
淨
由
心
(王
之
所
決
定
)

-

 

非
由
心
所
等
(決
定
)
也
。
『士
夫
』
，
指
有
情
之
個
體
•，有
情
由
地
、
水
、火

、風

、空

、識
六
界
(六
 

種
因
法
)
結
合
而
成
，
故
稱
(由
)
此
六
界
(所
)
合
成
之
假
體
為
『士
夫
六
界
』

(參
考
《瑜
伽
(師
 

地
)
論
》

(卷
十
四
及
五
十
六
)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.頁
九
三
注
⑤

。

⑰
先
師
注
云
：
「
『彼
』
指
覺
天
。說

I

切
有
部
計
五
蘊
實
有
，
而

『受
』
、
『想
』
是
蘊
，
自
與
別
餘
心
所
 

不
同
-
故
是
實
有
。
行
蘊
中
之
『信
』
雖
是
『思
』

(心
所
)
之
分
位
，然
是
入
道
之
初
階
，
得
果
之
 

(所
)
憑
依
，
故
說
為
實
。
行
蘊
中
『思
』

(心
所
)
是

I

蘊
之
主
，
故
亦
非
無
。
除
受
、
(想

、
信

、 

思
)
等

(四
心
所
)
外

，
餘
別
貪
、
瞋
等
(心
所
)
則
唯
是
依
心
之
差
別
功
用
，
假
立
心
所
之
名
耳
。
」 
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頁
九
三
注
⑥

。

⑱
窺
基
《樞
要
》
云
：
「第
三
為
破
邪
執
造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之
中
，
又
解
：
各
有
小
乘
、
大
乘
師
執
： 

第

I

、
(大
乘
)
清
辨
依
世
俗
諦
(執
)
心
外
有
境
，
(心

、境
)
二
俱
非
無
。
第
二
、小
乘
中

I

說
部
執
 

I

切
法
唯
有
假
名
，
都
無
心
 '境
•，外
道
空
見
(者
)
亦
復
如
是
。
第
三
、小
乘
執
心
、意
 '識
義

I

文
 

異
，
《攝
大
乘
(論

)
»

 
(所
述
)
說

(有

I

意
識
師
，執
)
心

、意

、識
體
(是
)

I

者

(即
)
是

(此



執
)
。第
四
、上
古
大
乘
(論
師
)
亦
有
依
《莊
嚴
(經
)
論
》
執
諸
心
所
離
心
無
體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四
三
•頁
六

I

七

(上
)
。

⑲

「僧
怯

(
s
a
m
k
h
y
a
)

」
即
是
數
論
的
音
譯
，
為
印
度
六
派
哲
學
之

|

，
由
迦
毘
羅

(
K
a
p
i
l
a
)

所
創
。
五
 

世
紀
有
自
在
黑

(
l

cfl'<
a
r
a
k
「$
n
a
)

撰

《僧
怯
頌

(
s
a
m
k
h
y
a
-k
a
r
i
k
a
)

》
，
後
有
《金
七
十
論
》

(不
知
作
 

者

，
由
真
諦
漢
譯
)
為
其
注
書
，
此
外
並
有
《高
達
帕
達
注

(
G
a
u
d
a
p
a
d
a
-b
h
a
§
y
a
)

 »

及

《摩
達
羅
注
 

(
M

o)lt
h
a
r
a
-
v
r
t
t
o

》
。彼
倡
「神
我

(
p
u
r
u
?
a
)

」
及

「自
性

(
p
r
a
k
「ti )

」
二
大
原
理
。
「自
性
」
受

「神
 

我
」
的
影
響
，
開
展
而
成
為
每

I

有
情
的
「覺

(

b
u
d
d
h
i

)
」
(亦
名
大
)
及

「我
慢
(

a
h
a
m
k
a
s

)
」
。 

由

「我
慢
」
展
開
成
為
「意
根

(
m
a
n
a
s
)

」
及
色
、聲

、香

、味

、觸
等
「五
唯

(
t
a
n
m
a
t
r
a
)

」
與
地
、 

水

、
火

、
風

、
空
等
「五
大
(

m
a
holl
b
hcl
t
a)
」
；
如
是
相
繼
而
開
展
成
眼
、
耳

、鼻

、
舌
、
皮
等
「五
知
 

根

(
b
u
d
d
h
T
n
d
r
i
y
a
)

」
及
舌
、
手

、
足

、
男
女
、
大
遺
等
「五
作
根

(
K
a
r
m
e
n
d
r
i
y
a
)

」
。
如
是
構
成
數
 

論
派
的
「
二
十
五
諦
」
。
「自
性
」
是
宇
宙
間
唯

I

的
純
質
的
存
在
，
「神
我
」
則
是
宇
宙
間
無
量
的
有
 

情
生
命
個
體
。
「自
性
」
變
現
開
展
成
二
十
三
諦
，
由

「神
我
」
思
作
受
用
(按
：
「思
」
在
佛
家
是
行
 

為
造
作
義
，
故
有
受
用
的
含
義
)
五
塵
諸
境
。
故

《述
記
》
言

「僧
怯
等
計
(執
)
思

(用
)
是

(神
) 

我

(的
活
動
)
」
。窺
基
在
《因
明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釋

「我
是
思
」
云
：
「數
論
立
神
我
諦
，體
為
受
者
，



由
我
思
用
(色

、聲

、香

、
味

、
觸
)
五
塵
諸
境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四
■頁

I

 I

七
(中)。

⑳

「吠
世

(
v

a
i

cfl'e
?

ik
a
)

」
是

「勝
論
」
的
梵
語
音
譯
，具
云
「吠
世
史
迦
」
，
亦
是
印
度
六
派
哲
學
之

|

， 

由
迦
那
陀

(
K

a
o

a
d

a
)

(亦
名
食
米
齊
仙
人
)
所
開
創
，
亦
名
優
樓
迦

(
u

lu
k

a
)

，
立
實

(
d

r
a

v
y

a
)

、 

德

(
g

u
n

a
)

、業

(
K

a
r
m

a
)

、同

(

s
Q)l
m
Q)l
n
y
a
)
、異

(
v
i

w'e
s

a
)

、和
合

(s
a

m
a

<
§

y
a

)

等

「六
句
義
」
。 

至
六
世
紀
，
有
慧
月
論
師
(末
底
戰
陀
羅

M
a

tic
a

n
d

ra
)

增
補
開
為
實
、德

、
業

、
同
、
異

、
和
合
、
有
 

能

、無
能
、俱
分
、無
說
等
「十
句
義
」
，都
是
自
性
實
有
，
遂
成
《十
句
義
論
》
，
玄
奘
譯
為
漢
文
。
在
 

勝
論
的
思
想
體
系
中
，
「我

(
A

tm
a

n
)

」
是

「實
句

(d
ra

v
y
a

-
p

a
d

§
rth

a
)

」
中
地
、水
、火

、風
 '空
、 

時

、方

、我

、意
等
九
種
實
體
中
的

|

種

。
又

「我
」
具
十
四
種
「德
」
(按
：
德
是
屬
性
義
)
故
窺
基
 

《因
明
入
正
理
論
疏
》
云
：
「
『我
』
有
十
四
德
，
謂
數
、
量

、別
性
、合

、
離

、
覺

、
樂

、
苦

、
欲

' 

瞋

、
勤
勇
、法

、非
法
、
行
。
…
…

《十
句
(義
)
論
》
云
：
『我
云
何
？
謂
是
覺
、樂

、苦

、欲

、瞋

、 

勤
勇
、
法

、非
法
、
行
等
和
合
(之
)
因
緣
，
起
智
為
相
，
名
我
。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四
■頁
 

I

 I

八

(上
)
。
故
勝
論
之
執
「我
」
，
具
十
四
德
，
能
作
因
緣
，
與
覺
、
樂
等
九
德
和
合
，
然
後
能
起
 

「智
」
，
不
同
於
數
論
所
執
「
(神
)
我
是
思
」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說
言
：
「吠
世
等
(執
)
別
有
我
體
，
非
 

即
是
思
。
」



㉑
犢
子
部
(<

Q)l
t
s
f
t
r
i
y
a

)
屬
小
乘
上
座
部
派
的

|

支

。
《異
部
宗
輪
論
》
云
：
「
(佛
滅
度
後
)
第
三
百
 

年

，
從
說

I

切
有
部
流
出

I

部

-
名

犢

子

部

。
…

…

從

犢

子

部

流

出

四

部

••

 I

、
法
上
部

i
 I

、
賢
冑
部
， 

三
、
正
量
部
，
四
、
密
林
山
部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九
■頁

I

五
(中)。

窺
基
《異
部
宗
輪
論
述
記
》
卷

中

云

「犢
子
者
，
律
主
姓
也
。
上
古
有
仙
(人
)
，
居
山
靜
處
，貪
欲
起
 

已
，
不
知
所
止
，
近
有
母
牛
，
因

(與
之
有
)
染

(而
)
生
子
，
自
後
仙
(人
)
種

(族
)
，
皆
言
犢
子
， 

則

(犢
子
是
)
婆
羅
門
姓
也
。
佛
在
(世
)
之
日
-
有
犢
子
外
道
歸
佛
出
家
，
如

《涅
槃
經
》
說

。
此
後
 

門
徒
相
傳
不
絕
，
至
此
(佛
滅
度
後
三
百
年
從
有
部
)
分

(出
而
成
)
部

(派
)
，
從
遠
襲
為
名
(故
) 

言
犢
子
部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三
■頁
二
二
〇
。

犢
子
部
計
執
有
實
我
名
為
「非
即

藴

非
離
蘊
補
特
迦
羅
」
(於

「五
法
藏
」
中

，
屬

「不
可
說
藏
」
，
其
 

餘
四
藏
是
過
去
、
現
在
、
未
來
及
無
為
藏
)
；
佛
言
「無
我
」
者

，
但
無
如
外
道
所
執
的
「即
蘊
我
」
或
 

「離
蘊
我
」
而
已
。
此
部
後
所
流
出
的
「正
量
部

(
s
a
m
m
a
t
i
y
a
)

」
亦
同
有
此
執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言

「犢
 

子
等
計
『我
』
為
能
知
者
」
。

㉒

「法
藏
部

(
D
h
a
r
m
a
g
u
p
t
a
)

」
亦
名
「法
密
部
」
，
以

「藏
」
與

「密
_」同
義
，
於
佛
滅
度
後
三
百
年
頃
 

從

「化
地
部

(
M
a
h
i

cfl's
s
a
k
a
)

」
分
出
。
彼
部
特
重
明
咒
真
言

(
m
a
n
t
r
a
)

，
故
把
教
法
分
成
經
、律

、對



法

(阿
毘
達
磨
)
、
明
咒
、
菩
薩
等
「五
藏
」
，
故

《異
部
宗
輪
論
》
云
：
「次
後
於
此
(佛
滅
度
後
)
第
 

三
百
年
，
從
化
地
部
流
出

I

部
名
法
藏
部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九
■頁
十
五
(中
)
。
《異
部
宗
輪
 

論
述
記
》
云
：
「法
藏
者
(是
)
部
主
(之
)
名
•，亦
名
法
密
(部
)
，
密
之
與
藏
，
義
意
大
(致
相
) 

同
，
法
藏
、法
密
二
義
皆
得
。
此

(法
藏
)
師
含
容
正
法
，
如
藏
之
密
，
故
言
法
密
，
從
人
以
立
部
名
。 

此
部
師
說
，
總
有
五
藏
：

I

經

、
二
律
、
三
阿
毘
達
磨
、
四
咒
〔即
明
諸
咒
等
〕
、
五
菩
薩
〔即
明
菩
薩
 

本
行
事
等
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三
•頁
四
四
〇
。

何
以
《唯
識
述
記
》
言

「法
藏
部
計
心
緣
相
應
」
？
先
師
注
云
：
「此

(法
藏
)
部
師
執
心
'心
所
能
了
知
 

其
相
應
法
，
如
心
起
時
必
有
觸
、
作
意
、受
等
與
之
相
應
，
此
心
王
能
親
緣
觸
等
心
所
•，又
如
慧
等
能
了
 

其
相
應
之
受
心
所
等
是
。
」
見
羅
時
憲
先
生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頁
九
四
注
④

。
故

《阿
毘
達
磨
大
 
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「或
復
有
執
心
、
心
所
法
能
了
相
應
(之
法

)
-

如
法
密
(法
藏
)
部
；
彼
作
是
 

說
：
慧
等
能
了
相
應
受
、
(想

、
思
)
等

(相
應
之
法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七
.頁
四
二
(下
)
。 

㉓

「化
地
部

(
M
a
h
i

w'a
s
a
k
a
)

」
於
佛
滅
度
後
三
百
年
間
從
上
座
說

|

切
有
部
分
出
。
《異
部
宗
輪
論
述
記
》 

云
：
「此
部
主
本
是
國
王
，
王
所
統
攝
國
界
地
也
•，化
地
上
之
人
庶
(眾
多
)
，故
言
化
地
。
(後
)
捨
國
 

出
家
，
弘
宣
佛
法
，
從
本
為
名
，
名
化
地
部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部
》
卷
八
三
•頁
四
四
〇
(上
)
。
又

《阿



毘
達
磨
大
毘
婆
沙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「或
復
有
執
心
、
心
所
法
能
了
(與
其
)
俱
有
(之
法
)
，
如
化
地
部
彼
 

作
是
說
：
慧

(心
所
)
有
二
種
俱
時
而
生
■■ 

I

 
(者
是
)
相
應
(慧
)
、
二

(者
)
不
相
應
(慧
)
•，相
應
 

慧

(可
以
了
知
)
不
相
應
者
，
不
相
應
慧
(亦
可
了
)
知
相
應
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七
.頁
四
二
 

(下
)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部
執
心
能
緣
(與
之
)
俱
有
之
法
。
『俱
有
法
』
者

，
同
時
存
 

在
之
法
，
即

I
、
相
應
心
所
，
二
、俱
有
依
根
，
三
、
俱
有
(之
)
根
依
處
也
•，如
眼
識
心
王
起
時
，
其
 

相
應
之
觸
、
作
意
、
(受
)
等
心
所
、
俱
時
之
眼
根
及
扶
根
塵
，
皆
是
(眼
識
之
)
俱
有
法
也
。
」
見
羅
 

著
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九
四
注
④

。

㉔
法
救

(
D
h
a
r
m
a
t
r
s
t
a
)

是
說

|
切
有
部
的
論
師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前
後
有
四
法
救
…
…
今
疏
 

主
所
言
(者
)
…
…
是
婆
沙
評
家
之
法
救
也
。
依
疏
主
意
，
謂
法
救
執
行
蘊
中
所
有
心
所
惟
有
『思
』
為
 

有
實
體
，
餘

(法
)
皆
依
『思
』
之
分
位
假
立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九
四
注
④

。

㉕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云
：
「
『如
其
境
實
正
生
解
』
者

，
謂
以
「唯
識
道
理
」
為
境
，
依
如
其
境
之
真
實
 

相

，
不
增
益
、
不
損
滅
，
而
生
起
有
漏
、無
漏
(的
)
正
智
解
也
。
即

(
《述
記
》
此
中
所
言
)
『正
智
』 

字

，
泛
指

I

切
正
確
智
解
，
非
唯
指
無
漏
智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|

 •

頁
九
六
注
①

。 

又
智
周
《演
祕
》
云
：
「
(論
文
)
『故
作
斯
論
』
者

，
(是
)
此

(護
法
論
師
)
之
結
文
■，前
之
(安



慧

、
火
辨
)
二

(論
)
師

(文
)
亦
合
有
(如
此
)
之

(結
合
)
，
今

(重
略
耳
。
論
文
)
上
言
『今
造
 

此
論
』

I

句

，
後
之
(火
辨
、
護
法
)
二

(論
)
師

(文
)
，
理
亦
合
有
，
(但
)
不
可
繁
重
，
故
互
影
 

顯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頁
八

I

八
(中)。

⑳
可
改
換
成
假
言
論
式
：

大
前
提
：
若

「離
心
的
外
境
」
非
是
實
有
，
則
非
是
「心

、境
二
法
隨

I

所
攝
」
。

小
前
提
：
今

「離
心
的
外
境
」
是

「心

、
境
二
法
隨

I

所
攝
」
。

結

論

：
故
知
「離
心
的
外
境
」
決
定
是
實
有
。

㉗
可
改
換
成
假
言
論
式
：

大
前
提
：
你
的
內
識
若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，
則
非
是
所
知
對
象
。

小
前
提
：
今
彼
等
都
是
所
知
對
象
。

結

論

：
故
知
你
的
內
識
不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。



甲
二
、
依
教
廣
成
分
分
三

：
(乙

一

)明唯識相

(乙
二
)
明
唯
識
性
 

(乙
三
)
明
唯
識
位

乙

I

、明
唯
識
相
分
二
：

(丙
一
)
略
釋
外
難
、略
標
識
相

(丙
二
)
廣
明
識
相

丙

I

、略
釋
外
難
、略
標
識
相
分
二
：

(
丁
一
)

將
發
論
端
，
寄
問
徵
起

(丁
二
)
舉
頌
依
義
正
答

丁

I

、
將
發
論
端
，
寄
問
徵
起



【論
文
】
若
唯
有
識
，
云
何
世
間
及
諸
聖
教

説

有
我
、
法
？

【
述

記

】
自

下

第

二

，
依

教

廣

成

。

(
略

)
①
前

二

十

四

頌

宗

明

識

相

，
即

是

依

他

。 

第

二

十

五

頌

明

唯

識

性

，
即

圓

成

實

。
後

之

五

頌

明

唯

識

位

，
即

十

三

住

。 

諸

異

生

等

無

始

時

來

，
不
能
了
知

心

虛

妄

性

，
執

離

心

外

有

別

實

境

，
執
離

 

彼

境

有

別

實

心

，
妄

計

二

取

為

真

為

實

，
故

頌

說

言

：

「
唯

識

無

境

界

，
以
 

無

塵

妄

見

，
如

人

目

有

翳

，
見

毛

月

等

事

。
」
②
執

我

執

法

，
具

生

二

障

；
 

冀

諸

智

者

授

法

妙

藥

，
令

障

斷

除

。
小

聖

、
邪

師

智

尚

微

闕

，
解

生

迷

謬

。 

菩

薩

大

悲

，
為

欲

除

彼

我

、
法

執

故

，
顯

離

妄

心

無

別

二

取

，
說

唯

有

識

；
 

是

故

最

初

種

種

方

便

，
廣

分

別

，
說

識

相

，
令

知

遣

，
生

厭

斷

，
即
依
他

 

起

，
令

除

二

取

。

雖

知

此

心

虛

妄

顯

現

，
而
未
了
達
真
性
是
何
•，若

未

知

真

，
不

了

妄

故

，
是

 

故

經

言

：

「
非

不

見

真

如

，
而

能

了

諸

行

，
皆

如

幻

事

等

，
雖

有

而

非

 

真

。
」
③
是

故

次

初

明

唯

識

性

，
即

圓

成

實

(
略

)

。
前

世

俗

諦

，
後
勝
義

 

諦

.，為

除

二

取

，
廣

說

諦

也

。



意

令
有
情
斷
妄
成
佛
。
如

來

功

德

殊

妙

無

邊

，
非

少

修

行

可

能

圓

證

，
故
次

 

第

三

明

唯

識

位

。
彼

修

行

時

經

三

大

劫

，
總

十

三

位

，
略

為

五

位

，
謂
資
糧

 

等

。
要

無

邊

因

，
得

無

邊

果

，
故

時

長

遠

，
修

行

斷

障

，
方

能

證

得

菩

提

、 

涅

槃

。

今

論

所

明

，
意

在

於

此

勸

諸

智

者

，
應

勤

修

學

，
故

為

三

分

科

釋

本

文

。 

(
略

)

「
初
二
十
四
頌
明
識
相
」
者

，
於

中

有

二

：
初

一

頌

半

略

釋

外

難

， 

略

標

識

相

•，餘
二
十
二
頌
半
廣
明
識
相
。

(
略

)
然

解

第

一

、
一
頌
半
中
， 

文

分

為

二

：
初

、
將

發

論

端

，
寄

問

徵

起

•，第

二

、
舉

頌

依

義

正

答

。
此
即

 

第

一

、
寄

問

徵

起

。

此

意

難

云

：
論
宗
所
明
一
切
唯
識
；
若

唯

有

識

，
無

心

外

境

，
云
何
諸
世
間

 

說

有

我

、
法

？
•此

則

世

間

相

違

，
違

理

之

失

。
及

諸

聖

教

中

，
亦

說

有

我

、 

法

，
此

則

聖

教

相

違

，
違

教

之

失

。
非

彼

兔

角

等

可

說

為

青

等

，
以
本
性

 

無

，
不

可

說

故

。
我

、
法

本

無

，
云
何
起
說
？
•夫

立

義

宗

，
要

無

九

過

•，既
 

有

二

失

，
唯
識
不
成
④

。
此

依

因

明

世

間

、
聖

教

二

種

相

違

，
故

為

難

也

。



言

「
世

間

」
者

：
可

毀

壞

故

，
有

對

治

故

，
隱
真
理
故
⑤

，
名

之

為

世

•
，堕

 

世

中

故

，
名

為

「
世

間

」

。
由

此

滅

、
道

或

非

世

間

，
無

對

治

故

⑥

。
言

 

「
聖

教

」
者

：

「
聖

」
者

正

也

•，與

理

相

應

，
於

事

無

擁

，
目

之

為

「
聖

」 

⑦

。
又

契

理

通

神

，
目

之

為

「
聖

」
⑧

。
又

「
聖

」
者

正

也

•，
心

與

境

冥

， 

智

與

神

會

，
名

之

為

「
聖

」
⑨

。
此

所

說

教

，
名

為

「
聖

教

」

。
世

間

、
聖
 

教

，皆
依
士
釋
。
(略
)

【解
讀
】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共
分

r

宗
前
敬
敍
」

、r

依
敎
廣
成
」
及

「
釋
結
施
願
」
等
三
 

分

。
上
文
已
經
完
成
(
甲
一
)

「
宗
前
敬
敍
分
」

，
今
文
當
即
開
啟
(
甲
二
)

r

依
敎
廣
成
 

分
」

。
此
分
由
(
乙
一
 
)

r

明
唯
識
相
」
、
(乙
二
)

r

明
唯
識
性
」
及
(乙
三
)

r

明
唯
 

識
位
」
所
構
成
。
今

「
明
唯
識
相
」
中
又
開
成
(
丙
一
)

「
略
釋
外
難
、
略
標
識
相
」
及
 

(丙
二
)

r

廣
明
識
相
」
兩
段
。
(
丙
一
)

「
略
釋
外
難
、
略
標
識
相
」
中
又
分
(
丁
一
 
) 

r

將
發
論
端
，
寄
問
徵
起
」
及

(
丁
二
)

r

舉
頌
依
義
正
答
」
兩
節
。
今
文
正
是
(
丁
一
 
) 

「
將
發
論
端
，
寄
問
徵
起
」
的
一
節
，
即
藉
賴
外
人
的
徵
問
以
啟
動
本
論
有
關r

唯
識
義



理
」
的
討
論
，
以
期
達
到
安
慧
所
謂
「
爲
令
生
解
、
斷
障
、
得
果
，
所
以
造
頌
」

、
火
辨
所
 

謂
r

令
達
二
空
、
悟
唯
識
性
，
所
以
造
頌
」
及
護
法
所
謂r

爲
破
邪
執
、
顯
正
理
，
所
以
造
 

頌
」
的
宗
趣
。

於

此
r

寄
問
徵
起
」
中
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假
設
外
人
徵
問
：
「
若

(
如
唯
識
學
者
所
言
 

世
間
、出
世
間
一
切
)
唯
有
(心
)
識
，
(而
無
離
心
的
外
境
，則
)
云
何
世
間
及
(出
世
 

間
)諸
聖

敎
說
有
我
(有
)法
(的
存
在
)
？
」
此
間
所
謂

r

世
間
(說
)
有
我
有
法

j

， 

如
世
人
(
非
學
世
間
)
計
執
有
靈
魂
實
我
及
山
、
河

、
大
地
等
實
法
存
在
；
學
者
世
間
如
數
 

論
計
執
自
性
、
神
我
及
餘
覺
(
亦
名
大
)
、
我
慢
、
五
唯
、
五
大
、
五
知
根
、
五
作
根
、
意
 

根
等
的
存
在
。
所

謂

「
(
出
世
間
)
諸
聖
敎
說
有
我
(
有

)
法
」
者

，
如
一
般
結
集
的
佛
經
 

開
章
即
言
「
如
是
我
聞
：
一
時
佛
在
何
地
說
何
法
」
等

；
所

言

「
我
」

、r

佛
」
便

是

r

有
 

我
」

，

r

一
時
」

、
「
在
何
地
」

、
「
說
何
法
」
便

是

「
有
法
」

。
旣
有
我
、
法

，
何
得
言
 

「
一
切
唯
有
(
心
)
識
」
？
故

「
唯
識
之
義
」
應
不
能
成
立
。
跟
著
是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的
疏
 

義

。
此
中
可
開
成
兩
節
：

㈠
判
別
論
文

■■此
中
可
分r

總
判
三
分
」
及
別
釋r
唯
識
相
」

、
「
唯
識
性
」

、r

唯



識
位
」
三
分
之
所
以
等
數
節
：

甲

、
總
判
三
分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自
下
〔是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的
〕
第
二
〔分
，即
 

是
〕
『依

敎
廣
成
(分
)
』
。
(略
)
〔在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〕
，前
二
十
四
頌
 

〔是
依
〕
宗
〔廣
〕
明
『
(唯
)
識
相
』
，即
〔於
三
自
性
中
〕
是
〔廣
明
〕
依
他
(起
自
 

性
的
體
、相
、用
)
。第
二
十
五
頌
〔則
廣
〕
明
『唯
識
性
』
，即
〔是
廣
明
〕
圓
成
實
 

〔自
性
的
本
質
〕
。後
之
五
頌
〔則
廣
〕
明
『唯
識
位
』
，
〔亦
〕
即
〔廣
明
菩
薩
修
行
及
 

如
來
無
上
住
的
〕
十
三
住
〔的
階
位
〕
⑩
。
」
如
是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把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分

爲

r

唯
識
相
」

、
「
唯
識
性
」

、r

唯
識
位
」
等
三
大
部
分
予
以
闡
釋
及
發
明
，
而
 

《
述
記
》
繼
而
把
每
一
部
分
所
以
需
要
加
以
說
明
的
原
因
分
辨
如
下
：

乙

、
釋
明
唯
識
相
之
原
因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諸
異
生
〔凡
夫
〕
等
，無
始
時
來
不
能
 

了
知
〔自
己
〕
心
〔識
的
〕
虛
妄
〔分
別
的
如
幻
如
化
不
實
的
體
〕
性
，
〔或
計
〕
執
離
心
 

〔識
之
〕
外
有
別
實
〔體
的
外
在
〕
境
〔相
，又
或
計
〕
執
離
彼
境
〔相
〕
有
別
實
〔體
 

的
〕
心
〔識
〕
，妄
計
〔能
取
、所
取
彼
〕
二
取

爲
眞
爲
實
，故
〔天
親
(即
世
親
)
《唯
 

識
論
》
有
〕
頌
說
言
：
『唯
識
(而
)
無
(離
識
獨
立
的
所
知
)境
界
，以
無
(有
離
識
別



體
的
六
)
塵
(客
境
，彼
等
似
塵
境
唯
是
諸
識
)
妄
見
(所
生
)
，如
人
(由
於
眼
)
目
有
 

翳
(病
，所
以
纔
會
妄
)
見
毛
(輪
和
第
二
)
月
等
事
(物
)
。
』

⑪
〔若
〕
執
〔實
〕 

我
，執
〔實
〕
法
〔者
，則
〕
具
生
〔煩
惱
、所
知
〕
二
障
.，
〔今
〕
冀
〔望
〕
諸
智
者
 

〔能
〕
授
〔以
正
〕
法
妙
藥
，令
障
斷
除
。
〔可
惜
小
乘
的
〕
小
聖
〔及
外
道
的
〕
邪
師
， 

〔彼
等
的
〕
智
〔慧
〕

尙

〔屬
〕
微
〔弱
短
〕
闕
，
〔其
智
〕
解
〔產
〕
生
迷
謬
，
〔故
無
 

從
伏
斷
二
障
；幸
有
〕
菩
薩
大
悲
，

爲
欲
除
彼
我
〔執
〕
、法
執
故
，顯
〔示
〕
離
〔彼
〕 

妄
心
〔則
〕
無
別
〔能
、所
〕
二
取
〔的
實
我
、實
法
，方
便
善
巧
〕
說
唯
有
識
；
是
故
 

〔世
親
撰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，於
〕
最
初
〔二
十
四
頌
以
〕
種
種
方
便
，廣
〔泛
〕
分
別
說
 

〔明
每
一
有
情
所
具
八
〕
識
〔的
體
〕
相
、
〔作
用
〕
，令
〔有
情
〕
知
遣
〔計
執
，對
實
 

我
、實
法
產
〕
生
厭
斷
，
〔此
〕
即
〔廣
明
〕
依
他
起
〔法
的
性
相
〕
，令
〔有
情
伏
〕
除
 

〔能
取
、所
取
的
〕
二
取
〔執
著
〕
。」
由
此
可
知
「離
識
執
境
」
及

r

離
境
執
心
」
都
是
 

計
著
，
如
是
能
取
、
所
取
便
是
構
成
我
執
、
法
執
的
根
原
。
今
以
二
十
四
頌
方
便
說
「
唯
識
 

義
」

，
顯
示
八
識
的
體
相
、
作
用
，
使
凡
夫
伏
遣
二
障
，
除
斷
二
執
，
悟
入
正
理
。

丙

、
釋
明
唯
識
性
之
原
因
：
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云
：

r
〔
凡
夫
於
初
二
十
四
頌
之
中
，
〕



雖
〔或
能
了
〕
知
此
〔能
取
的
實
我
與
所
取
的
實
法
只
是
〕
心
〔識
的
〕
虛
妄
〔活
動
〕
顯
 

現
，而
〔

尙
〕
未
了
達
〔心
識
的
〕
眞
〔實
體
〕
性
是
何
？
若
未
〔能
了
〕
知
〔心
識
的
〕 

眞
〔實
體
性
，則
實
在
〕
不
〔能
徹
底
〕
了
〔達
心
識
的
虛
〕
妄
故
，是
故
《
(厚
嚴
) 

經
》
言

：
『
非
不
見
眞
如
，
而
能
了
諸
行
，
皆
如
幻
事
等
，
雖
有
而
非
眞
。
』
是

故

〔
今
 

依
〕
次
〔於
〕
初
〔二
十
四
頌
之
後
，以
第
二
十
五
頌
廣
〕
明
唯
識
性
，
〔亦
〕
即
〔廣
 

明
〕
圓
成
實
〔自
性
的
本
質
〕
。
(略
)
〔於
是
〕
前
〔明
〕
世
俗
諦
〔的
唯
識
相
〕
，後
 

〔明
〕
勝
義
諦
〔的
唯
識
性
〕
。

爲

除
〔能
、所
〕
二
取
，
〔故
前
後
〕
廣
說
〔一 一〕
諦
 

〔
的
實
況
〕
也

。
」
因
爲
若
不
了
知
圓
成
實
自
性
的r

唯
識
性
」
便
不
能
透
徹
了
達
依
他
起
 

自
性
的
「
唯
識
相
」

，
所
以
世
親
論
師
爲
使
有
情
斷
除
能
取
、
所
取
的
計
執
，
故
於
明
世
俗
 

諦

的

r

唯
識
相
」
之
後
，
必
須
再
以
一
頌
明
勝
義
諦
的
「
唯
識
性
」

。

丁

、
釋
明
唯
識
位
之
原
因
：
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〔世
親
論
師
之
造
《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，本
〕
意
〔欲
〕
令
有
情
斷
妄
成
佛
，
〔但
〕
如
來
功
德
殊
妙
無
邊
，非
〔以
〕
少
 

〔許
〕
修
行
可
能
圓
〔滿
〕
證
〔得
〕
，故
〔依
〕
次
〔以
〕
第
三
〔節
的
最
後
五
頌
， 

廣
〕
明
唯
識
位
。彼
〔等
菩
薩
〕
修
行
〔必
須
〕
時
經
三
大
劫
，總
〔歷
種
性
住
、勝
解
行



住

、
極
歡
喜
住
、
增
上
戒
住
、
增
上
心
住
、
覺
分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、
諸
諦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、 

緣
起
流
轉
止
息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、
有
加
行
有
功
用
無
間
缺
道
運
轉
無
相
住
、
無
加
行
無
功
用
 

無
間
缺
道
運
轉
無
相
住
、
無
礙
解
住
、
最
上
成
滿
菩
薩
住
、
如
來
住
等
〕
十
三
住
，
略

〔
可
 

攝
〕

爲
五
位
，謂
資
糧
〔位
、加
行
位
、見
道
位
、修
道
位
、究
竟
位
〕
等
〔五
位
。因
 

爲
〕
要
〔修
〕
無
邊
因
，
〔始
〕
得
無
邊
果
，故
時
長
遠
，修
行
斷
障
，方
能
證
得
〔大
〕 

菩

提

〔
及
大
〕
涅
槃
〔
的
如
來
果
德
〕
。
」
爲
要
使
有
情
修
行
斷
障
，
證
得
大
涅
槃
、
大
菩
 

提
的
佛
果
，
故
世
親
論
師
於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，
以
最
後
的
五
頌
廣
明
菩
薩
修
行
的
階

 

位

。
彼
修
行
階
位
可
以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的

「
十
三
住
」
予
以
槪
括
之
•，彼

「
十
三
住
」
亦
 

可
略
攝
而
成
爲
「
唯
識
五
位
」

。
兹

把

「
十
三
住
」

、
「
五
位
」

、
「
十
地
」
的
關
係
表
列
 

如
左
：

十
 

三
 

住
 

十
地
五
位 

⑴
菩
薩
種
性
住
(
具
成
佛
的
本
性
住
種
及
習
所
成
種
) 

資
糧
位



⑵
勝
解
行
住
(
於
出
世
道
修
行
正
觀
) 

加
行
位

見
道
位

⑶
極
歡
喜
住
(
初
親
證
眞
如
實
相
) 

初

地

-
.
.
.

ll
k

K

: 

⑷
增
上
戒
住
(
戒
波
羅
蜜
多
修
行
圓
滿
) 

二
地
 

⑸
增
上
心
住
(定
心
殊
勝
) 

三
地
 

⑹
覺
分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(
如
實
觀
察
三
十
七
菩
提
分
法
) 

四
地
 

⑺
諸
諦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(
如
實
觀
察
四
聖
諦
法
) 

五
地
 

修
道
位

⑻
緣
起
流
轉
止
息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(
如
實
了
知
緣
起
流
轉
諸
法
) 

六
地

⑼
有
加
行
有
功
用
無
間
缺
道
運
轉
無
相
住
(
有
作
意
無
相
有
相
觀

 

同
時
恒
常
現
行
)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
 

_
_
_
_



⑽
無
加
行
無
功
用
無
間
缺
道
運
轉
無
相
住
(無
作
意
無
相
有
相
觀

I ~
~

\

也

 

同
時
恒
常
現
行
) 

/
丨

Q1)

無
礙
解
住
(得
法
、
義

、
辭

、
辯
四
無
礙
解
智
) 

九
地
 

f

JI
i

§

最
上
成
滿
菩
薩
住
(得
大
法
智
雲
、
受
法
樂
、
利
益
有
情
、
一 

f

 ®

切
自
在
) 

寸
丨

Q3)
如
來
住
(得
究
竟
圓
滿
佛
果
) 

究
竟
位

戊

、
結
成
三
分
■■於

r

判
論
文
」
中

，
已
明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可
判

爲

r

明
唯
識
 

相
」
、

r

明
唯
識
性
」
及

「明
唯
識
位
」
三
分
，
並
申
說
要
明
三
分
的
緣
由
；
今

《述
記
》 

結
成
三
分
言
：

r

今

《
(唯
識
三
十
頌
本
)
論
》
所
明
，
〔其
用
〕
意

〔即
〕

在
於
此
勸
諸
 

智
者
應
勤
修
學
〔唯
識
相
、
唯
識
性
及
唯
識
位
〕
，
故

爲
三
分
，
科
釋
本
文
。
」

己

、
判
釋
初
分
：

《述
記
》
再
進
一
步
判
釋
初
分
《
明
唯
識
相
》
的
科
文
言
：
 

「
〔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〕
初
二
十
四
頌
『
明

(唯
)
識
相
』
者

，
於
中
有
二
：
初
一
頌



半
，略
釋
外
難
，略
標
識
相
.，餘
二
十
二
頌
半
，
〔則
〕
廣
明
〔八
〕
識
〔之
〕
相
。

(略
)
然
解
第
一
〔的
〕
一
頌
半
中
，文
〔又
可
〕
分

爲
二
..初
、將
發
論
端
，寄
問
徵
 

起

；
第
二
、
舉
頌
依
義
正
答
。
」

㈡
釋

論

文

：

《
述
記
》
本
段
於r

判
論
文
」
後

，
繼
而
闡
釋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
「
若
唯
有
 

識

，
云
何
世
間
及
諸
聖
敎
說
有
我
、
法
」
此
節
文
字
的
涵
義
與
若
干
詞
語
的
含
意
.，此
又
可
 

分
成
三
節
：

甲

、
闡

釋

難

意

：
《
述
記
》
釋
言
：r

〔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
言

『
若
唯
有
識
，
云
何
世
 

間
及
諸
聖

敎
說
有
我
(有
)
法
』
者
〕
，此
即
〔科
文
所
謂
〕
『第
一
、
(將
發
論
端
)
寄
 

問
徵
起
』
。此
意
〔表
外
人
〕
難
云
：
『
〔汝
〕
論
〔文
〕
宗
〔旨
〕
所
明
〔是
〕
一
切
唯
 

識
；若
〔世
、出
世
間
眞
實
〕
唯
有
〔心
〕
識
〔存
在
，而
〕
無
心
外
〔諸
〕
境
，
〔則
〕 

云
何
諸
世
間
〔皆
〕
說
有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存
在
？
如
〕
此
則
〔犯
有
〕
世
間
相
 

違
〔的
因
明
宗
過
，如
是
便
有
〕
違
理
之
失
。及
〔於
佛
家
〕
諸
聖

敎
〔經
論
之
〕
中
，亦
 

說
有
我
、
〔有
〕
法
〔的
存
在
，如
〕
此
則
〔犯
有
〕
聖

敎
相
違
〔即
自

敎
相
違
的
宗
過
， 

因
此
有
〕
違

敎
之
失
。
〔於
世
間
法
中
〕
，非
彼
兔
角
等
〔自
體
旣
無
而
〕
可
說
〔兔
角
〕



爲

靑

、〔

爲
白
〕
等
〔相
〕
，以
本
性
〔旣
〕
無
，
〔即
〕
不
可
說
〔

爲
有
靑
、白
等
任
何
 

形
相
〕
故
。
〔同
一
理
趣
，假
若
唯
識
，
〕
我
、法
本
無
，
〔則
〕
云
何
〔世
間
有
情
及
出
 

世
間
聖
敎
可
以
〕
起

說

〔
有
我
、
有
法
等
形
相
的
存
在
〕
？
夫

立

〔
因
明
正
確
〕
義
宗
，
要
 

無
九
〔種
〕
過
〔失
；
即
必
須
不
要
違
犯
九
種
宗
過
，此
即
：
現
量
相
違
過
、比
量
相
違
 

過

、
世
間
相
違
過
、
自
敎
相
違
過
(
按

：
即
此
間
所
言
『
聖
敎
相
違
過
』
)
、
自
語
相
違

 

過

、
能
別
不
極
成
過
、
所
別
不
極
成
過
、
倶
不
極
成
過
、
相
符
極
成
過
。
今
〕
旣

有

〔
世
間
 

相
違
、聖

敎
相
違
〕
二
〔種
宗
過
之
〕
失
，
〔故
知
汝
所
立
〕
唯
識
〔的
理
論
是
〕
不
 

〔能
〕
成
〔立
的
〕
。此
〔節
文
字
是
敍
述
外
人
〕
依
因
明
〔學
中
有
關
宗
支
的
〕
世
間
、 

聖

敎

〔
彼
〕
二
種
相
違
，
故

爲

〔
質
〕
難
也
。
」
意
思
是
指
大
乘
佛
敎
中
的
瑜
伽
行
派
建
立
 

「
唯
識
理
論
」

，
一
切
外
境
離
識
不
有
，
離
識
的
實
我
、
實
法
不
能
存
在
•，但
世
間
衆
人
皆
 

堅
信
有
靈
魂
實
我
，
以
及
山
、
河

、
器
物
的
實
法
存
在
，
故
你
們
所
立
「
唯
識
無
境
」
的
理
 

論
便
犯
有
「
世
間
相
違
」
的
宗
過
•，你
們
的
經
論
聖
敎
亦
處
處
指
出
有r

我
」

、
「
法
」
的
 

存
在
，
故
你
們
所
立
「
唯
識
無
境
」
的
主
張
也
犯
有
「
自

敎

(
聖
敎
)
相
違
」
的
宗
過
。
如
 

是
旣
然
犯
有
「
世
間
相
違
」
及

r

自

敎

(聖

敎
)
相
違
」
那
兩
種
「宗
過
」
，所
以
你
的



「
唯
識
理
論
」
便
不
能
成
立
。

乙

、
釋

「
世
間
」
義
：
在
闡
釋
外
難
的
涵
義
之
後
，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論
中
若
干
詞
語
的
 

含
意
言
：

r

〔論
中
所
〕
言
『世
間
』
者
：
〔諸
法
之
中
有
〕
可
毀
壞
故
，有
〔被
〕
對
治
 

故
，隱
〔沒
〕
眞
〔如
〕
理
〔體
使
其
不
能
證
現
〕
故
，名
之

爲
『世
』
•，墮
〔入
彼
〕 

『世
』
〔之
〕
中
故
，名

爲

『世
間
』
。由
此
〔可
知
『四
聖
諦
』
中
的
〕
『滅
(聖
 

諦
)
』
、
『道
(聖
諦
)
』
〔中
有
關
的
諸
法
〕
或
〔可
說

爲
〕
『非
世
間
(法
)
』
， 

〔或
『出
世
間
法
』
，因

爲
彼
等
〕
無
〔有
〕
對
治
故
。」
此
間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把
「世
間
 

法
」
與

r

非
世
間
法
」
相
對
地
加
以
詮
釋
：
凡
是
可
毀
壞
的
、
可
被
善
法
所
對
治
的
、
能
隱
 

沒
妨
礙
眞
如
的
證
得
的
，
都
屬
於
「
世
間
法
」
.，如
山
、
河

、
器
物
都
可
毀
壞
，
貪

、
瞋

、 

癡
可
被
善
心
所
對
治
，
我
執
、
法
執
足
以
隱
沒
及
妨
礙
對
眞
如
的
契
證
，
所
以
都
屬
於
「
世
 

間
法
」
的
範
疇
。
至
於

r

滅
諦
」
的

r
涅
槃
」

，r

道
諦
」
的

「
正
見
」

、r

正
思
惟
」
等
 

r

八
正
道
」

，
由
於
無
對
治
故
，
所
以
得
稱
爲
「
非
世
間
法
」

。

丙

、
釋

「
聖
教
」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
〔論
文
中
所
〕
言
『聖

敎
』
者
： 

『聖
』
者
正
也
•，與
〔眞
〕
理
相
應
，於
事
〔理
〕
無
〔所
〕
擁
〔障
〕
，目
之

爲



『聖
』
。
又
〔能
〕
契
〔應
眞
〕
理
、通
〔達
〕
神
〔妙
者
〕
，目
之

爲

『聖
』
。又
 

『聖
』
者
正
也
.，心
與
境
冥
〔合
〕
，智
與
神
會
〔通
者
〕
，名
之

爲
『聖
』
。
〔如
〕
此
 

〔能
與
理
相
應
、冥
境
會
神
〕
所
說
〔的
經
論
〕

敎

〔法
〕
，名

爲

『聖

敎
』
。
『世
 

間
』

、
『
聖
敎
』

〔
等

詞

，
是

指

『
世
之
間
』

、
『
聖
之
敎
』

，
在
六
離
合
釋
的
構
詞
法

 

言
〕
，皆
〔屬
〕
依
士
釋
。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
 

《述
記
》
本
段
文
字
，
本

在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文
前
，
今
為
疏
釋
方
便
，
依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《成
唯
識
論
 

述
記
刪
注
》
的
安
排
，
改
移
在
論
文
之
後
。

②
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頌
文
見
後
魏
■
瞿
曇
般
若
流
支
所
譯
《唯
識
論
》

(按
■■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三

I

■
頁
六
三
(下
)
。
)
原
文
天
親
(即
世
親
)
菩
薩
所
造
。
此

《
(唯
識
)
論
》
與

陳

■真
諦
所
譯

《大
乘
唯
識
論
》
及
奘
師
所
譯
《
二
十
唯
識
論
》

(即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
)
同
本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 

注
》
卷

I

 
•
頁
九
八
。

③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
「此
頌
是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下
第
八
卷
所
引
《厚
嚴
經
》
文
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

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
頁
九
八
。

④
 

商
羯
羅
主

(

(y>a
m
k
a
r
a
s
<

Q)lm
i
n
)

所

撰

《因
明
入
正
理
論
》
把

「宗
過
」
列
出
九
種
，
立

「宗
」

(建
立
論
 

證
而
提
出
主
張
者
)
都
應
避
免
-
九

種

「宗
過
」
是
••現
量
相
違
、
比
量
相
違
、
世
間
相
違
、
自
教
相
違
、 

自
語
相
違
、
能
別
不
極
成
、
所
別
不
極
成
、
俱
不
極
成
、
相
符
極
成
(其
詳
可
參
考
拙
著
《因
明
入
正
理
 

論
導
論
》
下
卷
•
頁
二
六
五
—
二
九
五
)
。
今
假
設
外
人
難
世
親
建
立
「唯
識
」
有

「世
間
相
違
」
及

「自
 

教
相
違
(即
此
間
所
言
聖
教
相
違
)
」
兩

種

「宗
過
」
，
故

《述
記
》
言
：

「夫
立
義
宗
，
要
無
九
過
■，既
 

有

二

(種
相
違
之
)
失

，
唯
識
不
成
。
」

⑤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
「
『真
理
』
是
真
如
之
異
名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
頁
九
八
注

⑪

。

⑥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
「
(此
間
所
言
)

『滅
』
、
『道
』
二
諦
，
即

『
四
重
二
諦
』
中
之
第
三
俗
(證
得
 

世
俗
)
，
若
對
勝
義
(證
得
勝
義
及
勝
義
勝
義
)
，
可
名
世
間
；

(但

)
約
無
對
治
，
則
非
世
間
，
故
言

『或
非
世
間
』

(見

《義
蘊
》

)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.
頁
九
九
注

⑫

。

⑦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
「
『與
理
相
應
』
謂
實
證
真
如
。
真
如
無
相
，
不
名
為
物
，
強
呼
為
『理
』

。
『於
 

事
無
擁
』
謂
於
因
緣
所
生
諸
法
不
障
於
空
、
有
之
見
。
緣
生
之
法
，
有
因
有
果
，
有
始
有
盡
，
故
名
為

『事
』

。
『擁
』
猶
障
也
(見

《禮

記

■
內
則
篇
注
》

)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同
頁
注

⑬

。



⑧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
「
『契
理
通
神
』
者

，
『契
』
者
契
合
，
『理
』
謂
真
如
•，智
與
真
如
冥
合
為

I

， 

故

名

『契
理
』

。
『通
』
者
達
到
•，體
質
勝
妙
、
功
用
難
測
名
『神
』
•，達
此
境
名
曰
『通
神
』

(參
考

《演
祕
》

)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同
頁
注

⑭

。

⑨
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云
：

「聖
者
心
智
親
證
於
境
，
離
其
妄
執
，
曰

『與
境
冥
』

(冥
是
合
義
)
。
體
質
勝
 

妙

，
功
用
難
測
，
名

『神
』

。
聖
者
心
智
與
此
德
合
，
名

為

『神
會
』

(參

考

《演
祕
》

)
。
」
同
見
前
 

注
同
頁
注

⑮

。

⑩

 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四
七
云
：

「如
是
從
種
性
具
足
，
廣
說
乃
至
於
如
所
說
菩
薩
所
學
正
勤
修
學
，
於
如
 

所
說
菩
薩
諸
相
正
等
顯
現
，
於
諸
菩
薩
分
加
行
中
正
勤
修
學
-
於
如
所
說
菩
薩
意
樂
能
淨
修
治
，
諸
菩
薩
 

眾

，
略
有
菩
薩
十
二
種
住
。
由
此
菩
薩
十
二
種
住
，
普

攝

I

切
諸
菩
薩
住
，
普

攝

I

切
諸
菩
薩
行
。
復
有
 

如
來
第
十
三
住
；'由
此
住
故
，
現
前
等
覺
廣
大
菩
提
-
名
無
上
住
(按
合
菩
薩
十
二
住
及
如
來
無
上
住
， 

名

為

『十
三
住
』
)
。
云
何
菩
薩
十
二
住
(及
如
來
住
)
等
？
塭
柁
南
曰
：

種
性
'
勝
解
行
、

極
喜
、
增
上
戒
、

增
上
心
、
三
慧
、

無
相
有
功
用
、

無
相
無
功
用
、

及
以
無
礙
解
、



最
上
菩
薩
住
、

最
極
如
來
住
。

謂
①
菩
薩
種
性
住
 

'
②
勝
解
行
住
、
③
極
歡
喜
住
、
④
增
上
戒
住
、
⑤
增
上
心
住
•，增
上
慧
住
〔
(此

) 

復

有

三

種

••
 I

、
⑥
覺
分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，
二

、
⑦
諸
諦
相
應
增
上
慧
住
，
三

、
⑧
緣
起
流
轉
止
息
相
應
 

增
上
慧
住
。
謂
諸
菩
薩
如
實
了
知
能
觀
真
實
、
所
觀
真
實
，
及
於
真
實
，
諸
有
情
類
由
無
智
故
，
眾
苦
流
 

轉

，
由
有
智
故
，
眾
苦
止
息
。
如
是
菩
薩
由
於
三
門
以
慧
觀
察
-
故
有
三
種
增
上
慧
住
〕
。
及
⑨
有
加
行
 

有
功
用
無
間
缺
道
運
轉
無
相
住
、
⑩
無
加
行
無
功
用
無
間
缺
道
運
轉
無
相
住
、

⑪
無
礙
解
住
、

⑫
最
上
成
 

滿
菩
薩
住
，
是

名

『菩
薩
十
二
種
住
』

。
如

是

『菩
薩
十
二
種
住
』
普

攝

I

切
諸
菩
薩
住
，
普

攝

I

切
諸
 

菩
薩
行
。

⑬

『如
來
住
』
者
：
謂

(超
勝
)
過

I

切
諸
菩
薩
住
，
現
前
等
覺
大
菩
提
住
。
」
連

同

『+
三
 

住
』
的
詳
細
內
容
，
可
參
考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•
頁
五
五
二
(下
)
至
五
六
二
(
下
)
。

⑪

此
頌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•
頁
六
三
(下
)
，
但
為
玄
奘
所
出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所
無
，
而
真
諦
所
出
 

的

《大
乘
唯
識
論
》
則
譯
作
「實
無
有
外
塵
，
似
塵
識
生
故

-

猶
如
翳
眼
人
，
見
毛
二
月
等
」
。
見

《大
 

正
藏
》
卷

三

I

 
.
頁
七
〇

(下
)
。



丁
二
、
舉
頌
依
義
正
答

分

二

：
(戊
一
)
舉
本
頌
答
難
標
宗

(戊
二
)
諸
長
行
依
頌
正
答

戊

I

、
舉
本
頌
答
難
標
宗

分

二

：
(己
一
)
舉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
(己
二
)
舉
下
三
句
略
辨
識
相

己

I
 
、
舉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
【頌
文
】
頌
曰
：由

假

説

我
法
，
有
種
種
相
轉
，
彼
依
識
所
變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上

之

二

句

，
答

難

破

執

•，下

之

一

句

，
意

標

論

宗

，
結

歸

唯

識

。
此
中
所
說

 

「
由

」
者

故

也

，
因

由

之

義

。

「
假

」
有

二

種

：
一
者

、
無
體

隨

情

假

，
多
 

分
世
間
外
道
所
執
•，雖

無

如

彼

所

執

我

、
法

，
隨

執

心

緣

亦

名

我

、
法

，
故
 

說

為

假

②

。
二

者

、
有

體

施

設

假

，
聖

教

所

說

，
雖

有

法

體

，
而

非

我

、



法

，
本

體

無

名

，
強

名

我

、
法

•，不

稱

法

體

，
隨

緣

施

設

，
故

說

為

「
假

J 

③

。
因

二

起

言

，
稱

之

為

「
說

」

。

「
我

」

、

「
法

」
之

相

，
如
論
自
釋
④

。

「
相

」
謂

相

狀

。

「
轉

」
是

起

義

。
相

起

非

一

，
故

名

「
種

種

」

。
二
句
意

 

言

：
汝

所

問

云

「
我

、
法

若

無

，
世
間
及
聖
教
云
何
說
有
」
者

，
非
離
識
外

 

有

實

我

、
法

自

體

性

故

，
世

間

、
聖

教

說

有

我

、
法

，
但
由
二
種
假
名
言

 

故

，
說

有

我

、
法

種

種

相

轉

。
應

釋

頌

言

：
世

間

、
聖

教

所

言

我

、
法

，
由
 

假

說

故

，
有

此

種

種

諸

相

轉

起

，
非

實

有

體

，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。

(
略

)

外

復

問

言

：
有

實

我

、
法

，
可

依

假

說

•，我

法

實

無

，
假

依

何

立

？
第
三
句

 

云

：
彼

我

、
法
相
依
內
識
等
所
變
現
相
而
起
假
說
•，我

、
法
諸
相
非
依
離
識

 

實

有

我

、
法

而

起

假

說

，
但

依

内

識

所

變

相

、
見

而

假

說

故

。
此

但

說

識

， 

義

兼

心

所

。
若

爾

，
真

如

應

非

唯

識

。
不

離

識

故

，
真
如
名
唯
識
⑤

；
非
識

 

所

變

故

，
不
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；
若

說

為

真

如

，
亦

心

所

變

故

。

此
中
總
顯
由
無
始
來
橫
計
我
、‘法

分

別

心

故

，
熏

習

本

識

，
後

後

遂

有

相

、 

見
分
生
⑥

；
愚

夫

不

了

此

唯

內

識

，
依

之

妄

計

有

實

我

、
法

.，我

、
法
實



無

，
隨

彼

妄

情

所

執

之

相

，
名

為

我

、
法

•，故

知

世

間

所

說

我

、
法

，
是
假

 

非

實

。
故

經

頌

言

：

「
如

愚

所

分

別

，
外

境

實

皆

無

。
習

氣

擾

濁

心

，
故
似

 

彼

而

轉

。
」
⑦
聖
者
依
此
內
識
所
變
若
相
若
見
，
為

起

言

論

，
斷

染

取

淨

， 

引

生

真

見

，
假

為

立

名

，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•，法

體

實

非

若

我

若

法

，
故
知
聖
教

 

所
說
我

 <

 法

亦

假

說

也

。
是

故

經

言

：

「
為

對

遣

愚

夫

，
所

執

實

我

、
法

， 

故

於

識

所

變

，
假

說

我

、
法

名

。
」
⑧
此

解

二

種

我

、
法

之

名

，
依
識
變
立

 

⑨

。

(
略

)
此

上

(
略

)
解

云

：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而

體

是

無

，
隨

情

說

假

•，設

 

體

雖

有

，
不

稱

名

假

•，我

、
法

二

假
乃
屬
於
說
•，唯

假

言

說

以

為

我

、
法

， 

彼
體
都
非
⑩

。

(
略

)
此

上

(
略

)
皆

護

法

釋

。

(
略

)

【解
讀
】

在

r

明
唯
識
相
」
之

(丙
一
)
「略
釋
外
難
、
略
標
識
相
」
中
，
合
有
二
分
，
前
 

於

(丁
一
 )
已
完
成

r

將
發
論
端
，
寄
問
徵
起
」
；
今

爲

(
丁
二
)

r

舉

(
《唯
識
三
十
 

頌
》
的
)
頌

(文
)
依
義
正
答
」
。
此
中
亦
可
開
成
二
分
：
即
是
(戊
一
)
「舉
本
頌
答
難
 

標
宗
」
及

(戊
二
)
「諸
長
行
依
頌
正
答
」
。
今

爲

r
舉
本
頌
答
難
標
宗
」
。
此
又
開
二
：



即
是
(己
一
)
「舉
(頌
文
)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」
及
(己
二
)
「舉
(頌
文
)
下
三
句
解
 

辨
識
相
」

。
今
正
是
(
己
一
 
)

r

舉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」

。
依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所
釋
，r

上
 

之
二
句
(即
頌
文
『由
假
說
我
法
，有
種
種
相
轉
』
是
)
答
(前
外
)
難
，
(並
)
破
 

(彼
)
執
。
(至
於
頌
文
『彼
依
識
所
變
』
此
)
下
之
一
句
，
(則
是
)
意
標
(本
)
論
 

(的
)
宗
(旨
，以
)
結
歸
(於
)
唯
識
」
。下
再
依
《述
記
》
分
三
節
以
說
明
之
： 

㈠

明
上
二
句
答
難
破
執
■■在
上
文
，
外
人
致
難
，
破
唯
識
說
：

r

若
唯
有
識
，
云
何
世
 

間
及
諸
聖
敎
說
有
我
〔
有
〕
法

〔
的
存
在
〕
？
」
如
是
世
間
旣
說
有
我
有
法
的
存
在
，
則
大
 

乘
唯
識
敎
便
有
「
世
間
相
違
」
的
過
失
•，佛
敎
聖
敎
旣
說
有
我
有
法
的
存
在
，
則
大
乘
唯
識
 

敎
便
有
「
自
敎
相
違
」

(
即

r
聖
敎
相
違
」
)
的
過
失
。
今
世
親
論
師
於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 

中

，
先

以

「
由
假
說
我
法
，
有
種
種
相
轉
，
彼

(
種
種
我
相
及
法
相
皆
)
依
識
所
變
(
而
假
 

施
設
，
而
並
非
有
實
我
、
實
法
的
自
性
)
」
之
句
予
以
反
駁
。
如
是
世
間
旣
無
有
實
我
、
實
 

法

，
則
外
道
便
不
能
以
「
世
間
相
違
」
來
加
質
難
；
佛
家
聖
敎
亦
並
非
主
張
有
實
我
實
法
， 

故
亦
不
能
以
「
自

敎

(
聖
敎
)
相
違
」
來
加
質
難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先

釋

r

由
假
說
我
法
， 

有
種
種
相
轉
」
彼
初
頌
二
句
云
：
「
〔此
頌
中
所
說
〕
『由
』
者
〔是
緣
〕
故
〔之
意
〕



也

，
〔
亦
即
是
〕
因
由
之
義
。
『
假
』
有
二
種
：
一
者
、
無
體
隨
情
假
，
〔
彼
是
〕
多
分
世
 

間
外
道
所
執
•，雖
無
〔有
〕
如
彼
〔世
間
外
道
〕
所
執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本
質
存
 

在
，但
〕
隨
〔著
妄
情
計
〕
執
心
〔識
所
〕
緣
〔慮
的
虛
假
對
象
〕
亦
〔即
世
間
所
〕
名
 

〔
爲
〕
我
〔與
〕
法
，故
說
〔彼
無
體
隨
情
的
我
、法
〕

爲

假
〔有
〕
。
二
者
、有
體
施
設
 

假

，
〔
彼
是
〕
聖
敎
所
說
.，
〔
彼
所
說
的
我
與
法
〕
雖
有
法
體
，
〔
如

依

『
五
蘊
相
續
』
說
 

之

爲

『我
』
，依
『十
二
處
』
、
『十
八
界
』
說
之

爲
法
〕
，而
〔其
本
質
並
〕
非
〔是
 

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；
〔彼
蘊
、處
、界
的
存
在
〕
本
〔來
的
〕
體
〔性
是
〕
無
名
〔相
 

的
，其
實
只
是
離
言
自
性
，但

爲
有
情
，宣
說

敎
義
，故
〕
強
名
〔之

爲
〕
我
、
〔

爲

〕 

法
；
〔由
於
彼
聖

敎
所
說
的
我
、法
〕
不
稱
〔合
於
〕
法
體
，隨
〔著
以
度
生

爲
〕
緣
 

〔而
〕
施
設
〔假
立

爲
我
、
爲
法
的
種
種
名
目
〕
，故
說
〔彼
聖

敎
所
說
的
我
、法
〕

爲
 

假
。
〔如
是
〕
因
〔依
無
體
隨
情
及
有
體
施
設
彼
〕
二
〔種
假
而
生
〕
起
言
〔說

槪
念
，故
 

頌
文
〕
稱
之

爲
『
(由
假
)
說
(我
法
)
』
。
〔此
中
〕
『我
』
、
『法
』
之
〔體
〕
相
 

〔定
義
〕
，如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〔中
〕
自
〔有
解
〕
釋
.，
〔至
於
頌
文
次
句
所
言
『有
 

種
種
相
轉
』
中
之
〕
『相
』
〔字
〕
，謂
〔是
〕
相
狀
〔義
〕
。
『轉
』
是
〔生
〕
起
義
。



相
〔狀
的
生
〕
起
〔方
式
形
態
〕
非
〔只
〕
一
〔種
〕
，故
名
『種
種
』
。
〔如
是
『由
假
 

說
我
法
，有
種
種
相
轉
』
〕
二
句
，
〔其
〕
意
〔是
〕
言
：汝
所
問
云
『我
、法
若
無
，世
 

間
及
聖

敎
云
何
說
有
(我
、有
法
)
』
者
，
〔汝
難
非
理
，因

爲
〕
非
離
〔心
〕
識
〔之
〕 

外
有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之
實
〕
自
體
性
〔的
存
在
〕
，故
世
間
、聖

敎
說
有
我
、法
， 

〔只
〕
但
由
〔無
體
隨
情
、有
體
施
設
彼
〕
二
種
假
〔的
〕
名
言
〔

槪
念
〕
故
，說
有
我
、 

法
〔的
〕
種
種
相
〔狀
〕
轉
〔變
生
起
。故
〕
應
釋
〔彼
〕
頌
言
：世
間
、聖

敎
所
言
我
、 

法
，
〔只
是
或
〕
由
〔無
體
隨
情
假
說
，或
由
有
體
施
設
〕
假
說
，故
〔說
〕
有
此
〔我
的
 

種
種
相
，及
有
法
的
〕
種
種
諸
相
轉
〔變
生
〕
起
，非
實
有
體
〔而
〕
說

爲
我
、法
，
〔所
 

以
汝
難
非
理
，
而
我
實
無
世
間
相
違
、
自
敎
相
違
等
過
失
〕
。
」

佛
家
大
乘
唯
識
敎
所
說
的
「
唯
識
」
是

「
一
切
諸
法
不
離
識
」
義

，
所
以
遮
破

r

離
識
 

有
實
我
、實
法
」
的
存
在
。今
世
間
外
道
所
執
「神
我
」
、
「自
性
」
等
「我
」
與
 

r

法
」

，
本

無

r

實
我
的
自
體
」

，
本

無

r
實
法
的
自
體
」

，
只
是
依
隨
妄
情
計
執
的
心
識
 

之
所
緣
假
境
，
假
說
爲
我
爲
法
，
所
以
世
間
外
道
所
執
的
我
與
法
，
是

r

無
體
隨
情
假
」

， 

非

有

「
實
我
」

、
「
實
法
」
的
存
在
，
故
不
能
以
世
間
之
說
我
、
法

，
質
難
大
乘
唯
識
敎
有



r

世
間
相
違
」
的
過
失
。
又
佛
家
聖
者
，
爲
普
度
有
情
之
故
，
於

「
有
爲
法
」

、r

無
爲
 

法
」
等
法
之
上
，施
設

r

五
蘊
假
我
」
、
「十
二
處
」
、

r

十
八
界
」
等
等

r

我
」
、 

r

法
」
的
名
稱
•，彼

r

有
爲
法
」
、

r

無
爲
法
」
雖
或
有
體
、
有

用

，
但

是

r

離
言
自

 

性
」

，
本
無
名
相
，
今
爲
方
便
度
生
說
敎
而
強
加
以
種
種r

我
」

、
「
法
」
的
名
相
，
此
等
 

名
相
不
稱
法
體
，
更

非

r
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
，
只

是

「
有
體
施
設
假
」
的

r

假
我
」

、 

r

假
法
」

，
所
以
不
能
以
佛
家
聖
敎
假
說
的r

假
我
」

、
「
假
法
」
而
質
難
唯
識
有r

自
敎
 

(
聖
敎
)
相
違
」
的
過
失
，
因
爲
唯
識
所
遮
破
的
是r

離
識
實
有
」
的

「
實
我
」

、r

實
 

法
」
而
已
。

㈡

明
下

I

句
標
宗
歸
識
：
爲
要
標
顯
唯
識
本
宗
的
意
趣
，
所
以
世
親
論
師
於
以r

由
假
 

說
我
法
，
有
種
種
相
轉
」
二
句
答
難
破
執
之
後
，
並
以

r

彼
(假
我
、假
法
種
種
相
乃
)
依
 

識
所
變
」

一
句
來
標
示
宗
趣
，
歸
結
唯
識
；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句
義
云
：
「
外

〔
道
或
〕
復
問
 

言
：
『
〔若
世
間
確
〕
有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，
〔然
後
〕
可
〔以
〕
依
假
〔名
言
〕
說
〔把
 

它
們
詮
表
出
來
；若
〕
我
、法
實
無
，假
〔名
則
〕
依
何
〔而
可
得
施
設
建
〕
立
？
』
〔

爲
 

釋
彼
疑
，世
親
論
師
以
頌
的
〕
第
三
句
〔回
答
彼
〕
云
：
〔
『彼
依
識
所
變
。
』
意
思
是



說
〕
：彼
我
、法
〔之
種
種
〕
相
〔唯
〕
依
內
識
〔心
王
、心
所
〕
等
所
變
現
〔的
諸
〕
相
 

而
〔生
〕
起
〔名
言
〕
假
說
.，
〔世
間
、聖

敎
所
說
的
〕
我
、法
諸
相
〔並
〕
非
依
〔託
〕 

離
識
實
有
〔的
〕
我
、法
而
〔能
〕
起
假
說
〔的
，因

爲
彼
我
、法
諸
相
〕
但
依
內
識
所
變
 

〔現
的
〕
相
〔分
〕
、見
〔分
〕
而
假
說
〔

爲

我
、
爲
法
〕
故
。此
〔間
雖
〕
但
說
『識
 

(心
所
變
)
』
，
〔然
其
含
〕
義
〔實
〕
兼
〔指
〕
『心
所
(所
變
)
』
。
〔外
人
或
 

問
〕
：
『若
爾
〔即
若
我
、法
非
實
有
，故
汝
言
可
建
立
唯
識
，今
汝
許
〕
眞
如
〔是
實
 

有
，則
理
〕
應
非
〔能
建
立
〕
唯
識
。
』
〔今
可
答
言
〕
：
『
〔眞
如
雖
是
實
有
，但
彼
〕 

不
離
識
，
〔
是
心
識
乃
至
一
切
諸
的
體
性
〕
故

，
眞

如

〔
可
〕
名
唯
識
，
〔
因
爲
唯
識
是
一
 

切
法
不
離
識
義
，
眞
如
旣
許
是
識
之
自
性
實
體
，
自
然
亦
不
離
識
，
故
亦
符
合
唯
識
的
含

 

義
。不
過
眞
如
〕
非
識
所
變
故
，
〔所
以
我
們
〕
不
說
〔眞
如
〕

爲
我
、
〔

爲
〕
法
，
〔以
 

彼
是
離
言
說
故
；
當
我
們
以
名
言
〕
若
說
爲
眞
如
〔
之
時
，
則
彼
眞
如
之
名
亦
可
稱
之
爲

 

法
，以
眞
如
之
名
〕
亦
〔是
〕
心
〔識
〕
所
變
故
。
』
」

外
人
有
疑
，
假
法
必
須
依
仗
實
法
然
後
可
以
建
立
，
所

謂

r

假
必
依
實
」

。
今
論
主
認
 

爲
世
間
的
我
、
法

是

「
無
體
隨
情
假
」
•，旣
無
實
我
、
實
法
爲
所
依
止
，
則
世
間
的
假
我
、



假
法
如
何
可
立
？
又
說
聖
敎
的
我
、
法

是

「
有
體
施
設
假
」
•，
說
無
實
我
、
實
法
爲
所
依

 

止

，
則
聖
敎
的
假
我
、
假
法
亦
如
何
可
立
？
論
主
釋
彼
疑
難
，
指
出
無
論
世
間
的
「
無
體
隨
 

情
假
」
或
聖
敎
的

r

有
體
施
設
假
」
的

r

假
我
」
及

r

假
法
」

，
都
是
依
止
心
識
(
的
心
 

王

、
心
所
之
)

r

見
分
」
和

r

相
分
」
彼

r

依
他
起
」
實
法
而
得
施
設
建
立
的
•，有
關
心
識
 

r

見

、
相
二
分
」
等
的
詳
細
內
容
於
後
文
自
有
解
說
。
至
於

r

眞
如
」
實
性
離
言
，
雖
不
必
 

依
止
識
心
見
、
相
而
有
，
但

「
眞
如
」
是
識
心
的
實
體
，
依

r

唯
識
」
是

「
諸
法
不
離
識
」
 

義

，
故

「
眞
如
」
的
存
在
，
亦
不
違
「
唯
識
」
的
本
義
。
若
建
立
「
眞
如
的
名
言
」
以
詮
表
 

r

離
言
的
眞
如
」
之
時
，
「
眞
如
的
名
言
」
亦
是
識
心
的
「
相
分
」
假

立

，
更
符
合
「
唯
 

識
」
的
界
說
。

㈢

總
釋
上
三
句
頌
文
：
如
是
對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初
頌
三
句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於
上
 

文
經
已
分
別
加
以
疏
釋
，
今
更
把
三
句
的
涵
義
作
統
合
的
闡
述
云
：

r

此
中
〔頌
文
三
句
〕 

總
顯
〔有
情
〕
由
無
始
〔以
〕
來
橫
計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〕
分
別
心
〔識
活
動
 

之
〕
故
，
〔能
〕
熏
習
〔彼
實
我
、實
法
的
計
執
於
阿
賴
耶
〕
本
識
〔之
中
〕
，後
後
遂
有
 

〔我
執
、法
執
的
〕
相
〔分
〕
、見
分
生
〔起
〕
•，愚
夫
不
了
〔解
〕
此
〔我
、此
法
的
種



種
相
狀
〕
唯
〔是
〕
內
識
〔所
變
現
，於
是
〕
依
之
妄
計
有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存
 

在
〕
；
〔彼
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根
本
〕
實
無
〔有
體
性
，世
間
無
聞
凡
夫
唯
是
〕
隨
彼
 

妄
情
所
執
之
相
〔
狀
〕
名
爲
我
、
法

•，故
知
世
間
所
說
我
、
法

，
〔
只
〕
是

〔
無
體
隨
情
〕 

假
〔有
〕
，非
〔是
〕
實
〔我
、實
法
〕
。故
《
(厚
嚴
)
經
》
頌
言
：
『如
愚
所
分
別
， 

外
境
實
皆
無
。習
氣
擾
濁
心
，故
似
彼
〔外
境
〕
而
轉
。
』
〔至
於
慈
悲
的
〕
聖
者
，
〔則
 

爲
普
度
有
情
，施
設

敎
法
故
〕
，依
此
內
識
所
變
〔現
的
或
〕
若
相
〔分
、或
〕
若
見
 

〔分
〕
，

爲

〔有
情
興
〕
起
言
論
，斷
染
、取
淨
，引
生
眞
〔實
正
確
〕
見
〔解
，所
以
〕 

假

爲

〔建
〕
立
名
〔相
〕
，說

爲
我
、法
；
〔彼
言
說
的
我
、法
之
〕
法
體
實
非
若
我
若
 

法
；故
知
聖

敎
所
說
〔的
〕
我
、法
亦
〔是
〕
假
〔施
設
的
言
〕
說
也
。是
故
《
(厚
嚴
) 

經
》
〔亦
有
頌
〕
言
：
『

爲

對
〔治
〕
遣
〔除
彼
〕
愚
夫
所
執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，故
〔聖
 

敎
〕
於
識
所
變
〔的
見
分
、相
分
〕
假
說
我
、法
〔的
〕
名
〔言
〕
。
』
此
解
〔世
間
、聖
 

敎
〕
二
種
我
、法
之
名
〔唯
〕
依
識
〔心
〕
變
〔現
的
相
、見
二
分
而
建
〕
立
。
(略
)
此
 

上
〔可
總
括
地
作
〕
解
〔說
〕
云
：
〔世
間
外
道
〕
說

爲
我
、法
而
體
〔性
〕
是
無
〔者
， 

彼
是
〕
隨
情
說
假
，
〔
故
名
爲
無
體
隨
情
假
〕
；
設
體
雖
有
，
〔
而
聖
敎
爲
度
生
設
敎
，
施



設
我
、
法
之
名
；
但
彼
聖
敎
我
、
法
之
名
〕
，
不
稱
〔
實
體
故
，
亦
應
〕
名

〔
之
爲
〕
假

。 

〔如
是
可
知
：
上
述
〕
我
、法
二
〔種
無
體
隨
情
假
及
有
體
施
設
〕
假
，乃
屬
於
〔言
〕
說
 

〔假
立
而
已
〕
.，唯
假
〔立
〕
言
說
以

爲
我
、法
，彼
體
都
非
〔實
有
〕
。此
上
皆
〔是
 

依
〕
護
法
〔所
〕
釋
〔以

爲
解
說
〕
。」
文
義
易
曉
，不
必
重
贅
。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梵

本
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》

，
此
三
句
直
譯
漢
文
為
「施
設
我
及
法
，
各
別
種
類
起
，
彼
皆
由
識
變
」

。 

故

知

「由
」
、
「相
」
、
「所
」
三
字
於
安
慧
釋
本
無
有
。
見
呂
澂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略
抄
》

。

又

《藏
要
》
校
注
云
：
梵

、藏
本
此
上
句
說
為
「我
法
之
假
說
」
，無
此
「由
」
字

，
下
句
亦
無
「相
」
字

。
霍
 

韜
晦
《安
慧
「
三
+
唯
識
釋
」
原
典
譯
註
》
此
三
句
譯
為
「我
法
施
設
相
，
雖
有
種
種
現
，此
轉
化
有
三

J

。

②
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此
句
明
第

I
種

(即

)
無
體
隨
情
假
。
雖
無
如
彼
世
間
、
外
道
所
執
實
我
、 

實

法

，
但
隨
能
執
妄
心
之
所
緣
，
而
名
之
為
我
(為

)
法

，
故
說
為
假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■
頁

I

〇

一

注
⑦

。

③
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此
句
明
第
二
種
(即

)
有
體
施
設
假
。
雖
有
法
體
，
但
非
我
法
•，法
之
自
體



(離
言
自
性
)
本
離
言
說
(無
名
)
，
只
強
名
為
我
法
而
已
•，此

「我
」
、
「法
」
之
名
言
與
法
之
自
體
實
 

不
相
稱
，
佛
為
化
度
眾
生
故
，
隨
緣
施
設
諸
法
之
名
，
故
說
為
假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|-
 

頁

I
〇

I

注
⑧

。

④

 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下
文
自
釋
云
：

「
『我
』
謂
主
宰
；

『法
』
謂
軌
持
。
」
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
「
『我
』
如
主
 

宰
者
，
如
國
之
(君

)
主
有
自
在
故
，
及
如
宰
輔
能
割
斷
故
•，有
自
在
力
及
割
斷
力
義
同
我
故
。
或
主
是
 

我

(之

)
體

，
宰
是
我
(之

)
所

(屬
)
。
或
主
如
我
(之

)
體

，
宰
如
我
(之

)
用

。
『法
』
謂
軌
持
；
 

軌
謂
軌
範
，
可
生
物
解
•，持
謂
任
持
，
不
捨
自
相
(
而
任
持
之
)
。
」

⑤

 

如

理

《成
唯
識
論
疏
義
演
》

(以
後
簡
稱
《義
演
》

)
云
：

「
『若
爾
，
真
如
應
非
唯
識
』
者

，
意
此
外
 

難
.，難
云
：
我

、
法
是
不
實
，
(故

)
名
唯
識
；

(今

)
真
如
非
不
實
-
應
當
非
唯
識
(按
：
意

謂

『唯
識
 

之
說
』
應
不
能
成
立
)
。
言

『不
離
識
(故

，
真
如
亦
可
)
名
唯
識
』
者

，
答

(外
難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
頁
二
三
。

⑥
 

智

周

《唯
識
演
祕
》
言
：

「
『
(由
無
始
來
橫
計
我
、
法
分
別
心
故
，
熏
習
本
識

)
-

後
後
遂
有
相
(分
)
、 

見

(分
)
等

(生

)
』
者

，
(或
有
)
問

(言

)
：
相

、
見
二
分
發
乎
無
始
(則
應
無
始
時
已
有
)
，
云
何
 

後
後
方
遂
有
耶
？
答

(
曰
)
：

(此

『後
後
遂
有
相
分
、
見
分
)
生
』
者
是
)
約
更
增
(強
盛
為
)
說

，
如



《法華
(經)》
(之)

I

言

『來
入
此
宅
』

(非
謂
前
未
曾
來
而
今
始
來
，
亦
得

I

言
前
已
曾
來
，
今
更
重
 

來
此
宅
)
。
又

縱

(於

)
無
始
際
，
(相

、
見
二
分
已
是
本
有
，
但

)
相

(分
)
'
見

(分
)
亦

(得

)
因
 

(依

)
熏

習

(而
有
)
，
熏
習
後
(遇
緣
亦
得
重
)
起
；
熏
習
相
、
見

(
二
分
，
生

)
起

(的
前
後
次
數
) 

非
(只)

I
 
(次

)
，
故

言

『後

後
』
。
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七
•
頁

八

I

八
(下)

。

⑦

 

此

引

《厚
嚴
經
》
頌
文
，
以
證
世
間
所
執
「我
」
、
「法
」
是

「無
體
隨
情
假
」

。

⑧

 

此

引

《厚
嚴
經
》
頌
文
，
以
證
聖
教
所
說
之
「我
」
、
「法
」
是

「有
體
施
設
假
」

。

⑨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
「此

(是

)
護
法
義
中
(之

)
第

I

解

(第
二
解
已
刪
)
，
世

間

、
聖
教
二
種
 

我

、
法
之
名
係
依
識
所
變
相
而
假
說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
頁

I

〇
三
注

㉑
。

⑩
 

惠

沼

《唯
識
義
燈
》
云
：

「護
法
釋
具
如
疏
辨
，
然
疏
判
云

.
■此
上
二
解
，
第

I

解

云

『我

、
法
二
假
乃
 

屬

於

說

•
，
唯

假

言

說

以

為

我

 '
法

，
彼
體
都
非
』
者
：
此
意
釋
云
：
世
間
我
、
法

，
(言
)
說
所
執
(之

) 

相

以

為

我

、
法
•，我

、
法

本

無

，
唯

只

(有

)
言

說

。
聖

教

雖

說

(於

)
所

緣

(之

)
見

(分
)
、
相

(分

、
五
)
蘊
等
諸
法
(之
上
)
以
為
我
、
法

，
蘊

等

(雖
曰
疋
有
體
有
用
，
但

)
非

(曰
疋
無
)
，
若

(實

) 

我

、若

(實
)
法

，但
唯
有
言
(說
)
，故
云
『乃
屬
於
說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六
七
五
(上
)
。



己
二
、
舉
下
三
句
解
辨
識
相

【頌
文
】
此
能
變
唯
三
，
謂
異
熟
、
思
量
，
及
了
別
境
識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略

辨

識

相

，
出

能

變

體

。
初

句

總

舉

能

變

識

數

。

(
略

)

下
之
二
句
列
能
變

 

名

。

(
略

)

「
此

」
者

，
即

識

之

所

變

也

。
彼

我

、
法

相

依

識

所

變

。
此

識

所

變

之

「
能
 

變

」
有

「
三

」
種

，
三
法
轉
相
依
也
②

。

一
、

「
謂

異

熟

」
識

，
即

第

八

識

，
名

有

多

義

：

一
、
變

異

而

熟

，
要
因
變

 

異

之

時

，
果

方

熟

故

。
此

義

通

餘

，
種
生
果
時
皆
變
異
故
③

。
二

、
異
時
而

 

熟

，
與

因

異

時

，
果

方

熟

故

。
今

者

大

乘

約

造

之

時

，
非

約

種

體

，
許
同
世

 

故
④

。
三

、
異

類

而

熟

，
與

因

異

性

，
果
酬
因
故
⑤

。
然
初
二
解
無
別
論
文

 

⑥
.

，今

依

論

文

，
但

取

後

解

。
若

「
異

」
屬

因

，
即

異

之

熟

；
若

「
異

」
屬
 

果

，
異

即

是

熟

。
異

熟

即

識

，

「
熟

」
屬

現

行

.，異

熟

之

識

，

「
熟

」
屬
種

 

子

。
故

餘

能

變

不

得

此

名

。



二

、
 謂

「
思

量

」
識

，
即

第

七

識

。
思

謂

思

慮

，
量

謂

量

度

.，思

量

第

八

， 

度

為

我

故

。
又

恒

審

思

量

，
餘

識

無

故

，
餘

之

二

識

不

名

思

量

，
至
下
當
悉

 

⑦

。
思

量

即

識

，
准
前
釋
也
⑧

。

三

、

 「了
別
境
識
」

，
即

餘

六

識

。

《
二
十
論
》
說

「
心

、
意

、
識

、
了

， 

名

之

差

別

」

，
了

是

諸

識

之

通

名

也

⑨

。
了

別

別

境

及

1

顯

境

，
唯
前
六

 

故

•，對

此

六

塵

，
說
六
識
故
⑩

。

(
略

)
了

別

境

即

識

，
亦
同
前
解

⑪

。 

此

依

勝

義

勝

義

，
心
言
俱
絕
；
依

第

二

、
第

三

勝

義

，
不

可

言

一

、
多

，
真

 

故

相

無

別

•，依

世

間

中

可

言

八

別

。
今

以

類

同

，
故
有
三
種

⑫

。

頌

中

「
唯

」
言

，
顯

其

二

義

：

一
、
簡

別

義

，
遮

虛

妄

執

；
顯

但

有

識

，
無

 

心

外

境

。
二

、
決

定

義

，
離

增

減

數

；
略

唯

決

定

有

此

三

故

，
廣
決
定
有
八

 

種

識

故

。

一
類
菩
薩
說
識
唯
一
，
諸

小

乘

等

執

心

、
意

、
識

義

一

文

異

，
又
 

愎

彼

執

識

唯

有

六

，
則

是

減

數

。

《
楞
伽
經
》
說

「
八

、
九

種

種

識

，
如
水

 

中

諸

波

」

，
說

有

九

識

，
即

是
增
數

⑬

。
顯

依

他

識

略

有

三

種

，
廣
唯
有

 

八

，
離

於

增

減

，
故

說

「
唯

」
言

。

《
楞
伽
經
》
中

兼

說

識

性

，
或
以
第
八



染

、
淨

別

開

，
故

言

九

識

，
非

是

依

他

識

體

有

九

，
亦
非
體
類
別
有
九
識

 

⑭

。
小

乘

根

淺

，
不

知

心

、
意

、
識

三

種

體

別

；
又

未

除

所

知

障

，
不
了
依

 

他

，
故

唯

說

六

。
然

依

根

、
境

別

體

相

故

，
說

十

二

處

、
十

八

界

等

，
非
唯

 

六
識

⑮

。
經
部
雖
立
有
細
意
識

⑯

，
即

是

第

六

別

位

起

故

，
如

《
樞
要
》
說

⑰

。
「
及

」
亦

二

義

：

一
、
合

集

義

，
六

識

合

名

了

境

識

故

(
略

)

。
二

、
相
違

 

義

，
即

相

違

釋

，
顯

三

能
變
體
各
別
故
。
即

一

「
及

」
字

貫

通

上

下

，
謂
應

 

言

「
異
熟
及
思
量
及
了
境
識
」

。

(
略

)

下

一

「
識

」
字

，
通

三

能

變

’
欲

顯

文

略

而

義

廣

故

。

此

三

能

變

，
初

之

一

名

唯

未

轉

位

，
後

之
二
號
亦
通
淨
名
。
何

故

爾

耶

？
•下

自
呰
田
采
、

2

 o

【解
讀
】

在

r

舉
本
頌
答
難
標
宗
」
中

，
共
有
二
分
。
前
於
(
己
一
)
經
已
「舉

(頌
文
 

的
)
上
三
句
(以
)
答
難
標
宗
」
，
今

爲

(己
二
)
繼
而

r

舉
(頌
文
的
)下
三
句
(以
)



解
辨
識
相
」

，
是
以
頌
云
：

r

此
能
變
(識
)
唯
(有
)
三
(種
，即
所
)
謂
異
熟
(能
變
 

識
)
、思
量
(能
變
識
)
及
了
別
境
(能
變
)
識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則
以
八
節
予
以
疏
 

釋
：

㈠

科
判
頌
意
：

《
述
記
》
判
言
：

r

〔
頌
文
三
句
〕
略

辨

〔
此
能
變
現
種
種
我
相
、
法
 

相
的
〕
識
相
，
〔以
開
〕
出
〔顯
示
〕
能
變
〔的
識
〕
體
〔

爲
何
。頌
文
的
〕
初
句
(即
 

『此
能
變
唯
三
』
句
)
總
舉
能
變
識
〔的
〕
數
〔目
〕
。
(略
)
下
之
二
句
〔即
『謂
異
 

熟
、思
量
，及
了
別
境
識
』
，則
〕
列
〔出
〕
能
變
〔識
的
〕
名
〔目
〕
。」

㈡

解
能
變
數
：
每
一
有
情
各
有
八
個
心
識
，
何
以
舉
能
變
識
，
則
說
唯
有
三
種
？
爲
釋
 

此
疑
，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r
〔頌
文
『此
能
變
唯
三
』
中
之
〕
『此
』
者
，即
識
〔體
〕
之
 

所
變
〔似
我
、似
法
〕
也
。彼
我
〔相
〕
、法
相
依
識
〔體
的
相
分
、見
分
〕
所
變
 

〔現
〕
•，此
識
所
變
〔似
我
、似
法
〕
之
『能
變
(識
)
』
〔合
共
唯
〕
有
『三
種
』
。 

〔
其
變
現
情
況
如
何
？
謂
似
我
似
法
、
相
分
見
分
、
識
體
自
證
分
彼
〕
三

〔
類
〕
法

〔
體

；
 

其
〕
轉
〔起
情
況
是
彼
此
〕
相
依
也
。」
所
謂

r
三
法
轉
相
依
」
者

，
謂
此
間
轉
起
之
法
共
 

有
三
類
，
其
一
是
似
我
、
似
法
，
其
二
是
見
分
、
相
分
，
其
三
是
能
變
識
體
的
自
證
分
。
此



三
類
法
彼
此
相
依
，
即

r

似
我
、
似
法
」
依

r

相
分
、
見
分
」
而
有
，r

相
分
、
見
分
」
又
 

依

「
識
體
自
證
分
」
而
有
。
如
是
在
「
彼
此
相
依
」
的
情
況
下
，
此

「
能
變
識
體
(
自
證
 

分
)
」
只
有
〔
異
熟
、
思
量
、
了
別
境
等
〕
三
大
類
別
，
故
頌
言

r

此
能
變
唯
三
」

。

㈢

解
能
變
名

：
頌

文

r

此
能
變
唯
三
」
是
標
示
「
能
變
識
」
的
類
別
數
目
.，r

謂
異
 

熟

、
思
量
，
及
了
別
境
識
」
則

是

r

能
變
識
」
的
三
類
名
稱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把
三
類

r

能
 

變
識
」
的
三
種
名
稱
闡
釋
如
下
：

甲

、
異
熟
能
變
識
：

《
述
記
》
釋
言
：

r

〔
此
能
變
識
共
有
三
種
〕
：
一
、
謂

『
異
熟
 

識
』
，即
第
八
〔根
本
〕
識
；
〔異
熟
識
之
〕
名
有
多
〔種
涵
〕
義
：
一
〔者
〕
變
異
而
 

熟
：
〔此
異
熟
識
〕
要
〔當
業
〕
因
〔種
子
〕
變
異
之
時
，
〔所
酬
引
的
業
〕
果
方
〔得
 

成
〕
熟
故
。此
〔變
異
而
熟
〕
義
〔固
通
業
行
因
果
的
內
在
業
種
子
，亦
兼
〕
通
〔花
木
因
 

果
的
外
在
花
木
種
子
等
〕
餘
〔法
，因

爲
〕
種
〔子
〕
生
果
〔之
〕
時
皆
〔要
經
過
〕
變
異
 

〔階
段
的
情
況
〕
故
。
二
(者
)
異
時
而
熟
.，
〔所
酬
業
行
果
報
必
須
〕
與
〔所
造
業
〕
因
 

異
時
，
〔業
〕
果
方
〔得
成
〕
熟
故
。今
者
大
乘
〔瑜
伽
行
派
所
說
『異
時
而
熟
』
是
〕
約
 

造
〔業
〕
之
時
〔望
酬
果
之
時
，彼
此
相
異
不
能
同
時
而

爲
說
者
〕
，非
約
〔業
〕
種



〔
子
〕
體

〔
與
業
種
酬
果
的
時
間
差
異
而
爲
說
者
，
因
爲
大
乘
瑜
伽
行
派
〕
許

〔
業
種
子
之
 

體
作
增
上
緣
而
酬
果
者
可
以
〕
同

世

〔
同
時
發
生
，
種
子
生
現
行
亦
同
時
〕
故

。
三

〔
者
〕 

異
類
而
熟
：

〔
在
因
果
業
報
中
，
所
得
苦
、
樂
而
屬
無
記
性
的
業
果
〕
，
與

〔
屬
善
性
或
惡
 

性
的
業
〕
因
，
〔是
有
別
〕
異
〔不
同
的
〕
性
〔類
者
，即
無
記
業
〕
果
酬
〔善
、惡
業
〕 

因

，
故

〔
謂
之
異
類
而
熟
〕
。
然

〔
於
變
異
而
熟
、
異
時
而
熟
、
里
i

而
熟
的
三
種
解
釋
之
 

中
〕
，初
二
〔種
〕
解
〔釋
在
大
乘
瑜
伽
宗
的
典
籍
中
並
〕
無
別
〔釋
的
〕
論
文
，
〔但
有
 

『異
類
而
熟
』
的
論
文
，故
〕
今
依
論
文
〔把
『異
熟
識
』
〕
但
取
〔
『異
類
而
熟
』
彼
〕 

後

〔
面
的
一
種
〕
解

〔
釋

。
但

『
異
類
而
熟
』
的
涵
義
，
亦
可
通
攝
『
變
異
而
熟
』
及

『
異
 

時
而
熟
』

，
故
三
義
亦
可
兼
備
。
就

『
異
熟
』

一
詞
的
構
詞
法
依
『
六
離
合
釋
』
來
作
分
 

析
〕
，若
『異
』
屬
因
，
〔而
『熟
』
屬
果
，則
『異
熟
』
一
詞
〕
即
〔成

爲
〕
異
之
熟
， 

〔此
是
依
主
釋
〕
；若
『異
』
屬
果
，
〔則
『異
熟
』
一
詞
即
成

爲
〕
異
即
是
熟
，
〔此
是
 

持
業
釋
。
又
關
於
『
異
熟
識
』

一
詞
，
若
言
〕
異
熟
即
識
，
〔
則
異
〕
熟
屬
現
行
，
〔
此
是
 

持
業
釋
；
若
言
〕
異
熟
之
識
，
〔
則
異
〕
熟
屬
種
子
，
〔
此
是
依
主
釋
。
因

爲

『
異
熟
識
』
 

兼
攝
有
情
一
切
現
行
及
種
子
，
故
可
作
持
業
釋
及
依
主
釋
.，但

『
思
量
能
變
識
』
及

『
了
別



境
能
變
識
』
祇
就
現
行
言
，不
能
攝
持
種
子
〕
，故
〔彼
〕
餘
〔二
〕
能
變
〔識
〕
不
得
 

〔作
『思
量
之
識
』
及
『了
別
境
之
識
』
〕
此
〔等
分
析
的
〕
名
〔目
〕
。」

每
一
有
情
各
具
八
識
，
依
類
可
列
成

r

三
種
能
變
識
」

。
第
一
種
名
爲
「
異
熟
能
變

 

識
」

，
或
簡
名

r

異
熟
能
變
」

，
或

名

「
異
熟
識
」
；
此
即
每
一
有
情
所
具
有
的
第
八
根
本
 

識
(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將
於
後
文
詳
加
闡
釋
)
。此

r

異
熟
識
」

一
方
面
攝
持
每
一
有
情
的
一
 

切
染
、
淨
種
子
功
能
，
一
方
面
執
持
彼
業
種
所
招
引
的
一
期
生
的
異
熟
果
報
(
即
一
期
生
的
 

根
身
及
所
依
的
器
世
界
)
。
如
是
就

r

異
熟
果
報
」
的
因
果
關
係
而
言
，
彼
一
般
第
八
根
本
 

識
是
變
異
而
熟
、
異
時
而
熟
及
異
類
而
熟
的
，
所
以
有
情
所
具
的
第
一
種
能
變
識
(
即
第
八
 

根
本
識
)
名

爲

「
異
熟
能
變
識
」

。

乙
 '
思
量
能
變
識
■_於
疏
釋

r

異
熟
能
變
識
」
後

，
《
述
記
》
繼

疏

r

思
量
能
變
識
」
 

云
.
•「二
、謂
『思
量
(能
變
)
識
』
，
〔此
〕
即
第
七
〔末
那
〕
識
。
『思
』
謂
思
慮
， 

『
量
』
謂
量
度
；
〔
凡
夫
的
第
七
末
那
識
恒
審
〕
思
量
第
八
〔
根
本
識
的
見
分
，
審
慮
計
〕 

度

爲

〔實
〕
我
故
。又
〔彼
第
七
末
那
識
之
執
第
八
識

爲
實
我
，是
〕
恒
審
思
量
〔的
， 

然
〕
餘
識
〔則
〕
無
〔此
特
色
〕
故
，
〔如
第
八
根
本
異
熟
識
思
慮
活
動
是
恒
而
不
審
的
，



了
別
境
識
中
的
第
六
意
識
，
是
審
而
不
恒
的
，
眼
等
前
五
識
是
‘不
恒
不
審
的
，
所
以
〕
餘
之
 

〔異
熟
能
變
、了
別
境
能
變
〕
二
識
不
〔能
〕
名
〔之

爲
〕
『思
量
(能
變
識
)
』
〔而
唯
 

第
七
末
那
識
始
當
受
彼
『
思
量
能
變
』
之
名
〕
，
至
下
當
悉
。
〔
就

『
思
量
識
』
的
六
離
合
 

釋
的
構
詞
方
式
言
，
『思
量
識
』
是
〕
思
量
即
識
，准
前
〔所
說
，屬
〕
『
(持
業
) 

釋
』
，
〔以
『思
量
識
』
唯
指
現
行
，不
持
種
子
，故
不
能
准
『異
熟
識
』
之
作
『依
主
 

釋
』
.，
即
不
能
作
『
思
量
之
識
』
的

『
依
主
釋
』
〕
也

。
」

丙

、
了
別
境
能
變
識

：
於
釋
三
種
能
變
識
中
，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言
：

n

二
、
〔謂
〕 

『了
別
境
(能
變
)
識
』
，
〔此
〕
即
餘
〔下
眼
、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、意
等
〕
六
〔個
〕 

識
。
《
(唯
識
)
二
十
論
》
說
：
『心
、意
、識

、了

，

名
之
差
別
。
』
〔可
知
〕
『了
 

(別
)
』
是
諸
識
之
通
名
也
。
〔不
過
能
〕
了
別
〔各
〕
別
〔特
定
對
〕
境
及
粗
顯
〔對
〕 

境
〔者
，則
〕
唯
〔有
〕
前
六
〔識
〕
故
。
〔如
眼
識
唯
能
了
別
粗
色
境
，不
能
了
別
聲
等
 

餘
境
；
耳
識
唯
能
了
別
粗
聲
境
，
鼻
識
唯
能
了
別
粗
香
境
，
舌
識
唯
能
了
別
粗
味
境
，
身
識
 

唯
能
了
別
粗
觸
境
，
意
識
唯
能
了
別
法
境
，
如
是
〕
對

此

〔
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法
〕 

六
〔種
〕
塵
〔境
〕
，說
〔

爲
眼
、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、意
等
〕
六
識
所
了
別
，故
〔名
六



識

爲

『
了
別
境
能
變
識
』

。
就

『
了
別
境
識
』
的
六
離
合
釋
的
構
詞
方
法
言
，
『
了
別
境
 

識
』
是
〕
了
別
境
即
識
，
亦

同

〔
屬
〕
前

解

〔
的
持
業
釋
，
以
彼
等
識
有
能
了
別
別
境
的
業
 

用
故
•，
又

以

『
了
別
境
識
』
是
現
行
而
非
種
子
，
故
不
作
『
了
別
境
之
識
』
那

種

『
依
主
 

釋
』
解
〕
。」

丁

、
釋
能
變
有
三
之
由
：
或
有
問
言
：
識
有
八
種
，
何
以
攝
爲

r

能
變
識
」
則

成

r

三
 

類
」
？
爲
釋
此
疑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言
：
「
此

〔
間
能
變
識
建
立
三
種
類
別
者
，
於

『
四
 

重
二
諦
』
中
，若
〕
依
〔第
四
重
勝
義
諦
，即
〕
『勝
義
勝
義
』
，
〔則
是
〕
心

a

仃
〕
、 

言
〔語
〕

倶

絕
〔境
界
，自
然
無
從
建
立
三
種
能
變
識
的
；
若
〕
依
第
二
〔
『道
理
勝
 

義
』
〕
、第
三
『
(證
得
)
勝
義
』
，
〔則
〕
不
可
言
一
、多
；
〔意
謂
依
『道
理
勝
義
』 

者

，
顯
示
因
果
變
現
，
不
可
言
一
；
至
於
依
『
證
得
勝
義
』
者

，
顯
示
〕
眞

〔
如
實
相
〕 

故
，
〔其
〕
相
無
別
，
〔故
不
可
言
多
。但
若
〕
依
(第
一
)
『世
間
(勝
義
)
』
〔其
〕 

中
(說
三
科
可
一
可
多
，故
)
可
言
八
〔識
分
〕
別
。
〔是
故
〕
今
〔依
眞
諦
中
第
一
的
 

『世
間
勝
義
』
，即
俗
中
第
二
的
『道
理
世
俗
』
〕
，以
〔種
〕
類
〔相
〕
同
〔者
攝

爲
一
 

類

，
如
是
於
八
識
中
，
異
熟
者
有
第
八
一
根
本
識
.，恒
審
思
量
者
有
第
七
一
末
那
識
.，
了
別



境
者
有
前
六
個
識
。
如
是
或
一
或
多
〕
故

有

〔
異
熟
能
變
識
、
思
量
能
變
識
、
了
別
境
能
變
 

識
等
〕
三
種
。」

戊

、
釋

「
唯
」
言
之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於
闡
釋
世
親
論
師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之
頌
文
「
此
 

能
變
唯
三
」
句
中
的

r

三
能
變
識
」
義
之
後
，
繼

釋

r

唯
」
字
的
涵
義
云
：

r

頌

中

『
唯
』
 

言
，顯
其
〔含
意
，可
有
〕
二
義
：
一
〔者
是
〕
簡
別
義
，
〔其
意
在
〕
遮
〔撥
有
情
的
〕 

虛
妄
〔計
〕
執
•，顯
但
有
〔心
〕
識
〔而
〕
無
心
〔識
以
外
的
〕
外
〔在
實
〕
境
。
二
〔者
 

是
〕
決
定
義
，
〔即
對
能
變
識
的
存
在
，超
〕
離
增
、減
數
〔目
的
計
執
•，於
是
從
〕
略
 

〔數
言
之
，每
一
有
情
〕
唯
決
定
有
此
三
〔能
變
識
〕
故
，
〔從
寬
〕
廣
〔數
目
言
之
， 

則
〕
決
定
有
〔心
、意
、識
等
〕
八
種
識
故
。
〔何
以
言
『離
增
減
數
』
？
因

爲
有
〕
一類
 

菩
薩
說
識
唯
〔有
〕
一
〔種
，而
〕
諸
小
乘
等
〔亦
有
計
〕
執
心
、意
、識
〔的
〕
義
〔體
 

是
〕
一
，
〔唯
〕
文
〔稱
有
〕
異
，又
復
彼
〔大
、小
二
乘
有
〕
執
〔心
〕
識
唯
有
〔眼
、 

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、意
等
〕
六
，則
是
〔陷
入
缺
〕
減
〔之
〕
數
。
〔至
於
〕
《愣
伽
經
》 

說

：
『
八

、
九
種
種
識
，
如
水
中
諸
波
。
』
.，
〔
有
論
師
依
彼
〕
說
有
九
識
〔
即
於
八
識
之
 

外
，別
有
眞
如
或
菴
摩
羅
識

爲
第
九
識
者
，此
〕
即
是
〔陷
入
〕
增
〔益
之
〕
數
，
〔皆
不



如
實
。故
今

爲
〕
顯
依
他
〔心
〕
識
，略
〔攝
〕
有
三
種
〔能
變
識
〕
，廣
〔言
〕
唯
有
 

〔
心

、
意
及
前
六
識
等
合
計
〕
八

〔
個
識
，
如
是
〕
離
於
增
、
減

，
故

說

『
唯
』
言

。
《
楞
 

伽
經
》
中
兼
說
識
性
〔
眞
如
爲
第
九
識
〕
，
或
以
第
八
染
、
淨
別
開
，
〔
即
把
第
八
識
開
爲
 

阿
賴
耶
染
第
八
識
及
菴
摩
羅
淨
第
八
識
〕
，故
〔方
便
〕
言
〔有
〕
九
識
；
〔如
實
而
言
〕 

非
是
依
他
識
體
〔合
〕
有
九
〔類
〕
，亦
非
〔心
識
〕
體
類
〔離
八
識
外
〕
別
有
〔第
〕
九
 

識
〔也
〕
。小
乘
根
淺
，不
知
心
、意
、識
三
種
〔識
〕
體
〔實
各
〕
別
〔有
八
種
存
在
， 

故
執
爲
一
〕
•，
又

〔
彼
〕
未
除
所
知
障
〔
者
〕
，
不
了
依
他
〔
心
識
有
第
七
、
第
八
二
識
的
 

存
在
〕
，故
唯
說
六
〔識
〕
。然
依
根
、境
〔相
對
於
心
識
有
〕
別
體
相
故
，
〔如
經
〕
說
 

十
二
處
、十
八
界
等
〔有
六
根
、六
境
、六
識
，其
實
諸
行
〕
非
唯
〔有
〕
六
識
〔的
存
 

在

，
依
理
亦
應
有
第
七
、
八
識
。
至
於
〕
經

部

(sa
u
t
r§

n
t
i
k
a)

雖
立
有
細
意
識
，
〔
但
彼
 

體
〕
即
是
第
六
〔意
識
，而
於
無
想
定
、無
想
天
、滅
盡
定
等
無
心
特
〕
別
〔階
〕
位
〔所
 

生
〕
起
故
，
〔
不
應
於
八
識
外
說
彼
別
有
識
體
。
有
關
三
能
變
義
，
其
詳
有
〕
如

《
(
成
唯
 

識
論
掌
中
)樞
要
》
〔卷
上
末
所
〕
說
。」

己

、
別

釋

「
及
」
之
字
義
：
跟

著
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頌
文
「
謂
異
熟
、
思
量
，
及
了
別
境



識
」
中

的

r

及
」
字
的
詞
義
言
：
r

『及
』
〔字
〕
亦
〔有
〕
二
義

.
•一
〔者
是
〕
合
集
 

義
；
〔即
集
眼
、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、意
〕
六
識
合
名
〔

爲

〕
『了
 (別
)
境
識
』
故
 

(略
)
。
二
〔者
是
〕
相
違
義
，即
〔六
離
合
釋
中
的
〕
相
違
釋
，顯
〔異
熟
、思
量
、了
 

別
境
〕
二
一
能
變
體
各
別
故
；
〔
此
〕
即
一
『
及
』
字
貫
通
上
下
〔
文
〕
，
謂
應
言
『
異
熟
及
 

思
量
及
了
 (
別
)
境
識
』
。
」
由
此
故
知
「
及
了
別
境
識
」
的

「
及
」
字

，
合
有
兩
解
••其
 

一
是
就r

 了
別
境
識
」
而
言
，

r

及
」
是

r

合
集
」
的
意
思
，
即
集
合
眼
識
、
耳

識

、
鼻
 

識

、
舌

識

、
身
識
及
意
識
而
合
成r

了
別
境
能
變
識
」

。
其
二
是
就
「
三
能
變
識
」
而
言
， 

r

及
」
是
一
結
構
助
詞
，
把

「
異
熟
」

、r

思
量
」

、r

了
別
境
」
三
詞
聯
合
起
來
，
成
立
 

一 r

合
成
詞
」

，
即
成
爲

r

異
熟
及
思
量
及
了
別
境
識
」

一
合
成
詞
組
。
彼
結
詞
法
在
梵
文
 

「
六
離
合
釋
」
中

，
名
之
爲
「
相
違
釋
」

，
所

以

《
述
記
》
於
此
說

r

及
」
字

有

r

相
違
」
 

義

。
庚

、
別

釋

「
識
」
之
字
義
：
對

r

此
能
變
唯
三
，
謂
異
熟
思
量
，
及
了
別
境
識
」
彼
頌
 

文
三
句
，
《述
記
》
於
釋
「及
」
的
字
義
之
後
，再
釋

r

識
」
字
義
云
：
「
〔頌
文
〕
下
 

〔
句
末
之
〕
一
『
識
』
字

，
〔
其
義
實
貫
〕
通

『
三
能
變
』

，
欲
顯
文
略
而
義
廣
故
。
」
意



謂

r

識
」
字
並
非
祇
限
於r

了
別
境
」
可
名
爲
「
識
」

，
「
異
熟
」

、r

思
量
」
都
應
名
之
 

爲

「
識
」

，
由
於
文
略
之
故
，
祇

言

r

了
別
境
識
」
而
已
。
依
廣
義
而
言
，
頌
文
所
謂r

此
 

三
能
變
」
者

，
是

指

r

異
熟
能
變
識
」

、
「
思
量
能
變
識
」
及

「
了
別
境
能
變
識
」
；
由
於
 

「
文
略
義
廣
」
之
故
，
頌
文
說
言
「
此
能
變
唯
三
，
謂
異
熟
、
思
量
，
及
了
別
境
識
」

，
祇
 

用
一
 r

識
」
字
以
貫
通

r

三
種
能
變
」

。

辛

、
料
簡
三
能
變
位
：
就
修
行
成
佛
的
位
次
言
，r

成
佛
階
位
」
名

爲

r

已
轉
依

 

位
」

，
已
能
轉

r

八
識
」
而
成

r

四
智
」
故

；
成
佛
前
的
階
位
名
爲r

未
轉
依
位
」

，
以
尙
 

未

能

r

轉
識
成
智
」
故

。
今

「
三
能
變
識
」
究
竟
屬
何
種
階
位
的
名
稱
？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作
 

出
料
簡
云
：
「此
三
能
變
〔識
〕
，初
之
〔異
熟
能
變
識
〕
一
名
，唯
〔屬
〕
未
轉
〔依
〕 

位
〔所
攝
〕
•，後
之
〔思
量
能
變
識
、了
別
境
能
變
識
〕
二
〔種
名
〕
號
，
〔除
於
未
轉
依
 

位
可
用
之
外
〕
，亦
通
〔已
轉
依
位
的
〕
淨
名
〔即
成
佛
後
亦
可
適
用
〕
。何
故
爾
耶
？
下
 

自
當
悉
。
」
其
文
易
曉
，
不
必
再
解
。



【注
釋
】

①
 

此
三
句
，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略
抄
》
作

「此
變
又
三
類
：
異
熟
與
思
量
，
及
於
境
了
別
。
」
見

《內
學
》 

第
三
輯
中
呂
澂
譯
文
。
故
知
勘
梵
、
藏
本
，
「唯
」
字
作
「又
」
；
「了
別
境
識
」
作

「境
之
了
別
」
，

「識
」
字
是
奘
譯
增
文
。

②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『此
識
所
變
之
能
變
有
三
種
』
者
：
論
言
『此
』
者

，
此
其
所
變
(之
我
、 

法
)
。
所
變
體
者
，
即
見
(分
)
、
相
分
。
…
…
此
我
、法
二
所
依
見
(分
)
、
相

(分
的
)
『能
變
之
 

識
』
有
三
種
(即
異
熟
能
變
識
、
思
量
能
變
識
、
了
別
境
能
變
識
)
。
…
…

『三
法
轉
相
依
』
者
：
我

、 

法
依
相
(分
)
、
見

(分
)
；
相

(分
)
、
見

(分
)
依
識
體
(的
自
證
分
)
。
問
：
『何
故
頌
言
我
、法
 

名
彼
，
見
相
為
此
？
』
答
：
『對
自
證
分
近
遠
別
故
，立
彼
、
此
言
；
(我
法
、相
見
分
、自
證
分
)
三
法

(展
)
轉

(為
)
依

，
(而
)
遠
近
別
故
。
』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•頁
八

I

九

(上
)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云
：
「
『三
法
轉
相
依
』
者
：
我

、法
依
相
、
見
，
相

、
見
依
識
體
(自
證
分
)
也

。

(
『彼
依
識
所
變
-
此
能
變
唯
三
』
的
)
頌
中
我
、法
名
『彼
』
，
相

(分
)
、
見

(分
)
名

『此
』
者
；
 

以
對
自
證
分
遠
近
別
故
，
立

『彼
』
'
『此
』
言

(按
••我

、法
距
自
證
分
遠
，
故
名
之
為
『彼
』
.，相
 

分
、
見
分
距
自
證
分
近
，
故
名
之
為
『此
』
)
。
三
法
雖
(展
)
轉
相
依
，
然
有
遠
近
(之
)
別
也
。
」


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〇
五
注
⑤

。

③
 

日
本
湛
然
撰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集
成
編
》
云
：
「
『此
義
通
餘
』
，
『餘
』
者
：
除
此
異
熟
識
因
果
(關
 

係
)
之
外
，

I

切
內
外
種
果
皆
悉
如
是
(變
異
而
成
熟
)
，
故
云
『通
餘
』
，
非
必
指
小
乘
。
《俱
舍

(論
)
》

(卷
)
二
云
：
『或
所
造
業
，
至
得
果
時
，
變
而
能
熟
，
故
名
異
熟
。
』
彼
所
得
果
，
與
因
別
 

類
而
是
所
熟
，
故
名
異
熟
。
或
於
因
上
假
立
果
名
，
或
於
果
上
假
立
因
名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六
七

•

 

頁
八

I

 
(上
)
。

④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異
時
』
者
：
約
初
造
業
望
當
(來
)
受

(業
)
果

(報
)
為
異
(時
)
，
不
 

約
種
(子
)
望
現
(行
)
果

(法
)
說

。
何
以
故
？
大
乘
(瑜
伽
宗
)
許
種
(子
為
因
，
生
)
現

(行
為
 

果
)
同
世
(同
時
)
故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二
五
。

⑤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類
』
謂
性
類
，
即
善
、
惡

、無
記
三
性
。
由
過
去
之
善
、
惡
業
因
，感
今
 

時
之
苦
、
樂
果
報
•，因
雖
有
善
、
惡

，
而
所
得
之
苦
、
樂
果
卻
是
無
記
性
(苦

、
樂
不
等
於
善
、
惡
)
。 

與
因
異
性
之
果
，
酬
彼
善
、
惡
業
因
，
故
云
『異
時
而
熟
』
也
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
I 

〇
六
注
⑩

。

⑥
 

靈
泰
《成
唯
識
論
疏
抄
》

(後
簡
名
《唯
識
疏
抄
》
)
云
：
「
(所
言
)
『然
初
二
解
(即

『變
異
而
熟
』



及

『異
時
而
熟
』
)
無
別
論
文
』
者
：
然
大
乘
(瑜
伽
學
派
的
典
籍
)
之
中
，
無
此
初
(變
異
而
熟
)
、

1
1

 (異
時
而
熟
)
解

(釋

，
而
唯
有
『異
類
而
熟
』
彼
第
三
解
，
然
於
彼
第
三
解
)
義
中
，
即
通
(攝
前
 

『變
異
而
熟
』
及

『異
時
而
熟
』
之
含
意
)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•
二
四
七
。

⑦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句
意
者
，
思
量
作
用
(於
異
熟
及
了
別
境
彼
)
餘
二
種
識
亦
有
；
然
第

I 

種
異
熟
識
恒
而
不
審
；
第
三
種
了
別
境
識
中
，
第
六
識
審
而
不
恒
，
前
五
識
既
不
恒
，
亦
不
審
；
唯
此
第
 

七

(末
那
)
識
亦
恒
亦
審
。
今
為
簡
別
於
餘
二
種
識
，
故
云
『恒
審
思
量
』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 

卷

I

.頁

I

〇
六
注

⑭

。

⑧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(所
言
)
『思
量
即
識
，
准
前
釋
』
者

，
(前
釋
)
異
熟
(識
時
，
合
舉
持
業
 

及
依
主
)
兩
釋
，
(今
釋
思
量
識
)
但
准
(依
前
之
)
持
業
(作
釋
，
不
依
依
主
釋
)
。
何
以
故
？
(此
 

識
)
既
云
(是
)
思
量
，
明

(顯
得
知
)
非
是
(處
於
)
種

(子
狀
態

)
•，
(在
)
種

(子
)
位

(時
)
， 

無
有
思
量
(的
現
行
)
義
故
，
(所
以
不
能
依
前
『異
熟
種
子
)
之
識
』
的
方
式
，
作

『思
量
之
識
』
彼
 

依
主
釋
，
而
)
但
言
『思
量
即
識
』
，
准
於
前
釋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九

(中
)
。

⑨

 
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云
：
「心

、意

、識

、
了
，
名
之
差
別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•頁
七
四
(中
)
。 

窺
基
《唯
識
二
十
論
述
記
》
云
：
「諸
經
論
所
說
，
心

、
意

、識
及
了
別
，
此
之
四
名
，
其
體
無
異
，
但



(是
)
名

(稱
上
的
)
差
別
(而
已
)
。
『心
』

(是
)
積
集
(種
子
)
義

，
『意
』

(是
)
思
量
義
， 

『識
』
(是
)
了
別
義
。
…
…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第
五
卷
說
：
『如
是
(心

、意

、識
)
三
義
，
雖
通
八
識
， 

而
隨
勝
顯
，
第
八
(識
)
名
心
，
集
諸
法
種
(子
，
生
)
起
諸
法
故
；
第
七
(識
)
名
意
，
恒
審
思
量
為
 

我

、
(我
所
)
等
故
•，餘
六
(識
)
名
識
，
粗
動
間
斷
，
了
別
轉
故
。
』
」
其
詳
可
參
考
拙
著
《唯
識
二
 

十
論
導
讀
》
台
灣
全
佛
版
，
頁
八
三
至
八
六
。

⑩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意
云
：
八
個
識
皆
能
於
境
起
了
別
作
用
，今
偏
說
前
六
識
名
『了
別
境
(識
)
」 

者

，其
原
因
有
二
：

I
者

、
『了
別
別
境
及
粗
顯
境
，
唯
前
六
(識
)
故
』
，
謂
眼
等
六
識
各
別
能
了
色
等
 

六
境
中
各
別

I

境

(別
別
是
各
別
義
)
；
而
所
了
之
境
相
又
粗
顯
，
非
如
第
七
、第
八
所
緣
之
境
皆
不
可
 

知
也
。
(第
七
所
緣
賴
耶
見
分
深
細
難
知
，
第
八
所
緣
執
受
及
處
皆
不
可
知
)
。
二
者
、
『對
此
六
塵
， 

說
六
識
故
』
，
謂
於
十
八
界
中
，對
色
等
六
塵
境
而
說
六
種
了
別
識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一
 
• 

頁

I

〇
七
注

⑱

。

⑪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謂
同
思
量
識
，
思
量
即
識
，
是
持
業
釋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同
頁
注

⑲

。

⑫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(此
段
)
意
云
••頌
言
『能
變
唯
三
』
者

，
此

『三
』
數
唯
依
(四
重
二
諦
 

中
)
『世
間
勝
義
』
而
說
，非
定
是
三
也
。
欲
明
此
意
，宜
先
了
解
『四
重
二
諦
』
。
『四
重
二
諦
』
者

，



基
師
本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
(卷
)
六
十
四
及
此
論
中
護
法
義
所
建
立
，
世
俗
、
勝
義
各
有
四
重
也
。 

世
俗
四
重
者

：I

 、世
間
世
俗
(世
間
即
世
俗
，持
業
釋
，
下
三
世
俗
準
此
)
，
(世
間
所
執
)
實
我
、實
 

法
也
.，二
、
道
理
世
俗
，
五
蘊
、
十
二
處
、十
八
界
等
也
；
三
、
證
得
世
俗
，
苦

、
集

、滅

、
道
四
諦
， 

(如
是
乃
至
十
二
)
緣
起
、
三
性
、
(三
)
無
性
、唯
識
等
義
理
也
；
四
、
勝
義
世
俗
，
(由
我
、法
)

1
1

 

空

(所
證
入
的
)
真
如
也
。
勝
義
四
重
者
：

I

'世
間
勝
義
(世
間
之
勝
義
，
依
主
釋
，
下
三
勝
義
準
 

此
)
，
即
前
第
二
(世
)
俗

(名

『道
理
世
俗
』

)
•，二
、道
理
勝
義
，
即
前
第
三
(世
)
俗

(名

『證
得
 

世
俗
』

)
•，三
、
證
得
勝
義
，
即
前
第
四
(世
)
俗

(名

『勝
義
世
俗
』
)
也
■，四
、
勝
義
勝
義
，

I

真
 

法
界
也
。
真

'
俗
各
四
，
共
有
八
重
，束
為
四
重
相
對
：

I

、無
與
有
對
，
初
俗
是
無
，
實
我
、
實
法
體
 

性
無
故
•，從
三
科
等
至

I

真
法
界
為
有
，
(依
他
)
、
圓

(成
)
二

(種
自
)
性
其
體
有
故
。
二
、事
與
理
 

對

，
於
前
有
中
論
之
，
三
科
等
是
事
，
是
理
上
之
事
故
；
從
四
諦
等
至

I

真
法
界
是
理
，
是
事
上
之
理
故
。

三
、
 
淺
與
深
對
，
於
前
理
中
開
之
，
四
諦
等
為
淺
，
其
理
淺
故
；
二
空
及
法
界
(為
)
深

，
其
理
深
故
。

四

、
 
詮
與
旨
對
，
於
前
深
中
開
之
，
二
空
真
如
是
詮
，
寄

(人

、
法
)
二
無
我
(即
人
、法
二
空
)
詮
門
 

以
顯
法
性
故
；

I

真
法
界
為
旨
，
心

、
言
俱
絕
，
直
指
法
性
故
。
通
塗
以

I

青
色
為
喻
；
若
執
為
實
有
青
 

色

，
即
是
初
俗
；
其
如
幻
的
青
色
，第
二
俗
，
(即
)
第

I
真
■，其
色
中
唯
識
之
理
，
是
第
三
俗
，
(即
)



第
二
真
•，其
理
中
二
無
我
真
如
，
是
第
四
俗
，
(即
)
第
三
真
•，其
真
如
中
廢
詮
會
旨
，
是
第
四
真
。
自
 

餘
諸
法
準
此
可
知
。第

I

世
俗
，
有
名
無
體
，
是
俗
中
之
極
劣
，無
可
超
過
，
假
名
安
立
，
唯
俗
而
非
真
。 

第
四
勝
義
，
體
妙
離
言
，
不
可
施
設
，
是
真
中
之
最
勝
，
超
過

I

切

，
唯
真
而
非
俗
。
俗
之
後
三
諦
，
真
 

之
前
三
諦
，
亦
真
亦
俗
，今
表
其
大
概
如
次
(按
：
下
表
微
有
修
訂
)
：

法
體
 

四
世
俗
 

四
勝
義
 

真
俗
對
辨
 

通
塗
舉
喻
 

八
識
為
例
 

實
我

、
實
法
 

世
間
世
俗
 

無
 

實
青
色
 

實
有
八
識
 

三
科
等
 

道
理
世
俗
 

世
間
勝
義
 

有

、
事
 

如
幻
之
青
 

依
他
八
識

起

' =
—

a
二
自
性
、
三
 

證
得
世
俗
 

道
理
勝
義
 

有

、
理

、
淺
 

青
色
是
唯
識
所
變
八
識
變
現
之
理

 

無
性
、
唯
識

自

✓
里

、

二
空
真
如
 

勝
義
世
俗
 

證
得
勝
義

 

B
、
itJ
識
中
二
空
真
如
識
中
二
空
真
如
 

I

真
法
界
 

勝
義
勝
義
 

^
 一

i s
、 

真
如
中
廢
詮
會
旨
真
如
中
廢
詮
會
旨



故
知
『八
識
』
之
別
，
不
依
第
四
勝
義
說
，
以

『勝
義
勝
義
心
、
言
俱
絕
』
故

。
若

『依
第
二
、第
三
勝
 

義

，
不
可
言

I

 
、多
』
(者
)
，
以

(依
第
二
勝
義
唯
識
)
因
果
變
現
，
『不
可
言

I

』
，
(依
第
三
勝
義
 

真
如
)
『真
故
相
無
別
』
，
不
可
言
『多
』
。
(今
)
說

『依
』
俗
中
第
二
道
理
，
(即
)
真
中
第

I

『世
 

間

(勝
義
)
』

(始
)
『可
言
』
有
此
『八
』
之
別
。
『今
以
』
八
識
及
三
能
變
之
名
，
皆
依
『世
間
勝
 

義
』
而
立
，種

『類
同
』
故
，
『故
有
三
種
』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〇
七
至

I

〇
九
。 

又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(所
謂
)
『今
以
類
同
，故
有
三
種
』
者

，
意

(謂
有
外
)
難
云
：
『若
有
 

八
識
，
如
何
頌
言
此
能
變
唯
三
？
』
答

(云
)
：
『以
類
(合
相
)
同

(者
為

I

種
)
，故
但
言
有
三
(種
) 

也
。
』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二
五
。

⑬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(所
謂
)
『

一

類
菩
薩
(說
識
唯

I

)
』
至

『
(執
心
、意

、
識
義

I

 )
文
 

異
』
者

，
此
明
對
『
(能
變
唯
)
三
』

(言
)
是
減
。
『又
復
彼
執
識
唯
有
六
』
者

，
對

『八

(識
)
』

(言
，
亦
)
是
減
'
《楞
伽
經
》

(立
九
識
之
)
說

，
對
此
(八
識
三
能
變
言
，
則
)
是
增
。
(此
節
意
) 

謂
離
增
減
故
唯
(立
八
識
)
三

(能
變
)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又

《述
記
》
所
引
「八

、九
種
種
識
，
如
水
中
諸
波
」
頌
文
，
見
元
魏
■菩
提
留
支
譯
《入
楞
伽
經
》
卷
 

九

，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十
六
■頁
五
六
五
(中
)
。



⑭
窺
基
《大
乘
法
苑
義
林
(唯
識
)
章
》
云
：
「
《楞
伽
(經
)
》

(卷
)
第
九
(有
)
頌
云
：
『八
九
種
種
 

識

，
如
水
中
諸
波
。
』
…
…
若
取
真
如
為
第
九
(識
)
者

，
真
俗
合
說
(之
)
故

。
今
取
(無
漏
)
淨
位
 

(之
)
第
八
本
識
(如
來
藏
識
)
以
為
第
九
(識

，
則
是
)
染

(性
與
)
淨

(性
)
本
識
各
別
(為
)
說
 

(之
)
故

。
《如
來
功
德
莊
嚴
經
》
云
：
『如
來
無
垢
識
，
是
淨
無
漏
界
，解
脫

I

切
障
，
(大
)
圓
鏡
智
 

相
應
。
』
此
中
既
言
『無
垢
識
與
(大
)
圓
鏡
智
俱
(是
)
第
九
(識
)
，
復
名
(為
)
阿
末
羅
識
(即
 

菴
摩
羅
識
)
，故
知
第
八
識
染
、淨
別
說
以
為
九
(識
)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■頁
二
六

I

 
(中
)
。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••「
《楞
伽
經
》
說

(每

I

有
情
各
有
)
九
識
有
二
解
：

I

、真

(體
)
、俗

(用
) 

合
說
，
(即
)
以
識
性
(真
如
)
為
第
九
識
，
(餘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、第
七
末
那
識
及
前
六
識
則
依
用
邊
俗
 

諦
為
說
)
。
二
、
染

、淨
別
開
，
以
淨
位
(的
)
第
八
識
(阿
末
羅
識
)
為
第
九
識
，
(飴
則
俱
為
染
 

識
)
。
基
師
於
《
(法
苑
)
義
林
唯
識
章
》
中
決
擇
二
說
，
謂
以
第
二
、染
淨
別
開
為
當
理
也
。
」
見
羅
 

著
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 I

〇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《楞
伽
(經
)
》
說
九
識
有
二
解
••第

I

、兼
說
『識
性
』
，
第
二
、染

、淨
 

別

開

。
兼

說

『
識
性
』
者

，
故
彼
經
云
『
如
來
藏
識
和
合
』
等

•，
既

言

『
如
來
藏
識
和
合
』

，
明

知

兼

『
識
 

性
』
說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二
五
。



可
知
第
九
識
有
二
說
：

I

者

、
就
真
如
識
體
說
，
以

「如
來
藏
識
」
為
第
九
識
；
二
者
、
就
淨
位
的
第
八
 

根
本
識
說
，
以
如
來
的
「無
垢
識
」

(或
名
阿
末
羅
識
，或
名
菴
摩
羅
識
，
皆
是
梵
文

a
m

a
la

 

(<i
jDI

Q)l
n
a) 

的
音
譯
)
。

⑮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此
釋
外
難
。
難
云
：
『若
如
大
乘
說
有
八
識
者
，
如
何
唯
說
有
十
二
處
等
？
』 

答
：
『但
依
根
境
相
對
體
別
，說
有
十
二
處
、十
八
界
等
，
實
有
八
識
也
。
』
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 

九

•頁
三
八
。

⑯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經
部
』
者
：
佛
滅
(度
)
後
第
四
百
年
初
從
說

I

切
有
部
分
出
，
以
經
為
 

正
量
而
不
依
律
、
論

，
即
不
墨
守
有
部
所
傳
之
戒
律
及
傳
統
之
論
議
(
《六
足
》
、
《發
智
》
、
《婆
沙
》 

等
)
，
而
直
據
經
藏
以
立
新
宗
者
也
。
《義
演
》
云
•■此
部
師
計
(執
)
有
細
意
(識
)
離
粗
意
識
外
別
 

有
體
性
，
惟
別
位
起
(即
不
與
粗
意
識
同
時
並
起
)
，
如
在
滅
(盡
)
定
或
(於
無
想
定
、悶
絕
等
)
餘
 

無
心
位
時
，
雖
無
粗
意
識
(現
起
)
，
但

(仍
)
有
細
意
識
(活
動
)
，
有
似
於
瑜
伽
宗
(言
有
情
)
在
滅
 

(盡
)
定
時
，
雖
無
染
污
意
及
前
六
識
(現
行
，
但
)
猶
有
第
八
(阿
賴
耶
)
識
在
也
。
雖
作
此
計
，
亦
 

無
兩
意
識
並
起
(之
失
)
，
以
有
細
(則
)
無
粗
，
有
粗
(則
)
無
細
故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 

I

 
■頁

I

 I

〇
注

⑳

。



⑰
湛
慧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云
：
「
『如

《樞
要
》
說
』

(者
)
，
《
(唯
識
)
樞
要
》

(卷
)
上
末
(三
十
七
 

紙
左
)
具
釋
異
熟
、
思
量
、
了
境
三
義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六
七
•頁
八
二
(中
)
。

按
窺
基
《成
唯
識
論
掌
中
樞
要
》
卷
上
末
談
異
熟
、
思
量
、
了
別
境
識
者
-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 

六
二
八
(下
)
至
六
二
九
(中
)
。

⑱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三
能
變
中
，
初
能
變
『異
熟
』

I

名

，
唯
局
於
未
轉
依
之
位
(即
成
佛
之
 

前
)
。
第
二
能
變
『思
量
』
及
第
三
能
變
『了
別
境
』

(則
)
除
未
轉
(依
)
位
用
此
二
名
外
，
已
轉
依
 

位
之
無
漏
(淨
)
第
七
(識
)
及
無
漏
(淨
)
前
六
(識
)
亦
通
用
此
二
名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
⑯
同
頁
注

㉝
。



戊
二
、
諸
長
行
依
頌
正
答

分

二

：
(己

一

)
明
頌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
(己
二
)
明
頌
下
三
句
解
辨
識
相

己

I

、
明
頌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
分

二

：
(庚

一

)
略
釋
本
頌
答
外
所
徵

(庚
二
)
廣
破
外
執
顯
前
頌
義

庚
I

 
'
略
釋
本
頌
答
外
所
徵

分

二

：
(辛

一

)
別
解
三
句

(辛
二
)
總
解
三
句

辛

I

、
別
解
三
句

分

三

：

(壬
一
)
別
解
第
一
句

(壬
二
)
別
解
第
二
句
 

(壬
三
)
別
解
第
三
句



壬

I

、
別
解
第
一
句

【論
文
】
論
曰
：
世
間
、
聖
教

説

有
我
、
法

，
但
由
假
立
，
非
實
有
性
①
。
我
謂
主
 

宰

；
法
謂
軌
持
。

【
述
記
】
雙
舉
世
間
及
諸
聖
教
皆
說
有
我
及
有
法
者
，
但
由
假
立
，
非
實
有
性
.，性
者
 

體

也

。

(略

)

「
我

」
如
主
宰
者
，
如
國
之
主
有
自
在
故
，
及
如
宰
輔
能
割

 

斷

故

；
有
自
在
力
及
割
斷
力
，
義
同
我
故
。
或
主
是
我
體
，
宰
是
我
所
•，或
 

主
如
我
體
，
宰
如
我
用
②
。

「
法

」
謂

轨

持

。

轨

謂

轨

範

，
可
生
物
解
.，持

謂

任

持

，
不
捨
自
相
③

。 

(略

)

【解
讀
】

前
外
人
於
(丁一

 
) r

寄
問
徵
起
」
中

，

以
長
行

r

若
唯
有
識
，
云
何

世
間
及
 

(佛
家
)
諸
聖

敎
(皆
)
說
有
我
(有
)
法
」
以

爲
質
難
•，於
(丁
二
)

r

依
義
正
答
」
 

中
，先
於
(戊
一
)
世
親
論
師
以
頌
文
答
難
言
：

r

由
假
說
我
法
，
有
種
種
相
轉
，
彼



(
我

、
法
之
相
)
依
識
所
變
•，此
能
變
唯
三
，
謂
異
熟
、
思
量
、
及
了
別
境
識
。
」
以
見
彼
 

言
我
、
法
只
是
假
立
，
非
是
實
我
、
實
法
，
故
唯
識
之
破
實
我
、
實
法
並
無
「
世
間
相
違
」
 

及

r
自
敎
相
違
」
的
過
失
。
今
更
於
(
戊
二
)
以

r

諸
長
行
依
頌
正
答
」

。
此
中
可
開
成
二
 

分
，即
是
(己
一
)

r

明
頌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」
及
(己
二
)
「明
頌
下
三
句
解
辨
識
 

相
」

。
於

(
己
一
)

「
明
頌
上
三
句
答
難
標
宗
」
中

，
又
分
爲
二
••即

(
庚
一
)

「
略
釋
本
 

頌
答
外
所
徵
」
及

(
庚
二
)

r

廣
破
外
執
顯
前
頌
義
」

。
於

(
庚
一
)
中

，
又
分
爲
二
，
即
 

(辛
一
)

r

別
解
三
句
」
及
(辛
二
)

r

總
解
三
句
」

。
今

是

(
辛
一
)

r

別
解
三
句
」

， 

於
中
有
三
，即
(壬
一
)
「別
解
第
一
句
」
、
(壬
二
)

r

別
解
第
二
句
」
及
(壬
三
) 

「
別
解
第
三
句
」

。
此
間
正
是
(
壬
一
)

「
別
解
第
一
句
」

。
又
可
開
成
兩
段
予
以
疏
釋
：
 

㈠
釋
其
假
立

：
唯
識
家
立
一
切
法
不
離
識
的
「
唯
識
」
義

，
破
外
道
、
小
乘
所
執
實

 

我

、
實
法
，
故
外
小
以
「
世
間
、
聖
敎
皆
說
有
我
、
有
法
」
來
作
反
質
•，世
親
論
師
則
以
頌
 

文

「
由
假
說
我
法
」
予
以
反
駁
，
十
大
論
師
揉
合
釋
文
而
成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以
疏
頌
意
云
：
 

「世
間
、聖

敎

〔所
〕
說
有
我
〔有
〕
法
，但
由
假
立
，非
實
有
〔實
我
、實
法
的
眞
實
 

自
〕
性

。
」
世
間
所
說
的
只
是
「
無
體
隨
情
假
」
的

「
假
我
」
與

「
假
法
」

，
佛
家
諸
聖
敎



所
說
的
只
是r

有
體
施
設
假
」
的

「
假
我
」
與

「
假
法
」
•，彼
我
、
法
旣
非
自
情
實
有
，
則
 

唯
識
所
破
的
只
是
所
執
的
「
實
我
」

、
「
實
法
」

，
不
是
方
便
施
設
的r

假
我
」

、
「
假
 

法
」

，
所
以
於
理
無
違
，
實
在
並
沒
有
犯r

世
間
相
違
」
與

r

自
敎
相
違
」
的
過
失
，
故
知
 

外

、
小
之
難
實
屬
非
理
。

爲
明
此
義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更
加
疏
釋
云
：

r

〔
外
道
、
小
乘
於
上
文
所
〕
雙

舉

『
世
 

間
及
(佛
家
)諸
聖

敎
皆
說
有
我
及
有
法
』
者
，
〔彼
我
、法
〕
但
由
〔名
言
〕
假
立
，非
 

實
有
〔自
〕
性
；
〔所
謂
〕
『
(自
)
性
』
者
〔是
自
〕
體
〔之
義
〕
也
。」
如
是
「我
、 

法
但
由
假
立
，
非
實
有
性
」
者

，
即
謂
世
間
、
聖
敎
的
「
我
」

、
「
法
」

，
無
實
自
體
，
非
 

是

「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
，
所
以
彼
難
非
理
，
我
所
立
「
無
實
我
」

、
「
無
實
法
」
義

，
正
 

確
無
誤
。

㈡

別
釋
我
法
：

r

我
」

、
「
法
」
雖
非
實
有
自
性
、
自
體
，
但
無
論
假
、
實

，r

我
」
 

與

r

法
」
究
應
如
何
界
定
？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加
以
界
說
言
：

「
我
謂
主
宰
；
法
謂
軌
持
。
」
 

今
再
依
《述
記
》
分
別
闡
釋
「我
」
、

r

法
」
的
含
義
如
後
：

甲

、
釋

「
我
」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「我

(
a
t
m
a
n
)

」
義
云

：

「
〔論
文
所
謂
〕



『我
如
主
宰
』
(本
作
『我
謂
主
宰
』
者
)
，
〔
『我
』
體
譬
〕
如
〔
一
〕
國
之
(君
) 

主
，有
自
在
〔而
自
己
決
定
自
己
的
能
力
〕
故
，及
〔我
者
又
〕
如
宰
輔
〔即
一
國
的
宰
 

相
〕
，能
〔有
〕
割
斷
〔能
力
〕
故
；
〔君
主
之
〕
有
自
在
力
，及
〔如
宰
相
之
有
〕
割
斷
 

力
，
〔其
〕
義
〔正
相
〕
同
〔於
〕
『我
』
(義
)
故
。
〔我
是
主
宰
者
〕
，或
〔言
〕
： 

『主
』是
〔比
喩
〕我
〔的
主
〕體
；
『宰
』是
〔比
喩
〕我
〔的
〕所
〔屬
〕
。或
 

〔言
〕
『主
』
如
我
〔的
主
〕
體
；
『宰
』
如
我
〔的
作
〕
用
。」
由
是
可
知

r

我
」
者

， 

是
指
具
主
宰
性
的
自
我
生
命
個
體
，
並
以
「
國
主
」
來
比
喩

r

我
的
主
體
」

，
以
具
自
主
的
 

決

定

能

力

故

•
，
以

r

宰
輔
(宰
相
)
」
來
比
喩

r

我
的
作
用
」

，
以
具
決
斷
的
能
力
故
。

乙

、
釋

「
法
」
義
■■於
界
定
「我
」
義
之
後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而
闡
釋

r

法
 

(
d
h
a
r
m
a
)

」
的
定
義
言
：
「
〔論
文
所
謂
〕
『法
謂
軌
持
』
〔者
〕
••『軌
』
謂
軌
範
 

〔
於
有
形
質
的
諸
法
，
則
必
有
軌
迹
與
模
範
以
作
知
解
對
境
，
無
形
質
的
諸
法
，
亦
可
於
意
 

識
中
生
起
可
被
認
知
的
影
像
以
作
知
解
對
境
，由
是
而
〕
可
〔以
引
〕
生
〔衆
生
人
〕
物
 

〔
對
彼
的
知
〕
解

；
『
持
』
謂
任
持
，
不
捨
自
相
，
〔
即
諸
法
必
能
保
任
維
持
其
特
徵
自

 

相

，
使
其
特
徵
不
致
捨
失
，
然
後
別
人
始
可
得
以
知
解
〕
。
」
由
此
可
知
「
法
」
之
所
以
能



成
爲
被
知
的
事
物
，
它
必
須
要
有
可
被
知
解
而
有
別
於
他
法
的
特
定
存
在
形
式
，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名
之

爲

r

軌
持
」

，
如
有
形
之
「
花
」
必

有

「
花
的
模
範
模
式
」

，
如
有
動
態
之

 

「
飛
」
必

有

「
飛
的
軌
迹
模
式
」

，
如
無
形
的
「
虛
空
」

，
亦
必
於
能
知
者
的
意
識
中
生
起
 

r

虛
空
的
影
像
模
式
」
以
爲
「
軌
範
」

，
然
後
衆
生
人
物
始
可
得
而
瞭
解
之
。
此
便
是

r

軌
 

持
」
中
的
「軌
」
義
。又
被
知
解
的
「法
」
，必
須
要
能
保
持
其
「模
範
(存
在
模
 

式
)
」
、
「軌
迹
(活
動
模
式
)
」
或

r

被
認
知
的
影
像
模
式
」

，
然
後
其
有
別
於
他
法
的
 

獨
特
表
徵
可
以
任
持
不
捨
而
生
起
他
人
的
知
解
，
這
便
是
論
中
所
謂r

持
」
義

。
具
有
此
 

r

軌
」

、r

持
」
二
義
，始
可
名
之

爲
「法
」
。因
此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便
言
「法
謂
軌
 

持
」
。

【
注
釋
】

①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今
人
勘
梵
、
藏
本
《唯
識
三
十
頌
安
慧
釋
》
，
知
此
(
『世
間
、
聖
教
說
有
 

我

、法

，
但
由
假
立
，非
實
有
性
』
句
)
係
糅
安
慧
釋
文
。
原
文
意
謂
：
頌
文
具
足
應
言
『世
間
、
聖
教
 

中
我
、法

(是
)
假
說
(者
)
也

(見

《藏
要
》
本

(之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)
第

I

卷
第

I

頁
陰
面
注

I

)
。
」


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 I

 I

注
①

。

②
 

窺
基
《唯
識
樞
要
》
云
：
「
『我
謂
主
宰
，
法
謂
軌
持
』

(者
)
：
『主
』
是
俱
生
我
，
無

(由
)
分
別

(亦
能
生
起
)
故
；

『宰
』

是
分
別
我
，
有
割
斷
故
。
『主
』
是
第
七
(識
所
執
)
我
；
『宰
』
是
第
六
 

(識
所
執
)
我

。
『主
』
是
世
間
(所
執
)
我

，
能

(有
)
作

(業

、
感
)
受

(苦
樂
果
)
故
；
『宰
』 

是
聖
教
(所
施
設
)
我

，
依
用
辨
故
。
並

(合

《述
記
》
)
疏

(文
所
謂
『主
』
如
國
主
，
『宰
』
如
宰
 

輔

(宰
相
).，
『主
』
如
我
體
，
『宰
』
如
我
所
我
用
，
則
合
)
為
五
解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 

六

I

八
(中
)
。

③
 

窺
基
《唯
識
樞
要
》
云
：
「聖
教
法
名
『軌
』
，
依
用
辨
故
■，世
間
法
名
『持
』
，
執
實
自
體
能
自
持
故
。 

並
(合
《述
記
》
)疏
(文
所
謂

『I
 
'體
有
無
對
(有
體
名
軌
，無
體
名
持
)
，
二
'自
性
差
別
對
(自
 

性
名
軌
，
差
別
名
持
)
。
三
、有
為
無
為
對
(有
為
名
軌
，
無
為
名
持
)
。
四
、
先
陳
後
說
對
(於

I

語
 

句
中
，
先
陳
主
詞
名
軌
，
後
說
謂
語
名
持
)
等
說
，
合
)
為
五
解
。
聖
教
法
名
『軌
』
，
依
用
辨
故
；
世
 

間
法
名
『持
』
，
執
實
自
體
能
自
持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六

I

八
(中
、下
)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
：

「
『法
謂
軌
持
』
者
：
梵
語
達
磨

(
d
h
a
r
m
a
)

，
漢
譯
為
『法
』
，
(彼
)
具
含
 

兩
義
：

I

者

『軌
』
義

，
二
者
『持
』
義

。
『軌
謂
軌
範
，
可
生
物
解
』
者
••此
釋
『軌
』
義
；
謂
此



『法
』
可
(給
)與
他
人
作
軌
(迹
模
)範
，使
他
生
解
，如
(對
)眼
(根
)等
(法
，彼
法
)能
(顯
 

其
軌
迹
及
模
範
)
令
他
人
生
起
『眼

(根
)
』
等
之
(影
像
來
作
知
)
解
；
無
體
法
亦
能
令
人
生
起
『無
』 

之
影
像
(知
)
解

(便
)
是
。
『物
』
者
眾
人
也
，
如
眾
人
之
期
望
謂
之
『物
望
』
，
眾
人
之
譏
議
謂
之
 

『物
議
』
，
故
今
(能
令
)
眾
人
之
知
解
，
亦
謂
之
『物
解
』
也

。
然
此
『軌
範
』

I

詞

，
非
必
定
指
有
 

形
象
的
軌
迹
、模
範
，
但
能
令
生
(知
)
解

(者
)
即
名
『軌
範
』
，
故

『真
如
』
亦
得
名
有
『軌
範
』
， 

以

(真
如
)
能
令
『根
本
智
』
起
無
分
別
的
知
解
，
令

『後
得
智
』
起
影
像
(的
知
)
解
故
。
『持
謂
任
 

持

，
不
捨
自
相
』
者
•，此
釋
『持
』
義

，
謂
此
法
能
保
任
維
持
其
自
相
(特
徵
)
而
不
失
•，此
中
『相
』 

字
是
特
徵
義
，非
體
相
義
；
『自
相
』
，
謂
自
己
之
特
徵
，
如
善
法
能
保
持
善
之
特
徵
(的

『善
相
』
)
， 

無
體
法
亦
能
保
持
無
之
特
徵
(的

『無
相
』
便
)
是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 I

二
至

I 

I

三
注
③

。



壬
二
、
別
解
第
二
句

分

二

：
(癸

一

)
略
釋
頌
文

(癸
二
)
廣
解
頌
義

癸

I

、
略
釋
頌
文

【論
文
】

彼
二
俱
有
種
種
相
轉
。

【述
記
】

彼

我

、
法
二
種
俱
有
種
種
差
別
若
名
若
義
諸
相

轉
也
。

「相

」
謂
相
狀
。
言
 

「
種
種
」
者

，
顯
非
一
義
。
(略

)

【
解
讀
】於
(辛一

 )

r

別
解
(本
頌
)
三
句
」
中
，共
有
三
節
，上
文
(壬
一
)
已
「別
 

解
第
一
句
(
『由
假
說
我
法
』
)
」
，今
則

爲
(壬
二
)
「別
解
第
二
句
(
『有
種
種
相
 

轉
』
)
」
。此
中
又
開
成
二
分
：
(癸
一
)

r
略
釋
頌
文
」
及
(癸
二
)

r

廣
解
頌
義
」

。 

今
正
是
(癸一
 )

r

略
釋
(
『有
種
種
相
轉
』
彼
)
頌
文
」
。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釋

r

有
種
種
相
轉
」
彼
頌
文
言
：

r

彼
〔我
、法
〕
二
〔者
〕■

倶
有
種



種
相
〔狀
〕
轉
〔起
〕
。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加
疏
釋
云
：

r

〔
頌
文
所
言
〕
彼
我
、
法
二
 

種
〔對
境
〕

倶
有
種
種
差
別
〔不
同
相
狀
轉
起
，即
或
〕
若
〔種
種
我
、法
的
〕
名
〔稱
， 

或
〕若
〔種
種
我
、法
的
〕義
〔體
的
〕諸
〔等
〕相
〔狀
〕轉
〔起
〕也
。
〔此
間
〕 

『相
』
〔者
〕
謂
相
狀
；言
『種
種
』
者
，顯
非
〔只
〕
一
〔種
〕
義
。」
意
謂
世
間
所
說
 

的
我
有
種
種
名
稱
、
種
種
事
體
的
生
起
，
聖
敎
所
說
的
我
，
亦
有
種
名
稱
、
種
種
事
體
的
生
 

起

，
如
是
乃
至
世
間
與
聖
敎
所
說
的
法
，
亦
有
種
種
名
稱
與
事
體
的
生
起
，
此
正
是

r

有
種
 

種
相
轉
」
的
涵
義
。



癸
二
、
廣
解
頌
文

分

二

：
(子
一
)
解
頌
中
上
四
字

(子
二
)
解
頌
中
第
五
字

子

I

、
解
頌
中
上
四
字

分

二

：
(丑
一
)
顯
我
種
種
相

(丑
二
)
顯
法
種
種
相

丑

I

、
顯
我
種
種
相

【論
文
】

我
種
種
相
謂
有
情
、
命
者
等
，
預
流
、
一
來
等
①
。

【
述
記
】
世
間
我
種
種
相
，
謂
我
亦
名
有
情
、
意

生

、
摩

納

縛

迦

、
養

育

者

、
數
取

 

趣

、
命

者

、
生
者

©

。
此
中
但
舉
三
種
，
「等

」
後
所
說
意
生
等
五
，
合
有
 

八

種

。
若

依

《大
般
若
》
說

，
合
有
十
三
，
士

夫

、
作

者

、
受

者

、
知

者

、 

見
者
等
③
。
若
依
世
親
《金
剛
般
若
論
》

，
但
有
四
種
，
約
三
世
總
別
故
④
。 

此
即
第
一
、
世
間
說
有
我
種
種
相
。



言

「
有
情
」
者

，
謂
諸
賢
聖
如
實
了
知
唯
有
此
法
，
更
無
餘
故
•，顯
有
法
性
 

⑤

，
更
無
餘
物
。

「
情

」
是
性
義
；
或
復
於
彼
有
愛
著
故
⑥

，
愛
是
情
義
， 

能
生
愛
故
，
名

為

「有
情
」

。
乃

至

言

「
生
者
」
者

，
謂

具

出

、
現

、
起
等
 

諸

法

，
故

名

「
生
者
」
⑦
。
此

依

《瑜
伽
》
釋

。
若
依
世
間
釋
，
「
情

」
謂
 

情

識

，
我

有

情

識

，
名

為

「
有

情

」
⑧

。
色

心

相

續

，
名

之

為

「
命

」
；
 

「者

」
是
主
義
.，我
有
此
命
，
故

名

「命
者
」

。
准
論
釋
者
，
「命

」
謂
第
 

八
現
行
，
「者

」
謂
假
者
.，總
者
有
別
命
⑨

，
名

為

「
命
者
」

。
今
取
世
間

 

解

。
或
有
情
即
是
第
八
現
行
，
壽
體
即
是
第
八
種
子
•，有

壽

和

合

，
故
名
 

「命
者
」
⑩
。
或
命
通
是
六
識
名
「命

」
•，有
此
命
者
，
名

為

「命
者
」

⑪

。 

今
取
世
間
，
不
取
正
義

⑫

。
薩
婆
多
等
所
說
各
異

⑬

，
宜
應
敍
之
。
愚
者
不

 

了

，
謂
實
有
情
及
實
命
者
。
釋

此

名

等

如

《
瑜
伽
論
》
八

十

三
卷
及
《
樞
 

要
》
說

。

聖
教
我
種
種
相
，
預

流

、
一
來
、
不

還

、
無
學

⑭

，
二
十
七
賢

⑮

、
十
三
住

 

聖

⑯

、
三
乘
十
地

⑰
皆
聖
教
中
我
種
種
相
。
此
舉
二
果
，
「
等

」
餘

聖

賢

。



前
預
流
向
亦
此
所
攝
，
不
別
簡
別
向
及
果
故
。

「
預

」
者

言

入

，
「流

」
謂
 

流

類

.，入

聖

之

類

，
故

名

「
預
流
」

。

(
略

)

一
於
人
、
天
往
來
便
得
極

 

果

，
名

為

「
一

來

」

⑱

。
決
定
已
斷
三
界
見
所
斷
惑
，
或

修

至

五

品

，
立
 

「預
流
果
」

⑲

。
決
定
已
斷
三
界
見
惑
，
修
道
六
品
或
七
、
八

品

，
立

「
一 

來

果

」

⑳

。
二
向
不
定

㉑

。如

《瑜
伽
論
》
第
二
十
六
、
《對
法
》
十
三
、 

《
顯
揚
》
第
三
等
廣
說
彼
相
。
此
即
聖
教
我
種
種
相
。

(
略

)

【解
義
】於
(壬
二
)
「別
解
(
『由
假
說
我
法
，有
種
種
相
轉
』中
的
)第
二
句
 

(義
)
」
中
，上
文
於
(癸
一
)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已
以
長
行

r

略
釋
頌
文
」
，今

爲

(癸
 

二
)

「
廣
解
頌
義
」
•，此
中
可
分
爲
二
：
即
是
(
子
一
 
)

r

解
頌
中
(
『有
種
種
相
』
彼
) 

上
四
字
」
，及
(子
二
)
「解
頌
文
(
『轉
』
彼
)
第
五
字
」
。於
(子一

 
)

r

解
頌
中
上
 

四
字
」
中

，
又
分
爲
二
••即

(
丑
一
 
)

r

顯
我
種
種
相
」
及
(丑
二
)

r

顯
法
種
種
相
」

。 

今
正
是
(丑
一
)
「顯
我
種
種
相
」
。

㈠

顯
世
間
假
說
我
種
種
相
：

《
唯
識
三
十
頌
》
首
半
頌
云
：
「
由
假
說
我
法
，
有
種
種



相
轉
。
」
可
知
今
所
明
的
「
相
狀
」
有
二
類
，
即

r

我
種
種
相
(狀
名
稱
)
」
與

r

法
種
種
 

相

(
狀
名
稱
)
」

。
此

間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要
廣
顯
的
先
是
「
我
種
種
相
」

，
如
彼
論
言
：
 

「
〔此
間
〕
我
種
種
相
〔者
，就
世
間
言
〕
，謂
有
情
、命
者
等
；
〔就
聖

敎
言
，謂
〕
預
 

流

、
一
來
等
。
」
下
面
是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的
闡
釋
。
《
述
記
》
先
疏
釋

r

世
間
所
假
說
的
我
 

種
種
相
」

，
後
疏
釋
「
聖
敎
所
假
說
的
我
種
種
相
」

。
於

釋

「
世
間
我
種
種
相
」
中

，
又
可
 

分
成
四
節
：

甲

、
引
教
列
名
：

《
述
記
》
先
引
諸
聖
敎
，
列
舉
世
人
所
執
所
說
的r

我
」
可
有
種
種
 

相
狀
名
稱
云
：
「世
間
〔衆
生
所
假
說
的
〕
我
〔體
，可
有
〕
種
種
〔不
同
的
〕
相
〔狀
及
 

所
產
生
的
名
稱
，如
〕
謂
『我
』
亦
名
〔

爲
〕
『有
情
』
、
『意
生
』
、
『摩
納
縛
迦
』
、 

『養
育
者
』
、
『數
取
趣
』
、
『命
者
』
、
『生
者
』
〔等
種
種
名
稱
。而
〕
此
〔
《成
唯
 

識
論
》
〕
中
，但
舉
〔
『我
』
、
『有
情
』
、
『命
者
』
〕
三
種
；
〔至
於
〕
『等
』
〔字
 

之
〕
後
，所
說
〔的
有
〕
『意
生
』
、
〔
『摩
納
縛
迦
』
、
『養
育
者
』
、
『數
取
趣
』
及
 

『生
者
』
〕
等
五
〔種
〕
，合
〔計
則
共
〕
有
八
種
。若
依
《大
般
若
(經
)
》
〔卷
四
百
 

零
二
所
〕
說
，
〔則
〕
合
有
十
三
〔種
，即
於
上
述
八
種
之
上
，並
加
〕
士
夫
、作
者
、受



者
、知
者
、見
者
等
〔五
種
〕
。若
依
世
親
《金
剛
般
若
(經
)
論
》
〔分
類
，則
〕
但
有
 

〔我
、有
情
、壽
者
、數
取
趣
等
〕
四
種
，
〔因

爲
彼
依
〕
約
〔過
去
、現
在
、未
來
〕
三
 

世
〔或
〕
總
、
〔或
〕
別
〔而
說
〕
故
；
〔如
『我
』
是
三
世
總
說
，
『有
情
』
是
依
過
去
 

世
別
說
，
『
壽
者
』
是
依
現
在
世
別
說
，
『
數
取
趣
』
是
依
未
來
世
別
說
故
〕
。
此

〔
間
或
 

說
三
種
，或
說
四
種
，或
說
八
種
，或
說
十
三
種
〕
即
〔是
〕
第
一
〔部
分
，顯
〕
世
間
 

〔所
假
〕
說
有
我
〔的
〕
種
種
相
〔狀
名
稱
〕
。」
不
同
經

敎
所
列
出
的

r

我
種
種
相
」

， 

其
數
目
及
名
稱
都
各
有
不
同
，
下
文
將
分
別
予
以
闡
釋
：

乙

、
別

解

「
有
情
」
義
：
對

於

「
我
種
種
相
」
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唯

舉

「
我
」

、
「
有
 

情
」

、
「
命
者
」
等
名
稱
。
有

關

「
我
」
義

，
本
論
上
文
已
用
「
我
謂
主
宰
」
加
以
解
釋
， 

《
述
記
》
亦
已
解
釋
說
言
：
「
『
我
如
主
宰
』
者

，
如
國
之
有
主
，
有
自
在
故
，
及
如
宰
 

輔

，
能
割
斷
故
；
有
自
在
力
及
割
斷
力
，
義
同
我
故
。
…
…
」
今

《
述
記
》
再

釋

「
有
情
」
 

的
涵
義
言
：

r

言
『有
情
』
者
：
〔第
一
種
解
釋
〕
謂
諸
賢
聖
如
實
了
知
〔世
間
〕
唯
有
 

〔五
蘊
、十
二
處
、十
八
界
〕
此
〔等
一
一
〕
法
〔體
〕
，更
無
〔有
其
〕
餘
〔自
我
的
實
 

自
性
〕
故
；
〔如
是
〕
顯
〔示
唯
〕
有
〔如
是
五
蘊
等
〕
法
性
，更
無
〔離
此
等
法
性
的



一
、
常

、
主
宰
自
我
自
性
的
〕
餘
物
〔
存
在
。
故
知
『
有
情
』
只
是
五
蘊
相
續
的
生
命
假
體
 

而
已
。
〕
『情
』
是
『
(蘊
、處
、界
之
體
)
性
』
義
。
〔
『有
情
』
的
第
二
種
解
釋
 

是
〕
：
或
復
於
彼
〔
蘊

、
處

、
界
等
法
之
體
性
，
執

爲
自
我
而
起
〕
，
有
愛
著
故
，
『
愛
』 

是

『
情
』
義

；
能
生
愛
故
，
名

爲

『
有
情
』
。
…
…
若
依
世
間
釋
，
『
情
』
謂

『
情
識
』 

〔義
；因
〕
我
有
『情
識
』
，
〔故
〕
名

爲

『有
情
』
。」

由
此
可
知
「
有
情
」

一
詞
，
實
有
三
解
：
其
一
、
依
佛
家
聖

敎
以
「
有
情
」
是

「
有
 

〔
體
〕
性
」
義

，
即
每
一
生
命
個
體
，
雖
無
一
、
常

、
主
宰
的
眞
實
靈
魂
自
我
或
神
我
的
實
 

自
性
存
在
，
但
可
有
「
五
蘊
相
續
」
假
體
，
乃
至
有
無
常
相
續
之
「
蘊

、
處

、
界
」
等
的
 

「
諸
法
體
性
」
以
作

爲
個
體
生
命
的
自
體
，
名
之

爲
「
有
情
」
。
其
二
、
聖

敎
又
以
「
有
 

情
」
是

「
有
愛
著
」
義

，
即
每
一
生
命
個
體
雖
然
只
有

r

五
蘊
相
續
」
，
乃
至
只
有
無
常
相
 

續
之
「
蘊

、
處

、
界
」
的

r

法
性
(
法
體
)
」
，
但
卻
妄
執
彼

爲
我
而
產
生

r

愛

著

」

•
，
如

 

是
「情
」
是

r

愛
」
義

，
故
個
體
生
命
名

爲r

有
情
」

。
其
三
、
依
世
間
解
，

r

情
」
是
 

「
(心
)
識
」
義
(按
：
「情
」
即
是
「
(心
)
識
」
，故
合
「情
」
與
「識
」
而
成

爲
 

r

情
識
」
此
同
義
複
詞
，
其
意
義
便
只
是
「
心
識
」
義
)
；
如
是
每
一
生
命
個
體
，
都
具
有



心
識
的
體
性
與
作
用
，
故
依
「
情
」
即
是

r

 (
心
)
識
」
義

，
名
之

爲
「
有
情
」
；
即
任
何
 

生
命
個
體
，
若
無
有
「
識
體
」
，
或
不
能
起
「
心
識
活
動
」
者

，
都
不
能
名
之

爲
「
有

生
円
」

。
丙

、
別

解

「
命
者
」
義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r

我
種
種
相
，
謂
有
情
、
命
者
等
。
」 

於
前
文
已
釋

r
有
情
」
義

，
今

《
述
記
》
繼
釋

r

命
者
」
的
涵
義
云
：

r

〔
有
情
五
蘊
的
〕 

色
心
相
續
，
名
之

爲
『
命
』
.，
『
者
』
是

『
主

(
體
)
』
義
；
我

〔
此
個
體
〕
有
此
〔
色

、 

受
、想
、行
、識
五
蘊
相
續
的
〕
『命
』
〔的
存
在
〕
，故
名
『命
者
』
。
〔若
〕
准
〔依
 

本
〕
論
〔作
〕
釋
者
，
『命
』
謂
第
八
〔識
〕
現
行
〔的
異
熟
能
變
識
〕
.，
『者
』
謂
假
者
 

〔
即
無
實
自
性
而
假
有
的
五
蘊
相
續
存
在
主
體
，
名
之

爲
『
者
』
。
如
是
五
蘊
相
續
的
〕
總
 

〔
體
的
〕
『
者
』
有
別
〔
體
之
識
蘊
中
現
行
第
八
異
熟
識
的
〕
『
命
』
，
名

爲

『
命
者
』
。 

今
取
世
間
解
(
按

：
即
取
前
述
所
謂
『
個
體
生
命
具
有
色
心
相
續
者
，
名

爲

『
命
者
』
) 

〔又
〕
或
〔謂
〕
有
情
即
是
第
八
〔異
熟
識
的
〕
現
行
〔狀
態
〕
，壽
〔命
之
〕
體
即
是
第
 

八

〔
異
熟
識
的
自
識
〕
種
子
〔
功
能
•，生
命
個
體
〕
有
壽
〔
命
——

第
八
識
種
子
〕
和
合
， 

故
名
『命
者
』
。
〔又
〕
或
『命
』
〔者
〕
：通
是
〔眼
、耳
、鼻
、舌
、身
、意
〕
六
識



名
〔
爲
〕
『命
』
；有
此
〔六
識
之
〕
命
〔也
〕
者
，名

爲

『命
者
』
。今
〔於
此
二
者
 

亦
〕
取
世
間
〔之
說
〕
，不
取
正
義
〔之
說
〕

。
(按

：
即
取
生
命
個
體
有
此
『
六
識
之
 

命
』
名
之

爲
『命
者
』
)
。薩
婆
多

(
s
a
r
v
w
s
t
i
v
s
i
n

即
說
一
切
有
部
)
，

〔及
犢
子
部
 

(vs
s
i
p
u
t
r
i
y
a
b

 )
〕
等
所
說
各
異
；
〔
如
有
部
立
『
命
根
體
即
壽
，
能
持
煖
及
識
』
，
犢
 

子
部
立
『
非
即
蘊
非
離
蘊
補
特
伽
羅
』

爲
我
體
，
都
〕
宜
應
敍
〔
述
〕
之

。
愚
者
不
〔
能
〕 

了
〔達
〕
，謂
〔有
〕
實
『有
情
』
及
實
『命
者
』
〔的
存
在
〕
。釋
此
〔等
〕
名
〔稱
相
 

狀
〕
等
，
〔有
〕
如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〔第
〕
八
十
三
卷
及
《
(唯
識
掌
中
)樞
要
》 

〔卷
上
末
所
〕
說
。」

故
知
所
謂
「
命
者
」
，
有
四
種
說
法
：
一
者
、
存
在
主
體
有
彼
「
五
蘊
色
心
相
續
之
 

命
」
，
名
之

爲

r

命
者
」
。
二
者
、

r

五
蘊
相
續
假
體
」
有
彼
「
第
八
異
熟
現
行
識
」
者

， 

名
之

爲

r

命
者
」
。
三
者
、
存
在
主
體
有
第
八
異
熟
識
種
子
和
合
，
名
之

爲

r

命
者
」
。
四
 

者

、
存
在
主
體
有
彼
(
眼
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等
)
六
識
(
活
動
)
者

，
名
之

爲
「
命
 

者
」
。
窺
基
法
師
於
此
雖
說
取
世
間
解
的
第
一
或
第
四
說
，
但
純
依
世
間
解
的
是
第
四
說
， 

今
旣
言

r

取
世
間
(
之
說
)
」
，
故
似
偏
向
於
世
間
的
第
四
種
解
釋
。



丁

、
補
釋
餘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疏
釋
「有
情
」
及

r

命
者
」
之
時
，
也
涉
及
到
 

「
生
者
」
及

「
壽
」
的
涵
義
。
如
釋

r

生
者
」
言

：
「
乃
至
言
『
生
者
』
者

，
謂
具
出
、 

現
、起
等
〔十
種
分
位
差
別
〕
諸
法
，故
名
『生
者
』
。此
依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(卷
 

八
十
三
等
文
所
闡
)
釋

。
」
意
即
是
依
《
瑜
伽
師
地
論
》
所
說
，
『
生
者
』
具
有

r

十
二
緣
 

起
」
中

r

生
支
」
的
十
種
分
位
情
況
：
一
者
、
生
位
，
如
胎
生
、
卵
生
者
的
初
入
胎
位
。
二
 

者

、
等
生
位
，
即
胎
中
發
育
圓
滿
而

尙
未
出
世
。
三
者
、
出
位
，
謂
出
世
。
四
者
、
現
位
， 

即
從
出
世
後
至
少
年
、
中
年
位
。
五
者
、
起
位
，
即
至
老
年
位
。
六
者
、
蘊
得
位
，
謂
於
諸
 

生
位
中
有
五
取
蘊
可
得
。
七
者
、
界
位
，
謂
於
諸
生
位
中
有
種
子
功
能
可
得
。
八
者
、
處
得
 

位

，
謂
於
諸
生
位
中
有
六
根
、
六
境
可
得
。
九
者
、
諸
蘊
生
起
位
，
謂
自
出
生
至
死
亡
期
 

間

，
日
日
得

飮
食
之
所
資
長
。
十
者
、
命
根
出
現
位
，
謂
於
生
存
期
間
，
諸
蘊
相
續
而
得
以
 

住
世
。
如
是
生
命
個
體
具
此
「
十
種
分
位
諸
法
」
者

，
名
之

爲

r

生
者
」
。

此
外
於
釋
文
之
中
，
《
述
記
》
曾
提
及
到
意
生
、
摩
納
縛
迦
、
養
育
者
、
數
取
趣
、
士
 

夫
、作
者
、受
者
、知
者
、見
者
、壽
(者
)
等
「世
間
(所
)
假
立
(的
)
我
種
種
 

相
」
；
其
涵
義
部
分
已
於
注
釋
中
有
所
交
待
，
今
唯
略
釋
如
下
：
「
意
生

(
m
a
n
u
j
a
)

」
，



指
有
能
思
量
勝
用
的
有
情
，
因

爲

「
意
」
是
思
量
義
故
。
「
摩
納
縛
迦
(

m

s 'a
v
a
k
a
)

，
意
 

譯
爲
儒
童
、
少
年
.，外
道
有
執
五
種
我
，
即
所
謂
食
味
所
成
我
、
生
氣
所
成
我
、
現
識
所
成
 

我

、
認
識
所
成
我
、
妙
樂
所
成
我
•，而

「
儒
童
」
有
美
妙
義
，
故
外
道
執
妙
樂
所
成
的
「
殊
 

勝
我
」
爲

「
摩
納
縛
迦

(
m

s 'a
v
a
k
a
)
」

，
或
名

爲
「
儒
童
」
。
「
養
育
者
」
，
謂
能
增
長
 

後
有
業
行
及
發
揮
生
命
作
用
者
(
又
我

爲
父
母
所
養
育
，
亦
能
養
育
他
人
)
。
「
數
取
趣
 

(
p
u
d
g

BLa
)

」
，

謂
於
五
趣
六
道
流
轉
不
息
的
有
情
。
「
士
夫

(
p
u
r
u
?
a
)

」
，

亦
名
「
丈
 

夫
」
，
指
諸
根
圓
滿
具
足
的
成
年
男
子
。
「
作
者
(

k
a
r
a
k
a
)

」
，
外
道
有
以
「
我
」

爲
創
 

造
者
，
如
大
自
在
天
外
道
以
「摩
醯
首
羅
天

(M
a
h
l
v
a
r
a

 )
」
爲
作
者
，
梵
天
外
道
以
「
大
 

梵
天
王

(
M
a
M
b
r
a
h
m
a
n
)

」
爲
作
者
。
(
又
執
於
五

蕴
法
中
，
「
我
」
能
作
事
，
名

爲
 

「
作
者
」
)
。
「
受
者
」
，
外
道
以
「
我
」

爲
能
受
苦
樂
者
，
亦
有
執
「
我
」

爲
於
來
生
受
 

罪
福
果
報
者
。
「
知
者
」
，
謂
有
執
「
我
」
之
五
根
，
能
知
五
麈
境
者
。
「
見
者
」
，
謂
有
 

執

「
我
」
有
眼
根
，
能
見
一
切
色
相
；
又
有
執
「
我
」
能
起
諸
正
見
、
邪
見
，
故

r

我
」
亦
 

名

「
見
者
」
。

㈡

顯
聖
教
施
設
我
種
種
相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釋

r

世
間
我
種
種
相
」
後

，
繼
釋
「
聖



敎
我
種
種
相
」
云
•• 

r

〔聖

敎
所
施
設
我
種
種
相
，謂
證
〕
預
流
〔向
、果
〕
、
一
來
 

〔
向

、
果
者
〕
等

。
」

《
述
記
》
予
以
分
別
通
釋
如
下
：

甲

、
總
列
聖
教
我
種
種
相
：
於
別
釋
「
預
流
向
」

、

r

預
流
果
」

、

r

一
來
向
」

、 

「
一
來
果
」
之
前
，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先
總
列
聖

敎
所
施
設
「
我
種
種
相
」
云
：

r

聖

敎

〔所
 

施
設
的
〕
我
種
種
相
〔
者

，
謂
〕
預
流
、
一
來
、
不
還
、
無
學
、
二
十
七
賢
、
十
三
住
聖
、 

三
乘
十
地
〔等
，此
〕
皆
聖

敎
中
〔所
施
的
〕
『我
種
種
相
』
。此
〔間
只
〕
舉
〔預
流
、

一
來
彼
〕
二
果
〔以
顯
聖

敎
所
施
設
的
我
相
，而
〕
等
〔取
其
〕
餘
聖
賢
〔的
差
別
名
稱
相
 

狀

，
亦
是
『
聖

敎
我
種
種
相
』
所
攝
〕
。
前

〔
言

『
預
流
』
者

，
除
指
『
預
流
果
』
外
〕
， 

『
預
流
向
』
亦
此
所
攝
，
不
別
簡
別
『
向
』
及

『
果
』
故

。
」

乙

、
別
釋
預
流
向
、
果
：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
r

預
流
」
者

，
即
包
括
小
乘
人
所
證
入
 

的

「
預
流
向
」
及

「
預
流
果
」
彼
二
聖
者
(
有
云

r

預
流
向
」
唯
是
賢
者
)
。
《述
記
》
疏
 

釋
「預
流
(

s
r
o
t
a
p
s
i

)
的
涵
義
言
：
「
〔所
謂
〕
『預
』
者
言
『入
』
，
『流
』
謂
『流
 

類
』
；
〔
如
是
斷
一
切
分
別
煩
惱
障
(
即
斷
三
界
見
惑
)
，
而
起
正
智
契
證
眞
如
實
性
的
修
 

行
者
，
能
超
越
凡
夫
之
位
，
進
〕
入
聖
〔
者
〕
之
類
，
故
名
『
預
流
』
。
」
按
：
「
預
流
」



之
名
，於
此
實
兼
攝
「預
流
向
(

s
r
o
m
p
s
i
- p

r
a
t
i
p
a
n
n
a
k
a

)」及
「預
流
果
 

(sr
o
t
a
p
a
n
n
a)

」

(
舊
譯

爲
『
須
陀
洹
果
』
)
南
個
聖

敎
所
施
設
我
的
名
相
。
羅
什
所
譯
 

《
金
剛
經
》
云
：
「
須
陀
洹
名

爲
入
流
，
而
無
所
入
。
」
與
此
間
「
預
流
」
是

「
入

(
聖
者
 

之
)
流
(類
)
」
同
義
。修
行
者
的
「見
道
」
歷
程
，是
先
由
「加
行
位
」
的
煖
、頂
、 

忍

、
世
第
一
法
修
習
止
觀
，
再
經
「
眞
見
道
」
及
三
心
、
十
六
心
「
相
見
道
」
；
如
是
自
 

r

煖
位
」
以
至

r
見
道
第
十
五
心
」
，
名
之

爲

r

預
流
向
」

•
，
至r

見
道
第
十
六
心
」
，
名
 

爲

r

預
流
果
」
。

丙

、
別
釋

I

來
向
、
果
：

r

預
流
果
」
是
小
乘
修
行
者
的
初
果
，
再
進
修
便
是
「
一
來
 

向

(sa
l
q
'
d

plg

plm
i
l
p
r
a
t
i
p
a
n
n
a
k
a

)
」
及
第
一
一
果
「
一
來
果
(

s
a
k
r
d

plg

plm
i
-
p
h
a
l
a

)
」

.
，

《述
記
》
疏
釋

r

 一
來
」
的
涵
義
云
：

r

〔小
乘
修
行
人
只
要
再
經
〕
一
〔次
〕
於
〔欲
 

界
〕
人
、天
往
來
(合
共
二
生
)
，便
〔可
以
〕
得
〔證
〕
極
果
〔無
學
的
『阿
羅
漢
果
 

(ar
h
a
t

)
』
，如
是
彼
〔再
〕
一
往
來
〔於
欲
界
便
能
證
果
的
修
行
者
〕
，名

爲

〔證
入
〕 

『
一
來
(果
)
』
。
〔前
述
修
行
人
〕
決
定
已
斷
三
界
見
所
斷
惑
，或
〔利
根
者
更
進
而
〕 

修

〔
斷

倶
生
欲
界
惑
初
、
二
、
二
一
、
四
甚
〕
至
五
品
〔
者
〕
，
立

『
預
流
果
』

〔
名

。
今
修



行
人
〕
決
定
已
斷
三
界
見
惑
(
已

，
並
漸
斷
)
修
道
〔
位
所
應
斷
的

倶
生
欲
界
惑
至
第
〕
六
 

品
，或
〔利
根
者
甚
或
斷
至
第
〕
七
、八
品
〔者
〕
，立
『
一
來
果
』
〔名
。至
於
『預
流
 

向
』
及

『
一
來
向
』
彼
〕
二
向
〔
所
斷
的
煩
惱
，
由
於
次
第
證
果
者
與
超
越
證
果
者
的
不
 

同
，故
彼
此
所
斷
煩
惱
品
類
〕
不
定
。如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第
二
十
六
〔卷
〕
、
《對
 

法
》
〔即
《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第
〕
十
三
〔卷
〕
、
《顯
揚
〔聖

敎
論
〕
》
第
三
〔卷
〕 

等
廣
說
彼
相
。
此
即
聖

敎
〔
所
施
設
的
〕
我
種
種
相
。
」

至
於

r

聖
敎
所
施
設
我
種
種
相
」
中

的

「
不
來
向
」

、

r

不
來
果
」

、

r

阿
羅
漢
 

向
」

、

r

無
學
阿
羅
漢
果
」
，
如
是
乃
至
「
二
十
七
賢
聖
」

、
「
十
三
住
賢
聖
」

、

r

三
乘
 

十
地
」
等

，
其
名
相
含
義
皆
如
注
文
中
所
闡
說
。

【注
釋
】

①

 
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》
作

「施
設
我
…
…
有
多
種
，
若
我
、命
者
、
生
者
等
。
」
見
呂
澂
譯
《安
慧
三
十
 

唯
識
釋
略
抄
》
，
《內
學
》
第
三
輯
，
頁
七
至
八
。

②
 

有
關
「有
情
」
、
「命
者
」
、
「生
者
」
三
詞
，
《述
記
》
自
有
解
釋
。



《樞
要
》
云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(卷
)
八
十
三
但
解
八
名
：

I

、
『我
』
••我

、我
所
見
現
前
行
 

故

，
舉
有
能
緣
，
以
顯
所
緣
我
體
是
有
。
二
、
『有
情
』
：
謂
諸
賢
聖
如
實
了
知
准
有
此
(五
根
等
體
) 

性

，
更
無
餘
法
•，又
復
於
彼
(五
根
等
)
有
愛
著
故
(名
為
有
情
)
。
『情
』
者

(體
)
性
也
。
初
總
談
 

彼

『有
情
』
之
義
，
無
體
可
顯
，
即
五
根
等
，
皆
名
『有
情
』
，
此
即
是
我
，
唯
有
此
(五
根
等
)
性

， 

無
餘
法
故
；
後
解
以
『愛
』
為

『情
』
，
能
生
『我
愛
』
，說
名
『有
情
』
，
於
彼
(五
根
等
)
法
性
，
生
 

愛
著
故
，
若
無
有
情
，
誰
情
所
愛
。
三
、
『意
生

(
m
a
i
j
a
)

』
：
是
意
種
類
，
有
能
思
量
勝
作
用
故
， 

(似
意
而
生
)
，
顯
是
意
(識
活
動
之
同
)
類

，
故
名
意
生
(按
：
在
印
度
三
十
種
外
道
中
，
有

『意
生
 

外
道
』
，
譯
作
人
、
人
生
，
即
妄
計
人
由
人
而
生
)
。
四
、
『摩
納
縛
迦

(
m
a
o
a
v
a
k
a
)

』
：

依
止
於
意
 

而
有
高
下
故
，
若
總
釋
義
，
此
名
『儒
童
』
；
『儒
』
美
好
義
，
『童
』
少
年
義
，美
好
少
年
，
名
曰
『儒
 

童
』
。
論
依
別
釋
：
『摩
納

(
m
§
n
a
)

』
是
高
義
，
高
慢
他
故
；
縛
迦

(
v
a
k
a
)

是
下
義
，
卑
下
他
故
， 

以
依
止
意
(識
)
，或
陵
慢
他
，
或
卑
下
他
，
名

『摩
納
縛
迦
』

(按
：
三
十
種
外
道
中
-
有

『儒
童
外
 

道

(
m
Q)l
n
a
<
a
)
』
，
譯
作
勝
我
，
即
妄
計
『我
』
於
身
中
最
為
勝
妙
)
。
五
、
『養
育
者
』
，
(彼
能
) 

增

(長
招
)
後
有
業
(行
)
，
(又
能
)
作
士
.夫
用
故
•，初
養
未
來
，
後
長
養
現
在
。
六

、
『補
特
伽
羅
 

(
p
u
d
g
a
l
a
)

，
以

(彼
)
能
數
數
(招
)
取
諸
趣
(業
果
)
』
故

，
諸
賢
聖
等
，
亦
名
此
(補
特
伽
羅
)



者
，後
未
得
道
(之
)
舊
身
(流
轉
生
死
)
說
故
。七
、
『命
者
』
■•與
壽
命
和
合
現
存
，故
名
『命
者
』
， 

『壽
命
』
是
別
，
『者
』
是
總
也
•，總
者
與
別
命
和
合
現
存
，
故
名
命
者
。
(按
：
於
十
六
知
見
中
，
有
 

計
執
於
五
蘊
中
，
我
之
命
根
連
續
不
絕
，
名
為
『命
者
』
)
。
八

、
『生
者
』
者
：
謂
具
出
現
等
(分
位
 

差
別
相
，
)
故

(名
為
生
者
)
。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(卷
)
第
十
云
：
『生
云
何
？
謂
胎
、
卵
二
生
。 

初
生
時
(之
)
等
生
云
何
？
謂
即
於
彼
(胎

、
卵
)
身
分
圓
滿
，
仍
未
出
時
。
趣
云
何
？
謂
從
彼
(胎

、 

卵
)
出
生
。
起
云
何
？
謂
出
已
增
長
。
出
現
云
何
？
謂
溼
'化
二
生
身
分
頓
起
。
蘊
得
云
何
？
謂
諸
生
位
 

(中
)
，
(有
)
五
取
蘊
轉
。界
得
云
何
？
謂
諸
蘊
因
緣
(種
子
)
所
攝
性
。處
得
云
何
？
謂
即
諸
蘊
餘
緣
 

所
攝
性
。
諸
蘊
生
起
云
何
？
謂
即
諸
蘊
日
日
飲
食
之
所
資
長
。
命
根
出
現
云
何
？
即
諸
蘊
餘
壽
力
故
，
得
 

相
續
(而
)
住

。
』

(按
：
+
六
知
見
中
，
有
執
生
者
，
妄
執
我
能
生
起
眾
事
，
又
我
來
生
於
人
中
)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六

I

八

(下
)
至
六
一
九
(上
)

。
又
有
關
「生
者
」
，其
詳
可
再
參
考

注
⑦

。

③

 

《大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經
》
云
：
「舍
利
子
，
如
我
但
有
名
，
謂
之
為
我
，實
不
可
得
。
如
是
有
情
、命
者
、 

生
者
、養
者
、士
夫
、補
特
伽
羅
、意
生
、儒
童
、
作
者
、使
作
者
、起
者
、使
起
者
、受
者
、使
受
者
、 

知
者
、見
者
，亦
但
有
名
，謂
為
有
情
乃
至
見
者
，實
不
可
得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七
•頁

I

 I

 
(下
)
。

④
 

菩
提
流
支
譯
世
親
《金
剛
般
若
波
羅
蜜
經
論
》
云
：
「須
菩
提
，
是
諸
菩
薩
無
復
我
相
、
眾
生
相
、人
相
、



壽
者
相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五
■頁
七
八
三
(上
)
。

義
淨
譯
無
著
造
頌
、世
親
造
釋
的
《能
斷
金
剛
般
若
波
羅
蜜
多
經
論
釋
》
云
：
「我
想
四
者
：
謂
是
我
想
、 

有
情
想
、壽
者
想
'
更
求
趣
(數
取
趣
)
想

。
四
種
不
同
，
此
於
別
別
五
蘊
有
情
自
生
，
斷
割
為
『我
想
』 

故
•，見

(五
蘊
)
相
續
(生
)
起

，
作

『有
情
想
』
(薩
埵
是
相
續
義

)
•，乃
至
壽
存
作
『壽
者
想
』
•，命
 

根
既
謝
，轉
求
後
有
，作

『更
求
趣
(數
取
趣
)
想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五
•頁
八
七
六
(上
、中
)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世
親
《金
剛
般
若
論
》
釋
我
、
有
情
、壽
者
、數
取
趣
四
種
想
(舊
譯
我
、 

眾
生
、人
、壽
者
四
相
)
。意
云
：
世
人
於
三
世
五

藴
相
續
不
斷
，總
計
為

I

個
實
在
的
自
己
，名

『我
』
；
 

見
五
蘊
從
前
際
來
，
相
續
不
斷
，
別
計
為
『有
情
』

(有
情
是
梵
語
『薩
埵

(
s
a
t
t
v
a
)

』
之
譯
名
，
『薩
 

埵
』
有
相
續
義

)
•，見
現
生
中
命
根
不
斷
，
別
計
為
『壽
者
』
；
見
命
根
既
謝
(滅
)
，復
取
後
有
，
別
計
 

為

『數
取
趣
』
。
故
我
體
三
世
總
、
別
合
有
四
種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 I

五
注
④

。 

愚
按
：
《述
記
》
所
謂
「約
三
世
總
別
故
，
(但
有
四
種
)
」
者
，意
謂
就
五
蘊
三
世
相
續
總
執
為
「我
」
， 

依
過
去
五

藴
相
續
已
起
而
來
至
今
世
，執
為
「有
情
」
；
依
五
蘊
相
續
於
今
世
命
根
不
斷
，執
為
「壽
者
」
， 

依
五
蘊
相
續
，今
世
命
根
已
斷
而
還
招
未
來
世
的
生
命
，執
為
「數
取
趣
」
(義
淨
譯
為
「更
求
趣
」
)
。 

⑤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中
言
『法
性
』
者

，
謂
諸

藴

、
諸
處
、
諸
界
等
一
 

I

法
體
，
非

「真
如
法



性
」
也
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一
 
•頁

I

 I

五
注
⑥

。

⑥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或
復
於
彼
有
愛
』
者
：
『彼
』
指

(五
蘊
等
)
法
性
；
於
彼
(五
蘊
等
)
法
 

性
聚
中
而
起
愛
著
，
此
愛
名
『情
』
•，於

『
(五
蘊
等
)
法
性
聚
』
上
有
愛
著
生
，
故
名
彼
『法
性
聚
』 

曰

『有
情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同
頁
注
⑦

。

⑦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
(卷
)
八
十
三
云
：
『言

「生
者
」
者

，
謂
具
生
等
所
 

有
法
故

。
』
『生
等
所
有
法
』
者
，
依
同
論
(卷
)
八
及
(卷
)
十

，
(釋
十
二
緣
起
中
)
『生

(支
)
』 

之
分
位
差
別
有
十
(種
)
：

I

、
生

，
謂
胎
、
卵
二
生
初
託
生
位
■，二
、等
生
，
謂
胎
、
卵
二
生
(的
) 

身
分
(雖
已
)
圓
滿
(但
)
仍
未
出
世
之
位
•，三
、出

(或
名
趣
)
，
謂
從
胎
或
卵
中
而
出
■，四
、
現

(或
 

名
起
)
，
謂
出
世
後
-
身
體
漸
長
，
乃
至
少
年
時
及
中
年
之
位
•，五
、
起

(或
名
出
現
)
，
謂
老
年
位
；
 

六

、
蘊
得
，
謂
於
彼
諸
生
位
中
，
有
五
蘊
可
得
•，七

、界
得
，
謂
於
諸
生
位
中
，
有
種
子
可
得
，
八

、處
 

得

，
謂
於
諸
生
位
中
”
有
根
、境
等
餘
緣
可
得
•，九

、
諸
蘊
生
起
，
謂
從
出
胎
至
死
期
間
，
諸
蘊
日
日
為
 

飲
食
之
所
資
長
•，十

、命
根
出
現
，
謂
即
諸
蘊
相
續
(而
)
住

。
今

《
(述
)
記
》
言

『謂
具
出
、
現

、 

起
等
諸
法
，
故
名
「生
者
」
』
者

，
謂
此
我
體
未
逢
緣
則
不
現
，
若
逢
緣
(和
)
合

，
則
生
等
十
種
差
別
 

法
便
出
現
；
《
(述
)
記
》
舉
第
三
『出
』
'第
四
『現
』
、第
五
『起
』

(等
)
三
位
為
例
，
等

(同



於
)
餘
七
法
；
『我
』
體
具
此
『生
』
等
十
法
故
，
名
為
『生
者
』
。
已
上
唯
就
胎
、
卵
二
生
舉
例
，
(未
 

及
溼
生
、
化
生
)
也
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 I

五
至

I

 I

六
注
⑧

。

⑧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情
識
』
者
，
『情
』
即
是
『識
』
，名
為
『情
識
』
。即

『情
』
字
作
『識
』 

字
解
；
『情
識
』
二
字
是
同
義
複
詞
。
」
同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頁

I

 I

六
注
⑩

。

⑨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總
者
(有
)
別
命
』
者

，
意
說
『
(總
體
的
五
蘊
(相
續
的
)
假
者
』
有

『別

(體
的
)
第
八
(異
熟
識
的
自
種
子
』
和
合
現
行
(之
)
『命
』
故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
•

 

頁
二
八
。

⑩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有
壽
和
(合
)
』
者
；
即
現
行
第
八
(異
熟
識
)
與
自
種
子
和
合
，
名
 

(為
)
『命
者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⑪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言

『或
命
』
至

『名
為
命
者
』

(者
)
：
即

(五
蘊
相
續
的
)
假
者
-
有
六
識
 

(之
)
命

，
故
名
(彼
五
蘊
相
續
的
假
者
)
名
為
『命
者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⑫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今
取
世
間
，
不
取
正
義
』
者
：
有
兩
解
•• 

I

云
：
取
世
間
解
，
不
取
聖
教
 

解
；
二
云
：
取

(世
間
之
以
)
六
識
名
(為
)
『命
者
』
，
不
取
(瑜
伽
宗
正
義
教
法
之
以
)
現
行
第
八
 

(異
熟
)
識
名
(為
)
『命
者
』
也

，
以
彼
小
乘
不
共
許
(第
八
識
)
故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

⑬
世
親
《阿
毘
達
磨
俱
舍
論
》
云
：
「頌
曰
：
『命
根
體
即
壽
，
能
持
煖
及
識
。
』
論
曰
：
命
體
即
壽
，
故
 

《對
法
》
言
：
云
何
命
根
？
謂
三
界
壽
。
此
復
未
了
。
何
法
名
『壽
』
？
謂
有
別
(實
自
體
之
)
法

，
能
 

持

『煖
』
、
『識
』
，
說
名
為
『壽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二
九
•頁
二
六
(上
)
。

⑭
有
關
「預
流
」
、
「

I

來
」
的
涵
義
，
《述
記
》
內
文
自
有
解
釋
，
而

「不
還
」
、
「無
學
」
則
在
注

⑮
中
 

亦
有
闡
說
。

⑮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
二
十
七
賢
，
十
三
住
聖
』
者

，
具
足
應
言
『
二
十
七
賢
聖
，
十
三
住
賢
 

聖
』
。
『二
十
七
(賢
聖
)
』
唯

(指
)
小
乘
(聖
者
)
，非

(指
)
大
乘
，唯
聖
非
賢
；
『十
三
住
(賢
) 

聖
』
中

，
地
前
者
名
『賢
』
，地
上
者
名
『聖
』
，
唯

(指
)
大

(乘
)
，非

(屬
)
小

(乘
)
。
今
上
語
 

唯
言
『賢
』
，
下
語
唯
言
『聖
』
者

，
乃
修
辭
上
相
映
互
顯
耳
。
」
然
後
綜
合
《中
阿
含
•福
田
經
》
、 

《俱
舍
論
》
'
《成
實
論
》
、
《法
苑
義
林
■
二
+
七
賢
聖
章
》
等

，
闡
釋
「
二
十
七
賢
聖
」
的
內
涵
含
義
 

如
下
： 

’

㈠
預
流
向
——

「向
」
是
進
趣
義
。
修
行
人
始
進
安
住
(煖

、
頂
、
忍
、世
第

I

法
的
)
「順
決
擇
分
」
以
 

至

「見
道
(時
之
)
前
十
五
心
」
，
通
塗
名
「預
流
向
」
，
謂
進
趣
於
「預
流
果
」
也

。
(見
道
先
起
八
 

忍

，
繼
起
八
智
，
共
十
六
心
，事
方
完
畢
；
其
前
十
五
心
，
但
名
為
「向
」
，
不
名
為
果
)
。
此
向
之



人

，
又
分
為
鈍
根
之
隨
信
行
(隨
他
語
而
信
解
)
及
利
根
之
隨
法
行
(自
能
依
佛
所
說
教
法
而
生
正
解
) 

二
種
。

㈡
預
流
果
——

「預
」
是
入
義
，
「流
」
者
類
也
。
預
入
聖
人
之
流
類
，故
名
「預
流
」
。
此
乃
安
住
「見
 

道
第
十
六
心
」
之
聖
人
。
證
此
果
者
，
若
鈍
根
人
(隨
信
行
)
唯
永
斷

I

切
分
別
煩
惱
障
(種
子
)
， 

若
利
根
人
(隨
法
行
)
則
能
兼
斷
「欲
界
(初
)
五
品
(的
)
俱
生
煩
惱
」
等
也
。

㈢
極
七
返
——

已
證
預
流
果
(修
行
者
)
，
以
根
鈍
故
，
在
此
身
中
全
未
能
斷
俱
生
煩
惱
(障
)
，
死
後
再
 

(須
)
於
欲
界
(的
)
人

'
天
中
，
最
極
不
過
七
返
往
來
受
生
(即
合
共
十
四
生
)
，
必
證
阿
羅
漢
果
。

㈣
家
家
——

從
家
至
家
，
故
名
「家
家
」
。
(此
指
)
已
證
預
流
果
(的
聖
者
，
而
能
)
復
斷
「欲
界
 

(第
)
三
品
(或
第
四
品
)
俱
生
煩
惱
」
之
人
，
(彼
)
有
四
(類

)
•■ 

I

、從
人
(家
生
)
至
人
(家
 

即
得
阿
羅
漢
果
者
)
，
二
、從
天
(家
生
)
至
天
(家
)
，
三
、從
人
(家
生
)
至
天
(家
)
，
四
、從
 

天

(家
生
)
至
人
(家
即
得
阿
羅
漢
果
者
)
，
皆
名
「家
家
」
。
又

(彼
)
利
根
人
見
道
時
(或
)
已
 

斷

「欲
界
第
五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
(者

，
則
)
超
此
位
也
。

㈤

I

來
向
——

為
斷
「欲
界
(第
)
六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而

(已
斷
第

I

至
第
五
品
)
精
進
修
行
之
人
也
。 

此
又
分
「信
解
」
、
「見
至
」
二
種
。



㈥
信
解
——

I

來
向
人
之
鈍
根
者
名
「信
解
」
，
隨
他
人
(之
)
言
音
而
生
信
解
故
。

㈦
見
至
——

I

來
向
人
之
利
根
者
名
「見
至
」
，
自
見
於
法
，
能
至
於
果
故
。

㈧

I
來
果
——

己
斷
「欲
界
(第
)
六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之

(修
行
)
人

，尚
當
於
「人
間
」
與

「六
欲
天
」 

受
生

I
次

(即
生
上
界
，
更
不
下
生
便
得
極
果
，
得
名
「不
還
果
」
者
；
於
人
、
天
)

I

度
往
來
，
故
 

云

「

I

來
」
。

㈨

I

間
——

已
證
「

I

來
果
」
(者
)
，復
斷
「欲
界
八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之

(修
行
)
人

，尚
餘
一
生
或
半
 

生
在
欲
界
(即
入
「不
還
向
」
者
)
，
名
曰
「

I

間
」
；
「間
」
是
間
隔
之
義
。

㈩
不
還
向
——

為
斷
「欲
界
第
九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而

(已
斷
前
八
品
)
精
勤
修
行
之
聖
人
也
。
此
亦
分
「信
 

解
」
及

「見
至
」
二
種
。

S

不
還
果
——

斷
盡
「欲
界
第
九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之
人
，
盡
此

I

生
後
，
更
不
還
生
欲
界
，
故
名
「不
 

還

J

 
。
不
還
果
人
又
分
下
述
七
種
。

©
身
證
——

已
證
「不
還
果
」
，
於
此
身
中
(又
證
)
得

「滅
盡
定
」
者

，
轉
名
「身
證
」
，
謂
身
證
「滅
 

(盡
)
定
」
也

。
此
但
轉
名
，
而
非
轉
體
。
「滅

(盡
)
定
」
無
心
，
唯

(由
根
)
身
證
得
，
似
涅
槃
 

法
；
由
身
證
(得
)
故

，
得

「身
證
」
名

。



©
中
般
——

已
證
「不
還
果
」
，
(其
)
身

(已
)
沒

(而
)
起

「色
界
中
有
(身
)
」
•，
(即
)
於

(此
) 

「中
有
身
」
中

，
斷
盡
續
生
(的
色
界
及
無
色
界
)
煩
惱
障
而
(證
入
阿
羅
漢
的
)
般
涅
槃
，
(名
為
 

「中
般
」
)
。
言

「般

(
p
a
r
i
)

」
者

，
是

「般
涅
槃
」
之
略
，
動
詞
，
謂
入
(圓
滿
)
涅
槃
也
。
以
 

「中
有
身
」
而
入
「般
涅
槃
」
者

，
故
名
「中
般
」
。

©

生
般
——

已
證
「不
還
果
」
，身
沒
，
生
色
界
，
處

「生
有
」

(入
母
胎
初
剎
那
)
，或
處
「本
有
」 

(出
生
後
至
壽
盡
)
中
不
久
，
便

(證
)
般
涅
槃
。

©
有
行
般
——

已
證
「不
還
果
」
，
身
沒
，
生
色
界
，
於

I

身
中
精
勤
加
行
，
壽
盡
方
(證
)
般
涅
槃
。

3

無
行
般
——

已
證
「不
還
果
」
，
身
沒
，
生
色
界
，
於

I

身
中
以
速
疾
道
，
不
用
加
行
而
般
涅
槃
。

( t)
上
流
般
——

「流
」
是
進
行
義
。
身
沒
，
生
色
界
，
從

(較
)
下

(之
)
天
進
行
(而
)
歷
向
(較
)
上
 

(之
)
天
受
生
，
漸
斷
餘
(色
界
及
無
色
界
)
煩
惱
障
而
般
涅
槃
，
名
為
「上
流
」
。
此
分
樂
慧
、樂
 

定
二
種
：
樂
慧
者
進
生
至
「色
究
竟
天
」
時

，斷
盡
餘
煩
惱
障
而
般
涅
槃
•，樂
定
者
則
向
上
歷
生
至
「無
 

色
界
」

(之
)
「非
想
非
非
想
天
」
，始
斷
盡
餘
煩
惱
障
而
般
涅
槃
。

B

阿
羅
漢
向
——

為
欲
盡
斷
所
餘
(

I

切
色
界
及
無
色
界
)
續
生
(的
)
煩
惱
障
故
，精
勤
修
行
之
聖
人
也
。 

(上
為
「因
位
的
聖
者
」
，
合
有
十
八
種
人
；
下
為
「果
位
的
聖
者
」
，
合
有
九
種
人
)
；



㈨

阿
羅
漢
——

阿
羅
漢
(此
是

a
r
h
a
t

之
主
位

a
r
h
a
n

的
音
譯
)

，

此
云
「殺
賊
」
，
(即
)
永
害
續
生
煩
 

惱
障
賊
故
；
又
云
「應
供
」
，
應
受
世
間
供
養
故
；
又
云
「不
生
」
，生
死
果
報
更
不
生
故
。
(此
亦
名
 

「無
學
果
」
)
。
此
是
總
(名
)
，
下
八
是
別
(名
)
。

(T)
退
法
——

阿
羅
漢
中
之
最
鈍
根
者
。
以
根
鈍
故
，
雖
得
諸
定
，
然
常
退
失
現
法
樂
住
(即
不
能
入
定
)
。 

㈡
思
法
——

根
性
較
利
。
若
不
思
惟
，
定
便
退
失
•，若
思
惟
已
，
定
便
不
退
。

㈢
護
法
——

根
又
轉
利
。
若
稍
作
意
防
護
，
定
便
不
退
。

㈢
住
法
——

根
又
轉
勝
。
所
得
諸
定
堪
能
安
住
•，雖
不
修
練
其
根
性
，
於
定
亦
不
退
失
。

©
堪
達
——

根
又
轉
利
。
「堪
」
是
能
義
。
若
修
練
其
根
性
，
則
於
所
得
定
，堪
能
進
達
於
不
動
之
地
也
。 

S

不
動
——

根
性
最
利
。
雖
遇
逆
緣
，
於
所
得
定
亦
不
退
轉
也
。

㈡
慧
解
脫
——

能
離
慧
障
，
但
憑
慧
力
而
斷
煩
惱
者
。
此
類
聖
人
未
離
定
障
，
不
能
入
「滅
盡
定
」
也

。

3

俱
解
脫
——

定

、慧
二
障
俱
能
全
斷
，
能
得
滅
盡
定
(的
阿
羅
漢
)
者
也
。

按
：
此

「
二
十
七
賢
聖
」
注
釋
見
於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|

.頁

|
|

七
至

|

二
〇
。
亦
可
參
考
羅
 

著

《羅
時
憲
全
集
》
第
+
 

I

卷

，
《學
術
論
文
集
》
頁

I

七
五
至
二
〇
二
。

⑯

「十
三
住
聖
」
即

「+
三
住
賢
聖
」
，
前
文
已
曾
略
釋
。
初

「種
性
住
」
與
次
「勝
解
行
住
」
為

「地
前



修
行
者
」
，
只
屬
「賢
」
而
不
屬
「聖
」
.，
「十
地
」
的

「地
上
菩
薩
」
十
住
，
連
同
「佛
地
」
究
竟
位

I 

住

，
合
共
十

I

住

，
皆
屬
「聖
者
」
。
總
合
賢
、
聖
共
十
三
住
，
故
名
「十
三
住
賢
聖
」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云
：
「具
有
大
菩
提
種
子
而
尚
未
發
心
趣
向
菩
薩
乘
(發
大
菩
提
心
)
者

，
名
①

『種
 

性
住
』
。
由
發
心
始
，
以
至
『見
道
』
之
前
，
積
集
福
德
、智
慧
二
種
資
糧
，
加
功
修
行
，
以
趣
見
道
， 

名
②

『勝
解
行
住
』
；
謂
於
聖
教
中
(對
)
甚
深
義
理
、
菩
提
涅
槃
勝
果
，能
以
勝
解
力
決
定
印
持
，
而
 

起
加
(功
修
)
行
也
。
由
見
道
以
至
於
成
佛
之
前
，
就
其
修
行
次
第
，
劃
成
十
(個
)
階

(位
)
名

『十
 

地
』
，
亦
名
③
至

⑫
的

『十
住
』
。
(至
於
)
諸
佛
境
界
，
(則
)
名
為

⑬

『佛
地
』
。
此

『十
三
住
』 

義

，
如
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
(卷
)
四
十
七
、
《佛
地
經
論
》
及
此
論
下
第
九
(卷
所
)
廣
說
。
」
見
 
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二
〇
。

⑰
先
師
釋
言
：
「
『三
乘
十
地
』
者

，
謂
三
乘
共
通
之
「十
地
」
也
：

㈠
乾
慧
地
——

謂
三
乘
之
資
糧
位
；
(以
)
凡
夫
之
慧
未
得
法
水
潤
澤
，
故
名
乾
慧
。

㈡
種
姓
地
——

謂
三
乘
加
行
位
•，加
行
位
中
，
所
有
觀
行
者
皆
是
(能
)
見
道
之
種
類
故
。
此
中
「種
姓
」 

作

「種
類
」
解

。

㈢
第
八
人
地
——

謂
預
流
向
。
於

「四
果
」
、
「四
向
」
中

，
「
(阿
)
羅
漢
果
」
為
第

I

，
由
此
向
下



(逆
)
數
至
「預
流
向
」
，
(名
)
為

「第
八
人
(地
)
」
也

。

㈣
具
見
地
——

「見
」
謂
見
道
，
即

「預
流
果
」
。

㈤
薄
地
——

即

「

I

來
果
」
，
已
斷
「分
別
煩
惱
」
，
又
斷
「欲
界
九
品
俱
生
煩
惱
」
中
之
前
六
品
；
煩
惱
 

微
薄
，
(故
名
「薄
地
」
也
)
。

㈥
離
欲
地
——

即

「不
還
果
」
，
已
斷
「欲
界
煩
惱
盡
，
離
欲
界
故
，
生
上
八
地
(按
■•上
生
色
界
的
①
離
 

生
喜
樂
地
(初
禪
)
、
②
定
生
喜
樂
地
(
二
禪
)
、
③
離
喜
妙
樂
地
(三
禪
)
、④
捨
念
清
淨
地
(四
 

禪
)
，
及
無
色
界
的
⑤
空
無
邊
處
地
、⑥
識
無
邊
處
地
、⑦
無
所
有
處
地
、⑧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地
)
，
故
 

云

「離
欲
(地
)
」

(已
離
「欲
界
」
故
)
也

。

㈦
已
辦
地
——

即

「阿
羅
漢
果
」
，

I
切
續
生
煩
惱
障
盡
，
所
作
已
辦
也
。

以
上
四
地
，
唯
在
(小
乘
)
聲
聞
。

㈧
獨
覺
地
——

即

「獨
覺
(辟
支
佛
)
果
」
，
以
獨
覺
人

I

座
成
覺
，
又
不
出
觀
，
故
唯
立

I

地
也
。

㈨
菩
薩
地
——

即
十
地
菩
薩
。

㈩
如
來
地
。

於
通
三
乘
之
十
地
中
，
(獨
覺
唯
立
自
地

I

地
)
；
阿
羅
漢
具
前
六
(地
)
，
並
自
地
(合
共
)
有
七



地
•，菩
薩
具
前
八
(地
)
，
並
自
地
(合
共
)
有
九
地
•，如
來
具
前
九
地
，
並
自
地
，
(即
合
共
)
有
十
 

地
。
然
此
三
乘
十
地
唯
約
漸
悟
者
說
，
不
約
超
果
及
頓
悟
者
說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 

頁
I

二
〇
至

I

二

I

 。

⑱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••「
『

I

於
人
天
』
至

『名
為

I

來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此

(修
行
)
人
斷
修
道
(所
 

應
斷
之
煩
惱
障
)
六
品
惑
訖
，
更
於
人
天

I

往
來
生
後
，
便
得
極
果
。
問
：
此
人
(於
)
人
天

I

往
來
已
 

方
生
上
界
，
證

『不
還
果
』
，
如
何
乃
云
『便
得
極
果
』
？
答
：
意
說
此
人
生
上
界
，
更
不
下
生
，
便
得
極
 

果
，
然
非
已
得
(極
果
，然
後
證
不
還
果
。
)
或
說
利
根
者
，
(得
)
超
第
三
(不
還
果
而
)
得
第
四
果
， 

故
云
『於
人
天
一
往
來
便
得
極
果
也
。
』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■頁
二
九
至
三
〇
。

⑲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惑
』
是
煩
惱
別
名
。
『見
所
斷
惑
』
即
分
別
煩
惱
，
(彼
於
見
道
時
頓
斷
， 

故
名
)
。
『修
所
斷
惑
』
即
俱
生
煩
惱
，
(彼
於
修
道
時
分
別
漸
斷
，
故
名
)
。
修
行
人
有
二
種

I

為
 

鈍
根
人
，
(彼
是
)
次
第
得
果
者
；
二
為
利
根
人
，
(彼
是
)
超
越
得
果
者
。
若
鈍
根
人
次
第
得
果
者
，於
 

斷

(見
惑
)
分
別
煩
惱
障
盡
，
(而
)
全
未
斷
(修
惑
)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之
位
，
立

『預
流
果
』
。
亦
有
 

能
兼
斷
(修
惑
)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)

I

至

(第
)
五
品
者
，
亦
名
『預
流
果
』
，
以
於
欲
界
俱
生
煩
 

惱
所
斷
者
少
，
仍
名
鈍
根
次
第
人
，
不
名
利
根
超
越
人
也
。
又
鈍
根
初
果
人
雖
能
超
品
，
但
不
超
果
，
故



無
兼
斷
六
品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者
。
(參
考
靈
泰
《
(唯
識
)
疏
鈔
》
)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 

頁
I

二
一
注
⑦

。

⑳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句
明
『

I

來
果
』
所
斷
煩
惱
。
鈍
根
人
次
第
得
果
者
，
得
初
果
已
，
漸
斷
 

『欲
界
俱
生
煩
惱
六
品
』
，
名

『

I

來
果
』
•，利
根
人
超
越
者
，
則
在
見
道
前
先
用
世
間
道
(智
慧
)
，
不
 

唯
伏
分
別
煩
惱
障
，
兼
伏
『欲
界
俱
生
六
品
(煩
惱
障
)
』
，
則
在
『見
道
第
十
六
心
』
時

，
(便
能
即
) 

證

『

I

來
果
』
。
不
論
鈍
根
、利
根
，
其
能
斷
『欲
界
俱
生
(煩
惱
)
惑

(第
)
七

、
八
品
』
者

，
則
望
 

前
可
視
為
『

I

來
果
』
之
申
展
，
仍
屬
『

I

來
果
』

(之
所
攝
)
；
望
後
得
視
為
『不
還
果
』
之
準
備
， 

而
名
『不
還
向
』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
I

 I

二

至

I

二
二
注
⑧

。

㉑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言
：
「此
句
辨
『預
流
向
』
、
『

I

來
向
』
所
斷
煩
惱
。
因
基
師
《
(述
)
記
》
文
 

(字
)
簡
略
，致
其
門
下
諸
家
之
解
說
(分
)
歧
而
(開
)
為
三
(種
)
：
或
謂
『
二
向
』
是

『預
流
向
』 

及

『

I

來
向
』
，或
謂
『
二
向
』
是
中
二
向
(即

『

I

來
向
』
及

『不
還
向
』
)
，或
謂
『
二
向
』
唯

『第
 

二
向
』
(即

『

I

來
向
』
)
。
《
(唯
識
)
演
祕
》
謂
以
作
『第
二
(

I

來
)
向
』
解
為
勝
。今
尋
《
(述
) 

記
》

(之
)
語
氣
，
承
前
舉
『
(預
流
、

I

來
)
二
果
』
之
後
而
言
『
二
向
』
，
(故
)
作

『
(預
流

、I 

來
)
二
種
向
』
解

，
於
理
既
通
，
又
不
違
《
(大
乘
阿
毘
達
磨
)
雜
集
(論
)
》

(的
說
法
)
，
應
為
正



解

。
按

《雜
集
論
》

(卷
)
十
三
云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•頁
七
五
四
至
七
五
五

)
••

㈠

「預
流
果
向
」
(即

「預
流
向
」
)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住
「順
決
擇
分
」
及

(至
)
住

「見
道
十
五
心
 

剎
那
位
」
。
此
中
意
說
始
從

I

座
順
決
擇
分
，
乃
至
未
得
初
果
，
皆
名
「預
流
果
向
」
。
)
』

㈡

「預
流
果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住
「見
道
第
十
六
心
剎
那
位
」
。
即
此
見
道
，
亦
名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。 

…
…
若
於
欲
界
未
離
欲
者
，
後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，
得

「預
流
果
」
。
謂
次
第
者
，
雖
少
分
離
欲
，
亦
名
 

未
離
欲
；
彼
後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(契
證
真
如
而
見
道
)
，
至

「第
十
六
心
位
」
，
得

「預
流
果
」
。
若
 

倍
離
欲
者
，
後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，
得

「

I

來
果
」
。
謂
先
用
世
間
道
已
斷
(伏
)
「欲
界
修
道
所
斷
 

六
品
煩
惱
」
，
名

「倍
離
欲
」
；
彼
後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，
至

「第
十
六
心
位
」
，
得

「

I

來
果
」
。
若
 

已
離
欲
者
，
後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，
得

「不
還
果
」
。
謂
先
用
世
俗
道
已
斷
(伏
)
「欲
界
修
道
所
斷
 

九
品
煩
惱
」
，
名

「已
離
欲
」
；
彼
後
入
「正
性
決
定
」
，
至

「第
十
六
心
位
」
，
得

「不
還
果
」
。

(
按

.
•由

「
若
倍
離
欲
者
」
至

此

，
約
超
越
得
果
者
言
，
餘
約
次
第
得
果
者
言
。
)

㈢

「I

來
果
向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於
修
道
中
，
已
斷
「欲
界
五
品
煩
惱
」

(而
)
安
住
彼
道
。
(按
此
 

亦
約
次
第
得
果
者
言
。
)

㈣

「I

來
果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於
修
道
中
，
已
斷
「欲
界
第
六
品
煩
惱
」

(而
)
安
住
彼
道
。
(按
此



亦
約
次
第
得
果
者
言
。
)
…
…

㈤

「不
還
果
向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於
修
道
中
，
已
斷
「欲
界
八
品
煩
惱
」

(而
)
安
住
彼
道
。
(按
此
 

亦
約
次
第
得
果
者
言
。
)
…
…

㈥

「不
還
果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於
修
道
中
已
斷
「欲
界
第
九
品
煩
惱
」

(而
)
安
住
彼
道
。
(按
此
亦
 

約
次
第
得
果
者
言
。
)
…
…

㈦

「阿
羅
漢
果
向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
謂
已
永
斷
「
(色
界
，
乃
至
無
色
界
非
想
非
非
想
處
彼
三
)
有

(之
) 

頂
八
品
煩
惱
」
(而
)
安
住
彼
道
。

㈧

「阿
羅
漢
果
」
補
特
伽
羅
者
，謂
已
永
斷
「
(三
)
有

(之
)
頂
第
九
品
煩
惱
」
(而
)
安
住
彼
究
竟
道
。
』 

今
以
《雜
集
(論
)
》
為
主
，
配
合
《
(述
)
記
》

(釋
)
文

，
並
決
擇
《演
祕
》
、
《義
蘊
》
'
《義
 

演
》
等
諸
家
之
說
，
為
之
解
釋
如
下
：

修
行
人
有
兩
種
：

I

為
根
性
較
鈍
而
次
第
得
果
者
；

I

為
根
性
較
利
而
超
越
得
果
者
。

若
次
第
得
果
者
，
①
始
從
『

I

座
順
決
擇
分
』
至

『見
道
十
五
心
』
，
名

「預
流
向
」
。
此
種
人
於
未
 

入

『見
道
第
一
心
』
之
前
，於
長
時
修
學
中
(不
能
定
其
界
限
)
已
用
世
間
道
漸
伏
「
(其
現
行
)
三
 

界
分
別
煩
惱
」
訖
■，亦
有
兼
伏
「欲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)

I
至

(第
)
五
品
」
者

，
以
所
伏
者
少
，
亦



名
次
第
得
果
，
不
名
超
越
得
果
也
。
當
其
住
『見
道
十
五
心
』
時

，
正
斷
(其
種
子
；
此
時
正
從
事
於
 

斷

，
而
非
已
斷
)
前
所
伏
之
煩
惱
■，②
至

『
(見
道
)
第
十
六
心
』
時

，
則
前
所
伏
之
『三
界
分
別
煩
 

惱
』
悉
已
永
斷
；
即
於
此
『第
十
六
心
』
，
立

『預
流
果
』
名

。
若
先
己
兼
伏
『欲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 

I
)
至

(第
)
五
品
』
，
則

(於
此
『見
道
第
十
六
心
』
中
)
此

『俱
生
煩
惱
』
亦
同
時
斷
，
此
仍
是
 

『預
流
果
』
攝
。
③
彼
既
證
得
『預
流
果
』
已
，
入
於
修
道
。
在
修
道
中
，
若
先
在
見
道
時
未
兼
斷
『欲
 
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)

I

至

(第
)
五
品
』
者

，
則
於
此
時
斷
訖
，
進
而
住
於
『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六
 

品
之
無
間
道
』
；
若
先
已
斷
(
『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
I

至
第
五
品
』
者
)
則
此
時
既
安
住
於
『已
斷
俱
 

生
五
品
之
解
脫
道
』
中

，
復
進
而
住
於
『斷
欲
界
俱
生
第
六
品
之
無
間
道
』
•，即
於
『斷
欲
界
俱
生
五
 

品
』
所
起
四
道
，
(
『道
』
是
能
通
之
義
。
三
十
七
菩
提
分
法
等
，
修
行
人
乘
之
能
至
涅
槃
，
皆
名
為
 

『道
』
。
此
處
用
以
指
能
斷
煩
惱
之
智
慧
。
每
斷

I

種
煩
惱
皆
有
四
道

：

I

 
、
加
行
道
，
欲
斷
煩
惱
加
 

功
發
力
也
•，二
、無
間
道
，
謂
正
斷
煩
惱
，
從
此
無
間
得
證
斷
煩
惱
之
解
脫
也
•，三
、
解
脫
道
，
所
斷
 

之
煩
惱
已
斷
，
心
得
解
脫
果
也
.，四
、
勝
進
道
，
為
斷
餘
品
煩
惱
所
起
新
加
行
、
無
間
 '解
脫
道
，
此
 

三
道
望
前
三
道
總
名
勝
進
道
也
)
及

『斷
第
六
品
加
行
、
無
間
二
道
』
，
立

『

I

來
向
』
名

。
此

『

一

 

來
向
』
望
後
雖
名
為
『向
』
，
望
前
只
是
『預
流
果
』
之
伸
展
，
仍
是
『預
流
果
』
攝

。
④
無
間
道
過



後

，
『已
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六
品
之
解
脫
道
』
生

，
名

『

I

來
果
』
。
當
其
斷
『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 

六
品
』
時
，
亦
得
同
時
兼
斷
第
七
、
八
品
•，以
所
斷
者
少
，
亦
不
名
超
越
也
。⑤
證
得
『

I

來
果
』
已
， 

若
先
於
證
果
時
未
兼
斷
『欲
界
俱
生
第
七
、
八
品
(煩
惱
)
』

(者
)
，
則
於
此
時
斷
之
•，若
先
已
斷
， 

此
時
便
安
住
於
『斷
欲
界
俱
生
七
、
八
品
之
解
脫
道
』
中

，復
進
而
起
斷
『欲
界
俱
生
第
九
品
(煩
 

惱
)
』
之
加
行
道
、
無
間
道
■，即
於
『斷
欲
界
俱
生
七
、
八
品
(煩
惱
)
之
四
道
』
及

(其
)
『第
九
 

品
之
加
行
、
無
間
道
』
上
立
『不
還
向
』
名

。
此

『不
還
向
』
望
後
雖
名
為
『向
』
，
望
前
亦
是

『I 

來
果
』
攝

。⑥
無
間
道
後
，
『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九
品
之
解
脫
道
』
生

，
名

『不
還
果
』
。
當
其
斷
 

『欲
界
俱
生
第
九
品
(煩
惱
)
』
時

，
亦
得
同
時
兼
斷
『
(色
界
、無
色
界
彼
)
上
界
俱
生
煩
惱
』
至
 

『有
頂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煩
惱
之
)
第
八
品
』
，
(但
)
不
能
超
越
而
得
『阿
羅
漢
果
』
。
⑦
彼
既
證
得
 

『不
還
果
』
已

，
若
先
於
證
果
時
未
兼
斷
『有
頂
八
品
煩
惱
』
，
則
於
此
時
斷
之
。
若
先
己
斷
，
此
時
 

便
安
住
於
『斷
有
頂
八
品
(煩
惱
)
之
解
脫
道
』
中

，復
進
而
起
『斷
有
頂
第
九
品
(煩
惱
)
之
加
行
、 

無
間
道
』
•，即
於
斷
『有
頂
第
八
品
之
四
道
』
，
及

『斷

(有
頂
)
第
九
品
(煩
惱
)
之
加
行
、無
間
 

道
』
上

，
立

『阿
羅
漢
向
』
(之
名
)
。
此

『阿
羅
漢
向
』
望
後
雖
名
為
「向
」
，
望
前
亦
是
『不
還
 

果
』
攝

。
⑧
無
間
道
後
，
『斷
有
頂
(非
想
非
非
想
處
)
俱
生
煩
惱
第
九
品
之
解
脫
道
』
生

，
名

『阿



羅
漢
果
』
。
是
故
次
第
得
果
之
人
，
由

『

I

座
順
決
擇
分
』
起

，
伏
斷
後
後
煩
惱
，
只
能
超
品
，
(於
 

煩
惱
品
先
斷
少
分
)
，
不
能
超
果
。

若
超
越
得
果
者
，
則
於
『見
道
十
五
心
』
之
前
，
除
用
世
間
道
已
先
伏
『三
界
分
別
煩
惱
』
外

，
復
先
 

伏

『欲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)
六
品
至
(第
)
九
品
』
。
若
先
伏
(彼
前
)
六
品
(者
)
，
則

(於
)
『見
 

道
第
十
六
心
』
時

，
證

『

I

來
果
』
•，其

『向
』
名

『

I

來
向
』
•，此
則
超
越
『預
流
果
』
也
。
若
先
伏
 

(彼
)
(
全
)
九
品
(者
)
，
則

(於
)
『
(見
道
)
第
十
六
心
』
時

，證

『不
還
果
』
•，其

『向
』
名
 

『不
還
向
』
；
此
則
超
越
前
(預
流
、

I

來
)
二
果
也
。
然
修
行
人
有
無
先
伏
『有
頂
九
品
煩
惱
』

(而
 

於
)
見
道
時
超
前
(預
流
' 

I

來

、不
還
)
三
果
(以
)
證

『阿
羅
漢
果
』
者
？
(則
)
《雜
集
(論
)
》 

無
文
；
《疏
鈔
》
則
謂
必
無
從
凡
夫
直
超
得
『阿
羅
漢
(果
)
』
者
•，並
謂
若
斷
『有
頂
九
品
煩
惱
』 

亦
唯
名
『阿
羅
(漢
)
向
』
，
不
名
『阿
羅
(漢
)
果
』
，
(但
)
未
說
明
其
所
以
。

綜

(合
)
上

(文
)
所
述
，
則
知
：
若

(其
)
界

(限
)
從

『已
斷
三
界
分
別
煩
惱
之
見
道
第
十
六
心
』 

起

，
至

『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六
品
之
無
間
道
』
止

，
(其
間
)
所
有
諸
道
決
定
是
『預
流
果
』
。
界
 

從

『已
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)
六
品
之
解
脫
道
』
起

，
至

『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第
九
品
之
無
間
道
』 

止

，
(其
間
)
所
有
諸
道
，
決
定
是
『

I

來
果
』
。
界
從
『已
斷
欲
界
俱
生
煩
惱
(第
)
九
品
之
解
脫



道
』
起

，
至

『斷
有
頂
俱
生
煩
惱
(第
)
九
品
之
無
間
道
』
止

，
(其
間
)
所
有
諸
道
，
決
定
是
『不
 

還
果
』
。
若

『已
永
斷
有
頂
俱
生
煩
惱
第
九
品
』
者

-
決
定
是
『阿
羅
漢
果
』
。
是
以
四
果
之
建
立
， 

界
限
決
定
。

至
於
『四
向
』
則
不
決
定
。
何
以
故
？
且

(如
)
初

『
(預
流
)
向
』
者
有
二
不
定
：

I

者

、
有
無
不
 

定

，
謂
次
第
之
人
有
『預
流
向
』
，
(而
)
超
越
之
人
無
此
『
(預
流
)
向
』
故
；
二
者
、
於

『俱
生
煩
 

惱
』
先
伏
、
不

(先
)
伏

(之
)
不
定
，
謂
次
第
者
中
，
有
先
伏
『欲
界
俱
生
』

(第
)

I

至
(第) 

五
品
者
，
有
不
先
伏
者
故
。
第
二
(

I

來
向
)
、第
三
(不
還
)
向

(亦
)
有
二
不
定
：

I

者

、
前
後
 

不
定
，
謂
次
第
者
第
二
(
『

I

來
向
』
)
、第
三
『
(不
還
)
向
』
唯
在
修
道
(位
)
中

，
超
越
者
 

(則
)
第
二
(
『

I

來
向
』
)
、第
三
(
『
(不
還
)
向
』
)
在

『見
道
第
十
六
心
』
前
故
；
二
者
、 

果
向
不
定
，
謂
次
第
者
第
二
(

I

來
向
)
、第
三
(不
還
)
向
望
後
雖
名
『向
』
，
望
前
仍
是
初
『
(預
 

流
)
果
』
或
第
二
『
(

I

來
)
果
』
攝
故
。
第
四
『
(阿
羅
漢
)
向
』
有
二
不
定
：

I

者

、
前
後
不
定
， 

謂
次
第
者
，
第
四
向
唯
在
第
三
『
(不
來
)
果
』
後

，
若
超
越
者
，
則
第
四
向

I

分
在
『見
道
第
十
六
 

心
』
前

，

I

分
在
『第
十
六
心
』
後
故
；
二
者
、
謂
如
前
(果
、
向
不
定
)
道
理
，
次
第
者
之
第
四
(阿
 

羅
漢
)
向
望
前
亦
是
『不
還
果
』
攝
故
。准
此
，
四
向
皆
不
定
；
然
今
《
(述
)
記
》
云

『
二
向
不
定
』



者

，
以
論
(文
)
中
不
說
餘
(不
還
、
阿
羅
漢
)
二
果
，
故
略
不
言
餘
第
三
(不
還
向
)
、第
四
(阿
 

羅
漢
)
向
也
。
(參
考
《雜
集
(論
)
》
卷
十
三
、
《疏
鈔
》
、
《演
祕
》
、
《義
蘊
》
、
《義
演
》
及
 

《集
成
論
》
)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 I

二

至

I

二
五
注
⑨

。



丑
二
、
顯
法
種
種
相

【論
文
】
法
種
種
相
謂
實
、
德

、
業
等
，
£

、
處

、
界
等
。

【
述
記
】

(實

、
德

、
業
等
)
此
即
世
間
法
種
種
相
。
如
有
外
道
，
名
吠
世
史
迦
①

， 

立
六
句
義
：

一
、
實

，
二

、
德

，
三

、
業

，
四

、
有

，
五

、
同

異

，
六

、
和
 

合

；
或
立
十
句
②

，
如
下
當
知
。
實

者

，
諸
法
體
實
；
德

、
業

所

依

，
名
之
 

為

實

.，德

、
業
不
依
有
性
等
故
③
。
德
者
道
德
。
業
是
作
用
，
動
作
義
也
。 

有
數
論
者
，
立
二
十
五

®

，
我
是
前
門
④

，
法
中
但
有
二
十
四

缔

。
此
舉
吹
 

世
前
三
句
義
，
等
餘
三
句
及
諸
師
法
，
至
下
當
知
。

(
蘊

、
處

、
界
等
)
即
諸
聖
教
法
種
種
相
。
崇

聚

、
生

、
因

，
是

蘊

、
處

、 

界
義
⑤
。
「等

」
者

，
等
取
緣
起
⑥

、
根
⑦

、
諦
⑧

，
並
處
非
處
、
餘
三
善
巧

 

⑨

，
或
四
善
巧
及
別
別
法
。
若

依

《中
邊
》

、
《菩
薩
藏
經
》
第
十
七
卷
， 

有
十
善
巧
⑩
。
頌

曰

：

「
蘊

、
界

、
處

、
緣

起

，
處

非

處

、
根

、
世

，
諦

、 

乘

、
有

無

為

，
是
名
十
善
巧
。
」

⑪
皆
聖
教
中
法
種
種
相
。
此
蘊
等
相
，
如



《對
法
》
第
一
疏
解
。
(略
)

【解
讀
】於
(子一

 )

r

解
頌
中
(
『
有
種
種
相
』
)
上
四
字
」
中

，
共
有
二
分
。
前
於
 

(丑
一
)
已

r

顯
我
種
種
相
」
；今

爲

(丑
二
)
續

r

顯
法
種
種
相
」
。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 

云
：
「
〔言
〕
『法
種
種
相
』
〔者
〕
：
謂
〔如
勝
論

(
v

a
l

k
a
)

外
道
之
立
〕
實
、 

德
、業
等
〔名
言

槪
念
•，又
如
佛
家
聖

敎
所
立
的
五
〕
蘊
、
〔十
二
〕
處
、
〔十
八
〕
界
 

等

，
〔
便
是
法
種
種
相
〕
。
」
所
言
「
我
種
種
相
」
者

，
可
分
兩
大
類
：
其
一
是
「
世
間
假
 

說
(的
無
體
隨
情
之
)
法
種
種
相
」
，譬
如
勝
論
師
所
立
的
「實

(
d
r
a
v
y
a
)
」

、
「德
 

(
g

s
a
)

」

、
「
業

(
k
a
r
m
a
)

」

、
「
大
有

(
s
a
m
s
n
y
a
)

」

、
「
同
異

(
v
i
w
e?

a
)

」

、

「和
合
(

s
i
a
v
a
y
a

)」等
，又
如
數
論
(

s

s 'l
k
h
y
a

)師
所
建
立
的
「自性
 

(
p> m

k
r
t
i
)

」

、
「
神
我

(
p
u
m
?
a
)

」
等

「
二
十
五
諦
」
等
便
是
。
其
二
是
「
聖

敎
安
立
 

(
的
有
體
施
設
的
)
法
種
種
相
」
，
譬
如
「
三
科
」
所
攝
的
「
五
蘊
」

(
即
色
蘊
、
受
蘊
、 

想
蘊
、
行
蘊
、
識
蘊
)
、

r

十
二
處
」

(
即
眼
根
、
耳
根
、
鼻
根
、
舌
根
、
身
根
、
意
根
、 

色
境
、
聲
境
、
香
境
、
味
境
、
觸
境
、
法
境
)
、
「
十
八
界
」

(
即
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


身

、
意
彼
六
根
•，色

、
聲

、
香

、
味

、
觸

、
法
等
六
境
；
眼
識
、
耳
識
、
鼻
識
、
舌
識
、
身
 

識

、
意
識
等
六
識
)
。
今
再
依
《
唯
識
述
記
》
分

「
世
間
法
種
種
相
」
及

r

聖
敎
法
種
種
 

相
」
闡
釋
如
下
：

㈠

世
間
法
種
種
相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
〔所
言
『實
』
、
『德
』
、
『業
』
等
 

者
〕，此
即
『世
間
〔所
說
的
〕法
種
種
相
』
。如
有
外
道
，名
吠
世
史
迦
 

〔(

v
a
i
^
e
s
i
k
a
)

意
譯

爲
『勝
論
』
，
建
〕
立

『
六
句
義
』

：
(
即
)
一、
『實
(句
)
』
， 

二
二
德
(句
)
』
，三
二
業
(句

二

，四
、
『
(大
)
有
(句

二

，五
、
『同
異
 

(句)』

，六
、
『和
合
(句
)
』

•

，或
(如
後
來
慧
月
(

M
a
t
i
c
a
n
d
r
a

 

)
論
師
加
添
『有
 

能
(句

二

、
『無
能
(句
)
』
、
『

倶

分
(句
二
及
『無
說
(句
二
而
)
立
『十
句
 

(義

d
a
〗
a

 

p
a
d
w
r
t
h

.̂)

』

•，〔
其
詳
〕
如
下
當
知
。
」
如
是
窺
基
於
《
述
記
》
中

，
首
先
 

闡
釋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實
(

d
r
a
v
y
a

 

)
」

、
「德
(

g
u
a
a

 

)
」

、「業
(

k
a
r
m
a

 

)
」
等
 

(
按
：
等
取
「
大
有
(

s

wlm
a
n
y
a

 

)
」
、「同
異
(

v
i
A.s
a 

)
」
、
「和
合
(

s
a
m
a
v

ply
a

 

)
」 

乃
至

r

十
句
義
」
等
)
。彼

r

世
間
法
種
種
相
」
是
出
自
勝
論
的

r

六
句
義
」
或

r

十
句
 

義
」
的

。
跟
著
再
把

r

實
」
等
諸
句
的
涵
義
分
別
疏
釋
如
下
••



甲

、
別

釋

「
實
句
」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『實
』
者
，
〔是
〕
諸
法
〔的
實
〕
體
， 

〔彼
體
自
性
〕
實
〔有
•，彼
是
〕
『德
(句
)
』
、
『業
(句
)
』
〔之
〕
所
依
〔體
〕
， 

名
之

爲
『實
』
•，
『德
』
、
『業
』
〔二
句
唯
依
『實
句
』
而
〕
不
依
『有
性
』
(亦
名
 

『大
有
句
』
)
等
故
。
」
勝
論
立
「實
句
」

爲
宇
宙
的
多
元
實
體
，其
中
包
括
地

、水

、 

火
、風
(四
大
極
微
)
、空
、時
(間
)
、方
(空
間
)
、我

(
a
t
m
a
n
，

按

：
我
是
極
微
 

細
的
生
命
主
體
•，彼
具
覺
、
樂

、
苦

、
欲

、
瞋

、
勤

勇

、
行

、
法

、
非
法
等
九
種
心
理
現

 

象
，名
之

爲
「九
德
」
)
及
意

(
m
a
n
a
s

，
那
是
掌
管
我
跟
根
聯
絡
之
關
係
的
實
體
)
。

乙

、
別

釋

「
德
」

'
「
業
」
義
：

《
述
記
》
於
別
釋
「
實
句
」
之
後
，
繼

釋

「
德
句
」
 

及
「業
句
」
云
：
「
『德
(句
)
』
者
，
〔是
指
〕
道
〔體
的
〕
德
〔性
，即
『實
句
』
所
 

具
有
的
性
質
〕
。
『業
(句
)
』
是
〔
『實
句
』
所
具
有
的
〕
作
用
、動
作
義
也
。」
如
是
 

r

德
句
」
是

r

實
句
」
所
具
有
的
「
德
性
」
或
性
質
義
；
世
間
的
「
九
實
」
合
共
具
有
二
十
 

四
種

r

德
」

，
即
是
••色

、
味

、
香

、
觸

、
數

、
量

、
別
體
、
合

、
離

、
彼

體

(
遠
)
、
此
 

體

(
近
)
、
覺

(
包
括
現
量
之
知
、
比
量
之
知
、
記
憶
之
知
等
)
、
樂

、
苦

、
欲

、
瞋

、
勤
 

勇
、重
體
、液
體
、潤
、行
(按
：
此
是
能
思
、能
動
之
因
)
、法
(善
)
、非
法
(不



盖〇

 )
、
聲

。
但

「
九
實
」
中
的
每
一
 r

實
」
所
具
的

r

德
」
可
有
不
同
，
如

「
地
實
」
具
有
 

色

、
味

、
香

、
觸

等

「
德
」
；
「
水
實
」
則
具
色
、
味

、
觸

、
液

體

、
潤

等

「
德
」
.，但
 

r

風
實
」
則
只
有
「
觸
」
德

。
至
於

r

業
句
」
是

指

r

實
句
」
所
能
產
生
的
作
用
或
活
動
， 

包
括
取
、捨
、屈
、伸
、行
(

g
a
n
a
n
a
m

，此
「行
業
」
的
活
動
，不
同
於
「行
德
 

(sa
r
j
l
s
k
a
r
a)

」
彼
能
念
、
能
動
之
因
的
性
質
)
。
⑫

r

六
句
義
」
中

，
除
上
述

r

實
」

、
「
德
」

、
「
業
」
三
句
之
外
，
並
有

r

大
有
」

、 

r

同
異
」

、r

和
合
」
是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於
此
所
未
引
述
者
。
所

謂

「
大
有
」

，
亦

名

r

有
 

性
」

，
亦

名

r

同
句
」

，
是
指
能
使r

實
」
、
「德
」
、

r

業
」
萬
有
存
在
的
原
理
。r

同
 

異
」
亦
名
「異
句
」
，是
指
能
使
萬
有
有
所
差
別
的
原
理
。
「和
合
」
是
指
「實
」
、 

r

德
」

、r

業
」
彼
此
和
合
而
不
相
離
的
原
理
。
至
於

r

十
句
義
」
者

，
則
再
加
添
①

r

有
 

能
」

，
此
指
能
使
「
實
」

、
「
德
」

、
「
業
」
能
夠
助
成
他
法
或
獨
自
或
共
同
產
生
果
法
的
 

原
理
。
②

r

無
能
」

，
此
指
能
使r

實
」

、r
德
」

、r

業
」
除
生
自
果
外
，
不
生
餘
果
的
 

原
理
。
③

「
俱
分
」

，
此
指
能
使
一
個
法
體
對
別
法
體
有
亦
同
亦
異
的
原
理
，
如

「
人
」
與
 

「
人
」
相
望
爲
同
，

r

人
」
與

r

犬
」
相
望
爲
異
。
④

r

無
說
」
者

，
是
指
事
物
不
能
存
在



的
原
理
。

丙

、
別
釋
餘
義
：

r

世
間
法
種
種
相
」
除
了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舉

r

勝
論
」
的

實

、 

德

、
業

等

「
六
句
」
或

r

十
句
」
外

，
並
有
餘
宗
別
說
的
不
同r

名
相
槪
念
」
可
資
提
及
， 

如

《
述
記
》
所
云
•• r

有

『
數
論
』
者

，
立

〔
自
性
、
神
我
、
覺

、
我
慢
、
五
唯
、
五
大
、 

五
知
根
、五
作
根
及
心
根
等
〕
『二
十
五
諦
』
。
〔其
中
〕
『
(神
)
我
』
是
〔屬
〕
前
門
 

〔
『世
間
我
種
種
相
』
所
攝
.，至
於
隸
屬
〕
『
(世
間
)
法
(種
種
相
)
』
〔所
攝
之
〕 

中
，但
有
〔
『自
性
』
等
〕
二
十
四
諦
。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中
說
『實
』
、
『德
』
、 

『業
』

，只
〕

舉
『吠
世
(史
迦
——

勝
論
)
』
〔
『六
句
義
』
中
的
〕
前
三
句
義
，
〔而
 

『等
』
字
則
〕
等
〔取
〕
餘
〔
『大
有
』
、
『同
異
』
、
『和
合
』
〕
三
句
及
〔數
論
〕
諸
 

師
〔所
立
的
〕
『法
(種
種
相

)
』
，

(其
詳
)
至
下
當
知
。」

G

聖
教
法
種
種
相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
〔法
種
種
相
，謂
〕
蘊
、處
、界
等
」 

者

，
是
顯
示

r

聖
敎
(
所
施
設
有
體
的
)
法
種
種
相
」

。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分
二
小
節
以
說
明
 

其
含
義
：

甲

、
別
釋
論
意
：
五
蘊
、
十
二
處
、
十
八
界
謂
之

r

三
科
」

。
其
涵
義
云
何
？

《
述



記
》
釋
言
：
「
〔論
言
『蘊
、處
、界
等
』
〕
即
〔是
〕
『諸
聖

敎
(所
施
設
的
)
法
種
種
 

相
』
。
崇
聚
、
生

、
因

，
是
蘊
、
處

、
界

〔
的
涵
〕
義

。
『
等
』
者

，
等

取

『
緣

起

(
十
二
 

有
支
)
』
、
『
(二
十
二
)
根
』
、
『二
諦
』
、
〔
『四
聖
諦
』
〕
，並
『處
非
處
』
、 

〔
三
世
、
三
乘
、
有
爲
無
爲
法
等
〕
餘
三
善
巧
(
按

••上
述
十
法
即
構
成
《
辯
中
邊
論
》
所
 

說
的
『十
善
巧
』
).，或
〔等
取
〕
『四
善
巧
』
(按
••因

爲
論
文
『蘊
』
、
『處
』
、 

『
界
』
的
三
法
，
加

上

《
述
記
》
的

『
緣
起
』

、
『
根
』

、
『
諦
』

、
『
處
非
處
』
彼
四
善
 

巧
，即
成

爲

《顯
揚
聖

敎
論
》
所
說
的
『七
善
巧
』

⑬
)
，及
〔可
等
取
其
餘
〕
別
別
 

(諸
)
法
。」

此
《述
記
》
文
字
，闡
釋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中
所
言
「蘊
」
、

r

處
」
、

r

界
」
、 

「
等
」
四
個
字
義
。

r

蘊
」
是

「
崇
聚
」
義

，
即
積
聚
之
義
，
如
積
聚
五
根
、
五
境
、
法
處
 

所
攝
色
(
即
極
略
色
、
極
迥
色
、
受
所
引
色
、
遍
計
所
起
色
、
定
自
在
色
)
等
諸
色
而
成

 

r

色
蘊
」
；
積
聚
苦
、
樂

、
捨
等
諸
受
而
成
「
受
蘊
」
；
餘
可
例
知
。

r

處
」
是

r

生
」
 

義

，
因
爲
由

r

六
根
處
」

，
接

觸

「
六
境
處
」

，
可
以
產
生r

六
識
」
活
動
故
。

r

界
」
是
 

r

因
」
義

，
因

爲

r

十
八
界
」
統
攝
有
爲
法
、
無
爲
法
•，於
有
爲
法
中
，
又
統
攝
一
切
「
現



行
法
」
及

r

種
子
功
能
」

。
故

知

r

十
八
界
」
是
諸
法
之
因
。r

等
」
字
則
等
取
「
蘊

、 

處

、
界
三
科
」
之
外
的
一
切
聖
敎
中
的
別
別
法
體
，
如

「
蘊
」

、
「
處
」

、
「
界
」
外

，
還
 

有

r
十
二
緣
起
」

、r

二
十
二
根
」

、r

四
諦
」

、r

處
非
處
」
彼

r

四
善
巧
」

，
即
成
爲
 

《
顯
揚
聖
敎
論
》
的

「
七
善
巧
」
；
若
再
等
取r

三
世
」

、
「
三
乘
」

、
「
有
爲
無
爲
法
」
 

彼

r

三
善
巧
」

，
則
成
爲
《
辯
中
邊
論
》
的

「
十
善
巧
」

。

乙

、
引
教
說
明
：
上
文
《述
記
》
以

r

十
善
巧
」
闡
釋
論
文
「
蘊

、
處

、
界
等
」
的
涵
 

義
，今
文
繼
引
《辯
中
邊
論
》
頌
文
以
證
之
云
：
「若
依
《
(辯
)
中
邊
(論
)
》
〔或
〕 

《菩
薩
藏
經
》
第
十
七
卷
(即
《大
寶
積
經
•菩
薩
藏
會
》
)
，有
『十
善
巧
』
〔之
說
， 

名
稱
容
有
差
別
。如
〕
《
(辯
中
邊
論
)
頌
》
曰
：
『蘊
、界
、處
、緣
起
，處
非
處
、 

根

、
世

，
諦

、
乘

、
有
無
爲
，
是
名
十
善
巧
。
』

〔
彼
等
〕
皆
聖
敎
中
〔
所
施
設
的
〕
法
種
 

種
相
。此
『蘊
』
等
〔十
善
巧
中
每
一
善
巧
的
〕
相
〔狀
，有
〕
如
《對
法
》
〔即
安
慧
論
 

師
所
造
的
《
大
乘
阿
毘
達
磨
雜
集
論
》
卷
〕
第

一

〔
所
〕
疏
解
。
」
其
文
易
曉
，
不
必
再
加
 

闡
釋
。

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吠
世
史
迦
，
是
梵
語

v
a
i

w'
e
-w
i
k
a的
音
譯
，
此
譯
為
「勝

(論
)
」
，
由
喘
露
迦

(
u

lu
k

a
)

論
師
所
創
-
是
 

印
度
古
代
六
家
哲
學
之

I

 
。

②
 

塭
露
迦
造
《勝
論
》
，立
實
、德
、業
、大
有
、同
異
、和
合
等
「六
句
義
」
；
後
勝
論
派
又
有
慧
月

(M
a
ti-

 

c
a

n
d

ra
}

論
師
加
進
有
能
、無
能
、俱
分
、無
說
等
四
句
而
成
《勝
宗
十
句
義
論
》
，有
玄
奘
法
師
的
漢
譯
。

③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不
依
有
性
等
』
者

，意
云
：
『德
』
、
『業
』

(
二
句
)
但
依
『實
句
』
， 

不
依
『大
有
句
』
、
(
『同
異
』
、
『和
合
』
等
句
)
。
何
以
故
？
『實
』
、
『德
』
、
『業
』
三
句
不
無
， 

成

『大
有
句
』
，
是
故
得
知
『德
』
、
『業
』
不
依
『有
句
』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十
。

④
 

數
論

(s
s

m
k

h
y

a
)

把
宇
宙
萬
有
開
成
「
二
+
五
諦
」
。
萬
象
皆
從
初
諦
「自
性

(
p

ra
k

n
i)

」
生
出
，
即
 

由

「自
性
」
次
第
生
發
而
成
萬
象
，
歸
納
可
成
「
二
十
三
諦
」
，
合
眾
多
的
「神
我

(p
u

ru
?
a
)

」
而
成

「
二
十
五
諦
」
。
今

《述
記
》
所
言
「我
是
前
門
」
者

，
是
指
「
二
十
五
諦
」
中
的
「神
我
」
屬
前
面
所
 

述
的
「我
種
種
相
」
門

(
「我
」
即

「神
我
」
義
故
)
，
而

「自
性
」
等
二
十
四
諦
則
屬
此
「法
種
種
相
」 

門

。

⑤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秘
》
云
：
「
『崇
聚
、
生

、
因
，
(是
蘊
、處

、界
義
)
』
等
者
：
『崇
聚
』
即
是
積
聚
異



名
，
是

『蘊
』
義
也
。
…
…

I

切
諸
色
，略
為

I

聚

，說
名
『色

藴

』
；
由
此
聚
義
，
『蘊
』
義
得
成
•，餘
 

蘊
亦
爾
。
(十
二
處
者
)
，
謂

(彼
)
能
生
長
心
(法
)
、
心
所
法
，
故
名
為
『處
』
，
是

(十
二
處
)
能
 

生
長
彼
(諸
識
的
)
作
用
義
。
(十
八
界
者
)
，
如

I

山
中
有
多
銅
、
鐵

、金

、銀
等
(種
)
族

，說
名
 

多

『界
』
，
如
是

I

身
有
十
八
類
諸
法
『種
族
』
-
名

『十
八
界
』
。
此
中
『種
族
』
是
生
本
義
，
如
是
眼
 

等
誰
之
生
本
？
謂

『同
類
因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
I

九

(下
)
至
八
二
〇

(上
)
。 

又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
『崇
』
者
即
積
聚
義
，
即
唯
屬
『
(五
)
蘊
』
，
不
在
『
(十
二
)
處
』
、 

『
(十
八
)
界
』
。
…
…

『生
』
者
即
『處
』
也
•，此

『十
二
處
』
皆
生
識
故
。
『因
』
者
即
『界
』
也
；
 

謂

『十
八
界
』
通

『現

(行
)
』
及

『種

(子
)
』
為
諸
法
(之
)
因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
•

 

頁
七
七
五
。

⑥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緣
起
』
即
十
二
緣
起
。
佛
為
說
明
眾
生
生
死
流
轉
之
因
果
而
建
立
『十
二
 

支
』
：

I

、
無
明
，

1
1

、
行
，
三
、識

，
四
、
名
色
，
五
、六
處
，
六

、觸

，
七

、受

，
八

、愛

，
九

、 

取
，十

、
有
，十

I

 
、生

，
十
二
、老
死
。
此

『十
二
支
』
，
前
支
為
(後
支
生
起
的
助
)
緣

，
(能
)
生
 

起
後
支
，
故
名
『緣
起
』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
I

二
七
注
②

。

⑦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根
』
即
二
十
二
根
：

I
、
眼
根
，
二
、
耳
根
，
三
、鼻
根
，
四
、
舌
根
，



五
、身
根
，六

、意
根
(已
上
即
能
發
六
識
之
六
根
)
，七
、女
根
，
八
、
男
根
(已
上
男
、女
性
器
官
)
， 

九

、命
根
(壽
命
)
，
十

、
苦
根
，
十

I

 
、樂
根
，
十
二
、
憂
根
，
十
三
、喜
根
-
十
四
、
捨
根
(已
上
 

是
五
受
)
，
+
五
、
信
根
，
十
六
、精
進
根
，
十
七
、念
根
，
十
八
、
定
根
，
十
九
、
慧
根
(已
上
是
三
 

十
七
菩
提
分
中
之
信
等
『五
根
』
)
，
二
十
'未
知
當
知
根
，
二
十

I

、
已
知
根
，
二
十
二
、具
知
根
(已
 

上
是
三
無
漏
根
)
。
此
二
十
二
法
有
能
生
他
法
之
增
上
作
用

-

故
名
為
『根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⑧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諦
』
謂

(苦

、集

、滅

、道
等
)
『四
諦
』
，或
真
、
俗

『
二
諦
』

(亦
名

『第

I

義
諦
』
及

『世
俗
諦
』
)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⑨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處

、非
處
』
者
：
於
種
種
事
不
違
道
理
(按
：
『道
理
』
是
指
觀
待
、
作
 

用
、
證
成
、法
爾
等
『四
種
道
理
』
)
，
名

『處
』
；
反
之
，
名

『非
處
』
。
(
『處
非
處
(善
巧
)
』
見
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
卷
五
+
七
)
。
『餘
三
善
巧
』
者
：
(按
：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以
蘊
、界

、處

、
眾
 

緣
起
法
、處
非
處
、
根

、諦
等
七
名
『七
善
巧
』
•，今

《述
記
》
已
舉
緣
起
、
根

、
諦

、處
非
處
等
四
，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已
舉

藴

、
界

、處
等
三
。
於

『七
善
巧
』
經
已
具
足
，
再
加
(三
)
世

、
(三
)
乘
及
有
 

為
無
為
法
，
便
成
為
《辯
中
邊
論
》
的

『+
善
巧
』
)
。
『善
巧
』
指

『智
』

(而
)
言
。
於

『蘊
』
等
 

境

，
起
善
巧
智
，
名

『蘊
善
巧
』
等

，
皆
依
主
釋
。
然
經
論
中
說
善
巧
者
，
數
有
廣
略
，
名
有
異
同
(如

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
(卷
)
二
十
七
說
五
；
《般
若
心
經
》
及

《瑜
伽
》

(卷
)
五
十
七
說
六
；
《顯
 

揚
》

(卷
)
十
四
說
七
；
《
(大
寳
積
經
)
•菩
薩
藏
會
》

(卷
)
八
及
十
七
，各
說
十
，
而
前
後
異
名
；
 

《辯
中
邊
(論
)
》
亦
說
十
而
又
與
《菩
薩
藏
(會
)
》
異
)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又
釋
言
：
「
(此
)
《
(述
)
記
》
依

《辯
中
邊
(論
)
》
以
釋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 

文

。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文
已
舉
蘊
、處

、
界
三
(善
巧
，
而
)
用

『等
』
字

(以
)
等
取
(緣
起
、處
 

非
處
、根

、諦

、世

、乘

、
有
為
無
為
法
等
)
餘

『七

(善
巧
)
』
。
《
(述
)
記
》

(中
)
只
列
緣
起
、 

根

、諦

、處
非
處
四
，其
餘
後
三
未
舉
，
故
言
『餘
三
』
，
即

I

 
、世

(三
世
)
善
巧
，
二
、乘

(三
乘
) 

善
巧
，
三
、
有
為
無
為
(法
)
善
巧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⑩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句
只
說
《辯
中
邊
論
》
及

《菩
薩
藏
經
》
皆
說
有
『十
種
善
巧
』
，
(但
) 

並
非
說
二
者
所
說
『十
善
巧
』
之
內
容
相
同
。
《菩
薩
藏
經
》
即
今
《大
寶
積
經
.菩
薩
藏
會
》

。
」
見
 
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，
頁

I

二
八
注
③

。

⑪
此
頌
不
見
於
玄
奘
所
出
《辯
中
邊
論
》
，
彌
勒
菩
薩
頌
文
只
言
「十
善
巧
真
實
，
皆
為
除
我
見
」
。
但
世
 

親
論
師
的
長
行
「論
文
」
則
補
述
言
••「十
善
巧
者
：

I
蘊
善
巧
、
二
界
善
巧
、
三
處
善
巧
、
四
緣
起
善
 

巧
、
五
處
非
處
善
巧
、
六
根
善
巧
、
七
世
善
巧
、
八
諦
善
巧
'九
乘
善
巧
、
十
有
為
無
為
法
善
巧
。
」
見

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•頁
四
六
八
(下
)
。

⑫
其
詳
可
參
考
黃
懺
華
著
《印
度
哲
學
史
綱
》

(頁
六
七
至
八
四
)
。

又
可
參
考
：

E
ric

h

 

F
ra

u
w

e
lln

e
r:  

H
is

to
ry

 o
f  In

d
ia

n

 

P
h
ilo

s
o
p
h
y

 <
0
1
.2

 
及
 sb

b
h

a
tte

r  J
e
e

 a
n
d

 

D
.M

.  

D
a
tta

:  A
n

 In
tro

d
u
c
tio

n

 to

 In
d
ia

n

 P
h
ilo

s
o
p
h
y

 

(有
李
志
夫
的
漢
文
譯
本
)
。

⑬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秘
》
云
：
「疏

(
《述
記
》
)
『或
四
善
巧
』
者

，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舉

(蘊

、處

、 

界
)
三
種
；
『等
』
言

(者
)
等

(取

《述
記
》
的
緣
起
、根
、諦
、處
非
處
(四
善
巧
)
，便
)
成

(
《顯
 

揚
聖
教
論
》
所
說
的
)
七
善
巧
。
如

《
(了
義
)
燈
》

(所
)
列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.頁
八
 

二
〇

(上
)
。



子
二
、
解
頌
中
第
五
字

【論
文
】

r

轉
」
謂
隨

缘

施
設
有
異
。

【
述
記
】
釋
第
二
句
中
我
、
法
二
種
諸
相
「轉

」
言

。
言

「
隨
緣
」
者

，
隨
諸
世
間
種

 

種
分

別

、
橫
計
等
緣
，
隨
諸
聖
教
施
設
、
安

立

、
證
得
等
緣
，
即
施
設
為
世
 

間

、
聖

教

我

、
法

別

相

。

「
異

」
者

，
別

也

。
言

「
施

設

」
者

，
安
立
異

 

名

，
即
假
說
義
①

。
此
意
顯
示
隨
諸
世
間
橫
計
種
種
我
、
法

等

緣

，
施
設

 

我

、
法

；
隨
諸
聖
教
證
得
種
種
無
為
等
緣
，
即
施
設
為
聖
教
我
、
法
②

。 

「轉

」
者

起

義

，
隨
彼
彼
緣
，
起
彼
種
種
我
、
法
相
故
。

問

：
世

說

我

、
法
率
己
妄
情
，
聖
說
我
、
法
有
何
益
用
？
答

：
由
四
緣
故
：

一
、
言

說

易

故

，
二

、
順

世

間

故

，
三

者

、
能
除
無
我
怖
故
，
四

、
有
自
 

他

、
染

淨

、
信

解

、
事

業

等

故

，
如

《
瑜
伽
》
第

六

、
《
顯
揚
》
第
十
說

 

③

。



【解
讀
】在
(癸
二
)

r

廣
解
頌
(文
『有
種
種
相
轉
』
的
涵
)義
」
中
，前
於
(子
一
) 

已
r

解
頌
中
(
『有
種
種
相
』
彼
)
上
四
字
」
，今
繼
於
(子
二
)
「解
頌
中
(
『轉
』 

彼
)
第
五
字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解
云
：
「
〔頌
文
『有
種
種
相
轉
』
中
的
〕
『轉
』 

〔字
，意
〕
謂
〔世
間
與
聖

敎
依
〕
隨
〔各
種
不
同
的
增
上
〕
緣
〔而
〕
施
設
有
〔各
種
 

別
〕
異
〔的
我
相
及
法
相
的
名
相
，如
前
所
謂
『有
情
』
、
『預
流
』
、
『實
』
、 

『德
』
、
『業
』
、
『蘊
』
、
『處
』
、
『界
』
等
等
便
是
。
〕
」
跟
著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分
 

別
以
兩
段
文
字
，
闡
釋
論
意
如
後
：

㈠

正
釋
論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闡
釋
論
文

r

『
轉
』
謂
隨
緣
施
設
有
異
」
云

：

r

〔
此
是
 

闡
〕
釋
〔首
頌
〕
第
二
句
中
我
、法
二
種
諸
相
轉
〔中
彼
『轉
』
〕
言
〔的
含
義
〕
。言
 

『隨
緣
』
者
，

- S
OH

依
〕
隨
諸
世
間
種
種
分
別
、
橫
計
等
〔
爲
增
上
〕
緣

，
〔
因
而
安
立
假
 

說
有
情
、
實

、
德

、
業
等
我
、
法
名
相
。
又
依
〕
隨
諸
聖
敎
施
設
、
安

立

〔
敎
法
，
顯
示
修
 

行
者
所
〕
證
得
〔的
不
同
果
德
境
界
〕
等
〔

爲
增
上
〕
緣
，
〔因
而
施
設
蘊
、處
、界
、預
 

流

、
一
來
等
我
、
法
種
種
名
相
•，如
是
依
隨
彼
彼
增
上
緣
而
〕
即
施
設
爲
世
間
、
聖
敎
 

〔的
〕
我
、法
〔種
種
分
〕
別
〔的
名
〕
相
〔概

念
〕
。

『異
』
者
，別
〔異
〕
也
。言



『施
設
』
者
，
〔是
〕
安
立
〔的
〕
異
名
，即
假
說
義
。此
意
顯
示
〔依
〕
隨
諸
世
間
橫
計
 

種
種
〔實
〕
我
、
〔實
〕
法
等
〔封
執

爲
增
上
〕
緣
，
〔於
是
〕
施
設
〔神
我
、實

、德
、 

業
等
〕
我
、法
〔的
名
相
；
又
依
〕
隨
諸
聖

敎
〔把
修
行
者
之
〕
證
得
種
種
〔眞
如
〕
無

爲
 

〔的
深
淺
不
同
境
界
〕
等
〔作

爲
增
上
〕
緣
，即
施
設

爲
〔預
流
、
一
來
、蘊
、處
、界
 

等
〕
聖

敎

〔的
〕
我
、法
〔種
種
名

相
〕
。

『轉
』
者
，
〔是
生
〕
起
義
，
〔意
謂
依
〕
隨
 

彼
彼
〔種
種
不
同
的
增
上
〕
緣
〔而
生
〕
起
彼
種
種
〔不
同
的
〕
我
、法
〔名
〕
相
故
。」 

文
顯
不
賛
。

P

問
答
妨
違
■■經
上
文
對

r

隨
緣
」

、
「
異
」

、r

施
設
」

、r

轉
」
的
諸
詞
含
義
淸
 

楚
界
定
之
後
，
則
頌
文

r

有
種
種
相
轉
」
的
句
義
便
得
明
了
。
不
過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說
世
 

間
我
、
法
種
種
名
相
是
從
世
間
計
執
爲
增
上
緣
所
轉
起
的
，
而
聖
敎
我
、
法
種
種
名
相
則
是
 

以
顯
示
行
人
證
得
眞
如
無
爲
的
深
淺
區
別
爲
增
上
緣
所
施
設
的
，
外
人
意
有
不
服
，
因
而
引
 

起
一
番
辯
難
：

甲

'
外
難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設
外
質
難
言
：

r

〔外
人
質
〕
問
：

r

〔
你
們
唯
識
家
旣
 

然
認

爲
〕
世
〔間
所
〕
說
〔的
〕
我
、法
〔名
相
〕
率
〔皆
是
自
〕
己
妄
情
〔所
橫
執
建
立



的
，如
是
則
縱
使
〕
聖
〔

敎
假
〕
說
我
、法
〔亦
〕
有
何
(效
)
益
〔作
〕
用
？
〔以
不
能
 

用
聖
敎
所
施
設
我
、
法
的
名
相
，
來
改
變
世
間
有
情
妄
執
的
我
、
法
槪
念
故
〕
。
」

乙

、
正
答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正
答
外
難
云
：

r

〔
我
宗
聖
敎
所
施
設
的
我
、
法
名
相
， 

仍
是
有
效
益
、作
用
的
，因

爲
〕
由
〔下
述
的
〕
四
〔種
〕
緣
〔由
可
作
解
釋
〕
故
：
一 

〔
者

，
聖
敎
施
設
我
、
法
名
相
，
可
使
弘
揚
佛
法
時
〕
，
言

說

〔
較
爲
〕
易

〔
曉
〕
故

•，
二
 

〔
者

，
得
以
隨
〕
順
世
間
〔
以
說
法
，
則
能
導
引
有
情
知
我
、
法
不
實
而
生
信
解
〕
故

，
三
 

者
、能
〔使
學
人
消
〕
除
『無
我
』
〔存
在
、
『無
法
』
可
修
，

r

無
果
」
可
證
的
恐
〕
怖
 

故

•，
四

〔
者

、
可
顯
示
〕
有

自

〔
身
〕

、
他

〔
身
的
分
別
；
如
凡
夫
執
實
我
、
實
法
者
爲
〕 

染
，
〔聖
者
施
設
我
、法
而
成
就
功
德
者

爲
〕
淨
，
〔如
是
皆
可
言
說
，令
生
〕
信
解
， 

〔
使
一
切
在
家
、
出
家
所
應
作
的
〕
事

業

〔
都
能
建
立
〕
故

。
〔
故
知
聖
敎
施
設
我
、
法
種
 

種
名
相
是
有
效
益
、
有
作
用
的
，
能
除
世
間
的
凡
情
計
執
的
，
能
引
發
修
行
證
果
的
〕
，
如
 

《瑜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六
、
《顯
揚
(聖

敎
論
)
》
〔卷
〕
第
十
〔按
即
今
本
卷
 

第
九
所
〕
說
。」

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諸
法
自
性
本
離
言
說
，
先
由
(與
意
識
相
應
的
)
想
心
所
以
取
像
力
，
於
所
 

緣
境
(即
諸
法
)
設
立
分
齊
(按

.
•『分
齊
』
讀
如
份
際
，
指
分
限
邊
際
)
，然
後
隨
此
分
齊
，
設
立
名
言
 

以
表
示
之
，
名
為
『施
設
』

(

『設
』

者

，
安
設
、
設
置
、
設
立
之
義
，
『施
』
亦
設
也
)
，
亦
名
安
立
， 

亦
名
建
立
，
亦
名
假
設
，
其
義

I

也

。
如
於
青
之
離
言
自
性
上
，
安
立
分
齊
，
表
以
『青
』
言

，
謂
此
是
 

青

，
非
非
青
等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二
九
注
②

。

②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證
得
種
種
無
為
等
緣
』
者
：
由
依
多
法
修
習
，
證
得
多
種
(真
如
)
無
為
， 

如
薩
婆
多
師
斷
八
十

I

品
煩
惱
-
證
得
八
十

I

種

(真
如
)
無
為
是
。
又
真
如
是
能
差
別
(意
即
由
印
證
 

真
如
無
為
之
深
淺
，
令
諸
聖
者
有
階
位
高
下
之
別
)
，
令
諸
聖
者
有
多
種
不
同
。
故

(姚
)
秦

(鳩
摩
羅
 

什
所
)
譯

《金
剛
般
若
(經
)
》

(有
言
)
：
『

I

切
賢
聖
皆
以
無
為
而
有
差
別
。
』
」
(見

《義
演
》
)
」 

同
見
前
注
同
頁
注
③

。

③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••「
(此
中
以
)
四

(種
)
緣

(由

，
答
外
質
問
，
其
內
容
)
出
於
《瑜
伽
(師
 

地
論
)
》
第
六
卷
、
《顯
揚
(聖
教
論
)
》
第
九
(卷

，
記
言
第
十
者
，古
今
調
卷
不
同
也
)
亦
有
此
文
。

《瑜
伽
》
文
云
：
『薄
伽
梵
說

•
•
「
I

必
芻
當
知
，
於
諸
法
中
假
立
有
我
。
此
我
無
常
無
恒
，
不
可
安
保
，
是



變
壞
法
。
」
如
是
廣
說
，
由
四
因
故
，
於
諸
行
中
假
設
有
我
：

I

、
為
令
世
間
言
說
易
故
•，二
、
為
欲
隨
 

順
諸
世
間
故
•，三
、
為
欲
斷
除
謂
定
無
我
諸
怖
畏
故
；
四
、
為
宣
說
自
他
成
就
功
德
、
成
就
過
失
，
令
起
 

決
定
信
解
心
故
。
』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+

•
頁
三

◦
七

(中
)
。
)
按
：
此
中
『言
說
易
』
者

，
謂
 

能
以
少
攝
多
，
如
言
『我

、法
』
，
便
攝

I

切
世
間
所
執
之
我
、
法
及
聖
教
施
設
之
我
、
法
也
。
『順
世
 

間
』
者

，
世
間
執
實
有
我
、法
；
聖
教
亦
假
立
我
、法

，
導
令
知
我
、法
皆
非
實
也
。
『除
無
我
怖
』
者
： 

若
不
立
我
，
凡
夫
恐
其
我
斷
，
不
求
涅
槃
■，若
不
立
法
，
凡
夫
反
執
無
道
可
修
，
無
果
可
證
，
惶
惑
無
據
 

也

。
『有
自
他
、
染
淨
'
信
解
、事
業
等
』
者
；
若
立
我
、法

，
則
自
身
、
他
身
差
別
，
凡
夫
執
實
我
、 

法
成
就
過
失
，
聖
者
施
設
我
、法
成
就
功
德
之
染
、淨
差
別
等
，
皆
可
言
說
，
令
起
信
解
，

I

切
在
家
、 

出
家
所
應
作
之
事
業
皆
得
建
立
。
『等
』
者

，等
取
人
倫
、
群
治
、
三
界
、
五
趣
等
也
■，由
假
說
我
、法

， 

則
此
等
皆
得
建
立
，
皆
是
自
利
、
利
他
之
方
便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，
頁

I

二
九
至

I

三
〇
 

注
⑤

。



壬
三
'
別
解
第
三
句
分
三
：
(癸
一
)總
釋頌文(癸

二
)
別
釋
識
字
 

(癸
三
)
別
釋
變
字

癸

I

、
總
釋
頌
文

【論
文
】
如
是
諸
相
，
若
由
假

説

，
依
何
得
成
①
？

彼
相
皆
依
識
所
轉
變
而
假
施
設
。

【述
記
】

「如
是
諸
相
」

，
牒
前

我

、
法
種
種
相
義
。
下
二
句
，
難

也

•，謂
諸
外
道
、 

二
乘
世
間
聞
說
我
、
法
性
相
非
有
，
便
作
是
難
：
若

彼
我
、
法
性
相
非
有
， 

假

我

、
法

相

，
若
計
所
執
、
若
依
他
者
②

，
二
種
我
、
法
依
可
得
成
？
由
彼
 

識
外
二
真
無
故
，

内

識
上
二
假
依
何
立
？
要
依
彼
真
可
說
假
故
。

釋
第
三
句
頌
，
此
中
答
意
：
彼

世

間

、
聖
教
所
說
我
、
法

相

，
雖
無
於
真
方

 

可
假
說
③

，
然
依

内

識
之
所
轉
變
，
謂
種
子
識
變
為
現
行
；
現
行
識
變
為
種



子
及
見
、
相

分

，
故
名
為
變
，
依
此
所
變
而
假
施
設
為
我
、
法
相
④

。 

心
變
真
如
亦
名
為
法
，
若
實
真
如
不
可
說
為
法
與
非
法
，
非
識
所
變
，
故
非
 

彼

依

•，後

得
變
似
皆
名
為
法
⑤

。
故
此
但
說
近
依
他
依
⑥

。
此
即
顯
示
識
所

 

變

者

實

非

我

、
法

，
而

諸

世

間

及

諸

聖

教

假

說

我

、法
丄

=
n
假

設

也

。 

(略
)

【解
讀
】

於
(辛一
 )

r

別
解
(本
頌
初
)
二一句」
中
，共
有
三
段
。前
於
(壬
一
)
已
 

r

別
解
第
一
句
(由
假
說
我
法

)」
，

於
(壬
二
)
已

r

別
解
第
二
句
(有
種
種
相
 

轉
)」
，

今
於
(壬
三
)
正
是

r

別
解
第
三
句
(
彼
依
識
所
變
)
」

。
此
中
又
可
開
成
三

 

節
，即
(癸
一
)
「總
釋
頌
文
」
、
(癸
二
)

r

別
釋
識
字
」
、
(癸
三
)
「別
釋
變
 

字
」

。
今
文
即
(
癸
一
 
)

r

總
釋
頌
文
」

。

㈠

寄
問
徵
起
：
在
將
發
論
端
，
總

釋

r
彼
(我
、法
諸
相
，乃
)
依
識
所
變
(而
生
 

起
)
」
之
前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先
設
外
問
以

爲
徵
起
言
：
「如
是
〔世
間
與
聖

敎
所
說
的
 

我

、
法
種
種
〕
諸
相
，
若

〔
如
你
所
說
是
〕
由
假
說
〔
而
有
者
，
則
彼
等
我
、
法
諸
相
〕
依



何
〔而
〕
得
成
〔就
〕
？
」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疏
釋
上
述
文
義
云
：

r

〔上
述
〕
『如
是
諸
相
』
〔之
言
，是
複
〕
牒
 

前
〔所
說
〕
我
、法
種
種
相
義
。
〔至
於
『若
由
假
說
，依
何
得
成
』
彼
〕
下
二
句
，
〔是
 

外
人
的
質
〕
難
也
。
〔意
思
是
〕
謂
諸
外
道
〔及
〕
二
乘
〔小
乘
的
〕
世
間
〔有
情
聽
〕
聞
 

〔論
主
〕
說
我
、法
〔的
體
〕
性
〔與
〕
相
〔狀
皆
〕
非
〔實
〕
有
，便
作
〔如
〕
是
〔的
 

質
〕
難
：若
彼
我
、法
〔體
〕
性
、相
〔狀
皆
〕
非
〔實
〕
有
，
〔則
彼
〕
假
我
、
〔假
〕 

法
〔的
種
種
性
〕
相
，若
〔如
所
謂
世
間
妄
情
遍
〕
計
所
執
〔者
〕
，若
〔如
聖

敎
依
彼
〕 

依
他
〔起
所
施
設
〕
者
，
〔則
彼
〕
二
種
〔類
的
〕
我
、法
〔的
種
種
性
相
是
〕
依
何
 

〔而
〕
得
成
〔就
的
〕
？
由
〔於
〕
彼
〔我
、法
性
相
離
〕
識
〔之
〕
外
〔則
實
我
、實
 

法
〕
二
〔者
〕
眞
無
〔有
實
體
〕
故
，
〔如
是
於
〕
內
識
〔之
〕
上
〔彼
〕
二
〔類
〕
假
 

〔我
、假
法
〕
依
何
〔法
而
得
成
〕
立
？
〔我
們
當
知
〕
要
依
彼
眞
〔法
，始
〕
可
說
 

〔有
〕
假
〔法
〕
故
。」

《
述
記
》
之
意
是
說
：
外
道
與
小
乘
深
信r
假
必
依
實
」
(即
《述
記
》
所
謂

r

要
依
 

彼

眞

(
始

)
可
說
假
」
故

)
。
如
是
不
論
世
間
所
執
的
我
、
法
體
相
，
與
聖
敎
所
施
設
的



我

、
法
體
相
，
都
非
眞
實
，
離
識
無
別
體
相
可
得
，
都
是
假
我
，
都
是
假
法
；
如
是
旣
無
有
 

「
眞
我
」

、
「
眞
法
」
以
爲
所
依
，
則

依

「
假
必
依
實
」
的
原
則
，
彼

「
假
我
」

、
「
假
 

法
」
旣

無
r

眞
我
」

、
「
眞
法
」
爲
所
依
，
當
知
彼
等
不
能
成
立
，
頌

文

r

由
假
說
我
法
」
 

亦
不
能
成
立
，
故
論
述
外
難
言
：

r

若
由
假
說
，
依
何
得
成
？
」

。

㈡

依
頌
正
釋
：
爲
解
上
文
外
道
、
小
乘
的
質
難
，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依
頌
作
出
正
答
云
：
 

r

彼
〔假
我
、假
法
的
性
〕
相
，皆
依
〔內
〕
識
〔種
子
〕
所
轉
變
〔而
成
現
行
的
相
分
及
 

見
分
，
依
彼
見
、
相
二
分
〕
而
假
施
設
〔
爲
我
種
種
相
及
法
種
種
相
〕
。
」
下

面

《
述
記
》
 

再
開
成
二
小
節
以
予
疏
釋
：

甲

、
正
解
論
文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對

r

彼
相
皆
依
識
所
轉
變
而
假
施
設
」
此
論
文
作
出
 

疏
釋
云
：

r

〔
『彼
相
皆
依
識
所
轉
變
而
假
施
設
』
者
，是
解
〕
釋
〔
『彼
依
識
所
變
』 

那
〕
第
三
句
頌
〔文
的
〕
。此
中
答
〔前
外
難
『若
由
假
說
，依
何
得
成
』
之
〕
意
 

〔言
〕
：彼
世
間
〔所
執
與
〕
聖

敎
所
〔施
設
假
〕
說
〔的
〕
我
〔種
種
相
及
〕
法
〔種
 

種
〕
相
，雖
無
〔如
外
人
所
言
〕
『
(要
依
)
於
眞
，方
可
假
說
』
(按
：
即
未
必
符
合
外
 

人

『
假
必
依
實
』
或

『
要
依
彼
眞
，
始
可
假
說
』
的
要
求
)
，
然

〔
而
彼
假
我
諸
相
及
假
法



諸
相
是
因
〕
依
內
識
之
所
轉
變
〔
而
得
建
立
而
成
就
者
.，所

謂

『
內
識
轉
變
』
者

〕
，
謂
 

『
〔第
八
阿
賴
耶
〕
種
子
識
』
〔的
種
子
〕
變

爲
現
行
〔諸
識
；而
諸
〕
現
行
識
〔又
由
熏
 

習
〕
變
爲
種
子
〔
藏

於

『
阿
賴
耶
種
子
識
』
中
〕
及

〔
彼

『
現
行
識
』
現
行
之
時
，
得
轉
變
 

而
成
〕
『見
(分
)
』
、
『相
分
』
，故
名

爲
『
(識
轉
)
變
』
；依
此
〔種
子
識
之
〕
所
 

〔轉
〕
變
〔而
成
的
見
分
、相
分
〕
，假
〔說
〕
施
設

爲
我
〔種
種
相
及
〕
法
〔種
種
〕 

相
。」

意
思
是
說
：
世
間
及
聖
敎
所
假
說
的
「
假
我
種
種
相
」
及

r

假
法
種
種
相
」
雖
然
不
依
 

「
眞

我

、
眞
法
」
所
立
，
非
如
外
人
所
言
「
要
依
於
眞
，
方
可
假
說
」

(
又
或
非
如
外
言
 

r

要
依
彼
眞
，
(
始
)
可
說
假
」

，
又
或
未
符
合
外
言r

假
必
依
實
」
的
要
求
)
，
但
依
理
 

而
言
，
實
在
不
必
要
有
「
眞
我
」

、
「
實
我
」

、r

眞
法
」

、r

實
法
」
然
後
才
可
以
施
設
 

「
假
我
」

、
「
假
法
」
的

「
名
相
」
的

。
何
以
故
呢
？
因

爲

「
假
我
」

、
「
假
法
」
的

「
名
 

相
」
可
依
內
識
之
所
轉
變
而
亦
得
成
就
故
。
每
一
有
情
各
具
八
個
心
識
，
彼
第
八
阿
賴
耶
識
 

攝
持
諸
識
萬
法
的
種
子
功
能
(
故
阿
賴
耶
識
亦
名
「
一
切
種
子
識
」
)
。
衆
緣
和
合
之
時
， 

阿
賴
耶
識
某
些
種
子
現
行
爲
前
七
識
的r

自
體
分
」
；
彼
七
識
中
的
「
自
體
分
」
又
開
成
自



識

的

r

見
分
」
及

「
相
分
」

。
世
間
有
情
的r
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及

r

第
六
意
識
」
遍
計
執
著
 

彼
r

見
分
」
活
動
爲
「
實
我
」

，
執

彼

r

相
分
」
活
動
爲

r

實
法
」

，
因
而
由
彼
「
意
識
」
 

施

設
r

我
種
種
相
」
及

r

法
種
種
相
」
；
聖
者
則
依
彼
屬r

依
他
起
性
」
的
諸
識
的
「
見
 

分
」
及

「
相
分
」
而

由

「
意
識
」
施
設
爲

r

我
種
種
相
」
及

「
法
種
種
相
」
以
敎
化
有
情
。 

因
此
實
不
必
因
依
「
假
必
依
實
」
或

「
要
依
於
眞
，
方
可
假
說
」
的
原
則
，
即
不
必
因
依
 

「
實
我
」
而
亦
可
以
施
設
「
假
我
」

，
不
必
因
依
「
實
法
」
而
亦
可
以
施
設
「
假
法
」
⑦
。 

故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可
用

r

彼
(我
、法
諸
相
)
皆
依
識
所
轉
變
而
(得
成
)
假
施
設
」
義
， 

來
解
答
外
人
「
若
由
假
說
，
依
何
得
成
」
的
質
難
。

乙

、
潛
通
伏
難
：
論
主
以

r
依
識
轉
變
」
已
破
外
人r

若
由
假
說
，
(
我

、
法
諸
相
則
 

不
)
得
成
」
的
質
難
。
外
難
見
破
，
忘
言
杜
口
，
唯
有
轉
從

r

眞
如
實
性
」
以
圖
申
難
。
外
 

人
或
試
難
言
：
「
依
他
起
性
者
是
識
所
變
，
所
變
者
可
名
之
爲
法
.，但
眞
如
是
圓
成
實
性
， 

不
得
名
爲
依
他
起
性
，
應
當
不
能
名
之
爲
法
，
豈
非
有
違
經
說
『
眞
如
是
無
爲
法
』
的
敎
 

義
？
」
爲
潛
通
彼
難
，
故

於

r

正
解
論
文
」
之
後
，
《述
記
》
再
加
釋
言
：
「
〔識
〕
心
 

〔所
〕

變
〔的
〕
眞
如
〔名
言

槪
念
〕
亦
〔得
〕
名
〔之
〕

爲
法
。若
〔彼
由
意
識
無
分
別



根
本
正
智
所
契
證
的
圓
成
〕
實

〔
性
之
〕
眞
如
，
〔
由
於
體
妙
離
言
之
故
，
則
〕
不
可
說
爲
 

『法
』
與
『非
法
』
；
〔彼
實
眞
如
〕
非
〔是
〕
識
所
變
〔的
見
分
或
相
分
所
建
立
〕
，故
 

非
〔以
〕
彼
〔心
識

爲
所
〕
依
，
〔但
由
意
識
〕
後
得
〔智
所
〕
變
似
〔的
眞
如
種
種
名
言
 

槪
念
，始
〕
皆
〔得
〕
名
〔之
〕

爲
法
。故
此
〔頌
文
所
言
『彼
(我
、法
諸
相
)
依
識
所
 

變
』
中
〕
，
但

說

〔
識
所
變
的
依
他
『
見
分
』

、
『
相
分
』
是

『
我

、
法
諸
相
』
的
〕

『
近
 

依
他
依
』

(
按

..此
即
謂
屬
『
依
他
起
性
』
的

『
識
所
變
的
見
分
、
相
分
』
是

『
我

、
法
諸
 

相
』
的
『近
依
』
，而
圓
成
實
的
『眞
如
』
則
只
是
『我
、法
諸
相
』
的
『遠
依
』
而
 

已
)
。此
即
顯
示
識
所
變
者
實
非
『
(實
)
我
』
、
『
(實
)
法
』
，而
諸
世
間
及
諸
聖

敎
 

假
說
〔

爲
〕
『我
』
、
〔

爲
〕
『法
』
，
〔所
以
論
〕
言
『
(彼
我
、法
相
皆
依
識
所
轉
變
 

而
)
假
(施
)
設
』
也
。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窺
基
《唯
識
樞
要
》
卷
上
云
：
「
『如
是
諸
相
』
問
起
之
中
，
敍
安
慧
等
三
師
別
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四
三
■頁
六

I

九

(下
)
。



②
 

如
理
《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若
計
所
執
、若
依
他
者
』
，
先

(所
)
說

(者
是
指
)
世
間
我
、法
；
後

(所
說
 

者
)
是

(指
)
聖
教
我
'法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
I

。

③

 

「無
」
是

「非
」
義

，
故
句
義
是
指
：
非
如
你
說
「
(要
依
)
於
真
，
方
可
假
說
」
。
故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 

生
釋
云
：
「
『雖
無
於
真
方
可
假
說
』
者
：
謂
雖
非
真
我
、法
上
方
可
假
說
也
。
『無
』
猶

『非
』
也

(見

《經
傳
釋
詞

»
)

。
『然
依
內
識
』
以
下
，
明

(能
)
假
說
所
由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 

I

 -I

二
注
②

。

④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云
：
「
『變
』
為

『種
子
識
變
為
現
行
』
者

，
此
文
意
說
第
八
識
中
種
子
而
生
(起
) 

八
識
現
行
(的
自
證
分
)
。
『現
行
識
變
為
種
子
』
者

，
即
前
七
識
為
能
熏
，熏
成
種
子
(於
第
八
阿
賴
 

耶
識
中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■頁
二
五
七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(此
種
子
)
即
變
七
識
現
行
自
證
分
，
(而
)
七
識
自
證
分
復
變
為
見
、
相
二
 

分
；
依
二
分
上
假
施
設
我
、法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■頁
三

I

。

⑤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外
難
難
云
：
『依
他
是
(識
)
所
變
，
所
變
名
為
法
；
真
如
(是
圓
成
實
性
)
， 

不
得
名
(為
)
依
他
，
(故
)
當
不
(得
)
名

(之
為
)
法
。
』
答
：
『真
如
若
(是
識
)
心
所
變
，
(則
) 

亦
得
名
(之
)
為
法
，
此
約
後
得
智
變
似
真
如
(之
)
相

(而
)
說

，
不
約
正
智
(所
)
證

(之
)
真
如



(而
)
說
也
。
(先
師
羅
先
生
補
言
：
若
約
根
本
智
證
真
如
說
，
則
此
真
實
真
如
，
體
妙
離
言
，
不
可
說
 

為
法
與
非
法
，
以
法
與
非
法
皆
是
名
言
故
。
又
)
『故
非
彼
依
』
者

，
(是
指
此
真
如
非
是
識
之
所
變
)
， 

故
識
非
彼
真
如
(之
)
所
依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⑥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
『故
此
但
說
近
依
他
依
』
者

，
(是
指
)
故
此
頌
中
(所
)
言

『識
所
變
』 

者

，
但
說
識
之
所
變
(的
)
依
他
(見

、
相
)
二
分
為
我
、
法
之
『近
依
』
也

。
若
望
真
如
，
(則
彼
真
 

如
可
)
得

(名
)
為
我
、法

(之
)
疏
遠
依
也
；
以
真
如
與
依
他
為
依
(者
)
，依
他
方
是
我
、法

(近
) 

依

，
(真
如
則
為
遠
依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•頁
七
七
五
。

⑦
 

其
實
此
亦
不
違
「假
必
依
實
」
或

「要
依
於
真
，
方
可
假
說
」
的
原
則
，
因
為
「假
我
」
、
「假
法
」
的
名
 

言
概
念
，
相
對
於
「心
識
的
見
相
二
分
」
而
言
，
「見
相
二
分
」
有

「能
知
」
、
「所
知
」
的

「依
他
起
 

性
」
的
體
用
，比
較
「名
實
不
相
應
」
的

「假
我
」
、
「假
法
」
(亦
即
外
人
所
計
執
而
無
實
體
用
的
「實
 

我
」
、
「實
法
」
)
較
為
真
實
。
如
是
世
間
以
虛
假
不
實
的
「遍
計
所
執
」
的

「我

、法
諸
相
」
依
有
體
有
 

用
的
「依
他
起
」
的

「識
心
見
、
相
二
分
」
而
得
成
立
，
與
乎
聖
者
依
「依
他
起
」
的

「識
心
見
、
相
二
 

分
」
以
施
設
「依
他
起
的
我
、
法
假
名
」
，
亦
完
全
符
合
「假
必
依
實
」
的
原
則
，
或

「要
依
於
真
，
方
 

可
假
說
」
的
原
則
，
只
不
過
所
言
「真
」
者

，
亦
是
「緣
生
性
空
」
，
非

「自
性
實
有
」
而
已
。



癸
二
、
別
釋
識
字

【論
文
】

「識
」
謂
了
別
。

此
中

「識
」
言

，
亦
攝
心
所
，
定
相
應
故
。

【
述
記
】
釋

「
識

」
名

義

。
今
舉
行
相
顯
識
自
體
。
心

、
意

、
識

、
了

，
名
之
差
別
；
 

故

以

「
了
別
」
釋
識
之
義
①
。

隱
劣
顯
勝
故
②

，
謂

「
所

」
與

「
心
」
非

定

俱

起

，
如

貪

、
信
等
時
不
現

 

行

；
不

可

說

「所

」
義

兼

於

「
心
」

，
故

說

「
『識

』
言
亦
攝
心
所
」
③
。 

問

：
遍
行
五
所
心
定
相
應
，
何
不
說
彼
，
而
但
說
識
？.答

••識
為
主
故
，
能
 

生

彼

故

，
彼
五
種
類
非
定
俱
行
④

，
故
但
說
識
即
攝
心
所
。
問

：
真
如
與

 

識

，
非
如
心
所
，
何
故
此
中
亦
不
說
有
⑤
？•答

••識
實
性
故
，
識
俱
有
故
， 

不
離
識
故
，
非

我

、
法

依

.，故
但
說
識
，
不
說
真
如
。

【解
讀
】於
(壬
三
)
「別
解
(頌
)
第
三
句
(
『彼
依
識
所
變
』
)
」
中
，共
開

爲
三
，



前
於
(癸
一
)
已

r

總
釋
頌
文
」
，今

爲

(癸
二
)

r

別
釋
『識
』
字
(的
字
義
)
」
。 
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闡

釋

r

識
」
的
字
義
云
•• r

『
識
』
謂
了
別
。
此
中
『
識
』
言

，
亦

『
兼
』
 

攝
心
所
，
〔
以
彼
一
切
心
所
，
不
能
離
識
自
起
，
其
起
現
行
之
時
〕
，
定

〔
必
與
彼
八
識
心
 

王
倶
生
倶
滅
而
〕
相
應
故
。
」
意
謂
一
切
世
間
、
聖
敎
所
假
說
的
「
我

、
法
諸
相
」
無
實
自
 

體

，
唯
依
識
心
轉
變
的
「
見
分
」

、
「
相
分
」
而
假
施
設
。
彼
所
謂

r

識
心
」
是

r

五
蘊
假
 

體
」
中

的

r

識
蘊
」
.，彼

有

r

了
別
」
的
作
用
，
即
當
所
知
境
現
在
前
時
，
「
識
」
能
加
以
 

明
照
，
此
名
之
爲
「
了
」

，
並
能
區
分
彼
「
境
」
的
分
際
體
相
，
辨
別
與
其
他
諸
「
境
」
的
 

同
異
，
名
之
爲
「
別
」

。
此
能
作
「
我

、
法
諸
相
」
之
所
依
的
「
心
識
」

，
除

r

第
八
種
子
 

識
」

、r

第
七
末
那
識
」

、
「
前
六
眼
、
耳

、
鼻

、
舌

、
身

、
意
識
」
之
外
，
並
兼
攝
六
位
 

五
十
一
心
所
有
法
(
簡

名

「
心
所
」
)
；
以
彼
「
心
所
」
現
行
之
時
，
定
必
與
「
心
王
」
某
 

一
現
行
之
識
相
應
倶
起
故
。
跟
著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以
三
節
疏
釋
其
義
：

(-)
解

識

名

義

：《述
記
》
疏
解

r

識
之
名
義
」
云

：

r

〔
論
文
所
謂
『
識
謂
了
別
』
 

者
，是
疏
〕
釋
『識
』
〔字
的
〕
名
義
。今
〔說
『識
』
是
了
別
的
作
用
者
，是
〕
舉
〔識
 

的
〕
行
相
〔活
動
情
況
以
標
〕
顯
『識
』
〔的
〕
『自
體
』
。
〔其
實
『識
』
可
有
多
種
名



目

，
或
說
之
爲
『
心
』

，
或
說
之
爲
『
意
』

，
或
說
之
爲
『
了

(
別
)
』

，
所
以
世
親
《
唯
 

識
二
十
頌
》
言
〕
：
『心
、意
、識
、了
，
〔是
識
〕
名
之
差
別
〔不
同
稱
位
〕
。
』
故
 

〔今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以
『了
別
』
〔來
闡
〕
釋
『識
』
之
〔涵
〕
義
。」

P

釋
攝
心
所
：

《
述
記
》
言

：

r

〔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說

『
此

中

「
識
」
言
亦
攝
心
所
， 

定
相
應
故
』
者

，
是
〕
隱

〔心
所
之
卑
〕
劣
，
〔及
〕
顯
〔八
識
心
王
之
殊
〕
勝
，故
〔作
 

是
說
。此
〕
謂
『
(心
)
所
』
與
『
(八
識
)
心
(王
)
』
非
定

倶
起
，如
〔煩
惱
心
所
 

的
〕
『貪
』
、
〔善
心
所
的
〕
『信
』
等
〔不
是
恒
時
現
行
的
，有
〕
時
〔八
識
心
王
現
行
 

而

彼

『
貪
』

、
『
信
』

等
心
所
是
〕
不
現
行
〔的
。所
以
〕
不
可
說
『
(心
)
所
』
〔其
〕 

義
兼
於
心
，
(
按

：
此

中

r

於
」
字
是
助
詞
，
無
特
別
意
義
，
『
不
可
說
(
心
)
所
義
兼
於
 

心
』
意
思
是
言
：
『
不
可
說
心
所
義
兼
攝
心
王
』

，
即

『
說
心
所
，
其
義
不
兼
攝
心
王
』

， 

『說
(八
識
)
心
王
，其
義
則
兼
攝
心
所
』
)
，故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說
『識
』
言
亦
 

(兼
)
攝
心
所
』
。」

㈢

通
釋
違
妨
：
外
人
聞
說

r

識
言
兼
攝
心
所
」

，
故
說
..我

、
法
諸
相
「
依
識
所
轉
變
 

而
假
施
設
」
即
可
以
，
何
必
言
「
(
亦
)
依
心
所
轉
變
而
假
施
設
」
？
所
以
引
起
懷
疑
.•可



否

言

「
我

、
法
諸
相
亦
依
『
五
遍
行
心
所
』
及

『
眞
如
』
而
假
施
設
」
？
於
是
可
能
引
起
違
 

難

，
故
今
窺
基
《
述
記
》
加
以
通
釋
如
後
：

甲

、
通
釋
五
遍
行
心
所
：

《述
記
》
釋
云
：

r

〔或
有
〕
問
〔言
：
彼
觸
、作
意
、 

受
、想
、思
等
〕
遍
行
五
〔心
〕
所
，
〔八
識
〕
心
〔王
現
行
之
時
〕
定
〔必
與
彼
五
〕
相
 

應
〔
倶
起
〕
，何
不
說
〔我
、法
諸
相
亦
依
〕
彼
〔五
遍
行
心
所
以
假
施
設
〕
而
〔何
以
偏
 

要
〕
但
說
〔依
〕
識
〔轉
變
相
、見
二
分
而
假
施
設
〕
？
答
：
〔此
由
於
轉
變
相
、見
二
分
 

爲
施
設
我
、
法
諸
相
之
所
依
者
，
以
一
者
〕

、
識
爲
主
故
〔
而
非
以
作
伴
屬
的
五
遍
行
心
所
 

爲
主
故
.，二
者
、八
識
心
王
〕
能
〔作
增
上
緣
而
〕
生
彼
〔現
行
的
五
遍
行
心
所
〕
故
； 

〔三
者
、與
〕
彼
五
〔遍
行
同
〕
種
類
〔的
貪
、信
等
餘
心
所
〕
非
定
〔與
心
王
恒
常
〕

倶
 

行

〔
故

。
依
據
此
三
因
〕
，
故
但
說
識
，
即
攝
心
所
，
〔
此
即
是
說
『
我

、
法
諸
相
依
識
變
 

而
假
施
設
』
已
經
涵
攝
『
依
五
遍
行
心
所
』

，
故
不
再
言
『
我

、
法
諸
相
亦
依
五
遍
行
心
所
 

而
假
施
設
』
〕
。」

乙

、
通
釋
真
如
：

《述
記
》
又
云
：

r
〔或
有
〕
問
〔言
〕
：
眞
如
與
識
(恒
常
相
 

應
)
，
非

如

〔
識
與
〕
心

所

〔
有
主
伴
關
係
，
有
所
生
、
能
生
，
有
或
倶
起
或
不
倶
起
的
關



係
〕
，
何
故
此
中
亦
不
說
『
〔
我

、
法
諸
相
依
識
及
眞
如
體
假
施
設
而
〕
有
』
？
答

：

〔
此
 

因
其
一
、眞
如
是
〕
識
〔體
的
〕
實
性
故
，
〔其
二
、眞
如
與
〕
識
〔體
〕
俱
〔在
而
存
〕 

有
故
，
〔其
三
、眞
如
〕
不
離
識
〔體
而
獨
自
存
在
〕
故
，
〔所
以
眞
如
〕
非
〔是
〕
我
、 

法
〔諸
相
的
所
〕
依
〔而
得
以
假
立
施
設
〕
。故
〔作
施
設
我
、法
諸
相
的
所
依
者
〕
，但
 

說

〔
諸
〕
識

，
不
說
眞
如
。
」
愚
按
：
《
成
唯
識
論
》
只
說
「
我

、
法
諸
相
依
識
變
而
假
施
 

設
」

，
而
不
說
「
依
眞
如
而
假
施
設
」
者

，
除
了
眞
如
與
諸
識
倶
有
，
眞
如
是
諸
識
的
實

 

性

，
眞
如
不
離
諸
識
，
故
言
用
邊
諸r

識
」
即
意
涵

r

識
體
眞
如
」

，
故
不
必
說

r

依
眞
如
 

體
」

，
此
外
更
由
於r

諸
識
」
可
轉
變
爲r

見

、
相
二
分
」

，
依

其

「
見
分
」
以
施
設

r

我
 

種
種
相
」

，
依

其

r

相
分
」
以
施
設

r

法
種
種
相
」
；
但
眞
如
離
相
，
不
可
以
轉
變
爲
「
見
 

分
」

、r

相
分
」

，
故
不
能
依
之
以
施
設r

我

、
法
諸
相
」
；
若
要
施
設
「
眞
如
之
相
」

， 

則
必
須
依
意
識
所
變
的
「
眞
如
相
分
」
然
後
可
以
，
故
終
亦
唯
以
「
識
爲
近
依
」

，
不
以
 

r

眞
如
」

。



【注
釋
】

①
 

世
親
《唯
識
二
十
論
》
云
：
「心

、意

、
識

、
了

，
名
之
差
別
■，此
中
說
心
，
意
兼
心
所
。
唯
遮
外
境
， 

不
遣
相
應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 
■頁
七
四
(中
)
。
故
知
此
間
《述
記
》
釋
文
，
是
引
《唯
識
二
 

十
論
》
原
文
•，而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之
以
「了
別
」
來
界
定
「識
」
義

，
並
指
出
「識
攝
心
所
」
，
亦
意
取

《
二
十
論
》
義

。

②
 

窺
基
《大
乘
法
苑
義
林
.唯
識
章
》
云
：
「心
及
心
所
俱
能
變
現
(我

、法
諸
相
，
然
此
間
)
但
說
唯
心

(唯
識
)
，
非
唯
心
所
，
(乃
由
於
)
心
王
體
(性
)
殊
勝
，
心
所
(較
)
劣

，
(唯
)
依
勝
生
。
」
見
 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五
九
(上
)
。

③
 

慧
沼
《唯
識
燈
義
》
云
：
「心
起
之
時
，
非
定
有
(某

I

心
)
所

(相
應
而
起
)
，
如

『貪
』
、
『信
』
等

(心
所
，
當
)
心

(識
生
)
起
之
時
，
隨

(緣
決
定
，
或
)
與

(其

)

I

 
(心
所
)
俱

(起
)
，
非

I

切
 

時
恒
(與
)
『貪
』
、
『信
』
並

(起
)
，
故
舉
心
王
攝
於
心
所
，
不
舉
心
所
攝
於
心
王
(按
：
心
王
可
攝
 

心
所
，
心
所
不
攝
心
王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六
七
七
(上
)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云

•
•

「心
王
起
時
非
定
有
各
各
心
所
俱
起
，
如
心
王
起
時
有
時
有
貪
或
信
等
現
行
， 

有
時
則
無
…
…
，
反
之
，貪

、
信
等
心
所
現
行
之
時
，定
有
心
王
與
之
俱
起
。
故
祇
可
舉
心
王
(兼
)
攝
心



所

，
不
可
舉
心
所
義
兼
心
王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三
三

注
③

。

④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秘
》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)
疏

(言
)
『彼
五
種
類
非
定
俱
行
』
者

，
(謂
)
除

(觸

、
作
 

意

、受

、
想

、
思
等
五
)
遍
行
(心
所
)
外

，
餘
之
心
所
並
(皆
是
遍
行
心
所
之
相
同
)
種
類
也
，
(彼
 

即
)
貪

、
信
等
，
而
不
(

I

定
與
心
王
)
俱
行
。
(又
)
有
云

.
•如
彼
第
八
(識
的
五
)
遍
行
起
時
，
餘
 

識

(的
)
遍
行
(心
所
)
未
必
(現
)
起

，
(如
於
無
心
定
時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八
二
 

〇

(上

、
中
)
。

⑤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(外
)
問

『真
如
(與
識
，
非
如
心
所
，
何
故
此
中
)
亦
不
說
有
』
者

，
意
 

云
：
心
所
是
臣
(伴
)
，
識
是
(君
)
主

，
(故
此
)
舉
勝
(心
王
以
)
攝
心
所
。
(但
)
真
如
與
識
，許
 

俱
時
(而
有
)
，
何
不
說
(我

、
法
諸
相
依
)
識
及
真
如
體
(而
有
，
而
唯
識
說
我
、
法
諸
相
依
識
而
 

有
)
？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五
•頁
三
二
。



癸
三
、
別
釋
變
字

分

二

：
(子

一

 )
諸
師
各
別
略
解
變
義

(子
二
)
諸
師
合
辨
二
性
有
無

子

I

 
、
諸
師
各
別
略
解
變
義

分
二
：
(丑

一

)
護
法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 

(丑
二
)
難
陀
親
勝
文
義
皆
同
釋

丑

I

、
護
法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
分
二
••

(
寅
一
)
解
識
體
能
變
二
分
 

(寅
二
)
依
所
變
假
立
我
法

寅

I
、
解
識
體
能
變
二
分

【論
文
】

「變
」
謂
識
體
轉
似
二
分
①
。
相
見
俱
依
自
證
起
故
。

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釋

「變
」

義

。
(略

)
總

有

二

釋

.，
此

即

初

釋

。

護

法

等

云

：
謂

諸

識

體

即

自

證

分

，
轉

似

相

、
見

二

分

而

生

。

此

說

識

體

是

依

他

性

，
轉

似

相

、
見

二

分

非

無

，
亦

依

他

起

。
依
此
二
分
執

 

實

二

取

，
聖

說

為

無

，
非

依

他

中

無

此

二

分

；
論
說
唯
二
依
他
性
故
②

。 

此

除

真

智

緣

於

真

如

，
無

相

分

故

。
不

爾

，
如
何
名
他
心
智
？
後
得
智
等
不

 

外
取
故
③

。
此
二
廣
釋

至

下

第

七

及

第

十

末

並

《
二
十
唯
識
述
記
》
中

說

。 

許

有

相

、
見

二

體

性

者

，
說

相

、
見
種
或
同
或
異
④

。
若

同

種

者

，
即
一
識

 

體

轉

似

二

分

相

、
用

而

生

，
如
一
蝸
牛
變
生
二
角
.，此

說

影

像

相

、
見
離
體

 

更

無

別

性

，
是

識

用

故

。
若

言

相

、
見

各

別

種

者

：
見
是
自
體
義
用
分
之

 

⑤

，
故

離

識

體

更

無

別

種

，
即
一
識
體
轉
似
見
分
別
用
而
生
。
識

為

所

依

， 

轉

相

分

種

似

相

而

起

。
以

作

用

別

，
性
各
不
同
⑥

，
故

相

別

種

於

理

為

勝

。 

故

言

「
識
體

轉

似

二

分

」

。
此

依

他

起

非

有

似

有

，
實
非
二
分
⑦

.，似
計
所

 

執

二

分

見

、
相

，
故

立

似

名

。
相

別

有

種

，
何

名

識

變

？
•不

離

識

故

，
由
識

 

變

時

，
相

方

生

故

，
如
大
造
色
⑧

。
由

分

別

心

，
相

境

生

故

，
非

境

分

別

，



心
方
得
生
.，故

非

唯

境

，
但

言

唯

識

。
此

顯

能

變

相

、
見

二

分

用

體

別

有

。 

何
故
說
識
似
二
分
生
？

4

右
無
自
證
，
二

定

不

生

，
如

無

頭

時

，
角

定

非

有

， 

及

無

鏡

時

，
面

影

不

起

.，皆

於

識

上

現

相

貌

故

，
故

說

二

分

依

識

體

生

，
此
 

總

顯

示

依

他

起

性

。
此

上

顯

示

識

之

所

變

。

(
略

)

【解
讀
】
於

(壬
二
)
「別
解
(頌
文
)
第
三
句
(彼
依
識
所
變
)
」
中
，
合
有
三
分
。
前
 

於

(癸
一
)
已

r

總
釋
頌
文
」
，
又
於
(癸
二
)
已

r

別
釋
識
字
」
•，今

爲

(癸
三
)

r

別
 

釋
變
字
」
。
此
中
開
成
二
分
•

.即

(子
一
)
「諸
師
各
別
略
解
變
義
」
及

(子
二
)
「諸
師
 

合
辨
二
性
有
無
」
。
於

(子
一
)
「諸
師
各
別
略
解
變
義
」
中
，
又
開
二
分
..即

(丑
一
) 

r

護
法
、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」
及

(
丑
二
)

r

難
陀
、
親
勝
文
義
皆
同
釋
」
。
又
於
(
丑
 

一
)

r

護
法
、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」
中

，
又
開
成
二
分
•

.即

(寅
一
)
「解
識
體
能
變
 

(相

、
見
)
二
分
」
，
(寅
二
)

r

依
所
變
假
我
、
法
」
。
今
正
是
(寅
一
)
依
護
法
立
見
 

分

、
相
分

爲
依
他
義
，
與
安
慧
立
見
分
、
相
分

爲
遍
計
所
執
義
，

r

解
識
體
能
變
(相

、 

見
)
二
分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正
解
云
：
「
〔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
r

彼
依
識
所
變
」



句
中
之
〕
『變
』
〔字
，
是
〕
謂
識
體
〔隨
緣
〕
轉
似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〔義
，
因

爲
〕
相
 

〔分
〕
、
見

〔分
〕

倶

依
〔識
體
〕
自
證
〔分
而
生
〕
起
故
。
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開
成
六
小
 

節
以
釋
論
意
如
下
：

㈠
判
論
文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言
：

r

〔論
文
所
言
『

r

變
」
謂
識
體
轉
似
二
分
， 

相

、
見

倶
依
自
證
起
故
』
者
〕
：
此
釋
『變
』
〔字
的
涵
〕
義
。
(略
)
總
有
二
釋
，
〔即
 

初

(
丑
一
)
、
『護
法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』
及
後
(
丑
二
)
、
『難
陀
親
勝
文
義
皆
同
 

釋
』
〕
，
此
即
初
釋
。
」

㈡
總
略
釋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作
總
釋
云
：

r

護
法
、
〔安
慧
〕
等
云
：
〔論
意
是
〕 

謂
諸
識
體
即
〔是
心
識
的
〕
自
證
分
，
〔由
彼
〕
轉

〔變
而
成
〕
似

〔實
所
知
外
境
的
〕
相
 

〔分
及
似
實
能
知
的
〕
見

〔分
彼
〕
二
分
而
生
〔起
〕
。
」

(H)
約
三
性
辨
：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把
一
切
法
的
眞
僞
分

爲
三
類
，
名

爲

r

三
自
性
」

.
•一 

者

、有
情
周
遍
計
度
實
我
、實
法
，
體
用
皆
無
，
名

爲

「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.，二
者
、
隨
緣
 

所
生
的
色
、
心
現
象
，
雖
然
如
幻
如
化
，
卻
有
體
用
，
名

爲

「依
他
起
自
性
」
；
三
者
、
由
 

人
空
、
法
空
所
顯
的
眞
如
實
體
，
非
如
遍
計
的
虛
妄
，
亦
非
如
依
他
的
緣
生
變
化
而
恒
存



者
，
名
之

爲
「圓
成
實
自
性
」
⑨
。
今
識
心
的
「自
證
分
」
、
「相
分
」
及

「見
分
」
，
於
 

r

三
自
性
」
中
，
究
屬
何
性
所
攝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
r

此

〔間
所
〕
說
識
體
〔自
證
 

分
〕
是
依
他
〔起
〕
性

〔所
攝
.，由
彼
所
〕
轉

〔變
而
成
的
〕
似
相
〔分
〕
、
見

〔分
彼
〕 

二
分
〔者

，
依
護
法
主
張
，
彼
等
並
〕
非
無
〔體

、
無
用
的
遍
計
所
執
所
攝
，
而
〕
亦
 

〔是
〕
依
他
起
〔性
。
只
有
〕
依
此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〔而
計
〕
執
實
〔有
的
能
、所
〕
二
 

取
，
聖

〔
敎
〕
說

爲
無
〔體

、無
用
之
法
，
才
得
名

爲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〕
，
非
依
他
〔起
自
 

性
〕
中
無
此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，
〔因

爲
〕
《
(攝
大
乘
)
論
》
說
：
〔識
變
〕
唯

〔有
彼
 

見
、
相
〕
二
〔分
，
以
彼
相
分
、
見
分
是
〕
依
他
〔起
〕
性

〔所
攝
〕
故
。
」

㈣
約
二
智
辨
：
世
間
智
必
是
有
漏
的
，
起
時
必
有
見
、相
二
分
.，出
世
間
的
無
漏
智
只
 

有
兩
種
：
一
者
是
攀
緣
眞
如
實
體
的

r

無
分
別
根
本
智
」
•，彼
無
分
別
智
攀
緣
眞
如
之
時
是
 

不
需
變
現
「相
分
」
的
。
二
者
是
說
法
利
生
的

r

有
分
別
後
得
智
」
；
彼
有
分
別
智
不
論
回
 

憶
契
證
眞
如
情
況
，
或
攀
緣
他
心
活
動
的
時
候
都
是
要
變
現
「相
分
」
的
。
今

《述
記
》
即
 

依

r

根
本
」
、
「後
得
」
二
智
以
辨
證
「見
分
」
固
屬
依
他
起
，
「相
分
」
亦
應
屬

r

依
他
 

起
自
性
」
所
攝
云
：
「
〔當
心
識
自
證
分
現
行
之
時
〕
，
此
除
〔無
分
別
根
本
智
亦
名
〕
眞



智

〔攀
〕
緣
於
眞
如
〔之
時
，
是
不
起
相
分
的
，
故
〕
無
相
分
〔之
外
，
其
餘
當
見
分
緣
慮
 

一
切
餘
法
時
，
都
必
起
相
分
而
攀
緣
之
〕
，
故

〔
『相

、
見
二
分
』
是

『依
他
起
自
性
』
所
 

攝

。
假
若
〕
不
爾
，
〔
即
假
若
緣
餘
境
亦
如
緣
眞
如
不
起
相
分
者
，
則
當
後
得
智
緣
他
心
 

時
〕
，
如
何
〔可
得
成
就
而
〕
名

〔之

爲
〕
他
心
智
？

〔因

爲
〕
後
得
智
、
〔根
本
智
、加
 

行
智
〕
等

〔皆
〕
不
〔向
〕
外
取
〔境
〕
故
。
〔旣
不
能
攀
緣
外
境
，
又
不
自
變
與
他
心
相
 

似
的
相
分
，
自
然
不
能
緣
慮
外
在
的
他
心
活
動
.，故
不
起
相
分
，
則
他
心
智
便
不
能
生
起
；
 

今
旣
能
生
起
他
心
智
，
故
知
後
得
智
必
有
『相
分
』
•，如
是
『相
分
』
旣
是
有
體
有
用
，
故
 

必
須
是
依
他
起
性
所
攝
〕
。
此

〔根
本
及
後
得
〕
二
〔智
〕
，
廣
釋
至
〔本
論
〕
下

〔面
 

卷
〕
第
七
及
〔卷
〕
第
十
末
，
並

《
二
十
唯
識
(論
)
述
記
》
中

(所
)
說

〔當
知
〕
。
」 

㈤

別
解
種
子
同
異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續
依
「相
分
、
見
分
同
種
」
及

r

相
分
、
見
分
 

別
種
」
，
闡
釋
「識
體
轉
似
(見
、相
)
二
分
」
的
涵
義
云
：
「
〔我
們
認
〕
許

〔識
體
轉
 

變

，
可
〕
有
相
〔分
〕
、
見

〔分
彼
〕
二
體
性
者
，
〔有
兩
種
主
張
，
即
〕
說
相
〔分
種
 

與
〕
見

〔分
〕
種
或
同
或
異
。
若

〔言
相
、
見
〕
同
種
者
••即
一
〔個
〕
識
體
轉
似
二
分
；
 

〔彼
二
分
即
是
〕
相

〔分
與
〕
用

〔邊
的
見
分
同
一
種
子
〕
而
生
，
如
一
蝸
牛
變
生
二
角
；



〔由
〕此
說
〔明
〕影
像
相
〔分
與
〕見
〔分
若
〕離
〔識
〕體
〔自
證
分
〕更
無
別
〔異
 

的
體
〕
性
，
〔相
、見
二
分
〕
是
識
〔體
自
證
分
的
相
〕
、用
故
。若
言
相
〔分
與
〕
見
 

〔分
〕各
別
種
〔子
所
生
〕者
：
〔則
〕
見
〔分
〕
是
自
體
〔分
即
自
證
分
之
〕義
用
， 

〔因
而
〕
分

〔別
說
〕
之
，
故
離
識
體
〔的
自
證
分
〕
更
無
別
種
〔的
見
分
〕
，
即
一
識
體
 

轉
似
『
見
分
』
別

〔異
的
義
〕
用
而
生
〔起

。
又
以
自
證
分
及
見
分
的
〕
識

〔體
作
增
上
 

緣
〕

爲
所
依
，
〔引
發
〕轉
〔動
〕相
分
〔自
〕種
似
〔外
在
境
〕相
而
〔生
〕起
。以
 

〔相
分
的
〕
作
用
別
〔異
於
見
分
，
因
而
相
、
見
二
分
的
體
〕
性
各
〔有
〕
不
同
，
故

〔主
 

張
〕相
〔分
離
見
分
而
〕
別
〔有
〕
種
，於
理
〔較
〕

爲

〔優
〕
勝
。故
〔
《成
唯
識
 

論
》
〕
言

『識
體
轉
似
二
分
』
。
此
依
他
起
〔的
見
分
與
相
分
，
旣
是
隨
緣
依
他
所
生
， 

故
〕
非

〔如
眞
如
的
恒
有
實
〕
有
，
〔但
隨
緣
而
有
體
有
用
，
故
是
如
幻
相
的
〕
似
有
，
實
 

非
〔如
凡
夫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實
有
的
〕
二
分
；
〔而
〕
似
〔於
遍
〕計
所
執
〔的
〕
二
分
 

見
、相
，
故
立
似
〔見
分
及
似
相
分
之
〕
名
。
〔或
有
質
疑
〕
••相

〔分
若
離
見
分
〕
別
有
 

種
〔子
所
生
，則
〕何
〔能
〕名
〔之

爲
〕識
變
？
〔答
：由
於
彼
相
分
〕
不
〔能
〕離
識
 

〔而
存
在
〕故
，由
識
〔體
隨
緣
轉
〕變
時
，
〔彼
〕相
〔分
〕方
〔能
〕
生
〔起
〕故
，



〔有
〕
如

〔
四
〕
大

〔種
雖
與
所
〕
造
色
〔各
別
有
種
，
但
必
須
以
四
大
種

爲
增
上
緣
，
所
 

造
色
種
方
能
生
起
，
故
方
便
說
言
所
造
色
是
四
大
所
造
；
今
相
分
種
亦
然
，
雖
非
由
識
自
證
 

分
種
所
生
，
但
必
以
識
體
自
證
分
及
見
分

爲
增
上
緣
然
後
能
夠
生
起
，
故
亦
得
名

爲
由
識
所
 

轉
變
，
簡
名
唯
識
。
又
〕
由

〔有
虛
妄
〕
分
別
〔的
識
〕
心

〔活
動
，
彼
〕
相

〔分
的
似
〕 

境
〔方
始
得
〕
生
故
，非
〔由
於
有
彼
似
〕
境
，分
別
〔識
〕
心
方
〔始
〕得
生
，
〔依
 

此
〕
故
〔知
〕
••非
〔是
〕
『唯
境
』
，但
〔應
〕言
『唯
識
』
。
(略
)此
〔正
〕
顯
 

〔心
識
〕能
〔夠
〕變
〔現
〕相
、見
二
分
，
〔其
彼
此
的
作
〕
用
〔與
〕體
〔性
可
各
〕 

別
〔而
〕有
。」

g

釋
成
變
義
：
上
文
經
已
分
別
證
成
無
論

r

相
見
同
種
」
，
或

r

相
見
別
種
」
，
皆
不
 

違

r

識
體
轉
似
二
分
」
的
涵
義
，
亦
不
違

r

唯
識
」
義
•，今
窺
基
繼
而
釋
成
「相
見
俱
依
自
 

證
起
故
」
的

r

識
變
」
之
義
云
•• 

r

〔若
有
問
言
〕
：
何
故
說
識
似
二
分
生
？

〔今
應
答
 

言
〕
：
若
無
〔識
體
的
〕
自
證
〔分
，
則
見
分
、相
分
彼
〕
二
〔分
，
於
理
應
〕
定
不
生
， 

如
〔牛
〕無
頭
時
，
〔則
牛
〕角
〔決
〕定
非
有
，及
〔如
〕無
鏡
〔之
〕時
，
〔則
〕面
 

影
〔亦
定
〕
不
〔現
〕起
。
〔以
世
間
諸
法
〕皆
於
識
上
〔顯
〕
現
〔其
〕相
貌
故
，故
說


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依
識
體
〔自
證
分
〕
生
。
此

〔
『相

、
見

倶
依
自
證
起
故
』
之
言
，
正
〕 

總
顯
示
〔世
、出
世
間
的
〕依
他
起
性
。此
上
顯
示
『識
之
所
變
』
〔的
現
象
〕
。 

(略
)
」從

《述
記
》
疏
文
，
可
知
頌
文

r

彼
依
識
所
變
」
者

，
是
指
世
間
及
聖

敎
所
施
設
的
 

「我
種
種
相
」
及

r

法
種
種
相
」
，
都
是
依

r

識
所
變
」
所
假
立
者
，
並
無
眞
實
自
性
的
 

「實
我
」
、
「實
法
」
的
存
在
。
然
則
彼
「假
我
」
、
「假
法
」
是
如
何
依

r

識
所
變
而
生
 

起
的
呢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說
彼
等
諸
相
是
由
識
體
的

r

自
證
分
」
變
起

r

見
分
」
及

r

相
 

分
」
，
如
是
依
「阿
賴
耶
識
」
的

r

見
分
」
，
凡
夫
執

爲
實
我
，
依
識
的

r

相
分
」
計
執

爲
 

r

實
法
」
。
聖

敎
則
依
諸
識
所
轉
變
而
成
的
「相
分
」
施
設

爲

r

假
法
」
，
依

r

見
分
」
、 

「相
分
」
的
五
蘊
相
續
施
設

爲
「假
我
」
。
故
離
「識
體
所
轉
」
的

「似
相
、
見
二
分
」
， 

實
無
有

r

我
」
、

r

法
」
實
體
的
存
在
。

識
體
的
「自
證
分
」
轉
變
而
成

r

相
分
」
及

r

見
分
」
時
，

r

自
證
分
」
與

「見
分
」 

是
同
一
種
子
功
能
所
生
；

r

相
分
」
則
有
兩
說
••一
者
說

r

相
分
」
與

「見
分
」
同
一
種
子
 

所
生
，
所
謂
「相
見
同
種
」
。
二
者
說
「相
分
」
與

r
見
分
」
各
別
種
子
所
生
，
所
謂

r

相



見
別
種
」
，
此
又
開
成
種
種
不
同
情
況
，
如
本
節
注
④
所
詳
述
者
。
如
是
自
證
、相

、
見
三
 

分
，
無
論
相
、
見
同
種
、
別
種
，
依
護
法
說
，
都
是
「依
他
起
性
」
所
攝
，
同

爲
緣
生
有
體
 

有
用
，
故
非
是

r

遍
計
所
執
性
」
，
以
有
生
滅
，
故
非
是

r

圓
成
實
性
」
。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
(略
)
糅
護
法
文
。
然

《
(述
)
記
》
謂
有
安
慧
說
。
今
人
勘
梵
、藏
本
 

安
慧
釋
云
：
『此

(我
相
、法
相
)
二

(種
)
假
說
皆
依
識
(所
)
變
，
非
依
實
我
、實
法
(所
施
設
)
。 

何
以
故
？
諸
法
及
我
離
識
變
外
無
所
有
故
。
』

(而
)
無
相
、
見
二
分
等
語
，
(見

《藏
要
》
本
卷

I

第

I

頁
陰
面
注
二
)
；
想
係
護
法
承
安
慧
而
有
所
改
易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•頁
一
三
五
注
①
。

②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論
說
唯
二
依
他
性
故
』
者

，
『論
』
即
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
。
彼
論
(卷
) 

第
四
(按
：
即

《大
正
藏
》
本
卷
中
〈所
知
相
分
第
三

>
)

云
：
『成
唯
識
性
略
有
三
相
•• 

I

、
由
唯
識
 

無
有
(實
境
)
義
故
•，二
、
由
二
性
有
相
、
有
見
二
識
別
故
。
三
、
由
種
種
(識
及
其
中
心
所
)
種
種
行
 

相
而
生
起
故
。
』

(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■頁

I

三
八
)
無
性
(
《攝
大
乘
論
釋
》
)
釋
此
第
二
相
云
：

『
「
二
性
」
者

，
謂

(心
識
之
)
相

(分
及
)
見

(分
)
。
於

I

識
中
，
有
相
有
見
二
分
俱
轉
。
相

、
見



二
分
不
即
不
離
。
始
從
眼
識
乃
至
身
識
，
隨
類
各
別
變
為
色
、
(聲
)
等
種
種
相
(之
)
識

，
名
為
「相
 

分
」
■，眼
等
諸
識
(能
)
了
別
境
界
(之
)
能
見
(境
)
義
邊
說
名
「見
分
」
。
是
名
「
二
性
」
。
』 

(按
：
此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•頁
四
〇
| 
(下
)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•頁

I

三
五
注
⑤
。 

又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
『論
說
唯
二
依
他
性
』
者

，
即

(依
)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
(所
言
)
也
。 

問
■■何
故
言
『唯

(見

、
相
)
二

(依
他
)
』
？
豈
無
餘
分
耶
？
答
：
諸
師
共
許
唯
(有
)
見

、
相

(
二
 

分
)
故
；
或
自
證
(分
、
證
自
證
分
)
等

(是
)
見
分
(所
同
)
攝
故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• 

頁
七
七
五
。

③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
『不
爾
如
何
名
他
心
智
』
者

，
(意
謂
)
若
不
爾
唯
除
真
智
，餘

(識
起
時
) 

皆
變
相
者
(即
諸

I

切
識
亦
不
變
相
者
)
，
即
他
心
智
應
不
得
成
，
以
後
得
智
不
外
取
(境
)
，故
知
他
心
 

智
必
(屬
)
後
得
(智
)
故
•，既
不
能
親
取
他
心
故
，
知
必
有
相
分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釋
云
：
「
『不
爾
如
何
名
他
心
智
』
者

，
謂
若
不
許
除
緣
真
如
智
餘
皆
有
相
分
者
，
則
 

他
心
智
應
不
得
成
(立
)
也

。
『後
得
智
不
外
取
故
』
者

，
釋
他
心
智
不
得
成
(立
)
之
所
以
。
他
心
智
 

是
後
得
智
之

I

，
而
後
得
智
不
外
取
(即
不
親
緣
他
心

)
■，既
不
外
取
，
若
不
自
變
相
分
，
如
何
說
名
知
 

他
心
？
(今
他
心
智
既
可
成
立
)
，
故
知
必
有
相
分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■頁

I

三
六
注
⑦

。



④
先
師
羅
時
憲
於
《唯
識
述
記
》
卷

I

詳
釋
此
句
云
：
在
印
土
唯
識
諸
師
中
，
有
許
相
、
見
二
分
有
體
性
者
 

(即
說
相
、
見
二
分
是
依
他
起
自
性
者
，
此
派
以
護
法
為
代
表
)
，
亦
有
不
許
相
、
見
二
分
有
體
性
者
(即
 

說
相
、
見
二
分
是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，
安
慧
屬
此

I

派
)
。
後
者
既
不
許
相
、
見
二
分
是
有
(體
法
)
，
必
 

屬

(相

、
見
)
同
種
論
無
疑
(見
分
種
即
自
證
分
種
，
相
分
無
別
種
，
故
是
同
種
之
論
)
。
今
約
有
體
依
 

他

(之
)
相

、
見
而
論
，
此
派
論
師
於
相
、
見
二
分
或
許
為
同

I

種
子
所
生
，或
許
為
各
別
種
子
所
生
；
 

前
者
為
「相

、
見
同
種
說
」

-

後
者
為
「相

、
見
別
種
說
」
。

(甲
)
相

、
見
同
種
說
又
分
兩
類
：

㈠

三
法
同
種
生
：
意
云
⑴
本
質
相
分
(以
後
簡
稱
本
質
)
、
⑵
影
像
相
分
(以
後
簡
稱
相
分
)
、
⑶
見
分
三
 

法
同

I

種
子
生
(若
無
本
質
，
如
第
八
緣
種
子
、
根
身
及
器
世
界
，
則

(相

、
見
)
二
法
同
種
)
。
如
 

眼
識
起
時
，
緣
色
瓊
熏
成

I

種

子

•
，
此I

種
子
有
三
功
用
：

I

、能
生
本
質
，
二
、
生
自
相
分
，
三
、 

生
自
見
分
。
然
此
師
義
有
四
過
失
：

I

、

I
種
能
生
八
識
相
、
見
失
•■如
眼
識
緣
色
時
，
本
質
色
、
相
 

分
色
及
見
分
同

I

種
生
•，而
本
質
色
是
第
八
(識
)
相
分
，
又
與
第
八
(識
)
見
分
同
種
生
■，是
則
眼
 

識
緣
色
時
，
眼
識
相
分
、
眼
識
見
分
與
第
八
(識
)
相
分
、
第
八
(識
)
見
分
四
法
同

I

種

子

.
，
耳

識

 

緣
聲
時
，其
相
分
'見
分
與
第
八
(識
)
相
分
、第
八
(識
)
見
分
亦
同

I

種
生
。
如
此
類
推
，
則

「種



子
能
生
八
個
識
之
相
、
見
十
六
法
，
於
理
云
何
可
通
？
二
、十
八
界
雜
亂
失
■■如
第
六
識

I

剎
那
中
緣
 

十
八
界
(除
無
為
)
，
質
與
相
、
見
同
種
，
則
十
八
界
(除
無
為
)
由
同

I

種
子
所
生
，
便
成
雜
亂
；
 

以
十
八
界
定
異
因
故
。
三
、
三
界
雜
亂
失
••如
上
所
說
，
亦
有
三
界
錯
亂
之
失
。
四
、
第
八
(識
)
不
 

遍
失
：
若
謂
前
七
識
雖
三
法
同
種
生
，
唯
第
八
(識
則
)
相

、
見
別
種
生
，
可
無
上
述
過
失
者
，
則

「三
 

法
同
種
」
不
遍
第
八
(即
不
能
包
括
第
八
識
，
其
原
則
便
得
不
到
統

I

及

I

致
)
。

㈡

二
法
同
種
生
：
意
云
：
每

I

識
之
相
分
、
見
分
皆
同
種
生
。
如
眼
識
起
時
，
熏
成
種
子
•，此

I

種
子
， 

但
生
自
相
、
見
分
，
不
生
本
質
•，其
所
仗
之
本
質
(第
八
識
見
分
緣
種
子
時
則
無
本
質
)
乃
第
八
識
相
 

分
，
與
第
八
(識
)
見
分
同

I

種
生
，
第
八
識
相
、
見
分
唯
由
本
有
種
生
，
以
不
能
熏
(習
)
故

。
然
 

此
師
義
有
三
過
失

：

I

 
、
違
聖
教
失
：
此
師
意
謂
眼
等
前
七
識
所
熏
種
子
但
能
生
自
相
、
見

(分
)
， 

第
八
相
、
見
分
種
(則
)
唯
是
本
有
，
不
由
新
熏
，
如
是
便
違
《阿
毘
達
磨
經
》
，
以

(彼
)
經
說
前
 

七

(識
)
能
為
因
生
第
八
識
種
故
(見
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
(卷
)
上
及
此
論
下
文
所
引
)
。
二
、十
 

八
界
雜
亂
失
(同
三
法
同
種
師
)
。
三
、
三
界
雜
亂
失
(同
三
法
同
種
師
)
。

(乙
)
相

、
見
別
種
說
亦
分
兩
類
：

㈠

I

向
別
種
生
：
意
謂
相
分
無
緣
慮
作
用
，
見
分
有
緣
慮
作
用
•，相
分
於
十
八
界
中
屬
六
根
、
六
境
界
，



見
分
屬
六
識
界
(若
兼
心
所
，
則
兼
法
界

I

分
)
；
作
用
既
別
，
界
性
不
同
，
應
不
同
種
而
生
。
然
此
 

師
義
有
三
過
失
：

I

、
假
法
種
生
失
■■如
第
六
識
緣
極
微
時
，
極
微
自
身
無
體
(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 

五
十
四
及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十
八
說
極
微
由
假
想
慧
建
立
)
，
但
由
見
分
變
似
影
像
(若
不
執
此
影
 

像
為
實
，
則
此
假
像
亦
依
他
起
性
)
，
隨
見
分
攝
，
於
理
不
能
熏
生
相
(分
)
及
本
質
種
子
；
若
許
相
 

分
必
別
有
種
，
則
此
極
微
應
能
熏
種
，
後
時
此
種
復
生
極
微
現
行
，
緣
不
相
應
行
法
及
龜
毛
等
亦
應
如
 

是

，
便
成
大
過
。
二
、
違
聖
教
失
：
極
微
等
法
若
別
種
生
，
即
非
假
法
，
便
違
《瑜
伽
(師
地
)
論
》 

(卷
)
五
十
四
及
《顯
揚
(聖
教
)
論
》
卷
十
八
說
極
微
是
假
建
立
。
三
、
假
法
能
熏
失
：
若
許
假
法
 

亦
能
熏
種
，
即
違
此
論
(卷
)
第
二
「假
法
如
無
，
非
因
緣
(種
子
所
生
)
故
」
。

㈡

隨
應
別
種
生
：
意
云
⑴
本
質
與
見
分
定
別
種
生
•，⑵

(
本
)
質
與
相
分
亦
定
別
種
(
《樞
要
》
卷
上
說
 

本
質
與
相
分
或
同
種
者
，
乃
約
由
本
質
種
與
見
分
種
合
生

I

帶
質
境
(的
)
相
分
而
言
。
然
帶
質
境
，

I

、
由
本
質
之
增
上
力
起
，
二
、能
熏
成
(本
)
質
種
，
就
此
二
義
，
方
便
說
為
由
(本
)
質

(的
) 

種

(子
)
所
生
，
實
非
以
本
質
種
為
親
因
緣
也
。
又
若
本
質
、
相
分
同
種
，
則
有
「

I

切
有
為
實
相
分
 

同

I

種
生
」
、
「十
八
界
雜
亂
」
等
失
-疑
非
作
者
本
意

)
•，⑶
唯
相
、見
分
隨
其
所
應
，種
或
同
(或
) 

異

。
如
緣
龜
毛
及
不
相
應
等
假
法
，
相
與
見
同
種
生
，
以
是
假
法
故
，
不
能
別
熏
成
相
分
種
，
但
隨
見



分
勢
力
帶
同
熏
成
見
分
種
子
。
如
緣
色
等
有
為
實
法
，相
分
與
見
分
即
別
種
生
，
以
十
八
界
定
異
因
故
， 

不
相
雜
亂
。
以
為
護
法
正
義
。

古
代
印
土
諸
師
對
於
相
、
見
種
子
同
、
別
之
說
，
大
略
如
上
。
其
在
中
國
，
則

(玄
)
奘

(法
)
師
西
 

行
返
國
，
將

I

切
舊
說
悉
予
重
詳
：
爰
依
護
法
義
，
分
相
分
為
三
類
，
是
為
三
境
。
自
三
境
之
說
出
， 

而
相
、
見
種
子
同
異
之
理
遂
瞭
如
指
掌
矣
。
言

三

境

者

I

、
性
境
，
二
、
獨
影
境
，
三
、帶
質
境
。 

奘
師
有
頌
云
：
「性
境
不
隨
心
，
獨
影
唯
從
見
，帶
質
通
情
、
本

，
性

、
種
等
隨
應
。
」

㈠

言

「性
境
不
隨
心
」
者
：
「性
」
是
實
義
、
體
義
。
此
境
有
真
實
體
、
用
，
能
緣
見
分
現
量
實
證
彼
之
 

自
體
，
故
名
「性
境
」
。
如
：

I

、
前
五
識
相
分
。
二
、
五
同
緣
意
識
相
分
，
三
、定
中
意
識
相
分
， 

四
、第
八
識
相
分
是
。
「心
」
指
見
分
。
此
類
相
分
(性
境
)
有
三
「不
隨
」
•• 一
、
性
不
隨
，
謂
不
 

隨
見
分
同
善
、染
性
•，二
、
種
不
隨
，
謂
不
隨
見
分
同

I

種
子
(所
)
生

(按
：
此
即
「相

、
見
別
 

種
」
)_，三
、界
繫
不
隨
，
謂
不
隨
見
分
同

I

界
繫
(所
縛
)
。
故
曰
「不
隨
心
」
。

㈡

「獨
影
唯
從
見
」
者
■■獨
影
之
境
無
實
體
、
用

(非
異
見
分
別
有
體
性
、
作
用

)
•，
(彼
)
有
三
「從
 

見
」
■•謂

I

、
從
見
同
善
、染
性
，
二
、
從
見
分
同

I
種
子
(按
••此
即
「相
見
同
種
」
)
，
三
、從
見
 

分
同

I

界
繫
(所
縛
，
如
見
分
是
「欲
界
繫
」
，
則
相
分
亦
然
)
；
故
曰
「唯
從
見
」
。
然
獨
影
境
有
其



二
類
：

I

者

、
有
質
而
不
可
仗
，
是
為
「有
質
獨
影
」
，
如

「獨
散
意
識
」

㈠

緣
無
為
(真
如
實
)
法
 

時

，
無
為
體
雖
非
無
(本
質
)
，
以
不
起
用
，
故
不
可
仗
；

㈡

(獨
散
意
識
)
緣
他
界
法
及
他
心
時
， 

他
界
、
他
心
雖
有
(各
自
本
質
)
，
以
在
(能
緣
者
之
)
自

(心
則
)
不

(能
)
現
行
，
故

(其
本
質
 

亦
)
不
可
(依
)
仗
•，

㈢

(獨
散
意
識
)
緣
第
八
(識
相
應
的
受
、想
等
)
心
所
(所
得
)
之
相
分
時
， 

以
此
相
分
是
獨
影
境
(因
為
第
八
識
心
所
的
本
質
，
於
獨
散
意
識
之
上
)
無
實
體
、
用

(可
得
)
，
故
 

不
可
仗
。
二
者
、無
質
可
仗
，
是
為
「無
質
獨
影
」
，
如
散
心
意
識

㈠

緣
龜
毛
、
空
華
、
無

(無
相
) 

等
無
體
法
時
，

㈡
緣
不
相
應
行
法
(分
位
假
法
，
如

「得
」
等
)
時
之
相
分
是
。

㈢

「帶
質
通
情
本
」
者
：
帶
質
之
境
有
實
本
質
(有
增
上
力
，
能
起
『依
他
相
分
』

)
•，能
緣
見
分
現
行
 

之
時
，
帶

『依
他
相
分
』
同
時
而
起
。
此
本
質
及
『依
他
相
分
』
由
各
自
種
子
所
生
，
皆
是
依
他
起
性
 

(所
攝
)
。
然
見
分
緣
此
相
分
之
時
，
不
如
實
得
彼
『依
他
相
分
境
』
)
之
自
相
，
卻
自
己
變
現
異
相
 

的
影
像
(遍
計
所
執
相
分
)
而
緣
之
；
此
遍
計
所
執
影
像
與
見
分
同

I

種
生
，
離
見
分
即
成
無
體
。
故
 

帶
質
境
有
二
重
相
分
也
。
(按
••於
此
見
分
與
本
質
及
依
他
相
分
為
別
種
；
見
分
與
影
像
相
分
為
同
 

種
)
。
如
第
七
(識
)
見
分
緣
第
八
(識
)
見
分
時
，
除

(挾
)
帶

「似
第
八
(識
)
見
分
」
之

(依
 

他
)
相
分
(而
生
起
)
外

，復
變
(帶
)
「
(似
)
我
」
相

(之
影
像
相
分
)
而

(攀
)
緣
之
；
此
二



重
相
(分
)
是
帶
質
境
也
。
(所
謂
「通
情
本
」
之
)
「情
」
者

，
(是
指
)
能
緣
見
分
；
「本
」
者
本
 

質

(義
)
。
帶
質
境
(的
)
性

、
種

、
繫
三
(者
)
皆
通
(於
)
情

、本

。
⑴

「性
通
情
、本
」
者
： 

如
第
七
(識
)
見
分
緣
第
八
(識
)
見
分
之
時
，
其
所
變
之
二
重
相
分
，
論
其
性
者
，
遍
計
所
起
(之
 

影
像
相
分
)
者
隨
第
七
(識
)
見
分
是
「有
覆
無
記
」
，
以

「我
」
是
假
法
，
非
離
第
七
(識
)
見
分
 

有
別
體
故
；
其
依
他
相
分
，
則
隨
其
本
質
(即
第
八
識
見
分
)
說
為
「無
覆
無
記
」
，
似

(第
八
識
見
 

分
)
說
為
「無
覆
無
記
」
，
似
本
質
故
•，又
以
所
熏
成
第
八
(識
)
見

(分
)
種
是
無
覆
無
記
性
故
。 

⑵

「種
通
情
、
本
」
者
：
謂
第
七
(識
)
見
分
種
現
行
時
，
仗
第
八
(識
)
見
分
為
本
質
而
起
「依
他
 

相
分
」
，
復
自
變
我
相
而
緣
之
，
其

「遍
計
所
起
相
分
」
雖
由
見
分
勢
力
變
起
，
與
見
分
同

I

種
生
， 

然
其
「依
他
相
分
」
則
必
由
本
質
之
增
上
力
而
後
起
。故
此
(帶
質
)
境

(的
二
種
相
分
)
是
由
見
分
、 

本
質
二
實
法
兩
頭
鑠
起
之
物
。
此

「
(帶
質
)
境
」
必
待
見
分
種
及
本
質
種
同
起
現
行
方
能
出
現

，

I 

頭
是
見
分
種
所
生
(按
■■此
指
影
像
相
分
)
，

I

頭
卻
由
本
質
種
間
接
生
起
(按
■■此
指
依
他
相
分
)
， 

是
為
「種
通
情
、本
」
；
非
謂
(本
)
質
種
與
見
(分
)
種
合
生

I

「雜
物
」
也

。
⑶

「界
通
情
、本
」 

者

，
謂
遍
計
「
(影
像
)
相
分
」
之
界
繫
與
見
分
同
，
以
同
體
者
應
同
界
故
•，其

「依
他
相
分
」
則
與
 

本
質
同

I

界
繫
，
似
於
彼
(本
質
)
故

。



「性
種
等
隨
應
」
者
：
謂
此
(性
境
、
獨
影
、帶
質
)
三
類
境
，
隨
其
所
應
或
性
'
種

、
界
三
皆
不
隨
 

心

，
如
性
境
；
或
三
皆
從
見
(分
)
，
如
獨
影
境
，或
三
皆
通
情
(見
分
及
)
本

(質
)
，
如
帶
質
境
， 

故
云
「隨
應
」
。
「等
」
者
，
(除
性
、
種
外
)
，
等

(取
)
界

、繫
及
異
熟
、非
異
熟
也
。
(參
考
 

《
(唯
識
)
樞
要
》
上
卷
、
《義
燈
》
卷
一
等
)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三
六
至

I

四
 

〇
。
三
境
可
以
圖
解
如
下
：

⑻
性

境

：

d>
0

个

©

§

獨

影

境：
{g

}

⑹
册
S

境

：
@

u

( i )
#
馨

⑤

 

「見
是
自
體
義
用
之
」
，
霍
韜
晦
先
生
疑
此
句
為
「見

(分
)
是
自
體
分
(即
自
證
分
)
之
義
用
」
的
誤
 

植

，
見

《法
相
學
會
集
刊
第

I

輯
》
中

〈相
見
同
種
別
種
辨

>

 I

文

。

⑥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云
：
「
『以
作
用
別
，性
各
不
同
』
者

.
以
見
(分
)
、自
證
分
即
有
緣
慮
之
作

用

，
若
相
(分
)
即
有
所
緣
之
作
用
，
故

(名
)
『
(以
作
用
別
)
性
各
別
(不
同
)
。
」

(見

《卍
續
 
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■頁
二
五
九
)
又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見
分
、
自
證
分
有
緣
慮
之
作
用
，
相
分
有

(被
)
所
緣
之
作
用
，
名

『作
用
別
』
。
見
分
、
自
證
分
於
十
八
界
中
屬
六
識
界
-
相
分
屬
六
境
界
，
界



性
各
異
，
名

『性
各
不
同
』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四
〇
至

I

四

I

注

⑭

。

⑦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非
有
似
有
』
者

，
(
『非
有
』
是
指
相
分
、
見
分
是
(緣
生
的
)
依
他
起
 

性
)
，
不
同
(於
)
真
如
是
實
有
也
；
『似
有
』
(者
)
似
遍
計
所
執
(相
、見
二
分
)
故
云
『似

(有
)
』 
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•頁
三
二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「
『非
有
似
有
』
者
：
不
同
於
真
如
實
有
，
名
為
『非

(實
)
有
』
；
從
緣
生
 

故

，
非
體
全
無
，
名
為
『似
有
』

(見

《演
祕
》
)
。
『實
非
二
分
』
者
：
實
非
如
遍
計
所
執
之
實
有
的
 

(見

、
相
)
二
分
也
(參
考
《義
演
》
)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
I

四

I

注

⑮

。

⑧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《疏
》

『如
大
造
色
』
者

，
如

(四
大
的
)
『能

(造
色
)
』

(與
諸
法
之
)

『所
造
(色
)
』
(彼
此
)雖
各
別
種
，然
由
『能
造
(色
)
』
(為
增
上
緣
)
，
『所
造
(色
)
』方
 

(能
生
)起
，
(所
以
彼
四
大
)得
能
造
(之
)名
；
(同

I

理
趣
)
，
要
由
其
心
(識
為
增
上
)
，境
方
 

生
故
，
故
言
『唯
識
』
。
(按
：
亦
應
以
此
為
喻
，
以
相
、
見
二
分
雖
不
同
種
，
然
要
與
見
分
同
種
的
自
 

證
分
生
時
為
增
上
緣
，
擊
彼
相
分
種
子
，
相
分
方
始
得
生
，
故
可
言
相
分
是
識
體
所
變
。
)
問
：
心
所
亦
 

由
心
王
方
起
，
(則
心
所
亦
)
應
名
識
(體
所
)
變
。答

•
•
(

不
然
，
因
為
)
見
、相
二
(分
)
由
識
(體
) 

而
生
，
復
是
識
上
能
、
所
緣
用
(按
••見
分
是
識
用
，
相
分
是
識
用
的
親
所
取
境
)
，
故
設
(相

、
見
)



別
種
者
，
(相
分
、
見
分
)
是
同

(I

 )
種
類
，復

(同
是
)
識

(心
上
的
作
)
用
，
(即
見
分
是
識
上
的
 

能
緣
作
用
，
相
分
是
識
上
能
緣
作
用
的
)
親
所
(緣
取
境
者
，
故
雖
是
別
種
而
仍
可
說
相
、
見
二
分
是
識
 

所
變
；
但
)
心
所
則
不
然
，
(以
心
所
非
識
所
變
的
作
用
故
)
，
又

(心
所
)
自

(身
亦
能
)
別
起
見
、
相
 

二
分
故
，
何
得
(與
能
造
、
所
造
色
)
相
例
？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二
〇

(中
)
。

⑨

《解
深
密
經

•
 I

切
法
相
品
》
云
：
「謂
諸
法
相
略
有
三
種
，
可
等
為
三
？

I

者

、遍
計
所
執
相
(按
： 

「相
」
是

「自
性
」
義
)
，
二
者
、
依
他
起
相
，
三
者
、
圓
成
實
相
。
云
何
諸
法
遍
計
相
？
謂

I

切
法
名
 

假
安
立
自
性
差
別
，
乃
至
為
令
隨
起
言
說
。
云
何
諸
法
依
他
起
相
？
謂

I

切
法
緣
生
自
性
，
則
此
有
故
彼
 

有

，
此
生
故
彼
生
，
謂
無
明
緣
行
，
乃
至
招
集
純
大
苦
蘊
。
云
何
諸
法
圓
成
實
相
？
謂

I

切
法
平
等
真
如
 

…
…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十
六
■頁
六
九
三
(上
)
。



寅
二
、
依
所
變
假
立
我
法

【
論

文

】

依
斯
二
分
施
設
我
法
，
彼
二
離
此
無
所
依
故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依

止

依

他

相

、
見

二

分

，
施

設

遍

計

所

執

我

、
法

二

實

分

也

，
依

起

執

故

。 

若

離

於

此

依

他

二

分

，
彼

無

所

依

，
故

說

依

他

為

執

依

止

，
染
分
依
故
①

。 

此

世

間

我

、
法

。
聖

教

我

、
法
義
依
於
體
亦
復
如
是
。
此

顯

我

、
法
假
說
所

 

由

。
上

來

總

是

護

法

解

訖

。

安

慧

解

云

：

「
變

」
謂

識

體

轉

似

二

分

，
二

分
體
無
，
遍

計

所

執

。
除
佛
以

 

外

，
菩

薩

已

還

，
諸

識

自

體

即

自

證

分

，
由

不

證

實

，
有

法

執

故

，
似
二
分

 

起

，
即

計
所
執
似
依
他
有
。
二

分

體

無

，
如

自

證

分

相

貌

亦

有

，
以
無
似
有

 

②

。
即

三

性

心

皆

有

法

執

，
八

識

自

體

皆

似

二

分

。
如

依

手

巾

變

似

於

兔

， 

幻

生

二

耳

■，
二

耳

體

無

，
依
手
巾
起
③

。
彼

引

世

親

所

造

《
緣
起
論
》
中
末

 

後
決

擇

說

無

明

支

許

通

三

性

，
故
除
如
來
皆
有
二
分
是
計
所
執
④

。
問

•

.
此
 

二

體

無

，
識
體
如
何
轉
似
二
分
？
•答

：

「
相
見
俱
依
自
證
起
故
」

；
由
識
自



體

虛

妄

習

故

，
不

如

實

故

，
或
有
執
故
⑤

，
無

明

俱

故

，
轉

似

二

分

。
二
分
 

即

是

相

及

見

分

，
依

識

體

起

。
由

體

妄

故

，
變

似

二

分

.，
二
分
說
依
自
證
而

 

起

。
若

無

識

體

，
二
分
亦
無
•，故

二

分

起

，
由

識

體

有

。
既
有
自
體
及
此
二

 

分

，
依

何

分

上

假

說

我

、
法

？
答

：

「
依
斯
二
分
施
設
我
法
」

.，依

此

相

、 

見

計

所

執

上

，
世

間

、
聖

教
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。
此

相

、
見

之

中

皆

說

為

我

、 

法

，

「
彼

」
我

、
法

「
二
離
此
」
相

、
見

「
無

所

依

故

」

，
故

依

所

執

相

、 

見

二

分

施

設

我

、
法

。
世
尊
能
知
識
自
證
分
及
真
如
等
法
性
離
言
，
非

我

， 

非

法

；
為

除

愚

夫

所

執

實

我

、
法

，
於

彼

識

所

變

二

分

之

上

，
假

說

為

我

、 

法

，
方

便

誘

引

，
令

知

假

說

，
非

謂

實

有

。
問

：
前

護

法

解

，
後

安

慧

解

， 

何

故

我

、
法

但

依

二

分

，
不

計

自

體

以

為

我

、
法

？
•答

：
若

護

法

說

，
據
實

 

亦

計

.，且
舉
所
變

二

分

為

依

，
非

無

依

於

自

體

計

也

。
略

有

三

義

，
所
以
不

 

說

：

一

、
二

執

遍

，
我

執

不

依

自

證

起

故

⑥

。
二

、
共

許

遍

，
今

、
古

、 

大

、
小
皆
不
許
有
自
證
分
故
⑦

。
三

、
義

已

說

•，若

計

自

體

，
即

能

取

攝

， 

見

分

中

收

；
但

言

二

分

攝

能

、
所

取

，
非

不

依

於

自

體

分

計

。
今
顯

自
證
離



見

體

無

，
故

但

說

二

，
見
分
中
攝
⑧
•
，顯

能

、
所
取
攝
法
盡
故
⑨

。
若
安
慧

 

解

，
凡
是
所
執
體
皆
是
無
；
若

執

自

體

，
即

執

能

取

，
不

異

見

分

；
故
更
不

 
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依

。
以

自

證

分

體

是

有

故

，
或

離

言

故

，
不

可

依

說

。

問

.
•護

法

云

相

、
見

識

所

變

，
相

、
見

名

唯

識

■，自

證

不

言

變

，
應
非
是
唯

 

識

。
解

：
若

立

三

分

，
種

所

變

故

，
名

為

唯

識

.，若

說

四

分

，
三

、
四
更
互

 

變

名

唯

識

.，
又

即

識

體

，
何
故
非
唯
⑩
？
.

問

：
何

故

二

師

所

說

，
三
分
義

各

有

異

，
今

合

為

文

？
答

：
譯
者
欲
以
文
同

 

義

別

，
文

約

義

繁

，
所
以
合
二
師
總
為
一
文
也
。

(
略

)
文

不

相

違

，
所
以

 

合

譯

•，義

有

乖

返

，
故

為

二

釋

。

問

••真

如

非

識

之

所

變

現

，
何

成

唯

識

？
.亦

依

真

如

執

為

實

法

，
寧
非
染
分

 

之
所
依
止

⑪
？
答

：
雖

非

識

變

，
識

實

性

故

，
亦

名

唯

識

。
真

如

離

言

，
與

 

能

計

識

非

一

非

異

，
非

如

色

等

可

依

起

執

，
故

非

執

依

，
此
中
不
說

⑫

。
又
 

《
解
深
密
經
》
說
亦
為
執
依

⑬

。
然
與
依

他

稍

不

相

似

••依
他
之
法
與
所
計

 

執
有
少
作

用

相

狀

可

同

，
隨

能

計

心

新

新

而

起

，
心
上
所
現
即
是
依
他
，
是



能
計
心
之
所
親
取
•，真

如

不

爾

，
故

此

不

說

。
遠

望

疏

言

，
亦

可

依

執

•，諸
 

末

學

者

依

起

執

故

。

《
解
深
密
》
說

亦

不

相

違

。
真

如

既

非

識

所

轉

變

，
應

 

非

唯

識

？
•不

以

變
故
名
為
唯
識
，
不

離

識

故

，
亦

名

唯

識

；
此
中
且
說
依
他

^

、
一
二
口

問

：
依

所

變

相

執

為

我

、
法

，
內

道

、
外

道

皆

可

了

知

.，依
所
變
見
執
法
可

 

爾

，
如
何
依
見
亦
執
我
耶

⑭
？
•答

：
如
外
僧
怯
執
思
為
我

⑮

，
犢
子
部
等
我

 

名
能
見

⑯

，
故

依

二

分

皆

執

我

、
法

。
前

敍

計

中

已

略

敍

說

。
安
慧
已
前
諸

 

古
德
等
皆
說
二
分
是
計
所
執
，
護

法

已

後

方

計

三

、
四

依

他

分

也

。
實
有
四

 

分

，
今

說

三

者

，
隱

而

不

說

■，以

對

他

故

，
義

准

知

故

，
順

陳

那

故

，
略
敍

 

宗

故

。
非

極

研

尋

，
故

且

不

說

，
第

二

卷

中

自

當

建

立

。

【解
讀
】
在

(丑
一
)
「護
法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(頌
文
『彼
依
識
所
變
』
中
的
『變
』
字
 

義
)
」
中
，
共
有
二
分
；
前
於
(寅
一
)
已

r

解
識
體
能
變
(相

、
見
)
二
分
」
，
名
之

爲
 

r

識
所
變
」
；
今
則

爲
(寅
二
)
「依

(識
)
所
變
(的
相
分
、
見
分
)
假
立
我
(種
種
相



及
)法
(種
種
相
)
」
。是
以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
r

依
斯
〔識
所
變
的
相
、
見
〕
二
分
 

〔世
間
計
執
我
種
種
相
及
法
種
種
相
，
而
聖
者
的
聖

敎
則
〕
施
設
我
〔種
種
相
〕
、
法

〔種
 

種
相
；
所
以
〕
彼

〔我

、
法
〕
二
〔類
種
種
相
〕
離
此
〔識
所
變
的
相
分
、
見
分
即
〕
無
所
 

依
，
故

〔名
唯
識
〕
。
」
。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分
別
以
三
段
疏
釋
其
義
：

㈠

依
護
法
解
釋
句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依
護
法
義
疏
解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依
斯
 

二
分
施
設
我
、
法
，
彼
二
離
此
無
所
依
故
」
的
涵
義
云
：

r

〔論
文
的
意
義
是
〕
：
依
止
依
 

他

〔起
性
的
〕
相

、
見
二
分
.，
〔聖
者
、
聖

敎
〕
施
設
〔假
我
、假
法
種
種
相
，
而
世
間
無
 

聞
凡
夫
則
〕遍
計
所
執
〔實
〕我
、
〔實
〕法
〔彼
〕
二
實
〔有
體
〕分
也
，
〔因

爲
〕依
 

〔彼
識
所
變
的
相
、
見
二
分
而
〕
起

〔我

、
法
二
〕
執
故
。
若
離
於
此
〔識
所
變
的
相
、 

見
〕
依
他
二
分
，
彼

〔假
我
、
假
法
及
所
執
的
實
我
、
實
法
皆
〕
無
所
依
〔
止
〕
•，故
說
 

〔以
〕依
他
〔起
性
的
相
分
、見
分
〕

爲

〔世
間
所
〕執
〔實
我
、實
法
所
〕依
止
，
〔名
 

之
爲
〕
『染
分
依
』
故
.，此

〔是
〕
世
間
我
、
法

〔的
來
由
。
至
於
〕
聖

敎
我
、
法
義
依
於
 

體
亦
復
如
是
，
〔即
若
以
彼
相
、
見
二
分

爲
聖
敎
所
施
設
的
假
我
、假
法

爲
依
止
者
，
則
名
 

之
爲
『淨
分
依
』
〕
。
此
顯
我
、
法
假
說
〔之
〕
所
由
。
上
來
〔所
釋
〕
是
護
法
解
，
〔今



已
解
〕訖
。」

a

依
安
慧
釋
重
解
變
義
：
下
文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依
安
慧
所
釋
，
重
解

r

識
變
」
的
含
 

義
•，此
中
復
分
成
三
節
：

甲

、
重
解
變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言
：

r

安
慧
解
云
：
『變
』
謂
識
體
轉
似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 

分
。
〔相
、見
〕
二
分
〔其
〕體
〔是
〕無
，
〔故
屬
〕
遍
計
所
執
〔而
有
〕
。除
佛
以
 

外
，
菩
薩
已
還
，
〔以
至
於
凡
夫
，
其
〕
諸
識
自
體
，
即

〔是
其
〕
自
證
分
，
〔體
是
依
他
 

起
性
，但
〕由
〔於
〕
不
〔能
契
〕證
〔眞
〕實
，有
法
執
故
，
〔如
是
便
依
識
體
的
自
證
 

分
，而
〕似
〔有
相
、見
〕
二
分
〔轉
〕起
；
〔其
體
〕
即
〔是
遍
〕計
所
執
，
〔而
由
妄
 

情
，覺
〕似
依
他
〔起
的
〕有
〔體
法
而
存
在
。彼
相
、見
〕
二
分
〔其
〕體
〔實
〕無
， 

〔只
似
〕如
〔識
體
的
〕自
證
分
〔的
作
用
、行
〕相
〔樣
〕
貌
亦
有
•，以
〔其
體
〕無
 

〔而
現
〕
似
〔是
〕有
〔故
。此
〕
即
〔因

爲
凡
夫
等
的
善
、惡
、無
記
的
〕
三
性
心
 

〔識
〕
皆
有
法
執
，
〔所
以
各
所
具
的
〕
八
〔個
心
〕
識
自
體
〔現
行
時
，
其
自
證
分
〕
皆
 

〔得
現
〕
似
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〔而
轉
起
〕
。
如
依
手
巾
變
似
於
兔
〔頭
〕
，
幻
生
二
耳
；
 

二
耳
體
無
，
依
手
巾
起
(按

.•此
間
以
手
巾
喩
識
體
的
自
證
分
種
子
，
兔
頭
喩
自
證
分
，
二



耳
喩
相
、
見
二
分
)
。
彼

〔安
慧
論
師
更
〕
引
世
親
所
造
《緣
起
論
》
中

〔的
〕
末
後
〔部
 

分
〕
決
擇
說
〔十
二
因
緣
中
〕
『無
明
支
』
〔亦
〕
許
通
〔善
、惡
、無
記
等
〕
三
性
， 

〔可
知
三
性
心
識
諸
法
皆
有
無
明
法
執
，
其
依
他
心
識
現
行
時
，
都
有
遍
計
的
活
動
生
 

起
〕
，
故
除
如
來
〔之
外
，
其
餘
一
切
有
情
的
諸
識
自
證
分
起
時
〕
，
皆
有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 

分
是
〔遍
〕計
所
執
〔生
起
〕
。」

對

r

識
轉
變
」
的
涵
義
，
安
慧
與
護
法
都
相
應
於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相

、
見

倶
依
 

自
證
起
」
的

「識
體
轉
似
二
分
」
來
發
揮
的
。
安
慧
與
護
法
共
同
認
許
識
體
的

r

自
證
分
」 

(亦
名

r

自
體
分
」
)
是
緣
起
有
體
有
用
的

r

依
他
起
」
法
。
但
對
所
轉
起
的

r

相
分
」
及
 

r

見
分
」
，
則
彼
此
的
解
說
頗
有
分
歧
：
安
慧
認

爲

r

相

、
見
二
分
」
是

r

遍
計
所
執
」 

法
，
因

爲
除
如
來
外
，
所
有
有
情
的
心
識
活
動
都
有
「法
執
」
故
，
而

r

變
似
二
分
」
的
 

「似
」
，
是
指
「似
依
他
的
自
證
分
相
貌
」
而
存
在
義
。
然
而
護
法
則
認

爲
從
依
他
「自
證
 

分
」
所
轉
似
的

r

相
分
」
及

「見
分
」
仍
是

r

依
他
起
」
法

，
因

爲

「
見
分
」
與

「自
證
 

分
」
是
由
同
一
種
子
所
生
故
，
如
無
相
分
則
「他
心
智
」
不
能
成
立
故
，
所
以

r

見
分
」
與
 

r

相
分
」
的
轉
起
，
絕
對
不
是
無
體
無
用
的
存
在
，
非
是
遍
計
所
執
然
後
有
的
存
在
，
所
以



是
依
他
起
性
所
攝
.，而

r

變
似
二
分
」
的

r

似
」
字
，
是
指
彼
「見
分
」
似
是
遍
計
的

r

實
 

能
知
」
，

r

相
分
」
似
是
遍
計
的

r

實
所
知
」
。
因
而
依
識
所
變
的

r

相

、
見
二
分
」
便
得
 

計
執
及
施
設

r

我
種
種
相
」
及

「法
種
種
相
」
。

乙

、
問
答
如
何
變
似
二
分
：
爲
澄
淸
相
、
見
二
分
，
其
體
是
無
而
仍
能
變
起
之
由
，
窺
 

基

《述
記
》
設
第
一
番
的
問
答
言
：

r

〔或
有
〕
問
〔言
〕
..此
〔相
、見
〕
二
〔分
旣
 

是
〕體
無
，
〔則
〕
識
體
〔的
自
證
分
〕
如
何
〔可
以
〕轉
似
〔彼
相
、見
無
體
的
〕
二 

分
？
〔安
慧
可
以
如
此
〕答
〔言
：
《成
唯
識
論
》
解
說
〕
：
『相
、見
(二
分
)

倶
依
 

(止
於
)自
證
(分
而
生
)起
故
。』
〔其
意
是
說
〕
由
識
〔的
〕
自
體
虛
妄
〔分
別
的
 

熏
〕
習
〔所
得
〕故
，
〔其
行
相
〕
不
如
實
故
，
〔心
識
諸
分
〕或
〔各
〕有
〔所
〕執
故
 

(按
：
如
說
自
證
分
唯
有
能
執
，
相

、
見
二
分
是
所
執
，
八
識
體
#
^
常
與
)
無
明

倶
故
， 

〔所
以
從
諸
識
的
自
證
分
，
可
以
〕
轉
似
二
分
•，二
分
〔者
〕
，
即
是
相
〔分
〕
及
見
分
， 

〔
倶
〕依
識
體
〔的
自
證
分
而
得
生
〕起
。
〔故
知
〕由
〔諸
識
之
〕體
〔是
虛
〕妄
〔分
 

別
〕
故
，
〔所
以
能
夠
〕
變
似
〔遍
計
的
相
、
見
〕
二
分
，
說

〔彼
相
、
見
〕
二
分
依
自
證
 

〔分
〕而
〔得
生
〕起

⑰
。若
無
〔自
證
分
彼
〕識
體
，
〔則
彼
相
、見
〕
二
分
亦
〔當
〕



無
〔有
〕
.，故
〔知
彼
相
、見
〕
二
分
〔的
生
〕起
，
〔必
是
〕
由
識
體
〔自
證
分
而
〕 

有
。
」丙

、
問
答
何
分
假
說
我
法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設
問
答
云
：
「
〔外
人
或
有
再
問
〕
： 

〔諸
識
〕
旣
有
自
體
〔的
自
證
分
〕
及
此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，
〔如
是
於
此
三
分
之
中
〕
依
 

何
分
上
假
說
〔有
〕
我

〔有
〕
法
？
答
：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淸
楚
說
言
〕
.，
『依
斯
〔相

、 

見
〕
二
分
施
設
我
、法
。』
〔其
意
即
謂
〕依
此
相
〔分
及
〕
見
〔分
彼
遍
〕
計
所
執
 

〔法
〕
上
，世
間
、聖

敎
〔分
別
〕
說

爲
我
、法
。
〔依
〕此
相
〔分
〕
、見
〔分
〕之
中
 

皆
〔被
〕說

爲
我
、法
；
『彼
』我
〔種
種
相
及
〕法
〔種
種
相
〕
『二
(類
相
，若
)離
 

此
』
相
〔分
〕
、見
〔分
，則
〕
『無
所
依
(止
)故
』
，故
依
〔遍
計
〕
所
執
〔的
〕 

相
、見
二
分
，
〔世
間
、聖

敎
〕施
設
〔

爲
〕我
〔

爲
〕法
。世
尊
〔則
〕能
知
〔諸
〕識
 

自
證
分
及
眞
如
〔實
性
〕等
法
，
〔其
體
〕性
〔是
〕離
言
〔者
〕
，非
〔有
實
〕我
，非
 

〔有
實
〕法
〔的
存
在
，但
是
〕

爲

〔要
滅
〕除
愚
夫
所
執
實
我
、
〔實
〕法
〔的
計
執
， 

所
以
唯
〕
於
識
〔體
〕
所
變
〔相

、
見
〕
二
分
之
上
，
假
說

爲
我
、
〔
爲
〕
法
，
方
便
誘
引
 

〔有
情
〕
，
令
知
〔彼
我
、彼
法
的
種
種
相
都
是
〕
假
說
〔施
設
而
有
〕
，
非
謂
實
有
〔的



存
在
〕
。」

(E)
問
答
相
違
：
世
間
所
執
我
、
法
的
種
種
相
，
聖

敎
所
施
設
的
種
種
相
，
安
慧
說
是
依
 

止
識
體
所
變
的
遍
計
所
執
的
相
、
見
二
分
而
有
，
護
法
則
說
是
依
識
體
所
變
的
依
他
起
的
 

相

、
見
二
分
而
成
，
外
人
或
有
仍
不
能
取
信
而
有
疑
者
，
於
是
繼
續
有
六
番
的
問
答
••

甲

、
釋
自
證
為
依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述
初
番
疑
問
云
：

r

〔外
〕問
：
〔不
論
依
〕 

前
護
法
〔所
〕解
，
〔抑
或
依
〕後
安
慧
〔所
〕解
，何
故
我
、法
但
依
〔相
、見
〕
二
分
 

〔而
起
，而
並
〕
不
〔是
〕計
〔執
諸
識
的
〕自
體
〔即
自
證
分
〕以

爲
我
、法
？
答
〔言
 

:
此
有
甲
、
乙
二
說
〕
：
若

〔依
甲
〕
、
護
法
〔所
〕
說
，
據
實
亦
〔可
言
依
自
證
分
〕
計
 

〔執
我
、
法
，
今
姑
〕
且
舉
〔識
體
自
證
分
〕
所
變
〔的
相
、
見
〕
二
分

爲
依
，
非

〔謂
〕 

無
依
於
〔識
之
〕自
體
〔即
自
證
分
以
〕計
〔執
我
、法
〕也
。
〔此
間
〕略
有
三
義
，所
 

以
不
說
〔依
自
證
分
〕
：
一
〔者

、我

、
法
〕
二
執
遍
〔依
於
相
、
見
二
分
。
但
自
證
分
唯
 

自
證
知
自
識
的
緣
慮
作
用
，
雖
有
軌
持
之
義
，
然
不
取
外
境
，
主
宰
義
隱
•，依
前
說
『法
謂
 

軌
持
』
，
故
法
執
可
依
自
證
分
，
而
〕
我
執
不
依
自
證
〔分
〕
起
，
故

〔不
說
依
自
證
分
假
 

說
我
、
法
〕
。
二
〔者

、諸
師
〕
共
許
〔諸
識
〕
遍

〔有
相
分
及
見
相
，
雖
然
名
稱
容
有
不



同
，
如
相
分
或
稱

爲
行
相
，
見
分
或
稱

爲
行
解
；
然
〕
今

、
古

、
大

〔乘
〕
、
小

〔乘
諸
 

師
，
除
陳
那
、
護
法
、安
慧
等
外
〕
皆
不
許
有
自
證
分
，
故

〔不
說
依
自
證
分
以
施
設
我
、 

法
〕
。三
〔者
、其
〕
義
〔其
實
〕
已
說
；
〔即
〕
若
計
〔執
諸
識
〕
自
體
〔自
證
分

爲

 

我
、法
者
，則
自
證
分
〕
即
『能
取
』
〔所
〕攝
，
〔彼
於
〕見
分
〔之
〕中
〔所
同
〕收

〔攝
；因
此
〕但
言
〔相
、見
〕
二
分
〔便
已
收
〕攝
能
〔取
〕
、所
取
；
〔自
證
分
旣
是
 

能
取
，
又
與
見
分
同
收
，
所
以
言
依
相
、
見
二
分
以
施
設
我
、
法
者
，
亦
已
攝
自
證
分
，
實
 

在
並
〕非
不
依
於
〔識
〕自
體
〔自
證
〕分
〔而
〕計
〔執
我
、法
種
種
相
〕
。今
顯
〔識
 

體
〕自
證
〔分
〕離
見
〔分
其
〕體
無
〔有
〕
，故
但
說
〔相
、見
〕
二
〔分
，即
知
其
自
 

證
分
已
於
〕
見
分
中
攝
，
〔於
此
〕
顯
〔示
〕能
〔取
〕
、所
取
攝
〔持
諸
〕
法
盡
故
。

〔乙
〕
、若
〔依
〕安
慧
解
〔釋
，則
〕
凡
是
〔有
〕所
執
〔者
，其
〕體
皆
是
無
〔實
自
 

性
〕
；若
執
〔依
諸
識
〕
自
體
〔即
自
證
分

爲
我
、法
者
〕
，即
〔是
計
〕
執
能
取
〔

爲
 

我

、
法
，
這
便
〕
不
異
見
分
〔

爲
我
、
法
〕
；
〔識
之
自
證
分
旣
是
有
體
有
用
之
法
〕
，
故
 

更
不
說

爲
我
、
法

〔的
所
〕
依
。
以

〔諸
識
的
〕
自
證
分
體
〔旣
〕
是
有
〔體
有
用
之
法
〕 

故
，或
〔是
〕離
言
故
，
〔因
此
〕
不
可
依
〔諸
識
的
自
證
分
假
〕
說
〔施
設

爲
我
爲



法
〕
。」乙

、
釋
自
證
非
唯
識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申
次
番
釋
疑
云
：

r

〔或
有
再
〕
問
：
護
 

法
〔旣
〕
云
相
〔分
與
〕
見
〔分
是
〕識
所
〔轉
〕變
〔所
顯
現
，所
以
〕相
〔分
〕
、見
 

〔分
〕名
〔

爲
〕
唯
識
〔所
現
•，但
識
體
的
〕
自
證
〔分
〕
不
言
〔

爲
識
所
轉
〕變
〔而
 

得
，
彼
即
〕
應
非
是
唯
識
〔所
現
了
。
論
主
可
以
〕
解

〔答
說
〕
：
若

〔依
陳
那
識
體
建
〕 

立

〔自
證
分
、
相
分
、
見
分
彼
〕
三
分
〔說
而
言
，
則
識
體
自
證
分
是
由
阿
賴
耶
識
的
〕
種
 

〔子
功
能
〕所
變
〔現
〕故
，
〔因
此
亦
應
得
〕名

爲
唯
識
；若
〔依
護
法
〕說
〔立
〕
四
 

分

〔說
，
則
見
分
與
第
三
分
的
自
證
分
，
及
第
四
分
的
證
自
證
分
實
同
一
種
子
所
變
現
，
故
 

可
言
第
〕
二一、四
〔分
〕
更
互
變
〔現
，得
〕名
唯
識
〔所
現
〕
。又
〔自
證
分
〕
即
 

〔是
〕
識
體
，
〔識
體
所
變
的
相
、
見
二
分

尙
堪
稱
是
唯
識
，
識
體
自
身
〕
何
故
非
〔是
〕 

唯
〔識
〕
？
」

丙

、
釋
二
師
文
同
義
異
疑
：

《述
記
》
釋
第
三
番
疑
問
言
•• 

r

問
：
何
故
〔安
慧
、
護
 

法
〕
二
師
所
說
〔自
證
、
見
、相
〕
三
分
〔或
是
依
他
，
或
是
遍
計
，
彼
〕
義
各
有
異
，
今
 

〔竟
〕
合

〔而
〕

爲

文
〔言

『變
謂
識
體
轉
似
二
分
，
相
見

倶
依
自
證
起
故
.，依
斯
二
分
，



施
設
我
、
法
，
彼
二
離
此
無
所
依
故
』
〕
？
答
：
譯
者
欲
以
〔自
證
分
、
見
分
、相
分
之
〕 

文
〔相
〕
同
〔而
其
依
他
、遍
計
之
〕義
〔有
〕
別
，文
約
〔而
〕義
繁
，所
以
合
二
師
 

〔之
說
〕
總

〔合
而
〕

爲
一
文
也
。
(略
)
文
不
相
違
，
所
以
合
譯
•，義
有
乖
返
，
故

〔於
 

《述
記
》
分
〕

爲
二
釋
。」

丁

、
釋
真
如
非
唯
識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第
四
番
疑
問
云
•• 

r

問
：
眞
如
非
識
之
所
 

變
現
，
〔如
〕何
〔得
〕成
唯
識
〔之
義
〕
？
〔此其一

 •，凡
夫
〕
亦
依
眞
如
執

爲
實
法
， 

〔如
是
眞
如
〕寧
非
〔亦
作
〕染
分
之
所
依
止
？
〔此
其
二
〕
。答
〔第
一
問
：眞
如
〕雖
 

非
識
〔所
〕變
〔現
，但
彼
是
〕識
〔的
〕實
性
，
〔由
於
體
不
離
識
〕
，故
〔得
〕亦
名
 

唯
識
。
〔答
第
二
問
〕
：眞
如
離
言
，與
能
〔起
〕
計
〔執
的
諸
〕識
非
一
非
異
，非
如
 

色
、
〔心
〕等
〔法
與
識
或
異
或
同
而
〕可
〔作
所
〕依
〔而
〕起
〔計
〕執
，故
非
〔染
 

分
計
〕執
〔之
所
〕依
〔止
；所
以
〕此
中
不
說
〔眞
如
是
諸
妄
執
之
所
依
〕
。又
〔依
〕 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〔所
〕說
〔之
含
義
，眞
如
〕亦
〔可
說
〕

爲

〔計
〕執
〔之
所
〕依
.，然
 

〔眞
如
作
所
依
〕
與
依
他
〔作
所
依
〕稍
不
相
似
：依
他
之
法
〔譬
如
相
分
〕
與
所
計
執
 

〔的
我
、法
〕有
少
〔分
〕作
用
〔或
〕相
狀
可
同
，隨
能
計
〔執
的
〕心
〔識

刹
那
、剎



那
〕
新
新
而
起
，
心
上
所
現
即
是
依
他
〔起
性
所
攝
，
故
彼
相
分
〕
是
能
計
心
〔識
〕
之
所
 

親
取
〔然
後
執

爲
實
我
、實
法
〕
•，眞
如
不
爾
，
〔因

爲
眞
如
非
是
相
分
，
要
變
起
影
像
相
 

分
然
後
可
以
對
它
緣
慮
起
執
〕
，
故
此
不
〔可
〕
說

〔眞
如
是
生
起
我
執
、
法
執
的
『親
 

依
』
。然
而
若
〕遠
望
〔眞
如
作
〕
『疏
(依
)
』
言
，
〔則
〕亦
可
〔說
眞
如
是
所
〕依
 

〔以
起
〕
執
.，諸
末
學
者
〔以
眞
如
作
〕
『
(疏
)依
』
〔另
變
『親
依
』
的
影
像
相
分
 

而
〕起
執
〔實
我
、實
法
〕故
。
〔依
此
道
理
〕
，
《解
深
密
(經
)》
說
〔依
勝
義
諦
的
 

眞
如
而
起
種
種
分
別
以
間
接
起
執
，
於
理
〕
亦
不
相
違
。
」

戊

、
再
釋
真
如
非
唯
識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釋
外
人
對
眞
如
非
是
唯
識
之
疑
云
：
 

r

〔外
問
〕
：眞
如
旣
非
〔心
〕識
所
轉
變
〔而
現
起
〕
，應
非
唯
識
。
〔答
言
：我
們
〕 

不
〔必
〕以
〔法
由
諸
識
之
所
〕變
〔現
〕故
，
〔說
彼
〕名

爲
唯
識
；
〔我
們
亦
可
以
諸
 

法
皆
〕
不
離
識
，
故
亦
名
〔
一
切
法
皆
是
〕
唯
識
.，此
中
〔說
一
切
我
、
法
種
種
相
，
依
識
 

轉
變
相
、見
二
分
而
有
者
，姑
〕且
說
〔是
〕依
他
〔起
性
的
〕唯
識
〔義
；但
亦
不
違
不
 

離
識
義
的
唯
識
〕
。
」

己

、
釋
依
見
分
起
我
執
疑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述
第
六
番
的
疑
問
云
：

r

〔若
言
〕依



〔識
〕所
變
相
〔分
，世
間
計
〕執

爲
我
、
〔

爲
〕法
，
〔則
佛
家
〕內
道
〔與
諸
〕外
道
 

皆
可
了
知
；
〔又
若
〕依
〔諸
識
〕
所
變
見
〔分
計
〕執
〔

爲
〕
法
，
〔此
亦
〕
可
爾
， 

〔但
〕如
何
〔可
以
〕依
見
〔分
〕亦
〔計
〕執
〔

爲
〕我
耶
？
答
：如
外
〔道
數
論
〕僧
 

怯

(
s
a
l
n
k
h
y
a
)

執
〔見
分
的
〕
『思
』
〔受
作
用
〕

爲

我
，
〔小
乘
部
派
〕
犢
子
部
 

(
v
a
t
s
i
p
u
t
r
i
y
a
b)

等
〔把
〕
『我
』
〔界
定
〕名
〔

爲
〕
『能
見
』
(按
：
『能
見
』
亦
 

應
是
『見
分
』
所
攝
)
，故
〔知
〕依
〔相
、見
〕
二
分
皆
〔得
計
〕執
〔

爲
〕我
〔

爲
〕 

法
，
〔非
依
『見
分
』
只
可
計
執

爲
法
而
不
得

爲
我
〕
。
前
敍
計
中
，
已
略
敍
說
。
」

_
料
簡
通
難
.■有
關
心
識
的
內
部
結
構
，
世
親
《
三
十
頌
》
與

《
二
十
論
》
都
無
詳
 

論
，
至
十
大
論
師
出
，
則
可
有
四
種
不
同
的
說
法
，
所
謂
有

r

安

、
難

、
陳

、
護
，
一
、 

二
二
二
、
四
」
之
說
。
意
即
安
慧
(

S
t
h
i
r
a
m
a
t
i

)
主
張
「自
證
分
」
一
分

爲
識
體
，
依
他
起
 

性
攝
。
難
陀

(
N
a
n
d
a
)

主
張
「相

、
見
二
分
說
」
，
陳
那

(
D
i
g
s
g
a
)

主
張
「自
證
、 

相
、見
三
分
說
」
，護
法
(

D
h
a
r
m
a
p
S
l
a

)
則
主
張
「自
證
、
證
自
證
、
相

、
見
四
分
 

說
」
。
旣
有
四
派
不
同
主
張
，
何
故
於
此
獨
舉
「
三
分
說
」
而

爲
論
？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料
簡
 

通
難
云
：
「
〔在
〕安
慧
已
前
，諸
古
德
等
皆
說
〔識
轉
變

爲
相
、見
〕
二
分
，
〔彼
等



皆
〕
是
〔遍
〕
計
所
執
〔自
性
所
攝
；自
〕
護
法
已
後
，方
計
〔有
〕
三
〔分
或
〕
四
 

〔分
〕依
他
〔起
性
的
諸
〕分
〔之
說
〕也
。
〔如
是
依
護
法
，應
該
主
張
〕實
有
〔依
他
 

起
的
〕
四
分
〔存
在
〕
；今
〔卻
只
〕
說
〔自
證
分
、見
分
、相
分
彼
〕
三
者
，
〔對
於
 

『證
自
證
分
』
彼
第
四
分
則
〕隱
而
不
說
。
〔今
獨
舉
三
分
說
，其
目
的
在
〕
以
〔三
分
 

說
〕對
〔付
〕他
〔人
的
質
難
而
辨
說
〕故
，
〔其
餘
第
四
分
證
自
證
分
諸
〕義
〔可
以
〕 

准
知
故
，
〔隨
〕順
陳
那
〔論
師
的
主
張
〕故
，
〔此
間
只
是
〕略
敍
宗
〔義
而
已
〕故
。 

〔此
間
目
的
〕非
〔在
〕極
〔致
〕

硏

尋
〔諸
識
的
內
部
結
構
〕
，故
〔姑
〕且
不
說
〔第
 

四
證
自
證
分
的
行
解
活
動
作
用
。
心
識
內
部
結
構
的
不
同
學
說
，
於
本
論
〕
第
二
卷
中
自
當
 

〔詳

爲
〕建
立
。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云
：
「相
、
見
二
分
，
與
他
世
間
(所
執
實
)
我

'
(
實
)
法
作
所
依
(止
)
故

-
即
 

名

『染
分
依
(心
)
』
；
其
相
、
見

(
二
分
)

-

與
聖
教
(所
施
設
我
)
或
法
作
所
依
心
(依
止
)
，
應
名
 

『淨
分
依
心
』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〇

■頁
二
六
〇
。



②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
『似
依
他
有
，
二
分
體
無
』
者

，
此
相
、
見
分
似
依
他
(起
性
之
)
有
•，自
 

性
是
無
。
言

『如
自
證
分
相
貌
似
(亦
)
有
』
者

，
『如
』
即

『似
』
義

，
(相

、
見
二
分
)
似
自
證
(分
 

之
相
貌
而
)
有

(其
)
體

(性

，
彼
)
實
非
有
(其
體
性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■頁
七
七
五
。

③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
『如
依
手
巾
，
變
似
於
兔
』
者

。
問
：
兔
頭
即
喻
自
證
(分
，
幻
生
二
耳
， 

暗
示
相
分
及
見
分

)
，

如
何
此
云

『(

識
體
)
變
似
(見

、相

、我

、法

)』？

答

：

(識
體
)
自
證
(分
 

乃
)
從

(識
之
)
種

(子
所
)
變
生
，
故
得
言

『變
』

，
(彼
)
依
他
(非
是
實
體
，
而
是
)
虛
幻
，故
稱

『似
』
也
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■頁
七
七
六
。

④
 

智
周
《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『無
明
支
通
(善

、
惡

、
無
記
)
三
性
』
者
••夫

(與
)
無
明
俱
(如
末
那
識
與
 

我
癡
相
應
，
便
與
無
明
俱
)
，
必
有
其
執
。
三
性
心
(識
之
)
內
既
有
無
明
，
明
知
三
性
必
皆
有
執
，
(故
 

知

『自
證
分
、相
分
、
見
分
』
亦
應
與
無
明
相
應
，
亦
必
皆
有
執
■，即
以
自
證
為
『能
執
』
，
『相
分
』
、

『見
分
』
是
『所
執
』
；
『所
執
』
便
是
『遍
計
所
執
』
。
)
問
：
若
護
法
宗
，如
何
會
彼
？
答
：
未
見
護
 

法
會
彼
之
文
。取
護
法
宗
(可
作
釋
云
)
：
據
第
七
(末
那
)
識
相
應
(之
)
無
明
，
(可
)
遍
前
六
識

(按
••前
六
識
以
末
那
識
為
染
淨
依
故
)
，
故
通
三
性
。
(略
)
由
第
七
識
無
明
力
故
，
餘
六
識
等
方
起
 

無
明
，
能
發
於
業
。
(第
七
識
的
無
明
)
雖
非
是
(十
二
有
支
中
的
無
明
)
支
體
，
(但
可
作
)
為

『遠



緣
』
，
假
名
為
『
(無
明
)
支
』
，據
此
義
邊
，
名

『通
三
性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二
〇
 

(中

、
下
)
。

⑤
 

道
邑
《唯
識
義
蘊
》
云
：
「此
即
安
慧
(於
自
證
、
見

、
相
)
三
分
之
中
，
唯
自
證
分
是
能
執
也
。
(即
 

見
分
、
相
分
是
所
執
，
故
彼
二
成
遍
計
境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八
■頁
七
七
六
。

⑥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)
疏

(云
)
『
二
執
遍
』
等
者
：
(我

、法
)
二
執
俱
依
相
、
見
 

二
分
(而
起
，
故
)
名
之
為
『遍
』
。
問
■■何
故
自
證
(分
)
但
法
執
依
？
答
：
(就
)
實

(言
之
，
自
 

證
分
亦
可
)
為

(我

、
法
)
二
依
，
(但
彼
)
為
法
(執
所
)
依

(較
)
顯
，
有
執
持
故
，
偏
言
之
(彼
 

為
法
執
所
依
)
；
主
宰
義
隱
，
(由
)
隱

(之
故
，
作
)
我

(執
所
依
之
義
於
此
)
不
說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 
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八
二
〇

(下
)
。

⑦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今

、古

、
大

、小
皆
許
有
相
、
見
二
分
，
名
或
不
同
，
義
則
許
有
(如
稱
『相
 

分
』
為

『行
相
』
，
稱

『見
分
』
為

『行
解
』
等
；
至
於
『自
證
分
』
乃
陳
那
、
護
法

I

系
許
有
，
餘
師
 

不
立
，
故
非
共
許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 
•頁

I

四
五
注

⑫

。

⑧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故
但
說
二
』
者
•，但
說
二
分
，
於
見
分
中
，
即
攝
自
證
分
也
。
」
見

《卍
 
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三
。



⑨
 
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云
：
「
『顯
能
(取
)
、所
取
攝
法
盡
』
者
：
如
愚
意
者
，
即

(以
)
能
取
中
攝
得
見
 

分

、
自
證
分
，
見
分
、
自
證
分
皆
名
能
取
，
(故
)
名

『攝
法
盡
』
也

。
(所
取
中
攝
相
分
•，故
能
取
、 

所
取
攝
三
分
盡
，
縱
立
餘
分
亦
盡
攝
入
二
取
中
也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■頁
二
六
〇
。
夾
注
 

之
文
，
則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四
五
。

⑩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種
所
變
故
』
者
：
意
云
••自
證
分
雖
非
他
(法
)
所
變
，
但
由
(阿
賴
耶
 

識
)
種
子
轉
變
，
自
證
分
生
，
亦
得
名
唯
識
也
。
四
分
之
說
，
護
法
所
立
，
見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下
 

第
二
卷
。
(學
人
如
現
覺
難
明
了
，
可
暫
放
置
，
待
讀
至
下
文
便
悉
)
。
『又
即
識
體
，
何
故
非
(是
) 

唯

(識
)
』
者
：
意
云
••見
分
是
所
變
，尚
得
名
『唯
識
』
，
自
證
(分
)
即

(是
)
識
體
，
何
故
非
唯
 

識
？
(見

《義
演
》
)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
I

四
六
注

⑮

。

⑪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此
有
二
問
■■初
問
：
云
見
、
相
是
識
所
變
，
可
許
名
唯
識
，
真
如
非
識
變
， 

何
得
名
唯
識
？
第
二
問
云
：
依
於
識
體
執
我
、法

，
即
說
識
體
為
『染
依
』
，
(吾
人
)
亦
依
真
如
(而
) 

執
於
法
，
真
如
何
(以
)
非
是
『染
依
』
？■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頁
三
三
。

⑫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答
：
雖
非
(識
變
)
』
至

『亦
名
唯
識
』
者
，
此
答
第
一
問
，
兼
釋
外
難
 

(略
)
。
『真
如
離
言
』
至

『此
中
不
說
』
者
：
此
答
第
二
問
。
色
等
與
識
異
，
可
依
此
起
執
；
真
如
與



識
非

I

非
異
，
不
可
依
真
如
而
起
執
故
，
故
此
中
不
說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三
。

⑬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言

『
《解
深
密
經
》
說
亦
為
依
』
者
■•按

《解
深
密
經
》
無
明
文
直
說
依
真
 

如
起
執
。
然
此
經
〈勝
義
諦
相
品
第

I
>

說
異
生
(凡
夫
)
於
勝
義
諦
(即
真
如
)
起
種
種
分
別
(即
計
 

執
)
。
又

〈
I

切
法
相
品
第
四
〉
以
眩
翳
(眼
病
)
人
眼
中
所
有
眩
翳
病
患
，喻

(為
)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， 

以
眩
翳
人
所
妄
見
毛
輪
等
相
，
青

、
黃
等
色
，
喻
依
他
(起
)
自
性
-
以
淨
眼
(無
病
之
眼
)
人
所
見
無
 

(錯
)
亂
境
界
，
嘀
圓
成
實
自
性
(此
經
說
圓
成
實
即
包
真
如
及
無
漏
有
為

)
•，即
依
圓
成
實
(可
以
) 

間
接
起
執
。
(窺
基
)
疏
主
融
匯
此
二
品
文
義
，說
亦
依
真
如
起
執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•

 

頁

I

四
六
注

⑳

。

⑭
靈
泰
《唯
識
疏
抄
》
云
••「
(此
設
外
)
問
：
依
所
變
相
(分
)
執
為
我
、法

，
內
道
、外
道
皆
悉
了
知
；
 

依
所
變
見
(分
)
執
法
可
爾
。
(又
或
有
)
問
：
外
道
、
(小
乘
不
立
見
分
、相
分
)
，
如
何
知
依
所
變
相
 

(分
)
執
為
我
、法
？
又

(或
有
)
問
：
(外
道
、小
乘
)
如
何
依
所
變
見
(分
)
而
執
於
法
？
(今
可
) 

答
言
••外
道
(等
雖
)
不
立
相
分
，
但
計
(執
)
所
緣
為
我
、法
也
。
(雖
不
立
見
分
，
但
)
執
能
緣
為
 

法
可
知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八
十
•頁
二
六

I

。

⑮
(

日
)
湛
慧
《成
唯
識
論
述
記
集
成
編
》

(簡
稱
《唯
識
集
成
篇
》
)
云
：
「
(窺
基
)
《因
明
(入
正



理
論
)
疏
》
云
•

.
即
前
論
立
『神
我
諦
』
體
為
受
者
，
由
我
思
(受
)
用
五
塵
諸
境
，
『自
性
』
便
變
 

(為
)
『
二
十
三
諦
』
，故

(言
)
『我
是
思
』
。
(又
智
周
的
)
《
(唯
識
)
演
祕
》

(卷
)

I

本
云
： 

《廣
百
論
》

(卷
)
第
三
云
：
數
論
外
道
作
如
是
言
••思
即
是
我
，
其
性
常
住
。
彼
論
破
云
：
是
思
我
離
 

心
、
心
所
別
有
體
相
，
難
可
了
知
，
故
知
『思
我
』
非
即
心
(及
心
)
所

，是
離
蘊
攝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六
七
•頁
九
四
(上

、
中
)
。

⑯
(

日
)
湛
慧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云
：
「
『犢
子
部
』
等

(者
)
：
《
(唯
識
)
演
祕
》
云
：
『准
彼
(犢
子
 

部
)
宗
計
，
眼
等
諸
根
名
見
、
覺
等
，
我
能
領
知
-
覺
彼
根
等
見
覺
等
事
；
即
據
根
本
說
我
能
見
，
計
 

(能
)
思

(用
者
)
為
我
，
其
義
可
知
。
』

(又
)
《俱
舍
(論

)
•
破
我
品
》
廣
舉
犢
子
部
計
，
排
斥
 

其
我
(執
)
可
知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
(犢
子
)
部
計
(執
)
能
見
、能
覺
、能
知
者
是
眼
等
諸
根
(的
作
用
)
， 

而
非
是
『我
』
(的
作
用
).，然

『我
』
(則
)
能
證
彼
眼
等
諸
根
(的
)
見
、覺
'知
等
事
故
，即
據
(諸
) 

根
本
(有
的
作
用
)
，說

(能
證
之
)
我
為
能
見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四
七
注

㉔

。

⑰

《述
記
》
本
作
「
二
分
說
依
自
證
而
起
」
，
但
句
.語
欠
缺
通
順
，
故
依
日
本
「佛
教
大
系
完
成
會
」
所
編
 

纂
的
《佛
教
大
系
•成
唯
識
論
第

一

》

■頁
二
二
九
改
。



丑
二
、
難
陀
親
勝
文
義
皆
同
釋

【
論
文
】
或
復

内

識
轉
似
外
境
。

【
述

記

】
即

是

難

陀

、
親

勝

等

義

，
依

《
攝
論
》
說
唯
二
義
也
①
.，但

立

見

、
相
以
為

 

依

他

，
不

說

第

三

、
第

四

分

也

。
相

分

體

性

雖

依

他

有

，
由

見

變

為

，
故
名

 

唯

識

。
此

相

分

體

實

在

於

內

，
不

離

於

識

，
妄

情

執

為

似

外

境

現

，
實
在

内

 

也

。
即

以

依

他

似

計

所

執

，
依

此

似

外

相

分

之

上

，
世

間

、
聖

教

執

、
說

 

我

、
法

；
見

變

似

能

取

，
亦
相
分
攝
②

。
文

雖

有

二

，
義
即
有
三
③

。 

或

實

說

一

分

，
如

安

慧

•，或

二

分

，
親

勝

等

•，或

三

分

，
陳

那

等

.，或
四

 

分

，
護

法

等

。
此

中

護

法

但

說

三

分

，
以

證

自

證

分

別

義

建

立

，
義
相
猶

 

隱

，
所

以

不

說

。

製

作

此

論

，
知

見

不

同

：
或

有

一

師

假

敍

異

執

，
種

種

研

尋

，
方
於
最
後
申

 

了

義

說

•，於

假

施

設

中

咸

言

「
有

義

」

.，非

多

「
有

義

」
便

謂

多

師

；
即
護

 

法

等

多

為

此

釋

，
如

敍

本

有

種

子

是

也

，
以

護

月

與

同

時

，
故
敍
之
此
中
破



斥
④

。
或

復

諸

師

各

說

異

理

，
故

此

論

下

多

言

「
有

義

」

；
勿
皆
謂
一
師
假

 

設

研

究

，
致

多

有

義

•，然

多

釋

中

，
為
例
非
一
⑤
：
或

初

無

「
有

義

」

，
後
 

方

言

「
有

義

」

•，勝

者

在

初

。
或

於

初

、
後

皆

言

「
有

義

」

；
勝

者

多

後

。 

或

彼

初

、
後

皆

言

「
有

義

」

，
理

等

、
教

齊

，
任
情
取
捨
⑥

。
此

大

文

例

， 

非

獨

此

論

；
餘

新

翻

者

皆

准

此

知

。
謂

前

但

解

，
後

說

理

徵

，
此
即
一
師
所

 

假

設

也

。
或

前

理

廣

，
後

理

、
教

略

，
初

無

「
有

義

」

，
此

為

勝

也

。
或
前

 

理

略

，
後

理

、
教

廣

，
皆

言

「
有

義

」

，
而

後

勝

也

。
或

初

、
後

「
有

義

」 

理

、
教

皆

均

，
取

捨

難

知

，
無

偏

勝

也

，
今

此

亦

爾

，
無

偏

勝

故

。

(
略

)

【解
讀
】於
(子一
 )

r

諸
師
各
別
略
解
變
義
」
中

，
共
有
二
分
；
前
於
(
丑
一
)
已
作
 

r

護
法
安
慧
文
同
義
別
釋
(頌
文
『彼
依
識
所
變
』
中
的
『變
』
義
)
」
；
今
則

爲
(
丑
 

一一)
繼
作
「難
陀
、親
勝
文
義
皆
同
釋
(彼

『變
』
義
)
」
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或
復
 

〔有
難
陀
、親
勝
等
論
師
闡
釋
『
(識
轉
)變
』
之
義
，謂
〕內
識
〔見
分
〕轉
似
外
境
 

〔的
相
分
，名

爲

『
(識
轉
)變
』
〕
。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如
後
：



㈠
闡

釋

論

文
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「或
復
內
識
轉
似
外
境
」
的
句
義
 

云
：

r

〔此
『或
復
內
識
轉
似
外
境
』
句
〕
即
是
難
陀
、親
勝
等
〔論
師
釋
『
(識
轉
) 

變
』
的
含
〕義
，
〔亦
即
是
〕依
《攝
(大
乘
)論
》
說
〔識
轉
變
〕唯
〔是
心
識
變
現
見
 

分
、相
分
〕
二
義
也
.，〔此
間
〕但
立
見
、相
〔二
分
〕
以

爲
依
他
〔起
性
〕
，不
說
〔心
 

識
有
〕第
三
〔自
證
分
及
〕第
四
〔證
自
證
〕分
也
。
〔至
於
彼
〕相
分
體
性
，雖
〔是
〕 

依
他
〔起
性
而
〕有
，
〔但
卻
〕由
見
〔分
所
〕變

爲

〔似
外
境
現
〕
，故
名
唯
識
，
〔不
 

說
唯
境
〕
。
此
相
分
體
實
在
於
內
〔識
之
中
〕
，
不
離
於
識
，
〔只
不
過
由
〕
妄
情
執

爲
似
 

外
境
現
，
實
在
內
〔識
之
中
〕
也
。
即
以
依
他
〔的
相
分
〕
似

〔於
外
境
，
故
無
聞
凡
夫
〕 

計
所
執
〔取

爲
實
外
境
義
•，是
故
於
〕
依
此
似
外
〔境
的
〕
相
分
之
上
，
世
間
、
聖

敎

〔或
 

計
〕
執
〔

爲

我
“
爲

法
•，或
假
〕
說
〔

爲

〕
我
、
〔

爲

〕
法
。
〔至
於
識
所
變
的
〕
見
 

〔分
〕
變
似
能
取
，
〔可
是
，當
彼

爲
他
識
所
緣
或
由
自
識
後
念
所
緣
之
時
〕
亦
相
分
 

攝
。」

P
總

結

前

文

：
對
於
闡
釋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中
初
頌
第
三
句
「彼
依
識
所
變
」
之
 

r

 (識
轉
)
變
」
義
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於
上
文
已
經
作
出

淸
晰
的
交
待
，
所
以
窺
基
《述



記
》
於
此
得
作
總
結
言
：

r

〔釋
『
(識
所
)變
』
的
譯
〕
文
雖
〔然
〕有
二
〔段
，但
 

涵
〕義
即
有
三
〔重
〕
。」
所
言

r

 (譯
)
文
有
二
」
者
：
第
一
段
是
護
法
與
安
慧

r

文
同
 

義
別
」
的
釋
文
，
亦
即
所
謂

r

『變
』
謂
識
體
轉
似
二
分
，
相

、
見

倶
依
自
證
起
故
；
依
斯
 

二
分
施
設
我
、
法
，
彼
二
離
此
無
所
依
故
」
；
第
二
段
是
難
陀
與
親
勝

r

文
義
皆
同
」
的
釋
 

文
，
亦
即
本
節
所
謂

r

或
復
內
識
轉
似
外
境
」
那
一
段
文
字
。
所
言

r

義
有
三
(重
)
」 

者
：
第
一
是
護
法
以
識
心
的

r

自
證
分
」
轉
起

r

見
分
」
、

r

相
分
」
，
而
依

r

相

、
見
二
 

分
」
施
設
我
、
法
，
作

爲
對

r

識

(所
)
變
」
的
解
釋
.，而
識
心
的
「自
證
分
」
、

r

見
 

分
」
與

r

相
分
」
都
於
「
三
自
性
」
中
，
屬
於

r
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所
攝
。
第
二
是
安
慧
義
， 

識
體

r

自
證
分
」
轉
現

r

相

、
見
二
分
」
同
於
護
法
，
但
安
慧
主
張
識
體

r

自
證
分
」
才
是
 

r
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所
攝
，
而

r

相

、
見
二
分
」
則
是
「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所
收
。
第
三
是
難
 

陀
與
親
勝
所
同
立
義
，
他
們
不
立
識
心
的
第
三

r

自
證
分
」
及
第
四
「證
自
證
分
」
，
唯
立
 

識
心
的

r

見
分
」
與

r

相
分
」
。

r

相

、
見
二
分
」

倶

屬
「依
他
起
自
性
」
所
攝
，
但

r

相
 

分
」
是
由

r

見
分
」
之
所
變
現
，
由
於
「相
分
」
似
外
境
的
出
現
，
於
是
世
間
妄
情
計
執
彼
 

爲

「實
我
」
、
「實
法
」
；
聖
者
、
聖

敎
依
彼
施
設
假
立

爲
「假
我
」
、

r

假
法
」
。
如
是



名

爲

r

文
二
義
三
」
。

Q

建
立
差
別
：
如
是

r

識
所
變
」
義
，
可
有
多
說
，
於
是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乘
便
說
明
識
 

心
諸
分
的
建
立
差
別
云
：

r

〔如
是
內
識
轉
變
〕
，或
實
說
〔

爲
〕
一
分
，如
安
慧
〔的
建
 

立

『自
證
分
』
始
是
依
他
起
性
的
有
體
法
〕
•，或

〔說
〕
二
分
，
〔如
難
陀
〕
、
親
勝
等
 

〔的
建
立
見
分
、相
分
二
依
他
性
〕
•，或

〔說
〕
三
分
，
〔如
〕
陳
那
等
〔的
建
立
識
心
有
 

自
證
分
、
見
分
、相
分
〕
•，或

〔說
〕
四
分
，
〔如
〕
護
法
等
〔的
建
立
證
自
證
分
、自
證
 

分
、見
分
、相
分
。於
〕此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中
，護
法
但
說
三
分
，
〔不
說
證
自
證
 

分
〕
，以
〔彼
〕
證
自
證
分
〔是
護
法
〕
別
義
〔所
〕
建
立
〔者
，而
非
是
衆
師
所
共
 

許
〕
，
義
相
猶
隱
，
所
以
不
說
。
」

_

本

論

文

例《成
唯
識
論
》
旣
是
糅
合
十
大
論
師
對
世
親
《唯
識
三
十
頌
》
的
釋
論
 

而
成
，
所
以
對
頌
文
的
某
一
含
義
，
可
能
有
不
同
解
說
，
如
上
文
對
「
(識
所
)
變
」
義
， 

便
有
護
法
、
安
慧
、
難
陀
、
親
勝
等
諸
家
的
差
別
義
之
存
在
，
所
以
論
文
之
中
，
常
用
 

「或
」
、
「有
義
」
等
言
辭
以
顯
示
之
。
究
竟
「有
義
」
的
運
用
有
多
少
種
不
同
？
窺
基
 

《述
記
》
特
別
安
排
一
段
文
字
以
示
其
文
例
云
：
「
〔十
大
論
師
〕
製
作
此
《
(成
唯
識
)



論
》
，
知
見
不
〔能
盡
〕
同
，
〔在
糅
譯
文
句
中
多
有
以
『有
義
』
來
辨
別
之
，
但
其
含
意
 

可
有
兩
大
類
別
：第
一
類
〕
、或
有
〔某
〕
一
(論
)師
〔除
自
己
的
主
張
外
，還
會
〕假
 

〔設
〕敍
〔述
〕異
執
，
〔再
加
〕種
種

硏
尋
，
〔種
種
破
斥
〕
，方
於
最
後
申
〔述
自
己
 

的
〕
了
義
〔解
〕
說
.，於
假
施
設
〔異
執
之
〕中
，咸
言
『有
義
』
•，非
〔謂
文
中
〕多
 

〔加
〕
『有
義
』
便
謂
〔有
〕多
〔位
論
〕師
〔的
主
張
與
解
說
〕
；即
〔如
〕
護
法
等
 

〔論
師
的
釋
文
〕
，多

爲

〔運
用
〕
此
〔種
方
式
來
作
疏
〕
釋
，如
〔下
文
之
中
〕敍
 

〔述
〕本
有
種
子
〔的
理
論
，便
〕是
〔運
用
此
種
方
式
〕也
，以
護
月
〔論
師
雖
未
釋
頌
 

文
，但
彼
〕
與
〔護
法
論
師
〕同
時
，故
〔護
法
於
此
〕敍
〔述
護
月
〕
之
〔不
同
理
論
， 

然
後
於
〕此
中
〔加
以
〕破
斥
。
〔第
二
類
〕
、或
復
〔實
有
〕諸
〔論
〕師
各
說
異
理
， 

故
此
論
下
多
言
『有
義
』
.，勿
〔以

爲
〕皆
謂
〔只
是
〕
一
〔位
論
〕師
〔所
作
的
〕假
設
 

硏
究
，致
〔使
有
〕多
〔種
〕
『有
義
』
〔的
出
現
〕
.，然
多
〔種
『有
義
』
的
闡
〕
釋
 

中
，
爲
例
非
〔只
〕
一
〔種
：
一
者
〕或
初
〔師
解
說
並
〕無
『有
義
』
，後
〔師
解
說
〕 

方
言
『有
義
』
；
〔則
〕勝
者
〔的
正
義
多
〕在
初
〔師
的
解
說
之
中
。二
者
〕或
於
初
 

〔師
〕
、後
〔師
的
解
說
中
〕皆
言
『有
義
』
〔則
〕勝
者
〔的
正
義
〕多
〔在
〕後
〔師



的
解
說
之
中
。三
者
〕或
彼
初
〔師
及
〕後
〔師
的
解
說
〕
皆
言
『有
義
』
，
〔但
所
申
 

義
〕
理
〔相
〕等
，
〔所
引
聖
〕

敎

〔質
量
〕齊
〔同
者
，則
由
讀
者
〕
任
情
取
捨
〔便
 

可
〕
。此
大
文
〔的
凡
〕例
，非
獨
此
論
〔

爲
然
〕
，餘
〔論
〕新
翻
者
，皆
准
此
〔可
〕 

知
。
〔舉
例
言
之
〕

.•謂
前
〔文
〕但
〔作
〕解
〔釋
〕
，後
〔文
則
〕說
理
徵
〔證
〕
， 

此
即
〔第
〕
一
〔類
論
〕師
〔之
〕
所
假
設
〔敍
述
異
執
〕也
。
〔至
於
第
二
類
，則一
 

者
〕或
前
〔文
〕
理
廣
，後
〔文
〕
理
、

敎

〔
倶
〕略
〔而
又
〕初
無
『有
義
』
，此
〔即
 

初
解
〕

爲

〔殊
〕勝
也
。
〔二
者
〕或
前
〔文
〕
理
略
，後
〔文
〕
理
、

敎

〔
倶
〕廣
，皆
 

言
『有
義
』
，而
〔此
以
〕後
〔解

爲
殊
〕
勝
也
。
〔三
者
〕或
初
〔文
〕
、後
〔文
皆
 

言
〕
『有
義
』
〔而
〕
理
、

敎

皆
〔屬
〕
均
〔等
〕
，取
捨
難
知
，
〔即
〕無
偏
勝
也
。今
 

此

〔護
法
、
難
陀
等
四
師
以
『
二
文
三
義
』
疏
解
『識
所
變
』
義
者
〕
亦
爾
，
無
偏
勝
故
， 

〔任
情
取
捨
可
以
〕
。
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■■「
(
《述
記
》
)
疏

(言
)
『
《攝

(大
乘
)
論
》
說
唯
二
義
』
者

，
按
無
性



《
(攝
大
乘
)
論

(釋
)
》

(卷
)
第
四
(引
)
本
論
云
••『云
何
安
立
如
是
諸
識
，
成
唯
識
性
(即
： 

如
何
成
立
唯
識
理
論
)
？

(此
)
略
由
三
相
：

I

、由
唯
識
無
有
(實
境
)
義
故
，
二
、由
二
性
，
有
相
有
 

見

(即
內
識
生
起
相
分
識
及
見
分
識
)
，
三
、由
種
種
行
相
生
起
。
』

(無
性
疏
云
)
：
『
「唯
識
」
者

， 

是

(離
識
)
無

(實
境
)
義
故
，
所
說
「唯
」
言
，專
為
遣
(除
對
實
境
)
義

(的
計
執
)
。
「由
二
性
」 

者

，
謂
見
(分
)
及
相
(分
)
，於

I

識

(之
)
中

，
(相

、
見
)
二
分
俱
轉
，
不
即
不
離
。
「由
種
種
」 

者

，
(相

、
見
)
二
分
各
有
種
種
行
相
，
俱
時
而
起
。
』
廣
如
彼
論
(所
釋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 

三

•頁
八
二

I

 
(上
)
。

②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)
疏

(云
)
『見
變
似
能
取
，
亦
相
分
攝
』
者
：
意
云
：
釋
外
 

難
；
難
云
：
『如
前
論
言
••依
斯
(相

、
見
)
二
分
，
施
設
我
、法
•，何
故
(今
)
唯
依
相
分
說
我
、
法
 

(耶
？
)
』
答
：
『見
變
能
取
，
亦
相
分
攝
。
』
由
後
念
見
分
計
前
念
見
分
為
我
，
(為
)
能
取
時
，
即
此
 

所
變
見
分
亦
相
分
攝
。
問
：
『見
分
變
見
分
(之
影
像
相
分
)
皆
前
後
念
(耶
)
？
』
答
：
『
(此
則
)
不
 

定

，
(見
分
變
)
別
識
(的
見
分
影
像
，
亦
可
)
同
時
，
當

(變
同
一
心
)
識

(的
見
分
影
像
)
即
前
後
 

(念
然
後
成
就
)
。
』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三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難
陀
師
說
唯
依
相
分
上
立
我
、法

，
不
依
見
分
上
立
我
、法
；
見
分
所
變
似



能
取
相
亦
是
相
分
收
，
由
後
念
見
分
計
自
識
前
念
見
分
為
能
取
，或

I

識
見
分
緣
同
時
別
識
見
分
為
能
取
 

時

，
即
此
所
變
見
分
亦
是
相
分
也
。
此
難
陀
義
，
與
護
法
之
依
相
、
見
二
分
立
我
、
法
者
不
同
。
」
見
羅
 

著
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一
四
九
注
④

。

③

 

(日
)
湛
慧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云
：
「
『文
二
』
者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所
言
)
『變
謂
識
體
』
至

『彼
 

二
離
此
無
所
依
故
』
共

I

文
。
(略
)此
(

I

文
)
中
有
護
法
、
安
慧
二
義
。
又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所
 

言
)
『或
復
內
識
轉
似
外
境
』
，
是
則
此
段

I

文

，
難
陀
等
義
故
。
合
為
二
文
三
義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六
七
•頁
九
四
。

④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『如
敍
本
有
(種
子
)
』
至

『此
中
破
之
』
者
：
此
護
月
師
不
釋
天
親
(世
 

親
)
《三
十
唯
識
(頌
)
》
，
(但
彼
)
為
共
(與
)
護
法
同
時
而
出
，
義
有
乖
舛
，
故
敍
破
之
。

J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八
二

I

 
(上
)
。

⑤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文
例
，
凡
言
『有
義
』
者

，
略
有
兩
類
■•第

I

類
是
 

I

師
假
敍
異
執
，
(後
則
破
之
)
，
非
實
有
多
師
(異
說
)
；
第
二
類
是
實
有
多
師
各
說
異
理
。
(略
)
然

此

I

類

『多
師
各
說
異
理
』
中
，
復
有
多
例
(如
下
文
所
敍
述
者
)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-

 

頁

I

四
九
至

I

五
〇
、
注
⑨
及
⑩

。



⑥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
.
•「明
第
二
類
『多
師
各
說
異
理
』
中
之
第

I

例

(是
)
若
初
無
『有
義
』
，
後
方
 

說

『有
義
』
，
即
以
初
師
為
正
義
也
。
(略
)
第
二
例
(是
)
初
後
皆
言
『有
義
』
，
則
勝
者
多
在
後
也
。 

(略
)
第
三
例
(是
)
初
後
皆
言
『有
義
』
而
理
'
教
齊
均
者
(略
)
讀
者
可
隨
意
取
捨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 
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五
〇
、
注

⑪
至

⑬

。



子
二
、
諸
師
合
辨
二
性
有
無
分
二

：

(
丑一)

法
說

(丑二

)
喻
說

丑

I

、
法
說

【
論

文

】

我

、
法
分
別
熏
習
力
故
，
諸
識
生
時

，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。
此

我

、
法
相
雖
在

内

 

識

，
而
由
分
別
，
似
外
境
現
。
諸
有
情
類
，
無
始
時
來
，

缘

此
執

爲

實
我
、

實
法
①
。

【述
記
】

若

護

法

、
難

陀

等

解

，
由

無

始

來

，
第

六

、七
識

橫

計

我

、
法
種
種
分
別
熏

 

習

力

故

；
若

安

慧

解

，七

識

相

應

諸

心

、
心
所

皆

名

分

別

，
能

熏

習

故

，
即
 

由

分

別

熏

習

種

生

。

「
熏

」
者

，
擊

發

義

；

「
習

」
者

，
數

數

義

。
由
數
熏

 

發

有

此

種

故

，
後

諸

識

起

，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。

護

法

釋

云

：
識

自

證

分

所

變

相

、
見

依

他

二

分

，
非

我

非

法

，
無

主

宰

故

， 

無

作

用

故

，
性

離

言

故

。
聖

教

名

我

、
法

者

，
是

強

目

彼

•，如

世

說

火

，
口



不
被
燒
②

，
所

說

「
火

」
言

，
明

非

目

火

。
世

間

凡

夫

依

識

所

變

相

、
見
二
 

分

依

他

性

上

，
執

為

我

、
法

；
此

所

變

者

，
似
彼
妄
情
③

，
名

似

我

、
法

。

彼

妄

所

執

我

、
法

實

無

，
非

可

說

牛

毛

似

彼

龜

毛

，
故

不

說

似

彼

，
但
說
似

 

青

o

難

陀

等

言

：
於

識

所

變

依

他

相

分

，
諸
聖
者
等
愍
諸
凡
類
不
知
自
識
，
方
便

 

假

說

我

、
法

二

言

，
便

於

識

變

強

名

我

、
法

，
令

彼

斷

除

我

、
法

實

執

，
方

 

便
解
了
離
言
法
性
；
凡
夫

依

此

依

他

相

分

，
執

為

我

、
法

。
故

說

「
識
變
似

 

我

、
法

」
言

。

安

慧

解

云

：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，

(
略

)
若

世

間

、
聖

教
皆
是
計
所
執
。
世
間
依

 

八

識
所
變
總
無
之
上
，
第

六

、
七

識

起

執

於

我

；
除

第

七

識

，
餘
之
七
識
起

 

執

於

法

，
不
許
末
那
有
法
執
故
④

。
如

是

總

說

執

為

我

、
法
種
種
別
相
熏
習

 

力

故

，
八

識

生

時

，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，
六

、
七
似
我
⑤

。
聖

教

愍

諸

有

情

，
說
 

凡

愚

所

計

為

假

我

、
法

，
亦

依

總

無

，
假

說

為

別

我

、
法

；
由

聞

此

熏

習

， 

八

識

生

時

，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。

(
略

)



然

護

法

等

云

：
第

六

、
七

識

妄

熏

習

故

，
八

識

生

時

，
變

似

我

法

。
安
慧
釋

 

云

：
由
七
識
熏

習

分

別

力

故

，
八

識

生

時

，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，
八
識
之
中
皆
有

 

執
故
。
(略
)

此

說

所

變

似

我

、
法

相

，
雖

在

内

識

，
而

由

六

、
七
或
總
八
識
虛
妄
分
別
之

 

力

，
實

非

在

外

，
似
外
境
現
⑥

。

(
略

)

諸

有

情

類

，
由

無

明

力

，
無

始

時
來
緣
此
所
變
似
我
、
似

法

，
執

為

實

我

、 

實

法

自

體

；
即

依
依
他
起
遍
計
所
執
，
不
說
依
於
圓
成
起
計
所
執
，
親
不
得

 

故

，
如

前

已

說

。
若

安

慧

(
略

)
解

，
以

無

依

無

，
別
依
於
總
⑦

。

【解
讀
】本
論
(癸
三
)

r

別
釋
(
『識
所
變
』
中
的
)
『變
』
字
」
共
分
二
分
。前
於
 

(子
一
)已
敍

r

諸
師
各
別
略
解
變
義
」
.，今
則

爲
(子
二
)
繼
述

r

諸
師
合
辨
(依
他
、 

遍
計
)
二
性
(之
)有
無
」
。此
中
又
開
成
二
：即
(丑
一
)
「法
說
」
，
(丑
二
)

r

喩
 

說
」
。
今
正
是

r

法
說
」
，
可
分
三
節
以
明
之
：

㈠

明
似
我
似
法
生
起
之
因
由
：
世
間
根
本
是
沒
有

r

實
我
」
、

r

實
法
」
的
存
在
，
但



凡
夫
又
確
實
感
覺
得
在
我
們
的
生
命
之
中
有
「似
我
」
的
存
在
，
世
間
之
中
有

r

似
法
」
的
 

存
在
，
其
因
由
何
在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釋
彼
質
疑
而
作
釋
云
：
「
〔由
於
我
們
對
〕
我

、
法
 

〔產
生
遍
計
所
執
的
〕
分
別
，
〔依
彼
計
執
分
別
的
數
數
〕
熏
習
力
故
，
〔當
我
們
依
他
起
 

自
性
的
〕諸
識
生
〔起
之
〕時
，
〔便
會
〕
變
〔現
〕
似
我
、
〔似
〕
法
。」
窺
基
《述
 

記
》
分
三
小
節
以
闡
釋
其
含
義
：

甲

'
解
論
文
前
半
句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依
護
法
及
安
慧
等
釋
文
，
先
解

r

我

、
法
分
別
 

熏
習
力
故
」
彼
論
文
的
前
半
句
云
：
「若

〔依
〕
護
法
、
難
陀
等
〔論
師
的
〕
解

〔釋
，
凡
 

夫
有
情
〕由
無
始
〔時
〕來
，
〔其
〕第
六
〔意
識
及
第
〕
七
〔末
那
〕識
〔於
無
實
我
、 

實
法
中
，會
強
〕橫
計
〔執
有
實
〕我
、
〔實
〕法
〔的
存
在
，由
此
而
產
生
〕種
種
〔的
 

執
著
〕
分
別
，
〔熏
習
種
子
於
第
八
藏
識
之
中
，
由
於
這
種
種
的
分
別
〕
熏
習
力
故
，
〔當
 

諸
識
生
時
，
便
會
變
有
似
我
、似
法
的
出
現
〕
。
若

〔依
〕
安
慧
解
〔釋
，
則
前
〕
七
識
相
 

應
諸
心
〔
王
〕
、
心
所
皆
名
〔

爲
有
〕
『分
別
』
〔作
用
.，因

爲
前
七
識
及
其
心
所
都
〕
能
 

熏
習
〔種
子
於
第
八
藏
識
之
中
〕故
。
〔此
〕
即
〔謂
〕由
〔前
七
識
的
〕分
別
〔計
執
有
 

實
我
、實
法
〕
，熏
習
〔而
成
〕種
〔子
〕
，生
〔於
第
八
藏
識
之
中
〕
。
『熏
』
者



〔是
〕擊
發
義
；
『習
』者
〔是
〕數
數
〔屢
屢
〕義
。由
〔於
前
七
識
執
有
實
我
、實
法
 

而
〕數
〔數
擊
發
〕熏
發
〔而
〕有
此
〔執
我
、執
法
的
〕種
〔子
攝
於
藏
識
之
中
〕故
， 

後
諸
識
〔生
〕起
〔之
時
，便
會
有
〕變
似
我
、
〔變
似
〕法
〔的
出
現
〕
。」

乙

、
解
論
文
後
半
句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於
解
釋
論
文
前
半
句
，
即

r

我

、
法
分
別
熏
習
 

力
故
」
之
後
，
繼
釋
論
文
後
半
句
，
即
是

r

諸
識
生
時
，
變
似
我
、
法
」
的
涵
義
。
此
中
又
 

開
成
護
法
、
難
陀
、
安
慧
三
家
之
說
：

其
一
、
依
護
法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先
依
護
法
釋
言
：

r

護
法
釋
云
：
〔八
個
〕識
 

〔的
〕自
證
分
所
變
〔現
的
〕相
、見
〔屬
〕依
他
〔性
質
的
〕
二
分
，
〔本
來
〕非
〔是
 

實
〕我
，非
〔是
實
〕法
。
〔因

爲
它
〕無
主
宰
〔性
〕
，故
〔非
實
我
.，亦
〕無
〔實
法
 

的
〕作
用
，故
〔非
實
法
，而
且
其
體
〕性
〔更
是
〕離
言
，故
〔無
實
我
、實
法
的
名
言
 

槪
念
可
得
。
至
於
聖
者

爲
度
有
情
故
，
於
〕
聖

敎

〔中

，
就
諸
識
所
變
相
分
、
見
分
施
設
 

我
、法
〕
•，名
我
、法
者
，是
〔勉
〕強
〔加
以
名
〕
目
，
〔名
〕彼
〔

爲
有
情
、命
者
等
 

種
種
我
相
，
蘊

、處

、
界
等
種
種
法
相
，
但
彼
等
名
目
所
指
謂
的
我
、
法
都
非
實
有
〕
，
如
 

世
〔間
〕說
火
〔的
名
目
時
〕
，口
不
被
燒
，
〔因

爲
名
目
〕所
說
『火
』言
，明
〔確
〕



非
〔是
眼
〕
目
〔所
能
見
之
〕
『
(實
)火
』
〔故
，聖

敎
所
施
設
我
、法
種
種
名
目
亦
 

然
，
皆
非
實
我
、實
法
。
至
於
〕
世
間
凡
夫
，
〔則
〕
依
識
所
變
相
、
見
二
分
〔的
〕
依
他
 

〔起
自
〕性
〔之
〕
上
，執

爲

〔實
〕我
、
〔實
〕法
，此
〔諸
識
〕所
變
者
〔貌
〕似
彼
 

〔虛
〕妄
情
〔執
的
我
、法
，所
以
論
文
〕名
〔之

爲
〕
『似
我
』
、
『
(似
)法
』
。彼
 

妄
〔情
〕所
執
〔之
實
〕我
、
〔實
〕法
〔其
體
〕實
無
，
〔故
不
應
說
『諸
識
所
變
者
』 

爲

『似
於
實
我
』
、
『似
於
實
法
』
，
以

『實
我
』
、
『實
法
』
無
體
用
故
•，只
可
說

爲
 

『似
妄
情
所
執
我
』
、
『似
妄
情
所
執
法
』
，
猶
如
〕
非
可
說
『牛
毛
』
似
彼
『龜
毛
』
， 

〔以
『龜
毛
』
無
體
無
用
故
〕
，故
〔論
文
〕
不
說
〔諸
識
所
變
者
〕
似
彼
〔實
我
、實
 

法
，而
〕但
說
似
〔於
妄
〕情
〔所
執
的
我
、法
而

已
〕
。」

其
二
、依
難
陀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再
依
難
陀
解

r

諸
識
變
似
我
、
法
」
云
：
「難
陀
 

等
言
..於
〔心
〕
識
所
變
〔現
的
屬
〕依
他
〔起
自
性
的
〕
相
分
〔之
上
〕
，諸
聖
者
等
 

〔
爲
悲
〕
愍
諸
凡
〔夫
等
〕
類
〔有
情
的
〕
不
〔能
正
確
了
〕知
自
〔己
的
心
〕識
〔性
 

相
，於
是
以
善
巧
〕方
便
〔施
設
〕假
說
我
、法
〔彼
〕
二
〔名
〕言
〔

槪
念
〕
，便
於
識
 

〔所
〕變
〔的
相
分
之
上
，勉
〕強
〔建
立

槪
念
〕名
〔

爲
〕我
，
〔名

爲
〕法
，
〔目
的



在
於
〕令
彼
〔凡
夫
〕
斷
除
〔對
〕
我
、
〔對
〕法
〔錯
誤
產
生
眞
〕實
〔自
性
的
計
〕 

執
，
方
便
解
了
〔依
他
、
圓
成
的
〕
離
言
法
性
〔的
存
在
。
又
彼
等
〕
凡
夫
依
此
依
他
〔起
 

自
性
的
識
心
〕
相
分
，
執

爲

〔遍
計
所
執
的
實
〕
我

、
〔實
〕
法
。
〔

爲
了
說
明
此
二
種
情
 

況
〕
，故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說
〔當
〕
『
(諸
)識
(生
時
)
，變
似
我
、
(似
)法
』 

〔等
〕言
〔論
〕
。」

其
三
、依
安
慧
解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又
依
安
慧
的
解
釋
言
：

r

安
慧
解
云
：
『
(諸
識
 

生
時
)變
似
我
、法
』
〔者
〕
(略
)
：若
〔依
〕世
間
〔而
言
，則
〕
聖

敎

〔所
施
設
的
 

我
、法
，於
凡
夫
亦
〕皆
是
〔變

爲
遍
〕計
所
執
，
〔因

爲
〕世
間
〔凡
夫
〕依
〔第
〕
八
 

〔藏
〕識
所
變
〔的
根
身
、器
界
之
〕總
無
〔我
、法
眞
實
自
性
的
相
分
〕之
上
，
〔由
〕 

第
六
〔意
識
及
第
〕
七
〔末
那
〕識
起
執
於
〔實
〕
我
，
〔又
〕
除
第
七
〔末
那
〕識
 

〔外
，其
〕餘
之
七
〔個
〕識
起
執
於
〔實
〕法
；
〔除
第
七
末
那
識
者
，以
〕
不
許
末
那
 

〔識
〕有
法
執
故
。如
是
總
說
〔由
凡
夫
〕執

爲

〔實
〕我
、
〔實
〕法
種
種
別
相
〔之
〕 

熏
習
力
故
，八
〔個
〕識
生
時
，
〔便
〕
變
似
〔有
〕
我
、
〔有
〕
法
〔生
起
，以
第
〕 

六
、
七

〔識
變
〕
似
我
〔而
末
那
識
以
外
的
七
個
識
變
似
法
故
。
又
〕
聖

敎

〔悲
〕
愍
諸
有



情

〔衆
，
故
建
立
名
言
，
〕
說
凡
愚
所
計
〔執
的
實
我
、實
法
實
〕

爲
假
我
、
〔假
〕
法
。 

〔彼
名
言

槪
念
〕亦
〔是
〕依
〔第
八
識
所
變
現
〕總
無
〔實
體
的
假
我
、假
法
〕
，假
說
 

爲

別
〔無
實
體
的
假
〕我
、
〔假
〕法
。
〔凡
夫
〕由
聞
此
〔假
我
、假
法
而
得
〕熏
習
， 

〔故
當
〕
八
〔個
〕識
生
〔起
之
〕
時
，
〔便
會
〕
變
〔起
〕似
我
、
〔似
〕法
〔的
影
 

像
〕

〇

」
丙

、
重
行
料
簡
眾
師
釋
義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主
要
把
護
法
、
與
安
慧
所
釋
的
差
別
作
出
 

料
簡
云
••「然
護
法
等
云
：
〔由
於
有
情
的
〕第
六
〔意
識
及
第
〕
七
〔末
那
〕識
〔的
〕 

妄
〔執
實
我
、實
法
的
〕熏
習
〔力
所
引
致
〕故
，
〔當
〕
八
〔個
〕識
生
〔起
相
、見
二
 

分
之
〕
時
，
〔第
七
末
那
識
執
阿
賴
耶
見
分

爲
我
，
第
六
意
識
執
諸
識
相
、
見
二
分

爲
我
、 

爲

法
，於
是
〕
變
〔現
〕
似
我
、
〔似
〕
法
。安
慧
釋
云
：由
七
〔個
〕識
〔所
〕
熏
習
 

〔的
〕
分
別
力
故
，
〔當
〕
八
〔個
〕識
生
〔起
之
〕
時
，變
似
我
、
〔似
〕法
，
〔因
 

爲
〕
八
〔個
〕識
之
中
，皆
有
〔所
〕執
故
。」

㈡

明
似
外
境
出
現
之
所
以
：
在
唯
識
的
思
想
體
系
之
中
，
離
心
識
之
外
，
外
在
諸
實
境
 

是
不
可
得
的
，
但
我
們
卻
自
覺
是
似
有
實
外
境
的
存
在
，
究
竟
原
因
何
在
？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

作
出
闡
釋
言
：

r

此
〔諸
識
所
變
的
似
〕我
、
〔似
〕法
〔諸
〕相
，雖
〔然
本
〕在
內
識
 

〔之
中
〕
，而
由
〔有
情
的
虛
妄
〕
分
別
〔力
所
引
致
，覺
〕
似
〔有
〕
外
境
〔的
出
〕 

現
。」

爲
明
論
文
的
涵
義
，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作
出
疏
釋
云
：

r

此
〔間
所
〕說
〔諸
識
〕所
變
 

〔現
的
〕似
我
、
〔似
〕法
〔諸
〕相
，雖
〔然
本
是
存
〕在
〔於
〕內
識
〔之
中
〕
，而
 

由
〔第
〕
六
〔意
識
及
第
〕
七
〔末
那
識
所
起
妄
情
計
執
〕或
總
〔由
〕
八
〔個
〕識
虛
妄
 

分
別
之
力
〔所
引
致
，使
〕實
非
在
外
〔的
諸
境
，覺
〕似
〔有
〕外
境
〔的
出
〕現
。」 

護
法
今
學
，
說
執
我
、
執
法
唯
在
第
六
意
識
及
第
七
末
那
識
，
而
其
餘
諸
識
由
於
分
別
力
較
 

爲
微
弱
之
故
，
所
以
阿
賴
耶
識
及
前
五
識
是
不
會
有
我
執
及
法
執
的
。
然
而
依
安
慧
古
學
， 

則
認
爲
八
個
識
都
有
虛
妄
分
別
作
用
，
所
以
都
會
產
生
我
執
和
法
執
。
因
此
窺
基
在
上
文
的
 

《述
記
》
中

，
先
用
護
法
之
說
，
後
用
安
慧
之
說
。

□
明
能
依
之
我
法
：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在
上
文
已
從

r

所
依
」
的

「諸
識
相
、
見
二
 

分
」
，
說
明

r

似
我
、
似
法
」
的
起
源
，
今
再
從

r

能
依
」
的
我
、
法
說
明

r

實
我
」
、 

r

實
法
」
的
出
現
言
：

r

諸
有
情
〔的
不
同
〕
類
〔別
，於
〕無
始
時
來
，
〔攀
〕
緣
此



〔諸
識
所
變
的
相
、
見
二
分
〕
執

〔彼
〕

爲
實
我
、
實
法
。
」
即
遍
計
所
執
諸
識
所
變
的
 

r

似
我
」

爲

「實
我
」
、
執
所
變
的
「似
法
」

爲

r

實
法
」
。
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
r

諸
有
情
類
，由
無
明
力
〔所
引
致
，於
〕無
始
時
來
， 

〔攀
〕緣
〔計
執
〕此
〔諸
識
〕所
變
〔的
〕
『似
我
』
、
『似
法
』
，
〔虛
妄
分
別
〕執
 

爲

『實
我
』
、
『實
法
』
〔之
實
有
〕
自
體
〔的
存
在
〕
.，即
〔是
〕依
『依
他
(起
自
 

性
)
』
〔的
心
識
現
象
，生
〕起
『遍
計
所
執
(自
性
)
』
〔的
實
我
、實
法
的
妄
情
。又
 

此
間
〕
不
說
依
於
『圓
成
(實
自
性
)
』
〔的
眞
如
法
性
而
〕起
〔遍
〕計
所
執
〔者
，那
 

是
由
於
凡
愚
的
妄
識
〕親
〔緣
眞
如
法
性
是
〕
不
〔能
〕得
〔之
〕
故
，如
前
已
說
。若
 

〔依
〕
安
慧
〔前
所
疏
〕解
，
〔執
『似
我
』

爲

『實
我
』
，執
『似
法
』

爲

『實
法
』 

者
，那
亦
是
〕
以
〔八
個
識
的
〕
『
(別
)無
』
〔之
『實
我
』
、
『實
法
』
〕
，依
〔於
 

八
個
識
相
、
見
二
分
所
變
之
『似
我
』
、
『似
法
』
的
〕
『
(總
)
無
』
〔而
起
，
那
是
因
 

爲
以
〕
『別
』
依
於
『總
』
〔故
〕
。
」
按
：
「別
依
於
總
」
者
，
意
思
是
說
依
「
八
個
識
 

所
轉
變
之
相
、
見
二
分
」
，
凡
夫
分
別

爲
「似
我
」
、

r

似
法
」
.，彼

「似
我
」
、
「似
 

法
」
無
有
實
體
，
故
名

爲
「總
無
」
：
(按
：
若
依
安
慧
解
，
則
以
第
八
藏
識
所
變
者

爲



r

總
無
」
。
)
又
各
別
心
識
依

r

八
個
識
所
轉
變
之
相
、
見
二
分
而
分
別

爲
『似
我
』
、 

『似
法
』
」
之

r

總
無
」
，
而
執
著

爲

r

實
我
」
、

r

實
法
」

•，
所

執

的

彼r

實
我
」
、

「實
法
」
無
有
實
體
，
而
又

爲
各
別
心
識
所
計
執
者
，
故
名
之

爲
「別
無
」
。
如
是
各
別
心
 

識
所
執
「實
我
」
、
「實
法
」
的

r

別
無
」
，
必
須
依
待
於

r

八
個
識
相
、
見
二
分
的
似
 

我
、似
法
彼
總
無
」
而
有
，故
《述
記
》
言
「以
(別
)無
依
(總
)無
，別
依
於
總
 

(故
)
」
。

【
注
釋
】

①
 

此
文
安
慧
《三
十
唯
識
釋
》
云
：
「此
中
由
我
等
分
別
、色
等
分
別
，
攝
植
習
氣
故
，
從
藏
識
生
起
分
別
， 

現
似
我
等
、
(似
)
色
等
。
此
中
雖
無
外
我
、外
法
，
而
由
分
別
似
外
。
無
始
時
來
施
設
我
法
而
轉
。
」 

見
呂
澂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略
抄
》
，
《內
學
》
第
三
輯
•頁
二
二

I

。
霍
韜
晦
《安
慧
「三
十
唯
識
釋
」 

原
典
譯
註
》
頁
十
九
，
亦
有
相
近
的
譯
文
。

②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『如
世
說
火
，
口
不
被
燒
』
者

，
問
：
『名
』
詮
於
『火
』
(按
■■依

『名
』 

來
詮
表
指
謂
『火
』
)
，
『名
』
若
得
『火
』
(按
：
指
假
若
接
觸
『名
』
時
，真
能
得
以
接
觸
真
『火
』
，



則
火
有
燒
的
作
用
，如
是
)
『火
(之
)名
』
(亦
應
)令
(人
有
)被
燒
(的
情
況
)
，何
(以
今
不
 

難
燒
『名
』
，
而
)
難
燒
口
？
答
：
(此
由
於
)
『名
』
依
於
聲
(而
有
)
，聲

(則
)
發
於
口
，
(今
) 

聲

、
名
二
法
(既
)
皆
非
可
燒
，
故
難
所
發
(火
之
『名
』
)
令
燒
於
口
，
(以
見
火
既
不
能
燒
口
，
故
 

知
依
『名
』
所
詮
表
之
火
，非
是
真
火
；
此
顯
依
『相
、見
分
』
所
執
的
『我
』
、
『法
』
非
是
真
實
)
。
」 
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二

I

 
(上
)
。

③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此
所
變
者
，
似
彼
妄
情
』
者
：
謂
此
識
體
所
變
之
相
、
見
二
分
，
似
彼
妄
 

情
所
執
之
實
我
、實
法
•，以
所
執
之
我
、法
離
(彼
妄
)
情

(實
)
無
體
(性

，
是
帶
質
境
中
之
遍
計
相
 

分
，或
是
獨
影
境
，與
妄
情
見
分
同
一
種
子
所
生
)
，故
說
『似
彼
妄
情
』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 

卷

I

•頁

I

五
二
注
⑥

。

④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八
識
所
變
總
無
』
者
，有
二
解
：

I

、
『八
識
』
謂
眼
等
八
個
識
■，八

(個
) 

識
所
執
之
我
或
法
，
體
皆
非
有
，
故
言
『總
無
』
•，若

I

 I

識
所
執
之
我
或
法
，
則
是
『別
無
』
也
•，通
 

塗
多
作
此
解
。
二
、
此

『八
識
』
應
為
『第
八
識
』
；
第
八
識
所
變
相
、見
二
分
名
為
『總
無
』
，

I

切
 

我

、法
執
皆
依
此
總
無
之
上
而
起
也
；
今
人
譯
梵
、藏
本
之
安
慧
《三
十
(唯
識
)
頌
釋
》

(見

《內
學
》 

第
三
輯
及
《法
相
學
會
集
刊
》
第

I

輯
)
。
(生
按
：
亦
見
本
段
注
①
)
，
此

『八
識
』
字
作
『藏
識
』
，



是
其
明
證
。
按
前
解
較
好
。
『不
許
末
那
有
法
執
』
者
：
《
(唯
識
三
十
)
頌
》
說
末
那
(與
)
『四
煩
 

惱
常
俱
，
謂
我
癡
我
見
，
並
我
慢
我
愛
』
，
不
言
『法
癡
』
、
『法
見
』
等
故
(見

《演
祕
》
及

《義
 

蘊
》
)
。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■頁

I

五
三
注

⑪

。

⑤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八
識
』
謂
眼
等
八
個
識
。
(
『八
識
生
時
變
似
我
、法

，
六

、七

(識
變
) 

似
我
』
)
此
句
是
總
談
，
若
分
別
言
之
，
應
言
八
(個
)
識
生
時
，
除
第
七
識
外
，餘
之
七
識
變
似
於
法
， 

丄八、
七
識
變
似
我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五
三
注

⑫

。

⑥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而
由
六
、
七
』
者

，
即
護
(法
)
義
；
『或
總
八
識
』
者

，
即
安
慧
義
。
」 
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五
。

⑦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以
無
依
無
，
別
依
於
總
』
者
••八
個
識
之
相
、
見
分
是
總
無
•，第
六
、
七
 

識
依
此
總
無
之
上
別
執
為
我
，除
第
七
(識
)
外
餘
之
七
(個
)
識
依
此
『總
無
』
別
執
為
法
，
是

(名
)

『別
無
』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 
■頁

I

五
四
注
①

。



丑
二
、
喻
說

【
論
文
】
如
患
、
夢
者
，
患

、
夢
力
故
，
心
似
種
種
外
境
相
現
•，緣
此
執

爲
實
有
外
境

①

。

【
述

記

】
此

意

喻

上

「
我

、
法

分

別

」
以

下

論

文

。
此
對
經
部

等
②
。
若
對
薩

婆

多

， 

此
喻
不
成
③
；
夢

等

所

見

皆

真

實

故

。
此
上
總
顯
道
理
二
性
④

。
自
下
重
顯

 

二

性

有

無

。
如
患
熱
病
⑤

，
損

眼

根

力

，
所

見

青

色

皆

以

為

黃

。

(
略

)
及
 

如

夢

者

顛

倒

緣

力

，
所
夢
諸
事

皆

謂

真

實

。

(
略

)
不
應
見
境
彼
境
便
生
。 

即

患

、
夢

緣

心

，
似

種

種

外

境

相

現

，
體

實

自

心

。

由

患

、
夢

力

不

了

真

虛

，
遂

執

所

見

以

為

實

有

。
此

喻

喻

上

「
諸

有

情

類

」 

以

下

論

文

。
護

法

解

云

..如

依

他

起

，
愚

夫

不

了

此

是

自

心

，
緣
之
執
為
實

 

有

外

境

。
外

境

即

是

遍

計

所

執

。
前

所

變

者

依

他

起

性

，
可

說

非

無

•，若
執

 

為

實

，
體

性

非

有

。
即

解

二

性

，

一
有
一
無
。
此

對

經

部

，
三
釋
如
前
⑥

。 

(略
)



【解
讀
】

於
(子

二

「諸
師
合
辨
(依
他
、遍
計
)
一
一
性有無」
中
，合
有
二
分
。前
於
 

(丑
一
)
已
作

r

法
說
」
，今
復
於
此
(丑
二
)
繼
作

r

喩
說
」
。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喩
釋
依
諸
識
(依
他
)
所
變
(的
遍
計
)
「實
我
」
、

r

實
法
」
其
體
 

非
有
云
：
「
〔實
我
、實
法
非
有
，猶
〕
如
患
〔病
者
及
做
〕
夢
者
，
〔彼
等
由
〕
患
、夢
 

力
故
，心
〔中
〕
似
〔有
〕
種
種
外
境

〔諸
〕

相

〔出
〕

現
；緣
此
〔患
、夢
所
見
〕
執

爲
 

實
有
外
境
〔的
存
在
〕
。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分
成
兩
小
節
以
闡
釋
之
••

㈠

釋
所
依
相
見
喻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釋
云
：
「此
〔
『如
患
、夢
者
患
、夢
力
故
，心
 

似
種
種
外
境
相
見
』
該
段
文
字
〕
，意
喩
上
〔自
〕
『我
、法
分
別
』
以
下
〔直
至
『似
外
 

境
現
』
等
〕
論
文
〔的
句
義
〕
。此
(喩
)
對
經
部
等
〔極

爲
適
合
，因
經
部
許
有
熏
習
 

故
，許
患
、夢
之
境
非
實
有
故
〕
。若
對
薩
婆
多
〔說
一
切
有
部
〕
，此
喩
不
成
，
〔因

爲
 

彼
等
計
執
〕
夢
等
所
見
皆
〔是
〕
眞
實
故
。此
上
總
顯
〔依
前
述
〕
道
理
〔得
釋
『遍
計
』 

及
『依
他
』
彼
等
〕
二
性
；自
下
〔則
〕
重
顯
〔彼
等
〕
二
性
〔何
者
〕
有
〔體
，何
者
〕 

無
〔體
〕
。如
患
熱
病
〔者
〕
，損
眼
根
力
〔故
〕
，所
見
靑
色
皆
以

爲
黃
〔色
〕
。

(略
)
及
如
|̂者
，
〔由
〕

顚
倒
緣
力
〔故
〕
，所
^̂諸
事
皆
謂
眞
實
。
(略
)
〔於
現
實



經
驗
所
〕
不
應
見
境
，
〔由
患
、夢
力
故
〕
，彼
境
便
生
。即
〔由
〕
患
、夢
〔者
的
能
〕 

緣
心
〔識
，變
〕
似
種
種
外
境
相
現
.，
〔彼
似
外
境
，其
〕
體
實
〔則
是
〕
自
心
〔的
見
 

分
、相
分
現
行
活
動
而
已
〕
。」
此
間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以
患
、夢
者
所
見
的

r

似
外
境
」
比
 

喩
凡
愚
所
執
的
「實
我
」
、

r

實
法
」
，彼
屬

r
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」
，體
非
實
有
；
又
以
 

患
、夢
者
的
「心
識
」
活
動
，以
比
喩
凡
愚
心
識
所
變
現
的
「相
分
」
、
「見
分
」
，彼
屬
 

緣
生
的

r
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，其
體
、用
非
無
。此
釋
論
文
「如
患
、夢
者
，患
、夢
力
故
， 

心
似
種
種
外
境
相
現
」
的
句
義
。

㈡

釋
能
依
我
法
喻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釋
論
文

r

緣
此
(患
、夢
之
境
)
執

爲
實
有
外
 

境
」
的
句
義
云
：

r

〔患
、夢
者
〕
由
患
、夢
力
〔的
影
響
〕
，不
〔能
〕
了
〔別
何
者
 

爲
〕
眞
〔實
、何
者

爲
〕
虛
〔假
〕
，遂
執
所
見
〔之
境
〕
以

爲
實
有
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 

正
以
〕
此
喩
〔以
比
〕
喩
上
〔述
〕
『諸
有
情
類
』
以
下
〔直
至
『無
始
時
來
，緣
此
執

爲
 

實
我
、實
法
』
彼
一
句
之
〕
論
文
。護
法
解
云
：
〔能
變
現
患
、夢
諸
相
的
心
識
喩
〕
如
依
 

他
起
〔自
性
，但
〕
愚
夫
不
〔能
〕
了
〔達
〕
此
〔患
、夢
之
境
〕
是
自
心
〔所
變
現
者
， 

反
而
攀
〕
緣
之
〔而
〕
執

爲
實
有
外
境
。
〔彼
實
非
外
境
而
執

爲
〕
外
境
即
是
遍
計
所
執



〔自
性
。故
知
心
識
〕
前
所
變
〔見
分
、相
分
〕
者
，是
依
他
起
性
，可
說
非
無
，
〔有
體
 

有
用
故
〕
.，若
執

爲
實
〔有
的
外
境
，或
實
有
的
自
我
，則
彼
實
我
、實
法
的
〕
體
性
非
 

有
。即
解
〔依
他
、遍
計
〕
二
性
：
〔依
他
彼
〕
一
〔自
性

爲
〕
有
，
〔遍
計
彼
〕
一
〔自
 

性
爲
〕
無
。此
〔喩
可
〕
對
經
部
〔師
立
。至
於
依
護
法
、難
陀
及
安
慧
〕
三
〔師
的
解
〕 

釋
，
〔可
〕
如
前
〔述
的
內
容
與
方
式
進
行
〕
。」
其
文
易
解
。

【注
釋
】

①
 

安
慧
的
「喻
說
」
則
言
：
「譬
如
翳
目
，
見
髮
、繩
等
。
言
施
設
者
，
謂
於
彼
處
，
施
設
所
無
為
有
。
」 

見

《安
慧
三
+
唯
識
釋
略
抄
》
，
《內
學
》
第
三
輯
•頁

I

二
二
。

②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釋
云
：
「問
：
(此
_
)
何
故
不
對
餘
部
，
偏
對
經
部
？
答
■■

(
此
)
有
二
義
■■ 

I 

者

、
經
部
許
有
熏
習
義
，
二
者
、
(彼
)
許
患
、
夢
是
假
非
實
，
與
大
乘
同
，
故
偏
對
之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 
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五
。

③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釋
云
：
「
『對
薩
婆
多
(有
部
)
此
喻
不
成
』
者

，
意
云
••彼
許
夢
等
所
見
皆
真
實
 

故

，
今
者
(唯
識
家
)
意
說
患
、夢
等
(所
見
)
是
假
，
凡
夫
不
了
，
妄
執
為
實
，
故
引
為
證
，
證
我
、



法
是
假
。
若
準
(依
)
西
明
(圓
測
)
疏

(所
)
依
薩
婆
多
宗
，
依
喻
亦
成
，
如
於
夢
中
而
非
父
母
妄
執
 

為
父
母
，
誠
得
實
父
母
，
故
知
亦
不
實
也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④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釋
云
：
「
『此
上
總
顯
道
理
二
性
』
者
，意
說
依
前
道
理
，釋

『依
他
(起
自
性
)
』
、

『遍
計
(所
執
自
性
)
』

(彼
)
二
性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⑤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••「
(熱
病
)
謂
患
黃
疸
病
。黃
疸
病
梵
(語
)
云

『迦
末
羅

(
k
a
m
a
l
a
)

』
也

。

(參
考
《涅
槃
經
》
卷
十
九
、
《顯
揚
(聖
教
)
論
》
卷
十

I

、玄
應
《音
義
》
卷
二
十
四
等
。
)
」
見
 
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 
.頁

I

五
五
注
⑤

。

⑥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：
「
『三
釋
如
前
』
者

，
釋
前
『我

、法
分
別
』
文
中
(護
法
 '
難
陀
、
安
慧
) 

三
師
釋
如
是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•頁
八
二
二
(上
)
。



辛
二
、
總

解

三

句
分
三

：
(壬

一

)
顯
我
法
皆
假
所
由

(壬
二
)
遮
增
減
執
 

(壬
三
)
二
諦
所
攝

壬

I

、
顯
我
法
皆
假
所
由

【論
文
】
愚
夫
所
計
實
我
、
實
法
都
無
所
有
，
但
隨
妄
情
而
施
設
故
，

説

之

爲

假
。
内

 

識
所
變
似
我
、
似
法
雖
有
，
而
非
實
我
、
法
性
，
然
似
彼
現
，
故

説
爲

假
。

【
述

記

】
以

下

之

文

，
唯

是

難

陀

、
護

法

二

說

，
無

安

慧

解

，
以

無

内

識

所

變

我

、
法
 

故
①

。
護

法

、
難
陀
二
義
准
解
②

，
謂

諸

愚

夫

虛

妄

所

執

實

我

、
實
法
都
無

 

所

有

•，此

但

情

有

，
理

皆

無

故

。
若

爾

，
如

何
前
說
為
假
？
.

此
顯
所
執
但
隨
妄
情
而
施
設
彼
為
我
、
為

法

，
故
說
所
執
亦
名
為
假
；
非
彼

 

體

有

可

說

我

、
法

二

種

假

言

。
無

體

隨

情

，(略

)
准

前

以

釋

。
此
顯
世
間



假

我

、
假

法

，
非

必

有

體

方

說

為

假

，
但

隨

妄

情

說

為

假

故

。

(
略

) 

内

識

所

變

似

我

、
似

法

，
雖

體

依

他

緣

起

是

有

，
而
非
是
彼
妄
情
所
執
實

 

我

、
法

性

•，此

緣

起

法

，
無

主

宰

故

，
無

作

用

故

。
若

爾

，
如
何
諸
聖
教
等

 

說

為

我

、
法

？
•

即

顯

聖

教

假

我

、
假

法

，
有

體

強

說

，
義

依

於

體

，
二
假
皆
得
③

。
由
似

 

我

、
法

，
能

執

妄

情

有

主

宰

用

現

，
說

此

依

他

為

假

我

、
法

。

(
略

)

【解
讀
】上
文
所
討
論
的
，是
外
人
質
問
：
「若
唯
有
識
，云
何
世
間
及
諸
聖

敎
說
有
我
、 

法
？
」
論
主
則
以
「由
假
說
我
法
，有
種
種
相
轉
，彼
依
識
所
變
」
那
頌
文
三
句
以

爲
解
 

問
。跟
著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便
對
此
頌
三
句
詳
加
闡
釋
。於
(庚一
 )

r

略
釋
本
頌
答
外
所
 

徵
」
中
，開

爲
二
分
。前
於
(辛
一
)
已
「別
解
(彼
頌
)
三
句
」
，今
是
(辛
二
)繼
續
 

「總
解
(彼
頌
)
三
句
」
。於
中
又
分
成
三
節
，即
(壬
一
)

r

顯
我
法
皆
假
所
由
」
、 

(壬
二
)
「遮
增
減
執
」
及
(壬
三

)

r

 (辨
)
二
諦
所
攝
」
。今
正
是
(壬
一
)
「顯
 

我
、法
皆
(是
)
假
(有
之
)
所
由
」
。

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
爲
顯
示
愚
夫
所
執
的

r

實
我
」
、

r

實
法
」
是
無
體
、無
用
的
「遍
計
 

所
執
性
」
，故
云
是
「假
法
」
；但
此

r

假
法
」
是
依
內
識
所
變
的

r

相
分
」
、
「見
分
」 

之
「似
我
」
、

r

似
法
」
然
後
能
夠
生
起
•，彼
識
變
相
、
見
二
分
的
「
似
我
」

、r

似
法
」
 

仍
是
有
其
體
用
的
，
是

「
依
他
起
性
」
所
攝
•，否
定
了
它
，
愚
夫
便
不
能
依
之
而
執
爲
「
實
 
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
，
諸
聖
敎
便
不
能
依
之
而
建
立
「
假
我
」

、r

假
法
」
的
名
稱
，
故
有
論
 

云
：

r

愚
夫
所
計
〔執
的
〕
『實
我
』
、
『實
法
』
〔其
體
、用
〕
都
無
所
有
，但
隨
〔著
 

有
情
的
虛
〕
妄
情
〔執
〕
而
施
設
故
，
〔所
以
〕
說
之

爲
假
。
〔至
於
彼
所
執
實
我
、實
法
 

之
所
依
的
〕
內
識
所
變
〔之
〕
『似
我
』
、
『似
法
』
雖
〔然
〕
有
〔其
體
、用
〕
，而
非
 

〔是
〕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自
〕
性
，然
似
彼
〔所
妄
執
的
我
、法
而
顯
〕
現
，故
說
 

〔之
〕

爲
假
。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分
「明
遍
計
名
假
所
由
」
及
「明
依
他
名
假
所
由
」
二
小
 

節
加
以
闡
釋
如
下
：

㈠

明
遍
計
名
假
所
由
••愚
夫
遍
計
所
執
的
「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體

、
用
全
無
，
故
名
 

之

爲

「假
」
；彼
是
「依
遍
計
名
假
」
，此
即
是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「愚
夫
所
計
實
我
、 

實
法
都
無
所
有
，但
隨
妄
情
而
施
設
故
，說
之

爲
假
」
的
含
義
；窺
基
《述
記
》
疏
釋
之



云
：

r

以
下
之
文
，唯
是
難
陀
、護
法
〔對
論
文
的
〕
二
〔種
解
〕
說
〔而
已
，而
〕
無
安
 

慧
解
，以
〔安
慧
解
〕
無
〔有
〕
內
識
所
變

〔相
、

見
二
分
的
似
〕
我
、

〔似
〕

法
〔
爲
依
 

他
起
自
性
之
說
法
〕
故
。
〔因
此
今
依
〕
護
法
、難
陀
二
義
准
解
，
〔而
〕
謂
諸
愚
夫
〔有
 

情
，由
〕
虛
妄
所
執
〔的
〕
實
我
、實
法
〔之
體
、用
〕
都
無
所
有
.，此
〔實
我
、實
法
〕 

但
〔依
〕
情
〔執
而
〕
有
，
〔依
現
量
、比
量
的
正
〕
理
皆
無
〔所
有
〕
故
。
〔外
問
〕
： 

若
爾
，
〔則
〕
如
何
前
說
〔彼
實
我
、實
法
名
之
〕

爲
假
？
〔答
言
：
上
說
彼
等

爲
假
 

者
〕
，此
顯
所
執
〔的
實
我
、實
法
〕
但
〔是
〕
隨
〔順
〕
妄
情
而
施
設
彼

爲
〔有
主
宰
性
 

的
〕
我
〔及
〕

爲

〔有
作
用
的
〕
法
，故
說
〔彼
愚
夫
〕
所
執
〔的
實
我
、實
法
〕
亦
名

爲
 

假
•，非
〔謂
〕
彼
〔實
我
、實
法
其
〕
體
〔之
上
〕
有
可
說
〔之
〕
『我
』
〔及
可
說
之
〕 

『法
』
〔彼
〕
二
種
假
言
。
〔彼
實
我
、實
法
旣
無
體
、用
，故
名
之

爲
〕
『無
體
隨
情
 

(假
)
』
，准
前
以
釋
(按
：此
同
『准
前
已
釋
』
)
。此
顯
世
間
〔的
〕
假
我
、假
法
， 

非
必
有
體
方
說

爲
假
。
〔有
體
之
假
，即
前
說
聖

敎
所
施
設
的
『有
體
施
設
假
』
；此
是
 

『無
體
隨
情
假
』
〕
，但
隨
〔順
〕
妄
情
說

爲
假
故
。」

㈡

明
依
他
名
假
所
由
：
前
已
闡
釋
愚
夫
所
執
的r

實
我
」
、

r

實
法
」
，體
、用

倶



無

，
故
依
世
間
妄
情
計
執
說
爲r

無
體
隨
情
假
」
；
下
文
繼
續
闡
釋
諸
聖
敎
爲
說
法
方
便
所
 

建
立
的

r

似
我
」

、r

似
法
」
之

r

有
體
施
設
假
」
，所
以
窺
基
《述
記
》
繼
釋

r

內
識
所
 

變
似
我
、
似
法
雖
有
，
而
非
實
我
、
法
性
，
然
似
彼
現
，
故
說
爲
假
」
彼
論
文
的
涵
義
，
故
 

作
釋
言
：
「
〔至
於
〕
內
識
所
變
〔相
、見
二
分
之
〕
似
我
、似
法
，雖
〔其
〕
體
〔性
 

是
〕
依
他
〔起
性
所
攝
，從
〕
緣
起
〔和
合
所
生
，因
此
其
體
、用
〕
是
有
，而
〔但
〕
非
 

是
彼
妄
情
所
執
〔的
〕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〔的
自
〕
性
，
〔因

爲
似
我
、似
法
〕
此
緣
起
法
 

無
〔有
實
〕
主
宰
〔性
〕
，故
〔不
得
執

爲
實
我
，亦
〕
無
〔有
實
〕
作
用
，故
〔不
得
執
 

爲
實
法
〕
。
〔
問
〕
••若
爾
，
如
何
諸
聖
敎
等
說
爲
我
、
法
？

〔
答

••此
但
依
此
似
我
、
似
 

法

，
聖
敎
但
隨
世
間
妄
情
，
方
便
施
設
『
假
我
』

、
『
假
法
』
的
名
言
槪
念
，
以
度
化
有
 

情
。此
〕
即
顯
〔示
〕
聖

敎
〔所
施
設
的
〕
假
我
、假
法
〔雖
是
〕
有
體
〔

爲
依
而
亦
是
〕 

強
〔
爲
施
設
名
義
而
〕
說
〔者
，其
我
、法
之
名
〕
義
〔是
〕
依
於
〔識
所
變
的
相
分
、見
 

分
之
〕
體
〔隨
順
世
間
妄
情
而
假
施
設
的
，所
以
前
『無
體
隨
情
假
』
及
此
『有
體
施
設
 

假
』
彼
〕
二
假
〔法
〕
皆
得
〔依
世
間
妄
情
而
建
立
〕
。由
〔於
有
以
相
、見
二
分

爲
所
 

依
，彼
〕
似
我
、
〔似
〕
法
，
〔便
令
〕
能
執
〔的
〕
妄
情
〔似
〕
有
主
宰
〔的
顯
現
，故



說

爲

『假
我
』
，有
作
〕
用
〔的
顯
〕
現
，
〔故
說

爲
『假
法
』
。所
以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 

說
〔依
識
所
變
的
相
、見
二
分
而
施
設
的
似
我
、似
法
〕
此
依
他
〔起
法
以
〕

爲

『假
 

我
』
、
『
(假
)
法
』
。」

上
文
闡
釋
世
間
愚
夫
依
諸
識
所
變
現
的
相
分
、見
分
，計
執

爲

「實
我
」
、
「實
 

法
」
.，彼
所
計
執
的
「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體
用
全
無
，
遍
計
所
執
性
攝
，
唯
依
世
間
妄
情
 

執
著
而
假
立
，
故
名
爲
「
無
體
隨
情
假
」

。
至
於
聖
敎
爲
度
化
有
情
故
，
依
識
所
變
的
相

 

分

、
見
分
，
施
設
爲

r
假
我
」

、r

假
法
」

，
是

以

r

依
他
起
」
的
諸
識

r

相

、
見
二
分
」
 

爲
依
，
是
有
所
依
體
，
在
聖
者
則
無
所
計
執
，
是

「
依
他
起
性
」
所
攝
，
非
是
遍
計
所
執
所
 

攝

；
但
所
施
設
的r

假
我
」

、r
假
法
」
究
非
有

r
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的
自
性
，
唯
是
順
 

應
世
間
有
情
所
計
執
的
名
言
槪
念
而
加
施
設
，
究
非
實
有
自
性
，
故
名
之
爲
「
有
體
施
設

 

假J

 0

【注
釋
】

①

《述
記
》
雖
言
「以
下
之
文
，
唯
是
難
陀
、護
法
二
說
，
無
安
慧
解
」
，
但
今
人
勘
梵
、藏
本
安
慧
釋
，



則
見
有
相
似
文
句
(見

《藏
要
》
本
卷

I

注
文
)
。
如
呂
澂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略
抄
》
有
言
：
「言
施
 

設
者
，
謂
於
彼
處
施
設
所
無
為
有
，
是
故
識
自
性
外
，
無
諸
我
、法

。
此
等
即
遍
計
性
，
勝
義
無
有
•，但
 

為
施
設
所
依
，
識
變
自
性
不
無
。
」
見

《內
學
》
第
三
輯
■頁

I

二
二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懷
疑
此
文
是
「難
陀
、
護
法
承
安
慧
說
而
改
易
其
文
義
」
。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 

I

•頁

I

五
六
注
①

。

②
 

意
謂
本
文
準
依
護
法
'難
陀
二
家
之
義
來
作
解
釋
，
不
依
安
慧
，
以
安
慧
「無
內
識
所
變
我
、
法
故
」
。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以
無
內
識
所
變
我
、法
故
』
者

，
意
說
■■安
慧
(認
為
)
內
識
所
變
似
我
、 

似
法
(之
見
分
、相
分
)
，

I
切
皆
是
遍
計
(所
執
自
性
所
攝
故
)
，
而
難
陀
、護
法
則
許
彼
是
依
他
故
。
」 
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六
。

③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
二
假
皆
得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『無
體
隨
情
假
』
、
『以
無
依
有
假
』

(即

『有
 

體
施
設
假
』
)
，
並
是
世
間
假
，
此
二
種
假
(法
)
皆
得
假
說
，
故
云
『皆
得
』
。
今
但
隨
妄
情
說
之
為
 

假

，
不
說
我
、
法
以
無
體
故
(假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六
。



壬
二
、
遮
增
減
執

【
論
文
】
外
境
隨
情
而
施
設
故
，
非
有
如
識
。

内

識
必
依
因

缘

生
故
，
非
無
如
境
①
。 

由
此
便
遮
增
、
減
二
執
。

【
述

記

】
遍

計

所

執

心

外

實

境

，
由

隨

妄

情

施

設

為

假

，
體

實

都

無

，
非
與
依
他
內
識

 

相

似

。
由

内

識

體

是

依

他

故

，
必

依

種

子

因

緣

所

生

，
非
體
是
無
如
遍
計

 

■

境

。
彼

實

我

、
法

猶

如

龜

毛

，
識

依

他

有

，
故

非

彼

類

。
即
顯
內
識
是
依
他

 

有

，
心

外

實

境

，
體

性

都

無

。
此

中

色

等

相

、
見

二

分

內

識

所

變

，
不
離
識

 

故

，
總

名

內

識

.，由

此

真

如

是

識

性

故

，
亦

非

非

有

。

由

此

「
内

識

體

性

非

無

，
心

外

我

、
法

體

性

非

有

」

，
便

遮

「
外
計
離
心
之

 

境

實

有

」
增

執

，
及

遮

「
邪

見

惡

取

空

者

撥

識

亦

無

」
損

減

空

執

.，即
離

 

空

、
有

說

唯

識

教

。
有

心

外

法

，
輪

迴

生

死

■，覺

知

一

心

，
生

死

永

棄

，
可
 

謂

無

上

處

中

道

理

。

(
略

)



【解
讀
】於
(辛
二
)

r

總
解
三
句
」
中
，共
分
三
分
，前
於
(壬
一
)
已

r

顯
我
法
皆
假
 

所
由
」
，今

爲

(壬
二
)
即

r

遮
增
減
(二
)
執
」
。

㈠

敍
心
境
有
無
••唯
識
家
以
心
識
有
體
有
用
，
是
緣
生
的
依
他
起
性
，
所
以
存
在
，
名
 

之

爲

r
有
」
•，但
愚
凡
所
執
離
能
知
心
識
有
所
知
「
實
我
」

、r

實
法
」
的
存
在
，
則
是
無
 

體
無
用
，
遍
計
所
執
自
性
所
攝
，
實
不
存
在
，
名
之
爲

r

無
」
。今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中
述
此
 

義
云
：

r

〔愚
凡
所
執
離
識
〕
外
境
〔是
〕
隨
〔順
妄
〕
情
而
施
設
故
，非
有
如
識
(按
： 

意
謂
『非
如
識
有
』
)
；內
識
〔則
〕
必
依
因
緣
〔和
合
所
〕
生
故
，非
無
如
境
(按
：意
 

謂
非
如
境
無
)
。
」
此
中
所
言
「
外
境
非
有
如
識
」
者

，
是

指

「
所
執
離
識
的
外
境
，
非
如
 

心
識
的
存
有
」

，
以

是

r

隨
順
妄
情
而
施
設
計
執
所
生
故
」

。
所

言

r

內
識
非
無
如
境
」
 

者

，
是

指

「
緣
生
依
他
的
內
識
，
非
如
外
境
的
空
無
」

，
以
是
「
依
因
緣
和
合
所
生
故
」

。
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申
疏
其
義
云
•• r
〔諸
愚
夫
〕
遍
計
所
執
〔的
〕
心
外
實
境
，由
〔於
 

是
〕
隨
〔順
〕
妄
情
〔所
〕
施
設
〔之
故
，名
之
〕

爲

假
，體
〔性
〕
實
〔在
全
〕
都
 

〔
空
〕
無

，
非
與
依
他
〔
的
〕
內
識
相
似
〔
而
執
之
爲
有
的
存
在
.，至
於
內
識
則
恰
與
離
識
 

之
外
境
相
反
〕
，由
〔於
〕
內
識
〔的
〕
體
〔性
〕
是
依
他
〔緣
起
之
〕
故
，必
〔須
因
〕



依
種
子
〔功
能

爲
〕
因
緣
所
生
，非
體
是
〔空
〕
無
〔有
〕
如
遍
計
〔所
執
離
識
的
外
〕
境
 

〔那
樣
〕
。彼
〔所
執
〕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，猶
如
龜
毛
，
〔所
以
是
無
體
的
遍
計
.，然
 

內
〕
識
〔則
是
有
體
有
用
的
緣
生
〕
依
他
〔而
〕
有
，故
非
〔同
於
〕
彼
〔遍
計
離
識
外
境
 

之
〕
類
。
〔此
〕
即
顯
〔示
〕
內
識
是
依
他
有
，心
外
〔所
執
〕
實
境
〔則
是
〕
體
性
 

〔全
〕
都
〔空
〕
無
。此
中
色
〔法
、心
法
、心
所
法
〕
等
相
、見
二
分
〔是
〕
內
識
所
 

變

，
不
離
識
故
，
總
名
內
識
。
由
此
眞
如
是
識
性
故
，
亦
非
非
有
。
」
所

謂

「
內
識
是
有
」
 

者

，
此

指

「
識
相
」

、
「
識
性
」
都

是

「
內
識
」
所
涵
攝
的
內
容
。
「
識
相
」
包
括
內
識

 

相
、見
二
分
所
變
的

r
色
法
」
、
「心
法
」
、
「心
所
法
」
及
不
離
識
的

r

不
相
應
行
 

法
」
。

r

識
性
」
則

指

r

眞
如
法
性
」

。
如

是

r

色
法
」
、
「心
法
」
、
「心
所
法
」
、 

「
不
相
應
行
法
」

(
心
識
分
位
假
立
)
是

「
識
相
」
故

，
是
緣
生
的
「
依
他
起
自
性
」
有
體
 

用
故
，
由
心
識
種
子
變
現
故
，
所

以

「
不
離
識
」
而
是
有
•，至
於
「
眞
如
空
性
」
則

是

r

內
 

識
之
體
」

，
是

「
識
性
」
故

，
亦
不
離
識
，
m

以
亦
是
存
有
，
非
是
空
無
。

a

遮
增
減
二
執
■■ r

離
識
外
境
」

，
體
用
都
無
，
若
計
之
爲
有
，
是

「
增
益
執
」
；
 

r

內
識
緣
生
」

，
有
體
有
用
，
若
計
之
爲
無
，
是

r
損
減
執
」

。
今

明

「
外
境
非
有
，
內
識



非
無
」

，
便
可
遠
離

r

增
、減
二
執
」
而
契
於
中
道
。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：
「由
此
 

〔了
達
『內
識
體
性
非
無
，心
外
我
、法
體
性
非
有
』
〕
，便
〔能
〕
遮
〔撥
〕
增
〔益
及
 

損
〕
減
二
執
。」
故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由
此
〔了
達
〕
『內
識
體
性
非
無
，心
外
我
、 

法
體
性
非
有
』
，便
〔能
〕
遮
〔除
〕
『外
計
離
心
之
境
實
有
』
〔的
〕
增
〔益
〕
執
，及
 

〔能
〕
遮
〔除
〕
『邪
見
惡
取
空
者
，撥
識
亦
無
』
〔的
〕
損
減
空
執
；
〔如
是
〕
即
 

〔能
〕
離
空
、有
〔二
執
而
宣
〕
說
『唯
識
(中
道
之
)

敎
』
。
〔假
若
有
情
計
執
〕
有
心
 

外
〔實
我
、實
〕
法
，
〔則
會
引
致
〕
輪
迴
生
死
；覺
知
〔非
無
〕
一
〔內
在
〕
心
〔識
， 

則
〕
生
死
永
棄
〔而
終
獲
解
脫
，故
此
〕
可
謂
無
上
〔的
〕
處
中
〔之
〕
道
理
。」

【
注
釋
】

①
安
慧
釋
云
：
「言
施
設
者
，謂
於
彼
處
施
設
所
無
為
有
，
是
故
識
自
性
外
，
無
諸
我
、
法

，
此
等
即
遍
計
 

性

，
勝
義
無
有
。
但
為
施
設
所
依
識
變
，
自
性
不
無
。
」
與
今
文
相
近
。
見
呂
澂
《安
慧
三
+
唯
識
釋
略
 

抄
》
，
《內
學
》
第
三
輯
•頁

I

二
二
。



壬
三
、
二
諦
所
攝

【論
文
】
境
依

内

識
而
假
立
故
，
唯
世
俗
有
.，識
是
假
境
所
依
事
故
，
亦
勝
義
有
①
。

【
述

記

】
謂
心

外

境

其

體

都

無

，
依

內

妄

情

假

名

我

、
法

，
唯

世

俗

者

執

有

，
勝
義
者

 

說

無

。
内

因

緣

識

相

、
見

分

等

，
假

境

所

依

依

他

性

事

，
其
世
俗
者
說
為
非

 

無

，
亦
勝
義
者
之
所
說
有
②

。
此

中

色

等

內

識

相

分

，
因

緣

所

生

，
從
本
名

 

識

；
此

約

内

境

如

識

有

義

，
即

下

第

十

，
三
分
俱
實
③

。

(
略

)

前

(
略

)
解

依

人

二

諦

，
已
下
問
答
依
法
二
諦
④

。
問

：
此
中
二
諦
體
別
如

 

何

？
_所
攝
假
境
如
何
差
別
？
•答

••如

別

章

說

。
言

二

諦

者

，
道

理

難

思

•，今

 

於

此

中

略

示

綱

要

。
世

俗

諦

者

：

「
世

」
謂

覆

障

、
可

毀

壞

義

，

「
俗

」
謂
 

顯

現

、
隨

世

流

義

，

「
諦

」
者
理
也
⑤

，
或

世

即

俗

，
是

持

業

釋

。
勝
義
三

 

種

，
如

第

八

卷

⑥

。
然

則

蘊

、
處

、
界

名

勝

義

者

，
勝

之

義

故

，
如
涅
槃

 

等

，
唯

依

士

釋

。
真

、
俗

二

諦

各

有

四

重

。
俗

諦

四

者

：

一
、
假
名
無
實

 

諦

，
謂

瓶

、
盆

等

，
但

有

假

名

而

無

實

體

，
從

能

詮

說

，
故

名

為

諦

，
或
體



實
無
亦
名
為
諦
⑦

。
二

、
隨

事

差

別

諦

，
謂

蘊

、
界

等

，
隨
彼
彼
事
立
蘊
等

 

法
⑧

。
三

、
證

得

安

立

諦

，
謂

苦

、
集

等

，
由
證
得
理
而
安
立
故
⑨

。
四

、 

假

名

非

安

立

諦

，
謂

二

空

理

，
依
假
空
門
說
為
真
性
.，由
彼
真
性
內
證
智
境

 

不

可

言

說

，
名

二

空

如

，
但
假
設
故
⑩

。
此

前

三

種

法

可

擬

宜

，
其
第
四
諦

 

假

名

施

設

⑪

。
勝

義

四

者

：

一
、
體

用

顯

現

諦

，
謂

蘊

、
界

等

；
有
實
體

 

性

，
過

初

世

俗

，
故

名

勝

義

；
隨

事

差

別

說

名

蘊

等

，
故
名
顯
現

⑫

。
二

、 

因

果

差

別

諦

，
謂

苦

、
集

等

知

、
斷

、
證

、
修

因

果

差

別

•，過

俗

道

理

，
故

 

名
勝
義

⑬

。
三

、
依

門

顯

實

諦

，
謂

二

空

理

.，過

俗

證

得

，
故

名

勝

義

•，依

 

空

能

證

以

顯

於

實

，
故
名
依
門

⑭

。
四

、
廢

詮

談

旨

諦

，
謂

一

實

如

.，體
妙

 

離

言

，
已

名

勝

義

，
過

俗

勝

義

，
復
名
勝
義

⑮

。
俗

諦

中

，
初

都

無

實

體

， 

假

名

安

立

，
無

可

勝

過

•，故

不

名

真

，
但

名

為

俗

。
第

四

勝

義

不

可

施

設

， 

不

可

名

俗

，
但

名

為

真

。
由
斯
二
諦
四
句
料
簡
..有

俗

非

真

，
謂

最

初

俗

；
 

有

真

非

俗

，
謂

最

後

真

■，有

亦

真

亦

俗

，
謂

真

前

三

、
俗

後

三

諦

；
其
第
四

 

句
翻
上
應
知

⑯

。
前

四

世

俗

，
如

《
瑜
伽
》
六

十

四

中

、

《
顯
揚
》
六
說

⑰

。



名

字

雖

別

，
諸

論

亦

有

•，其

四

真

諦

，
若

義

若

名

，
非

諸

論

有

，
唯
此
論

 

釋

，
如
第
九
卷

⑱

。

外

境

隨

情

，
唯

世

俗

者

，
即
是
假
名
無
實
請
攝
•，故

說

「
唯

」
言

，
決
定
義

 

故

。
實

我

、
法

名

，
如

瓶

、
盆

等

，
唯

初

俗

攝

，
體

非

實

諦

，
以

無

法

故

。 

識

境

所

依

亦

勝

義

者

，
是

俗

隨

事

差

別

諦

攝

，
復
是
體
用
顯
現
真
諦
•，故
論

 

言

「
亦

」

，
不

定

義

故

。

真

、
俗

二

諦

，今

、

古

所

明

，
各

為

四

重

曾

未

聞

有

，
可

謂

理

高

百

代

，
義

 

光

千

載

者

歟

！
真

不

自

真

，
待

俗

故

真

，
即

前

三

真

亦

說

為

俗

•，俗
不
自

 

俗

，
待

真

故

俗

，
即
後
三
俗
亦
說
為
真

⑲

。
至

理

沖

玄

，
彌
驗
於
此

⑳

。
廣

 

此

二

諦

，
如

別

章

說

。

以

上

略

明

頌

上

三

句

，
通

護

法

、
難

陀

二

師

所

釋

.，然

本

唯

是

二

分

家

義

， 

但
難
陀
釋

㉑

。
(略
)

【解
讀
】
(辛
二
)
「總
解
〔由
假
說
我
法
，有
種
種
相
轉
，彼
依
識
所
變
〕
三
句
」
中
，



共
分
三
段
，前
於
(壬
一
)
已

r

顯
我
、法
皆
假
所
由
」
，又
於
(壬
二
)
繼

r

遮
增
、
減
 

〔二
〕
執
」
，今

爲

(壬
三
)
顯
假
說
我
、法
屬
「二
諦
所
攝
」
，即
解
何
者
是
俗
諦
所
 

攝
，何
者
是
勝
義
〔眞
〕
諦
所
攝
。如
《成
唯
識
論
》
云
：
「
〔遍
計
所
執
心
外
實
我
、實
 

法
諸
〕
境
〔無
實
體
、用
，唯
〕
依
內
識
而
假
立
故
，唯
〔在
〕
世
俗
〔諦
中
存
〕
有
； 

〔至
於
〕
識
〔心
諸
法
，則
〕
是
假
境
所
依
〔之
〕
事
〔象
〕
故
，
〔是
有
體
有
用
的
緣
生
 

法
故
，非
但
是
世
俗
諦
有
，且
〕
亦
〔是
〕
勝
義
〔諦
〕
有
(按
••勝
義
諦
有
，亦
名

爲
眞
 

諦
有
)
。」
窺
基
《述
記
》
分
成
三
段
加
以
辨
釋
：

㈠

總
釋
論
文
：

《述
記
》
釋
言
：

r

〔論
文
之
意
〕
謂
心
外
〔諸
〕
境
，其
體
都
無
， 

依
內
〔在
心
識
的
〕
妄
情
假
名
〔

爲
〕
我
、
〔

爲
〕
法
，
〔彼
等
〕
唯
〔是
凡
夫
的
〕
世
俗
 

者
執
〔

爲
存
〕
有
，
〔彼
通
達
眞
理
的
〕
勝
義
者
〔則
〕
說
〔

爲
空
〕
無
。
〔至
於
〕
內
 

〔種
子
〕
因
緣
〔所
起
的
內
在
〕
識
〔心
及
其
所
變
現
的
〕
相
〔分
〕
、見
分
等
，
〔彼
等
 

是
〕
假
境
所
依
〔的
〕
依
他
〔起
自
〕
性
〔的
〕
事
〔象
，故
〕
其
〔

爲
〕
世
俗
者
說

爲
非
 

無
，亦
〔是
〕
勝
義
者
之
所
說
〔

爲
存
〕
有
。此
中
色
、
〔聲
、根
、境
〕
等
內
識
〔的
〕 

相
分
，
〔由
種
子
〕
因
緣
所
生
，從
〔其
〕
本
〔原
，亦
可
〕
名
〔之

爲
〕
識
：
〔故
〕
此



〔等
色
、聲
、根
、境
等
〕
約
〔其

爲
〕
內
境
〔而
言
，亦
可
〕
如
〔同
其
本
原
的
心
〕
識
 

〔是
存
〕
有
〔的
境
〕
義
(按
：色
、聲
、根
、境
，約
其

爲
心
識
的
相
分
而
言
，有
體
有
 

用
，同
於
心
識
，是
依
他
起
性
而
存
在
)
。
〔此
〕
即
〔如
《述
記
》
〕
下
〔文
卷
〕
第
十
 

〔中
，述
自
證
分
、相
分
、見
分
等
〕
三
分

倶
〔是
有
體
、有
用
的
依
他
起
性
〕
實
〔法
所
 

說
〕
。」a

別
釋
四
重
二
諦
：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於
總
釋
論
文
，
明
外
境
假
法
，
唯
世
俗
諦
說
之
爲
 

有

，
心
識
緣
生
，
有
體
有
用
，
除
可
依
世
俗
諦
說
之
爲
有
外
，
亦
可
依
勝
義
諦
說
之
爲
有
。 

但

r

二
諦
」
的
體
性
是
甚
麼
？
有
何
分
類
差
別
？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再
開
成
六
節
，
詳
加
疏
 

釋

：
甲

、
略
明
二
諦
義
：
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前
解
〔論
文
，是
〕
依
人
二
諦
〔進
行
的
〕 

(
按

•.即
劣
人
所
知
者
名
『
世
俗
諦
』
；
勝
人
所
知
者
名
『
勝
義
諦
』
)
.
，已
下
〔
的
〕
問
 

答
，
〔則
〕
依
法
二
諦
〔進
行
〕
(按
：所
言
『法
二
諦
』
者
，是
指
下
文
所
說
的
『四
重
 

世
俗
諦
』
及

『
四
重
勝
義
諦
』

，
合

名

『
四
重
二
諦
』

，
以
依
所
證
所
知
不
同
諸
法
差
別
， 

別
立
不
同
二
諦
的
名
目
)
。
問

.•此
中
二
諦
體
別
如
何
？
所
攝
假
境
如
何
差
別
？
答

：
如
別



章

〔
所
〕
說

(
按

..別
章
所
說
，
是
指
依
窺
基
所
撰
《
法
苑
義
林
•
二
諦
章
》
所
分
析
者
來
 

說
明
)
。言
『二
諦
』
者
，
〔其
間
的
〕
道
理
〔確
〕
難
〔以
〕
思
〔辨
〕
，今
於
此
中
 

〔只
能
〕
略
示
〔其
〕
綱
要
〔而
已
〕
。世
俗
諦
者
，
『世
』
謂
覆
障
〔眞
理
，而
其
自
體
 

則
有
〕
可
毀
壞
義
.，
『俗
』
謂
〔其
自
體
有
可
〕
顯
現
〔而
〕
隨
〔著
過
去
、現
在
、未
來
 

三
〕
世
流
〔轉
之
〕
義
.，
『諦
』
者
理
也
，或
『世
』
即
〔是
〕
『俗
』
，
〔故
『世
俗
』 

於
六
離
合
釋
的
構
詞
法
中
〕
，
是
持
業
釋
。
(
按

：
所

言

『
世
俗
諦
』
者

，
嚴
格
地
說
，
是
 

指
有
關
於
三
世
流
轉
中
，
那
些
能
覆
障
眞
理
而
其
自
身
是
可
毀
壞
、
有
相
可
顯
現
之
事
物
的
 

道
理
。
)
〔至
於
〕
勝
義
〔諦
的
含
義
可
有
〕
三
種
，如
〔
《成
唯
識
論
》
〕
第
八
卷
〔所
 

說
的
：
一
、
義
勝
義
，
謂
眞
如
，
勝
之
義
故
.，
二

、
得
勝
義
，
謂
涅
槃
，
勝
即
義
故
.，
三

、 

行
勝
義
，
謂
聖
道
，
勝
爲
義
故
，
是
有
財
釋
〕
。
然

則

〔
有
說
〕
蘊

、
處

、
界
名
勝
義
者
， 

〔亦
就
〕
勝
之
義
〔而
言
〕
故
，如
涅
槃
等
，唯
依
士
釋
。眞
、俗
二
諦
(按
：
即
勝
義
諦
 

和
世
俗
諦
)
各
有
四
重
〔如
下
文
所

言
〕
。」

乙

、
明
四
重
俗
諦
■
_
《述
記
》
云
：

r

俗
諦
四
(重
)
者
：
一
、假
名
無
實
諦
，謂
 

〔如
執
〕
瓶
、盆
等
，但
有
假
名
而
無
實
體
，
〔唯
〕
從
〔其
所
具
有
的
〕
能
詮
〔名
言

槪



念
爲
〕
說
，故
名
〔之
〕

爲
諦
，
〔非
就
其
有
所
詮
實
體
而
立

爲
諦
理
〕
.，或
〔從
其
〕
體
 

〔雖
是
〕
實
無
，
〔但
可
有
受
用
之
理
，故
〕
亦
〔可
強
〕
名
〔之
〕

爲
諦
。
二
、隨
事
差
 

別
諦
，謂
〔如
五
〕
蘊
、
〔十
八
〕
界
等
，
〔隨
積
集
義
，立
名

爲
『蘊
』
.，隨
所
依
義
， 

立
名
爲
『
處
』
•，隨
爲
因
義
，
立
名
爲
『
界
』

，
如
是
〕
隨
彼
彼
事
〔
的
各
種
差
別
不
同
涵
 

義
，因
而
建
〕
立
蘊
、
〔處
、界
〕
等
法
。三
、證
得
安
立
諦
，謂
〔如
施
設
〕
苦
、集
、 

〔滅
、道
四
諦
〕
等
，
〔令
修
行
者
知
苦
、斷
集
、證
滅
、修
道
而
得
證
入
諦
理
〕
，由
 

〔令
有
情
能
〕
證
得
〔眞
〕
理
而
安
立
〔苦
、集
等
四
諦
〕
故
。四
、假
名
非
安
立
諦
，謂
 

〔以
人
、法
〕
二
空
〔

爲
門
所
證
得
之
眞
如
〕
理
〔體
，即
〕
依
假
〔立
二
〕
空
〔

爲
〕
門
 

〔所
證
得
者
〕
說

爲
眞
〔如
實
〕
性
，由
彼
眞
〔如
實
〕
性
〔是
〕
內
證
〔般
若
〕
智
〔慧
 

所
體
證
的
〕
境
〔界
，本
是
〕
不
可
言
說
，
〔今
〕
名
〔之

爲
〕
『二
空
〔眞
〕
如
』 

〔者
〕
，但
〔是
〕
假
設
〔而
立
名
〕
故
。此
前
三
種
(按
：指
假
名
無
實
諦
的
瓶
盆
等
、 

隨
事
差
別
諦
的
蘊
、處
、界
等
、證
得
安
立
諦
的
苦
集
等
)
〔仍
有
各
別
諸
〕
法
可
〔以
〕 

擬
〔設
分
別
，即
因
其
所
〕
宜
〔而
作
出
三
重
俗
諦
的
安
立
施
設
〕
；
其
第
四
〔重
〕 

『
(假
名
非
安
立
)
諦
』
，
〔本
不
可
說
，不
可
施
設
，今
姑
且
以
〕
假
名
〔以
安
立
〕
施



設
〔之
〕
。」

丙

、
明
四
重
真
諦
：
窺
基
《述
記
》
云
：
「勝
義
四
者
：
一
、體
用
顯
現
諦
，謂
〔如
 

五
〕
蘊
、
〔十
八
〕
界
等
；
〔彼
等
〕
有
實
體
性
，
〔有
實
作
用
•，眞
實
程
度
超
〕
過
初
世
 

俗
(按
：
即
超
越
第
一
重
世
俗
諦
)
，故
名
『勝
義
』
.，隨
〔彼
〕
事
〔相
〕
差
別
說
名
 

〔
爲
五
〕
蘊
、
〔十
八
界
〕
等
，
〔有
差
別
事
相
顯
現
〕
，故
名
『顯
現
』
。
〔合
彼
三
 

義
，故
名

爲
『體
用
顯
現
諦
』
〕
。
二
、因
果
差
別
諦
，謂
苦
、集
等
〔四
聖
諦
，彼
等
 

有
〕
知
〔苦
〕
、斷
〔集
〕
、證
〔滅
〕
、修
〔道
〕
因
果
差
別
(按
：
以
集

爲
染
因
，以
 

苦
爲
染
果
，
故
能
起
知
苦
、
斷
集
的
智
慧
•，
又
以
修
道
爲
淨
因
，
以
證
滅
爲
淨
果
，
故
能
起
 

證
滅
、修
道
的
智
慧
。
)
〔由
於
此
四
諦
理
，超
〕
過
俗
〔諦
的
〕
『道
理
(世
俗
 

諦
)
』
，故
名
〔

爲
〕
『
(因
果
差
別
)
勝
義
(諦
)
』
。二一、依
門
顯
實
諦
，謂
『二
空
 

(眞
如
)
理
(體
)
』
.，
〔彼
『二
空
理
』
超
〕
過
俗
〔諦
的
〕
『證
得
(世
俗
諦
)
』
， 

故
名
『
(依
門
顯
實
)
勝
義
(諦
)
』
；
〔以
彼
乃
〕
依
〔人
〕
空
、
〔法
空

爲
門
而
引
 

發
〕
能
證
〔的
般
若
正
智
〕
以
顯
於
〔眞
如
眞
〕
實
〔理
體
〕
，故
名
『依
門
(顯
實
 

諦
)
』
。
四
、廢
詮
談
旨
諦
，謂
『
一
實
(眞
)
如
』
，
(按
••此
或
名

爲

『
一
眞
法



界
』
，或
名

爲
『
一
實
眞
如
』
)
，
〔以
彼
『
一
實
眞
如
』
〕
體
妙
離
言
，已
〔可
〕
名
 

〔
爲
〕
『勝
義
』
，
〔何
況
彼
更
超
〕
過
〔世
〕
俗
〔諦
中
的
〕
『勝
義
(世
俗
)
』 

(
按

•.此
指
第
四
重
世
俗
，
即

『
假
名
非
安
立
諦
』
的

『
勝
義
世
俗
諦
』
)
，
〔
故
〕
復
名
 

『
勝
義
』
。
(
按

：
如
是
此
廢
棄
能
詮
名
言
，
而
默
會
其
實
旨
的
『
廢
詮
談
旨
』
的

『
一
眞
 

法
界
』
或

『
一
實
眞
如
』

，
得
名
爲
『
勝
義
勝
義
諦
』

。
)
」

丁

、
作
四
句
料
簡
■.對

r

四
重
俗
諦
」
與

「
四
重
眞
諦
」
的
名
稱
及
涵
義
，
窺

基

《
述
 

記
》
繼
而
作
出
料
簡
云
：

r

俗
諦
中
，初
〔假
名
無
實
諦
全
〕
都
無
〔有
〕
實
體
，
〔只
 

是
〕
假
名
安
立
，無
〔有
餘
諦
〕
可
〔

爲
其
所
〕
勝
過
〔者
〕
，故
不
〔能
〕
名
〔

爲
〕
眞
 

〔諦
〕
「但
〔只
可
〕
名

爲
俗
〔諦
，故
立
『世
間
世
俗
諦
』
的
名
目
〕
。第
四
〔種
〕
勝
 

義
〔諦
即
是
『廢
詮
談
旨
諦
』
，體
即
一
眞
法
界
〕
，不
可
施
設
，不
可
名
〔

爲

〕
俗
 

〔諦
〕
，但
〔只
可
〕
名

爲
眞
〔諦
，故
立
『勝
義
勝
義
諦
』
的
名
目
〕
。由
斯
〔眞
、 

俗
〕
二
諦
〔可
作
〕
四
句
料
簡
：
〔
一
者
〕
、有
俗
非
眞
，謂
最
初
〔假
名
無
實
的
〕 

『
(世
間
世
)
俗
(諦
)
』
•，
〔二
者
〕
、有
眞
非
俗
，謂
最
後
〔廢
詮
談
旨
的
〕
眞
 

〔諦
，即
『勝
義
勝
義
諦
』
〕
•，
〔三
者
〕
、有
亦
眞
亦
俗
，謂
眞
〔諦
的
〕
前
三
〔種
.，



即
體
用
顯
現
的
『
世
間
勝
義
諦
』

、
因
果
差
別
的
『
道
理
勝
義
諦
』

、
依
門
顯
實
的
『
證
得
 

勝
義
諦
』
〕
、俗
〔諦
的
〕
後
三
諦
，
〔即
隨
事
差
別
的
『道
理
世
俗
諦
』
、證
得
安
立
的
 

『證
得
世
俗
諦
』
、假
名
非
安
立
的
『勝
義
世
俗
諦
』
〕
。其
第
四
句
〔即
『非
眞
非
 

俗
』
〕
翻
上
應
知
(按
：此
指
不
被
認
知
的
事
物
)
。前
四
〔重
〕
世
俗
〔諦
〕
，如
《瑜
 

伽
(師
地
論
)
》
〔第
〕
六
十
四
〔卷
〕
中
、
《顯
揚
(聖

敎
論
)
》
〔第
〕
六
〔卷
中
之
 

所
〕
說
；
〔其
〕
名
字
雖
〔有
差
〕
別
，
〔但
〕
諸
論
亦
有
〔此
分
別
〕
。其
四
〔重
〕
眞
 

諦
，若
〔涵
〕
義
、若
名
〔稱
〕
，非
諸
論
有
〔所
言
及
〕
，唯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 

〔有
所
詮
〕
釋
，如
〔本
論
〕
第
九
卷
〔所
說
即
是
〕
。」
有
關

r

四
重
二
諦
」
的
名
稱
與
 

法
體
舉
例
，
可
表
列
㉒

如
左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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戊

、
依
四
重
二
諦
辨
所
攝
屬
：
前
述
三
節
已
明r

四
重
二
諦
」
的
體
義
，
今

《
成
唯
識
 

論
》
所
言
的
「外
境
」
與

r

內
識
」

，
於

r

四
重
二
諦
」
之
中
，
究
屬
何
諦
所
攝
？
對
此
問
 

題

，
窺

基

《
述
記
》
作
答
說
言
•• r

〔論
言
〕
『外
境
隨
情
唯
世
俗
(有
)
』
者
，
〔外
 

境
〕
即
是
〔世
間
世
俗
的
〕
『假
名
無
實
諦
』
攝
；故
說
『唯
』
言
(按
：論
言
『唯
世
俗
 

有
』
)
，決
定
義
故
.，
〔以
所
執
〕
實
我
、
〔實
〕
法
名
如
瓶
、盆
等
，唯
〔最
〕
初
俗
 

〔諦
所
〕
攝
，體
非
〔勝
義
的
眞
〕
實
諦
，以
無
法
〔體
存
在
〕
故
。
『識
(是
假
)
境
所
 

依
(事
故
)
，亦
勝
義
(有
)
』
者
，
〔內
識
〕
是
〔道
理
世
〕
俗
〔諦
中
之
〕
『隨
事
差
 

別
諦
』
〔所
〕
攝
，復
是
『體
用
顯
現
』
〔彼
世
間
勝
義
〕
眞
諦
〔所
攝
〕
，故
論
言
 

『亦
』
〔字
〕
，不
定
義
故
。」
故
於
「四
重
二
諦
」
之
中
，
《成
唯
識
論
》
所
言
遍
計
有
 

之

「
無
體
隨
情
假
」
的

「
外
境
」

，
以
體
用
倶
無
，
屬

「
世
間
世
俗
」
彼
最
初
的
俗
諦
所

 

攝

；
至
於
依
他
起
之r

有
體
施
設
假
」
的

r

內
識
」

，
雖
是
安
立
，
但
是
緣
生
有
體
有
用
的
 

存
在
，
所
以
旣
屬

r

俗
諦
」
隨
事
差
別
的r
道
理
世
俗
諦
」
所
攝
，
亦

是

r

勝
義
諦
」
體
用
 

顯
現
的

r

世
間
勝
義
諦
」
所
攝
。

己

、
讚
歎
四
重
二
諦
：
對
唯
識
今
學
的
建
立r
四
重
二
諦
」
之
說
，窺
基
《述
記
》
加



以
熱
烈
的
讚
歎
云
：

r

眞
、俗
二
諦
，今
、古
所
明
，
〔立
〕
各

爲
四
重
〔者
，可
說
〕
曾
 

未
聞
有
，可
謂
理
高
百
代
，義
光
千
載
者
歟
！
眞
〔諦
〕
不
〔能
獨
〕
自
〔而
成

爲
〕
眞
 

〔諦
，必
須
因
〕
待
〔於
〕
俗
〔諦
〕
故
〔能
成

爲
〕
眞
〔諦
〕
，即
〔在
〕
前
〔的
〕
三
 

〔種
〕
眞
〔諦
〕
亦
〔同
時
可
以
〕
說

爲
俗
〔諦
〕
•，俗
〔諦
亦
〕
不
〔能
獨
〕
自
〔而
成
 

爲
〕
俗
〔諦
，必
須
因
〕
待
〔於
〕
眞
〔諦
〕
故
〔能
成

爲
〕
俗
〔諦
〕
，即
後
三
〔種
〕 

俗
〔諦
〕
亦
〔同
時
可
以
〕
說

爲
眞
〔諦
〕
。至
理
沖
〔虛
〕
玄
〔妙
〕
，彌
驗
於
此
。廣
 

〔釋
〕
此
二
諦
〔者
〕
，如
別
章
〔之
所
〕
說
(按
••即
如
窺
基
《大
乘
法
苑
義
林
•二
諦
 

章
》
所
說
。
)
」

0
通
結
上
文
：

《
述
記
》
此
段
共
分
三
節
，
前
已
分
別

r

總
釋
論
文
」
及

「
別
解
四
重
 

二
諦
」
義

，
今
則
爲
第
三
節
，
即

r
通
結
上
文
」
；
結
云
：

r

以
上
略
明
頌
上
三
句
(
按

：
 

即
已
略
明
『由
假
說
我
法
，有
種
種
相
轉
，彼
依
識
所
變
』
彼
三
句
義
)
，
〔會
〕
通
護
 

法
、難
陀
〔彼
〕
二
師
所
〔作
出
的
闡
〕
釋
；然
本
〔論
文
所
釋
〕
唯
是
〔相
、見
〕
二
分
 

家
〔的
〕
義
〔理
〕
，但
〔又
不
能
包
涵
護
法
的
全
部
涵
義
，故
但
說
依
〕
難
陀
〔作
〕
釋
 

〔云
〕
。」



【注
釋
】

①
 

呂
澂
《安
慧
三
十
唯
識
釋
略
抄
》
云
：
「是
故
識
自
性
外
，
無
諸
我
、法

，
此
等
即
遍
計
性
，
勝
義
無
有
， 

但
為
施
設
所
依
識
變
，
自
性
不
無
。
」
其
義
與
今
論
文
相
通
。
見

《內
學
》
第
三
輯
•頁
八
。

②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(
《述
記
》
所
謂
『假
境
所
依
依
他
性
事
，
其
)
世
俗
有
，
說
為
非
無
，
亦
 

勝
義
有
』
者

，
內
識
(之
相
、
見
分
)
等

，
非
但
世
俗
有
，
亦
勝
義
有
•，意
云
：
(內
識
相
、
見
二
分
等
 

依
他
起
法
)
，
對
圓
成
(實
自
性
言
)
是
世
俗
(有
)
，
對
遍
計
(所
執
言
，
則
)
亦
勝
義
(有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.頁
三
六
。

③
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••「
(此
)
釋
外
難
。
難
云
：
(實
)
我

、
(實
)
法

(是
由
)
妄
情
(所
)
變

， 

依
識
(而
起
，而
唯
是
)假
(法
所
)攝
。
(色
等
)根
、塵
亦
識
(所
)變
，應
當
(亦
)是
假
(法
 

所
)
攝

。
答
••我

、法
是
遍
計
，
無

(自
)
種

(子
所
生
)
，
是
假
(法
所
)
攝
；
(但
色
、聲
等
)
根

、 

塵
說
(由
賴
耶
)種
(子
作
因
緣
所
)生
，如
識
是
有
，非
假
(所
)收
(攝
)
，故
(
《述
記
》
)下
 

第
十
(卷
)
云
自
證
、
相

、見
三
分
，
俱

(從
種
子
因
緣
所
生
，
俱
依
他
起
，
虛
實
如
識
，
故
是
有
體
、 

有
用
的
)實
(法
)
。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④
 

智
周
《唯
識
演
祕
》
云

•
•
「

『
(

前
解
)
依
人
二
諦
』
者

，
總
指
前
判
(難
陀
、護
法
)
二
師
所
明
及
引



論

(文
謂
『外
境
唯
世
俗
有
、內
識
亦
勝
義
有
』
)
等

，
(依
彼
內
識
為
)
勝
人
(所
)
知

，
故
名
為
『勝
 

義
(有
)
』
，
(離
識
外
境
為
)劣
人
(所
)知
，
(故
)名
為
『世
俗
(有
)
』
。」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 

四
三
•頁
八
二
二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
『
(已
下
問
答
)
依
法
二
諦
』
者
：
於
世
俗
、
勝
義
中
，
依
法
之
勝
劣
相
對
 

排
列
，
各
成
四
重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六
二
注
⑥

。

⑤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梵
語

s
a
m
<
「ti -s

a
t
y
a

，
舊
譯
(為
)
『世
俗
諦
』
。
相
有
生
滅
起
盡
，
名
 

『世
』
•，體
性
虛
浮
不
實
，
名

『俗
』
；
『諦
』
者

，法
體
上
之
實
理
也
(參
考
嘉
祥
《二
諦
章
》
)
。
意
 

謂
凡
夫
所
知
之
法
，
生
滅
不
停
，
體
性
虛
浮
也
。
迄
唐
代
(玄
)
奘

(法
)
師
雖
仍
用
古
名
，
然

(窺
) 

基

(法
)
師
則
謂
此
諦
理
應
名
『隱
顯
諦
』
，
(以
)
凡
夫
所
知
之
法
，
隱
覆
真
如
，
有
相
顯
現
，
如
結
手
 

巾
為
兔
等
物
，
隱
本
手
巾
，
兔
相
顯
現
，
此
亦
如
是
也
(見

《義
林
•
二
諦
章
》
)
。
義
淨
法
師
譯
為
『覆
 

俗
諦
』
-意
謂
世
俗
事
相
隱
覆
真
理
也
(見

《南
海
寄
歸
傳
》
四
)
。今

《
(述
)
記
》
云

『世
謂
覆
障
、 

可
毀
壞
義
』
者

-
意
說
凡
夫
所
知
世
俗
之
法
，
能
隱
覆
障
蔽
真
如
，
而
又
有
起
盡
可
毀
壞
(不
實
在
名
可
 

毀
壞
)
也

。
《
(述
)
記
》
又
云
『俗
謂
顯
現
、
隨
世
流
義
』
者

，
意
云
凡
夫
所
知
三
世
俗
之
法
，
有
相
 

顯
現
，
而
又
隨
三
世
而
流
轉
也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六
二
注
⑨

。



⑥
 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梵
語

p
a
r
a
m
a
r
t
h
a
-s
a
t
y
a
，

舊
譯
(為
)
『第

|

義
諦
』
或

『真
諦
』
，
奘
師
 

新
譯
名
『勝
義
諦
』
。
言

『勝
義
』
者
：
『勝
』
謂
殊
勝
；
『義
』
有
二
種
：

I

、境
界
名
『義
』
；
二
、 

道
理
名
『義
』
。此
《
(成
唯
識
)論
》
下
第
八
(卷
)云
：
『勝
義
有
三
：

I

、義
勝
義
，
謂
真
如
， 

勝
之
義
故
.，二
、
得
勝
義
，
謂
涅
槃
，
勝
即
義
故
；
三
、
行
勝
義
，
謂
聖
道
，
勝
為
義
故
。
案
第

I

是
依
 

士
釋
-第
二
是
持
業
釋
，第
三
是
有
財
釋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|

 
■頁
一
六
二
至

I

六
三
注
⑩

。

⑦

 

「假
名
無
實
諦
」
是
世
俗
諦
中
的
第

I

重

。窺
基
《法
苑
義
林
■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就
假
實
分
…
…
有
名
有
 

實
，是
其
『實
法
』
，
(五
)
陰
、
(十
八
)
界

、
(十
二
)
入
等
依
名
求
法
，有
體
可
得
，故
言
『實
』
；
 

有
名
無
實
，
是
其
『假
法
』
，
瓶

、衣

、
車
乘
 '舍
宅
、
軍
眾
，
如
是

|

切
假
施
設
其
名
，
推
求
無
體
， 

故
曰
『無
實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九
〇

(下
)
至
二
九

I

 
(上
)
。

又
云
：
「
(世
俗
諦
中
第

|

重
名
『假
名
無
實
諦
』
，
亦
名
『世
間
世
俗
』
)
。
『世
間
世
俗
』
者
•■隱
覆
 

真
理
，
當
世
情
有
，
墮
虛
偽
中
，
名
曰
『世
間
』
；
凡

(夫
之
)
流
皆
謂
有
，
依
情
名
假
說
，
名
為
『世
 

俗
』
。」
見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八
八
(上
)
。

又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••「
『
(從
能
詮
說
，
故
)
名
為
諦
』
者
：
(彼
瓶
、盆
等
假
名
無
實
者
)
雖
但
 

(有
)名
(而
)無
(實
)體
，唯
從
能
詮
(之
)名
，故
云
諦
也
，
(非
從
所
詮
之
體
以
為
諦
也
)
。



(言

『或
體
實
無
，
亦
名
為
諦
』
者
)
：
『諦
』
者
理
也
…
…
故
如
瓶
、盆
，
雖
無
實
體
，
(但
)
可
有
受
 

用

(之
)
理
，
故
稱
(為
)
『諦
』
，
故

(此
)
亦
約
所
詮
體
說
，
以
稱
於
無
實
無
體
(者
為
『諦
』 

故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七
。

⑧

 

「隨
事
差
別
諦
」
是
世
俗
諦
的
第
二
重
，
亦
名
「道
理
世
俗
諦
」
。
窺
基
《法
苑
義
林
•
二
諦
章
》
云
： 

「道
理
世
俗
者
，隨
彼
彼
義
，
立
蘊
等
法
，
名
為
道
理
；
事
相
顯
現
，
差
別
易
知
，
名
為
世
俗
。
」
見

《大
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八
八
(上
)
。
又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隨
彼
彼
事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如
 

(隨
)
積
集
(立
)
名

(為
)
『蘊
』
，
(隨
)
所
依
(立
)
名

(為
)
『處
』
，
(隨
)
為
因
義
(立
) 

名

(為
)
『界
』
，或
約
自
體
名
『界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又
注
云
：
「又
如
隨
質
礙
 

事
，立

『色
』
法
名
•，隨
了
別
事
，立

『識
蘊
』
名
等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六
三
注

⑫

。

⑨

 

「證
得
安
立
諦
」
是
世
俗
諦
的
第
三
重
，
亦
名
「證
得
世
俗
諦
」
。
窺
基
《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證
得
世
俗
 

者

，
施
設
染
、淨
因
果
差
別
(按
：
集
諦
為
染
因
，
苦
諦
為
染
果
，
道
諦
為
淨
因
，
滅
諦
為
淨
果
)
，
令
 

其
趣
入
，名
為
『證
得
』
•，有
相
可
知
，名
為
『世
俗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■頁
二
八
八
(上
)
。 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由
證
得
理
而
安
立
故
』
者

，
意
云
：
由
諸
聖
者
證
得
理
故
，
遂
安
立
如
是
 

者
：
此
是
(苦
)
集
等
，
欲
令
凡
智
知
(苦
)
、
斷

(集
)
'
證

(滅
)
、修

(道
)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

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七
。

⑩

「假
名
非
安
立
諦
」
是
世
俗
諦
的
第
四
重
，
亦
名
為
「勝
義
世
俗
諦
」
。
窺
基
《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勝
義
 

世
俗
者
，
妙
出
眾
法
，
聖
者
所
知
，
名
為
『勝
義
』
；
(今
所
言
者
，
只
是
)
假
相
安
立
，非
體
離
言
-
名
 

曰

『世
俗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
『依
假
空
門
，
說
為
真
性
』
者

，
喚

(通
過
人
空
、
法
空
彼
)
二
空
門
(所
 

證
得
的
真
如
理
體
)
以
為
真
性
■，聖

(者
)
證

(入
)
此
空
理
(真
如
之
)
時

，
不
可
分
別
，
(故
彼
以
 

二
空
為
門
所
證
得
的
真
如
理
體
)
名

(為
)
『
二
空
(真
)
如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⑪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四
云
：
「以
略
安
立
三
種
世
俗
：

I

、世
間
世
俗
，
二
、
道
理
世
俗
，
三
、
證
得
 

世
俗
。
世
間
世
俗
者
：
所
謂
安
立
宅
舍
、
瓶

、盆

、
軍

、
林

、
數
等
■，又
復
安
立
我
、
有
情
等
。
道
理
世
 

俗
者
：
所
謂
安
立
蘊
、
界

、處
等
。
證
得
世
俗
者
：
所
謂
安
立
預
流
果
等
彼
所
依
處
。
又
復
安
立
，
略
有
 

四
種
，
謂
如
前
說
三
種
世
俗
，
及
與
安
立
勝
義
世
俗
，
即
勝
義
諦
；
由
此
諦
義
不
可
安
立
，
內
所
證
故
， 

但
為
隨
順
發
生
此
智
，
是
故
假
立
(按
：
故

《述
記
》
把
第
四
重
世
俗
諦
，
名
為
『假
名
非
安
立
諦
』
， 

而
又
說
『其
第
四
諦
假
名
施
設
』
)
。
云
何
(勝
義
諦
的
)
非
安
立
真
實
？
謂
諸
真
如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 

卷
三
十
■頁
六
五
三
(下
)
至
六
五
四
(上
)
。



窺
基
《瑜
伽
師
地
論
略
纂
》
卷
十
六
云
：
「
《
(
《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云
大
義
曰
：
或
三
重
俗
諦
，
或
四
 

重
俗
諦
者
：
此
是
二
諦
門
。
謂
俗
諦
有
四
，
勝
義
(諦
)
亦

(應
)
爾
。
世
諦
(諦
)
中

，

I

是
假
名
無
 

實
諦
，
二

(是
)
隨
事
差
別
諦
，
三

(是
)
證
得
安
立
諦
，
四

(是
)
假
名
無
作
諦
，
謂
假
安
立
(此
假
 

名
無
作
諦
)
名

(為
)
勝
義
諦
，
而

(此
所
謂
的
『假
名
無
作
諦
』
)
無

(有
)
法
體
，
(因
為
，真
如
) 

法
體
不
可
說
故
。
(今

《瑜
伽
》
)
此
文
但
有
俗
諦
四
重
，無

(安
立
)
勝
義
諦
。
(於
四
重
俗
諦
中
)
， 

前

(所
)
立
三
重
者
，
有
法
擬
宜
故
(按
••此
指
因
依
瓶
、盆

、
蘊

、
界

、處

、
四
諦
果
等
諸
法
，
因
其
 

所
宜
，擬
設
安
立
而
成
為
『假
名
無
實
』
、
『隨
事
差
別
』
及

『證
得
安
立
』
等
三
重
類
別
。
)
後
立
(假
 

名
無
作
諦
彼
第
)
四
者
，假
名
安
立
(施
設
其
為
真
如
)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三
■頁
二
二
五
(上
)
。

⑫

「體
用
顯
現
諦
」
是
勝
義
諦
的
第

I

重

，
亦
名
「世
間
勝
義
諦
」
。
窺
基
《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世
間
勝
義
 

者

，事
相
粗
顯
，
猶
可
破
壞
，
名
曰
『世
間
』
；
亦
聖
(者
)
所
知
，
(超
)
過
第

I

 
(重
)
俗

(諦
)
， 

名
為
『勝
義
』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八
八
(上
)
。

⑬

「因
果
差
別
諦
」
是
第
二
重
勝
義
諦
，
亦
名
「道
理
勝
義
諦
」
。窺
基
《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道
理
勝
義
者
， 

知

(苦
)
、
斷

(集
)
、
證

(滅
)
、
修

(道
)
因
果
差
別
，
名
為
『道
理
』
•，無
漏
智
境
，
(超
)
過
前
 

二

(世
)
俗

，
名
為
勝
義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

⑭

「依
門
顯
實
諦
」
是
第
三
重
勝
義
諦
，亦
名
「證
得
勝
義
諦

J

 
。窺
基
《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證
得
勝
義
者
， 

聖
智
依
(能
)
詮

(之
我
'法
二
)
空

(為
)
門

(所
)
顯

(之
真
如
)
理

(體
)
，
名
為
『證
得
』
；
凡
 

愚
不
測
，
(超
)
過
前
三
俗
(諦
)
，
名
為
『勝
義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⑮

「廢
詮
談
旨
諦
」
是
勝
義
諦
的
第
四
重
，
亦
名
「勝
義
勝
義
諦
」
。
窺
基
《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勝
義
勝
義
 

者

-
體
妙
離
言
，
迥
超
眾
法
-
名
為
『勝
義
』
•，正
智
內
證
，
(超
)
過
前
四
俗
(諦
)
，
復
名
『勝
 

義
』
。
」
同
見
前
注
。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••「
『

I

實

(真
)
如
』
者
•

.
無
差
別
名
『

I

』
•，非
虛
妄
名
『實

(真
實
)
』
；
 

諸
法
實
體
離
言
絕
待
，
名
曰
『

I
真
法
界
』
，
亦
名
『

I

實
真
如
』

(
『真
如
』
二
字
亦
是
假
名
，
非
真
 

如
本
身
。
今
以
『

I

實
真
如
』
或

『

I
真
法
界
』
強
指
真
如
本
身
，
使
聞
者
廢
能
詮
之
名
言
而
默
會
其
實
 

旨
也
。
)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 
■頁

I

六
四
注

⑱

。

⑯
窺
基
《法
苑
義
林
•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第

I

世
俗
有
名
無
體
，
俗
中
極
劣
，無

(有
他
諦
)
可

(為
彼
所
) 

過
勝
，
假
名
安
立
，
唯
俗
非
真
，
是
名
為
異
，
(稱
為
『有
俗
非
真
』
之

『世
間
世
俗
諦
』
)
。
第
四
勝
 

義

，
體
妙
離
言
，
不
可
施
設
，
真

(諦
之
)
中

(至
)
極

(殊
)
勝

，
超
過

I

切

，
唯
真
非
俗
，
是
名
為
 

異
，
(稱
為
『有
真
非
俗
』
之

『勝
義
勝
義
諦
』
)
，餘
可
為
同
(按
••其
餘
諸
諦
可
以
亦
同
是
俗
諦
，
亦



同
是
真
諦
)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九
三
(下
)
。

至
於
《述
記
》
所
言
「其
第
四
句
翻
上
應
知
」
，應
指
第
四
句
為
「非
真
非
俗
」
，
即
與
真
、
俗
二
種
諦
理
 

無
關
的
諸
法
，
如
各
種
不
存
在
、
不
被
認
知
的
事
物
。
故

《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有
非
真
非
俗
，
謂
除
前
 

相
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九
三
(下
)
。

⑰
有
關
《瑜
伽
師
地
論
》
卷
六
四
所
立
「三
世
俗
諦
」
及

「四
世
俗
諦
」
，
而
第
四
世
俗
即
「勝
義
諦
」
，
見
 

前
注

⑪
引
文
。

至
於
《顯
揚
聖
教
論
》
卷
六
有
相
似
的
記
載
云
：
「問
：
何
因
緣
故
名
為
安
立
？
答
：
由
三
種
(世
)
俗
 

所
安
立
故
：

I

、由
世
間
俗
，
二
、由
道
理
俗
，
三
、由
證
得
俗
。世
間
俗
者
，
謂
安
立
田
宅
、瓶

、盆

、 

軍

、林

、數
等
，
及
安
立
我
、
有
情
等
。
道
理
俗
者
，
謂
安
立
蘊
、
界

、處
等
。
證
得
俗
者
，
謂
安
立
預
 

流
果
等
，
及
安
立
彼
所
依
住
法
。
復
有
四
種
安
立
：
謂
前
三
種
及
由
勝
義
(諦
作
)
俗

(諦
)
安
立
。
勝
 

義
諦
(的
體
)
性

，
不
可
安
立
，
由
內
自
所
證
故
。
為
欲
隨
順
引
生
彼
(勝
)
智

，
依
俗
安
立
。
非
安
立
 

真
實
者
，
謂

I

切
法
真
如
實
性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
■頁
五
〇
九

(下
)
。

⑱

《成
唯
識
論
》
卷
九
云
：
「此

(圓
成
實
)
性
即
是
諸
法
勝
義
，
是

I

切
法
勝
義
諦
故
。
然
勝
義
諦
略
有
 

四
種
：

I

、
世
間
勝
義
，
謂
蘊
、處

、
界
等
■，二
、
道
理
勝
義
，
謂
苦
等
四
諦
•，三
、
證
得
勝
義
，
謂
二



空

(所
顯
)
真
如
•，四
、
勝
義
勝
義
，
謂

I

真
法
界
，
此
中
(第
四
)
勝
義
，
依
最
後
(勝
義
勝
義
諦
) 

說

，
是
最
勝
道
(智
)
所
行
(之
境
)
義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
I
•

頁
四
八
(上
)
。

(日
)
湛
慧
《唯
識
集
成
編
》
云
：
「古
說
云
：
《瑜
伽
》
正
說
四
俗

I

真

。
於
中
世
俗
(諦
之
)
後
三
 

(諦
)
即
是
勝
義
(諦
之
)
前
三
(諦
)
，

I

真

(法
界
)
非
安
立
諦
，
即
是
第
四
真
諦
，
雖
不
別
立
其
 

名

，然
四
種
(勝
義
諦
之
)
體
義
全
備
足
矣
。
又
最
勝
子

(
J

in
a

p
u

t
s

)

《瑜
伽
師
地
論
釋
》

(按
：
今
收
 

於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三
十
)
中

，具
列
四
種
勝
義
：
謂
世
間
、道
理
、
證
得
、
勝
義
。
然
則
其
四
種
義
既
顯
 

於
慈
氏
本
《
(瑜
伽
師
地
)
論
》
，
其
名
亦
出
(最
)
勝
子
《
(瑜
伽
師
地
)
釋
論
》
，
是
以
(窺
基
) 

《義
林
章
》
中
云
：
《瑜
伽
》
、
《唯
識
》
二
各
有
四
。
…
…
此
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
(卷
)
第
九
具
明
四
 

種
勝
義
(諦
)
，
名
之
與
義
，無
有
遺
漏
。
《瑜
伽
》
雖
說
四
俗

I

真

，
未
具
配
立
四
種
(勝
義
諦
之
) 

名
義
，
《
(瑜
伽
)
釋
論
》
唯
列
四
(勝
義
諦
之
)
名

，
未
分
(真

、
俗
)
二
諦
差
別
.，況
最
勝
子
是
護
 

法
門
葉
，豈
開
闡
其
源
之
人
？
定
知
依
杖
此
《
(成
唯
識
)
論
》
之
所
釋
也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六
七
- 

頁

I

〇

I

 
(下
)
。

⑲
窺
基
《法
苑
義
林
■
二
諦
章
》
云
：
「第
四
勝
義
不
能
(獨
)
自

(立
為
)
勝

(義

，
對
)
待
於
四
俗
故
 

名
勝
義
■，故
前
三
真
亦
名
為
俗
。
第

I

世
俗
不
能
(獨
)
自

(立
為
世
)
俗

，
(對
)
待
於
四
真
名
為
世



俗
■，故
後
三
俗
亦
名
為
真
。
第

I

勝
義
待
(第
)

I

俗
名
勝
，
第
二
勝
義
待
(第
)
二
俗
名
勝
，
第
三
勝
 

義
待
(第
)
三
俗
名
勝
。
第
四
勝
義
待
(第
)
四
俗
名
勝
。
第

I

世
俗
待
四
真
名
俗
。
第
二
世
俗
待
三
真
 

名
俗
。
第
三
世
俗
待
二
真
名
俗
。
第
四
世
俗
待
(最
後
之
)

一

真
名
俗
。
故
若
有
俗
時
亦
必
有
真
，
若
有
 

真
時
亦
必
有
俗
■，俗
是
真
家
俗
，
真
是
俗
家
真
。
有
俗
亦
有
真
，
無
真
亦
無
俗
。
故
非
遺
依
他
而
證
圓
成
 

實

，
非
無
俗
諦
可
得
有
真
(諦
)
，
真

、
俗
相
依
而
建
立
故
。
」
見

《大
正
藏
》
卷
四
五
•頁
二
九
三
 

(下
)
至
二
九
四
(上
)
。

⑳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意
云
：
至
極
之
理
沖
虛
玄
妙
，
不
易
施
設
名
言
以
詮
表
之
，
證
之
此
事
(佛
 

滅
以
後
千
有
餘
年
，
四
重
二
諦
之
理
未
聞
有
圓
滿
安
立
之
事
)
而
益
信
也
。
『沖
』
，
虛
也
(老
子

•
•

『大
 

盈
若
沖
』
)
。
『玄
』
，
妙
也
(見
此
 

<
(

述
)
記
序
〉
『
二
篇
玄
妙
』
句
注
)
。
『彌
』
，
益
也
(
《論
 

語
•子
罕
篇
》
：
『仰
之
彌
高
』
)
。
『驗
』
，證
信
也
(
《戰
國
策
•齊
策
》
：
『驗
其
辭
於
王
前
』
。
)
」 
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.頁

I

六
六
注

㉔

。

㉑
如
理
《唯
識
義
演
》
云
：
「此
通
結
上
『我

、法
分
別
』
已
下
(論
)
文

。
非
此
文
唯
難
陀
師
釋
。
(難
 

陀
)
雖
立
二
分
，
(此
文
)
非

(謂
)
於
相
分
上
計
我
、
法

(如
難
陀
所
許
)
也

，
以
立
二
分
是
實
有
 

(性
)
相

，
護
法
亦
兼
明
也
，
故
云
二
師
釋
。
」
見

《卍
續
藏
經
》
卷
七
九
•頁
三
八
。


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注
云
：
「其
義
唯
可
通
於
護
法
'
難
陀
二
家
，
其
文
則
本
乎
難
陀
釋
也
。
難
陀
許
相
、 

見
二
分
，
是
依
他
有
，
護
法
亦
許
•，故
云
『通
二
師
釋
』
。
然
難
陀
唯
立
二
分
，
護
法
則
多
立
自
證
及
證
 

自
證
分
•，
難
陀
說
唯
於
相
分
上
計
我
、
法

，
護
法
則
說
於
相
、
見
二
分
上
計
我
、
法

•，
此
是
二
家
異
處
。 

本
文
全
合
二
分
字
義
，
(然
)
不
能
盡
包
護
法
義
，
故
云
『但
難
陀
釋
』
。
」
見
羅
著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 

I

 
•頁
一
六
六
注

㉑

。

㉒
下
列
的
「四
重
二
諦
表
」
是
依
先
師
羅
時
憲
先
生
在
其
《述
記
刪
注
》
卷

I

 
•頁

I

六
五
注

㉒
所
列
的
「四
 

重
二
諦
表
」
修
改
而
成
。



作
者
簡
介

作
者
李
潤
生
，
原
籍
廣
東
中
山
，
先
後
畢
業
於
香
港
葛
量
洪
師
範
學
院
、
珠
海
書
院
及
 

新
亞
硏
究
所
。
師
事
新
儒
學
家
唐
君
毅
先
生
及
佛
學
家
羅
時
憲
先
生
。
曾
任
敎
於
香
港
羅
富
 

國
敎
育
學
院
、
葛
量
洪
敎
育
學
院
、
中
文
大
學
校
外
進
修
部
、
香
港
大
學
專
業
進
修
學
院
、 

新
亞
文
商
書
院
、
新
亞
硏
究
所
等
。
退
休
後
潛
心
於
佛
學
撰
作
，
餘
暇
於
各
地
講
授
佛
學
；
 

近
日
仍
爲
能
仁
硏
究
所
、
香
港
僧
伽
佛
學
院
、
香
港
大
學
佛
學
中
心
分
別
講
授
禪
學
、
中
 

觀

、
唯
識
。
專
著
有
《
因
明
入
正
理
論
導
讀
》

、
《
正
理
滴
論
解
義
》

、
《
中
論
導
讀
》

、 

《
中
論
析
義
》

、
《
百
論
析
義
》

、
《
十
二
門
論
析
義
》

、
《
唯
識
二
十
論
導
讀
》

、
《
唯
 

識
三
十
頌
導
讀
》

、
《
佛
家
輪
迴
理
論
》

、
《
佛
學
論
文
集
》
等

，
此
外
思
想
人
物
方
面
有
 

《
僧
肇
》

、
佛
學
小
品
方
面
有
《
山
齋
絮
語
——

生
活
中
的
佛
法
》
等
書
面
世
。
對
佛
敎
思
 

想

、
敎
育
、
文
藝
都
有
其
貢
獻
。



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…-出版目錄

產 品 目 錄 定價 備註

<佛經修持法>

1.如何修持心經 $200

2.如何修持金剛經 $260

3.如何修持阿彌陀經 $200

4.如何修持藥師經（附CD) $280

5.如何修持大悲心陀羅尼經 $220

6.如何修持阿悶佛國經 $200

7.如何修持華嚴經 $290

<女姓佛教一佛經系列>

1 .華嚴經的女姓成就者 $480

<蓮花生大士全傳> $1880/套

第一部蓮花王 $320

第二部師子吼聲 $320

第三部桑耶大師 $320

第四部廣大圓滿 $320

第五部無死虹身 $320

蓮花生大士祈請文集 $280

<談錫永作品> $2620/套

1.閒話密宗 $200

2.西藏密宗占卜法(附占卜卡、骰子） $450

3.細說輪迴生死書(上） $200

4.細說輪迴生死書(下） $200

5.西藏密宗百問 $250

6.觀世音與大悲咒 $220

7.佛家名相 $220

8.密宗名相 $220



9.佛家宗派 $220

10.佛家經論--見修法鬉 $180

11.生與死的禪法 $260

<佛 家 經 論 導 讀 叢 書 > $7680/套

1.雜阿含經導讀 $450

2.異部宗輪論導讀 $240

3.大乘成業論導讀 $240

4.解深密經導讀 $320

5.阿彌陀經導讀 $320

6.唯識三十頌導讀 $450

7.唯識二十論導讀 $300

8.小品般若經論對讀(上） $400

9.小品般若經論對讀(下） $420

10.金剛經導讀 $220

11.心經導讀 $160

12.中論導讀(上） $420

13.中論導讀(下） $380

14.愣伽經導讀 $400

15.法華經導讀(上） $220

.16.法華經導讀(下） $240

17.十地經導讀 $350

18.大般涅槃經導讀(上） $280

19.大般涅槃經導讀(下） $280

20.維摩詰經導讀 $220

2 1 .菩提道次第略論導讀 $450

22.密續部總建立廣釋導讀 $280

2 3 .四法寶鬉導讀 $200

2 4.因明入正理論導讀(上） $240

25.因明入正理論導讀(下） $200

<大 中 觀 系 列 >

四重源起深般若 $390

四重源起深般若（增訂版） $420

心經內義與究竟義 $350



聖入無分別總持經 $390

<白話小說〉 $2010/套

1 .阿彌陀佛大傳(上）--慈悲蓮華 $320

2 .阿彌陀佛大傳(中）--智慧寶海 $320

3 .阿彌陀佛大傳(下）--極樂世界 $320

4 .地藏菩薩大傳 $380

5 .大空顛狂--濟公禪師大傳(上） $320

6 .大空顛狂--濟公禪師大傳(下） $350

<佛教小百科>

1.佛菩薩的圖像解說(一） $320

2.佛菩薩的圖像解說(二） $280

3.密教曼荼羅圖典(一 ）---總論、別尊、西藏 $240

4.密教曼荼羅圖典(二）----胎藏界(上） $300

5 .密教曼荼羅圖典(二）----胎藏界(中） $350

6 .密教曼荼羅圖典(二）- 胎藏界(下） $420

7.密教曼荼羅圖典(三 ）---金剛界(上） $260

8 .密教曼荼羅圖典(三）----金剛界(下） $260

9.佛教的真言咒語 $330

10.天龍八部 $350

11.觀音寶典 $320

12.財寶本尊與財神 $350

13.消災增福本尊 $320

14.長壽延命本尊 $280

15.智慧才辯本尊（附CD) $290

16.令具威德懷愛本尊 $280

17.佛教的手印 $290

18 •密教的修法手印(上） $350

19.密教的修法手印(下） $390

20.簡易學梵字--基礎篇（附CD) $250

21.簡易學梵字--進階篇（附CD) $300

22.佛教的法器 $290

23.佛教的持物 $330

24.佛教的塔婆 $290

2 5 .中國的佛塔(上）--中國歷代佛塔 $240



2 6 .中國的佛塔(下）--中國著名佛塔 $240

27.西藏著名的寺院與佛塔 $330

28.佛教的動物(上） $220

29.佛教的動物(下） $220

30 •佛教的植物(上） $220

31.佛教的植物(下） $220

32.佛教的蓮花 $260

33.佛教的香與香器 $280

34.佛教的神通 $290

35.神通的原理與修持 $280

36.神通感應錄 $250

37.佛教的念珠 $220

38.佛教的宗派 $295

39.佛教的重要經典 $290

40.佛教的重要名詞解說 $380

41.佛教的節慶 $260

<密宗叢書>

1.密宗修行要旨 $430

2.密宗的源流 $240

. 3.密宗成佛心要 $240

4.密法總持 （精裝） $450

<密教叢書>

1.大圓滿傳承源流--藍寶石（上 、下一套） $1300

<藏傳佛教叢書>

西藏(上） $360

西藏(下） $450

1 .章嘉國師--若必多吉傳(上） $260

2.章嘉國師--若必多吉傳(下） $260

3.紅史 $360

4.蒙古佛教史 $260

<李潤生作品系列>

1.佛家輪迴理論(上） $360

2.佛家輪迴理論(下） $390



3 .生活中的佛法--山齋絮語 $390

4 .百論 析 義 (上 )--了解中觀哲學 '空性無我的重要著作 $450

5 .百 論 析 義 (下 )--了解中觀哲學、空性無我的重要著作 $480

6.唯識、因明、禪偈的深層探究（上） $350

7.唯識、因明、禪偈的深層探究（下） $390

<黃家樹作品系列>

1.中觀要義淺說 $290

<守護佛菩薩系列>

1.釋迦牟尼佛--人間守護主 $240

2.阿彌陀佛--平安吉祥 $240

3.藥師佛--消災延壽（附CD) $260

4.大曰如來--密教之主 $250

5.觀音菩薩--大悲守護主（附CD) $280

6 •文殊菩薩--智慧之主（附CD) $280

7.普賢菩薩--廣大行願守護主 $250

8.地藏菩薩--大願守護主 $250

9.彌勒菩薩--慈心喜樂守護主 $220

10.大勢至菩薩--大力守護主 $220

11 •準提菩薩--滿願守護主（附CD) $260

12.不動明王--除障守護主 $220

1 3•虛空藏菩薩--福德大智守護主（附CD) $260

14.毗沙門天王--護世財寶之主 $280

全套購書85折 單 冊 購 書 9折 （郵購請加掛號郵資60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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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uddha 11 Cultural Enterprise Co.，LTD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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